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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第二次銅器時代： 

為什麼中國早期的炮是用銅鑄的？ 

 李 弘 祺
∗ 

提 要 

中國文明地區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火藥和發展鑄鐵技術的地方。火藥由蒙古

人傳到歐洲之後，發展為砲（bombardment），由於缺乏鑄鐵技術，所以最初

使用「熟鐵」（wrought iron）鍛造。但是這樣的砲管不堪使用，因此不得不

回頭使用青銅，在十四世紀中晚葉開始了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所

謂歐洲兵器的第二次青銅器時代。不過，中國鑄鐵的技術也於約略同時傳進歐

洲，大約一四五○年左右，歐洲已能用鐵來鑄造大砲。 
中國人雖然最早發明鑄鐵技術，但現存最早的砲都出現在蒙古人開始征服

歐亞大平原的時代，而且在中國所發掘出來的砲都是銅鑄的。原因是，宋代以

後中國北方大量用煤取代了木炭，而北方的煤含硫量甚高，熔煉（smelt）鐵

礦砂時會使鐵的品質改變。用這種鐵鑄砲，堅硬度不可靠。因此他們放棄用鐵，

而以銅來鑄砲。於是中國在南宋末也進入了第二次銅器時代。銅鑄的砲固然比

較可靠，但是昂貴得多。宋元時代的人已注意到中國的鑄鐵品質不好，卻不瞭

解箇中關鍵。這是中國第二次銅器時代無法結束的原因。 
英國於一七○四年發明提煉焦炭（coke）技術，把煤裏的雜質提煉乾淨，

進而控制其成分，方便於熔煉鐵砂時減少雜質或適度加入其他元素以冶煉各樣

的鋼鐵，銅砲從此完全消失。中國人早在明代（1599）已發展出焦炭技術，卻

未詳細追蹤鑄鐵品質不佳的原因，因此無法大量鑄造鐵砲和改進品質。 
第二次銅器時代是人類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其意義要在歷經幾個世

紀的探索之後才充分彰顯出來。 
 

關鍵詞：鑄鐵 第二次銅器時代 石炭 火藥 突火槍 炮／砲 

                                                 
∗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研究院及城市書院中國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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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傳統的鑄鐵技術 

二、中國使用火藥的早期歷史 

三、從認識火藥的爆炸力到炮／砲的誕生 

四、西方的炮／砲和砲管，與中國的火罐 

五、現存元代的砲 

六、宋代的石炭、煤和鑄鐵 

七、西方的第二次銅器時代 

八、第二次銅器時代的結束 

結論 

一、中國傳統的鑄鐵技術 

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早發明火藥的人，中國地區的人們也是歷史上最

早使用「砲」的人，中國更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鑄鐵的文明。鑄鐵的特性

是它必須使用鼓風爐的技術來取得相當高的溫度，才能熔煉（smelt）合

適的、流體的鑄鐵材料，以鑄造各種鐵器。中國使用鑄鐵最早可以追溯

到春秋時代。 
鑄鐵的技術對於鑄造堅硬的鐵器關係很大，但是光用高溫熔煉鐵砂

並不一定可以造出好的鐵材，更重要的是必須在熔煉的過程中，加入適

度的碳，這樣鐵的硬度才能提高。當然，近代以來，加入各種其他的金

屬（如錳、鉻或鎳）可以讓鐵變成各樣的合金鐵或鋼，適合不同的需要，

但是在古代（十八世紀以前），人們沒有這樣的知識，只能追求合適的

硬度。硬度的大小，端在熔煉的過程中加入或減少碳的份量。 
中國鑄鐵技術的特色，如上所說，是能用木炭及高爐把溫度加高到

1,150-1,200°C 以上，這樣鐵才能熔為流體狀態（純鐵是液態，必須加溫

到 1,537°C 才完全熔化）。中國人能這麼做，乃是因為很早就發明了很好

的鼓風爐。這樣熔煉出來的鐵稱為白口鐵或粗塊鐵（pig iron）。粗塊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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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含有很多雜質，特別是過高份量的碳。這是因為熔煉過程中，必須

把木炭、鐵砂（鐵礦）擺在一起燒，於是就把很多的碳混進鐵裏去了。

因此粗塊鐵一般含有過高份量的碳。這樣的粗塊鐵必須處理，不然冷卻

之後，很容易折斷或破裂，無法使用。 
中國人很早就知道粗塊鐵必須處理，才能使用。因此發明了所謂的

退火（annealing）。退火就是在粗塊鐵冷卻的過程中，儘量讓它冷卻得

慢，這樣碳就以石墨的方式分解出來，分解出石墨的鐵往往成為團絮狀，

這樣的鐵便可以「鍛」，所謂「鍛」就是打造。已經退了火的鐵稱之為

「韌性鑄鐵」或「展性鑄鐵」（malleable cast iron）。這樣的鐵可以鍛造

成各種堅硬的器具，它的品質遠高過所謂的 wrought iron（一般也翻成「熟

鐵」，但是其實不正確，因為製造的方法不同，下面會解釋）。這裡必

須簡單說一下什麼是 wrought iron，因為它有一定的重要性：它是西方在

近代以前主要的鐵材。 
在十三、四世紀以前的西方，西方人熔煉鐵砂時，由於溫度無法燒

到 1,150°C 以上，因此不能取得流體狀態的鐵。這樣子熔煉出來的鐵，就

是所謂的 wrought iron。它所含的碳成份比較低：由於溫度不夠高，木炭

裏的碳無法大量地混進去。因此它無法「鑄」造成器具，而必須用「打

造」（鍛）的方式，設法把碳打進去，增加它的硬度，並打成我們要的

樣式。這樣的鐵製品，韌性或許不錯，但是不如鑄鐵堅硬，因此用途比

較有限，不能拿來做大件的工具。像五代時河北滄州的石獅子，重達十

萬斤，這樣的鑄鐵製品就不是 wrought iron 所能鍛造的。
1 

這裡必須附帶說一下，鑄鐵到底怎麼用？如上所說，熔為流體狀態

的鐵，把它倒進模子，然後經過退火處理，就能鑄出器具，經過打造後，

十分堅硬耐用；不經過退火，這樣的器具就以堅硬為其特色，但是比較

缺乏韌性。中國人很早便把握了這些技術，因此，中國早期的農業雖然

                                                 
1 以上有關中國古代冶鐵的簡短討論主要參考楊寬，《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發展史》（上海：
人民出版社，1982）。李約瑟（Joseph Needham）早年於一九五六年發表過類似的討論
中國冶鐵歷史的書（The Development of Iron and Steel Technology in China〔London: 
Newcomen Society, 1958〕），我也略作參考。另請參看華覺明的長文，引在註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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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從中、西亞所傳入，但是，農具則大多是用鑄鐵來做，是人類史

上非常重要的一個貢獻。羅馬人就已經流傳說「絲國」（Seres）產鐵，

比印度所產的還要好。
2
 

二、中國使用火藥的早期歷史 

一般學者都承認火藥是中國人發明的，
3
發明的時間比較難確定。其

原因是因為中國人很早便已經知道混合硫磺、硝石和木炭便可以產生猛

烈的燃燒，或甚至某種程度的爆炸。但是因為不知道這三樣化學元素和

藥品的準確比例，因此有幾個世紀，「火藥」是當作道家的外丹來使用，

作為長壽的藥，
4
沒有關於它用在戰場上的記載。一直到了唐末，這個情

形才有了改變。唐哀帝天佑元年（904），楊行密軍隊圍攻豫章，「發機

飛火，燒襲沙門，率壯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體。」北宋人許洞說這

種「飛火」是「火炮、火箭」之類。
5
火箭應當是包裹有火藥（或沾了油）

的箭，射到敵陣，可以燒傷人。火炮大約就是用拋石機扔擲出去的包裹

火藥的石頭。
6
這是現存在戰場上使用火藥的最早紀錄，但是應注意的是，

                                                 
2 Pliny Jr. 在他的 Natural History 稱讚中國鐵（或應該說是絲國鐵）好過印度鐵。請參看

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either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15), vol. 1, section 14, 
58. 按：由於當時對所謂的「絲國」究竟是在那裏，還不是很清楚，所以現在很多印度
學者說這實際上還是印度的鐵。按：印度的鐵以坩堝（crucible）法提煉，自成系統，成
為罕見的高等鐵材，十九世紀時稱為 wootz。 

3 許多韓國學者認為火藥是韓國人發明的，這一點當然可以了解，因為火藥實際上用來作
發射的武器是在宋金的戰場上面。究竟是金人還是漢人先使用它，或許可以有一番爭論。

中國的李待琛在《槍炮構造及理論》一書中，便主張古代火砲是於一二一五年金人發明

的。參看劉旭，《中國古代火砲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25。 
4 這是一種簡約的說法。事實上，道家一向並不使用木炭來煉丹。請參看鍾少異編，《中
國古代火藥火器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5~6（趙匡華文章）。 

5 〔宋〕路振，《九國志》（濟南：齊魯書社，2000），卷 2，〈鄭璠傳〉，33；許洞說
見〔宋〕許洞，《虎鈐經》，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727（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1983），6/5ab（火利第 53），727~734。 

6 這條史料引述的人很多，火藥在這裡作為延燒劑應該不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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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並沒有利用管狀器發射的記載。
7 

北宋中葉，曾公亮（998~1078）在所著的《武經總要》（慶曆四年，

1044）提出了一個相當準確的混合比例。現代學者公認它是世界史上的

第一個火藥方子。
8
按照這個方子調配的火藥不僅能燃燒得很久，而且具

有爆炸的性能。它當然反映了北宋時期軍事技術的水平。戰場上，火攻

的技術由來已久，主要是綁布絮在箭頭上，浸油、點火，射到敵營去，

是為火攻。一旦有了曾公亮的方子，就可以在箭頭的布絮上沾火藥，如

此一來，不僅燃燒非常猛烈，而且可以燒得比較久，火藥發揮的主要是

這種延燒的作用。上面所說的「火箭」就是這一類的武器：在傳統的箭

或槍的箭（槍）頭上面綁沾有火藥的布絮。它們並沒有槍筒，不利用火

藥來發射。這是唐末五代的情形。 
但是晚到北宋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汴京，宋軍使用「火砲」、

「火箭」拒敵。這裡的「火箭」應當還是這一類的武器。總之，第十世

紀大約已經開始使用火藥作為延燒劑，而到了北宋中期的十一世紀中

葉，具有爆炸力的火藥方子已經是公開的知識。不過晚到十二世紀初，

拿火藥作為延燒劑（而不一定是利用它的爆炸力）的火攻技術仍然繼續

使用。調配可以穩定操縱又有爆炸力的火藥畢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拋石機也可以扔擲帶有火藥的「炮彈」。這種火藥大致都是一種延

燒劑，取它耐燒的特性，而不完全使用它的爆炸力。9有關拋石機和「炮」

的發展，下面當再論及。 
宋金交戰的戰場上面，著名的陳規（1128~1203）發明了一種「火槍」

                                                 
7 這裡許洞的解釋當然可以看作是北宋人用他們自己的想像做出來的。不過參考下面我要
提到的敦煌壁畫，我們可以認為拿火藥作為延燒劑，並在戰場使用，大約就是這個年代。 

8 事實上，曾公亮提出了三個方子，但是他們都是同一個觀念：就是必須混合硫磺、硝石
和木炭。 

9 這裡談及的「飛火」，北宋人許洞說是「火砲、火箭」之類。我上面已經提到。火砲大
約就是用拋石機扔擲出去的包裹火藥的石頭，不然不應該會讓敵人焦灼被體。這應當是

現存在戰場上使用火藥的最早紀錄，但是應注意的是這裡並沒有利用管狀器發射的現

象。為方便起見，本文中，凡是指火藥彈丸的大都用「炮」這個字，而凡是指 bombardment
或現代人所說的大砲（cannon）的，就大致用「砲」。請參看註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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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約瑟翻譯為 fire spear 或 fire lance）。《三朝北盟會編》這麼說：「規

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縱燒天橋，城上以火牛助之，倏忽皆盡。」
10

「火槍」需要六十人來操縱，顯然不是上面所說的裹上火藥的、用手或

拋石機射傷敵人的簡單「火槍」。我認為陳規的火槍是用巨竹製成的，

先把火藥裝在竹筒裏，在交鋒時點燃、發射，用來燒敵人。按照陳規自

己的說法，放在砲裏一起發射的主要是黃泥團，用它來傷敵。
11
陳規守城

的年代是紹興二年（1132），這是第一次利用火藥在「槍筒」裏發射的

記載。我們很可以認定這裡的火藥應該是帶有爆炸的力量了。 
南宋末年，開始普遍利用槍筒，「突火槍」就是這一類的武器。《宋

史．兵志》說：「〔理宗開慶元年（1259）〕造突火槍，以鉅竹為筒，

內安子窠，如燒放煙焰，然後子窠發出如砲，聲遠聞百五十步。」
12
這個

紀錄相當重要，證明了南宋末年已經掌握了火藥的爆炸功能，能使用「筒」

來發射「子窠」。所謂「子窠」，顯然是一堆用石頭、破陶片或堅硬的

金屬碎片所包紮在一起的東西。射到敵營後，它們就到處亂射，擊傷敵

人的軍兵。這種突火槍與上面陳規的「火槍」應該是同一個系統的武器。 
總之，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大概已經能全盤掌控火藥的爆炸知識，

知道把它利用在作戰上面。我這裡用了「全盤」這個字，主要是因為帶

有爆炸力的火藥的出現，可能在曾公亮時已經有了。 

三、從認識火藥的爆炸力到炮／砲的誕生 

火藥用在軍事戰場上面因此大約是在第十世紀的唐末五代初。到了

宋金交戰，已經普遍知道火藥的爆炸力，並利用這個特點，設計各種武

器。
13
但是具有可靠的砲管而能發射爆炸物的武器，這自然要稍微晚一

                                                 
10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卷 151，1095。 
11 〔宋〕陳規，《守城錄》，《文淵閣四庫全書珍本》，別輯，冊 167（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影印，1975），2/10b~11a。 

12 〔元〕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7），卷 197，志 150，4923。 
13 參看鍾少異編，《中國古代火藥火器史研究》，23~36（丁憼文）。請並參考書中其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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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上面所說陳規的「火槍」或南宋的「突火槍」，用的是竹筒，想來

應該不是有效的武器。 
曾公亮的《武經總要》記錄有「火罐」的武器，它的形狀像一個瓶

子。一般中國學者都不太重視它，但是仔細看，我們會覺得它應當是一

種填置火藥以及各種碎片（金屬、陶片、石頭等等）、引燃爆炸以殺傷

敵人的武器。
14
換言之，「火罐」這樣的武器在北宋時已經產生。它的「罐」

沒有決定發射物方向的作用，因此不算是「砲管」。但是這樣的武器，

經過引線（火藥做成）點燃之後，可以卻敵；如果體積小的話，還可以

當作是一種手榴彈。曾公亮就記述了類似手榴彈的「火毬」，以及要用

拋石機發射的「蒺藜大毬」等武器，
15
它們的作用就十分像手榴彈。或許

應該在這裡指出一點：它應當是利用了火藥的爆炸力。 
宋末（1277）蒙古人圍攻靜江（桂林），松江馬塈堅決抵拒。城陷

之後，其部將婁鈐轄率領二百五十人退守月城，「令所部人擁一火砲，

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土皆崩。煙氣漲天外，兵多驚死者。火熄，入

視之，灰燼無遺矣。」
16
這裡用的一定是火藥，觀念上與上面所說的「火

罐」應當十分相似。事實上，我認為上面所引到的霹靂炮很可能與這裡

的火罐是一類的武器。 
「霹靂炮」的出現，與宋金交戰時陳規使用的「火槍」大約同時。

楊萬里記載「霹靂炮」，說它是以紙管裝石灰和硫磺製成；
17
點著後，升

入空中，然後降下，落在水中亂跳。硫磺得水而發火，自水中跳出，故

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四散。馮家昇認為光是石灰和硫磺不具爆炸力，

                                                                                                                         
關火藥的性能及試驗的研究報告。 

14 〔宋〕曾公亮，《武經總要》，《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冊 166~171（臺北：臺灣商
務印書館，1970），前集，12/66b~69b。 

15 參看上注。關於類似手榴彈的武器，研究的人還很少，但是顯然材料很多。參看下面討
論的大足石刻。 

16 脫脫，《宋史》，卷 451，列傳 210，〈馬塈〉，13270。 
17 〔宋〕楊萬里，《誠齋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影
印），44/9b-10a，「霹靂礟蓋以紙為之，而實之以石灰、硫磺。礟子空中而下落水中，

硫磺得水，而火做。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為煙霧，瞇其人馬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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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讓用紙包紮而成的管狀物射入天空，必須有硝石（火藥的重要成分）

跟它包在一起。最可能是分成兩段，點燃第一段的火藥之後，紙管升空，

下來時，或因爆炸、或因遇到水而起火，就能燒傷敵人，或至少瞇敵方

的人馬。不過霹靂砲的製造方法，說法不一，很難下定論，只是它應當

是使用了火藥的爆炸力。細讀這個記載，我們可以知道，霹靂砲其實很

像現代的鞭炮，是用紙包紮的，而且應該是使用了火藥的，好利用它的

爆炸力。
18 

用紙包紮火藥，讓它在空中或近距離爆炸或起火燃燒，這種情形在

《金史》也有記載（詳下）。 
另外，在和金人或蒙古人作戰的過程中，也出現了許多類似地雷的

裝置。
19
這些武器利用火藥的爆炸力，應當沒有問題。

20
事實上，蒙古人

東征日本時，也在戰場上使用有爆炸力的火藥。 
總之，使用火藥的爆炸力來傷敵，南宋以後已經十分普遍。這裡不

再徵引其他的資料。但是利用火藥的爆炸力來推送炸彈，並因而發明了

砲管，這是一個重要的改進，下面加以處理。 
現代人所說的砲，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有砲管，現代砲管是用來輸送

炮彈的。管狀火器的觀念在中國發展得很早。一九七○年代，李約瑟和

魯桂珍引述了法國巴黎 Musée Guimet 的一幅佛教壁畫，題為「降魔變文」

（圖 1）。畫中有一個頭上生有三蛇的惡魔，手持一件有幾個箍的筒形管

子，像是用竹子做的，有火冒出來。後面則是一支柄，顯然可以在筒內

伸進伸出，就像小孩子玩的唧筒一樣。這幅畫的年代大約是西元九五○

                                                 
18 用紙包紮火藥及其他東西，讓它引火甚至爆炸，這與《武經總要》前篇，12/64a~66a 所
記述的「火毬毯」或「蒺藜大毬」觀念一致。火毬：「以紙為毬，內實磚頭屑，可重三

五斤，熬黃腊、瀝青、炭末為泥，周塗其物，貫以麻繩。凡將放火（按：疑為大）毬，

只先放此毬，以準遠近。」（65a）蒺藜大毬的製造觀念與火毬相同，只是比較大，具大
的殺傷力。因此必須先放火毬，決定遠近，然後再放蒺藜大毬。 

19 例如，〔宋〕趙與，《辛巳泣蘄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臺南：莊嚴文化，
1996），雜史類，第 45冊的「鐵火砲」；〔元〕脫脫，《金史》（北京：中華書局標點
本，1975），卷 113，列傳 51，〈赤盞合喜傳〉，2496，所記載的「震天雷」。 

20 劉旭，《中國古代火砲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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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應當是人類史上的第一幅描繪管狀火器的畫。不過這個火器的火從

瓶子冒出來，好像「突火」，卻並不像是發射的樣子，
21
明顯沒有爆炸的

力量。換句話說，使用有爆炸性、利用砲管的武器，恐怕不可能這麼早，

但是使用火藥，大概不成問題。如上所說，第十世紀初的晚唐已經使用

「飛火」。
22 

一九八六年，李約瑟和潘吉星在四川大足的岩洞發現了另外一幅壁

畫，上面繪的是兩個神仙人物各自手握瓶狀物，而瓶狀物的口正在冒火

焰。按照李約瑟（及潘吉星和劉旭）的看法，有一個持在胸前右上方的

瓶狀物應該是一種手榴彈，
23
而另外一個則抱在腹部前方，看來很像是一

種管狀的火藥武器。由於後者很大，爆炸力一定不小，抱在手上，並不

合理，因此很多人質疑它的正確性。這幅畫的年代可以確定為南宋建炎

二年（1128），可惜現在大部分的學者已經同意它與火藥或火砲的發展

無關。
24 

這裡或許可以稍微討論一下「砲」這個字。「砲」的起源十分早，

指的是用機械來拋擲石頭。潘岳的《閒居賦》說：「砲石雷駭，激石蟲

飛」；《宋書．樂志三》引三國魏明帝〈善哉行〉「我徂」：「發砲若

雷，吐氣成雨」，指的都是這樣的機械武器，也就是一般說的「拋石機」。

歷來「砲」與「礮」、「炮」通用。砲這個字的原意大約與拋有關連，
25

用這個字時，可能也指拋出去作為武器的石頭。
26 

南宋以後，「炮」或「砲」就開始用來指帶有爆炸力、使用火藥的

武器，不過這種使用火藥的武器究竟還不普遍。上引再三提到陳規，雖

然他發明了「火槍」，可他所寫的相當詳盡的守城紀錄上面所記載的「大

                                                 
21 劉旭也懷疑這幅畫的真實性。請看氏著，《中國古代火砲史》，頁 15之註 1。 
22 許洞，《虎鈐經》，6/5ab（火利第 53），727~734。 
23 參看下面討論的「手炮」。 
24 請參看鍾少異編，《中國古代火藥火器史研究》，107~108。 
25 劉旭引〔唐〕李善，《文選》注，作如是解。見劉旭，《中國古代火砲史》，1。 
26 在本文中，一旦裹上了火藥，能猛烈燃燒、甚至爆炸的，我就稱之為「炮」，以別於能
發射炮彈傷人的「砲」或「礮」。詳見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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砲」，毫無疑問的仍然是「拋石機」。
27
到了《宋史．兵志》所記錄的時

代（南宋中晚年），情形就不同了。突火槍「發出如砲」，雖然表面上

看，其意思是它的功能就像拋石機一樣，但是我們可以想像他們已經使

用火藥。 
總之，南宋以後，提到砲或炮（或礮）時，它們都已經不再是單純

的拋石機或它們所射出去的「砲（或礮）彈」了。從各樣的記載看來，

南宋與金人或蒙古人交戰的戰場上，不僅使用火藥已經十分普遍，大概

也已經出現炮筒（炮管）。 

四、西方的炮／砲和砲管，與中國的火罐 

砲管觀念的產生，主要是為控制發射物的方向。至於發射物是什麼，

必須做一點研究。顯然的，利用瓶狀物、內裝具有爆炸力的火藥，來發

射「炮彈」，這樣的觀念一定很早便開始，上面所提到的「火罐」就是

這類的武器。在西方發明「砲」（以及「炮」）的歷史過程中，瓶狀的

發射器也最先出現。我們可以在一幅保存於英國牛津大學的十四世紀抄

本上面的畫看到（參看圖 2）。這個抄本的年代可以斷定為一三二六至一

三二七年間。從中可以看出，瓶裝的發射器已經至少是歐洲人所能想像、

認為可以使用的武器了。
28
這幅畫其實也可能只是想像的產物，因為它是

                                                 
27 陳規，《守城錄》，2/9b：「攻城用大砲，有重百斤以上者，若用舊制樓櫓，無有不被
摧毀者。今不用樓子，則大砲已無所施兼，城身與女頭皆厚實，城外砲來，力大則自城

頭上過，但令守禦人靠墻坐立，自然不能害人，力小則為墻所隔，更於城裏亦用大砲與

之相對施放，兼用遠炮，可及三百五十步外者，以害用事首領。」 
28 William H. McNeill在所著 The Pursuit of Power: Technology, 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D. 100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引述德國學者 Berhard 
Rathgen說法，認為這幅畫上的武器實際上只是玩具，因此我這裡用「想像」兩個字。這
裡必須補充說，用砲來射箭，並不是沒有這樣的例子。請看註 29。又，朝鮮在明朝時就
有這樣的裝置，稱為「將軍箭」。請參看南朝鮮陸軍士官學校，《陸軍博物館圖錄》（首

爾：陸軍士官學校，1994），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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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來發射傳統的箭。這就有點小題大做、殺雞用牛刀。
29
不管如何，大約

在一三二六至一三二七年間，歐洲人已經能調配火藥。
30
我們甚至可以認

為他們已經知道在瓶子裏裝火藥，混以各種尖銳的碎片，例如鐵屑、陶

片、石頭等等，點燃以後，利用火藥的爆炸力，推送到敵陣，這樣就是

一種前所未有的武器，
31
相當南宋的「突火槍」。 

十四世紀後期歐洲出現的這種武器就是所謂的 bombardment（一般

也可以寫為 bombard 或 bombarder），這個字翻成中文，當然也是「砲」。

現存最早的 bombardment 的圖（約 1425 年）可以看出它的設計是一個粗

大的金屬管狀物，裏面填裝火藥，以及「炮彈」（一般是圓形大石頭），

經過點燃後，便可以發射，把炮彈射出去，殺傷敵人（參看圖 3）。西方

的 bombardment 使用了相當久的時間，而且公認是後代砲的起源。我認

為對 bombardment 的認識，是探討中國火砲發源歷史的一個十分重要的

參考。如上所述，在瓶子形狀的容器裏填裝火藥以及各種石頭、鐵、陶

碎片，然後用引線點燃，讓它們發射出去，這樣的 bombardment 的觀念

正與中國的「火罐」及「突火槍」相通。 
我們所見到西方 bombardment 的圖片，可以看出它們都是一種十分

堅硬、具有管形發射筒的武器。相同地，中國的管狀發射器也就必須能

使用堅硬的金屬來製造。 
但是火罐沒有像 bombardment 一樣，不只能起火、爆炸、發射，還

能控制發射的方向。
32
那麼，具有筒狀發射器，能操縱方向的砲在中國的

                                                 
29 〔明〕茅元儀輯，《武備志》，《四庫禁燬書叢刊本》，子部，冊 23（北京：北京出版
社，2000），126/9b~10a、126/15b~16a所說的「神槍」、「單飛神火箭」，以及 129/6ab
記載的「一把蓮」都是用筒狀武器射出傳統的箭。 

30 關於火藥傳入西方的歷史，說法不一，專著甚多，這裡不再引述。 
31 把傷人的鐵片等物與火藥放在一起，噴射出去，李約瑟稱之為「共載發射」（co-viative）。 
32 這裡必須交代一件事：亦即火罐究竟是可以多次使用，抑或只是一種手榴彈這個問題。
如果只是當作手榴彈，那麼當然不能多次使用。但是，按照史料，當時也有多次使用的

情形。脫脫，《金史》，卷 116，列傳 54，〈蒲察官奴〉，2548：「軍中陰備火槍戰具⋯⋯

持火槍突入，北（蒙古）軍不能支⋯⋯。槍制，以敕黃紙十六重為筒，長二尺許，實以

柳炭、鐵滓、磁末、硫黃、砒霜之屬，以繩繫槍端。軍士各懸小鐵罐藏火，臨陣燒之，

焰出槍前丈餘。藥盡而筒不損。蓋汴京被攻，已嘗得用，今復用之。」另外，這裡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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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又是如何呢？
33
我個人認為，從「火罐」到使用修長的砲管，這樣的

發展是演變成「砲」的重要階段。因為，兩者之間只是一個很小的改進

過程。
34 

在這裡可以引用李約瑟所認為砲的發展所必須經過的五個階段：
35 

（1）拋擲到敵方的火攻武器，必須能燃燒。 
（2）這個燃燒的武器包裹火藥。 
（3）包裹火藥的武器放在罐裝的筒子來發射。 
（4）火藥中氮化合物成分加強（增多）了之後，這個發射的筒子也

必須加強。 
（5）砲（bombardment 或 cannon）就這麼產生了。 

第一、二點上面已經充分討論。第三點應該是「火罐」發展到有真正的

砲筒可以發射炮彈的階段。火罐的出現早在北宋（或十一世紀）中葉。

到了十二世紀的三十年代，也就是南北宋之際，陳規已經使用「火槍」。

學者一般都認為這火槍是管狀、能發射的火器。從陳規的火槍到後來的

突火槍，演進的時間相對地不短，這就比較難以了解。或許兩者都是某

                                                                                                                         
樣的武器或機關重複使用，可見前後之間有連貫性，不若陳規的火槍與靜江戰役的突火

槍之間可能沒有任何的關聯。 
33 火罐既然無法控制火藥發射的方向，因此還不能成為 bombardment，所以李約瑟替它取
了一個新的名字，叫做 eruptor。見 Joseph Needham, Science in Traditional China, A Com-
parative Perspectiv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1), 42. 

34 劉旭認為突火槍是中國「砲」的始祖。從開始懂得利用小型管狀的武器到「砲」，中國
人花了很長的時間，大約有一百多年。我認為劉旭太注意「槍」的定義，認為太小的槍

管不能算是「砲」，而只能算是銃，因而把「銃」（或槍）發展為砲的過程當作思考的

主要方向。有趣的就是因此劉旭注意到從「槍」到「砲」，發展的時間很長。我認為不

必拘泥於定義，而應從形制和功能來看這個問題。從這個角度看來，陳規的「火槍」雖

然很驚人，但是和後來的突火槍未必有系譜上直接的關聯；兩者很可能都是獨自發展的

偶然產物。劉旭沒有考慮「火罐」在「砲」的發展史上面的意義。亦即劉旭不像我在這

裡的作法，他沒有注意到 bombardment的歷史地位。參看劉旭，《中國火砲史》，21~22。
王兆春在《中國火器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1）一書中強調元代的銃對宋代
突火槍的繼承，並且大致認為它就等於是砲。參見該書，48~57。按：王書資料頗豐富，
但是對最早期金屬筒狀火器的探討，完全沒有注意到它們多是由青銅鑄造的這件事。 

35 Joseph Needham, Science in Traditional China, 40-43. 



中國的第二次銅器時代：為什麼中國早期的炮是用銅鑄的？ 
 
 

 

13 

 

種偶然情況下的產物，而在技術的系譜上沒有直接發展的關係。另一方

面，中國人使用霹靂炮、火罐之類的爆炸性火器時間很長（直到明代還

有），加上由於火罐的觀念類似 bombardment，因此將中國的砲看作是火

罐一類武器的繼續發展而成，應當最為合理。
36 

現在先談一下火槍這樣的武器。按照陳規的說法，火槍是用竹子做

成的。竹子的管不小，但也不能太大，因為承受不了熱力，更承受不了

比較大的爆炸力。在南北宋之際，或許調配火藥的技術還不夠成熟，因

此竹筒裏的火藥，點燃之後似乎只能噴火，不太具有爆炸的威力。重要

的是，從陳規的火槍到宋末的突火槍，歷經了一二七年，而仍然使用「巨

竹」，這個演進比較緩慢，可見中間沒有什麼技術上的改進。 
相對言之，火罐的發展似乎有一直改進的情形。上面已經詳細討論

火罐，它們的共同缺點就是不能控制所噴的火的方向，但是把火罐的筒

伸長，這就成了管狀的武器。一旦火藥的爆炸力夠，把筒內的各種可以

傷人的鐵、陶碎片一併射出來，那麼我們就可以說這就有了砲。李約瑟

所說的第四點就是這個階段。金元作戰期間，蒙古兵攻打金的汴京時

（1232），金人發展出來的震天雷和飛火槍，都可以說是這個階段的產

物。它們與火罐的觀念相類，都已經利用了火藥的爆炸力，而飛火槍的

筒比較堅固，乃是用厚紙層層結紮而成，可以回收，多次使用。
37
最後這

一點特別重要，應該當作是比用竹子的火槍、突火槍更進步的發明。 
進一步必須指出的是，飛火槍的槍管既然仍是多層厚紙所包紮而

成，那麼這樣的管，即使可以回收使用，也不是很可靠。特別是一旦火

                                                 
36 這也是葉英的意見，請看其論文〈爆炸性火器的起源〉，收在鍾少異編，《中國古代火
藥火器史研究》，73~79。 

37 同註 32所引《金史》，〈蒲察官奴〉，上面談到震天雷。又，潘吉星有專文討論飛火槍，
見中國社科院宋遼金元史研究室編，《宋遼金史論叢》第二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
224~239：「論 1232 年開封府戰役中的飛火槍」。潘氏認為飛火槍就是現代人所說的火
箭，此說雖然與我們這裡的討論並不矛盾，因為都同意它是一種利用火藥爆炸力的武器。

但是他認為箭筒裝火藥，點燃之後，筒和箭一齊飛出去。這一點我並不同意；我認為筒

本身並不飛出去。潘氏沒有解釋為什麼《金史》原文要強調「彈盡而筒不損」這個說法。

鍾少異也指出潘吉星的這個說法未能取得學界多數人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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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的爆炸力大了以後，一定要研發更為可靠的槍筒。 
與火罐同時發展的當然是上面提到的火毬。它是一種具殺傷力的火

藥彈丸，未必有強烈的爆炸力，但是可以發出烈火，利用拋石機發射，

或用手投擲。這種武器在中國歷史上使用得非常久。它跟火罐的不同，

主要在於火罐有一個圓筒形的外殼，而火毬一類的武器則沒有，但是形

狀一般也都是圓形。宋代的記載中，提到各種「火炮」，
38
實際上指的就

是這種火藥彈，用小型的拋石機對敵陣發射。
39
當然，到了南宋時，火砲

可能也有指類似手榴彈一類的爆炸武器。這裡必須提出一點，那就是宋

代（或更準確地說：金朝）已經有用鑄鐵來鑄造這種火藥彈丸的記載。

這類的彈丸，就像南宋的周應合所提到的「霹靂火砲殼」，
40
是不折不扣

的炸彈的外殼了。 
爆炸力強大了以後，竹做的突火槍或紙做的飛火槍當然都無法繼續

使用。要把用鑄鐵造的火毬一類的大彈丸準確地發射到敵陣去，需要堅

牢的砲管。這種砲管不只必須可以重複使用，而且必須可以比較準確地

發射。這樣的武器大約是在南宋末期時，出現在宋軍與蒙古軍作戰的戰

場上面。突火槍使用的時候，正是金屬鑄造或打造的砲即將出現之際。

從現在開始，文獻記載就可以用考古發掘出來的實物來做比對了。在這

之前文獻上可以找到的種種武器材料，現在都已經無法找到相應的實

物，因此不能從事比較。 
以上的討論多少借用了西方火砲及砲筒發展的歷程來解釋中國的經

                                                 
38 脫脫，《宋史》，卷 197，志 150，〈兵志〉，4910：「〔真宗咸平〕五年（1002），知
寧化軍劉永錫，制手砲以獻。」這裡的「手砲」很可能與上面所說的「火罐」是相同的

東西。當然，它也可能只是裹有火藥，點燃後，用手（而非用拋石機）拋擲的「炮彈」。

按：曾公亮的《武經總要》（卷 12）的插圖，提到了「手砲」，說「近敵則用之」。這
個插圖把「手砲」畫成像是一支銃，我認為這個插圖的可靠性值得懷疑。但即使沒有錯，

也可能是因為後來的槍或銃也稱為「手砲」，以至於把後代的圖拿來這裡當作是手砲。

公元一○○二年大約還發展不出這樣的細長砲筒的「手砲」。 
39 鍾少異編，《中國古代火藥火器史研究》，177~184。 
40 〔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宋元地方志叢書本》（臺北：大化書局，1980），

39/24a，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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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讓我們知道中國砲筒出現的歷史源流。 
討論考古發掘的砲之前，請先對「銃」做一個簡單的探討。首先，

「銃」這個字用來指發射火藥彈丸的武器，要晚到元末。
41
現在可以找到

的元末的銃，差不多全部已經是管狀火器，可以發射子彈或火藥彈丸（參

看圖 4）。不稱為砲，就是因為它們較小。當然，現代發現的元代的砲，

也有被考古學者稱為「銃」的，這乃是沿襲明代的用法，指的是「碗口

砲」，形制與一般的砲不太一樣，因為口比較大。明人何汝賓《兵錄》

因此就稱之為「碗口銃」。
42
雖說如此，這些「銃」也仍然是從上面所說

配上管子的火罐發展出來的，這一點應該不成問題。換言之，我認為槍

管或砲管在現代人的定義裡雖然不同，視大小而定，但是在利用管或筒

來控制火藥爆炸後的發射方向，兩者的構想是一樣的。所以「銃」的發

展史只是我們這裡所要關心的大問題的一部分而已。 

五、現存元代的砲 

現存而且可以斷代的最早金屬造的管狀砲，應當是北京中國歷史博

物館所藏元至順三年（1332）的銅火銃。這支銃有銘文：「至順三年二

月吉日 綏邊討寇軍 第叁佰號馬山」（圖 5）。這支砲是一九三五年在

北京房山縣雲居寺被人偶然發現。由於銘文有些問題，所以有人認為這

是偽造，而東西則是明朝的製品。不過長期以來，大部分學者還是認為

它應該可以算是現存中國最早的砲。 
第二早的火砲樣品則為中國軍事博物館所藏至正辛卯（1351）年的

銅火銃。據說早在乾隆時已經發現，由於種種理由，也有學者認為可能

                                                 
41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3，頁 41：「（至正
二十三年〔1363〕）陳友諒攻南昌，鄧愈以火銃擊退其兵。」又，宋濂，《元史》，卷
145，列傳 32，〈達禮馬識理傳〉，3452，「（至正二十四年〔1364〕）訓集丁壯苗軍，
火銃什伍相聯。」 

42 引自成東，〈碗口銃小考〉，《文物》1991年第 1期（北京），90。參看同卷同期袁曉
春的〈山東蓬萊出土明初碗口炮〉，91~92。讀本文，可以想像碗口銃其實正是不折不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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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偽造，但是缺乏證據，因此還是認為可以接受。 
一九七○年，黑龍江的阿城出土了一件銅砲，

43
原始報告斷定為一二

九○年以前的製品。現在有的學者認為這座砲固然是元代的，只是斷為

一二九○年以前，似乎缺乏真正可靠的證據。 
其他還有各地陸續發掘出來的元代的砲，它們也大多是銅鑄的。

44
當

然，如上所述，也有鐵炮，但大多已經炸裂，可見鑄造鐵砲相當困難，

或效果不佳。 
以上簡單介紹現存元代的砲，指出它們大多是銅鑄的。這一點不免

使我們好奇：為什麼中國最早的砲不是用鑄鐵，而是用青銅來鑄這一個

重要的問題。
45 

六、宋代的石炭、煤和鑄鐵 

如上所說，既然中國的鑄鐵技術這麼發達，為什麼這些早期的砲卻

是用銅來鑄造呢？我認為這雖然可以簡單地說是因為鑄鐵的技術還不夠

高明，所以只好用青銅來鑄造，但是這個說法忽視了青銅器在宋代有復

興的現象這個重要事實。美術史家早已經注意到在明代時，青銅器復興，

多有仿古之作，因此稱之為「第二次青銅器時代」（the Second Bronze 
Age）。

46
但是這個趨勢，我認為在宋代時已經開始。當時有許多本來用

                                                                                                                         
的 bombardment。 

43 原始報告說它是一種「銃」，但由於「銃」字如此用法在當時的文獻材料上還沒出現，
因此我仍稱之為砲。它和上面提到的一三三二年的砲長度大約相似，而一般都稱後者為

砲，因此我也把前者稱為砲。 
44 楊价佩，〈元代火銃研討會綜述〉，收入鍾少異編，《中國古代火藥火器史研究》，190~198。 
45 關於火砲的發明，最近又有新的考古發現，即在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發現了一個銅火銃，
屬於元大德年間（1297~1307）的遺物。有關論文和圖片見：鍾少異、道爾基等，〈內蒙
古新發現元代銅火銃及其意義〉，《文物》2004年第 11期（北京）。 

46 參看 Paul Moss, The Second Bronze Age, Later Chinese Metal Work (London: Sydney L. 
Moss, 1991)。按：西方學者也有稱漢代或明代中國有「第二次銅器時代」的，但作為正
式的書名的，還是Moss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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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器的，已經有改用銅器的情形。這雖然是風尚或潮流，但主要也是因

為中國的鑄鐵製品，到了宋代開始衰落。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原因。 
中國冶鐵的傳統，如上所說，一般都是先熔煉鐵礦砂為鑄鐵。有些

鐵器不能鑄，而要鍛打成型，例如刀鋒一類的器具，要把鑄鐵打成熟鐵，

然後再依據需要打成器具。
47
砲的砲筒當然是以鑄鐵為勝，這一點在前述

討論歐洲的砲時已經講過。那麼為什麼在這麼一個重要的時刻，中國的

鑄鐵技術卻衰退了呢？這一點必須從宋代以後大量使用煤這一個事實來

了解。 
煤在傳統中國稱為石炭，使用相當的早，後漢時已經有記載。

48
但是

廣泛使用，要等到宋朝。
49
這裡不多討論宋代用煤的事，因為一般學界已

經熟知這件歷史事實。重要的是煤和鑄鐵之間的關係，這一點向來談得

比較少。 
鑄鐵技術的一個重要環節就是把鐵礦和燃料（木炭）放在一起加熱，

到了流體狀態的鐵出現時，木炭裏的碳也已經滲入鐵，使它成為在冷卻

之後變得相當堅硬的鐵材，可以鑄造。在使用木炭作為燃料的時代裏，

摻入雜質的機會相對比較有限。但是北宋以後，大量用煤（石炭），品

質的控制就不再那麼單純了。
50
煤往往含有各種雜質，而其中最容易傷害

鐵的品質的就是硫。一般言之，含硫量超過 0.5%，熔煉出來的鐵，拿來

鑄器具，就變成很脆，不堪用力。拿來鑄砲管，很容易爆裂。 

                                                 
47 宋代以後，鑄鐵用得越來越少，許多工具改用鍛製，按照華覺明的看法，這是因為「炒
鐵」技術發達的緣故。所謂「炒鐵」，就是從生鐵鍛煉脫碳使成熟鐵，以便打造。但是

宋代以後，不再有出色的鑄鐵產品，這也是事實。一般工具越來越多使用熟鐵，這發展

雖然不錯，卻在關鍵時刻無法鑄造好的砲。參看華覺明，〈中國古代鋼鐵技術的特色及

其形成〉，《中國冶鑄史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3~21。 
48 〔晉〕司馬彪撰，〔梁〕劉昭注補，《後漢書．續志》（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65），
卷 22，3491，引《豫章記》：「〔上蔡〕縣有葛鄉，有石炭二頃，可燃以爨。」 

49 最早正式寫文章談宋代用煤（石炭）的歷史應當是日人宮崎市定，〈宋朝における石炭
と鐵〉，原刊《東方學》第 13輯（1957，東京），後收入佐伯富等編，《宮崎市定全集》，
第九卷（東京：岩波書店，1992），現收入宮崎市定，《中國文明論集》（東京：岩波
書店，1995），47~87。 

50 現代人煉鋼，含硫量不可以超過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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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北方的煤含有大量的硫和其他雜質。現在知道宋代煤礦的遺

址，文獻和考古發掘的紀錄很多，但是它們所出產的煤，其內容成分如

何，由於宋代人沒有留下紀錄，我們只能用現代化驗的結果來估計和比

較。宋代煤礦至今日仍然繼續在開採、有內容分析的，我找到了五處。

玆列表如下： 
 

表一：宋代所知產煤地區及同地現代煤所含硫的百分比 

地   區 含硫百分比 

相州（今河南鶴壁） 0.19-9.27% 

延州（今陝西延安） 1.5% 

會州（今甘肅靖遠） 0.24-0.56% 

徐州（今江蘇徐州）     3.25% 

許州（今河南禹縣） 0.24-2.77% 
資料來源：王煦曾等著，《中國煤田的形成與分佈》（北京：科 

學出版社，1992），129~134。51 
 
從表一可以看出，宋代北方的煤，其含硫量十分的大，很多都超過

可以容忍的限度（0.5%）。宋人大量用煤，但是卻不知道煤（特別是北

方的煤）拿來熔煉鑄鐵時，會破壞它的品質。正好宋代的鍛煉技術發展

到了新的高峰，很多工具都開始使用熟鐵，所以可以想像鑄鐵工匠漸漸

地減少，而也可以相信要改進或研究其品質低落的人也跟著減少。
52 

在繼續談用煤（石炭）冶鐵之前，應該附帶補充的是石炭煉鐵並不

一定完全是壞事。如果熔煉鐵砂之後再鍛打，使它成為熟鐵（「炒鐵」），

那麼這個鍛打的過程也有可能將硫一類的雜質打出去。如此一來，當然

可以製造出相對堅硬而且富有韌性的工具。中國人說百煉成鋼，指的就

是這種鍛造的過程。實際上，這就是中國人所說的熟鐵。這個過程早在

                                                 
51 河南省地質礦產廳地質礦產志編輯委員會，《河南省地質礦產志》，下冊（開封：中國
展望出版社，1992），記載鶴壁煤的含硫成分是 0.36-2.98%，禹縣是 0.58-2.37%。另外，
從漢代已經開採的宜洛煤田，其含硫量是 0.79-3.37%。 

52 華覺明，〈中國古代鋼鐵技術的特色及其形成〉，《中國冶鑄史論集》，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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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時已經出現。
53
但是宋代以後大量用煤來熔煉鐵，而由於大部

分的煤都含有大量的硫，鑄鐵的品質開始低落，於是宋朝以後，開始重

視並大量使用鍛造的技術來製造工具，因此改進鑄鐵的動機也就相對地

缺乏，以致在最重要的關頭，無法鑄造出可以安全使用的鑄鐵砲管。 
那麼宋元戰爭時有沒有用鐵的砲呢？如果我們指的「砲」是狹義的、

有砲管，而且能發射具爆炸力的「炸彈」的砲，那麼文獻和考古發掘都

還缺乏證據。
54
這樣的炮顯然是到了元朝政府已經在中國奠立、滅亡宋朝

之後才發展出來的。它的製造材料卻是青銅。總之，中國地區出現現代

定義的「砲」，是在蒙古人入統中國以後的元朝，也就是在十三世紀末

年、十四世紀初年，再早不會在征服宋朝之前（1278）。這樣的砲應該

是蒙古人發展出來的，應該注意的是它們大致上都是用銅鑄造。 
宋代大量用煤的結果，使得中國地區的鑄鐵品質大為低落。在製造

武器的歷程中，中國人竟然無法生產能承受火藥的爆炸力來發射炮彈的

鐵砲。因此在十三、四世紀之交（1300 年左右），砲開始出現時，它們

多是用銅鑄造。中國進入了鑄砲的「第二次銅器時代」。 

七、西方的第二次銅器時代 

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在其名著《武力的追逐》（The 
Pursuit of Power: Technology, 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D. 1000）

                                                 
53 酈道元，《水經注》，卷二引《釋氏西域記》：「屈茨（按：即龜玆）北二百里有山，
夜則火光，晝日但煙，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鐵，恆充三十六國用。」〔北魏〕酈道元

著，陳橋驛點校，《水經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4。按：《釋氏西域
記》，梁啟超以為東晉釋道安著，岑仲勉〈唐以前之西域及南蕃地理書〉附合之，見岑

仲勉，《中外史地考證》（香港：太平書局，1966），上冊，311~312。《釋氏西域記》
這個資料因此可以看作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用煤冶鐵的記載。 

54 使用「生鐵」來製造「炮彈」的文字材料就有。鍾少異引用趙與的《辛巳泣蘄錄》說
明宋元戰場上，已經大量使用鐵殼爆炸彈，「形如匏狀，而口小，用生鐵鑄成。」這是

用拋石機射到對方的礮彈。上面註 40引周應合，《景定建康志》所提到的「霹靂鐵砲（炮）
殼」，也應當是生鐵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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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提出了所謂「砲的第二次青銅器時代」的說法。
55
這個說法現在已經

廣為學界所接受。他說，西歐砲的發展史中，曾經經歷過一個瓶頸，就

是沒有適當的鐵可以造成好的砲管，因此必須回頭使用青銅來鑄砲。這

個情形大約發生在十四世紀中葉或晚期，當時的歐洲還普遍使用 wrought 
iron，缺乏鑄鐵的技術，或至少還沒有把握用鑄鐵鑄砲的技術。

56
最早用

鑄鐵來製造武器的，它的情形又正好與中國相似，就是拿它來做火藥彈

丸，至於用鑄鐵來鑄造砲膛，這就晚得多。 
歐洲武器專家喜歡使用大砲，包括發射石頭彈的 bombardment。早

期的砲管用「熟鐵」（嚴格言之，應稱為 wrought iron）來鍛造。方法是

把 wrought iron 鍛打成長條形，再箍起來，成一圓筒，然後把接縫處焊接

在一起（參看圖 3）。
57
這就成了砲筒。Wrought iron 是一種韌性好但硬

度不夠的鐵，用它來造砲，常常在熱量太大時就變形，不能再用。各國

只好徵募鑄鐘的工人用青銅來鑄整塊的砲管。由於鑄鐘技術已經發展得

相當完備，因此青銅砲雖然比較昂貴，卻遠比熟鐵砲為堅牢、耐用，而

被普遍採用。為了方便作戰，往往把整個工作坊搬到戰場附近，即地造

砲。這樣不僅可以隨時鑄造新砲，也可以鑄大型的砲，避免車師輜重、

長途搬運的麻煩。從此歐洲進入了 McNeill 所說的「第二次銅器時代」。 
到了一四五三年，在包圍君士坦丁堡時，歐洲人第一次學到了用鑄

鐵來鑄砲。顯然阿拉伯（土耳其）人已經知道如何善用鑄鐵的技術（參

看圖 6）。不管如何，歐洲的火器專家這才開始使用鑄鐵來鑄砲，結束了

歐洲短暫的「第二次銅器時代」。事實上，就是在歐洲人懂得鑄鐵砲之

後，很多人還是繼續使用青銅鑄造的砲。其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鑄鐵

的技術還未完善。 

                                                 
55 William H. McNeill, The Pursuit of Power, 81-88. 歐洲考古界（特別是英國及瑞典）另
有他們所說的「第二次銅器時代」。按：一般說銅器，都是指青銅器，本文不加分別。 

56 McNeill 說歐洲人懂得鑄鐵砲的技術是一四五三年包圍君士坦丁堡時，從土耳其人學來
的。按：這裡講的是鑄鐵砲。歐洲人知道使用鑄鐵的技術比這個還早。最早在一一五○

年，最晚在一三五○年時，北歐（主要是在瑞典）的鐵工場已經開始使用鑄鐵的技術。

李約瑟於此有詳細的討論。 
57 Wrought iron 的特色之一正是它容易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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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情形與中國在相當的程度上是一樣的，只是中國的鑄鐵技術

在宋代以後停滯不前，因此只好用青銅來鑄砲，而歐洲則是在引入鑄鐵

的技術時，無法及時改進其技術，因此也只得回頭使用青銅來鑄砲。 
中國的第二次銅器時代大約是從一三○○年（元初）開始。歐洲則

約在一三五○至一四○○年間開始。第二次青銅時代又各自如何結束的

呢？ 

八、第二次銅器時代的結束 

西方的第二次銅器時代相當的短，這是 McNeill 的說法。但是我們

可以認為它實際上持續得比較久，因為用鑄鐵鑄砲的技術並非一蹴可

幾，因此還是經常用青銅來鑄砲。即使明末人（十六、七世紀之交）所

見到的荷蘭炮艦，艦上的大砲也還多是銅砲。
58
可見第二次銅器時代其實

並不在懂得用鑄鐵、鑄砲之後馬上就結束，嚴格言之，第二次銅器時代

應當是在鑄鐵技術純熟以後才結束。
59 

英國是西方第一個從第二次銅器時代畢業的國家。英國的鑄鐵技術

領先其他國家，這是研究冶鐵技術史的人都知道的事，但是鑄鐵工業發

達的結果造成英國嚴重污染。如上所說，熔煉鐵砂，以取得「鑄鐵」，

用的是以木炭為上，而煤就相對不足取。英國的鐵作就是大量使用木炭，

由於砍伐木頭來燒製木炭，英國到了十七世紀的中葉，幾乎已經無樹可

                                                 
58 〔清〕沈有容輯，《閩海贈言》（臺北：方豪慎思堂，1956景印明末刊本），卷 2，22~29。
引自黃一農，〈歐洲沉船與明末傳華的西洋大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 75本第 3分（2004，臺北），573~634。請注意該文表一，「1620年左右，英國和荷
蘭兩東印度公司船上之火砲」（頁 602），我們可以看出英國不愧是當時鑄鐵技術最高
明的國家，因為它的炮艦配的都是鐵砲，而荷蘭的炮艦就仍然雜用銅、鐵砲。 

59 Bert. S. Hale, Weapons and Warfare in Renaissance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3-154指出十七世紀歐洲的砲每分鐘可發一至二發，但砲管常需
休息以冷卻，故每小時平均只可發射八發，每天通常不超過一百發。鐵砲在射擊約六百

發、銅砲約一千發後，就已不太堪用，可見銅砲在當時仍然勝於鐵砲。見黃一農，〈紅

夷大砲與皇太極創立的八旗漢軍〉，《歷史研究》2004年第 4期（北京），7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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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竟然必須從美洲、俄國或瑞典輸入鐵。這證明了英國人雖然已經大

量用煤，但是冶煉鐵時，還是需用木炭。 
去除煤的雜質的方法相當繁複，因此要到一七○四年，英國的

Abraham Derby of Coalbrookdale 的鐵作才第一次成功提煉焦炭。焦炭就

是 coke，成份幾乎是純碳，專門用來冶煉金屬。有了焦炭，這就大大地

改良鑄鐵的品質。其後一百多年，英國的鑄鐵技術領先全世界，直到十

九世紀發明各種新方法來冶煉鋼鐵以後，情形才又有了改變。因此，我

們可以認為一七○○年左右，歐洲砲的第二次銅器時代才告完全結束。 
煤既然在鑄鐵的歷史上扮演了這麼重要的角色，那麼中國人又是在

什麼時候知道應該去除煤裏頭的雜質的呢？他們又是在什麼時候警覺到

木炭熔煉鑄鐵勝過用煤的呢？ 
首先，陸游《老學庵筆記》有一段話：「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

而蜀又有竹炭⋯⋯。」
60
這段話的意義很大，因為他指的是各種熔煉鐵砂

時用的燃料。說各地因地制宜，所以北方用的多是煤，四川常用竹子，

而南方則多用木炭。由於北方的煤含硫甚多，所以可以想像宋代以後，

鑄鐵品質低落，主要是在北方發生。南方多用木炭，其鑄鐵的品質就應

該可以至少保持既有的水準。事實上，宋以後，中國好的鐵也的確多出

自南方。明代的李時珍（1518~1593）這麼說：「鐵皆取礦土炒成，秦、

晉、淮、楚、湖南、閩、廣諸山中皆產鐵。以廣鐵為良。」
61
這句話有點含

混，不知道是指已經熔煉的鐵，還是鐵礦。但是不管如何，顯然南方的

鐵品質相對比較好。方以智也說：「南方以閩鐵為上，廣鐵次之，楚鐵

止可作鉏。」
62
不管最好的鐵是出於閩或粵，兩者都在南方。如果這裡講

的是鑄鐵的話，這就更與南方比較多用木炭作燃料有關。可見南宋以後，

中國人依賴他們累積的歷史經驗（實驗），逐漸發現南方多用木炭作燃

料，造出來的鐵器比較好。當然，北方也有用木炭鑄鐵的，因此這是大

                                                 
60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 865（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1983），1/16a。 

61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點校本，1975），8：487。 
62 〔清〕方以智，《物理小識》（北京：北京圖書館，1998），7/5ab，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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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說法。 
南方鐵的品質比較好，到了明中葉以後，已經普遍為人所知，並引

起注意。趙士禎（約 1553~1611）在《神器譜或問》這麼說：「南方木炭，

鍛煉銃筒，不惟堅剛與北地大相懸絕，即色澤亦勝煤火成造之器。其故

為何？曰：此政〔應作正〕足印證神器必欲五行全備之言爾。炭，木火

也。北方用煤，是無木矣。稟受欠缺，安得與具足者較量高下！」趙士

禎講這話大約是萬曆二十七年（1599）。猜想這之前已經有人注意到這

個現象，因此就在他講這段話的同時，中國人也發明了「焦炭」。方以

智在《物理小識》這麼說：「煤則各處產之，臭者燒熔而避之成石，再

鑿，而入爐，曰礁。可五日不滅火，煎礦煮石，殊為省力。」
63
《物理小

識》正好寫成於該年。比英國人發明焦炭早了一○五年。由此可見，南

方鐵好，主要就是因為一直使用木炭熔煉鐵砂，並繼續出產鑄鐵。
64 

研究中國火砲歷史的人認為明代是火砲的鼎盛時代。
65
問題是明代的

火砲早期很多也仍是銅鑄的，所以從鐵砲的觀點看，不算有什麼成就。

等到開始努力發展火砲，已經不能不引用外來的技術，永樂時如此，
66
萬

曆以後更是如此。因此只能說明代的火砲只有量的增加，沒有在技術上

有真正的突破。這一點尤其在鐵砲上更是如此。 
明代時，冶鐵技術有了新的發展方向。簡單地說，就是把大量使用

生鐵和熟鐵合在一起來煉鋼的技術（這個技術在宋代時已經普遍，到了

明朝則成了主流）。但是嚴格言之，這個新技術對我們所關心的鑄鐵技

                                                 
63 方以智，《物理小識》，7/20a，155。 
64 例如廣東佛山就以鑄鐵有名，為明代四大鐵礦及冶鐵中心之一。參看黃啟臣，《十四∼
十七世紀中國鋼鐵生產史》（開封：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48~50。這裡應該交代一
點：如果南方的鐵由於多用木炭熔煉，那麼鑄鐵技術理應比北方為上，並持續較久，而

也應該發展出鐵炮。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我認為如果多仔細作考古發掘，或許會

發現元朝時代南方完整的鐵砲。但目前並沒有發現。應該注意的是現在也發現有元朝的

鐵砲，但是如上所說，都已經炸裂。 
65 劉旭就是採用這個觀點。參看氏著，《中國古代火砲史》。 
66 借用了越南的技術。關於這一點，容或有爭議，但是我認為李斌在〈永樂朝與安南的火
器技術交流〉（收入鍾少異編，《中國古代火藥火器史研究》，147~158）的討論，還是
比較有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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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沒有實際的關係。
67
因此我認為明代用鐵鑄砲的技術並沒有什麼進步。

以南方言之，鑄鐵技術的改良的確不絕如縷，尤其到了發明焦炭以後，

用鐵來鑄砲應該算是成熟了；然而，這時已經是西洋砲開始來到中國的

時候，究竟焦炭對中國鑄砲的技術扮演了什麼角色，已經無法斷定。無

論如何，到了公元一六○○年左右，中國鑄砲技術的第二次銅器時代應

該也就告終了。她沒有畢業，只是別人家來替她結束了。 

結論 

歷史研究的弔詭在我看來有兩點：第一是歷史事件的發展都相互影

響，互為因果，沒有一件事件是單一發展的。以中國的鑄鐵技術言之，

它的發展不斷地受到外在條件的影響。身在歷史洪流裏的人常常在事後

才知道為什麼歷史事件的發展顯得不合常理。鑄鐵使用煤以後，其品質

開始有了變化，但是當時的人萬萬想不到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甚至

於完全沒有覺察到它。就使用煤（石炭）這件事言之，宋代人的取捨完

全是合情合理的，因為煤提供了新的、更為有效的能源。然而，用煤來

熔煉鐵礦砂卻使得生鐵摻雜過多的硫，影響了它的品質。這是當時人絕

對想不到的，而正好中國冶鐵技術到了這個時候也開始轉型，大量地採

用熟鐵鍛造器具的技術，因此鑄鐵的重要性相對減弱。由於改用熟鐵，

鑄鐵品質低落這回事也就未受到重視。這樣看來，本來開始大量使用熟

鐵是一種進步的現象，卻在另一個歷史的環節裏，阻礙了鑄鐵所能夠發

揮的功能，阻擾了鑄鐵技術改進的潛力。 
結果是什麼呢？失去了改進的動力妨礙了什麼樣的進步呢？這就是

中國砲的發展。北宋大量用煤時，中國人也開始使用火藥。這兩段歷史

發展看來是不相干的，但其實不然，火藥發展的史詩，最可以讓人們興

奮的就是火砲的發明。它的歷史太吸引人了，遠比煙花的璀璨壯麗還可

                                                 
67 近年來已經出土有明初的鐵砲，請參看史珍寶，〈鎮江出土的明代火器〉，《文物》1986
年第 7期（北京），91~92。作者認為這些鐵砲品質不佳，因此明代中期以後就放棄不再
繼續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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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可泣。製造火砲，它所需要的知識水平當然大大超過製造煙花。理想

的砲筒應該是用鑄鐵來製造的，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文獻資料和考古發

掘卻都顯示宋、元人偏好選擇用青銅來鑄砲。為什麼會這樣呢？鑄鐵的

品質跟不上砲的需要也。用了煤以後，鑄鐵的品質下降了，無法承受火

藥的爆炸力，而當時的人並不知道它的原因。 
火藥出現於戰場大概是在五代初。就是公元九○○年左右。到了十

一世紀中葉（北宋慶曆年間），第一個火藥方子出現了。這時火藥的發

展和鐵或石炭還沒有什麼關聯，頂多只能說火藥一定要用木炭就是。但

是有了方子，人們就可以通過試驗，不斷地改良。到了宋、金交鋒的十

二世紀初年，火藥的爆炸力被領略了，於是出現火槍（包括用竹作的槍

筒）及各種裹有火藥作為延燒劑的炮彈，只是還沒有發明砲。鑄鐵開始

派上用場，裝火藥的炮彈殼一般就是用鑄鐵做的。火罐這種裝了火藥和

各種鐵片、陶片或石頭的武器，就是借用火藥的爆炸力（而不只是燃燒

力）來把硬碎片射向敵陣，打擊或灼傷敵人。 
火罐是一種雛形的炮／砲，但是因為還沒有（或說還不是）砲筒，

因此無法控制發射的方向。到了南宋晚年，火罐做得長一點，就像一支

砲了。同時，突火槍也出現，它也像是一支砲，只是用的材料是極不可

靠的竹子，這真是令人不可思議。但在爆炸力還不大的時候，巨竹作的

砲管也可以勉強派上用場。這時離現代人所說的砲確實很近了。然而，

鑄鐵的技術卻趕不上火砲的發展，事實上，用鑄鐵的人正在逐漸地減少。

什麼才是歷史進步的力量呢？火砲？還是鍛打鑄鐵成熟鐵？ 
歷史發展的轉折的確是多面性的，活在當下的人絕對想不到他們的

取捨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影響。元初蒙古人開始鑄砲時，由於鑄鐵已經不

是一種公認的好鐵，不夠堅硬，因此只得回頭使用青銅。這就開始了中

國鑄砲史的第二次銅器時代。「第二次銅器時代」這個說法來自西方，

因為西方的火砲史也經歷了這麼一個階段。有趣的是，在西方，當他們

正由 wrought iron 朝著鑄鐵的方向「進步」時，中國正從鑄鐵往熟鐵的方

向轉折前進。因此兩地的「第二次銅器時代」其實在技術發展史上有很

大的區別。然而，不管是在西方或在中國，誰也不知道他們所作的技術

上的決定有什麼意義。一定要等到後來才看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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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第二次銅器時代大約在一三○○年左右開始。比歐洲大約早

一百多年。就歐洲鑄鐵的技術言之，一七○四年發明焦炭是一個重要的

里程碑。但是在中國，焦炭的發明（1599）固然也是鑄鐵技術上的重要

階段，但是它的歷史意義顯然不如歐洲。中國人在這時已經普遍認為「熟

鐵」才是更好的鐵。所以明初（永樂年間）接受交阯的火砲技術時，並

不覺得有什麼不對。
68
換句話說，中國並沒有因為改進火砲技術的需要而

覺察到改進鑄鐵技術的重要性。焦炭的發明並未真正結束中國火砲的「第

二次銅器時代」，中國的火砲還是沒有「進步」。西方的火砲這時已經

就要到中國了，西方最早來華的船艦，上面配的砲還很多是銅鑄的。但

是中國人注意到他們的「船堅砲利」時，沒有人注意到西方人已經開始

朝用鑄鐵造砲的方向邁進了。中國人只注意到當時的鐵砲還不如銅砲，

可是西方人已經寧願捨銅砲而專用鐵砲了。
69
這就是比較歷史的弔詭，也

是我所要說的第二點。 
比較歷史的中心理論就在於不強調歷史發展的一致性，也不強要把

歷史的複雜面貌分割，拿不同文明的相似歷史事件或單位來做生硬的比

擬。重要的是如何透過大約同時的發展來看看各文明如何看待自己的歷

史發展的動力，看自己所重視的是犀利的武器或方便的日常工具。這種

價值上無法「矛盾統一」的對立，往往導致歷史發展方向的不合理性。

重視改良武器的文明，當然會朝發展武器所需要的技術和動力去努力，

而重視日用工具的有效性的文明，當然會忽視對武器發展有用的技術。 
有的文明本身比較開放或多元，它的歷史是朝多面並進的方向發

展，這就是它能在各樣的需要同時來到時，有足夠的儲備人才和技術來

應付各方面的挑戰。比較中西兩方的「第二次銅器時代」，我們可以認

                                                 
68 現在許多學者認為中國並沒有真的從安南學製造火砲的技術，這是缺乏歷史異時代意識
的看法。參註 66。 

69 McNeill在談到這一點時，慨嘆說人類選擇一種技術，不是完全可以了解它的動機的。他
們的選擇更往往不是理性的。人類有時寧願使用比較沒有效力的武器，而捨棄現有的比

較具威力的工具。當然，西方發展鑄鐵技術來鑄更好的砲，這或許有經濟上的理由，但

是，鐵砲完全取代銅砲，歷時一、兩百年，這過程也不是能完全用經濟的理由來解釋的。

William H. McNeill, The Pursuit of Power,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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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國人就在這一點上面輸給了西方。歷史的弔詭或許到頭來真就是一

種 paradox：似非而是的、看似非理性的真理。 
（2005年 4月 1日清晨初稿，8月 15日修訂，11月 13日定稿） 

 
 

*本文承多位學者提供意見，十分感謝。其中包括國立清華大學（新
竹）的黃一農教授、礦冶史先輩華覺明教授、中國科技大學的張

柏春教授以及兩位審查人。另外，已故礦冶史權威 R. F. Tylecote
亦曾提供寶貴意見，謹此紀念其鼓勵。 

 
 
 

（責任編輯：楊俊峰 胡雲薇 校對：劉益維 陳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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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五代「降魔變文」絹畫：持噴火器的魔怪 
   （原畫藏於法國巴黎 Musée Guimet） 

圖 2 Walter de Milamte, De Nobilitatibus, sapientiis et prudentiisregum
抄本上所描繪歐洲用火藥點燃「炮」來射箭的最早的圖。 

（該抄本現存英國牛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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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Pumhardt：1400~1450 年間，歐洲用 wrought-iron 造的 bombard。 
（現存維也納的 Heeregeschichtliches Museum） 

 
 
  
 
 

圖 4 傳為元代鑄的銅砲（手銃）。可能是假造，但假造這樣的砲做什麼，

我很難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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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元朝「至順三年」銅火銃 
（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圖 6 1453 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軍隊攻下時，土軍所用的鐵砲。 

（現藏於義大利都林槍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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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Bronze Age in China: 
Why Were the Earliest Chinese Cannons  

Made of Bronze? 

Lee, Thomas Hong-chi* 

Abstract 

In his brilliant study, The Pursuit of Power, William McNeill suggest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annons in the West went through a stage of “Second Bronze 
Age”, approximately 1453~1543, because wrought iron, the mainstay of Western 
iron technology, was not fit for manufacturing cannons. Without cast iron 
technology, which was first applied to the casting of cannons around 1450, the 
West had to resort to using bronze. 

Interestingly, early specimens of Chinese cannons that date back to the turn 
of the 14th century were also made of bronze. Iron cannons did not make their 
debut in China until slightly later. If the Chinese iron technology had been 
characterized by cast iron technology, then it would be quite strange that they did 
not apply it to the fashioning of cannons, which were to appear towards the end 
of the Southern Song (1127~1278) after the first formula of gunpowder was 
recorded in around 1040. The manipulation of gunpowder explosion necessitated 
the use of hard metal and especially delivery barrels. Cast iron would ideally 
serve this purpose. 

However, it seems that the Song iron technology could not meet the needs 
too. This is most likely a consequence of the use of coal (shitan), instead of 
charcoal, to smelt iron ore that became popular in the Northern Song times 
(960~1126). The coal from Northern China contained high percentages of sulfur. 
Cast iron that contains more than 0.5% of sulfur will lose its hardness. Without 
the skill to extract sulfur and other impurities from coal, the Chinese artisans 
were not able to cast cannon barrels hard-enough to withstand the explosive 
power of gunpowder in use. 

                                                 
*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Director, Asian Studies Program, The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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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Song through the Ming (1368~1661), the Chinese increasingly 
used the so-called “shutie”, a kind of iron similar to Western wrought iron. Like 
wrought iron, however, shutie is not fit for manufacturing cannons. The invention 
of coke in 1704 was the decisive moment when, one can say, the European 
“Second Bronze Age” in cannon-making came to its full cycle. The Chinese, 
indeed, had by 1599 developed the skill to make coke, but for various reasons 
they never seemed to have been able to produce good-quality cast iron cannons. 
The second Chinese Bronze Age thus ended in a way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Europe. It never actually ended until the Europeans introduced their 
iron cannons technique to China. 

These comparative experiences of cannon-making and cast-iron technology 
show that civilizations do not have to take the same route of development. 
Chinese artisans had been more fascinated with how to improve iron implements 
for daily use, and were satisfied without having to better the quality of cast iron 
essential for making cannons. On the other hand, Europeans seemed to have more 
systematically wanted to manufacture weapons that represented power, 
notwithstanding economic irrationality. This last point echoes McNeill’s putative 
remark on Europeans’ “unintelligible behavior”. However, it was the Chinese 
“rationality” that led to its failure to comprehend the military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Keywords: cast iron, bombardment, the Second Bronze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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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錡順昌之捷及其影響 

王 德 毅
* 

提 要 

宋高宗渡江之初，內有盜賊之亂，外有金兵之入侵，極為艱困。幸賴名

相李綱、趙鼎等修內政、收人心，名將韓世忠、劉光世、岳飛等抗外侮、

嚴守備，得以轉危為安。紹興八年（1138），宋金第一次約和，金朝主

戰派兀朮反對，於紹興十年夏再度發兵侵宋，圍攻順昌。宋方守將劉錡

（1098~1162）採堅壁清野之策，奮勇抗敵，時方盛暑，金兵不能忍受酷

熱，戰力銳減，而宋軍則置之死地而後生，卒獲空前的勝利。此戰後，

宋軍士氣大振，對抗金致勝之信心大增；同年，岳飛北伐，亦有郾城之

捷，金朝深知無力消滅南宋，終於十二年與宋締結和約。南宋能偏安江

南一百五十年，諸將轉戰之功實不可抹滅。 

 
 
 
 
 
 
 

關鍵詞：宋金和戰 順昌之捷 名將劉錡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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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劉錡生平 

二、順昌戰役記實 

三、順昌之役致勝原因與影響 

結語 

前言 

宋朝的建國，是接續唐代的大戰亂及五代十國的大分裂之後，先天

的條件是有極大缺陷的，南征北戰了二十年（960~979），僅完成了小一

統，北方的廣大領土仍為遼朝據有，西北銀夏等州的要地，長期在拓跋

氏的控制之下，兩大門戶全都洞開，外患就難以幸免了。北宋君臣為了

保境安民，真宗先與北方的遼朝以戰迫和，締結互不侵犯之盟約，不過

每年要支付歲幣銀絹三十萬兩疋給遼以保和平。自仁宗慶曆四年（1044）
以後，該歲幣又各增十萬，宋廷仍以和為上策，因為戰爭之費用是無法

估算的。至於對付西方的割據勢力，初用安撫之策，賜以國姓，封以王

爵，許以鎮守其先世所領之土地。但其實叛服不常，至趙元昊竟然建號

稱帝，對宋發動侵略戰爭，宋一方面派遣重臣嚴守西邊，堅壁清野，以

坐困之，一方面聯合遼朝共同制裁，使西夏陷於兩面作戰，夏主不得已，

遣使願向宋朝上表稱臣求和，宋廷自然允從，加封元昊為西夏王，歲賜

銀絹茶二十五萬五千。宋所得的只是面子，夏所得的都是裏子。自此兩

邊無事，長達二十多年。但和平安定久了，也易生安逸保守心態，而外

患事實上也是始終存在的，勢必須嚴加面對。以是，神宗志在復仇雪恥，

完成祖宗未竟之業，乃立志用王安石變法，以求富國強兵，威鎮二邊。

但在元豐四年（1081）七月，派兵遣將，五路出師，征討西夏，次年九

月不幸失敗，神宗因為希望落空而悲痛，導致聖躬違和，終致英年崩殂。

降及哲宗，前期起用舊黨，以保境安民為主，後期雖重用新黨，也沒有

對外用兵，甚至在徽宗政和六年（1116）以前，宋遼間也沒有發生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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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遼朝道宗後期便已朝政日非，國勢衰微，天祚帝繼立，益形不振，

已不再是宋朝的強敵，本來是可以相安無事的。但性好逸樂又毫無遠慮

的徽宗，卻寵信蔡京、王黼、童貫等，適逢女真族崛起於混同江，其酋

長阿骨打率領族人反叛遼朝，建立國號，成為遼朝心腹大患。童貫聞知

其情，遂上平燕策，建議聯合女真夾攻遼朝，欲「倚以收復燕山」，真

是自不量力，對強大的遠鄰──女真是完全不了解的，徽宗不審慎議定

國是，卻完全聽從童貫的獻策，其結果是招來「靖康之難」，北宋遂告

滅亡了！ 
徽欽二帝蒙塵，北狩不返，宋室廷臣於靖康二年（1127）五月一日，

共同迎立徽宗第九子康王構即位於南京（應天府），是為高宗，高宗亦

無遠略，只聽信其先前大元帥府舊僚──黃潛善、汪伯彥二人主張，雖

起用主戰最力的李綱為相，但並不重用，不到三個月就罷免了。當時東

京留守宗澤力請高宗還京，以號召中原仁人志士起來抗金，迎回二聖，

高宗亦不聽。其原因皆因高宗寵信奸臣汪、黃。據《宋史全文續資治通

鑑》載： 

〔建炎元年〕五月甲午，資政殿學士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趣赴闕。先是，黃潛善、汪伯彥自謂有攀附之勞，虛相位以自擬。

上恐其不厭人望，乃外用綱。二人不平，由此與綱忤。
1 

又，王柏撰〈宗忠簡公傳〉云： 

又疏云：「回鑾汴京，是人心之所欲；妄議行幸，是人心之所惡。

京師乃祖宗二百年基業，今陛下一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

每疏奏，上以付中書，黃潛善、汪伯彥皆笑，以為狂。
2 

汪、黃先前攀龍附鳳，為的是奪取個人的最高權位，無視國計民生，首

先主張行幸東南，還以乳母護赤子之言感動高宗，其言稱：「上皇二十

五子，今所存只有聖躬，不可不自愛重。」所以高宗即下詔：「京師未

                                                 
1 不著編人，《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影印元刻本），卷 16，

969。 
2 〔宋〕王柏，《魯齋王文憲公文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 續金華叢書本），卷

14，〈宗忠簡公傳〉，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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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往，當行幸東南。」
3
是年九月，聞得金兵入侵淮南，高宗又渡江至鎮

江，從此遠去東京，輾轉行幸，最後選定杭州為行都，史稱南宋。 
高宗在渡江之初，就發生苗傅、劉正彥的叛變，逼迫高宗退位，局

面非常尷尬。這次政變雖然很快平定，確也使高宗警覺到武將難制。但

當時外有金兵的不斷入寇，內有各地接連突發的變亂，國家仍需要擁有

強大武力，慎選將帥，使之內平群盜，外抗強敵，以穩固半壁江山。自

建炎二年至紹興十一年（1128~1141），如沒有韓世忠、張俊、岳飛、劉

錡等名將轉戰江淮荊湘各地，給金兵以致命的打擊，高宗的政權早就被

消滅了。在眾多戰役中，劉錡抗金於順昌，大獲全勝，極為重要，值得

詳加探究。此一戰役的主角，在宋方為劉錡，在金方是兀朮，宋勝而金

敗，南宋寧宗時史官章穎撰《宋南渡十將傳》十卷，劉錡列為第一，亦

可見劉錡順昌之捷的重要性了。 

一、劉錡生平 

《宋史》所稱的南宋初年四大將為張（俊）、韓（世忠）、劉（光

世）、岳（飛），內中不包括劉錡。而章穎的《宋南渡十將傳》，卻沒

有劉光世。光世較錡年長九歲，為高宗大元帥時的舊部，即位以後，受

命平定各地叛兵，故在諸將中最先進，但蹟考其一生，並無顯赫的戰功，

竟能得拜節度使，封國公。在孝宗乾道二年（1166）所選定中興十三處

戰功中，無一處及光世，反不如劉錡有兩處，故錡當名將而無愧。 
劉錡，字信叔，秦州成紀人，為瀘川軍節度使仲武的第九子。生於

哲宗元符元年（1098），為將家子，大觀間，便以父蔭補三班借職。政

和六年（1116），差充秦鳳路經略司書寫機宜文字。宣和二年（1120），

改調熙河路，同前職。不久，調官京師，授閤門祇候，未幾，差潼川路

廉訪使者。欽宗受禪，轉成忠郎。靖康元年（1126）七月，召對延和殿，

                                                 
3 〔宋〕劉時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0影印學津討原本），
卷 1引《中興大事記》。另參見〔元〕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78影印中
華書局點校本），卷 24，〈高宗紀〉一，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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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奏廉訪職事，奏對詳明，議論可採，特授閤門宣贊舍人。高宗建炎元

年（1127）差知岷州，為隴右都護，二年，知西寧州，兼沿邊安撫。夏

人與女真聯兵入侵，錡分遣將兵迎擊，大敗之，自此夏人不敢再犯邊。

三年九月，張浚以樞密使宣撫川陜，奏上錡打敗西夏的戰功，特授錡右

武大夫，陞熙河路兵馬都監，兼知西寧川。四年，宣撫司便宜陞黜，特

授錡開州團練使，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兼知渭州。張浚召會關陜五路之師，

總四十萬，馬七萬匹，以抗拒兀朮、粘罕入侵之大軍，九月，會戰於耀

州之富平，浚好大言，無將略，最初以為宋軍眾、金兵寡，有戰勝信心，

錡即先率士卒與金兵戰，頗有斬獲，但因環慶路經略使趙哲的部隊未戰

先退，遂大敗，宋軍損失慘重，錢帛糧草多陷沒，浚乃令諸軍各還本道。

事後檢討失敗的責任，竟然完全歸罪於趙哲，浚乃殺哲以卸責，因而引

起哲的部將慕容洧的叛變。浚命錡率兵前往環慶討伐叛兵，而自己所守

的渭州，卻遭金兵攻陷了，因而遭罷，貶知綿州。關陝之地全部淪喪，

幸而次年十月，吳玠大敗金兵於和尚原，始將局面穩定下來。
4 

紹興二年（1132），宋軍自關陜退保全蜀，錡被差任統制成都府路

弓兵。三年，調任成都府路兵馬鈐轄兼節制利州路文、龍州。宣撫司以

大敵當前，為鼓舞士氣，特復錡之原官，差充宣撫司統制，兼沿邊安撫

使司參議官。四年三月，兀朮大舉兵入侵西蜀，攻仙人關，吳玠迎戰，

分邀各州派兵前來救援，最後只有錡一人率兵往救。八月，高宗所遣使

者自蜀還行在，奏知此事，適巧張浚亦特薦之，高宗即降御筆召錡來行

在。惟當時川陜宣撫使王似等屢次上言：「錡守邊，不可遣。」朝廷從

                                                 
4 以上所述劉錡的生平，皆據〔宋〕章穎，《宋南渡十將傳》（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9叢書集成續編本），卷 1，〈劉錡傳〉；〔宋〕李幼武，《四朝名臣言行別錄》（臺
北：文海出版社，1967 影印《宋名臣言行錄五集本》），卷 10，〈劉錡傳〉；脫脫，
《宋史》，卷 366，〈本傳〉。另外，張蔭麟，〈順昌戰勝破賊錄疏證〉，收入氏著，
《張蔭麟先生文集》下冊（臺北：九思出版社，1977），末附「述順昌戰前之劉錡」可
參考。尚有徐規、王雲裳合編，〈劉錡事跡編年〉，載《岳飛研究》第三輯（北京：中

華書局，1992），於史事之繫年有所考證。後所述錡之生平行事，如未特別分注者，皆
本上述各史籍及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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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5
到了五年二月，川陜宣撫副使盧法原上言：「已選銳兵五千，令右

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統押，俟知駐蹕之地，倍道前去。」得詔：「疾

速赴行在。」不需統押銳兵。可見高宗念錡甚切，希望越快回朝越好。

至七月，錡始到岳州，拜見荊湖宣撫使張浚，浚即留錡權知岳州，並上

奏請朝廷正式任命。不過高宗還是下詔趨赴行在。及抵達行在後，即除

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帶御器械。六年二月，又令兼提舉宿衛親兵，

益見親信。至十月，又被擢任浙西淮東沿海制置副使。七年正月，高宗

駐蹕平江府，宰相張浚薦錡有文武才略，帝即召錡為權主管侍衛馬軍司

並殿前步軍司公事。不久，並以王彥所擁有的八字軍隸屬之，於是錡始

能成軍。
6
至秋，帝命錡知廬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兼本路制置

使。八年七月，差充樞密都統制，以所部兵移屯於鎮江府。九年正月，

除果州團練使、神龍〔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時宋金已約和，高宗以收復河南地大赦。十年春，錡以濟州防禦使，仍

舊軍職，差充東京副留守，兼節制軍馬，率八字軍前往。這時金朝內部

發生政變，主戰派兀朮誅除了主和派撻懶，推翻原先議定的和約，更發

動大規模的攻宋戰爭，乃有是年夏六月的宋金順昌戰役。其詳即於下文

述之。錡以立戰勝兀朮之大功，拜鼎州觀察使，尋除樞密院副都承旨，

更遷武泰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兼沿淮制置使，又除淮北宣撫

判官，責任更為加重。然自十年閏六月至十一年季冬的一年半間，宋金

間之戰爭始終未斷。在此期間，錡先知順昌府，本欲乘勝進兵以搗其虛，

卻被堅主和議的秦檜阻擾，調錡知太平州，由保淮退為守江。但金兵的

入侵，並未休止，兀朮先於正月攻陷壽春府，又陷濠州。二月，金兵陷

廬州，又犯和州，已侵到江北了，形勢危急。錡初曾自太平州率兵往救，

                                                 
5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以下簡稱《繫年要
錄》），卷 76。 

6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甲集，卷 18，503~504，
〈三衙廢復〉條云：「〔紹興〕七年夏，復合馬司餘軍及八字軍為六軍十二將，命劉信

叔主之〔四月丙申〕。」所謂八字軍，據同書頁 505~506，〈八字軍〉條所載，乃王彥
在建炎初年聚兵太行山，每人臉上刺「誓殺金賊、不負趙王」八字，因以為號，此乃一

忠勇之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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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路遠已難及，最後只能保守住和州。進而在無為軍之拓皋鎮大敗兀朮，

金兵退走，錡亦奉詔自采石磯渡江歸太平州。但是堅主和議的秦檜極厭

惡岳飛和劉錡，先罷免了岳飛的兵權，繼而將錡調任知荊南府，充湖北

安撫使，亦罷除兵權。錡在任期間，頗留心吏事，四方賢士多來歸之，

至十七年始罷知，奉祠家居，絕口不及時事，蓋畏懼秦檜加罪之故。檜

死之後，高宗始起用錡知潭州，兩年後，再知荊南府，頗留心軍政，招

募效用軍三千人，以備防禦。又收編嶺南之摧鋒軍及鄂州騎司之兵，合

萬餘人，後頗得其用。三十一年冬十月，金海陵帝親統六十萬大軍分三

路攻宋，時錡已調任鎮江都統制，為江淮、浙西制置使，統御前諸軍屯

駐揚州。金兵渡淮來攻揚州，錡退屯瓜洲以誘之，金萬戶高景山來攻，

戰於皂角林，宋軍大捷。阻止了金兵渡江之計。即使在十一月海陵帝親

督大軍來揚州欲自瓜洲渡江，亦未得逞。然此時錡染重病，又深憂軍國

安危，至不能起，於三十二年閏二月病逝，享年六十五。錡半生戎馬，

晚年雖未能建大功業，然順昌破強敵之捷亦足以不朽了！ 

二、順昌戰役記實 

金熙宗天眷三年（紹興十年，1140）春，金已將河南地歸還宋，宋

君臣以收復三京自誇，高宗命孟庾為東京留守，劉錡為副留守；路允迪

為南京留守，李顯忠為之副。不料好景不長，三個月後，金都元帥兀朮

總督大軍分四路攻宋。據《金史》載： 

宗弼〔兀朮〕察撻懶與宋人交通賂遺，遂以河南、陜西與宋。奏請

誅撻懶，復舊疆。⋯⋯會置行臺於燕京，詔宗弼為太保，領行臺尚

書省都元帥如故。往燕京誅撻懶，撻懶自燕京南走，將亡入於宋，

追至祁州，殺之。詔諸州郡軍旅之事，決於帥府。⋯⋯宗弼兼總其

事，遂議南伐。⋯⋯宗弼遣孔彥舟下汴、鄭兩州，王伯龍取陳州，

李成取洛陽，自率眾取亳州及順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
7 

                                                 
7 〔元〕脫脫，《金史》（臺北：鼎文書局，1975 影印中華書局點校本），卷 77，〈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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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金朝皇室的政治鬥爭，最後主戰派勝利。在《金史．撻懶傳》中，

堅稱其私通宋國，有謀反之意圖，難道撻懶能依靠南宋以奪取皇位嗎？

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其中更稱揚兀朮「伐宋渡淮，宋康王乞和，

遂稱臣，畫淮為界」之大功，而在攻打順昌時遭到迎頭痛擊一事，卻一

字不提，其隱諱不實亦可知了。
8
甚至遍翻《金史》亦未見劉錡姓名，故

當參用宋人記載，以考其實。 
劉錡在紹興十年二月出任東京副留守時，所帶的八字軍僅有一萬八

千人，又補充三千殿前司兵士，於三月十八日自臨安出發，行程二千二

百多里，時尚未知金朝出兵侵犯河南之事。五月十一日，兀朮攻陷東京，

留守孟庾投降。十二日，陷拱州，繼之又下淮寧府及南京，河南各州縣

相繼淪沒。這時劉錡人馬尚未抵達順昌，知順昌府陳規獲得邊報，知金

人已敗盟入寇，特上報朝廷。十五日，又得報金已陷陳州，距順昌僅三

百里，人心惶恐。錡抵順昌後，與知府陳規及諸將共議去留，或有言：

「去則遇虜邀我歸路，其必敗矣！莫若先守城，徐為之計。」亦有多人

言：「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為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轉

而問陳規：「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說：「有米數萬斛。」錡

說：「可矣！」乃下定決心為堅守之計，於是人心稍安。
9
錡乃積極嚴守

備以應戰，其要是： 

規亦力留錡共守。錡又見劉豫時所蓄毒藥猶在，足以害敵。壬辰〔五

月十九日〕，乃召諸將計事。⋯⋯錡曰：「錡本赴官留司，今東京

既陷，幸全軍至此，有城池可守，機不可失，當同心力以死報國家。」

                                                                                                                        
弼傳〉，1754。 

8 此點可參考〔清〕趙翼，《廿二史劄記》（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卷 27，〈宋金
用兵須參觀二史〉，謂《金紀》但書天眷三年五月河南平。〈宗弼傳〉亦不書戰敗之事。 

9 前所述參考〔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另參臺北：
大化書局，1979。以下簡稱《會編》），卷 200；李心傳，《繫年要錄》，卷 135；脫
脫，《宋史》，卷 29，〈高宗紀〉六，543~544，及卷 366，〈劉錡傳〉，1400~1404。
各書所載金兵入東京時間微有不同，今姑從《會編》。至於劉錡所統之部隊，《宋史》

本傳稱「所部八字軍纔三萬七千人」，但《繫年要錄》稱「吾軍有萬八千人」，未知孰

是。宋之捷號稱以寡擊眾，應不會有三萬七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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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議始定，即鑿舟沉之，示無去意。與屬官等登城區處，城外有居

民數千家，恐為賊巢，悉焚之。分命諸統制官許青守東門、賀輝守

西門、鍾彥守南門、杜杞守北門，且明斥堠及募土人作鄉導間探。

於是人皆奮，曰：「早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立功。」錡

親於城上督工設戰具，修壁壘。時守備全缺，錡取偽齊所作蚩尤車，

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家屋扉以代比籬笆，凡六日粗畢，而虜人游

騎已渡河至城外矣！
10 

劉錡抱破釜沉舟的決心，採堅壁清野的戰略，以迎戰強大的金兵，這是

極正確的。適於此時高宗亦下詔令諸路大帥竭力抗敵。有云： 

昨者金許歸河南諸路及還梓宮母兄，朕念為人子弟，當伸孝悌之誠；

為民父母，當興拯救之恩。是以不憚屈己，連遣信使，奉表稱臣，

禮意備厚。⋯⋯不意設為詭計，方接使人，便復興兵。今河南百姓

休息未久，又遭侵擾，  然痛傷，何以為懷！仰諸路大帥各竭忠
力，以圖國家大計，以慰邇遐不忘本朝之心，以副朕委任之意。

11 

此詔是告諭諸路大將務必努力殺敵，意在主戰。又有詔激勵中原忠義之

士，乘時建功立業，能殺戮或生擒首惡者，或取一州一縣來歸者，皆隨

功之大小給以重賞。此對前方將士而言，激勵很大。至五月二十五日，

金兵游騎已在順昌城郊區出沒，錡則日夕巡視城上，親自督戰，先遣千

餘人深夜出城偷襲，戰至天明，頗有斬獲。自此後，金騎兵自三方面會

集，約有三萬多人。宋軍所恃的新武器為神臂弓及強弩，可以遠射，命

中率極高，宋將自城上或垣門連環發射，金兵將頗多傷亡，稍稍引去。

自二十九日至三十日相峙兩天，金兵游騎不敢逼近。六月初一日，兀朮

親率援兵前來督戰，志在必得。初二日，金兵移至城東二十里之李村紮

營，因民舍早已被焚，故其夜宿氈帳中，天熱，時有雷雨，對金兵而言，

                                                 
10 〔宋〕李壁，《中興十三處戰功錄》（臺北：廣文書局，1968影印藕香零拾本），〈劉
錡順昌府〉。李心傳，《繫年要錄》，卷 135所記同。徐夢莘，《會編》，卷 201引楊
汝翼《順昌戰勝破賊錄》，作「許清守東門」，又有右軍統制焦文通與游奕統制鍾彥分

守南門。 
11 徐夢莘，《會編》，卷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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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不利於久戰。劉錡深知敵情，亦防範宋陣營中步調不一，或散佈謠言，

擾亂軍心，故其行事非常謹慎。〈劉武穆公言行錄〉載： 

時公見陳蔡以西皆望風投拜，又有王山者，舊為兀朮所用，嘗知順

昌，至是復來城下，兀朮欲再令守順昌。公慮有茍全性命者賣己於

外，故順昌官吏軍民皆不許登城，用己所部兵守之。時虜眾圍城四

日，乃移寨於城東號李村，距城二十里。公遣驍將閭充以銳卒五百，

募土人前導，夜劫其寨。是夕，天欲雨，電光所燭，見辮髮者殲之

甚眾。
12 

王山在偽齊時知順昌，繼而降金，為兀朮心腹，城中官吏軍民皆其舊屬，

怕他看到舊識必會進行心理戰，大為不利，錡特約定不可任便出入，並

置令牌，驗明身份。
13
皆用自己所帶來之部隊登城應戰，令彼無機可乘，

而夜襲亦有嚇阻作用，可見錡用兵如神，指揮若定。金兵眾多，且遠來，

相持日久，糧食必不足，故兀朮來援後，亟欲速戰速決。在宋方面，正

可以逸待勞，但錡必先堅定全軍一致戰鬥意志，齊心對外。錡與諸將的

一段談話非常悲壯，聞者動容。〈言行錄〉載： 

公聞兀朮至近境，乃登城會諸將於東門，問策將安出？或謂今已屢

捷，宜乘此勢具舟全師而歸。公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為緩

急之用，況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多寡不侔，然有進無退。兼賊

營近在三十里，而四太子〔兀朮〕又來援，吾軍一動，被虜追及，

老小先亂，必至狼狽，不惟前功俱廢，致虜遂侵兩淮，震驚江浙，

則平生報國之志，反為誤國之罪。不如背城一戰，於死中求生也。」

眾以為然，皆欲效命。
14 

在《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一所引之《破賊錄》中，尚有「願諸公堅忠

孝，誓與此城俱存，勿與此賊共生，此言不食，天實臨之」之言，其心

                                                 
12 李幼武，《四朝名臣言行別錄》，卷 10。 
13 章穎，《宋南渡十將傳》云：「前順昌守王山降虜，在虜兵中，錡故不敢用順昌官吏守
城。乃置令牌，遇出戰，非帶號甲不使登城。居民大豪皆不使與軍事。」這正是保密防

諜的工作。 
14 李幼武，《四朝名臣言行別錄》，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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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至為堅決。錡最後發下豪語：「請為諸君五日內殺回兀朮。」眾皆以

為然，於是人人激勵，上下同心，皆有剿平敵寇之志。
15
此為六月初五

日之事，到了初七日，兀朮大軍已至，營寨連數里，人馬蔽野，駱駝牛

馬紛雜其間，開始作戰爭的準備。兀朮責問諸將先前用兵之失，欲追究

責任，諸將說：「今日南兵非昔日比，國王臨城自可體驗。」兀朮巡視後，

看到順昌城簡陋，還大言道：「彼可以靴尖踢倒耳！」實在有些狂妄自

大，也可能一向瞧不起宋兵，但驕兵必敗，這或許是兀朮失敗的根源。 
自六月九日至十一日，為宋金順昌戰役的重要時刻，錡於事前也做

了些運籌，示以弱不示以強，還故意遣耿信以書與兀朮約戰，以言語激

之，使兀朮更加驕傲。兀朮竟然對部將說：「攻下此城，子女玉帛聽其

自取。但成年男子一個不留。」還大聲向宋軍喊話：「你們只有一個日

頭活哩！」所以兀朮在六月九日早晨便發動攻擊，欲一戰而取之。據《宋

史全文》載： 

壬子〔九日〕，金都元帥宗弼攻順昌府。⋯⋯虜併兵攻城，凡十餘

萬，府城惟東西兩門受敵。錡所部不滿二萬，而可出戰者僅五千。

賊先攻東門，錡出兵應之，賊敗退。兀朮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為援，

皆帶重甲，五人為伍，貫韋索，號鐵浮屠，每進一步，即用拒馬子

遮其後，示無反顧。復以鐵騎馬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真充之。

前此攻所難下之城，並用此輩，故又名長勝軍。時虜諸酋各居一部，

眾欲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尚不可當也。法當先

擊兀朮，兀朮一動，則餘軍無能為矣！」⋯⋯時方劇暑，我居逸而

彼暴露，早涼則不與戰，逮未申時〔下午一時至五時〕，彼力疲而

氣索，錡忽遣數百人出西門，虜方來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

令勿喊，但以短兵極力與戰。統制官趙樽、韓直皆被數矢，戰不肯

已，錡遣屬扶歸。士殊死鬥，入虜陣中，斫以刃斧，至有奮手捽之

與俱墜於濠者。虜大敗，殺其眾五千，橫屍盈野。兀朮乃移寨於城

西，掘塹以自衛，欲為坐困官軍之計。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

                                                 
15 徐夢莘，《會編》，卷 202，〈汪若海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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錡遣兵劫之，上下皆不寧處。
16 

拐子馬全由女真人組成，行動一致，可見兀朮並不信任漢人士卒。而酷

熱的天氣，是女真官兵不易適應的。當日天氣的突然改變，下午先吹狂

風，塵土翳天，晚上又下大雨，金營水深過膝，使金兵的戰鬥力為之大

減，所以吃了敗仗。
17
根據朱熹得自張棟的轉告，戰爭是極慘烈的。《朱

子語類》中有如下之記載： 

順昌之戰時，金人十上萬人圍了城，城中兵甚不多，劉使人下書約

戰日，虜人笑。是日早，虜騎迫城下而陣，連山鐵陣甚密不動。劉

先以鐵甲一聯曬庭中，一邊以肉飯犒師，時使人摸鐵甲，未大熱，

又且候。候甲熱甚，遂開城門，以所犒一隊持斧出，令只掀起虜騎，

斫斷馬腳，人馬都全裝，一騎倒，又粘倒數騎，虜人全無下手處。

此隊歸，以五苓大順散與服之，令歇。又以所犒第二隊出，如前。

虜覺得勢敗，遂遁去。後人問曬甲之事如何？曰：「甲熱則虜人在

日中皆熱悶矣！此則在涼處歇方出。」時當暑月也。 
虜人大至，劉錡先遣人約他某日戰，虜人謂其敢與我約戰？大

怒。⋯⋯時正暑月，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為五隊，先備暑藥，飯食酒

肉存在。⋯⋯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虜遂大敗。緣虜人眾多，

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掀其馬

甲，以斷其足，一騎纔倒，即壓數騎，殺死甚眾。況當虜眾正熱，

甲盾如火，流汗喘息煩悶，而吾軍迭出，飽銳清涼，而傷困者，即

扶歸就藥調護，遂以至寡敵至眾。
18 

此役宋軍大獲全勝，劉錡也發揮了軍事天才，其設想的周到，運籌的細

密，雖漢之韓信亦不過如是。兩天後，兀朮退師到陳州，再退至開封，

                                                 
16 不著編人，《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 20；又李心傳，《繫年要錄》，卷 136所記全
同，只是改易一些字，如虜作敵、酋作帥、兀朮作烏珠。其史源似本之李壁所撰《中興

十三處戰功錄》。 
17 章穎，《宋南渡十將傳》，卷 1。 
18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影印宋刻本），卷 132，〈中
興至今日人物〉，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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錡以功陞武奉軍節度使。錡本欲進兵收復東京，卻被秦檜召還。 

三、順昌之役致勝原因與影響 

順昌之役，劉錡所採的是以逸待勞，而金元帥兀朮則是以壓倒的軍

力，力求速戰速決。惟以六月大暑天，酷熱難當，站在烈日下，人馬易

於疲憊。而水源及草地又早已被劉錡放過毒藥，兀朮人馬多因誤飲誤食

中毒，而全身無力，此為金兵的致命傷。事後有人問錡：「敢以不滿萬

人，拒十萬之眾，何也？」錡答道：「吾料順昌城堅，吾士銳，倉有數

月糧，且劉豫蓄毒藥數屋，它物稱是。時方盛暑，吾以逸待勞，天時人

事吾皆得之，是以守。」
19
《宋史》本傳也提到：「錡遣人毒潁上流及

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於河者。飲，夷其族。」這些藥材本是劉豫

蓄的，現在用上了。據周南《山房集．雜記》記載： 

⋯⋯〔劉錡〕五月至順昌，不旬日，金之韓霍二將與兀朮兵大入，

錡命清野以待，近城居民皆徙之。先是，屬邑警報至，錡下令命軍

士及徙入百姓人持荻煤納於州之佛寺廡下，密遣小校碎以臼杵，囊

盛而積之，數日，入者填滿勿能容。有番欲出城避兵者，因命人授

一囊以歸，且禁勿開視，曰：汝歸視汝冢墓，于其井坎四旁溝澗，

遇有水則投之，敵當不敢近。且戒以勿泄。時出者既眾，一二百里

內投者皆遍。敵以五月出兵，至順昌，涉六月，自陳蔡而來，地多

瓜桃，非北人宜食。入境捕生口，散鞫之，所言人人同。汲於井間，

得滲末，敵唶曰：吾固疑吾軍多腹疾耳！馬亦多斃，蓋錡寘毒於水

也。始命軍士掘地而飲，遇天雨，則以林勺承以飲馬。人馬燥渴皆

欲速戰，故錡得因城守以破之。
20 

在酷熱的夏天用兵，人馬十多萬，飲水實是大問題，喝了有毒的水就病

倒了，如何能作戰？前時金兵入侵多在秋後，未嘗在盛暑者。此是兵家

                                                 
19 章穎，《宋南渡十將傳》，卷 1。 
20 〔宋〕周南，《山房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影印涵芬樓秘笈本），卷 8，
〈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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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忌，兀朮卻犯了，遂注定了失敗命運。且錡徙百姓入城，焚其屋舍，

也曾給以補償，百姓皆無怨，金兵到此，無處避風雨，兵愈多愈亂。只

要遭遇到宋軍之突襲，必然大敗。當然，就整個戰局形勢而言，劉錡也

是置之死地而後生，在危難時，急中生智，希求突破，殺出一條生路。

高宗曾對劉錡作過評論： 

上謂大臣曰：朕於諸帥，聽其言則知其用心，觀其所為則知其材。人

皆言劉錡善戰，朕謂：順昌之勝，所謂置之死地然後生，未為善戰也。

錡之所長，在於循分守節，危疑之中能自立不變，此最為可取。
21 

雖非善戰，但確能有所堅持，亦極可取，僅就此點而言，高宗還是相當

睿哲的，至於所言「置之死地而後生」，也是一語道破。錡利用城守的

優勢，敵勞我逸，敵在烈日下曝曬，我在陰涼下休息，又飲下防中暑的

湯藥，輪流出擊，不會疲弊，且能發揮出奇制勝之效。終使兀朮因失敗

而退保汴京，不再像以往輕視宋軍了！兀朮纔真能坦然面對現實，願意

與宋談判和議。朱熹曾說：「虜人大敗，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從和議，

前此皆未肯真個要和。」
22
事實也是如此，不到一年半，和議便商定了。 

作為一位守邊禦敵的將帥，不僅要俱備文韜武略，善用天時地利，

並能料敵致勝，而更重要的是平日能得軍心，使士卒願為死戰，如戰國

初年的名將吳起，便是與士卒同甘苦，真正做到生活在一起，戰鬥在一

起。劉錡在順昌抗金一役所以能大獲全勝者尤在於此。據《會編》卷二

○一所引《破賊錄》就載： 

太尉遍詣諸營，撫勞官軍，及安慰中傷之人，蓋家至戶到，人人皆

得其驩心。且雖被傷，中猶欲抵死報答太尉。 
方圖城時，太尉曉夜城上，寢食皆廢。閱月之間，略不以家事經意，

故能激勵軍心，皆為之用。遇臨敵，則躬親鼓旗，賈作士氣。 

如此與士卒同生死共患難，又一切公而忘私，推誠待下。故能上下一心，

誓死抗金。甚至在戰後又「悉取前後陣亡將士，鑿土埋瘞，作大塚，傍

                                                 
21 李幼武，《四朝名臣言行別錄》，卷 10。 
22 黎靖德，《朱子語類》，卷 132，〈中興至今日人物〉，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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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屋數間，命僧主之。作水陸道場，以至資薦，仍復存恤其家種種。」

合葬陣亡將士，慰問其遺屬，並加撫恤，這也是極有情義的表現，其能

以極寡而戰勝極眾，其原因就在於此。 
這次戰役甚有震撼作用，完全出乎金朝君臣意料之外，擔心河南不

能守，甚至河北也難保。《宋史》劉錡傳有載： 

兀朮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眾分番假寐馬上，錡以逸待勞，

以故輒勝。時洪晧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

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

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

良可惜也。 

洪晧的密奏是在燕物色諜者趙德帶回的，末句尚有「王師亟還，自失機

會」一句，
23
可見此役對以後的宋金關係發展極有影響。朱熹甚至直指：

如乘勝追擊，就可以取兀朮之命。熹云： 

〔兀朮〕先已敗於劉錡，錡在順昌扼其前，進退不可，遂遣使請和。

兀朮謂其下曰：「今南朝幸而欲和，即大幸。不然，即送死耳，無

策可為也！」這下又不知其狼狽如此，若知之，以偏師臨之，無遺

類矣。⋯⋯是兀朮不敢望和，自以為必死，其遣使也，蓋亦謾試此

間耳！
24 

這正如監察御史張戒在紹興八年七月上書宋高宗論戰、守、和三策中所

說的：「能戰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和。未有不能戰，不能守，而能和

者也。」
25
兩國相爭戰，必須勢均力敵始可坐下來談棄戰言和，否則，

即使締結和約，也是不可靠的。紹興十年六月下旬，岳飛敗金兵於蔡州，

閏六月，光復鄭州，七月上旬，又大敗兀朮於郾城，而同時韓世忠、張

俊及楊沂中諸將皆有捷報，兀朮懼，乃在十一月密遣使來與秦檜議和，

檜遂力主班師。若無順昌之捷，金朝是不會主動遣使來宋議和的。 

                                                 
23 〔宋〕洪适，《盤洲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影印四部叢刊本），卷 74，
〈先君述〉。 

24 黎靖德，《朱子語類》，卷 131，〈中興至今日人物上〉。 
25 李心傳，《繫年要錄》，卷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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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劉錡有神機武略，能出奇制勝，順昌之捷，威震強敵，也鞏固了南

宋的政權，確保偏安的局面。他喜讀書，能詩，又善書，有文武全才，

在南宋初年的十大名將中，與岳飛不相上下。章穎感慨地說：「錡與飛

同功一體者也，錡退而飛誅，飛誅而議和成矣，非天乎！」是秦檜的對

金主和，與投降何異？既稱臣又進貢，已夠可恥的了，但如沒有順昌之

捷、郾城之勝，兀朮是絕對不會與南宋議和的。若比較錡與飛二人，錡

為避禍而意志消沉，晚年無事功可述，至為悲哀。孝宗時儒者蕭之敏（曹

彥約的岳父）即作如是觀。如所言： 
國子祭酒蕭之敏為臣言：劉錡順昌之捷不在殺金平、和尚原下，晚

歲守荊州，聞其名者爭先睹之。錡褒衣博帶，自言：老當退矣，聖

眷念其前功，尚令分閫。其挾有勳勞之意，形見顏色。識者知其志

氣有限，不可復用。其後握兵京口，往來江淮間，輕進易退，卒致

瓜洲之衄，失其本心，非疾病而後亂也。
26 

此言其晚年行事不如早年，早年壯烈，晚年意志消沉，此蓋由於秦檜專

權主和，朝中大臣多被貶死，前方將帥也遭殺害，令人心生畏懼，錡不

免受到影響，乃以吟詩寫字自我排解。宋末儒者歐陽守道即作如是觀。

他說： 
公之生不幸奸檜用事，才志抑不及展。順昌之戰，勳名甚盛，然在

公猶毫末耳！後遂韜晦自全詩酒間，功臣至此亦大可悲矣！集中有

〈讀郭汾陽傳四絕〉者，可見其情也。
27 

這真是時代的悲哀、國家的不幸，但錡一生中生命的巔峰就在順昌之捷，

畢竟令兀朮不敢再輕視宋軍了！ 

（責任編輯：李長遠 校對：蔡耀緯 張瓊方） 
                                                 
26 〔宋〕曹彥約，《昌谷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 17，〈中興四將贊〉。 

27 〔宋〕歐陽守道，《巽齋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 8，〈清溪劉武忠公詩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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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Chi’s Victory in the Battle of Shun-chang 
and its Influence 

Wang, Teh-yi* 

Abstract 

The situation was tough and difficult for the newly-established dynasty 
of the Southern Sung when its founder, Sung Kao-tsung, withdrew to 
southern China, with bandits surging within and the Chin threatening from 
the North. It was through the ministry of Li Kan (李綱) and Chao Tin (趙鼎) 
and by the military achievements of Han Shih-chung (韓世忠 ), Liu 
Kuang-shih (劉光世 ) and Yuei Fei (岳飛 ) that the Southern Sung 
government managed to survive. Breaking its First Agreement with the 
Sung(1138), the warlike ruler Chin, Wu Chu (兀朮), threatened again to 
conquer the South in 1140. During the Battle of Shun-chang (順昌), Liu Chi 
(劉錡), the commander of the defending force, effectively fortified the 
defense works and left nothing usable to the enemy. His strategy, with the 
help of hot weather, led to an overwhelming victory, which greatly enhanced 
the confidence of the Sung troops in facing the northern invaders. At the 
same time, Yuei Fei pushed north and claimed a great victory at Yen-chen 
(郾城). Acknowledging their failure to defeat the Southern Sung forces, the 
Chin finally reached another peace settlement with the southern regime two 
years later, leaving it alone for one and a half centuries.  
 
 
Keywords: Sung-Chin Settlement, Battle of Shun-chang, Liu Chi. 

                                                 
* Emeritus Professor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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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臺灣原住民圖像中的槍 
——兼論槍枝的傳入、流通與使用 

陳 宗 仁
* 

提 要 

本文試圖從歷史脈絡來討論臺灣原住民物質文化中的槍枝。首先，

本文運用歷史圖像與文獻中有關原住民槍枝的記載，藉以瞭解近代原住

民拿著什麼樣的槍枝，以及這些槍枝種類反映出什麼訊息；其次是探討

這些槍枝流入原住民部落的歷史背景；最後討論槍枝在原住民戰鬥行

為、儀式文化中的角色。 
本文指出，臺灣原住民使用的槍枝種類繁雜，新舊共存，各種槍枝

系統並用。這是因近代西方國家武器擴散，導致東亞各地域在十九世紀

下半葉出現槍枝混雜與快速演變的現象。 
臺灣原住民社會處於此一世界性槍枝流通網絡的末端。這些槍枝不

是直接來自西方國家或商人，而是經由臺灣島內客家人、福佬人及漢化

的原住民中介轉販。這是持續了兩百年以上的臺灣本島槍枝生產、修理、

彈藥補給的流通網絡。而原住民社會使用的槍枝種類，往往是賣方（番

割、通事及洋行）商業販賣的結果，而不是原住民主動的選擇。 
本文想指出的是，原住民雖是被動的接受槍枝，但是對槍枝的使用，

有其主體性的思維與選擇。原住民對槍枝的使用，受部落社會原先的狩

獵與出草文化影響，似乎沒有導致部落政經結構的改變。 
 
 

關鍵詞：臺灣史 武器交易 原住民戰士 槍枝 火繩槍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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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歷史圖像中的槍 

三、槍枝大雜燴的現象 

四、原住民槍枝取得的相關問題 

五、在戰鬥、儀式與文化象徵中的槍 

六、結論 

一、前言 

筆者在國家圖書館任職期間，曾整理該館蒐藏的近代臺灣攝影圖像

史料，當時見到近百張日治時期原住民男子圖像，大部分的男子身著各

自部落服裝，如圖 1 的泰雅族人，手持長矛，腰繫彎刀。這類圖像似乎

比較符合我們期待的「傳統」原住民形象。 
但另有二十餘幅圖像中的男子，如圖 2 的太魯閣族人，一身猶是原

住民服飾，臉上尚有刺青，肩上卻斜置著一隻美國製的溫徹斯特步槍，
1
在

圖片中，槍枝本身還泛著金屬的光亮感。這把溫徹斯特步槍如果象徵著

西方近代的機械文明，此時出現在原住民圖片中，似乎顯得「突兀」。 
一八九七年，日本人類學發展初期的研究者鳥居龍藏在「東京地學

協會」發表演講，介紹臺灣東部的原住民。在演講中，他強調是從「開

化」的程度來說明原住民的物質文化，其中有「武器」一項，他說：臺

灣土人的武器，主要是火槍，是最近才學到的，傳統的武器有刀、標槍、

弓箭等。 

                                                      
1 「槍」這個中文字，在武器用語裡，帶有相當特殊的意涵。一方面，它指的是標槍（spear），
中國傳統的武器用語是「矛」，宋代以後多稱「槍」，指一種長柄格鬥用武器，供步兵、

騎兵使用，參見劉秋霖等編，《中國古代兵器圖說》（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244。另一方面，槍在現代漢語裡，指的是一種火器（firearm），即英文的 gun或 rifle。
在本文中，為示區別，文中「槍」字均指 firearm，而以「矛」指稱 sp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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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講中，他細述各種「傳統」武器的使用方式，並出示在臺灣蒐

集的刀、弓、箭等，有時還擺出使用的姿勢，並與東南亞、太平洋島嶼

各地的住民武器相比較。但對於槍，鳥居龍藏並未做介紹；
2
換言之，槍

的使用並不夠傳統，是最近才學到的，所以不是傳統武器，因此，原住

民的槍不是鳥居龍藏及演講與會者關注的重點。 
本文並不討論槍對原住民來講，究竟是傳統武器或是文明武器，這

樣的分析概念似過於簡略，而是試圖從歷史脈絡的角度，探討槍與臺灣

原住民的關係。在本文中，筆者蒐集近代臺灣圖像資料中與原住民、槍

枝有關的圖片，以及文獻中有關原住民槍枝的記載，希望探討槍枝做為

一種外來武器，如何傳入臺灣原住民社會；又經歷了什麼樣的變遷；原

住民又是如何看待這種外來武器，即如何建構這種武器文化。 
以下行文首先針對蒐集到的原住民與槍枝「合照」的圖像史料，進

行整理、分類，希望了解近代原住民拿著的是什麼樣的槍枝；其次討論

這些槍枝圖像反映出什麼訊息；第三部分則是試圖將這些圖像置於歷史

脈絡中，根據文獻資料，探討這些槍枝流入原住民部落的歷史背景；最

後則是討論原住民文化中的槍枝意象。 

二、歷史圖像中的槍 

筆者目前蒐集到的相關圖像史料共約五十張，這些圖像均是攝影作

品，或是由攝影作品轉繪之圖像，年代最早是一八六○年代，最晚的是

在日治時期，圖像拍攝的地點散處臺灣各地原住民聚居處，以臺灣山區

與東部平原地帶為多。此外，有幾張槍枝的實物照片，這些倖存至今的

槍多半由博物館或私人收藏。 
上述圖片，依槍枝結構不同，可略分為以下幾類： 

                                                      
2 鳥居龍藏原著，楊南郡譯註，《探險臺灣：鳥居龍藏的臺灣人類學之旅》（臺北：遠流
出版公司，1996），220~223。按：鳥居龍藏著重傳統武器的描述與比較，是為了探索臺
灣原住民與周遭民族的類緣關係，見其手記，引自宋文薰等撰，《跨越世紀的影像：鳥



陳 宗 仁 

 

 

 

 

56 

（一）火繩槍（matchlock） 

1.中國式火繩槍（鳥槍） 

有七張臺灣原住民圖像中的火繩槍，是明清文獻所載的「鳥槍（或

稱鳥銃、鳥嘴銃、火槍）」，其中有三件是近年拍攝的實物照片。 
日治初期學者伊能嘉矩曾蒐集到兩隻火繩槍，一隻槍型完整，另一

隻僅存槍機、槍柄。這兩隻槍後由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的土俗人種學

研究室收藏，今屬臺灣大學人類學系，近年收錄於《臺大人類學系伊能

藏品研究》書中。據圖說撰寫者胡家瑜的描述，火繩槍的曲形槍柄為木

製，槍管是生鐵鑄造，「槍柄前端有凹槽承放槍管，二者接合處，以鐵

鉤和鐵栓固」，全長約 128 公分。
3 

除了伊能嘉矩收藏的兩隻火繩槍外，臺灣博物館亦曾展示一枝火繩

槍（圖 3，圖 4 為局部放大圖），其外形、構造均與前述兩枝槍相同，顯

然都屬於所謂的「鳥槍」。 
此種槍的槍機構造簡單，槍枝本身有一曲形鐵片突出，鐵片前端開

一小孔，欲擊發前，先將點燃的火繩穿過小孔；鐵片與扳機間以鐵條連

結。射擊時，將火藥、鉛子由槍管前端依次填入；扣引扳機，火繩隨曲

形鐵片下壓，碰觸火藥。火藥引燃後，槍膛產生爆炸氣體，將鉛子推出

槍管。 
這類型槍枝，大多為前膛裝彈、火繩槍機裝置、單發、滑膛（即槍

管內無膛線）。在中國大陸，使用於明朝中晚期至清朝晚期，明朝文獻

稱為「鳥嘴銃」或「鳥銃」；清朝文獻多稱「鳥槍」，或泛稱火槍，今

臺灣之閩南語尚稱槍為「銃」。 
筆者蒐集到四張火繩槍圖像，其中三張拍攝年代是在十九世紀下半

葉：有兩張平埔人或阿美族人持槍的照片，出自長老教會傳教士馬偕的

                                                                                                                                   
居龍藏眼中的臺灣原住民》（臺北：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1994），41。 

3 胡家瑜、崔伊蘭主編，《臺大人類學系伊能藏品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1998），252。圖片見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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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far Formosa: 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s 書中，
4
另一張是埔里

社附近持槍的原住民，拍攝者不詳。
5
在這三張圖像中，均可見到類似臺

灣博物館藏品中的火繩槍，另有長長的火繩被捲繞在圖中原住民的手臂

上，或已穿入火繩槍的鐵片孔中。 
另外，一九○二年人類學者森丑之助在日月潭邵族區域攝得持槍男

子照片（圖 5），其圖說謂男子所持是燧發槍（firelock），不過觀其槍

形，似乎以火繩槍的可能性較高。
6 

上述槍枝應是清朝官方或民間製造，使用於十九世紀的臺灣社會，

清朝駐臺的綠營、民間漢人、原住民均使用此種火繩槍（鳥槍）。 

2.西式火繩槍 

一八七○年，英國攝影師湯姆生（John Thomson, 1837~1921）在臺

灣南部山區拍攝一張名為「Chasseurs montagnards」（打獵的山地人）的

照片（圖 6 係根據照片重繪）。
7
圖中男子所持槍枝，應是火繩槍，唯其

槍柄似現代槍枝，且持槍男子的服飾、髮型似漢人，故此圖男子或為在

山區活動的漢人或平埔人，而非居住於當地的鄒族或布農族人。 
另有一圖像，其人物係泰雅族人，左側男子左手持火繩，故其槍應

是火繩槍，唯槍柄不是中國式鳥槍的曲形柄。
8
一八七七年，伊比士（Paul 

Ibis）發表一篇有關臺灣的旅行報告，其文章附有一圖，
9
描繪原住民的日

常生活器具，其中有火繩槍及一綑火繩，槍旁有背袋，袋中是火藥筒。

                                                      
4 George L.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s (Edinburgh: O. 

Anderson & Ferrier, 1896), pp. 194, 242. 
5 見王雅倫，《法國珍藏早期臺灣影像（1850~1920）》（臺北：雄獅圖書公司，2000），97。 
6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蕃族圖譜》（臺北：南天書局，1994，重印大正 7 年東
京刊本），卷 2，圖版 60。 

7 John Thomso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Indo-China, and China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75), 217. 

8 可參見蘭伯特（Lambert van der Aalsvoort）著，林金源譯，《風中之葉：福爾摩沙見聞
錄》（臺北：經典雜誌社，2002），頁 196之圖。 

9 可參見蘭伯特著，林金源譯，《風中之葉：福爾摩沙見聞錄》，頁 183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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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火繩槍的槍柄亦非清朝式樣。 
這類槍柄出現於歐洲十七世紀以後，所以臺灣原住民持有的這類槍

枝應是歐洲製造，或仿造歐洲式樣，再傳入臺灣，而非由清朝政府或民

間製造的傳統火槍。 

（二）燧發槍（flintlock） 

十七世紀中葉以後，歐洲流行以燧石擊發火藥的槍枝。此種槍枝裝

置一片燧石，以之撞擊鐵片，產出火花來引燃槍枝後膛中的火藥，將彈

丸擠壓出槍管。
10
最著名的燧發槍是俗稱「Brown Bess」的英國槍，另一

種騎兵使用者，稱為「卡賓槍」（Carbine），因槍身較短，適合騎兵使

用；後來較短的步槍，亦使用此一名稱。英國軍隊在十九世紀鴉片戰爭

中，尚使用此種槍枝。 
筆者目前僅見到一張圖像是原住民持燧發槍。其影像拍攝於一八七

四年牡丹社事件發生時，屬十九世紀的圖像。圖中三人持弓與箭，一人

持槍，應為臺灣南部的排灣族人。今存影像有兩種不同的版本，一種是

照片；
11
另一張是根據照片重繪，

12
較清晰，但圖像左右易位。在重繪的

圖像中，槍枝型式是燧發槍，不過原始照片中的槍枝卻相當模糊。所以，

僅此一張燧發槍的圖像，其實是有疑義的，亦即重描者可能畫錯，因為

另一張一八七四年的排灣族圖像，圖中槍枝是屬於銅帽擊發槍，詳見下

文所述。 
總之，臺灣有關燧發槍的圖像非常少，可能與此種槍在臺灣使用不

廣有關。 

（三）銅帽擊發槍（caplock） 

前文所說一八七四年的排灣族圖像，與牡丹社事件的發生有關，當

                                                      
10 此種槍一分鐘可擊發兩至三發；但每五發，可能有一次無法擊發，有效距離大概 100碼。
一塊燧石大約可擊發 20次，至多 50次，即需更換。見 Gavin White, “Firearms in Africa: An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II, 2(1971, New York), 175. 

11 參見王雅倫，《法國珍藏早期臺灣影像（1850~1920）》，頁 23之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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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日本軍隊登陸屏東，帶領日軍的西鄉從道都督與恆春地區的頭目潘文

杰、伊查等合照。圖中原住民有四、五人持槍，只是槍枝外形模糊，唯

一影像較清晰的槍枝位於圖像中間，是一枝銅帽擊發槍（圖 7）。 
筆者蒐集七張圖像與此種槍枝有關，其中一張，即上述之圖像，攝

於一八七四年；另一張係臺灣博物館曾展示的實物圖片（圖 8，圖 9 為其

放大圖），其餘圖像攝於日本統治初期。故知，此種槍枝至少在一八七

○年代至二十世紀初出現於臺灣的原住民社會。 
此種槍枝的點火裝置淵源於十九世紀初。在此以前，槍枝係倚賴火

繩或燧石撞擊來引燃火藥，這類方式易受環境影響，如雨天，即無法點

燃火繩或火藥；風大可能吹散火藥。但新的方式是製作一金屬帽形物，

內含火藥，當槍機上的小鐵鎚撞擊銅帽時，因爆炸引發燃燒，使槍膛內

的火藥隨之引燃、爆炸，將彈丸擠壓出槍管。此種金屬帽形物，清朝官

員稱之為「銅帽」，可能因為當時多用銅製作。這種槍枝的外形，在槍

機部位，常見到一「r」形的撞鎚，以便撞擊銅帽。一八五五年，美國政

府採購前膛裝彈、銅帽擊發、有來福線（rifling）的槍枝，成為當時美軍

單兵制式武器。
13 

這種擊發方式的槍枝，最有名的是士乃得槍，在一八六七年由一位

美國人士乃得（Jacob Snider）設計，經英國陸軍採用並改良後，稱為

Snider-Enfield 槍，後膛裝彈，採用彈、藥合一的新型子彈，每分鐘可發

射十八發，槍機可使用七萬次。
14
圖 10、圖 11 之男子分屬鄒族、排灣族，

其所持槍枝之槍機外形極似此種士乃得槍，清代文獻或譯為「士乃得後

膛洋槍」。 

（四）毛瑟槍（Mauser bolt type） 
毛瑟（Peter Paul Mauser, 1838~1914）是近代德國最著名的武器設計

                                                                                                                                   
12 參見蘭伯特著，林金源譯，《風中之葉：福爾摩沙見聞錄》，頁 176之圖。 
13 Don Nardo, The Civil War (San Diego, Calif.: Lucent Books, 2003), 22. 
14 W. H. B. Smith and Joseph E. Smith, Small Arms of the World: The Basic Manual of Military: 

American, Soviet, British, Czech, German, French, Belgian, Italian, Swiss, Japanese, and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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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與生產者，出身於製槍家族。其槍枝設計在一八七○年代以後極為流

行，一八七二年普魯士軍隊正式採用毛瑟槍。一八七八年俄土戰爭後，

毛瑟研究連發系統，並附加護木，保護槍管及防止手觸摸到。
15
亞洲的日

本、清朝（及辛亥革命後的中華民國）均仿製其設計的步槍，
16
毛瑟式步

槍一直用至二次世界大戰。 
臺灣博物館收藏此類槍枝甚多（圖 12）。在外形上，此種槍枝最顯

著的是栓式槍機（bolt action，見圖 13），有一栓把，呈圓柱型，在槍機

上可前後移動，以便開啟槍枝後膛裝彈；槍栓的尾端呈圓球狀，使用者

手握此一圓球拉柄來移動槍栓。筆者蒐集到的原住民槍枝圖像中，即依

此槍栓來辨識、分類此種槍枝。本文所見毛瑟式槍枝圖像甚多，最早為

馬偕書中所收的平埔人圖像，圖片中有十一人持火繩槍，另有二人持毛

瑟槍；其他多為日治時期的圖像，如圖 14 的泰雅族人即持此種槍。 
由於當時很多國家都製造毛瑟槍，故在此類圖像中，實不易判別槍

枝係何國製造。 
一九○九年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的出版物中，謂原住民的槍枝有半數

是精銳的，其中有毛瑟槍、士乃得槍，連發槍亦不少，而泰雅、布農族

與排灣族的槍最多。
17
當時日本統治者尚未能有效控制臺灣山區的原住民

部落，遑論武器管制，故上述文字乃描述臺灣原住民在日本統治者管制

槍枝前的武器種類，其中即有毛瑟槍與前述之士乃得槍。
18 

                                                                                                                                   
Other Important Nations (Harrisburg: Pa. Stackpole Co., 1962), 39. 

15 W. H. B. Smith and Joseph E. Smith, Small Arms of the World: The Basic Manual of Military, 
67-68. 

16 湖北的漢陽槍礮廠自一八九五年以後即仿製德國毛瑟一八八八年式的步槍，至一九一○

年止，共製造十三萬多枝槍。見王爾敏，《清季兵工業的興起》（臺北：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1963），98。 
17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理蕃誌稿》第二卷（臺北：編者自刊，1921），4。 
18 有些著作誤將「musket」譯為毛瑟槍，而與「Mauser rifle」相混。Musket指的是一種前
膛槍，如火繩槍或燧發槍，如十七世紀荷蘭人在臺灣使用的Musket，即是種火繩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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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溫徹斯特連發槍（Winchester repeating arm） 
溫徹斯特連發槍與毛瑟槍約出現於同一時期，即一八六○年代。溫

徹斯特連發槍係由美國人亨利（Benjamin T. Henry）設計，並由康乃狄克

（Connecticut）州的 Winchester Repeating Arms Company 販賣，故稱溫

徹斯特步槍，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美國西部極為暢銷，其中 model 92 或 94
型是美國人捕鹿時愛用的槍枝型號；不過在歐洲武器市場，仍不敵毛瑟

槍。
19 
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圖像資料中，有兩張原住民持有溫徹斯特連發槍

的圖像，本文引用其中一張（圖 2），依其外形判斷，應為 model 92 或 94
型，而非 95 型或 90 型及其以前之型號。這兩張圖像的持槍人似均為太

魯閣族。臺灣博物館收藏有一把溫徹斯特槍（圖 15），此種槍枝外形，

最顯著的是手掌握槍處的扳機護弓（圖 16），與尋常所見護弓外形不同。

晚清官員稱此種槍為「雲者士槍」，如一八九四（光緒 20）年刊行的《恆

春縣志》即載，清軍屯隘的武器中有「雲者士十三響洋槍十桿」。
20 

（六）附彈匣的連發槍（magazine rifle） 
在一八八○年以前，不論是火繩槍、燧發槍，乃至於各式後膛槍，

都是單發槍，即每次發射子彈後，必須重新裝彈。但從一八八○年以後，

歐洲與美國的步槍開始流行可以連發的設計，重要的連發槍設計者如李

（James Paris Lee），
21
他設計一種金屬盒，將子彈裝在盒內，附在槍身

下方；子彈被彈匣內的彈簧往上推擠到槍機內，以便上膛、擊發。同一

時期的毛瑟槍、溫徹斯特槍亦改為連發裝置，如上文之「雲者士十三響

洋槍」即屬連發槍。 

                                                      
19 W. H. B. Smith and Joseph E. Smith, Small Arms of the World: The Basic Manual of Military, 

152-154. 
20 屠繼善，《恆春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臺灣文獻叢刊第 75種，以
下簡稱文叢本），94。 

21 W. H. B. Smith and Joseph E. Smith, Small Arms of the World: The Basic Manual of Military,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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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18，在槍枝外形上，明顯可見彈匣，故知屬於當時人所謂的

連發槍，但不知其槍枝型式，可能與李所設計的槍枝有關；惟其所設計

之連發槍亦有甚多不同樣式，以及各地仿造的槍枝。 

三、槍枝大雜燴的現象 

上述各類圖像約有數十張。這些圖像的攝影者，拍攝時的重點是人

物，即原住民的壯丁、勇士，而槍枝可能被視為是壯丁們的武器而被攝

入。觀諸這些圖像，大致可反映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上半葉臺灣

原住民使用槍枝的種類與歷程。 
由於上述圖像並非以槍枝為重點，圖像中的槍枝影像並不清楚，在

辨識上，很難確知各槍的型號，同時也要考慮仿造槍枝的問題，故只能

依其外形辨識。而依據前文討論，原住民槍枝的種類有中、西式火繩槍、

銅帽擊發槍、普魯士系的毛瑟槍、美國系的溫徹斯特槍、連發槍。 
在日治時代初期，官方的調查資料亦反映此種現象，以一九一○（明

治 43）年宜蘭叭哩沙支廳有關泰雅族陶賽群五社之「蕃社臺帳」為例，

臺帳格式有火槍一項，區分為五連發毛瑟槍、單發毛瑟槍、火繩槍、士

乃得槍、村田獵槍、村田軍槍等六類。五社之中的カババン社，全社壯

丁僅有五十五人，卻有單發毛瑟槍二十六隻、火繩槍七隻、士乃得槍五

隻、村田獵槍五隻，並有毛瑟槍子彈五四九發，其餘各類子彈百餘發。
22 

依西歐的槍枝發展史來看，火繩槍流行於十五至十七世紀，燧發槍

流行於十七、十八世紀，銅帽擊發槍流行於十九世紀中葉，毛瑟槍、溫

徹斯特槍流行於一八七○年代，稍後又出現各式連發槍，直至二十世紀

上半葉。 
相較於西歐槍枝的發展歷程，近代臺灣原住民使用的槍枝，如火繩

槍猶出現於十九世紀下半葉的圖像，銅帽擊發槍與毛瑟槍流行於十九世

                                                      
22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理蕃誌稿》第二卷，76。按：日本統治臺灣以後，於一九○四
（明治 37）年規定各支廳要建立「蕃社臺帳」，登錄各部落的人口、生業、槍枝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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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換言之，西歐數百年的槍枝演進歷程，臺灣的原住

民卻在數十年間經歷了上述變化。如何解讀這樣的現象？也許我們可以

從文明與落後的對立架構中，認為上述現象是落後地區學習先進文明的

必然歷程，不過我們還是想探討這種現象背後的歷史情境，並特別著重

於十八至十九世紀原住民社會裡，槍枝的引進、槍枝種類的變化等問題。 

（一）火繩槍流行的時間相當長 

臺灣原住民何時開始使用火器，如火繩槍，其確切年代難以查考，

至於何時「見到」或接觸到歐洲人的火繩槍？目前所知最早的文獻記載，

是在一五八二年，當年有艘中國式帆船，在臺灣北海岸發生船難，倖存

者將火繩槍帶上岸邊，據同船的葡萄牙耶穌會士 Francisco Pirez 描述，船

難人員曾在數十個武裝的臺灣原住民面前，展示火繩槍，並朝著木棒射

擊，再將有個彈孔的木棒給原住民看，「原住民們變得害怕，將手指塞

進嘴裡」。
23 

從十七世紀初開始，有較多的外人來到臺灣，如華人、日本人、西

班牙人、荷蘭人，有些商人、軍人持用火繩槍，也許槍枝即於此時流入

原住民社會。到了十八世紀初，文獻中出現了明確的原住民擁槍記載。

如一七一○年代臺灣的方志《諸羅縣志》載： 

大抵北路之內憂者二：曰土番、曰流民。番雖質性愚魯，然凶狠矯捷，

貪不知恥，睚眥之怨，抽刃相向。彼平日受制於漢人⋯⋯弓箭、鏢鎗、

刀、牌，比戶而有，出入自隨；近且潛購鹿銃而藏之矣。此豈得盡以

不識、不知目之乎？
24 

「鹿銃」一語，常見於明末清初之際的福建、臺灣文獻中，
25
應是一種打

                                                      
23 José E. Borao Mateo et al. eds., Spaniards in Taiwan (Taipei: SMC Publishing, 2001), vol. I, 

14. 
24 周鍾瑄，《諸羅縣志》（文叢本第 141種），121。 
25 如楊捷，《平閩紀》（文叢本第 98種），65，謂清軍在廈門一帶守軍「一萬三千餘名之
兵，俱熟用排鎗、鹿銃及蕩寇、紅衣等砲」。按：此書記載一六七八∼一六八○年間福

建兵事。又夏琳，《海紀輯要》（文叢本第 22種），61，鄭氏部將劉國軒在漳州一帶作
戰時，「國軒恆遣卒數百持鹿銃、鳥槍，渡河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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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用的火器，而北部臺灣的原住民已潛購此器。 
一七二○年，巡臺御史黃叔璥的《臺海使槎錄》載： 

傀儡生番，動輒殺人割首以去；髑髏用金飾以為寶⋯⋯鹿，取其肉，

用石壓去血水，曬乾。出山易鹽布米珠；遇鐵及鉛子、火藥，雖傾其

所有以易，不顧也。
26 

又謂恆春十八社：「與漢人交易鐵器、火藥，以為捕鹿之具。」
27 

傀儡生番與恆春十八社，均為屏東的原住民，應為魯凱族或排灣族

人。他們與漢人交易火藥、鉛子，其用途必然與使用火繩槍有關。 
一七二八年巡臺御史夏之芳在其《理臺末議》中，尚謂原住民沒有

使用槍枝，其文謂： 

臺灣歸化土番，散處村落⋯⋯性好勇尚力，所習強弩、鐵鏢、短刀，

別無長刃、利戟、藤牌、鳥銃之具。
28 

但在隔年（1729）的奏議中，夏之芳卻改變了說法，謂： 

向來內地奸民，間有學習番語、娶其番婦，認為親戚，居住生番界內

者，並將外間所有鹽、鐵、火藥等物販賣與番。從前番社所有鏢箭等

物，皆製造極粗，無多器械。今搜出鎗、刀、木牌，頗覺堅利，更有

火藥、鳥鎗等物，恐係漢人在內，為之教習。
29 

到了一七八○年代，來臺平亂的大將軍福康安謂： 

據稱熟番打牲捕鹿所用鏢鎗、鳥銃、竹箭，器械不一，均屬犀利。即

如岸裡社番善用鳥銃，隨同官兵打仗殺賊，最為賊所並畏，一切器械

均可毋庸製給；但現在嚴禁民間私藏軍器，屯兵所用鎗、箭亦應官為

點驗，以備稽查。
30 

根據上述文獻記載，在十八世紀初時，臺灣南部的原住民熱衷交易火藥、

                                                      
26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文叢本第 4種），150~151。 
27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158。 
28 夏之芳，《理臺末議》，轉引自劉良璧纂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文叢本第 74種），107。 
29 洪安全主編，《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三（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1924~1925。 
30 轉引自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文叢本第 152種），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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鉛子，甚至有漢人進入番界，「為之教習」鳥槍。局部地區原住民使用

槍枝的現象，逐漸被漢人官員注意而寫入書面資料中。到了十八世紀末，

臺灣中部的平埔族群已被認為是「善用鳥銃」，為賊所畏。 
雖然這些文獻所述仍甚粗略，但值得注意的是，其描述地點已包含

臺灣北、中、南的原住民社會。 
到了十九世紀時，臺灣原住民仍使用鳥槍，如十九世紀中葉，閩浙

總督劉韻珂至南投地區視察生番時，謂： 

至於生番所用器械，祗有鐵矛、鳥鎗、弓矢三項。⋯⋯施放鳥鎗，必

須用架；且一出之後，若再裝藥、下子、燃火、勾機，必遲至半刻之

久，方能完竣。⋯⋯此臣體察水沙連六社外各社番情，並查悉各生番

械技之實在情形也。
31 

十九世紀下半葉外國人在臺灣各地活動時，常見到臺灣民間如福佬

人、客家人和原住民持有火繩槍，此種槍在當時流行甚廣。如一八七○

年英國攝影師湯姆生隨平埔人進入臺灣南部山區的六龜、荖濃一帶；他

在平埔人聚落內，見到幾乎每一家屋內都掛著火繩槍。而當他們一行人

接近所謂的生番領域時，他描述隨行平埔人備戰的情形：他們身上帶著

鹿角做的火藥筒，掛在頸上；他們也有火繩，捲在竹盤上，圈繞於左手

臂。火繩點燃後，可以維持二十四小時，此地的「野蠻人」使用英國的

火藥，這些火藥得自漢人。在行進時，他們點燃火藥，並保持安靜，防

備敵人的攻擊。
32 

一八七五年，英國駐淡水領事館館員亞倫（Herbert J. Allen）在南投

遊歷時，謂：「在彰化城東方，峽谷的入口處，我們見到三十或四十名

高大、健壯的平埔人，帶著刀與火繩槍，來護衛我們通過山區，免得被

野蠻人攻擊。」平埔人點燃火繩備戰，一直護送亞倫到埔里。
33 

十九世紀外來者的描繪中，臺灣丘陵地區平埔族群似已普遍擁有火

                                                      
31 劉韻珂，〈奏勘番地疏〉，收入丁曰健輯，《治臺必告錄》（文叢本第 17種），220。 
32 John Thomson, Through China with a Camera (London: Harper, 1899), 118-119. 
33 Herbert J. Allen, “Notes of a Journey through Formosa from Tamsui to Taiwanfu,” Proceed-

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XXI (1877, London), 26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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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槍。至於所謂的「生番」擁槍，亦見文獻記載，如一八七○年代的《淡

水廳志》謂：「（大姑嵌南雅內山生番三十二社）以上各社，皆刺面不

穿衣服。女束髮，男披髮，以刀銃打鹿為生。」
34
此處之「生番」有刺面，

故知是泰雅族人，他們使用「銃」，應即火繩槍。這是泰雅族人用槍的

例子，又前述之傀儡番與南部之排灣族、魯凱族有關，他們用槍的時間

更早至十八世紀。 
臺灣原住民槍枝的用途，除了防禦、出草獵首外，平日最重要的用

途是打獵。面對獵物或少量的獵首，火繩槍應能符合原住民的需求，即

不必追求快速的擊發、裝彈，而火繩槍結構簡單，容易修理，火藥、彈

丸取得不難。故能長期在臺流行。
35 

不過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福建、臺灣一帶的軍隊或民間社會均使

用火繩槍（鳥槍）。使得臺灣原住民並沒有其他選擇。 

（二）沒有與西歐同步流行燧發槍 

歐洲的燧發槍起源於十七世紀，流行於十八世紀，美國獨立戰爭時，

英、美雙方均使用此類槍枝；至十九世紀上半葉，歐洲與美洲仍舊使用，

直至美國南北戰爭初期，即一八六○年代，才被新式的銅帽擊發槍取代。 
但是在臺灣，不管是官方或民間，似乎很少見到使用此種槍枝的文

字記載或圖像。十八至十九世紀仍以鳥槍（火繩槍）為主，而且臺灣民

間漢人或原住民使用的火繩槍形式都相當古老，可能淵源於明末清初之

鳥銃，在槍枝武器的演變歷程中，相較於西歐，似乎呈現停滯現象，或

者說，沒有同步發展，亦長時期未受其影響。實際上，清朝統治者已注

意到西歐燧發槍的發明與使用，並擁有燧發槍，只是地方上的綠營仍使

用古老型式的鳥槍。
36 

                                                      
34 陳培桂，《淡水廳志》（文叢本第 172種），85。 
35 Gavin White概述槍枝在非洲的使用時，亦謂非洲原住民持有槍枝，主要是為了農業（保
護作物）與狩獵用途，見 Gavin White, “Firearms in Africa: An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II, 2, 178. 

36 中國學者茅海建曾比較鴉片戰爭中清朝與英國的武器配備，認為清朝統治者早已取得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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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世紀下半葉的快速變化 
西歐與美國槍枝的演變，在十九世紀有了快速的變化，特別是一八

四○年以後，有很多新的槍枝概念在發展或流行，如槍管內刻劃來福線，

改善槍枝的準確度與子彈速度；彈丸與火藥合一，形成現代的子彈形式；

前膛裝藥、彈，改由後膛，裝填方便；擊發的裝置捨棄了火繩、燧石的

發火裝置，改為撞擊的方式；單發演變為可以連發；黑色火藥被無煙火

藥取代等。這些槍枝設計概念或火藥成分改變，有的在十九世紀以前已

出現，如來福線或後膛裝彈，但未能普遍使用；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

很多新式的槍枝被製造、使用，現代步槍的設計概念逐漸成形，
37
而非西

方世界亦逐漸感受西方新式武器的威力。 
清朝從一八四○年代鴉片戰爭以後，已認識到西方國家的「船堅炮

利」，
38
一八六○年代以後，更設立機器局、製造局，仿製西洋新式武器。

39

一八七○（同治 9）年，李鴻章奉諭籌設天津機器局，即謂：「西洋軍火

日新月異，不惜工費，而精利獨絕，故能橫行於數萬里之外，中國若不

認真取法，終無由以自強。」
40
於是西方新式槍枝開始流入中國社會。 

                                                                                                                                   
歐的燧發槍，只是當作御用槍，各地軍隊使用槍枝性能的優劣，依次是京營八旗、駐防

八旗及綠營，換言之，清朝官方是壟斷優勢的軍事技術，不讓對手或潛在對手掌握，加

上承平日久、軍費限制，使得一八五○年代駐防八旗的鳥槍，有使用近百年未更換者，

最古老者，有康熙年間征俄羅斯時製造，至少已一百五十年以上。見茅海建，《天朝的

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北京：三聯書店，1995），35、45、74。 
37 Charles Townshend ed.,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odern War (Oxford: Oxford Uni-

versity Press, 1997), 186-187. 又William H. McNeill稱一八四○年後出現「industrialization 
of war」的現象，英、法、普等國軍械的進步與大量製造，改變了之前的軍事型態，一八
八四年以後，軍事與工業化彼此間的互動又更為緊密。見William H. McNeill, The Pursuit 
of Power: Technology, 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 D. 100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262. 

38 當時清朝道光皇帝曾有「逆夷犯順以來，恃其船堅炮利」之語。有關道光年間清朝官方
對西方武器的討論，可參見馬廉頗，《晚清帝國視野下的英國》（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第五章「鴉片戰爭前後對英國軍事文明的認識與反應」，195~302。 
39 一八六○年以後清朝新式軍工業的建立，可參看王爾敏《清季兵工業的興起》一書所述。 
40 李鴻章，〈籌議天津機器局片〉，收入李鴻章著，吳汝綸編，《李文忠公全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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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年代，清朝官員總結數十年槍枝的演變，其文謂： 

自「來福」出而「滑膛」之式不行，自「林明敦」出而「前門」之式

又不行。近則德之「毛瑟」，李鴻章軍用之；美之「哈乞克司」，吳

大澂軍用之：其發機靈而較碼準，又出「林明敦」槍之上。
41  

對清朝官員來講，他們認知到的西洋槍枝，有三次變遷。首先是「來福

槍」取代「滑膛」槍；
42
而「前門」槍被「林明敦」槍取代。「前門」指

的是所謂的前膛槍（muzzle-loader），裝彈不易；至於「林明敦」指的是

美國的槍枝設計師與製造商 Eliphalet Remington 生產的槍枝，應是指一

八六○、一八七○年代流行的單發來福槍，是後膛裝彈（breechloader），

當時在全世界可能有一百萬枝的銷售量。
43
但到了一八八○年代，流行連

發槍以及栓式槍機，因此李鴻章的部隊用毛瑟槍，而吳大澂的部隊用哈

乞克司（Hotchkiss）槍。「哈乞克司」亦是一種栓式槍機的連發槍，由

美國人 Benjamin B. Hotchkiss 設計，一八七五年以後生產。
44 

上述清朝官員對歐美槍枝演進的描述，指的是一八五○年代至一八

八○年代的變化，顯示部分清朝官員亦了解此時期西方槍枝的演進。而

這些不同樣式的槍枝先後進口至東亞各地，清朝與日本亦向歐洲購置機

械，自行設廠製造。 
這些槍枝或多或少亦流入臺灣的原住民社會。因此，在前述十九世

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原住民圖片中，會見到不同樣式的槍枝並存的現

象，即火繩槍、銅帽擊發槍、毛瑟式步槍、溫徹斯特步槍、連發槍等。 
前引一九一○（明治 43）年宜蘭叭哩沙支廳有關泰雅族陶賽群五社

                                                                                                                                   
（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卷 17，581。 

41 〈軍機處交出升用翰林院侍講許景澄奏陳敵情叵測籌備宜嚴條陳目前事宜抄〉，收入臺
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法軍侵臺檔》（文叢本第 192種），8。 

42 「滑膛」槍指槍管是滑膛的（smoothbore），沒有來福線（rifling），由於子彈射速低、
落點誤差大，故被有來福線的槍取代（即現今通稱的來福槍）。 

43 W. H. B. Smith and Joseph E. Smith, Small Arms of the World: The Basic Manual of Military, 
45-46. 

44 W. H. B. Smith and Joseph E. Smith, Small Arms of the World: The Basic Manual of Military, 



近代臺灣原住民圖像中的槍──兼論槍枝的傳入、流通與使用 
 
 

 

 

69 

之「蕃社臺帳」，其火槍一項，區分為五連發毛瑟槍、單發毛瑟槍、火

繩槍、士乃得槍、村田獵槍、村田軍槍等六類。此時，這些番社尚未歸

順，故各社武器種類，大致可以反映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狀態。

日本官方制式的表格將原住民火槍分為六類，這應是日本統治者歸納各

社槍枝種類的一種看法，即原住民的槍枝種類大致為上述六類。而以泰

雅族陶賽群為例，主要是單發毛瑟槍、士乃得槍及火繩槍，加上少量的

村田槍與連發毛瑟槍。 
到了一九三○年代，日本已能有效統治臺灣原住民社會，原住民原

先擁有的槍枝亦多被「押收」，當時一位日本人鈴木質在其著作中，謂

原住民曾經擁有過的槍枝有十六種，分別是：火繩槍、銅帽擊發槍、
45
單

發毛瑟槍、五連發毛瑟槍、五連發水筒式毛瑟槍、「ヘンリ－マルチユ

－來福槍」、
46
「回轉拳銃式六連發銃」、村田槍、村田獵槍、二十二年

式村田連發槍、毛瑟十三連發槍、士乃得槍、雷明頓單發槍、溫徹斯特

五連發槍、溫徹斯特十連發槍、溫徹斯特十五連發槍。
47 

因此，近代臺灣原住民的槍枝種類可謂是槍枝大雜燴，混合了西方

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的各類槍枝。這些槍枝種類繁雜，即是西歐與美國

槍枝發展的餘波盪漾。 

四、原住民槍枝取得的相關問題 

有關原住民槍枝的取得，以下分就槍枝的買賣管道、外國的銷售與

贈與、戰亂等層面來討論，以便探討原住民槍枝種類繁多的原因。 

                                                                                                                                   
55-56. 

45 原文作「管打銃」，管應指雷管。見鈴木質，《臺灣蕃人風俗誌》（臺北：理蕃の友，
1932），259。 

46 「ヘンリ－マルチユ－來福槍」指英國的Martini-Henry single shot rifle。見W. H. B. Smith 
and Joseph E. Smith, Small Arms of the World: The Basic Manual of Military, 49. 

47 鈴木質，《臺灣蕃人風俗誌》，25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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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槍枝製造、流通網絡 
清朝官方長期管制槍枝、火藥，嚴禁流入臺灣民間，也禁止流入原

住民社會，而臺灣原住民如何取得槍枝與火藥？原住民是透過什麼樣的

交易網絡，取得槍枝？在相當多的清代文獻記載中均提到，原住民的槍

枝是與漢人交易所得。 
前述一七二○年黃叔璥的《臺海使槎錄》已載，「傀儡生番」獵鹿，

將鹿肉曬乾後，與漢人交易鹽、布、米、珠，「遇鐵及鉛子、火藥，雖

傾其所有以易，不顧也。」
48
又謂恆春十八社：「與漢人交易鐵器火藥，

以為捕鹿之具。」
49
亦即原住民希望取得槍枝、火藥，是為了獵取野獸；

而獵得獸皮、獸肉，可與漢人交易所需的生活用品，甚至是槍枝、火藥。

這種以物易物，以獵物易獵槍的方式，是臺灣原住民取得槍枝的主要管

道，亦是槍枝流入原住民社會的主因。 
十九世紀末期胡傳的《臺東州采訪冊》仍有類似的記載，謂：「番

人貿易，往者不知用銀與錢；獵得鹿茸、皮角、熊膽，惟與民人易鹽、

布、嗶吱、羽毛及鐵鉏、鐮刀、腰刀、火槍、火藥等物。」
50 

但漢人似乎可以用武器換得更多樣的東西，十九世紀下半葉在臺灣

北部相當活躍的英國商人陶德（John Dodd）謂：漢人每年提供米、鹽、

豬、火藥或火繩槍、酒等物品，換取原住民同意漢人可以在某個地方伐

木、燒炭、煉腦、獵鹿及墾荒。
51 

至於槍枝的交易方式，一種是漢人主動前往原住民部落定居或做生

意，這些人即清代文獻所謂的「番割」與「通事」。番割、通事在部落

間活動，本即經營番產交易，獲取利益，故槍枝流入原住民社會，這些

人恐怕是最初的販賣者。 
一八七五年前後羅大春的《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謂： 

                                                      
48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150~151。 
49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158。 
50 胡傳，《臺東州采訪冊》（文叢本第 81種），52~53。 
51 陶德（John Dodd）著，陳政三譯述，《北臺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臺北：
原民文化公司，200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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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民歲遭番害，不下千餘；番之死者，亦十之一。目前所禁民之不殺

番，不能禁番之不殺民；番割又私以火藥、鉛彈易其熊膽、鹿茸，番

得之如虎傅翼；而民益困矣。
52 

蘭民乃指今宜蘭地區之居民，當時常受泰雅族南澳群攻擊。上文中的「番」

可能指南澳群，而他們的火藥、鉛彈是由番割攜去交易。 
一八九二（光緒 18）年胡傳被任命為「全臺營務處總巡」，奉命巡

閱各地防營，他認為要使「番有所畏懼而不敢輕出」，必須「禁通事私

與番通，私販鹽、鐵、火藥入番境」、「能查獲私販鹽、鐵、火藥入山

者重賞。」
53 

上述兩條資料雖然是十九世紀末的史料，但通事與番割一直都是臺

灣原住民社會與外界溝通的主要管道，特別是深山部落與臺灣東部部

落。
54 
另一種交易方式，是在鄰近原住民部落附近，形成槍枝、火藥與獸

皮的交易中心，這些交易中心可能是客家人、福佬人或平埔人聚居或混

居處。值得注意的是，漢化較深的臺灣原住民──平埔人，亦與漢人通

事、番割一樣，經營山產與槍枝的交易。 
一八六六至一八七四年間擔任美國駐廈門領事的李讓禮（Charles W. 

Le Gendre, 1830~1899），在其向美國駐華公使的報告中，即謂屏東的車

城居民，「多以販柴為業。其柴與本地土人 Kalis（按：指傀儡番，即排

灣族或魯凱族人）交易，用鳥槍、火藥、礮子並布匹所做各物件與之兌

換。」
55
車城在當時是福佬人為主的聚落。 

至於客家人方面，李讓禮曾描述：「Poliac（保力）是生番的商業中

                                                      
52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文叢本第 308種），22。 
53 胡傳，《臺灣日記與稟啟》（文叢本第 71種），58。 
54 日本統治臺灣後，一九○○年代官方開始停止供應彈藥給山區的部落，但一九○五年臺
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署長大島久滿次認為通事仍會走私火藥，不僅破壞官方嚴禁火藥賣與

原住民的政策，且使通事對部落的影響力高於日本官方。見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理

蕃誌稿》第一卷（臺北：編者刊行，1918），420~421。 
55 不著撰人，〈論美領事入生番境立約情節及風土人情〉，收入李讓禮（Charles W. Le Gendre）
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番事物產與商務》（文叢本第 46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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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在那裡，生番可以找到火藥及彈丸。他們的槍枝在那裡製造，很

好的武器，遠較清兵所用的武器還好。」
56
保力是客家人與排灣族聚居的

村落，屬恆春十八社大頭目卓杞篤的勢力範圍，即今屏東縣車城鄉的保

力村。在保力村製造槍枝的人，應是當地的客家人。 
李讓禮特別提到，在臺灣最常與原住民接觸的是客家人，他們「多

住於能知禮貌之土人地方⋯⋯自北至南，隨在多有，未久即熟於土語。

今多為土人所藉以收買鳥槍、火藥、礮子及中西各種衣服、銅錫物飾、

食鹽等件，復代販土人之鹿角、乾肉、熊豹等皮、薑、黃梨果、蔴布、

樟腦等件，兩相兌換。物件既多，獲利亦廣。得此一番貿易，兩邊並受

其利。」
57 

另外，一八六○年代任職於臺灣海關、洋行的英國人必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曾至荖濃溪流域遊歷，在其回憶錄中，曾提到南部山區

的平埔人經營槍枝、彈藥交易，其文謂： 

Pai-chien、Bilang和 Gani等社與 Keng-chio-k’a（芎蕉腳）、Lau-lung
（荖濃）的平埔番友好，因為他們仰賴這些平埔聚落提供槍隻、刀、

火藥、鉛子和食鹽等。
58 

意即臺灣南部的鄒族是透過平埔村落，取得槍枝、彈藥。 
因此，在所謂的漢番交界處，容易形成槍枝、火藥的交易地，福佬

人、客家人和平埔人在聚落內經營山產與槍枝交易。 
賣入原住民部落的槍枝、火藥，亦會在不同部落間輾轉流通，如一

九○二（明治 35）年臺東廳長相良長綱受臺灣總督密令，招撫內太魯閣

                                                      
56 轉引自 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 Co., 1903), 119. 
57 李讓禮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番事物產與商務》，21。 
58 W. A. Pickering, Pioneering in Formosa: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 Head-hunting Savages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3), 120. 按：
Pai-chien、Bilang和 Gani等三社屬鄒族（其居地在今高雄縣桃源鄉南側，即荖濃溪上游
流域兩側），荖濃在今高雄縣六龜鄉荖濃村，位於排剪等三社的西南方，其居民屬平埔

族群。此地鄒族與同一區域的布農族郡社群敵對，雙方均仰賴六龜、荖濃等平埔聚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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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社。同年十一月，相良長綱與內太魯閣諸社頭目見面，得知 Shikorao
社之槍枝、彈藥來自埔里社方面。而其他社之槍械彈藥、農具皆由太魯

閣外社之古魯、擢其力、九宛等社交易而來。
59
換言之，內太魯閣諸社的

槍枝、火藥不是來自漢人，而是得自鄰近區域的原住民部落。 
以下討論漢人、平埔人的槍枝、火藥來源。 
早期的火繩槍及火藥、鉛彈等，可能是由漢人、平埔人自製。資料

頗為零碎，條列如下： 
1. 一八八○年代清法戰爭期間，分巡臺澎兵備道飭諭彰化縣紳士林

朝棟等招募土勇，其文札謂： 

本司道查彰化縣轄之罩霧鄉迫近內山，捍禦生番，動資礮火；故居其

地者，素於火器均極精練。銃具係自製造，長約一丈零，腹大而輕，

善受鉛藥，兼能及遠。
60 

此種自製的銃具，應即前述文中的鳥槍（火繩槍），製造者應為漢人。 
2. 前文提及客家人居住的屏東縣車城鄉保力村亦生產槍枝、火藥。 
3. 一八六六年英國牛津大學的科學家科林烏德（Cuthbert Colling-

wood）至蘇澳，他見到一群看起來勇猛好戰的人帶著火繩槍出現，對空

鳴槍，裝裝樣子，並說他們的槍是廈門製的。
61 

4. 據一八八○年代清朝官方資料記載，有官員稟稱：「擒獲劉添汪

等四人研訊。據供稱：去年夏間，有鹿港施阿蠻售買火藥，勾結徒黨，

約會該逆在後山起事，俟官軍赴勦，施阿蠻乘間破前山諸城，得有財帛，

約與平分。」
62 

以上史料提及的槍枝、火藥生產地點，有罩霧鄉（今臺中縣霧峰鄉）、

                                                                                                                                   
供槍彈補給。 

59 王學新，〈論日治初期花蓮地區太魯閣番綏撫策略〉，《臺灣文獻》48：4（1997，南投），
86。 

60 〈分巡臺澎兵備道札飭彰化縣紳士林朝棟、林文欽招募土勇兩營〉，轉引自劉銘傳撰，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文叢本第 276種），54。 

61 轉引自蘭伯特著，林金源譯，《風中之葉：福爾摩沙見聞錄》，124。 
62 劉銘傳，〈全臺生番歸化匪首就擒請獎官紳摺〉，收入劉銘傳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陳 宗 仁 

 

 

 

 

74 

屏東縣車城鄉保力村、鹿港、福建的廈門等地。由於火繩槍、火藥的製

造難度不高，前述幾個地點可能只是因文獻保存而流傳下來，事實上，

這類生產地點可能更多，且應遍布臺灣各地。
63 

另外，可能有部分的槍枝或火藥是從官方軍隊流出。晚清臺灣府曾

發給各營一份公文，要求各營官請領硝磺時，要由該管官員會同地方文

員秤驗，「以杜沿途偷賣之弊」，
64
似乎說明當時真有盜賣官方軍火的情

形。 

（二）新式槍枝的流通 
前文提到歐洲在一八四○年以後，武器技術發展快速，前膛裝彈的

燧發槍被後膛裝彈的銅帽擊發槍取代，但一、二十年後，又出現毛瑟槍、

溫徹斯特槍等新式槍枝。於是西方的槍枝即在這股武器發展熱潮中，向

全球各地擴散。 
西方新式的槍枝何時進入臺灣？也許與十九世紀中葉的鴉片走私商

人有關，但一八六○年代臺灣府、淡水正式成為通商口岸後，外國商人、

外交人員、傳教士與探險家前來臺灣，亦可能帶來當時西方流行的槍枝。

由於臺灣原先使用火繩槍，而燧發槍在臺灣甚少發現，至於銅帽擊發槍

及以後的各種步槍，應在此一時代背景下流入臺灣。 
晚清上海的《申報》，在一八七五（光緒元）年有條新聞可以說明

情勢的變動，其文謂福建省調派數營兵勇至臺灣，但這些士兵，「所執

兵器均係舊式之火石銃；較之臺灣生番所用者大不相若，恐未能與生番

                                                                                                                                   
編，《劉壯肅公奏議》（文叢本第 27種），230。 

63 一八七三年九月十三日，來臺偵查的日本軍官樺山資紀，在蘇澳見到一獵人，見其槍「長
五尺餘，用的是鍛鐵，像是「洋製」，即西方製造的，但槍機與槍柄十分粗糙，口徑不

足二匁（約七公分）。與「生番」攜帶的槍屬同一種類，槍身以外的部分似為不熟練的

工匠所製作。見藤崎濟之助，《臺灣史と樺山大將》（東京：國史刊行會，1926），429。
按：樺山資紀看到的這把槍，像是西方製造的鐵材，但製作不精細，可能即是一把臺灣

本地工匠製造的槍。 
64 〈臺灣府轉行各營請領硝磺應會同地方文員驗封並製造火藥及操演動用會同監收監放具
結通送核辦〉，收入劉銘傳撰，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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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敵也。」
65
此時清朝增兵臺灣，是為了所謂的「開山撫番」，文中的「舊

式火石銃」，即本文所述的燧發槍（flintlock），不過當時的新聞媒體認

為原住民的槍枝可能比清朝的燧發槍進步。換言之，從一八七○年代以

後，新式槍枝已流入原住民社會。 
這些槍枝為什麼會從西歐、美國運售至非西方世界？商業考量當然

是重要的因素，不過，當時的軍火交易有一重要特色，即對西歐各國與

美國來講，新一代的武器出現，迫使他們淘汰舊有的武器，而這些舊式

武器便被賣至非西方世界。
66 

有些清朝官員已注意到歐美各國將舊式槍枝販售至清朝的現象。一

八八○年代清朝官員在購買西洋槍械時，也認識到要「慎購洋槍」，因

為「各國槍製名目紛歧，采辦不諳，即歸糜費」。
67
如湖廣總督卞寶第謂： 

自設海防以來，購買外國槍礮及子藥等項，出洋價銀不下千餘萬兩，

而所購器械，或係伊國另造新樣，將舊樣售與中國，或即伊國舊物打

磨見新，售與中國。在中國得之，方以為新奇可喜，而在彼則以上等

自用，次等與我，新樣自用，舊樣與我，與之接仗，仍彼利而我鈍

也。⋯⋯見時各省軍裝局，多已改造銅帽自來火，不畏陰雨，以遠近

之勢論之，是我能及彼，彼不能及我，以視洋槍又加勝矣。
68 

文中所謂伊國「舊樣」、「舊物打磨見新」即指前述汰換之武器被賣至

清朝。但所謂清朝的各省軍裝局改造「銅帽自來火」槍，勝於洋槍，則

又是昧於時勢之論，因為一八七○年以後，歐洲各國不是改造銅帽擊發

槍，而是廢棄此等槍枝設計概念，改用毛瑟等新式槍了。 

1. 洋行的角色 
不管是舊樣或新樣槍枝，這些武器應是透過外國洋行流入臺灣，如

                                                      
65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季申報臺灣紀事輯錄》（文叢本第 247種），557。 
66 Gavin White, “Firearms in Africa: An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XII, 2, 178. 
67 〈軍機處交出升用翰林院侍講許景澄奏陳敵情叵測籌備宜嚴條陳目前事宜抄〉，收入臺
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法軍侵臺檔》（文叢本第 192種），8。 

68 卞寶第，〈陳管見疏〉，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道咸同光四朝奏議選輯》（文
叢本第 288種），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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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七年美國駐廈門領事李讓禮與恆春十八社總頭目卓杞篤定約時，

位在廈門的德記洋行與怡記洋行均透過李讓禮，送給卓杞篤小手槍一

柄、單門鳥槍一柄、鋼鎗一桿。
69 

一八七四年四月十六日，日本派遣來臺的海軍翻譯官水野遵等人拜

會西大墩庄（今臺中市西屯區）頭人廖有富，水野見到屋內貯藏大量「馬

上銃」（即馬槍、卡賓槍）、英國製鉛塊，這些槍與鉛都是從走私的「淡

水外商」購入。
70 

甲午戰爭時，臺灣官方緊急購入外國武器，亦是透過洋行，如謂： 

嗣據唐景崧派員開送清單並稱有已付定銀及數成價值尚未運到之軍

火，共計泰來洋行哈乞開士三十三磅快礮四尊帶彈二千顆⋯⋯又公泰

畢第蘭洋行礮彈模子二十四箇、新式快槍二千枝帶彈一百萬顆⋯⋯又

泰來、元豐順兩洋行毛瑟槍彈四百萬顆、格林礮彈二十萬顆⋯⋯計購

價運保共銀四十五萬餘兩。
71 

這些西方新式武器（亦即前述圖像中的槍枝）透過官方或走私管道，由

洋行輸入臺灣，至於在本地的流通網絡，可能即沿襲舊的火繩槍、火藥

流通模式，進入原住民社會。 

2. 晚清臺灣軍隊的步槍配備流入民間社會 

除了洋行輸入槍枝外，清朝官方亦在新式槍枝流入原住民社會的過

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一八七○年代，清朝官方推行「開山撫番」政策，從外省招募來的

兵勇，帶著新式武器來到臺灣，使得漢人以民間、官方的身分進入山區

與臺灣東部。這些人也許是隘勇、兵丁、官員，或農業開墾者，促使臺

灣原住民社會與外界的接觸更廣泛、更密切。晚清臺灣東部的行政長官

                                                      
69 李讓禮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番事物產與商務》，15。 
70 藤崎濟之助，《臺灣史と樺山大將》，381。按：「馬上銃」，應指卡賓槍，即一種槍管
較短的槍枝，至於鉛塊則是作成鉛彈。 

71 張之洞，〈截回臺餉並收回軍火輪船摺〉，收入張之洞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張
文襄公選集》（文叢本第 97種），23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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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知州胡傳謂： 

往者番只有鐵銃與刀槍；今知官兵後門新式洋槍之靈巧，亦不惜重價

以購之，則日強矣。
72 

此文似乎暗示著，清朝因為開山撫番而調遣軍隊至後山──臺灣東部，

他們帶著新式洋槍，使得原住民亦知槍枝變遷，而重價求購。而清軍的

槍枝可能透過非法管道賣出，流入民間社會，如前文提及，晚清臺灣府

曾有公文，要求杜絕「沿途偷賣之弊」。 
不過，真正關鍵性的變化，是一八九五年以後幾年間的戰亂，使得

更多的槍枝流入臺灣民間社會。 
甲午戰爭期間，清朝大量增加臺灣的駐防兵勇，並輸入各式武器，

如前文提及，福建臺灣巡撫唐景崧透過洋行，購入甚多槍、砲，如「新

式快槍二千枝、帶彈一百萬顆⋯⋯毛瑟槍彈四百萬顆」。
73
一八九五年四

月間，美國的新聞記者戴衛森（James W. Davidson）拜會唐景崧，唐景

崧聲稱，臺灣有八萬名兵勇，步兵配備著新式的單發與連發毛瑟槍、Lee
步槍、最新的連發溫徹斯特卡賓槍。

74 
戴衛森在另一段文字中，描述臺灣軍隊的武器配備，謂： 

不論中國大陸的軍隊配備如何，臺灣軍隊一般來說裝備很好，有些非

常好，如有幾千人是使用新的點 44口徑的溫徹斯特連發卡賓槍，其
價格比歐洲使用中的來福槍優惠，適合各種作戰狀況，特別是游擊

戰，這是臺灣的清朝軍隊所想採用的。其他來福槍，有些是有彈匣，

有最新的毛瑟、Lee、Remington、Spencer、Peabody and Martini-Henry
等廠牌的槍枝，這些被分發到不同的營隊裡，使同一營隊使用相同的

槍與大量合適的彈藥。
75 

等到馬關條約簽訂後，日軍登陸臺灣，這些清朝兵勇有的抵抗、有的未

                                                      
72 胡傳，《臺灣日記與稟啟》，159。 
73 張之洞，〈截回臺餉並收回軍火輪船摺〉，收入張之洞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張
文襄公選集》，230~231。 

74 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264. 
75 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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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即潰散。根據戴衛森的觀察，清軍持有的槍枝，很多被日軍虜獲，但

像臺北的清軍潰散時，數以千計的士兵以賤價出賣他們的槍枝，大量的

老式火繩槍被棄置在城外的稻田裡，彈藥箱被棄置於街道上，有個商號

大量收購新槍，運到廈門去。
76
八月十九日臺南淪陷前，府城的傳教士勸

士兵放下武器，結果有六至八千枝來福槍與幾噸的彈藥堆積在安平海關

的鴉片倉庫。
77 

清軍槍枝流向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很多可能流入臺灣民間社

會，甚至為原住民取得，只是當時兵荒馬亂，筆者僅見一些文獻略論此

事。如 Davidson 在其書中記載，有一隊從臺南以南來的生番駐紮在臺南

府，由劉永福供應武器、彈藥及食物，但因隊中兩人死亡而率隊攜槍離

去。
78Davidson 僅稱這些人是 savage，且從南方來，故不詳其族名或居地，

但應是當時人所稱的生番，也許是排灣族人；但不論這些人來自何處，

他們因加入劉永福的軍隊而獲得槍枝、彈藥，並從臺南城帶著槍、彈回

到他們的居地。 
一八九六年二月，臺東、花蓮一帶的清朝軍隊尚未撤離，但已失去

糧餉供給，臺東原住民提供給日本人的情報，謂清軍的糧食都依賴臺東

當地的住民供應，但無法持久，故有賣槍換錢糧的事情發生。
79
七月時，

日本官方派人到花蓮地區調查民情，花蓮港總理陳得義告訴日本人，謂

清朝的帶兵官丘光斗在投降前，曾於各社庄內密藏數百挺步槍，如十六

股庄（在今花蓮市區）內即有八十函彈藥。
80
這些都是清朝駐臺軍隊潰敗

後，有關武器、彈藥流向的片段記載，日治時期的學者如伊能嘉矩，即

認為臺灣割讓之際，清朝軍隊的武器，直接或間接地轉售與原住民，是

                                                      
76 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303. 
77 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363. 
78 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353. 
79 王學新，〈日據初期臺東地區抗日戰事中原住民族群向背之分析〉，收入王學新譯，《日
據時期東臺灣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與研究》（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443。 

80 王學新譯，《日據時期東臺灣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與研究》，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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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原住民擁有大量槍枝的主要原因。
81 

3. 日本官方的角色 

日本人在牡丹社事件時，曾贈送槍枝給排灣族的頭目們，據記載，

一八七四年五月日本軍官與排灣族頭目們見面，在會談結束時，美國人

展示他們帶來的溫徹斯特槍和其他新式步槍，引起排灣族人的興趣與驚

異，而日本軍官提議，送給每一位頭目一枝士乃得槍作為禮物，據說頭

目們會珍藏以為紀念品。
82 

一八七六（光緒 2）年，福建巡撫丁日昌奏巡查臺灣南路鳳山、恆春

等處亦提及排灣族頭目有士乃得槍，其文謂： 

（恆春十八社）較之鳳山所轄上十八社稍為馴順⋯⋯惟生番，無論長

幼俱佩槍刀。槍係土造，雖用火繩，頗有準頭；而擦摩滑亮，光可鑑

人。較之營兵所用舊式火鎗，幾勝數倍。而且各番目所帶係新式士乃

得後膛洋槍，詢其何以有此？則云倭人所贈。臣當飭恆春縣黃延昭等

確查洋槍來路，設法杜絕。年來撫番之後，禁令漸弛，奸人接濟子藥，

無從稽查；是以生番軍火，比前更足。臣現通飭全臺文武⋯⋯其未經

就撫兇番，嚴禁接濟軍火；並不准百姓與之銷售貨物。
83 

根據丁日昌的描述，恆春地區一般原住民持有火繩槍，雖係土造，較清

軍所用「舊式火鎗」幾勝數倍；至於頭目們則持有「新式士乃得後膛洋

槍」，據說是「倭人」所贈，所謂的「倭人」即牡丹社事件時在臺的日

本人。 
一八九五年日本占領臺灣後，花蓮地區的太魯閣族遲未歸順，一九

○一（明治 34）年臺東廳長相良長綱與外太魯閣五社協議，各社同意在

古魯社由日本官方設立學校，但日本官方須販售槍枝、彈藥給各社住民。

於是，官方許可民營的賀田組在古魯社設立「銃砲火藥販賣店」，供應

                                                      
81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東京：刀江書院，1928），下卷，561~562。 
82 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134. 
83 〈福建巡撫丁日昌奏巡查臺灣南路鳳山恆春等處摺〉，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
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選輯》（文叢本第 210種），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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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族彈藥，每人每月子彈十發、火藥二十匁（約合 75 公克）、雷管

十發、發火器二十個。
84 

所以，日本佔臺初期，亦曾在局部地區開放槍、彈買賣。 
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初，新式槍枝流入臺灣，固然與西方列

強的軍火貿易有關，特別是舊式槍枝大肆賣往非西方世界，但也和近代

臺灣局勢變遷有關，如戰亂、官方拉攏原住民部落等因素，使得槍枝、

彈藥流散於臺灣各地。 
但不論如何，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原住民社會的槍枝種類相

當龐雜，彷如西方槍枝博物館，出現了大雜燴的現象。 

（三）槍枝總數與擁槍比例的估計 

經歷了十八、十九世紀，各式槍枝逐漸流入臺灣原住民社會；到了

二十世紀初，可能是臺灣原住民社會擁有最多槍枝的階段，但也是日本

政府開始管制原住民槍枝的時刻。究竟在二十世紀初期，臺灣原住民到

底擁有多少槍枝呢？根據日治時期的資料，如一九○八年原住民九族人

口、槍枝的調查中，原住民約十二萬人，日本人調查的槍枝有兩萬七千

餘枝，除雅美（達悟）族未擁有槍枝外，臺灣島上各族都有槍，而以泰

雅族擁槍數最多，比例也最高（參見表一）。 
二十年後，一九二八（昭和 3）年時，原住民戶口資料顯示，全臺原

住民各族約有 14 萬人，
85
其中男女比例約略相當；男性中，日本人另有

關於壯丁數的統計數字，即當時原住民壯丁有 30,129 人。
86
同年另一項統

計數字，即從一八九五∼一九二八年間，臺灣總督府在原住民社會收繳

                                                      
84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理蕃誌稿》第一卷，88~90。 
85 按：此項統計數字並不計入所謂的熟番或平埔人，因為日本人認為這些人已漢化，故不
列入高砂族或原住民的統計資料中。 

86 藤崎濟之助，《臺灣の蕃族》（東京：國史刊行會，1931 訂正增補版），7~8、888。按：
藤崎濟之助曾任蘇澳郡守，亦熟稔所謂的蕃務，該書資料多根據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的檔

案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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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31,579 枝槍，此一數字，也許可視為當時原住民社會的擁槍總數，
87
不

過，如果考慮原住民可能私藏槍枝，所以實際數字應比前項數字還多。

但是，以此一數字為例，以槍枝總數與壯丁數相比，可以發現兩者數量

極接近，亦即每位壯丁約有一隻槍。 

表一：一九○八年原住民各族槍枝統計表 

族  稱 槍枝數 人口數 每百人擁槍比例% 
泰雅族 10,841 29,149 37 
排灣族 5,901 21,224 28 
鄒族 612 2,291 27 
卑南族 1,055 6,564 16 
阿美族 4,652 29,380 16 
布農族 2,407 15,794 15 
魯凱族 1,791 13,423 13 
賽夏族 29 762 4 
雅美（達悟）族 0 1,667 0 
總計 27,288 120,254 23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理蕃誌稿》第二卷，7。 
 
另外，再參考不同時期局部地區的調查資料，如一九○六（明治 39）

年日本人有關臺灣東部原住民的調查報告中，記載了臺灣東部原住民部

落的戶口、壯丁及槍枝數量。據統計，當時臺灣東部原住民各族均擁有

武器。除了「傀儡番（魯凱族）」、「秀姑巒阿眉番」與「卑南番」持

有的槍枝比例較低外，其餘族群每戶擁槍數或每個壯丁擁槍數超過一

隻。如果加總平均，臺灣東部的原住民，每戶擁有 1.14 隻槍，每個壯丁

有 1.19 隻槍（參見表二）。 
 

                                                      
87 此處之槍枝總數雖是歷年收繳所得，但主要集中於佐久間左馬太總督推行的「五年計畫
理蕃事業」期間，即明治四十三年至大正三年間（1910~1914），且是按區域，全面性收
繳槍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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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一九○六年臺灣東部原住民族群戶數、人口並壯丁、槍枝數量表 

族  別（今稱） 槍枝數 戶數／人口數 每戶擁槍數 壯丁數 每丁擁槍數 
傀儡番（魯凱族） 165 433／2,127 0.38 537 0.31 
秀姑巒阿眉番 
（阿美族秀姑巒群） 1,110 1,554／8,274 0.71 1,346 0.82 

卑南番（卑南族） 1,055 1,273／6,675 0.83 1,256 0.84 
Manuan、Sibukun番 
（布農族巒社群、郡社群） 291 522／5,263 0.56 296 0.98 

南勢阿眉番 
（阿美族南勢群） 1,363 1,298／5,361 1.05 1,716 0.80 

海岸阿眉番 
（阿美族海岸群） 690 897／5,673 0.77 674 1.02 

卑南阿眉番 
（阿美族卑南群） 1,498 1,197／8,559 1.25 1,453 1.03 

木瓜番 
（太魯閣族塔克達雅群） 213 125／425 1.70 144 1.48 

太魯閣番 
（太魯閣族太魯閣群） 3,747 1,402／5,474 2.67 1,901 1.97 

太麻里番（排灣族） 2,270 1,930／8,166 1.18 1,108 2.05 
總  計 12,402 10,850／57,424 1.14 10,431 1.19 
說  明：「每戶擁槍數」、「每丁擁槍數」兩欄位係筆者所加，並依資料數據計算。 
資料來源：鹿子木小五郎，《臺東廳管內視察復命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影印明治 45年石印稿本），1~2。 

 
另一份資料是一九一○（明治 43）年太魯閣族道賽群五個社的統計

資料，該群位於中央山脈南湖大山以南的深山中，亦屬臺灣東部的原住

民。據日本人的調查資料估計，每戶擁槍 1.03 隻，每個壯丁擁槍 0.78 隻

（參見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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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一九一○年太魯閣族道賽群五社戶數、人口並壯丁、槍枝數量表 

 槍枝數 戶數／人口數 每戶擁槍數 壯丁數 每丁擁槍數 
ブシヤウ社 5 8／ 42 0.63 10 0.5 
カババン社 43 35／207 1.23 55 0.78 
カバラフ社 18 28／139 0.64 29 0.62 
ムコヮイシ社 33 34／194 0.97 41 0.80 
プガアル社 28 18／130 1.22 28 0.79 
總  計 127 123／712 1.03 163 0.78 
說  明：「每戶擁槍數」、「每丁擁槍數」兩欄位係筆者所加，並依資料數據計算。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理蕃誌稿》第二卷，81。 

 
這些資料應可顯示臺灣總督府收繳原住民槍枝前，臺灣原住民社會

持有槍枝的狀況。雖然不能直接推論說，每位原住民壯丁擁有一隻槍，

或每戶擁有一隻槍；但各群、各族或整個原住民的調查資料似乎說明，

槍枝數量與戶數、壯丁數維持某種對等關係。 

五、在戰鬥、儀式與文化象徵中的槍 

早期槍枝殺傷力有限，但卻有一種心理上的震撼效果，即發射時的

聲響、爆炸的煙霧、子彈的速度，使人驚嚇。不過，火繩槍、燧發槍的

準度不足，裝填費時，在戰場上對敵人造成的傷害未必超過長矛與弓箭。 
一六二八年，菲律賓總督達玻拉（Juan Niño de Tavora）謂：雞籠、

淡水的住民不如初時友善，殺了三十名西班牙人，結果西班牙人展示了

他們的武器威力後，原住民已道歉並恢復和平。
88
康培德探討荷蘭東印度

公司與臺灣東部原住民的異文化接觸時，亦提到，當地原住民見到紅毛

人行進時，置於頸肩的「棍棒」卻能置人於死，感到難以置信，而求和

歸順。
89 

                                                      
88 José E. Borao Mateo et al. eds., Spaniards in Taiwan, I, 135. 
89 康培德，《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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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描述強調了槍枝的震撼效果與武器上的優勢，然而等到原住民

擁有槍枝後，他們如何看待這些槍枝，即如何使用槍、對槍的想法為何？

以下分就原住民在戰鬥、儀式與文化象徵中，對槍及其意象的運用： 

（一）戰鬥行為 
臺灣原住民的武器，除了槍枝外，另有長矛、弓箭、弩，在近代的

圖像中，可以見到他們發射的姿勢是站著擲矛、射弓，或蹲著射箭、弩

（見圖 19）。
90
至於原住民使用槍枝時，射擊姿勢多採取蹲姿或立姿，

如圖 20、21。91
而圖 22、23，是原住民以草叢為掩蔽，出槍射擊的情景。

又圖 10，是鄒族人躲在大樹裡頭射擊的情景。 
這些圖片應是模擬的情景，亦即圖中的原住民是在知道要攝影的情

況下，擺出射擊的姿勢；拍攝者可能是日本人，他們希望拍攝原住民實

際開槍的姿勢，故上列圖片雖是模擬，但仍可視為原住民平常的射擊動

作及其對地形、地物的運用習慣。 
在文獻中，著作者亦試圖描寫原住民的戰鬥行為。如一七二八年巡

臺御史夏之芳記載： 

臺灣歸化土番，散處村落⋯⋯或以鄰社相惡，稱兵率眾，群然鬨鬥，

然未嘗有步伐止齊之規；鬥罷散去，或依密林、或伏莽草，伺奇零者

擒而殺之。所得頭顱攜歸社內，受眾稱賀；漆其頭，懸掛室內，以數

多者稱為雄長。要其戰爭，長於埋伏掩襲之謀、利於巉巖草樹之區、

便於風雨冥晦之候；若驅之於平坂曠野之地，則其技立窮。
92 

此時，槍枝在原住民社會尚不普遍，夏之芳描述的原住民尚使用「強弩、

鐵鏢、短刀」等武器，在攻擊時，沒有陣法，而是「群然鬨鬥」；但另

一方面，夏之芳又認為他們善於運用地形、地物，歸納原住民的戰鬥行

                                                                                                                                   
北：稻鄉出版社，1999），109~113。 

90 宋文薰等撰，《跨越世紀的影像》，頁 132之圖可參閱。 
91 日本順益臺灣原住民研究會編，《伊能嘉矩收藏臺灣原住民影像》（臺北：順益臺灣原
住民博物館，1999），頁 108之圖可參閱。 

92 夏之芳，《理臺末議》，轉引自劉良璧纂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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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長於埋伏掩襲之謀、利於巉巖草樹之區、便於風雨冥晦之候」，

這種戰鬥行為與習慣，到了原住民普遍擁有槍枝後，似乎仍繼續沿襲著。 
如十九世紀末，林百川、林學源合纂的《樹林志》描述原住民戰

鬥的行為，謂： 

蓋彼所恃在深林密菁，慣飛荊而走棘，善匿跡以藏身，往往潛伏草莽

之內，銃架對準，伺人至前乃擊之，割首級遽去，縱追之亦無及。
93 

十九世紀英國商人陶德亦謂：漢人與原住民雙方交戰，漢人傷亡遠高於

原住民，因為後者擅於偽裝、掩護，又熟悉地形，但前者人員、武器遠

優於原住民。
94 

晚清來臺開山撫番的軍隊，常面臨原住民的攻擊，帶隊的官員們記

載了不少對原住民戰鬥行為的觀察，如一八七四（同治 13）年官方調軍

隊、工匠，開鑿、護衛蘇澳通往花蓮的道路。開路途中，他們受到太魯

閣族的攻擊，據載： 

夜間即有生番埋伏左近伺殺，晝則以數十人出沒深林密菁中，放鳥鎗

為狙擊計；官軍分路擊，又鳥獸散去。
95 

又謂： 
十一、十三等日正在開路，突有兇番千餘，分段埋伏放鎗；我軍竭力

抵敵，經守備黃朋厚擊斃四人，始退。是日，我軍陣亡者四人、受傷

者十有八人。十五日，至一崇山之麓，眾方在峽中開鑿，忽鎗聲四合；

抵禦兩時之久，番乃愈多。⋯⋯是日，兵勇死者四人，負重創者二十

餘人；而哨長祝榮山胸受鎗傷頗重。其駐濁水溪一旅，由小南澳運糧

而歸，路過石壁，兇番蜂擁包抄，陣亡者三人、負重傷者一人、墜海

死者四人。 

同一時期，開鑿南路的清軍亦面臨同樣的攻擊型態，據載：「一日，張

部左營有五勇暮過其地，草間突起數番，截殺其一、鎗傷其一。」
96
這些

                                                      
93 林百川、林學源合纂，《樹林志》（文叢本第 63種），116。 
94 陶德著、陳政三譯述，《北臺封鎖記》，168~169。 
95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30~31。 
96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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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者應屬排灣族人。 
日治初期負責管理山區住民的撫墾署官員謂：原住民常在森林、草

叢間潛伏，等到有人來到五至七間（十至十二公尺）的短距離時，出其

不意的狙擊，命中後，再以鈍刀斬首而去。即使聽到槍聲很近，但原住

民已逃走，所以日本統治者很難確認是那個社的人開槍。
97 

從十八世紀以來的文獻資料顯示，這些外來的觀察者一再提到，原

住民是極擅長在森林、草叢中，出其不意的狙擊。其攻擊形態，類似現

代所謂的游擊戰，即不與敵人正面衝突，而是充分利用地形、地物，潛

藏於密林、草叢間，伺行攻擊；如果遇到大量敵人的攻擊，如清朝或日

本軍隊，則四散逃逸，甚至連原有的聚落亦棄之不顧。 
在日治時期日本人編撰的民族誌資料中，亦有類似的陳述。這些調

查資料顯示，臺灣原住民的戰鬥行為不是盲目、無組織的攻擊，因為攻

擊行動，通常都有領導人指揮，往往是部落中擅戰者或獵得頭顱最多者

擔任。以臺東的卑南族為例，他們發起攻擊前，成員會分為兩團，即所

謂分進合擊；他們撤退的路線亦事先規劃，並讓參與者知道。
98
以賽夏族

為例，他們在攻擊前，會先派人偵察攻擊對象的住家周圍，如以行人為

目標，則是埋伏在適當地點，等待時機狙擊。
99 

這些戰鬥行為都是為了獵捕動物與人首而發展出來的一套戰術，代

代相傳，習用已久。只是槍枝的出現，並沒有改變原住民的戰鬥文化，

而是取代了長槍與弓箭，與原有的刀搭配，成為戰鬥者重要的武器。 

（二）槍枝的儀式性與象徵性 

槍枝不僅成為原住民戰鬥中的主要武器，亦進入到原住民部分的儀

式裡，並成為某種文化象徵物。 

                                                      
97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理蕃誌稿》第一卷，61。 
98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
告書》第二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0），374。 

99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
告書》第三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8），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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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日本人對泰雅族出草習俗的調查，當壯丁出草成功，回到部落，

從網袋取出獵來的頭顱時，要擊槍一響，若再奪得槍械，即再鳴槍，每

多得一隻槍，則多鳴一響。
100
賽夏族人搶到槍後，亦有類似習慣，在返

回部落時，每得一槍，對空鳴兩響。
101 

原住民出草獵人頭，並不是為了殲滅敵對族群或覬覦他人財物，取

得人頭此一行為及其象徵意義，才是出草活動的重點，換言之，出草是

一種儀式性的活動。
102
在此一儀式中，未參與出草的村落居民等待出草

者的歸來，並想知道出草者是否順利獵得人頭，而鳴槍成為最初告知村

落訊息的舉動。 
賽夏族另有一種出草的習慣，即部落成員間有爭議時，雙方以出草

成敗作為爭議的判決，如果出草能獵得人頭或取得敵人槍枝，即是贏得

勝利的一方。在這種習俗中，取得敵人槍枝亦是神意的表達。
103 

另外，泰雅族敵對部落談和時，亦可以槍械、彈藥作為賠償品；在

舉行談和儀式時，可以埋石或交換槍、彈來立誓。埋石立誓，是早期的

作法，雙方共同將石頭埋入地下，象徵爭執亦埋於地下，以後和好相處。 
據日本人的調查資料，部分泰雅族亦有交換槍彈立誓的作法，即在

儀式中，雙方互換槍彈，並有誓詞，即槍彈交換後，彼此會說著「我若

有詐，我的額頭必被此槍彈擊中，你若有詐，此槍彈必擊中你」之類的

誓詞。
104 

在個人生命禮儀中，有些部落裡，槍枝成了陪葬品，如日治初期成

書的《樹林志》載： 

                                                      
100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
告書》第一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6），263。 

101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
告書》第三卷，143。 

102 張旭宜整理日治時期學者對原住民首狩原因的調查，參見張旭宜，〈臺灣原住民出草慣
習與總督府的理蕃政策〉（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17~24。 

103 張旭宜，〈臺灣原住民出草慣習與總督府的理蕃政策〉，20。 
104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
告書》第一卷，27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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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死，男婦老幼皆係裸體，用布包裹，縛之如坐。將其生平所用衣服、

刀銃器械，屋內掘窟丈許，用土掩埋。
105 

在部落祭典中，槍成為狩獵的象徵，如成書於日治時期的《安平縣雜記》，

所記多為晚清之事。該書記載四番社的祭儀，謂： 

四社番有「作向」，最為徵驗之要。究不惟四社番有作，凡屬熟番、

生番，莫不皆然。考其俗例⋯⋯當於開向、禁向先期，各社、各莊均

須設一向地公界，建築竹屋一橺⋯⋯屋之左右兩傍，則以刀、鎗、牌、

銃四件，每件各數枝，排列該處。蓋取其作向告神祈福、飲酒、歌舞、

射獵之義也。
106 

一九一一（明治 44）年，臺灣總督府決定收繳花蓮港廳阿美族的槍

枝，當時荳蘭社的頭目即表示，槍枝是他們不可缺的器具，是每年的小

米祭最重要的儀式品；若無槍枝，小米收成不好，因為不遵照儀式，會

違反神意。日本官員聽了頭目的意見後，要求阿美族人改用木製的仿造

槍枝。但這位頭目還是不贊同，他說：仿造槍枝不能用於祭典，因為祖

先是在出獵途中發現小米，才開始播種，所以，在小米祭裡槍枝非常重

要。
107 
荳蘭社頭目的說辭，也許只是希望統治者不要收繳族人的槍枝；不

過花蓮的阿美族在農曆年底，有一祭典，舉行五天的狩獵，以祈求所播

小米豐稔，
108
槍枝的重要性，或許與此一祭典有關。但不論如何，荳蘭

社頭目想要強調的是，槍枝不止是槍枝，而是重要的儀式用品。 
在排灣族的木雕作品中，更可見到槍枝已成為一種象徵符號，被刻

劃在木雕作品中，融入到原有的文化裡。 
木雕藝術是排灣族貴族享有的特權，在貴族的家屋建築構件，如立

                                                      
105 林百川、林學源合纂，《樹林志》，105。 
106 不著撰人，《安平縣雜記》（文叢本第 52種），59。按：此書作者謂槍枝為銃，而書中
的「鎗」應是指矛。 

107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理蕃誌稿》第二卷，189~190。 
108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
告書》第二卷，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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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壁板、簷桁等，或日常用品中，刻劃了相當多的紋樣，如人像、人

頭、蛇紋、鹿紋等。
109
人像、蛇紋象徵著祖先、祖源，而鹿紋則是獵物

的象徵，此外，也有不少的槍枝紋樣。 
如日本天理大學收藏一排灣族的門板，門板中刻繪有排灣族人、蛇

紋、動物，另有一隻槍。
110
另外，在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收藏的排灣族木

臼，刻有一人單腳跪地，持槍射鹿，身旁另有一隻狗，這景象是對狩獵

生活的描繪。
111 

淺井惠倫於一九四○年一月在排灣族古樓社頭目家屋攝得一張圖

片，為家屋簷桁的局部，一列排灣族持槍男子，部分人肩上扛著動物的

腿部，旁邊跟著狗，亦是描繪打獵歸來的情景。另有一張圖片亦係同時

所攝，圖中人物是古樓社頭目，身上穿的衣服紋樣，是一獵人持槍射鹿，

旁有小狗。與前述之木臼刻紋相同。
112 

這些槍枝紋樣刻劃在日常用品，如木臼、衣服，或家屋中的大門、

簷桁等處，而這些用具或建築構件並非祭祀用品，而是頭目、貴族日常

生活中所居、所用；至於槍枝的紋樣，或單純的畫男子持槍，或畫狩獵

的情形、或畫狩獵、出草後，獲取獵物、人頭的景象，都是日常生活中

與槍有關的活動。 
如果與其他排灣族男性題材有關的雕刻作品相比，更可以看出槍枝

木雕的特殊性。因為以人類學者陳奇祿蒐集的排灣族男性木雕標本為

例，男性一般多為徒手，若手持武器，絕大多數均是持槍，而沒有見到

持弓或矛的木雕作品。由此亦可知，近代排灣族貴族對槍的重視。 
如果能針對某一部落或多個部落，進行人類學式的觀察，以探知他

們對槍的概念與想像，也許可以更完整的說明原住民的槍枝文化；不過，

                                                      
109 有關排灣族木雕藝術的研究，可參見陳奇祿，《臺灣排灣群諸族木彫標本圖錄》（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考古人類學系，1961），惟未對木雕中的槍枝紋樣多做論述。 

110 見天理大學、天理教道友社編，《台灣原住民の生活用具》（天理：天理教道友社，1993），
圖版 21。 

111 圖片可參見陳奇祿，《臺灣排灣群諸族木彫標本圖錄》，70。 
112 笠原政治編，楊南郡譯，《臺灣原住民族映像：淺井惠倫教授攝影集》（臺北：南天書
局，1995），11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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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文的民族誌資料與木雕實物，似可說明臺灣原住民各族在二十世

紀上半葉時，對於槍枝的熟習程度，以及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對槍枝的

重視。 

六、結論 

近代臺灣原住民社會沒有自己的文字書寫，也沒有針對槍枝武器編

造完整的歷史論述。我們對原住民槍枝文化的了解，只能憑藉外人的文

字描述與寫真留影，而這些文字的寫作者或圖像的畫家、攝影師，多半

沒有針對原住民的槍枝文化進行論述或描繪。因此，本文憑藉的資料相

當零碎、含混。當見到一張泰雅族人持著新式槍枝的圖像，我們很難猜

測這是個案，還是通例；但即使有這樣的材料限制，本文試圖去整理近

代臺灣原住民與槍的關係，也許無法建構完整的原住民槍枝文化史，但

至少我們可以進行初步的討論，並避免誤解。 
在近代臺灣原住民的槍枝圖像中，本文指出有一大雜燴的現象，即

新舊槍枝共存，各種槍枝系統並用，筆者認為這是近代西方國家武器擴

散下的結果，導致東亞各地域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出現槍枝混雜與快速演

變的現象。 
臺灣原住民社會處於此一世界性槍枝流通網絡的末端。原住民的槍

枝大半不是直接來自西方國家或商人，而是經由客家人、福佬人中介轉

販，這是持續了兩百年以上的臺灣本島槍枝生產、修理、彈藥補給的流

通網絡。根據本文前述的討論，我們可以考慮以下的觀點，即原住民社

會使用的槍枝種類，往往是賣方（番割、通事及洋行）商業販賣的結果，

而不是原住民主動的選擇。 
但本文想指出的是，原住民雖是被動的接受槍枝，但是對槍枝的使

用，有其主體性的思維與選擇，亦即取得槍枝後，建構了自己的槍枝文

化。他們用槍的目的，不是為了大規模獵取動物或殲滅敵對部落，而是

維持部落的狩獵與出草活動。因此，老舊的火繩槍一直存在於原住民社

會，固然槍枝性能不佳，卻能符合狩獵的需求，而且便於維修、補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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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式槍枝出現後，原住民沒有汰換舊式槍枝，故而形成各式槍枝並存

的現象。 
從本文引用的圖像來看，原住民已熟悉槍枝的使用，在戰鬥時，甚

為倚重槍枝。在前文的討論中，槍亦進入了原住民的某些儀式中，也成

為排灣族貴族們雕刻藝術中的象徵圖樣。 
因此，我們也許可以考慮以下的想法，即原住民對槍枝的使用，受

部落社會原先的狩獵與出草文化影響，似乎沒有引起過度獵殺野獸或大

量殺害異族的現象，也沒有出現軍事擴張、試圖建立主權國家等變化，

換言之，槍枝的使用沒有改變原住民部落的政經結構。 
進入二十世紀後，面對日本統治者擴張國家主權，以強大武力為後

盾，全面性收繳原住民武器時，原住民的武裝反抗顯得悲壯，卻無濟於

事，因為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用槍思維。 

 
 

*拙文的完成，感謝兩名審查者寶貴的意見，以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
彭慰主任、張圍東編輯，以及臺灣博物館人類學組李子寧組長協助

筆者進行相關的研究。本文刊載的珍貴歷史圖像亦由國家圖書館、

臺灣博物館典藏，並提供本文使用，筆者謹致謝意。 
 
 
 

（責任編輯：王興安 校對：施姵妏 吳欣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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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新竹泰雅族人及其矛與刀 

（國家圖書館提供，明信片藏品編號 4165） 

圖 2 太魯閣族人及其溫徹斯特槍 

（國家圖書館提供，明信片藏品編號 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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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火繩槍（臺灣博物館提供，藏品影像編號 DSCF0469） 

圖 4 火繩槍之槍機局部圖（臺灣博物館提供，藏品影像編號 DSCF0469） 



陳 宗 仁 

 

 

 

 

94 

 
 
 
 
 
 
 
 
 
 
 
 
 
 
 
 

 

圖 5 日月潭邵族人及其火繩槍 

資料來源：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

蕃族圖譜》，卷 2，圖版 60。 

圖 6 打獵的山地人及其火繩槍 

資料來源：John Thomso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Indo-China, and 
China,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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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恆春排灣族人持弓箭與銅帽擊發槍，與西鄉從道等日本軍官合照 

（國家圖書館提供，明信片藏品編號 4278） 

圖 8 銅帽擊發槍（臺灣博物館提供，藏品影像編號 DSCF0474） 

圖 9 銅帽擊發槍之槍機局部圖 

（臺灣博物館提供，藏品影像編號 DSCF0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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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阿里山鄒族人及其銅帽擊發槍，模擬射擊情景 

（國家圖書館提供，明信片藏品編號 4172） 

 
 

圖11 恆春排灣族人及其銅帽擊發槍 

（國家圖書館提供，明信片藏品編號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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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毛瑟式步槍（臺灣博物館提供，藏品影像編號DSCF0479） 
 

圖 13 毛瑟式步槍之栓式槍機局部圖 

（臺灣博物館提供，藏品影像編號 DSCF0479） 
 

 
圖 14 新竹泰雅族人及其毛瑟式步槍 

（國家圖書館提供，明信片藏品編號 4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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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溫徹斯特槍 

（臺灣博物館提供，藏品影像編號DSCF0472） 

 
 
 
 

圖16 溫徹斯特槍之扳機、護弓局部圖 

（臺灣博物館提供，藏品影像編號DSCF0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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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人首及附有彈盒的槍枝 

（國家圖書館提供，明信片藏品編號 4214） 

圖 17 泰雅族人及其槍枝（附有彈盒） 

（國家圖書館提供，明信片藏品編號 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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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賽夏族人模擬使用弓箭、弩、矛的姿勢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卷 3，68。 

 
 

圖20 排灣族人模擬射擊的姿勢 

（國家圖書館提供，明信片藏品編號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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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泰雅族人模擬射擊的姿勢 
資料來源：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蕃族圖譜》，卷2，圖版4。 

 
 

 
圖 22 泰雅族人模擬持槍攻擊前，藏於草叢的情景 

（國家圖書館提供，明信片藏品編號 4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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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布農族人模擬射擊的情景 

（國家圖書館提供，明信片藏品編號 4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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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borigines with Modern Gun: 
An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Introduction, Exchange  

and Use of Gun in Taiwan Aboriginal Society 

Chen, Tsung-jen* 

Abstract 

There deposits in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of Taiwan an old picture 
which presented a Taiwan aboriginal warrior wearing traditional costume and 
adornments, but holding a modern gun in his hand like a European soldier. 
How did the warrior get a gun? How did he use it? This paper intends to 
collect and analyze such historical images and discuss the meaning of the 
aboriginal gun in its historical contexts. 

It examines three topics, the first describing the descriptions and images 
of Taiwan aborigines with the modern gun based on official documents, 
records, personal pictorial works, etc. the second exploring the introduction 
and exchange of guns in aboriginal society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d the third discussing the role of gun in combat 
and ceremony in Taiwan aboriginal culture.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sorts of gun that the aboriginal warrior 
possessed as including matchlock, flintlock, caplock, Mauser bolt type, and 
magazine rifle. The exchange network of modern guns was not a new one. 
Chinese traders had long sold guns, gunpowder and other commodities to the 
tribesmen. 

The use of gun in Taiwan aboriginal community had been obviously 
affected by its traditional hunting culture and did not, it seems, change the 
structure of the aboriginal economic and social life. 

Keywords: Taiwanese History, firearms trade, aboriginal warrior, gun, matchlock.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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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權謀與戰爭創傷 
——一九三四年「拒孫之役」始末 

胡 平 生
* 

提 要 

一九三三年六月，國民政府任命華北軍第九軍團總指揮孫殿英為青

海西區屯墾督辦，孫乃率部自察哈爾省西行至綏遠省的西部暫駐。一九

三四年一月十一日，孫軍違反國府中央的命令，大舉進攻寧夏，與寧夏

省政府主席馬鴻逵所部展開激戰。青海省政府主席馬麟、甘肅綏靖主

任、省政府主席朱紹良，均派軍隊至寧夏協同寧軍作戰。戰事至三月二

十二日結束，孫軍敗潰，殘部退回綏西，為晉綏軍繳械改編，是為「拒

孫之役」。 
綜觀是役緣起、過程和善後，政治權謀充斥其間，孫殿英以及相關

的軍政人士，如蔣中正、閻錫山、馮玉祥、朱紹良、馬鴻逵、馬麟等，

各逞心機，各有盤算。此外，此役除了造成兩方官兵的傷亡，帶給寧

夏、綏遠兩省人民的傷害和創痛既深且鉅，財物等的損失，亦甚可觀。

本文嘗試根據《蔣中正總統檔案》、《閻故資政錫山遺存檔案》、《包

頭日報》等多種資料，將拒孫之役及上述各情形予以系統化的呈現，並

加以分析評論。 
 

關鍵詞：孫殿英 拒孫之役 孫軍 聯軍 晉綏軍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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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孫殿英率軍赴西北的緣起 

三、孫軍在綏遠 

四、孫軍進攻寧夏及其失敗 

五、結論──善後和影響 

一、前言 

一九三三年六月，國民政府任命華北軍第九軍團總指揮、第四十一

軍軍長兼第四十師師長孫殿英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七月中旬，孫殿英

所部由察哈爾省的沙城循平綏鐵路西開，陸續至包頭集中，再西進至綏

遠省西部鄰近寧夏省的五原、臨河一帶。是時孫軍共六萬餘人，聲勢浩

大，青海、寧夏、甘肅等西北各省大為恐慌，迭電國府中央，反對孫的

任命和孫軍的西開，青海且召開全省民眾拒孫請願大會，寧、青省政府

主席、全體委員，並於同年十月以向中央請求辭職相抗爭。中央旋電令

孫軍停止西進，暫駐綏西，再待後命。一九三四年一月，孫殿英違反中

央的命令，率軍自綏西大舉西進，與寧夏省政府主席馬鴻逵所部展開激

戰，青海省政府主席馬麟、駐甘綏靖公署主任（以下簡稱甘肅綏靖主任）、

甘肅省政府主席朱紹良，均派軍協同寧軍作戰。戰事自一月十一日開始，

至三月二十二日結束，歷時兩個多月，結果孫軍敗潰，殘部退回綏西，

為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所部及晉軍繳械改編，是為「拒孫之役」。 
拒孫之役在民國史上，並不算是一次重大的戰役，但對於地廣人稀、

一向較為單調寂靜的西北地區，卻引起不小的震動和迴響，不應該等閒

視之。尤其是此役的緣起、過程和善後，政治權謀充斥其間，肇事者孫

殿英，以及相關的高層軍政人士，如蔣中正、閻錫山、馮玉祥、朱紹良、

馬鴻逵、馬麟等，各有各的盤算或設計，甚至此役還與當時陝西的軍事

領袖楊虎城、陝北的共軍、福建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處於

半獨立狀態的兩廣軍政當局、東北的「滿洲國」等，有著或多或少的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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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此外，拒孫之役除了造成兩方官兵的傷亡，帶給寧夏、綏遠兩省無

辜人民的傷害和創痛，可說是既深且鉅，財物等的損失，亦甚可觀。 
以往，中外史學界對於拒孫之役至為忽略，與之相關的研究成果少

之又少。1一九九四年底、一九九五年初，南京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珍

藏的相關文件資料刊印發表，2迄今仍未見被人引用。本人有鑑於此，擬

以之為主要的依據之一，並參閱臺北之國史館珍藏的《閻故資政錫山遺

存檔案》、《蔣中正總統檔案》中相關之函電，3以及當時的《包頭日報》4

等報紙、雜誌的記載、一般文史資料選輯的憶述文字，加以比對、分析，

期能將拒孫之役的背景緣起、始末真相予以呈現，混沌的內情加以釐清，

並且評估它的影響。 

二、孫殿英率軍赴西北的緣起 

孫殿英，名魁元，乳名金貴，5一般人都叫他孫老殿，因為他臉上出

                                                 
1 截至目前，有關拒孫之役的研究成果，似只有張嘉選，〈卅年代寧夏「四馬拒孫」歷史
真相芻議〉，《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90 年第 1 期（西寧），30~37。該文引用資料甚
少，更未參閱相關的檔案文件，文中的析論多有待商榷。胡平生，《民國時期的寧夏省

（1929-1949）》（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其中有一小節（頁 154~177）為「拒孫
之役」，著重於戰爭過程的敘述，引用的資料也不多，亦未參閱相關的檔案文件。 

2 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珍藏的相關文件資料，由該館人員夏茂粹、王杰、胥兆梅加以
選編，共有函電八十四則，名之為〈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史料選〉，刊載於《民國檔

案》1994年第 4期（南京，頁 27~44），及 1995年第 1期（頁 7~19），極具參閱價值。 
3 臺北國史館珍藏的《閻故資政錫山遺存檔案》，其中之〈閻伯川先生要電紀事錄存〉第

187-190冊為「關於解決孫軍之件」之 1-4，錄有相關之文電數百則，為研究拒孫之役最
重要的第一手資料。此外，該館珍藏的《蔣中正總統檔案》，其中之〈籌筆〉部分，收

有與孫殿英相關的函電數十則，亦極具參閱價值。 
4 當時的《包頭日報》載有許多孫殿英軍西行經過綏遠的報導、社論，以及拒孫之役的戰
況等等，一九九○至一九九一年，本人在美國哈佛大學訪問研究時，曾借閱該校哈佛燕

京圖書館收藏的《包頭日報》微捲，加以影印收存，亦為研究拒孫之役的重要資料。 
5 張和宣、蘇勛丞口述，張知人整理，〈我所知道的孫殿英〉，《河南文史資料選輯》第

3輯（1985，鄭州），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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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天花，也叫他作孫麻子。6一八八九年出生於河南省永城縣，父親孫玉

林，遊手好閒，不務正業，因口角傷人致死，被押解縣城，一九一二年

死於獄中。一八九六年，孫殿英曾一度入私塾讀書，以生性頑劣，常與

同學鬥毆，遭塾師責罰，憤而將學屋燒了，被趕出私塾，故他一生甚少

讀書。與其父酷似的，是他不務正業，和一般地痞流氓鬼混。7他的天資

並不差，從後人對他的憶述、描繪，不論是「才智過人」，8或者是「歪聰

明」、9「聰明詭詐」，10都足資證明。他個性外向，廣好交遊，11每到一

處，便廣交地痞、流氓、軍警、胥吏等，因而他的朋友到處都有，如亳

州的「座山雕」、「呲牙雕」、白方太、陳靜齋等，陝西、安徽各省都

有，這些人都是他以後爬上統治階級上層的有力助手。12以下尚有一些物

事、群體，與孫殿英的發跡，有著密切的關連： 
（一）賭博：他十三、四歲時，經常跑到馬牧集遊蕩，結交了一些

流浪少年，並成為他們的小頭目，閒來無事時便聚在一起擲錢作賭。他

極有心計，揣度琢磨，居然能掌握其中訣竅，以致每賭必贏。既長，便

想以此為業，拜嵩縣老賭棍曹洛川為師，隨其浪跡於豫西許昌、嵩縣、

鞏縣、洛陽一帶，賭博的技巧益為精進。13不論是賭寶、賭牌九、摸紙牌、

打麻將，都有一套絕技，保贏不輸。14他不僅用賭博騙取錢財，且藉此廣

交朋友，巴結權貴。他二十歲時，脫離了曹洛川獨自到各地闖蕩，二十

二歲那年，在宜陽廟會上因聚賭被警察逮捕，坐了三個月的監牢，出獄

                                                 
6 張述孔，〈流氓軍閥孫殿英〉，《文史資料選輯》第 7輯（1960，北京），138。 
7 張和宣等，〈我所知道的孫殿英〉，《河南文史資料選輯》第 3輯，111。 
8 閻樹梅，〈孫殿英其人〉，《永城文史資料》第 2輯（1985，永城），123。 
9 張述孔，〈流氓軍閥孫殿英〉，《文史資料選輯》第 7輯，138。 

10 李鴻慶、程一民，〈軍閥孫殿英生平見聞錄〉，《河北文史資料選輯》第 27輯（1988，
石家庄），1。 

11 閻樹梅，〈孫殿英其人〉，《永城文史資料》第 2輯，123。 
12 張和宣等，〈我所知道的孫殿英〉，《河南文史資料選輯》第 3輯，111。 
13 李鴻慶、程一民，〈軍閥孫殿英生平見聞錄〉，《河北文史資料選輯》第 27輯，1~2。 
14 張和宣等，〈我所知道的孫殿英〉，《河南文史資料選輯》第 3輯，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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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即不再以賭博為業，想找機會當兵帶兵。15惟他已賭性難改，並藉賭博

交際，即使發跡以後位居軍政高層，仍然如此。 
（二）毒品：孫殿英以其賭博贏來的金錢，從事販賣鴉片、製造金

丹（烈性毒品中的一種）的違法勾當，獲取暴利。16一九一六年前後，他

已開始自製海洛英「紅丸」，包裝於白布袋裏，袋上還印有綠鷹商標，

名曰「靛英」牌。這些藥丸都由茅津渡過河，暢銷晉南各地。17他並且以

所得不義之財勾結地方軍警、胥吏，以打通販運毒品的門路。當時，由

陝、甘到上海，到處都有他的朋友，他在這一路上所販運的毒品，只要

押運人出示他的一張名片，即可通行無阻。18還有，他發了橫財，便有錢

自購槍械，招兵買馬，發展勢力。 
（三）廟道會：亦作廟會道、廟會，是信奉姜太公的神道會，共約

有五十萬左右的道友（亦作道徒，男女兼有），以洛陽縣付店街（今伊

川縣城）為最多。孫殿英看準了該會可以利用，就前往付店街，投奔前

清秀才、忠實道友李鳳朝家，由李引進，拜伊陽縣蟒庄村王凌霄為師。

孫加入廟道會之後，就借神教力量來迷惑人，並且利用該會做掩護，販

製海洛英。19另一記載則謂廟道會是上仙廟道會的簡稱，在豫西一帶極為

盛行，孫殿英拜該會頭子張明遠的頭排徒弟李老喜為師父（張病故後，

即由李主持廟政）。張明遠將道徒分為五排，六十四名親信道徒為第一

排，亦稱第一輩。各排均有代號，男道徒按元、亨、利、貞、祥排，女

道徒按蓮、修、梅、桂、真排。孫為第二排亨字輩，稱張明遠為師爺，

稱該會創始人劉廷芳為祖師爺。因他輩份地位較高，加之平時慷慨，很

吸引了相當一部分道徒在他周圍，其勢力得以進一步地擴大，為他日後

拉桿（按：土匪一股稱之為桿）建立軍隊打下了基礎。20 

                                                 
15 李鴻慶、程一民，〈軍閥孫殿英生平見聞錄〉，《河北文史資料選輯》第 27輯，2~3。 
16 張述孔，〈流氓軍閥孫殿英〉，《文史資料選輯》第 7輯，139。 
17 張和宣等，〈我所知道的孫殿英〉，《河南文史資料選輯》第 3輯，112。 
18 張述孔，〈流氓軍閥孫殿英〉，《文史資料選輯》第 7輯，139。 
19 王凌雲，〈兵匪橫行禍豫西〉，收入《河北文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中國土匪實錄》
下卷（北京：群眾出版社，1992），7。 

20 李鴻慶、程一民，〈軍閥孫殿英生平見聞錄〉，《河北文史資料選輯》第 27輯，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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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匪：匪亂現象在中國自古即有，而民初尤甚，曾有「世界

第一盜匪國家」之稱。21一九一三年，孫殿英到豫西，加入張治公匪桿，

不久，張受招安為鎮嵩軍（首領為劉鎮華）第二路標統，孫就成了該部

張明的馬弁，並和張明挪用公款，合夥販毒。一九一六年前後，他已擁

有大量錢財，娶了已故的嵩山桿頭魏二天爺的孀婦為妻，脫離鎮嵩軍，

加入廟道會，發展勢力。一九二二年，他投到河南陸軍第一混成團團長

兼豫西鎮守使丁香玲麾下，先任鎮守使署副官，旋因自購步槍六十一支，

招兵買馬，成立隊伍，被丁香玲委為機槍連連長。22於是他乘機收容豫西

土匪、廟會徒眾、流氓賭徒、煙毒販子等，形成了包括一切社會渣滓、

亦兵亦匪、不倫不類的混合體，其性質和行動，實為一股掛著軍隊招牌

的匪類，23其部眾有六百人。24一九二四年九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

孫殿英乘軍閥混戰之機，在陝州譁變，武裝夜劫了城內東街「河南省銀

行陝州辦事處」金庫，砸開監獄裹走在押犯人，從西門拉出。25與鎮嵩軍

散兵游勇約七、八百人會合，而後經澠池、新安南部山崖東竄，至龍門

又與匪首張得（德）勝部合流，聲勢大振。攻彭婆地，陷大安，直迫臨

汝，沿途裹脅，匯合股匪三十六股，號稱五千人，很快又攻陷汝州、郟

縣。郟縣陷匪後，死亡、傷殘、失蹤人數當在五千以上，婦女失蹤者尤

多，財產損失不可勝計。26繼而再陷禹縣、嵩縣、寶豐，聚眾數千人，自

稱「河南自治軍」總司令，其下有十八路司令，27係效法俗傳周朝的十八

路諸侯會於中州之意。28一時，孫殿英頗為得意忘形，向部下講話時說：

                                                 
21 Richard Philip Billingsley, “Banditry in China, 1911 to 1928,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Henan Province” (Ph. D. dissertation, Leeds University, 1974), 3-4. 
22 閻樹梅，〈孫殿英其人〉，《永城文史資料》第 2輯，123~124。 
23 張述孔，〈流氓軍閥孫殿英〉，《文史資料選輯》第 7輯，143。 
24 吳蕙芳，《民初直魯豫盜匪之研究（1912~1928）》（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115。 
25 張俊哲，〈孫殿英陝州軼事〉，《陝縣文史資料》第 3輯（1990，陝縣），119。 
26 白應振，〈孫殿英股匪攻陷郟縣城目睹記〉，《郟縣文史資料》第 2輯（1989，郟縣），

7~8、15。 
27 閻樹梅，〈孫殿英其人〉，《永城文史資料》第 2輯，124。 
28 王凌雲，〈兵匪橫行禍豫西〉，收入《河北文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中國土匪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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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幹吧，要截截皇綱，要日日娘娘，天塌下來我來頂」，29大言不慚，

竟至於此。 
（五）軍閥：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八年間，正值北洋政府統治中國

時期，大大小小的軍閥充斥於各地。孫殿英投靠他們，以圖發展，假以

時日，他自己也成為小軍閥，乃至大的軍閥。與孫殿英發跡有著關連的

大、小軍閥有：（1）丁香玲（河南陸軍第一混成團團長兼豫西鎮守使）、

（2）憨玉琨（中央陸軍第三十五師師長，鎮嵩軍將領）、（3）葉荃（滇

軍將領，轉投國民軍，任該軍第三軍副軍長兼第二師師長）、（4）張宗昌

（奉系將領，山東督辦）。在短短的三年間（1922~1925），孫殿英在河南

即由副官、連長而充任混成旅旅長，乃至逐走葉荃，代之為國民三軍第

二師師長。旋又脫離國民三軍，在豫西自由行動。一九二五年秋，孫殿

英率部自豫西前往山東，投奔鬍匪（馬賊）出身的山東督辦張宗昌，被

任為第五師師長。次年春，孫部改編為直魯聯軍第三十五師，旋又擴大

編制為直魯聯軍第十四軍，孫任軍長。一九二七年春，孫在南京附近參

加孫傳芳抗拒國民革命軍之北伐軍的戰爭，不久，又調往直隸大名，並

兼任大名鎮守使。同年秋，張宗昌派孫殿英軍開赴河南，協同奉軍對抗

馮玉祥之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結果奉軍、直魯軍戰敗，孫率其殘部

向北潰退，先退到天津南倉，繼又退到直隸之薊縣、馬蘭峪一帶。其後

在走投無路之下，接受了蔣中正的招撫，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團

（總指揮為徐源泉）第十二軍軍長。30任命時間係在一九二八年六月。31 
孫殿英搖身一變成為國民革命軍將領之後，至一九三三年奉國民政

府之命擬赴青海屯墾的五年間，曾有幾項受人矚目的舉動，可視為其率

                                                                                                                         
下卷，7。 

29 閻樹梅，〈孫殿英其人〉，《永城文史資料》第 2輯，124。 
30 參見張述孔，〈流氓軍閥孫殿英〉，《文史資料選輯》第 7輯，143~145；丁文江編著，
《民國軍事近紀》上篇（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1），126；張和宣等，〈我所知道
的孫殿英〉，《河南文史資料選輯》第 3輯，112。 

31 《大公報》（天津），1928年 6月 21日，第 2版，記述國民革命軍正在點驗天津近郊軍
隊，一時受委任的軍長、師長不下五十人。駐於津郊的孫殿英部被改編，孫成為國民革

命軍將領，當在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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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開赴西北的遠因： 
（一）東陵盜寶：民國年間，清東陵因地方當局疏於管理，曾屢遭

盜掘，其中又以政局動盪的一九二八年為甚。32是年六月八日，閻錫山之

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商震、張蔭梧、孫楚各部開入北京，北洋政府告

終。這時，率部駐在東陵附近薊縣馬伸橋的孫殿英，對於東陵的殉葬寶

物覬覦已久。據一九二七年就加入孫殿英部任軍部參謀、親身與聞盜掘

東陵的王永生憶述：掘陵之舉是孫殿英主動提出的，引發部下激烈爭論，

結果主掘派占了上風，遂由第五師師長譚溫江和副官張龍去說合馬蘭峪

一帶的馬福田（東陵土著，曾任奉軍團長），及綽號二紅磚（翟尚義，

平谷縣人）、活不久（王好禮，順義縣人）三股匪徒，串演出七月二日

這三股匪徒進占東陵所在地昌瑞山，孫殿英命所部大舉圍剿的一幕劇。

在炮聲隆隆的掩蔽下，孫展開蓄謀已久的掘陵盜寶計畫，得手之後，卻

假戲真做，將二紅磚、活不久擒殺，馬福田則突圍逃走。33東陵被盜事發

之後，深受各方矚目，先後拿獲掘陵犯譚溫江、黃百川、張岐厚等人，

並由閻錫山之平津衛戍總司令部組織高等軍法會審，於一九二九年四月

二十日在北平開審。34六月十三日，東陵盜案預審終結，審判長準備將判

決書寄呈國民政府軍政部，35據稱主要犯計有七人，其中四人因證據上尚

有可原之處，可望從輕減刑，案中的譚溫江確定為從犯，在逃主犯楊振

國仍在嚴緝中，據某軍事機關所得報告，楊振國已在某地被匪戕害，但

未能完全證實。36六月十八日，平津衛戍總司令部通告東陵盜案高等軍法

會審即日撤消。37然而國府軍政部迄未將該判決書內容公布，該案遂以不

了了之收場。惟儘管如此，孫殿英因涉及該案，從此惡名昭彰，被人目

                                                 
32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有關 1928 年清東陵被盜案史料一組〉，《民國檔案》2005 年
第 1期（南京），16。 

33 王永生，〈孫殿英盜陵始末〉，《濮陽文史資料》第 3輯（1987，濮陽），85~94。 
34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26：12（1929.6，上海），136。 
35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26：15（1929.8），123。 
36 《實報》（北平），1929 年 6 月 14 日；〈陵案要犯可望減刑說〉，《時報》（上海），

1929年 6月 18日。 
37 〈陵案審判機關撤消〉，《申報》（上海），1929年 6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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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盜墓賊。 
（二）反蔣作戰：北伐完成，全國統一，而李宗仁、馮玉祥、閻錫

山等國軍將領又相繼稱兵反蔣中正、反中央，孫殿英亦參與其事，原因

為：（1）孫原係直魯軍之軍閥，所部經國民革命軍收編，既非蔣中正之

嫡系，亦非親蔣之部隊，對於中央，向無歸屬感。（2）孫部改編為國民

革命軍之初，曾隸屬於閻錫山之第三集團軍，有此淵源，且東陵盜案閻

對其有迴護之恩。（3）孫部駐處均在華北，華北係馮玉祥、閻錫山等反

中央勢力掌控的地區。（4）閻、馮先後派人遊說孫，並委以要職，故孫

參與反蔣作戰。 
一九二八年七月東陵盜案發生後，孫殿英部被調防移駐延慶、南口

一帶。十一月，第六軍團縮編為師，孫之第十二軍縮編為步兵第二混成

旅。一九二九年二月，又奉令移駐皖北蒙城，行至山東齊河時，正值張

宗昌、褚玉璞乘日本侵占膠濟鐵路而糾合魯軍餘部，進攻膠東，企圖東

山再起。孫聞訊後，喜出望外，自稱魯東民軍總司令，挑起五色旗，率

部進駐壽光、桓臺，加入張宗昌軍，參與膠東混戰。嗣因蔣中正派軍馳

援駐防膠東的劉珍年部，張宗昌敗逃日本，孫部被招撫。38然而蔣中正對

孫並不信任，對孫部駐在山東尤感不安，一九二九年八月四日，蔣致電

山東省政府主席陳調元，謂「魁元部應速調皖北」。39九月三十日，又致

電陳，謂「孫魁元部若不決心解決，徒貽後患」。40十月七日，再致電陳，

謂「孫殿英如與劉珍年相合，則事更難平，請兄早為之計，或即與石漢

章（按：石友三字漢章）洽商，共同進剿。」41是日，馮玉祥西北軍部將

孫良誠之軍隊，已向河南之洛陽集中，十月十日，馮部將宋哲元、劉郁

芬、孫良誠等人通電指責中央，並請馮復任國民軍總司令，由宋哲元代

理，以馮的名義佈告分八路討蔣，戰事一觸即發。蔣無暇從事剿孫，改

                                                 
38 閻樹梅，〈孫殿英其人〉，《永城文史資料》第 2輯，126。 
39 「蔣中正電陳調元速令孫殿英部調皖北否則限期肅清並詢魯省近情」（1929年8月4日），
見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以下簡稱《蔣檔》），〈籌筆〉部分。 

40 「蔣中正電陳調元赤誠相待及從速解決孫殿英部」（1929年 9月 30日），《蔣檔》，〈籌筆〉。 
41 「蔣中正電陳調元謂孫殿英與劉珍年相合請與石友三洽商速剿敉平」（1929 年 10 月 7
日），《蔣檔》，〈籌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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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籠絡利誘手法，於十月十四日致電第九軍軍長何成濬，囑其轉知孫殿

英，「如果其能為黨國效力，准予取消其東陵之案」。42十月十九日，致

電陳調元、石友三，謂「昨電對孫殿英問題再三考慮，如其果能就範，

則以暫事羈縻為妥。」43於是十一月十六日，蔣任孫殿英為新編第十八師

師長。44孫隨即率部開赴河南，是時河南戰事已進入尾聲，西北軍宋哲元、

孫良誠所部戰敗退回陝西。十二月五日，擊走西北軍之討逆軍第五路總

指揮唐生智，在河南之鄭州通電就任護黨救國軍第四路總司令，加入反

蔣、反中央的陣營，孫殿英又見風轉舵，投向唐。十二月十日，蔣中正

致電第十軍軍長徐源泉，斥罵「孫殿英反覆無常之徒，故與唐為類，無

足為怪」，促徐「盡撲滅之」。45一九三○年一月上旬，唐生智軍失利，

但孫殿英搶去鐵甲車四列，蔣嚴令徐源泉等予以截回，且在電報中稱孫

為「孫匪」、「孫逆」。46一月十三日，唐離軍下野，其反蔣異動全然失

敗，孫率部移防安徽之亳州。 
一九三○年春，中原大戰醞釀時期，孫殿英接受閻錫山、馮玉祥委

任的第四方面軍（總司令石友三）第五路總指揮兼安徽省政府主席的職

位。47五月，大規模的反蔣、反中央戰爭展開，時孫殿英所部兵力約四萬

餘人，槍一萬七千餘枝。48閻、馮以孫在北伐時期有堅守衛輝（屬河南省）

                                                 
42 「蔣中正電何成濬轉孫殿英如其能為黨國效力准取消其東陵之案」（1929年10月14日），
《蔣檔》，〈籌筆〉。 

43 「蔣中正電陳調元等孫殿英如就範則暫羈縻徐州蚌埠空虛請會商解決」（1929年 10月 19
日），《蔣檔》，〈籌筆〉。 

44 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 2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514~515。 

45 「蔣中正電徐源泉滅孫殿英軍並任撤軍前鋒希為後續部隊籌劃」（1929 年 12 月 10
日），《蔣檔》，〈籌筆〉。 

46 「蔣中正電楊虎城至臨穎與徐源泉部聯絡驅逐孫殿英部」（1930年 1月 12日）、「蔣中
正電王均率隊部南下設法截獲被孫殿英運往許昌臨穎之鐵甲車」（1930年 1月 12日），
《蔣檔》，〈籌筆〉。 

47 閻樹梅，〈孫殿英其人〉，《永城文史資料》第 2輯，126~127；姜克夫編著，《民國軍
事史略稿》第 2卷（北京：中華書局，1991），35、49。 

48 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第 2輯（臺北：國防部印製廠重印，1952），2甲，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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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多月的守城經驗，為了牽制蔣中正之中央軍兵力，即命令孫率部死

守亳州，蔣中正動用八、九萬人，圍攻亳州，49戰事自五月九日起，至七

月二十二日止，50孫部堅守孤城前後兩個多月，城內糧食被吃光，樹木被

燒光，軍民困苦萬狀，經馮玉祥派軍隊來援救，孫部才能突圍北去。51其

後，孫率部轉戰於河南，至同年十月，閻、馮等反中央軍戰敗，大勢已

去，孫部隨同馮玉祥所部自河南退往山西，駐於晉東南之晉城。總結孫

殿英之參與反蔣作戰，對他的影響為：（1）與閻錫山、馮玉祥及二人的

部下將領大體上建立了不錯的關係。（2）以蔣中正為首的中央對孫益為

痛恨，欲除之而後快。52 
（三）熱河抗日：中原大戰結束後，國民政府命陸海空軍副司令張

學良負責閻、馮軍整編工作，孫殿英所部被編為步兵第二師，孫任師長。

一九三一年六月，孫部擴編為一軍一師，番號為陸軍第四十一軍，孫任

軍長，轄陸軍第四十師，孫兼任師長。53同年八月，閻錫山由大連重返山

西，次年一月，被推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二月，被任命為太原

綏靖公署主任。閻重掌山西大權後，便與徐永昌（山西省政府主席）策

畫調動馮玉祥舊部等「客軍」出境，54主要是擔心客軍「反客為主」。55孫

                                                 
49 姜克夫編著，《民國軍事史略稿》第 2卷，39。 
50 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第 2輯，2乙，頁 486、496。 
51 張蔭庭，〈孫殿英三次禍亳親歷記〉，《安徽文史資料》第 7輯（1981，合肥），55。 
52 據晉軍將領徐永昌（中原大戰結束退入山西，被中央任為陸軍第五軍軍長）憶述：其於
中原戰結束退入山西後不久，就接到中央的密電，教他秘密地將孫殿英剷除掉。他覺得

去年閻錫山教他指揮孫，孫的隊伍素日不大好，但此時並未比以前更不好，中央要辦孫

罪，正式下令他逮捕孫，依法懲辦，他可以做，這樣做法，他不能辦，所以他未做，亦

未告訴任何人。但孫似有所聞，一日，孫去見徐，說話很奇怪，孫說：「我孫殿英假使

做了對不起你的事或對不起任何方面的事，你可以辦我罪，否則你不好隨便殺害人

的。」言下影射該事。見徐永昌，《徐永昌將軍求己齋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

社，1989），220。 
53 劉鳳翰，《戰前的陸軍整編──附九一八事變前後的東北軍》（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
室，2002），145、146、148。 

54 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173。 

55 趙承綬，〈孫殿英投靠閻錫山及其進攻寧夏的失敗〉，《山西文史資料》第 9輯（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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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英因而早有率部離開山西的心理準備。 
一九三三年一月初，日軍攻佔山海關，二月二十一日，又大舉進攻

熱河，這時主持華北軍政的是代理國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的張

學良，孫殿英接到張的電令，命其率部開往熱河作戰，於是孫部離開山

西，向熱河進發，孫部的番號亦冠上華北軍第九軍團的名稱，孫任總指

揮，歸熱河邊防總指揮張作相節制。56三月一日，孫部在熱河的赤峰與日

軍初次接觸，展開激戰。57赤峰之戰，前後八天，孫部傷亡一千三百餘人，

凍傷八百餘人，奉命於三月八日退出赤峰。三月九日，滿蒙偽軍張海鵬

所部向錐子山一帶的孫部攻擊，孫部與日、偽軍的第二次主力戰錐子山

會戰，於焉展開。58錐子山為圍場縣縣治，境內深山連亙，為熱西唯一險

要之地。孫部奮戰至三月十一日，開始向錐子山西之蘇魯新陣地撤退，

其後復陸續撤退，三月二十六日，其主力已漸近察哈爾境內。據孫殿英

宣稱：所部自三月一日起，至四月二日止，陣亡營長四員、營附七員、

連長十三員、排長二十一員，受傷營長四員、連長五員、排長十五員，

陣亡士兵一千八百餘名，受傷士兵一千五百餘名。59 
孫殿英參加熱河抗日作戰，為時一個月，姑不論其參戰動機為何，

或係自願？抑或係迫於情勢，身不由己？純就孫部作戰過程而言，其表

現尚屬不錯，與其對戰的日、偽軍，亦頗有傷亡。總結孫之熱河抗日：

（1）博得全國輿論好評，一般人對孫刮目相看，有助於其洗刷「流氓軍

閥」之形象。（2）在全國抗日情緒高揚的情況下，孫受到「英雄」般的

歡迎。各界紛紛對其捐款、捐贈慰勞物品，甚為踴躍。其捐款數目、捐

贈物品的名稱數量，可從孫在上海《申報》、天津《大公報》上刊登好

幾天的銘謝啟事中見之。60孫部在熱河作戰期間，當地人民送糧送水，救

                                                                                                                         
太原），5。 

56 姜克夫編著，《民國軍事史略稿》第 2卷，98。 
57 〈孫殿英絕塞抗敵記〉，《申報》，1933年 3月 19日，（十）。 
58 〈抗日戰史之一頁（二）：孫殿英孤軍奮戰記〉，《大公報》，1933年 4月 20日，第 3版。 
59 〈抗日戰史之一頁（三）：孫殿英孤軍奮戰記〉，《大公報》，1933年 4月 21日，第 3版。 
60 該銘謝啟事是 4月 3日起在上海之《申報》上刊出，見《申報》，1933年 4月 3日，（五）。

4月 4日起在天津之《大公報》上刊出，見《大公報》，1933年 4月 4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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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傷患，熱情支援，令孫深為感慨地說：「友軍不友，義軍不義，都不

及熱河的人民。」61（3）自此孫亦以「抗日英雄」自居，志得意滿之餘，

野心更熾。（4）此戰孫部雖有不小的傷亡，但期間曾使用手段，吞併了

湯玉麟（熱河省政府主席兼華北軍第五軍團總指揮）的兩個騎兵旅和一

個步兵團，以及東北義勇軍李純華的部隊，依然保持著一定的實力。62 
孫殿英率軍開赴西北的近因，則為一九三三年夏發生的「察馮事

件」。一九三○年十一月，中原大戰結束，馮玉祥戰敗下野，隱居於晉

南汾陽山中。次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國難當頭，群情激憤，馮提

出即時動員武力抗日的主張。是年年底，馮又親赴南京表示共赴國難的

誠意，馮雖被任為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但其主張顯然未受

到重視。一九三二年三月，馮失望之餘，退居泰山。同年八月，發生汪

兆銘與張學良交惡事件，汪通電辭行政院長職，並指責張，促其辭職，

張遂亦通電辭職。此一結果，引致人事異動，中央任命馮玉祥舊屬宋哲

元（第二十九軍軍長）接替原屬東北軍系統的劉翼飛為察哈爾省政府主

席。九月一日，宋率部赴察哈爾就職，一個月後，滿懷希望的馮亦自泰

山移居張家口號召抗日，然未獲宋的同意。一九三三年二月，日軍進攻

熱河，宋哲元奉命率部赴長城之線拒敵，馮乃乘機取得察省實際統治權，

並號召其舊部赴察待命，於五月下旬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自任

總司令（五月二十六日通電各方宣布就職），隨即展開進攻察東收復失

土的抗日軍事行動。惟馮名為抗日，在基本意義上乃為反蔣中正。其後

馮因國民政府的嚴飭反對、日本關東軍的警告和準備出擊，以及宋哲元

率部返察居間調停，於八月六日通電交還察省政權，八月九日撤消抗日

同盟軍總部，八月十四日離察，重返泰山隱居。63 
當察馮事件醞釀上演時，孫殿英正率部駐在張家口以東的沙城等

地，佔有一百多里地的鐵道線（平綏鐵路），正好堵住了中央軍進攻馮玉

祥的去路。一般的記述，都認為國府當局（主要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

                                                 
61 張述孔，〈流氓軍閥孫殿英〉，《文史資料選輯》第 7輯，153。 
62 張述孔，〈流氓軍閥孫殿英〉，《文史資料選輯》第 7輯，153~154。 
63 以上係參見李雲漢，〈馮玉祥察省抗日事件始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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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該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擔心孫支持馮察省抗日，如孫

與馮合作，後果將不堪設想，故命其率部赴西北之青海屯墾，係國府主動

為之的。然參閱一些罕有人引用的檔案文件後，卻發現是孫主動向國府

要求的，一九三三年六月八日，孫殿英致電其在南京之代表魯雨亭，要

魯轉呈國府行政院長汪兆銘，表明其「欲遠離漩渦，移屯邊荒」的期盼： 

此次察變，謹遵指示辦理，刻函欲遠離漩渦，移屯邊荒。況戰事結束，

大軍雲屯，非切實縮編，實不足以差其後。職意我國兵士素乏專技，

一離兵籍，即成匪寇，已往事實昭昭具在，與其裁而遺禍于社會，不

如留而興利于國家，屯墾實邊實為上策。職不敏，願率所部移屯陝北、

綏西邊荒，以為之倡。伏乞轉陳蔣委員長俯成職志，則數萬之眾將永

能自食其力，以圖生產，且西北邊區遼闊，容量至宏，如能調軍隊屯

戍以充實之，亦謀國之要圖。謹供愚忱，伏乞垂鑒，益盼電示。64 

這則電報極其重要：（1）它證明是孫主動向國府請求率所部赴西北屯墾

的。（2）孫擔心戰事結束，所部恐被中央縮編裁撤。（3）孫想赴西北

屯墾的地區是陝北或綏西，並非青海。（4）孫並未直接電呈負責全國軍

事的蔣中正，而是請行政院長汪兆銘轉陳蔣，其用意可能是怕蔣一手遮

天，對他的請求逕予拒絕。 
至於孫殿英為何自請率部赴西北屯墾？他的考量盤算又是什麼？茲

論析如下：（1）他深知中央早有剷除他的意圖，只以無適當機會，如他

支持馮玉祥察省抗日，中央即師出有名，借機解決他及其所部。（2）日

本侵略華北日益急迫，避免與日軍再戰，以保持實力，自以遠離華北為

上策。（3）馮玉祥在張家口準備抗日反蔣，態度極為強硬，孫雖不欲支

持馮，如中央命他「討馮」，兩敗俱傷，更非他所願為。故他急欲遠離

此一「漩渦」。按當時中央曾有意任孫為察哈爾省主席，欲以其武力驅

馮，如不同意，應即離開鐵路正面，讓他軍去幹。孫當即派員探馮意向，

馮答以至死不離張家口，誰來和誰打。孫處於此頗覺為難，離開鐵路則

                                                                                                                         
第 2期（1971，臺北），297~312。 

64 「孫殿英致魯雨亭電（1933 年 6 月 8 日）」，〈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史料選〉，《民
國檔案》1994年第 4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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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路謀生，武力對馮，又心所不忍，使他陷於兩難之境，65還是選擇離開

為明智之舉。（4）西北地廣人稀，又非中央之勢力範圍，大有他發展的

空間。他起初請求率部開赴陝北或綏西，可能是意圖遠離「漩渦」後，

去陝北與同樣是當過土匪（陝西之刀客）的西安綏靖公署主任（曾兼任

陝西省政府主席）、第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共創局面，或到綏西在閻

錫山勢力的庇護下求發展。又這兩個地區都盛產煙土，可供其製造毒品，

是否基於此的考量？已難以論斷。（5）閻錫山曾鼓動他向西北發展，對

他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據晉軍將領趙承綬憶述：自一九三一年閻重回山

西以後，為了送孫殿英離開山西，早就鼓動孫向西北發展。閻當時有兩

種用意，孫如果能向西北發展，對孫固然有利，對閻也有好處；孫如果

失敗，是孫自己的事，對閻無絲毫損失。孫早已認定，在華北各省沒有

發展的可能，經閻鼓動，乃有此舉。66 
是時，中央對孫殿英甚為不滿：（1）一九三三年三月，孫未經中央

命令，擅自撤防，率部自熱河境內退至察省之赤城、龍關整補，軍委會

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對此極為不滿，致電孫大加申斥。67（2）孫

部旋奉命集中懷來、康莊、延慶等地，孫亦抵沙城。是年五月，中央懷

疑孫與馮玉祥勾結，急派中央嫡系之關麟徵（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時

為第二十五師師長）部前往監視孫軍，孫於五月三十日密電閻錫山，謂

康莊迤東之關麟徵部，刻又增加一團及鐵甲車兩列，在青龍橋、西撥子

一帶佈防，形勢極為嚴重。孫在密電中向閻表白其「血戰歸來，誓不參

加國內戰爭，彼進我退，決不向國內軍隊發射一槍，縱至繳槍，亦所不

恤。」68六月上旬，孫派代表至太原見閻，轉達孫意：（1）中央決定打

                                                 
65 「柴溝堡李軍長棟密文午電（1933 年 6 月 13 日到）」，《閻故資政錫山遺存檔案》（以
下簡稱《閻檔》），〈閻伯川先生要電紀事錄存〉（以下簡稱〈要電錄存〉），第 187冊，
微捲頁碼（以下同此）453。 

66 趙承綬，〈孫殿英投靠閻錫山及其進攻寧夏的失敗〉，《山西文史資料》第 9輯，6。 
67 「龍關孫軍長才密儉午電（1933年 3月 30日到）」，《閻檔》，〈要電錄存〉，第 187
冊，440。 

68 「沙城孫軍長才密卅戍電（1933年 5月 31日到）」，《閻檔》，〈要電錄存〉，第 187
冊，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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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孫；（2）閻能否設法保存？（3）孫將來或退陝北或綏西；（4）閻

如果不能袒護孫，孫即下野，一切事均交閻處置，處置後，孫即常川駐

太原，從事農作。閻答以只要馮肯到中央，他擔保孫可指定駐兵地區，

給以地方警備名義。閻之用意，在其六月十一日致其晉系舊屬、時任河

北省政府主席徐永昌的密電中提及，是「馮、孫如果合而西退，我方將

蒙受極大之損失，國家將貽無窮之後患」，希徐「運用之，務使孫勿捲

入為要」。69所謂的「我方」，係指閻勢力所在之晉（山西）、綏（綏遠）兩

省而言，閻憂心「馮孫合而西退，是易禍察而禍綏，變日禍為俄禍」，70其

「本位主義」的自私心態，表露無遺。 
孫殿英處於此困境、危境中，急欲遠離「漩渦」，赴陝北或綏西屯

墾，其實是假屯墾、真圖存、圖發展。孫主動積極提出此請求，孫的代

表甚至立逼何應欽電蔣要求綏西、陝北屯墾事，何被逼發電，但同時另

電蔣請勿回電。71何可能是不欲速作決定，並想先徵詢閻錫山的意見。六

月十二日，閻接到何應欽的密電，告知他孫的屯墾請求，孫並表示留在

山西的部隊亦可一同率往，惟在一年之內閻按月接濟該部的七萬元，仍

請照予發給，俟一年以後孫部足能自立，然後再行停止。何徵詢閻是否

可將綏西之佘太、五原、臨河三縣，劃予孫部屯墾？72閻雖然有意保全孫

部，曾密電孫殿英告知其已早飭傅作義（晉軍將領，時任綏遠省政府主

席，兼第三十五軍軍長）等人與孫切實聯絡，互相策應；73並贊成孫赴西

北，以免孫與馮玉祥合流，孫留晉部隊亦將離境，卻雅不欲孫率大軍在

                                                 
69 「致北平徐主席義密真二電（1933年 6月 11日發）」，《閻檔》，〈要電錄存〉，第 187
冊，444~445。 

70 「復北平徐主席勛密元電（1933年 6月 13日發）」，《閻檔》，〈要電錄存〉，第 187
冊，450。 

71 「北平徐主席義密文電（1933年 6月 12日到）」，《閻檔》，〈要電錄存〉，第 187冊，
450~451。 

72 「北平何委員長砥密真行秘電（1933年 6月 12日到）」，《閻檔》，〈要電錄存〉，第
178冊，446~447。 

73 「復龍關孫軍長才密世電（1933年 3月 31日發）」，《閻檔》，〈要電錄存〉，第 187
冊，439~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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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的「地盤」內之綏西屯墾，且晉綏軍已在綏西進行屯墾。故閻即於六

月十二日當天電復何應欽加以拒絕，理由是「晉綏軍因餉需支絀，不得

已屯墾綏西，正患兵多地少，再添派隊伍，實屬無地可容。至孫軍協餉，

原係攤自民間，早已精疲力竭，自孫軍開拔後，各縣人民以民窮財盡，

屢次來省請願，已停攤兩閱月矣，承示各節，實屬無法應命。」74此外，

閻且致電徐永昌，促其向何應欽力爭，75以及復電適在北平之傅作義，要

其與徐永昌協商拒絕之。76由於閻堅決反對，中央乃擬令孫率部赴青海屯

墾實邊，77經國防會議議決，六月二十六日，何應欽密電汪兆銘、蔣中正，

以此事既經議決，請中央早日明令發表。78次日，中央任命孫為青海西區

屯墾督辦。79孫軍即準備開拔西行。 
至於當時天津之《大公報》、《國聞週報》報導：一九三三年六月

十四日，馮玉祥表示，「孫殿英志在開發西北，應請予以名義，俾遂其

願。」80又上海之《東方雜誌》載稱：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六日，馮玉祥主

張宋哲元回察，孫殿英為青海屯墾督辦。81有人據此認為孫之赴青海屯

墾，不是蔣中正的本意，而是最先出自馮玉祥的提議，係蔣採納了馮的

建議所致。82如《大公報》、《國聞週報》、《東方雜誌》的記述屬實，

                                                 
74 「復北平何委員長砥密文電（1933年 6月 12日發）」，《閻檔》，〈要電錄存〉，第 187
冊，445~446。 

75 「致北平徐主席永密文二電（1933年 6月 12日發）」，《閻檔》，〈要電錄存〉，第 187
冊，449~450。 

76 「復北平傅總指揮新密元電（1933年 6月 13日發）」，《閻檔》，〈要電錄存〉，第 187
冊，451~452。 

77 「孫殿英致林森等密電（1933年 6月 17日）」，〈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史料選〉，《民
國檔案》1994年第 4期，27。 

78 「何應欽致汪精衛等密電（1933年 6月 26日）」，〈孫殿英青海屯墾檔案史料選〉，《民
國檔案》1994年第 4期，28。 

79 國民政府文官處印鑄局印行，《國民政府公報》（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72），第
1168號（1933年 6月 28日），「令」，4。 

80 《大公報》，1933年 6月 16日，第 3版；〈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1，《國聞週報》
10：25（1933.6，天津）。 

81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30：14（1933.7，上海），67。 
82 張嘉選，〈卅年代寧夏「四馬拒孫」歷史真相芻議〉，《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90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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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馮玉祥為何提出此一建議？查馮玉祥日記，一九三三年六月六日條記

云：「孫殿英之兩條，一為占領張家口，一為調離鐵道線。然他是要占

張家口的，土匪還能講義氣？還能共患難？未之有也。」83顯示他對孫的

不信任和憤慨。為免孫為中央收買，率部攻打馮，馮或許乃提出孫為青

海屯墾督辦的主張，調孫部離察？亦有可能是孫不願攻馮，密託馮代為

提出此議？又馮日記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三日條記云：「午後張軍長人杰

由孫殿英處來，說孫對我極稱努力，並以掩護我軍防禦或退卻，安全不

致受意外影響，請助炮彈與七九步槍子彈事，已得允以接濟。」84顯示孫、

馮之關係尚稱不惡，是否係孫感謝馮促成其赴青海屯墾的回報表示？都

有待可信的資料來證實。 

三、孫軍在綏遠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孫殿英被任命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同

日，蔣中正致電何應欽轉孫殿英，詢其是否即能赴任？政府經費困難，

孫赴青海的經費有否著落？85六月二十九日，再致電何轉孫，其出發時允

發十萬元開拔費以濟急。86於是孫即令部隊準備開拔，決定分兩路入青，

一路由晉經潼關入青，一路由沙城經包頭入青。孫派駐南京之辦事處處

長劉煥章稱：孫此次入青後，其屯墾計畫，首在開公路，利交通，造林

防災，再開發水利，使青海逐漸繁榮。87但以開拔之費中央一時不能如數

發放，故直至七月中旬，孫軍始由沙城循平包路（即平綏鐵路）西開。88

                                                                                                                         
1期，34。 

83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 4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89。 
84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 4冊，104。 
85 「蔣中正電詢孫殿英政府擬任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能否赴任及軍費著落」（1933 年 6 月

27日），《蔣檔》，〈籌筆〉。 
86 「蔣中正電何應欽孫殿英餉由中負責發開拔費十萬以濟急需」（1933年 6月 29日），《蔣
檔》，〈籌筆〉。 

87 《包頭日報》，1933年 7月 3日，第 2版。 
88 〈一年來國內外大事概述〉，44，收入申報年鑑社，《申報年鑑（1934 年）》（上海：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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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孫擁有騎兵三師兩旅，步兵三師，共約六萬餘人，實力強大，野

心勃勃。89孫先函知包頭縣政府公安局、商會，謂所部奉令在包頭集中，

茲派副官師景南、徐俊五，前往辦理前站，請先負責代辦三萬五千人住

所燒柴舖草，六千匹騾馬麩料。至所需給養，如能代籌，更好，但應用

若干，均付現款，決不使地方稍受損失。90七月九日，包頭縣商會致電孫，

表示熱忱歡迎，所需正在籌備，惟包頭小地，歷遭災劫，商困農窮，疲

敝不堪，今昔比較，一落千丈，總懷十二分熱心，愧乏慷慨的能力，倘

有遲緩辦不及之處，猶須格外體諒；請孫轉知部屬，對於包頭小地，所

需一應，權變遷就，特予寬容，以收軍民互相維繫之實效。91同日（七月

九日），孫之華北軍第九軍團駐包頭辦公處在財神廟街成立，處長為馬

驥材。92 
七月十二日，孫殿英致電其駐天津辦公處，述及其急欲率軍開拔的

心境： 

聞有人疑兄（按：孫自稱）效轅門射戟故事，呂奉先丰神膽識，遠非

粗武如兄者所敢比擬，轅門故事豈易效法。況當日劉氏所處地位，與

今日察局地位不同，即欲效法轅門，亦不可能。當局疑兄將射戟以救

馮，而馮方亦正疑兄為掩護龐軍（按：指龐柄勛之第十軍團）前進而

入察。兄日夜焦灼，恨不能立時飛走，奈火車不來，又將如何？望弟

一為當局陳之。93 

同日，孫率其軍部人員由沙城出發，當晚抵達下花園，預計全部八月十

二日可到達包頭；其駐山西晉城的部隊，決先開拔兩團，取道晉同汽車

路，開赴大同，轉包頭集中。預計八月二十六日方能自包頭出發，十月

十六日，始能到達目的地（青海西寧以西的貴德、大通等地）。孫軍的經

費極為不足，中央撥開拔費十萬元，並允借給兩個月餉款與給養費兩項，

                                                                                                                         
報年鑑社，1934）。 

89 王仲廉，〈回憶與孫殿英的一段往事〉，《傳記文學》26：1（1975，臺北），31。 
90 《包頭日報》，1933年 7月 11日，第 3版。 
91 《包頭日報》，1933年 7月 11日，第 3版。 
92 《包頭日報》，1933年 7月 12日，第 3版。 
93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4，《國聞週報》10：28（1933.7，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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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不過六十萬元。預計三個月行程，只給養一項，已需四十萬元。官

兵發給接濟，需十三萬元，各旅團營連發兩個月辦公費，需五萬元；此

外，賒做棉衣五萬五千套，需十五萬四千元，賒做單軍衣五萬五千套，

需六萬餘元，如此則六十萬元之數，已不敷十九萬元。青海西區天氣早

寒，路途窵遠，房屋稀少，行軍所必需而不可缺者為皮大衣、鞋襪、帳

棚、水壺、飯包、茶缸及行軍鍋等，計共需五十七萬餘元。94如中央不及

時給予孫足夠的款項，孫軍向地方商借或賒欠，已不可避免。七月十二

日下午，由沙城出發的兩列兵車約一千名官兵，先後抵達包頭火車站。95

其後，孫軍陸續抵達包頭。七月十六日之《包頭日報》的社論，對包頭

當地承辦孫軍差務的擾民情形加以批評： 

除商會頗能明白大義，挨次承辦面〔麵〕料器具，不擾商民外，他為

七鎮鎮長，假支差名目，向民戶勒派款項，大院三元，中院二元，小

院一元，刻不容緩，不在少數，差車處預先抓車，以致滿城車輛，逃

亡一空。辦差人役，數十里外，指號農房，竟致農戶婦孺，流連失所，

東逃西竄，荒農事而不顧，城內無知麵商，多將磨面〔麵〕騾馬，出

城寄野，停磨而不工作，轟動全縣，人民惶恐不堪，細查原因，飛〔非〕

盡干於軍隊要差，實係庸人自擾，良可笑也。96 

孫殿英本人去包頭時，路經大同，閻錫山的晉軍騎兵司令趙承綬，

正駐大同。據趙憶述，孫送趙煙土十包，大洋一萬元，在趙的家裏住了

半個多月，和趙商議向西北進軍的事。孫曾明白告訴趙，打算在綏西一

帶整頓隊伍，渡過隆冬，然後再攻取寧夏，做為根據地，逐漸向蘭州發

展，再擴大力量，最後把整個西北控制起來。孫每次談到他的計畫，總

是喜氣洋洋，大有馬上就要做「大西北王」的氣概。但恐力量不夠，後

方補給困難，請求閻支持他，撥給他彈藥、給養等等，託趙去太原一趟

代達此意。趙特為之赴太原，向閻報告請示，閻甚不願撥給，又不能不

理，為應付一下，只允給一點，即迫擊砲彈五千發、手榴彈三萬顆、步

                                                 
94 《包頭日報》，1933年 7月 17日，第 3版。 
95 《包頭日報》，1933年 7月 13日，第 3版。 
96 遯生，〈為承辦差務者進一言〉，《包頭日報》，1933年 7月 16日，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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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槍彈三十至五十萬發，不能再多。閻並對趙說：「你要叫殿英相信，

我很贊成他向西北發展，要他早日西進，後邊不必顧慮。」又說：「殿

英這次西進，勝了，對他當然很好，對咱也有利。但是他的胃口很大，

軍隊又那麼不頂事，蔣先生又有意收拾他，馬家也不容易打，他可能過

不去。如果他叫馬家頂回來，賴在綏遠不走，那咱就又麻煩了。」於是

閻問趙：「你考慮，如果解決孫殿英，需要多大力量，多長時間？」趙

說：「如果拿宜生（按：傅作義字宜生）、治安（按：王靖國字治安，

時任第七十師師長，率部駐包頭一帶）和我的部隊，消滅他的主力，最

多不過半年時間，但不容易消滅乾淨，他的部隊可能會小股流竄，變成

土匪，我們就要多費點力氣。」閻聽了以後，大不以為然，說道：「凡

事總要早有打算，我頭幾年就說你們幹不過孫殿英，果然不錯，你們幾

個正規軍，打孫殿英還需要這麼長時間，那還能行？你要早早考慮這個

問題，絲毫不能大意。宜生可能有好辦法，以後再說吧。」這時，趙才

知道，閻是決心要收拾孫殿英了。趙回到大同以後，寫密信告知孫殿英，

說明閻錫山一定支持他，叫他放心西進，一切有趙代想辦法。又在大同

庫內領到迫擊砲彈五千發、手榴彈三萬顆、步機槍子彈五十萬發，以給

駐綏西一帶包頭、臨河附近趙的部隊補充彈藥為名，裝上火車，派人押

送，連夜運至包頭，又利用夜間，秘密用汽車運到孫的司令部。孫對趙

十分感激，同時感激閻對他的支持。97 
七月二十二日，孫殿英自大同乘車，抵達綏遠省垣歸綏，與省主席

傅作義晤面商談一切。98同日，孫在綏遠飯店接見記者，發表談話，宣示

「於可能範圍之內，絕不擾害老百姓。如果因軍費萬一不足，於不得已

時，只好叫老百姓管點吃喝」，並強調「敝部既已奉令屯墾，決本中央

意旨，勇往直前。余只望青海當局能予敝部一條路線，俾可通行。余此

次既離開內爭漩渦，開青屯墾，非至萬不得已時，決不向國內輕發一彈，

外傳敝部過寧將中途停留，全係揣測之辭，絕對不確。」99七月二十七日

                                                 
97 趙承綬，〈孫殿英投靠閻錫山及其進攻寧夏的失敗〉，《山西文史資料》，第 9輯，7~8。 
98 《包頭日報》，1933年 7月 23日，第 3版。 
99 《申報》，1933年 7月 28日，（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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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孫殿英乘專車自歸綏抵達包頭，當天的《包頭日報》讀者論壇刊

載有子固〈歡迎孫總指揮蒞包〉一文，代表包頭全體民眾歡迎孫的蒞臨，

並詳為陳述包頭地方困苦，民眾憔悴的實情，代商民呼籲，請孫施以救

濟，「萬一因赴青在即無暇及此，惟有虔請，垂念地方凋敝情形，關於

各事，如能減少困難，是亦救濟之一端也。」100雖語氣委婉，對孫率大

軍過境的後果憂心忡忡，已溢於言表。八月二日，《包頭日報》刊出孫

殿英之〈移墾青海西區宣言〉，洋洋千餘言，歷述其抗日作戰經過與西

行移墾的苦心，最後表明其今後工作方向，「從此為兵為農，但求足食足

衣，此日牧馬桃林，暫隱身於漁樵，他年揮戈吉黑，再戮力於疆場。」101

同日，該報之社論則以〈讀「孫總指揮移墾青海西區宣言」〉為題，對

孫「光明磊落的人格」及「偉大抱負」大加讚揚。102八月三日至五日，

《包頭日報》一連三天刊出孫之〈告西北民眾書〉，說明其不參加內戰

與為民眾武力的立場，以慰西北民眾殷殷之望，「文長千餘言，酣暢淋

漓，快人快語」，高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一切抗日的武力聯合

起來」等口號。103為了凸顯並營造其「抗日英雄」形象，孫殿英於八月

中旬在包頭成立華北軍第九軍團第四十一軍抗日陣亡將士追悼大會籌備

處，擬定期追悼抗日陣亡將士，建造紀念塔、紀念祠，並發出哀啟，公

開徵求輓聯誄詞等。104孫既以「抗日英雄」標榜，又有經營大西北的野

心，深明以德服人的重要性，故駐包期間，軍紀尚稱不錯，曾頒行整飭

軍紀十條：（1）本軍各部在移防期間尤應嚴申軍紀，以維軍譽。（2）
宜就經過各地儘時間之可能，實行輔助民眾作有利交通之工作（如築路

等）。（3）綏境向來開放煙禁，本軍經此不得妄施檢查，致擾閭閻。（4）
查有私入田間割煙或向民眾索煙者，立即嚴懲。（5）晉綏軍隊對於我部

友好協助，不啻一家，我部官兵對於晉綏軍長官尤須特表敬意。（6）王

公府第須切實保護。（7）駐包頭附近各部士兵如無長官命令者，不准入

                                                 
100 《包頭日報》，1933年 7月 27日，第 4版。 
101 《包頭日報》，1933年 8月 2日，第 3版。 
102 《包頭日報》，1933年 8月 2日，第 3版。 
103 《包頭日報》，1933年 8月 3日至 5日，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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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必要時可派官長或值日班長率領，但必於下午八時前一律回營。（8）
各部官兵不准私入戲院妓館。（9）除跟隨長官之士兵外，一律不准帶槍

入城。（10）騎兵放青時應特別注意，青苗及樹木，不得絲毫損害。105 
惟儘管如此，孫軍大軍集中於包頭、薩拉齊、固陽一帶，前後兩、

三個月，軍食浩繁，所有日需糧秣草炭等物，概由包、薩二縣代為購辦。

據當地記者調查：西至土黑瑪瑙兒，東至沙爾沁，及磴口一帶，南至南

海子，北至固陽駐境，在此區界內之駐軍給養代購，統由包頭一縣擔負；

至駐在薩縣境內者，則歸薩縣擔負。駐在四鄉部隊，因道路遙遠，處處

多感不便，故所需麵料等物，每五日由接洽處購辦一次，計五日內共需

料五萬餘斤，白麵三萬二千餘斤，小米三萬上下，麩子二萬有奇。至駐

在城內及附近一帶者，則係日用日購，計需料一萬二三千斤，白麵五千

餘斤，小米三千左右，麩子一千。其餘統計全部每日平均需用炭三萬二

千餘斤，青草、乾草共約二萬斤。106其中包頭商務會為了支應孫軍糧草，

支墊款項約計有二十萬元，孫只還了十萬元，以後孫軍西開，欠包頭的

十萬元就不給了，這些錢只得由包頭的商家和百姓攤派，所以孫坑了包

頭百姓十萬元。107九月二十四日起，集中於包頭一帶的孫軍開始動員，

陸續西進，開赴綏西之五原等地。108 
對於孫被任命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孫軍大舉西開最為關切的，莫

過於青海省政府主席馬麟。他早於六月二十五日即致電國民政府主席林

森、行政院長汪兆銘、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等，謂「頃報載孫殿英

部將任青海屯墾督辦，消息傳來，青屬之蒙藏同胞頗形不安，紛紛向省

府請願」，故而致電查詢，「中央意旨何如，務請密示」。109六月二十

七日，孫的新職明令發表，馬麟於六月三十日致電林森等人，謂青海對

                                                                                                                         
104 《包頭日報》，1933年 8月 13日，第 3版。 
105 《包頭日報》，1933年 7月 19日，第 3版。 
106 《包頭日報》，1933年 8月 18日，第 3版。 
107 〈孫殿英坑了包頭百姓十萬元〉，《包頭文史資料選編》第 6輯（1984，包頭），80。 
108 《包頭日報》，1933年 9月 27日，第 3版。 
109 「馬麟致林森等密電」（1933年 6月 25日），〈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史料選〉，《民
國檔案》1994年第 4期，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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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任命「人心惶惶，疑慮未解。如孫氏必欲西來，民意軍心，實難抑

制，萬一事出意外，不僅關青海之治安，西北從此多事矣」，110表明其

反對之意。七月五日，馬麟致電林森等人，謂青海各族旗及漢回民眾，

一聞孫軍屯墾既經發表，人心較前益為激憤，竟於七月五日召開青海全

省民眾拒孫請願大會，到會人數約在十萬左右，商界罷市，學界罷課，

工界罷工，並由該會推定代表五人，赴南京請願，誓死拒絕。會畢選派

代表數百人向黨政首領機關請願，其請願重要之點有三：（1）青海西區

斥滷沮洳，四時有積雪積冰，天氣非常寒冷，實無可墾之寸土，所墾者

不過是蒙藏畜牧之場所，若孫軍朝來占據，蒙人夕即鋌而走險。（2）全

省雖十四縣，而能產麥豆者不過四縣，能產青禾者不過六縣，其餘新開

四縣食糧仍仰給於鄰邑，若孫軍一到青海，每日要食糧八萬斤，非特陷

蒙藏人民於死地，即青海十四縣人民不半年而轉死溝壑。（3）青海軍事

完整，號稱治安，去年後藏侵犯，王樹綑第九師苦戰數月收回失地，已

足鞏固邊防，無再派大軍防邊之必要。馬籲請國府早日收回成命，以安

人心而弭後患。111七月七日，馬麟致電行政院長汪兆銘，請其收回成命，

令孫軍停止出發。112馬麟基於本位主義、個人及青海的利益，持堅決反

對的態度，當可理解。 
馬麟之外，反對孫之任命與孫軍西開的，尚有寧夏省政府主席馬鴻

逵、甘肅綏靖主任、省政府主席朱紹良等人。據馬鴻逵回憶：當一九三

三年六月，中央發表孫殿英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之後，西北人士咸感震

驚，因孫以土匪起家，劣跡昭著，全國皆知。嗣據情報，孫發表新職，

是與閻錫山密謀窺伺西北之結果。北平軍分會亦明知孫劣性難改，企圖

以西北力量消滅之，故作此安排。為此，馬鴻逵請其堂兄馬鴻賓去北平

探詢當局意見，並派白劍民代表馬鴻逵隨同前往。馬鴻賓、白劍民謁見

                                                 
110 「馬麟致林森等密電」（1933年 6月 30日），〈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史料選〉，《民
國檔案》1994年第 4期，28。 

111 「馬麟致林森等電」（1933 年 7 月 5 日），〈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史料選〉，《民國
檔案》1994年第 4期，29~30。 

112 「馬麟致汪精衛電」（1933 年 7 月 7 日），〈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史料選〉，《民國
檔案》1994年第 4期，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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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軍分會委員長何應欽，請示發表孫殿英新職的動機，以及寧夏當局

今後的作法，何答云：「這個壞東西，你們兄弟把他幹掉好了。」鴻賓

以中央不應移禍西北，借刀殺人，當即請求收回成命，何表示這是中央

安排，不能更改。於是，孫殿英之赴西北，已成定局。同年秋後，孫大

軍直迫綏西，到臨河、五原一帶，電話約馬鴻逵商談，孫說：「老伯（按：

稱鴻逵父馬福祥）生前告訴我說，要我們兄弟合作，治理西北，我此次

去青海，從事屯墾開發，請你助我進行。」馬鴻逵說：「青海現已平靖

無事，而日本人現在古北口生事，你應該到古北口，去打日本人，做一

個抗日英雄才是，為何帶領十萬人馬，躲到青海後方去屯墾，豈非大才

小用。況且青海與西北目前平靖，有人主持開發，不需要你去。」孫說：

「老弟，你別誤會，別信蔣介石的話，我們兄弟合作，把西北搞好。你

怕蔣，我可不怕他。」馬鴻逵當即表明態度說：「我是擁護中央的，我

倆立場不同，不相為謀，我還是勸你及早回頭，去打日本人。否則，你

的十萬大軍恐怕都要葬身西北沙漠之中矣，請慎重考慮。」孫說：「大

丈夫說到做到，現在只有前進，那有後退之理。」馬鴻逵回答說：「好！

我只好等你來了。」113 
至於朱紹良，係福建閩侯人，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與西北諸馬等

回族軍人並無淵源。其時朱以甘肅綏靖主任、省政府主席鎮守西北，為

三邊（甘、寧、青）統帥，自不欲孫殿英率大軍圖謀西北，他料定諸馬不

會容許孫染指青海、寧夏，孫馬之戰不可避免，屆時他可以支持諸馬拒

孫，一來討好諸馬，藉以建立他在西北的資本，一來可以用諸馬之手消滅

孫殿英，所以，無論是在明處還是在暗處，朱紹良都在不遺餘力地將態

勢朝這個方向引導。114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朱紹良、馬麟、馬鴻

逵、鄧寶珊（西安綏靖公署駐甘行署主任）聯名致電林森、汪兆銘、蔣

中正，要求「可否明令孫部從緩西移或予西調，以蘇民困而免糾紛」。115

                                                 
113 馬鴻逵，《馬少雲回憶錄》（香港：文藝書屋，1984），203~204。 
114 張嘉選，〈卅年代寧夏「四馬拒孫」歷史真相芻議〉，《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90年第

1期，35~36。 
115 「朱紹良等致林森等電」（1933年 9月 21日），〈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史料選〉，《民
國檔案》1994年第 4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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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後，朱紹良即電令甘、寧、青三省境內不准孫部設立兵站，如有發生，

應協同駐軍嚴行制止。116十月六日，馬鴻逵致電（即魚電）孫殿英，謂

奉朱命令，不准孫部設立兵站，不准孫部假道，拒絕其入寧夏省境。117十

月十日，馬再致電孫云： 

兄部現已開至烏拉河附近暫駐，萬勿前進為妥，因弟所處環境，極感

困難。近青海軍隊，已開到中衛，胡宓〔宗？〕南一部，將開到海原，

朱主任不日來寧。似此情形，兄部未到寧境，而甘青部隊先已在寧境

集中，實逼處此，情何以堪。我兄愛弟，祇有請兄部在綏邊停進。118 

十月十一日，馬致電中央請求辭職，十月十四日寧夏省政府全體委

員亦通電申述處境困難，請求總辭職。119十月十九日，青海省政府主席

馬麟暨全體委員，致電汪兆銘，請汪「迅示主裁，以全西北」，否則「惟

有通電辭職，以謝國人而已」。120至此，西北局勢震盪，危機日漸擴

大。十一月十一日，國府軍事委員會第一廳致函行政院秘書處： 

案奉委員長佳電開：「查四十一軍孫殿英前經令其屯墾青海西區，雖

已行抵寧邊，但距屯區尚遠，現時隆冬即屆，邊荒遼曠，冰雪載途，

給養困難，大軍遠行諸多不便，應即停止西進，暫住原地，再待後命。

除已電令孫軍長遵照，並電平分會知照外，希即由會呈報中央鑒核備

案。」等因，奉此，除呈報並分函外，相應函達，即請查照為荷。121 

於是孫軍西行受阻，遵命暫駐綏西之五原等地過冬，直至次年（1934）
一月「拒孫之役」爆發，總計孫軍在綏遠前後約半年，其重要的活動為： 

                                                 
116 「寧夏馬主席少雲密魚電」（1933年 10月 6日到），《閻檔》，〈要電錄存〉，第 187冊，470。 
117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6，《國聞週報》10：41（1933.10）。 
118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6，《國聞週報》10：41。 
119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5~6，《國聞週報》10：43（1933.10）。 
120 「馬麟致汪精衛電」（1933 年 10 月 19 日），〈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史料選〉，《民
國檔案》1994年第 4期，38。 

121 「軍事委員會第一廳致行政院秘書處函稿」（1933 年 11 月 11 日），〈孫殿英部青海屯
墾檔案史料選〉，《民國檔案》1994年第 4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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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軍經武，提高戰力 

據當時任晉軍騎兵司令的趙承綬記稱：孫殿英在綏西一帶，大搞冬

季練兵，想提高軍隊戰鬥能力，一時兵操馬練，頗為活躍。122此外，孫

還有意收編綏西的慣匪楊猴小（即楊耀峰，亦作楊猴小子）。楊係綏遠

巨匪王英的舊部，一九二八年，王英為綏遠都統商震（晉軍將領）收編，

任騎兵師師長，楊猴小為其連長。其後數年間，楊與王的關係是時離時

合，身份是忽兵忽匪，楊曾被綏遠省主席李培基委任為綏遠省保安騎兵

團長、旋任中央騎兵第三師（師長王英）第一旅旅長。123一九三三年三

月，楊猴小以股匪身份竄入綏遠境內，大肆活動，所經過地方無不任意

蹂躪，姦淫擄掠，慘不忍聞，迭經派隊往剿，迄未殲滅盡淨。124孫殿英

到達包頭後，因西進需要騎兵，聽說楊猴小在達拉特旗一帶為匪，擁有

騎匪一千餘人，槍馬齊全，且很有戰鬥經驗，孫想收編，直接收編又怕

楊不守信用，當時王英人在張家口參加馮玉祥、吉鴻昌的抗日同盟軍，

於是孫先與居住包頭的王英的二姐王友琴（人稱二老財）取得聯繫，並

送去大煙、假銀元若干讓二老財與楊猴小聯絡。二老財答應了，並建議

孫派人去張家口與王英接洽，讓王英派人回包頭辦理收編楊猴小之事。

孫當即派人去張家口見王代達其意，同時也希望王英返歸包頭，共同西

進。可是王既在吉鴻昌部充當光桿遊擊司令，又有閻錫山通緝命令，不

敢冒險。只派他的前旅長袁占鰲、楊守程隨同孫的代表來包頭，與孫見

面。孫當即表示歡迎，經過商談，孫委楊猴小為第四十一軍騎兵第四師

師長，委袁占鰲為副師長，楊守程為參謀長，並刻製關防委任狀等，攜

帶假銀元五千，大煙五百兩，料麵若干，作為見面禮，又派騎兵一連護

送袁占鰲至楊猴小處。楊既已得到二老財的事先通知，又有老師長王英

的指示，還有孫殿英的委任狀，滿心歡喜，願意歸孫，聽從命令。與此

                                                 
122 趙承綬，〈孫殿英投靠閻錫山及其進攻寧夏的失敗〉，《山西文史資料》第 9輯，9。 
123 參見韓祥符，〈王英一生的罪惡活動〉，《內蒙古文史資料》第 6輯（1979，呼和浩特），

115~120。 
124  《包頭日報》，1933年 10月 8日，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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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孫又委高霞軒為旅長，在包頭、五原收編散匪楊楞子、劉子英等

為連長，隨軍西進。125趙承綬則以為孫收編楊猴小，是有其用意的，孫

認為楊部騎兵，大都精於射擊技術，打仗也很勇敢，將來大可為他賣命，

特別在西進路上，第一仗就要打馬鴻逵，馬部向以騎兵為主力，楊猴小

部就更有用處了。趙承綬所部騎兵在綏西屢次剿擊楊猴小，但一直沒有

結果，孫收編楊猴小，在趙看來，將來楊跟孫西進後，給趙去了一大麻

煩，因之私下也同意孫的這個行動。惟孫此一舉動，使原本對孫軍不重

紀律印象不佳的綏西人民，更視其與土匪為「一丘之貉」。126 

（二）連絡各方，壯大聲勢 

孫殿英軍在綏遠時，中國國內的局勢頗為動盪複雜。一九三三年八

月，馮玉祥雖然解散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並且離開張家口，返回泰山隱

居，但馮部將領吉鴻昌、方振武抗命，拒不解散，率軍自察哈爾進入河

北省。十月上旬，與國軍戰於北平附近。至十月十六日，吉、方才以日

軍之壓迫，接受北平軍分會之條件，離軍赴天津，所部由第三十二軍軍

長商震改編。同年十一月二十日，「福建事變」（閩變）爆發，李濟琛、

陳銘樞、陳友仁、蔣光鼐、蔡廷鍇等人，在福州舉行「中國全國人民臨

時代表大會」，十一月二十二日，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

全國為之震驚。西北方面，除孫殿英率軍西行引發甘、寧、青三省「拒

孫」的紛擾外，一九三三年十月，甫任新疆邊防督辦的盛世才與回族青

年將領馬仲英（新疆東路警備司令）之戰爭爆發，馬仲英軍數度圍攻新

疆省城迪化，戰事至次年二月方告結束。此外，早已決裂的國民黨與共

產黨，迄在兵戎相向之中，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七日起，國府動員八十萬

大軍，對江西之中共展開第五次「圍剿」（至次年十月十四日結束），

以及中共「中國工農紅軍」在全國各地的游走活動。益以日本侵略華北

日亟、兩廣處於半獨立的狀態等等，都足以說明局勢的動盪複雜。孫殿

                                                 
125 韓祥符，〈孫殿英在包頭寧夏各地罪行〉，《內蒙古文史資料》第 23輯（1986，呼和浩
特），104~105。 

126 趙承綬，〈孫殿英投靠閻錫山及其進攻寧夏的失敗〉，《山西文史資料》第 9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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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軍在綏遠前後半年，綏遠是閻錫山的晉綏軍勢力範圍，自不欲孫軍久

駐，促其西行。孫留既不能，行又受阻，乃思尋求外援，壯大聲勢，以

擺脫此一尷尬的處境。孫拉攏的方面很廣，當時住在包頭與其聯繫的人，

有廣東國民黨執行部的代表，有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代表，有汪兆銘改

組派的代表，還有國民黨 CC 系份子。更荒謬的是，還有「滿洲國」溥儀

派來的代表，據孫自己說，溥儀已封他為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127雖然

他和各方面都有聯繫，但決不肯完全倒向那一方面。他知道廣東方面、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改組派、CC 系都沒有多大的實力，而且遠在南方，

對他不能有直接幫助，只可以應付一下。他曾利用熱河抗日，博得各方

好感，就不能直接了當地去當漢奸，而且「滿洲國」勢力也未伸入華北，

也不宜一下子就倒向溥儀。他估計實際情況，為能達到做「大西北王」

的目的，最希望和陝西的楊虎城取得聯繫，同時想辦法要陝北的共軍不

打他，使他能專心對付馬鴻逵，他聘請南漢宸（中共黨員，曾任楊虎城

之陝西省政府秘書長）為高等顧問的主要原因，就在於此。128其實孫自

一九三三年三月熱河抗戰之後，就想利用熱河抗戰換來的名譽換取更多

更大的利益，那就需要有一批人來為他裝點門面，加強宣傳，擴大影響，

藉以擡高自己的地位，發展自己的實力。他敦聘國民黨進步人士李錫九

為高等顧問，由於李的建議，孫致電何應欽將被押的韓麟符（曾任中共

中央委員）保釋出來，任為政訓處長，以宣俠父（中共黨員）為秘書長，

均可見他與中共的接觸情形。中共為了推動抗戰的力量，擴大革命的影

響，又派了很多黨員、團員和左派進步青年參加孫的部隊。因此，孫在

綏遠時，便由李錫九前往天津邀請南漢宸到包頭共商西進計畫，希望透

過南的關係與陝北的共軍和楊虎城連成一氣，共同經營西北。經過中共

組織的同意，南漢宸到了包頭，孫聘其為高等顧問，優禮備至。南漢宸

曾經起草一件關於陝北共軍、楊虎城和孫殿英三方面合作的通電，並經

有關方面審閱同意，準備孫部到達陝、甘邊界時即行發表。孫為了表達

自己的誠意，還送給陝北共軍步槍兩千支，輕機槍一百挺，約定共軍派

                                                 
127 張述孔，〈流氓軍閥孫殿英〉，《文史資料選輯》第 7輯，155。 
128 趙承綬，〈孫殿英投靠閻錫山及其進攻寧夏的失敗〉，《山西文史資料》第 9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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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部隊到黃河渡口接運，後因孫攻寧夏失敗，共軍未能收到這批槍械。129

又據米暫沉著之《楊虎城傳》謂：孫殿英自綏西的西進，取得了楊虎城

和中共的支持與合作，有南漢宸、常黎夫、崔孟博、劉繼曾等人，隨同

孫任聯繫工作。原擬俟孫軍進展到一定地點後，楊的部隊即開始動作，

並聯合共軍三面夾擊，以摧毀寧、青回軍的勢力，然後由楊和孫發出聯

名通電提出反對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電報已經擬好並經孫殿英簽字

送到西安，等候拍發，以孫的失敗而告終。130 

（三）鑄用假錢，製售毒品 

孫殿英奉命西開領到蔣中正撥來大筆開拔費，加之將盜自東陵的珠

寶玉器，在天津出賣給外國商人和平、津商人，又得到大批黃金現洋。

並在天津日租界地內讓日本人將銀元寶、銀元熔化，摻進百分之三十鋁

質，模仿袁世凱頭像洋錢鑄製成數萬元假洋錢，所不同的，袁像是瞇著

眼睛的，而孫製的是睜著眼睛的。包頭一帶商民一時難以分辨真假，孫

乘機收購大量的煙土，製造海洛英。僅在包頭就有東門大街復盛公當鋪

院、萬字會巷街、公絨毛店院和永順恆三處製造，派他的表弟（人稱王

參議）經營，所用技工都是日本浪人，工資很高。製成後運往天津銷售，

換取黃金、硬幣，儲存在外國銀行，準備未來之用。但假銀元後被商人

發覺，又不敢明的拒絕，只好以沒貨拒絕。特別是大煙土店寧願積壓、

存放，也不賣給孫軍。孫急忙邀請警備司令王靖國、縣長王朝珊、商會

會長董五三等出面設法維持周旋。經過反覆商談，最後決定在孫製的銀

元上，加蓋包頭商會刻製的橡皮戳記「通用」兩字，由商會通知各商店

通用，但只限一萬元為止。因此包頭百姓們編出兩句順口溜：「睜眼的

不如瞎子，洋錢不如帖子」。孫殿英在包頭、薩縣停留五月之久，除大

量製造海洛英外，將殘廢渣質又配進少數大煙和香料製成其他化學毒

品，經過複製、加工，用模型壓成重一百市兩的假大煙板子，貼上某商

記標籤，從表面上看，很難認出其真假，孫把這些假大煙板子，發給士

                                                 
129 張述孔，〈流氓軍閥孫殿英〉，《文史資料選輯》第 7輯，154~156。 
130 米暫沉，《楊虎城傳》（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79），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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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口服或用槍探子燒紅燙吸。他手下的大官因有權有錢，不隨身攜帶大

煙燈具，能吸真大煙或海洛英。連、排級軍官，因不敢公開地擺出煙具，

也沒有那麼多的錢，只好吸料麵，燙假大煙。孫軍沾染吸料麵、燙假大

煙的，約占全軍官兵的百分之四十。131 
更惡劣的是孫殿英為了大發橫財，欺騙他的部下和商農，在天津日

租界，僱用日本技工，用鉛鋁和其他化學成分，鑄造純銀質的袁世凱頭

像假銀元，起名叫「百日靈」。做成後放在鐵桶內，用化學藥水浸泡，

撈出來就得很快花掉。這種東西在一百天內能保持原狀，與真的相似，

百日後即現原形，成為廢物。在綏遠時，孫唯恐露出馬腳，影響與閻錫

山的晉綏軍友好關係，使用數量不大。但在攻打寧夏省城（銀川）、平

羅縣時，對商農群眾強徵糧食、雜貨，以及發給他部下薪餉，完全用這

種「百日靈」，受害群眾對此惡劣行為無不痛恨萬分。據說孫還在天津

日租界由日本人代印假中國銀行紙幣，票面一至十元都有。這種假票只

在寧夏打仗時才開始使用，而未敢在包頭露面，怕影響與晉綏軍關係和

引起市場罷市。132 

（四）建造營房，以備過冬 

綏西一帶，人口較少，房屋也不多。當時，閻錫山的第七十師王靖

國部駐在包頭一帶，趙承綬所部騎兵，有一部分駐在五原、臨河、陝壩

等地。孫殿英軍到綏西後，感到營房困難，又要和晉軍維持好感，還要

裝裝面子，不便過分強占民房，實際上強占也不夠他的軍隊住。因之在

五原、臨河、陝壩一帶建造臨時營房，準備渡過嚴冬。這種臨時營房，

是從地面下挖三尺多深，把土積在坑的四周，用芨芨草（綏西一帶盛產

的一種野生植物）綁紮成捆，蓋在頂上，內修有北方人經常用的火炕取

暖。在當時的情況下，倒是一種經濟有效的辦法。133這些臨時營房，像

晉西北的土窯似的，一個窯洞可住一班人。一九三四年春，在第三十五

                                                 
131 韓祥符，〈孫殿英在包頭寧夏各地罪行〉，《內蒙古文史資料》第 23輯，103、104。 
132 韓祥符，〈孫殿英在包頭寧夏各地罪行〉，《內蒙古文史資料》第 23輯，103、104。 
133 趙承綬，〈孫殿英投靠閻錫山及其進攻寧夏的失敗〉，《山西文史資料》第 9輯，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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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軍長傅作義，時為綏遠省政府主席）第四三六團（團長董其武）服

務的李忠孚，隨部隊路過臨河等地時，曾參觀了孫軍的臨時營房，一處

可容約一個團的人，這些營房整齊美觀，既不用磚坯，又不用木料，一

排排整齊的窯洞十分別緻，大家都很稱讚。134 

四、孫軍進攻寧夏及其失敗 

一九三四年一月初，孫殿英至綏西之五原、臨河等地巡視，孫部大

軍已集中綏西、寧夏邊境，準備大舉進攻寧夏，戰端一觸即發。孫為何

決定攻寧？為何選擇此時發動？分析其原因，約為：（1）孫自以為擁有

優勢大軍，復經過冬季練兵，兵強馬壯，因而野心更熾：慣匪楊猴小已

接受任命，願為其效力；陝北共軍及楊虎城亦允諾支持孫，共同經營西

北；國府中央正忙於江西「圍剿」中共，武力解決「福建事變」，勢難

再顧及西北，支援寧夏；寧夏二馬（馬鴻逵、馬鴻賓）為爭奪省主席失

和，未必能同心協力禦敵；青海軍隊以道路遙遠，恐怕也不會前來保衛

寧夏。在孫看來，進攻寧夏，正是時候，而且機不可失。（2）孫部官兵

在綏西苦熬了將近一冬，都希望早日取得地盤，找機會升官發財：寧夏

不僅富庶，為「塞上天府」、「塞北江南」，且遍種罌粟，盛產鴉片，

為孫及其部下所覬覦，急思佔據之。一九三四年一月三日，傅作義密電

閻錫山，報告最近消息，謂「孫部下有不得罪中央及速主西行兩派，現

狀下似第二派抬頭。」135（3）冬日嚴寒，糧食短缺：孫殿英在一月十五

日致閻錫山的密電中陳述「數閱月來，積駐五、臨，困苦萬狀，幕營不

足，改掘地窖，官兵饑寒交迫。」136另如一月五日，王靖國密電閻錫山，

謂「殿英因綏西房屋稀少，士兵八九在野露宿，值此嚴寒之際，實不堪

其冷凍。又今歲五、臨歉收，糧粟無多，長此停頓，復有饑餒之虞，故

                                                 
134 李忠孚，〈孫殿英攻打寧夏見聞〉，《內蒙古文史資料》第 23輯（1986，呼和浩特），95。 
135 「歸化傅主席作密江申機一電」（1934 年 1 月 4 日到），《閻檔》，〈要電錄存〉，第

187冊，497。 
136 「臨河孫軍長屯密刪電」（1933年 1月 18日到），《閻檔》，〈要電錄存〉，第 187冊，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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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心向西移動。」137（4）擬乘冬季黃河結冰期內襲取寧夏：此為孫軍旅

長譚松亭獻計於孫的。138（5）寧夏水道縱橫，孫恐怕馬鴻逵利用河渠「水

戰」進行抵抗，所以遲至過了一九三四年元旦（進入冬季乾水期），才

向寧夏發動進攻。
139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孫殿英所部全軍開入寧夏境內，展開其假道

滅虢，爭奪地盤，經營大西北的計畫行動。孫在向部屬下達的〈注意事

項〉中云：「大家弟兄，跟隨軍長，忍飢挨凍，受了多年的辛苦，東走

西馳，無家可歸，很覺對不起大家。此次作戰，比不得前幾年，從前都

是被人家利用，現在是完全為自己謀出路，為自己找家，找得家，不再

困難了。」140當時傳聞孫委任劉月亭為寧夏省主席，楊幹卿為警備司令，

于世銘為青海省主席，孫本人兼甘肅省主席。141其作戰計畫分三期進行：

第一期進攻要點，以先佔領石嘴山為主，俾大軍集中後，分進便利，乘

勝南下。第二期進攻要點，為平羅城；大軍分三路前進，中路直撲平羅

城，左右兩路則以包圍手段，深入其後，時時刻刻截止敗退之敵，以達

殲滅之手段。第三期進攻要點，為寧夏省城；在攻下平羅後，騎兵挺進

部隊應以全力擊破敵人騎兵，隨時進佔廣武鎮、中衛各地，以便遮斷敵

人退路，截留敵方輜重軍火，並設法生擒馬鴻逵，及擊破潰退之敵，並

警備外省侵入軍隊，俾使孫部大軍進駐寧夏省城，多籌善後之方。142 
寧夏方面，馬鴻逵為謀拒孫，一方面聯合青海馬步芳（馬麟之姪，

新編第九師師長）積極準備迎擊，一方面急電甘肅綏靖主任、省主席朱

紹良請示應付方法。朱紹良接電後派其綏靖公署總參議張春圃乘飛機赴

                                                 
137 「綏遠王師長素密微酉電」（1934 年 1 月 6 日到），《閻檔》，〈要電錄存〉，第 187
冊，506~507。 

138 「南京關蘊中同密世戌電」（1934 年 1 月 1 日到），《閻檔》，〈要電錄存〉，第 187
冊，492。 

139 劉映元，〈四十一軍進攻寧夏的經過〉，《內蒙古文史資料》第 19輯（1985），87。 
140 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印，《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第 7冊－保安篇（銀川：寧夏省政
府，1943），118。 

141 〈半月要聞〉，《新中華》2：4（1934.1，上海），87。 
142 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印，《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第 7冊－保安篇，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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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七師 第一旅旅長夏維禮

師長丁綍庭 第二旅旅長楊幹卿

軍 長 一一八師 第一旅旅長魏子敬

孫殿英 師長劉月亭 第二旅旅長衛曰恭

四十一軍 第三旅旅長劉月亭(兼)

副軍長 一一九師 第一旅旅長竇幼卿

譚松艇 師長盧豐年 第二旅旅長彭筱秋

第三旅旅長謝璞田

統 前 砲兵司令（旅長）劉廣德

帥 敵 劉 補充旅旅長顓孫子瑜

孫 總 月 特務團團長王遂慶

殿 指 亭

英 揮 軍 長于世銘 騎兵第一師師長（不詳）

騎兵軍 騎兵第二師師長趙國增

副軍長徐理中 騎兵第三師師長石文華

騎兵獨立第一旅旅長李純華

騎兵獨立第二旅旅長呂存義

騎兵師師長楊耀峯（楊猴小）

騎兵司令高霞軒

北平面謁何應欽（軍委會北平分會委員長）。143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四日，

馬鴻逵奉國府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電令：「孫魁元（按：即孫殿英）部，

前已明令暫駐原地候命，如擅行冒進，除另電制止外，希秉承朱主任之

命令，盡力防堵，勿稍瞻顧為要。」同日，朱紹良亦有電報至，謂「孫

部抗命西進，侵佔磴口，勾結匪共，擾亂地方，自應作正當防禦，予以痛

擊，茲派馬鴻逵為左翼軍總指揮，馬鴻賓為右翼軍前敵總指揮，鄧寶珊

為右翼軍總指揮，馬步芳為總預備隊總指揮，除分令外，特電查照。」144

茲將雙方（孫殿英軍、寧青甘拒孫聯軍）戰鬥序列列舉如下：145 
 
 
 
 
 
 
 
 
 
 
 
 
 

                                                 
143 沈克尼，〈孫馬寧夏之戰始末〉，《寧夏文史資料》第 12期（1982，銀川），91。 
144 以上二電均見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印，《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第 7冊－保安篇，112。 
145 參見沈克尼，〈孫馬寧夏之戰始末〉，《寧夏文史資料》第 12期，93~94、96；陳學浩，
〈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1934，蘭州），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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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孫殿英軍，號稱八萬之眾，實際只有六萬餘人。甘寧青聯軍方

面，曾由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等會商過多次，但均未取得一致意

見。有的主張：由石嘴山起，經黃渠橋、李崗堡、謝崗堡之線，各部署

相當兵力，並在賀蘭山根的洪廣營一帶配置大部騎兵。河東方面，因黃

河尚未封凍，孫軍不易強渡，不必設防。有的主張：在平羅、謝崗堡各

部署一部分兵力，而把絕大部分兵力擺在寧夏省城附近。會商結果，最

後同意寧夏省保安處處長馬全良的作戰方案。馬全良認為，孫軍雖號稱

八萬，實際只有五萬左右，「三馬」兵力共有三萬人，力量懸殊。必須

靈活運用兵力，才能戰而勝之。如果兵力過於分散，就不能有效地打擊

敵人，而被敵人各個擊破；如果兵力太集中，敵人又會到處活動，也難

應付。因此，馬全良主張在磴口部署少數騎兵，在石嘴山布置一個騎兵

團。磴口的騎兵若發現孫軍來襲，即刻撤至石嘴山，連同石嘴山的騎兵

一同佈防。若孫軍先頭部隊為少數騎兵，就立即應戰，兵力大時，就撤

至賀蘭山根的洪廣營一帶，俟孫軍向寧夏進攻時，威脅其右翼。平羅方

面，駐一個步兵旅固守城池，做為支撐點。李崗堡、謝崗堡等處，不派

駐固定兵力。其餘部隊部署在省城周圍，相機戰守。根據馬全良提出的

這個作戰方案，寧方兵力部署大致是在平羅一帶置步兵一個旅（兩個

團），平羅城內步兵一個旅，清水堡置步兵一個團，張政橋置步兵一個

營，新城置保安處全部（步兵兩個團，騎兵兩個大隊），主力在寧夏城

內及其附近地區。石嘴山、寶豐、黃渠橋、大洼口間，通伏堡、姚伏堡

間，清（新）水橋、家戶、通昌堡、潘昌堡間，各置騎兵一個團，定遠

營置騎兵一個營。146 
戰爭由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開始，至三月二十二日結束，前後歷

時兩個多月，其重要戰事及其經過大致如下： 

（一）孫軍之進佔磴口、石嘴山 

磴口位於寧夏省城的東北部，東濱黃河，北臨烏加（拉）河，與綏

                                                 
146 沈克尼，〈孫馬寧夏之戰始末〉，《寧夏文史資料》第 12期，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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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省為界，南與平羅縣，西與阿拉善旗為界，
147
原屬阿拉善旗，一九二

六年，馮玉祥五原誓師後響應北伐，過境磴口時，設置磴口縣。
148
一九

二九年一月三十日，國民政府明令正式認可，並將磴口縣劃歸寧夏省管

轄。
149
石嘴山，亦名石嘴子，或作石咀子，石咀山，屬平羅縣，在縣北

境，為省東鉅鎮。
150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夜，孫殿英部王遂慶特務團，及其收編的楊

猴小部騎兵千餘人，襲佔磴口，強據縣政府，收繳第三十五師納連槍械。

十三日午後，孫軍步騎各部，又進襲石嘴山、尾閘、寶豐之第十五路軍

騎兵第一團各駐地。騎兵第一團騎兵略事抵抗，即遵照原定誘敵深入計

畫，節節撤退，以驕敵氣，孫軍楊幹卿，顓孫子瑜所部，遂分擾寶豐、

黃渠橋一帶。十四、十五、十六三日，孫軍進至平羅城北附近各村莊，

被駐平羅之第十五路軍獨立第二旅馬寶琳部，協同騎一團馬魁部迎頭痛

擊，孫軍受創，退據黃渠橋一帶，掩護其後續部隊之集中。151 

（二）李崗堡之役 

李崗堡位於平羅與寧夏省垣之間，距省垣四十里。152一九三四年一

月十七日，李崗堡守備隊寧夏之第十五路軍獨立第三旅第五團，將防禦

工事構築完成，除兩團直屬部隊，及山砲連守備堡寨外，派一、二兩營，

赴清水堡協助該團第三營構築工事。153天剛拂曉，孫軍于世銘騎兵軍所

轄騎兵第二師趙國增、第三師石文華、獨立第一旅李純華、獨立第二旅

呂存義等部，約三千餘騎，由河東桃葫蘆灘對面冰橋過河，猛襲李崗堡、

                                                 
147 湯惠蓀、雷男、董涵榮，〈寧夏省農業調查〉，《資源委員會季刊》2：2──西北專號
（2）（1942，南京），399。 

148 磴口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磴口縣志》（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56。 
149 《國民政府公報》第 81號（1929年 2月 1日），「指令」，18。 
150 楊文洵、韓非木、葛綏成、范作乘、喻守真、樓雲林，《中國地理新誌》（上海：中華書
局，1935），250。 

151 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91~92。 
152 《大公報》，1934年 1月 20日，第 4版。 
153 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印，《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第 7冊－保安篇，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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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堡一帶。154李崗堡守軍第五團，因猝不及防，被孫軍將東、南兩面

陣地內各地佔領，團長馬福、特務連，登寨守禦，山砲及迫擊砲連，向

孫軍集中射擊，激戰四小時，孫軍未得逞。相持至正午，第五團清水堡

作工部隊，由北繞回李崗堡，其第一營營長妥增耀，督率所部，向盤據

第五團東、南兩陣地之孫軍猛力側攻，將南門外馬莊之孫軍騎兵包圍繳

械，其餘之孫軍亦被擊退於陣地外，於是第五團將李崗堡原陣地完全恢

復，是役擊斃孫軍二百餘人，獲槍械馬匹無算。155午後二時，孫軍反攻，

又經寧軍第五團迎擊，並有寧軍騎兵第二旅第二團團長馬光宗率奮勇隊

由姚伏堡襲擊孫軍側背，砍斃孫軍騎兵第三師連長王餘（玉）慶、馬永

良、排長夏鎮相、梁士義四人，士兵百餘人，並獲步槍四十餘支，手槍

數支，馬數十匹，馬光宗之騎二團亦傷亡官兵二十餘人。孫軍退據李崗

堡東八里之陳寨、蔣寨一帶各堡寨中頑抗。騎二團即繞據該處孫軍以東

各村莊，斷其退路。深夜，孫軍主力前來救援，又被擊退。156 
一月十八日午前，寧軍第五團將李莊之孫軍完全俘獲，並包圍陳、

蔣兩莊（寨），由獨立第三旅旅長馬英才指揮，用迫擊砲轟擊，孫軍突

擊數次，均未得逞，卒被解決。157是役計俘獲孫軍騎二師第四團團附王

潔臣、胡振英、第一營營長席恩博、營附朱全勝、連長王魁三、王海升、

徐振海及連附、司書李萬清等五人，第二營營長白少章、連長董立清、

孫振海、劉庸、李樹雲及連附等七人，士兵一七三人，繳獲步槍二四二

支、手槍十五支、馬六十餘匹，擊斃孫軍官兵四百餘人，寧軍方面騎二

團連長宗有成陣亡，官兵傷亡數十人。158 

（三）平羅、五香堡、通城堡之役 

平羅是當時寧夏北部最大的縣城，在歷史上也是一個軍事重鎮。東

                                                 
154 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92。 
155 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印，《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第 7冊－保安篇，126。 
156 《大公報》，1934年 1月 20日，第 4版；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
研究會刊》1：1，92。 

157 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印，《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第 7冊－保安篇，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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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黃河，西靠賀蘭山，唐徠渠流經南、東而北去，是孫軍進攻寧夏的必

經之處。是時平羅城僅南北兩面有門，城北積沙幾與城牆齊高。為此，

防守平羅城的寧軍馬寶琳部獨立第二旅，在城外四周挖了一條兩丈寬的

護城壕，將南關的商店民房悉數拆除，命令百姓一律遷入城內，拆房的

木料用以構築防禦工事。兵力配置方面，馬寶琳在城外玉皇閣部署了一

個連，在王家寨子部署了一個連，其餘兵力全部守城。159一九三四年一

月十九日午後五時，孫軍第一一八師（師長劉月亭）全部，一一七師之

夏維禮旅，及砲兵旅劉廣德等部，向平羅東、西、北三面包圍，開始射

擊。160夜晚十時，圍城孫軍一一七師楊幹卿旅首先在城西打響。但因該

旅攻擊點，正處於寧軍玉皇閣、王家寨子兩個防禦支撐點的交叉火網之

中，故傷亡很大。孫軍在砲兵火力支援下，架雲梯奮勇爬城。城將破時，

守軍旅長馬寶琳用手電筒照看城下，孫軍卻誤以為自己軍隊已勝利登城

（孫軍原定登城後，以手電筒為聯絡信號），即停止砲擊。寧軍趁機反

擊，將接近城垣的大部分孫軍殲滅。161 
二十日拂曉，孫軍砲火甚烈，馬寶琳督飭官兵，沉著戒備，迄未還

擊。孫軍攻至夜半，四面並進，西面已抵城根，寧軍官兵，始奮勇迎擊，

將孫軍擊退，是夜孫軍砲火徹夜不絕，城垛多被擊毀，寧軍隨毀隨補，

孫軍終未得逞。162一月二十一日，圍攻平羅之孫軍，於夜半四面同時猛

攻，寧軍奮力應戰，將孫軍擊退，但寧軍顧家莊守兵一排，因陷重圍，

未能退出，被孫軍繳械。二十二日夜，孫軍又攻擊數次，均被擊退，兩

日共擊斃孫軍百餘人，寧軍則傷亡官兵十餘人。二十三日，孫軍以連日

失利，遂變更計畫，留四團兵力攻平羅，其餘大部由劉月亭指揮，進襲

通城、五香兩堡陣地，並破壞交通，斷寧軍消息。163 
一月二十四日拂曉，孫軍夏維禮旅及王遂慶團、砲兵一營，進攻五

                                                                                                                         
158 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92。 
159 沈克尼，〈孫馬寧夏之戰始末〉，《寧夏文史資料》第 12期，98~99。 
160 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92。 
161 沈克尼，〈孫馬寧夏之戰始末〉，《寧夏文史資料》第 12期，99。 
162 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92。 
163 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印，《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第 7冊－保安篇，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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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堡馬寶琳旅第四團第一營劉家寨、羅家寨陣地。該營待孫軍接近戰壕，

用熾烈火力射之，激戰二時許，孫軍傷亡百餘人，退據張家寨，同時主

力又襲攻通城堡寧軍第四團團部，及第三營陣地。寧軍奮勇應戰，衝鋒

肉搏，孫軍死傷枕藉，至午時敗退。而孫軍前敵總指揮劉月亭親率主力，

將姚伏堡之寧軍騎兵第一團包圍，激戰竟日，卒因眾寡不敵，即將該地

放棄。二十五日午，孫軍以全力再攻五香堡，並集中砲火，猛烈轟擊寧

軍梁家寨陣地，掩護步兵，勇猛進攻，寧軍團長楊添霖，督率所部，浴

血拒戰，雙方迭次衝鋒，混戰至夕，砍斃孫軍約二百餘人，奪獲大小槍

械五十餘支。寧軍團長楊添霖奉命跟蹤追擊，孫軍節節抵禦，後退至張

良堡，會合援隊，據寨頑抗，激戰終日，孫軍傷亡五百人以上，寧軍團

長楊添霖亦於是役陣亡，官兵傷亡數十人。164 

（四）滿達橋及省垣之役 

一月二十六日夜間，圍攻平羅縣城的孫軍，除留顓孫子瑜旅外，其

主力一一七師、一一八師及砲兵旅，由劉月亭指揮，利用唐徠渠湃作掩

護，從渠中秘密南下，直撲寧夏省城。165但其計畫早為寧軍方面料及，

故除令第三十五師仍在通義、通濟等堡附近圍攻孫軍騎兵外，將第十五

路軍盧忠良旅配備於丁義堡一帶，馬全良之保安處部隊，位於謝崗堡，

第九師（即新編第九師，青海部隊，師長馬步芳。由於青海援軍加入作

戰，以下寧、青軍隊，以及後來開抵寧夏省境內的甘肅援軍，一律簡稱

聯軍）韓起功旅位於滿達橋西，馬英才旅，在城內集結。二十七日拂曉，

孫軍主力冒進至寧夏省城北滿達橋及迤東李家寨、馬家寨、許家莊之線，

先頭部隊進至城西唐徠渠兩岸，及城北大小禮拜寺一帶，另以奮勇隊千

餘人，架雲梯數十，攻爬西北城牆，負責城防的第十五路軍特務團、教

                                                 
164 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92~93。 
165 沈克尼，〈孫馬寧夏之戰始末〉，《寧夏文史資料》第 12期，99。唐徠渠由平羅直通寧
夏省城，時值冬季水乾，孫軍即由渠中進軍，兩面的堤埂作了其掩護，因此就毫無抵抗

地進到省城附近。見馬全良，〈甘寧青三省合拒孫殿英戰事的回憶〉，《甘肅文史資料

選輯》第 3輯（1987，蘭州），122。 



政治權謀與戰爭創傷──一九三四年「拒孫之役」始末 
 
 

 

147 

 

導團、工兵營等部，將爬城之孫軍，用機槍擊落，死屍遍地。於是城內

的馬英才旅，由北門出擊，馬全良之保安處部隊，由謝崗堡進至韓莊，

並迤西唐徠渠之線，抄襲孫軍之後，第九師韓起功旅，進至滿達橋西北

各寨接盧忠良旅右翼，向孫軍左側攻擊，孫軍被聯軍主力軍四面包圍，

猛烈攻擊，截斷連絡，東西突馳，肉搏衝鋒，激戰至夕，砲聲震天，死

屍遍地。是役，孫軍傷亡約四、五千人，其主力完全被擊潰。聯軍寧夏

省保安處處長馬全良受傷，副處長韓進祿、第九師第三旅團長馬成龍陣

亡，騎兵旅團長馬步鑾受傷，166其餘官兵傷亡六百餘人，孫軍殘部紛紛

潰退至滿達橋以北各寨內。167 

（五）大小禮拜寺之役 

一月二十八日，聯軍盧忠良旅、韓起功旅及保安處部隊，仍與滿達

橋之孫軍激戰，聯軍第三十五師，除留騎兵監視孫軍騎兵外，所有步兵

悉調至省城南關，是時聯軍騎兵第二師（青海援軍，師長馬步青）馬祿

旅（由涼州調來），亦到達南關附近，協同步兵由城西南沿唐徠渠西側

攻擊前進，遂將佔據西關龍王廟一帶及唐徠渠兩岸之孫軍，完全擊退，

斃敵甚多，聯軍第三十五師團長馬開基受傷，官兵傷亡數十人，孫軍向

大小禮拜寺一帶敗退。168 
一月二十九日，聯軍盧、韓兩旅及保安處部隊，仍與孫軍激戰，第

三十五師及騎二師馬祿旅，繼續攻擊。孫軍退至韃子渠及唐徠渠湃之線，

死力拒戰。聯軍奮勇前進，激戰一晝夜，孫軍因大禮拜寺被聯軍騎兵迂

迴佔領，進退失據，聯軍乘機猛衝，斃敵約四、五百人，總計三日，斃

孫軍團長賈會亭、逯天真、趙宜卿等三人，其餘官長士兵傷亡約四、五

千人，聯軍各部亦傷亡千餘人。三十日拂曉，聯軍三十五師進攻三道橋，

馬祿旅進攻李家寨，均次第佔領，三十五師進至西北大禮拜寺、金家莊

之線，十五路軍在城東北至八里橋之線，第九師移駐八里橋至謝崗堡之

                                                 
166 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93。 
167 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印，《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第 7冊－保安篇，127~128。 
168 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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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孫軍第一一八師佔據城西北小禮拜寺、老烏灘附近各村落，一一七

師佔據城北八里橋、朱家寨一帶，其軍、師、旅長，均在寨內，閉門死

守，聯軍各部已取大包圍形勢。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一日，聯軍盧忠良

旅，移防北塔唐徠渠湃之線，馬英才旅移防張家寨、李家寨之線，韓起

功旅接盧旅防線，馬廷斌騎兵旅第四團，接謝崗堡防務，馬英才旅第五

團，馬魁騎一團，馬寶琳旅第四團，保安處之第一大隊，警備司令部警

備營，均在李崗堡與孫軍對峙中。騎二團在張良堡，騎三團在宋家團莊，

亦與孫軍抗戰中。169 
二月二日拂曉，聯軍趁大雪之後，施行攻擊。盧忠良之獨立第一旅、

馬英才之獨立第三旅，向老烏灘小禮拜寺正面攻擊。三十五師由大禮拜

寺、哈家莊之線，向小禮拜寺側方攻擊，騎兵旅抄襲蜡廟、豐登堡之

孫軍，第九師由董家寨、朱家寨，向八里橋攻擊，各部在濃霧中猛烈衝

擊，乃因孫軍據堡寨固守，火力熾盛，且聯軍受地形限制太大，未能攻

克。是役聯軍第三旅第五團第十連之一部，因衝入敵寨，兵力薄弱，被

孫軍繳械。170 

（六）省垣西南米家寨、包福橋之役 

二月五日，孫軍以連日傷亡太重，急圖一拼，遂於是日拂曉，由劉

月亭親率夏維禮旅及刁松亭團、袁瑛團，計五團兵力，由新城西南繞至

唐徠渠西岸，向西南城牆熾烈射擊，掩護所挑選之奮勇隊二百餘人，架

雲梯二十餘架，猛爬西南城角，勢極兇惡，聯軍守城部隊，沉著應戰，

待孫軍撐梯上城之際，炸彈齊發，機槍掃射，即將該隊擊退，死傷枕藉；

在唐徠渠西岸之孫軍，又經聯軍盧忠良旅由西關沿唐徠渠進攻其左側，

馬英才旅由南關攻擊其右側，騎兵第一團、二團由新城抄襲其左後，馬

祿旅由王元橋抄襲其右後，孫軍復陷於重圍，被聯軍包圍。於是退據西

南包福橋（亦作保富橋）、米家寨一帶各村落，至夕，孫軍袁瑛團被解

決，繳獲步槍六百餘支、手槍一百餘支、機槍四十餘挺、手提式槍二支，

                                                 
169 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93~94。 
170 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印，《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第 7冊－保安篇，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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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虜五百八十餘人，砍斃甚多，夏維禮亦被炸死，孫軍殘部向西北潰退，

沿途又被聯軍馬祿旅、馬魁、馬光宗兩騎兵團截獲百餘人，繳槍五十餘

支。171聯軍則傷亡百餘人。二月六日，聯軍馬應福團將退據米家寨之孫

軍包圍繳械。172七、八兩日，雙方除步哨戰外，無激烈戰鬥。 

（七）省垣城北之役 

二月十日拂曉，寧夏省城以北之孫軍，又向聯軍全線攻擊，其砲火

分向聯軍三十五師之謝家寨，第九師之董家、王家各寨，猛烈射擊，聯

軍全線嚴陣堅守。延至早六時，乘孫軍砲火稍稀，乃全線奮勇出擊，即

將孫軍擊退，並佔領堡寨多處。孫軍另以騎兵集團，由豐登堡、蜡廟

間，沿西山根向西南活動，企圖擾亂後方，被聯軍騎二師馬祿旅、第九

師馬忠義團及十五路軍騎兵團，痛加堵擊，紛紛北退。是日，中央派飛

機三架，由隊長朱長凱、錢國勳等駕駛，飛赴姚伏堡、李崗堡、滿達橋

一帶，向孫軍駐地及司令部轟炸，斃敵無算。173 

（八）北塔之役 

北塔座落在寧夏省垣城外北郊約三里許，與城中的西塔遙遙相峙，

塔高四十八公尺，共九層十一級，結構精巧，玲瓏壯觀。
174
由於劉月亭

指揮攻城，屢次失利，孫殿英撤其前敵總指揮職，於二月二十二日親率

所選幼級軍官兵士八百餘人，及劉師全部全線總攻，其主力猛撲北塔及

趙莊陣地，聯軍官兵奮勇抵抗，激戰達七小時，孫軍數度衝鋒，均被擊

退。175 
二月二十三日，孫軍復增加精銳，捲土重來，並以砲火集中射擊，

掩護步兵，仍向北塔及趙莊反攻，經聯軍第九師馬瑜團、騎二旅之馬廷

                                                 
171 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94~95。 
172 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印，《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第 7冊－保安篇，131。 
173 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95。 
174 王金鵬、鄭安禮，〈孫馬戰爭見聞〉，《賀蘭文史資料》第 2輯（1986，賀蘭），167~168。 
175 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印，《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第 7冊－保安篇，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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瑚團、及盧忠良旅之馬金柱營，勇猛應戰，肉搏衝鋒，孫軍雖痛遭鉅創，

仍前仆後繼，作殊死戰。聯軍官兵振奮精神，再接再厲，混戰約九時許，

砍斃孫軍官兵約五、六百人，孫軍紛紛敗退。176據當時在聯軍中服務身

歷其境的楊廷相憶述：孫軍攻打北塔的戰鬥多在每天的凌晨和薄暮，每

天早晚只聽槍聲大作，殺聲連天。由於聯軍占有地形優勢，退可守，進

可攻，所以孫軍一直未能攻佔北塔防線。孫軍敗退後，楊參與清理戰場，

只見屍橫遍野，血流滿地，雙方士兵都有，慘不忍睹，自己士兵即行掩

埋，孫軍死屍過多，一時無法處理，只好垛成人堆。
177 

（九）孫軍之最後掙扎 

孫軍楊猴小、高霞軒等所部，進至寧夏省南部李俊堡一帶，破壞交

通，肆行騷擾，聯軍曾派騎兵第二旅（旅長馬廷斌）剿擊，二月二十五

日，加派馬應福團，前往協剿，孫軍復轉擾寧化、靖義各堡，經聯軍追

擊，其殘部沿西山麓北退，寧南已無孫軍蹤跡，擄獲槍馬甚多。二月二

十六日，晉、綏軍王靖國、趙承綬等部，奉命出兵夾擊孫軍，其先頭部

隊，於是日進至三盛公附近十餘里處，孫軍已前後受敵，又中央派第一

師（時駐防甘肅，師長胡宗南，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袁樸旅，協助討

伐，亦於二月十日到達寧夏省之中衛縣。178 
三月一日夜半，孫軍約六百餘人，進攻聯軍騎二旅三團第三連趙莊

陣地，並用重砲轟擊。同時孫殿英本人，親率新到之一一九師謝璞田等

旅及特務營、砲兵營等部，猛襲八里橋一帶之第九師第三旅陣地。聯軍

奮勇作戰，激戰四小時，孫軍不支，紛紛潰逃。計擊斃孫軍特務營營長

杜五嶽一人、官兵二百餘人，傷三百餘人，奪獲大小槍一百餘支、機關

槍五挺，俘獲百餘人，並得爬城雲梯八架。至此，孫軍聲勢已頹，無復

作戰能力。179 

                                                 
176 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96。 
177 楊廷相，〈孫馬大戰寧夏〉，《賀蘭文史資料》第 1輯（1985，賀蘭），84~85。 
178 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印，《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第 7冊－保安篇，132。 
179 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印，《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第 7冊－保安篇，132；陳學浩，〈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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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孫軍各部之投誠 

孫軍因連番失利，內部亦矛盾日深，各部主官互相猜忌，上下離心。

聯軍趁機積極分化，結果駐梁渠稍的于世銘騎兵軍撤出戰鬥。180三月十

三日，于世銘騎兵軍之獨立第一旅旅長李純華，經北平軍分會所派委員

馬愚忱接洽投誠，於是日夜將該旅開至雙渠口新城西，李純華本人則隨

馬愚忱至省垣，面謁馬鴻逵，表示誠意，馬鴻逵令其移駐寧南玉泉營，

聽候點編。三月十七日，平羅之孫軍，以熾烈砲火，攻玉皇閣及平羅西

北城角，聯軍營長馬昌貴受重傷、余正朝被炸傷十餘處，但聯軍愈加振

奮，拼命拒守，始終不懈。又晉、綏軍於是日午後 7 時佔領磴口。181 
三月十八日，孫軍第一一七師師長丁綍庭，於午前親自至省垣，接

洽投誠，結果圓滿，午後九時，回歸原陣地，將所部張有桂、袁瑛、何

正剛等各團，由八里橋向指定地點（省垣東北之許家寨一帶）移動，為

孫殿英發覺，令謝璞田旅截擊，將該師騎兵連及輜重營截去。182 

（十一）聯軍的追擊與復員 

孫殿英因迭受重創，久困寧郊，給養將絕，且四面受敵，所部發生

變化，紛紛向聯軍投誠，誠恐全軍覆沒，乃於三月十九日決心退卻，於

夜十二時，率其殘部向石嘴山方向逃竄。是日，聯軍出擊部隊，已配備

完竣：第十五路軍旅長盧忠良，率其獨立第一旅及第二旅第四團，為右

翼縱隊，沿漢渠之線，攻擊前進；第三十五師旅長馬玉麟，率其第一○

三旅及第九師第三旅第二團，為左翼縱隊，沿唐徠渠之線，攻擊前進；

十五路軍獨立第三旅（旅長馬英才）為總預備隊，保安處長馬全良擔任

省防及南路警戒。十五路軍騎兵馬魁團，三十五師騎兵馬培青團，掩護

步隊，猛力衝擊；聯軍騎兵集團軍馬元海，率十五路軍騎兵馬光宗團、

騎二師馬祿旅、第九師騎兵旅，沿賀蘭山麓，向石嘴山迂迴堵截。以上

                                                                                                                         
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96。 

180 沈克尼，〈孫馬寧夏之戰始末〉，《寧夏文史資料》第 12期，101。 
181 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97。 
182 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印，《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第 7冊－保安篇，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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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騎各部，均於三月十九日晚開始攻擊，孫軍紛紛潰退，聯軍各縱隊猛

烈追擊，飛機亦於五時飛至平羅在城東北之村落投彈，炸傷孫軍甚夥。183 
三月二十日，聯軍右翼縱隊進至清水堡，中央縱隊（由第一師第二

旅旅長袁樸負責指揮）進佔李崗堡，左翼縱隊進佔張良堡。其飛機亦於

是日協力追擊，上午八時，飛至洪廣營、姚伏堡一帶，見孫軍主力正向

北退，當即投下三十五磅炸彈兩枚，斃敵騎二百餘，繼飛李崗堡，發現

掩護隊，復投彈炸斃甚夥，十一時又飛姚伏堡，發現孫軍輜重部隊，亦

將其輜重炸毀一部。二十一日，聯軍右翼縱隊佔領寶豐南之中閘；中央

縱隊佔領黃渠橋南之丁家橋；左翼縱隊佔領平羅城北之威鎮堡。平羅守

軍旅長馬寶琳，出城截擊潰退之孫軍，平羅之圍遂解。二十二日，聯軍

右翼縱隊佔領寶豐，進至下省崐；中央縱隊佔領黃渠橋，進至尾閘；左

翼縱隊佔領寶馬，進至下音子；各縱隊均已進迫石嘴山。斯時，聯軍騎

兵集團軍，已先進至石嘴山南五里之西河橋一帶。連日以來聯軍各部共

俘虜數千人，向其投誠者五千餘人，並獲槍砲彈藥、軍用物品無算。孫

軍殘部經石嘴山向磴口、三盛公一帶潰逃。184嗣接晉、綏軍通報謂：「孫

逆殘部，已在磴口、三盛公一帶，被我包圍解決，請各追擊部隊，暫緩

前進」等情。聯軍以任務完成，無窮追之必要，即在石嘴山留步兵一旅

及騎兵兩團駐防外，其餘追擊部隊，均次第回防，三月二十六日，步騎

各軍全部復員完畢。185拒孫之役，遂告結束。 
關於孫軍敗潰退卻時的景況，據孫軍軍官王永生憶述：各部隊爭先

恐後，人馬自相踐踏，或遺棄屍體，或丟拋軍物等等慘狀，不言而喻。
186

另據當時正在河套中學讀書的王福田憶述：第四十一軍（即孫軍）官兵

在退卻的時候，雖然沒有大規模的刁搶老百姓，但已潰不成軍，抓車、

抓牲畜的事不斷發生。四十一軍官兵每人除了僅有的一件皮大衣而外，

                                                 
183 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97~98。 
184 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印，《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第 7冊－保安篇，135；陳學浩，〈孫
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刊》1：1，98。 

185 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印，《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第 7冊－保安篇，135。 
186 王永生，〈孫馬寧夏之戰〉，《濮陽文史資料》第 4輯（1988，濮陽），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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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東西也不准攜帶，除極少數官佐帶有小武器（手槍和八音槍），因

落荒行走未被晉綏軍繳獲沒收外，都因飢餓過度在河套地區和民眾換了

吃的東西，當時兩個烙餅就可以換一支槍。至於沒有帶小武器的千千萬

萬官兵，都因飢餓多日無力行走，忍痛將僅有的一件皮大衣脫下來換了

食物，當時一個烙餅即可換一件皮大衣。後來河套人民一直流傳有這樣

一句歇後語：「四十一軍賣皮襖──沒有辦法」。
187 

五、結論──善後和影響 

不學有術的孫殿英，由一介流氓，經歷賭徒、毒販、廟道會道徒、

土匪、軍閥等身分，至一九二八年六月，搖身一變竟成為國民革命軍將

領，與其說是他的造化，還不如說是民國初期政局的動盪不安，社會環

境的落後混亂，加以國困民窮，法治不彰，才使狡詐強悍的不法之徒如

孫殿英者，得以從「亂世」中竄起出頭。 
孫殿英工於心計，喜弄權謀，一九三三年他「奉命」率部開赴西北，

亦是他及各方軍政人物（蔣中正、何應欽、馮玉祥、閻錫山）政治權謀

考量的結果所促成，其關鍵還是在他和蔣中正等主導的國府中央。他主

要的考量盤算是想速離「察馮事件」的漩渦，國府中央早思找機會解決

他，馮玉祥對他亦不大信任，處此困境、危境，自宜儘快遠離以保命圖

存。西北地廣人稀，又非中央勢力範圍，因此他主動向中央請求願率部

赴陝北、綏西屯墾實邊。國府中央主要的考量盤算則是怕孫倒向馮玉祥，

加入馮領導的察哈爾省抗日反蔣行動，後果將極其嚴重，一方面急調中

央軍隊監視孫軍，一方面誘以名位，欲任孫為察省主席，率部攻馮，兩

敗俱傷，孫未肯接受委任，旋提出屯墾實邊的要求，雖非中央最期望的，

但如孫率部遠颺，必定不能助馮，去此一大隱憂，亦屬有利於中央。惟

中央不願孫去陝北，似怕他與時任西安綏靖主任、第十七路軍總指揮的

楊虎城及共軍勾結；孫之去綏西，以未得太原綏靖主任閻錫山的同意作

                                                 
187 王福田，〈閻錫山、馬鴻逵解決孫殿英四十一軍的經過〉，《內蒙古文史資料》第 19
輯（1985，呼和浩特），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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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乃任命孫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這類官銜在北洋政府統治時期，俱

係安置失勢或遭罷黜軍政人物的冷僻閒職，
188
鮮有人願意赴任。國府中

央此舉的用意是孫率部遠離華北察省，自然是越遠越好，實則青海省的

西區溼滷不堪，四時有積雪積冰，天氣非常寒冷，可墾之土地無多，孫

如順利抵達到任，其六萬大軍在該區能否存活都成問題。孫如在赴任途

中受阻，與回族將領寧夏省政府主席馬鴻逵、青海省政府主席馬麟的軍

隊衝突開戰，兩敗俱傷，或孫軍被解決，亦均為中央所樂見。對於中央

的用意，孫理應不會全然不知，應該也不是真心想去極西的邊荒屯墾，

自生自滅，而是「假屯墾，真圖存」，並且野心勃勃，藉著奉命赴任的

名義率部西進，謀取地盤，進而稱雄西北。 
其後青海、寧夏、甘肅三省政府的反對孫的任命及孫軍開赴西北，

各團體、單位（如甘寧青三省教育會、工會、商會、農會、各學校、學

生自治會、回教促進會、青海藏文化促進會、國民黨甘肅黨務整理委員

會、青海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寧夏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等）的紛電中

央請願，青海的召開人氣沸騰的全省民眾拒孫請願大會；商界罷市，工

界罷工，學界罷課；寧、青兩省主席、省府委員請求全體總辭職的要脅

抗爭；寧夏的召開該省各界民眾挽留馬主席及各省委請願大會，孫殿英

在綏西時的連絡各方，壯大聲勢；國府中央的見機行事，轉而約制孫軍，

乃至趁勢一舉將之解決肅清；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在聯合拒孫作戰

時的各逞心機，暗中較勁；閻錫山的鼓動孫向西北發展，並暗中接濟孫

軍武器軍火於先，當孫軍進攻寧夏失敗潰退時，卻又欣然「奉命」令晉

綏軍出擊斷其歸路，加以繳械收編於後等等，不一而足，均可見政治操

弄的斧鑿斑痕，或權謀運作的爾虞我詐。至於孫軍之攻寧慘遭敗績，其

原因甚多，諸如其本身思想落伍，行為腐化，馭眾無方，軍隊分子複雜

（收編慣匪楊猴小部，尤為一大敗筆），軍紀廢弛，加以師出無名，冒

進深入，又值冰天雪地，糧秣及禦寒裝備不足，手下回族將校（如師長

丁綍庭、旅長楊幹卿等人）復受馬鴻逵籠絡，倒戈相向，終為寧、青、

                                                 
188 如一九二一年一月，北洋政府特任張勳為熱河林墾督辦，張不肯就職；一九二四年十
月，大總統曹錕在馮玉祥逼迫下，下令免去吳佩孚本兼各職，派為青海屯墾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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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聯軍（主力為寧軍）所敗。但其失敗尚有一至為重要的原因，亦即中

央討伐明令的下達（中央且數度派飛機轟炸孫軍），對孫軍士氣打擊尤

大，當為孫軍戰敗的主因之一。189而西北諸馬意識到拒孫之役是他們生

死存亡的問題，因而大家比較團結一致，每遇戰鬥，都能全力以赴，190也

是不可忽略的潛在因素。 
善後方面：晉綏軍奉命出動，於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四日拂曉開始與

                                                 
189 據馬鴻逵所派至南京求救的代表梁敬錞（時任寧夏省財政廳長）記稱：一九三四年一月二
十一日上午，梁往謁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先呈馬鴻逵函，蔣略閱馬函，即曰：「我令朱

〔紹良〕主任轉知馬主席出兵攻孫，何以尚未出發？孫殿英西行事，閻百川亦有責任，爾

自太原來，百川曾作何語？」梁當答以閻錫山、馬鴻逵均請中央下令討伐孫殿英。蔣怫然

曰：「不必」。梁從容陳情曰：「容某再進一言。邊遠地方所賴以鎮壓異動者，中央威令

耳。孫殿英屯墾青海，係奉中央命令，今孫未解職，而寧夏竟伐之，則犯中央者將是寧

夏，而非孫殿英，似有未便；且當日中央所以命令殿英屯墾青海者，似別有政治因素，

今此因素已經消滅，而殿英又方與福建人民政府叛逆之徒公然勾結，故殿英亦有可免之

理由，若中央免孫職後，殿英仍要西進，則寧夏、青海有守土之責，出兵去孫，更將有

名。亦晉閻亦不能再代殿英乞情也。」語未竟，蔣即以手扣座曰：「此尚可行，爾告馬少

雲，遵令行事，我有辦法。」翌日，寧夏一日數電，皆謂孫軍已過平羅，其騎兵正逼省

垣，梁再謁汪精衛，汪命秘書長曾仲鳴代見，梁告以蔣委員長面諭詳情。翌午，曾至梁

所居飯店，私語梁曰：「昨日委員長與汪、張談及孫殿英事，已決定將孫免職，其部隊交

由北平軍事委員會分會處理。孫之代表，亦寓此處，即將密令警廳，監視其行動。君可

即報少雲，此事明日可見報端。」是日，南京晚報已有命令兩則出現，文曰：「（1）軍事
委員會第四十一軍軍長兼第四十師師長孫魁元着即免去本兼各職。（2）孫魁元着免去青

海西區屯墾督辦兼職。」梁即照此令文，再電寧夏，請馬鴻逵印傳單數千份，向圍城之孫

軍投散。翌日，滬報亦載此令，梁商之歐亞航空公司總經理李景樅，包一飛機，滿載當

日之新聞報及申報，直飛寧夏，四處散發。孫軍初得馬鴻逵所印傳單，其將領猶謂此乃

馬鴻逵之謠言，不可信，攻城益急。翌日，滬報投下，孫軍部隊始無鬥志，於是一敗於

金剛堡（1月 30日），再敗於寧朔（2月 2日），三敗於固原（2月 7日）。其副軍長于
世銘及劉月亭、丁綍庭兩師長均向中央輸誠，北平軍分會主任何應欽又馭以恩威並濟之

術。孫殿英卒經軍分會使者富占魁之勸，於 3月 15日離開前線，24日赴臨河，25日赴包
頭，28 日應閻錫山之招赴太原，所遣隊伍槍械，悉由晉、綏、寧各軍所繳收。六萬大
軍，不及三月，悉忽消滅，皆中央一紙命令之力也。見梁敬錞，〈單車衝圍記〉，《傳記文

學》9：1（1966.7，臺北），18~22。按：梁氏以上所述，不乏錯誤之處，且有誇大之嫌。 
190 馬全良，〈甘寧青三省合拒孫殿英戰事的回憶〉，《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 3輯，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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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軍作戰。191三月十五日，占領三盛公；192三月十七日，占領磴口；193三

月二十二日，晉綏軍已迫近石嘴山。194三月二十七日的《包頭日報》載

稱：前方戰事已停，平靜如常，綏寧邊境之大戰，至此告一段落。195孫

軍除部分被聯軍俘虜，或降於聯軍外，其大軍殘部紛紛向晉綏軍繳械投

誠，接受改編。至五月上旬，經由晉綏軍辦理完竣，計編遣官兵共三萬

一千人，除盧豐年、劉月亭、于世銘三旅共編留一萬六千人外，其餘則

撥給各軍隊補充兵額。收繳孫軍槍彈計步槍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二支、機

關槍七十四挺、衝鋒槍六十六支、手提式槍三十一支、手槍三十一支、

山砲十八門、高射砲三門、輕重迫擊砲一百一十六門、手射砲二門、步

槍子彈七十三萬四千八百零二粒、手榴彈一千一百九十四顆、砲彈四千

三百零二顆、黑色炸藥五十二箱等等。其中除一小部分撥給寧軍等單位

外，其大部分已點交北平軍分會，至此關於孫部結束等事，已告完竣。196

至於孫殿英本人，先前已被中央免除本兼各職（青海西區屯墾督辦、軍

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第四十一軍軍長兼第四十師師長。其華北軍第

九軍團總指揮職稱，已因華北軍名義經中央撤消而自動免去），見大勢

已去，於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離開部隊，二十日到達磴口，並通電離

軍，197輾轉至山西之太原（三月二十八日抵達），暫住太原西南五十里

處的晉祠（後經閻錫山為之斡旋，中央同意孫既在太原安居，不再他往，

應予從寬免究，勿再解送至南京）。至一九三六年，孫才離開晉祠，到

北平投在宋哲元屬下。抗戰時期，孫曾為汪政權偽軍將領，抗戰勝利後，

回歸國軍行列；一九四七年率部在國共內戰中戰敗被俘，數月之後，病

                                                 
191 《包頭日報》，1934年 3月 15日，第 2版。 
192 《包頭日報》，1934年 3月 17日，第 2版。 
193 《包頭日報》，1934年 3月 19日，第 2版。 
194 《包頭日報》，1934年 3月 25日，第 2版。 
195 《包頭日報》，1934年 3月 27日，第 2版。 
196 「綏遠傅軍長協密齊亥十七參電」（1934年 5月 10日到），《閻檔》，〈要電錄存〉，
第 190冊，799~801。 

197 《中央日報》（南京），1934年 3月 23日，第 2版；《包頭日報》，1934年 3月 25日，
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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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獄中。
198
其在晉祠羈居期間，龐柄勛有一次去看他，孫慨然地說：「萬

沒想到我攻寧夏失敗，叫三個小孩子（指晉綏軍在綏將領傅作義、趙承

綬、王靖國）就收拾了。」龐答覆說：「你到現在還在夢中，小孩子那

有這麼大本領，還不是老鬼（指閻錫山）的把戲。」言畢，兩人相視苦

笑。199 
影響方面：其一、就西北情勢而言，拒孫之役的勝利，使孫殿英的

「大西北王」的夢想為之幻滅，楊虎城、陝北共軍與孫聯手經營西北的

計畫亦未能實現，西北動盪不安的政局，復歸平靜，回到昔日各省之間

維持均勢的平衡狀態。惟楊猴小率其部眾向東逃遁，成為漏網之魚，後

來在陝北活動，才被堵剿殲滅。
200
到任不久的寧夏省政府主席馬鴻逵（兼

第十五路軍總指揮），則在是役中因同仇敵愾獲得寧夏軍民的大力支持，

最後苦戰獲勝，聲望大為提升。經過是役，他把投降過來的丁綍庭、楊

幹卿、孟慶典等部隊，編為兩個警備大隊，並將俘虜過來的孫軍士兵編

入第十五路軍中。同時，還增加了馬廷斌從河州招來的一個騎兵旅，馬

的兵力大為擴充，201都使其在寧夏的統治地位從此大為穩固，與其不和

的馬鴻賓（馬鴻逵堂兄，曾任甘肅、寧夏之省政府主席，時任第三十五

師師長）益難能與其爭鋒。參與是役的青海將領新編第九師師長馬步芳，

因戰功被國府擢升為新編第二軍軍長，野心更熾，使其叔父青海省政府

主席馬麟，壓力陡增，主席之位岌岌難保。202是役結束後，據計馬鴻逵

                                                 
198 參見來新夏等，《北洋軍閥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1121；張述孔，〈流
氓軍閥孫殿英〉，《文史資料選輯》第 7輯，157~159；其詳情則可見文強，〈孫殿英投
敵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 64 輯（1979，北京），114~166；喬杰三，〈生死場上
的懺悔──孫殿英湯陰被俘記〉，《縱橫》32期（1989，北京），54~59。 

199 趙承綬，〈孫殿英投靠閻錫山及其進攻寧夏的失敗〉，《山西文史資料》第 9輯，13。 
200 一九三四年三月，楊猴小率部向東逃遁，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收撫其眾，任楊為團
長；同年秋，因調赴宣化受訓，譁變。而後，西竄綏境，復由綏西竄至陝北，井岳秀部

張雲衢營堵剿於九里灘，擊斃之，餘匪遠颺，擾害多年的楊猴小匪，始歸殲滅。見巴彥

淖爾盟志編纂委員會編，《巴彥淖爾盟志》（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47。 
201 王劍萍，〈西北四馬在寧夏合擊孫殿英的回憶〉，《青海文史資料選輯》第 3輯（1964，
西寧），86。 

202 王劍萍，〈西北四馬在寧夏合擊孫殿英的回憶〉，《青海文史資料選輯》第 3輯，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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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槍最多，將近萬支，馬步芳的騎兵也到處收了一些槍，馬鴻賓得槍最

少，馬步芳要求馬鴻逵分給他一些，馬鴻逵不肯，馬步芳很不高興，青、

寧雙方從此也有了裂痕。203其二、就國府中央而言，孫殿英及其軍隊，

久為其心腹大患，早想剷除之，苦無適當機會，孫自請率軍赴西北邊荒

屯墾，借甘、寧、青、綏等省軍隊之手一舉加以消滅，正合其心意，又

可挑起西北各省之間的衝突矛盾，有助於國府對該地區的制衡，以及中

央勢力的伸張。惟中央明知寧、青等省當局或將起而拒孫，事先未與之

溝通協商，即率爾任命孫赴青海屯墾，造成衝突，引發戰爭，波及地方，

殃及人民，孫固應負最大的罪責。而肇始釁端，移「禍」西北，居間操

弄的國府中央，亦難辭其咎。其他抱持本位主義、地盤觀念，只圖維護

個人權勢利益的，如寧、青二馬和閻錫山，其心態、作風也殊為可議。

其三、就「山西王」閻錫山而言，終於擺脫了孫殿英數年來的「糾纏」，

晉、綏兩省境內不再有非閻嫡系勢力的駐屯，與其分享軍食。向晉綏軍

繳械投誠的孫軍殘部，除編留的部分外，餘均補充山西軍隊，傅作義、

趙承綬、王靖國的部隊不只滿額，而且各個班都有備補兵幾人，開山西

軍隊的先例。204同時因晉綏軍出動截擊孫軍，完成任務，消除了中央對

他袒孫的懷疑，因替孫保存部下，編留三旅，又為之向中央求情從寬免

究，大大地減低了孫對他的恨意而未為己甚，其兩面光的手腕作風，由

此可見。其四、就孫殿英而言，其六萬多大軍敗潰解體，隻身赴晉祠幽

居，風光不再，是這場軍政人物政治權謀的競鬥中最大的輸家。其五、

就綏、寧兩省人民而言，其最為無辜，是最大的受害者。據當時的報紙

載稱，綏西遭波及受害的情形為：（1）車馬被掠，籽種缺乏：孫軍開往

綏西及西去攻寧之際，除其直接勒索徵掠不計外，經各縣地方差徭處支

應而有記載可查考者，總計給養費八十餘萬元，牲畜四千三百隻，大車

二千八百輛，而其中擔負和受害最深重者，為綏西各縣。綏西各縣地廣

人稀，連年遭災，困苦不堪，其視為唯一生命線的車馬，此次皆被徵掠

殆盡，春耕難以著手。河套素來號稱為綏遠的米糧庫，產量豐富，價格

                                                 
203 馬全良，〈甘寧青三省合拒孫殿英戰事的回憶〉，《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 3輯，123。 
204 趙承綬，〈孫殿英投靠閻錫山及其進攻寧夏的失敗〉，《山西文史資料》第 9輯，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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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廉，乃因受水災及孫軍滋擾影響，是年（1934）糧食異常缺乏，其價

格亦較歸綏、包頭及綏東各地為貴，即使有錢亦時患於無處可購之苦。

糧食既如此缺乏，人民已不能維持生活，又何從籌措籽種，綏西各縣民

眾，已群起呼籲，要求當局救濟。（2）民窮財盡，政教束手：各縣政府，

亦因民窮而收入頓減，政教等費，苦於無法籌措，即如五原縣，各小學

因經費無著，迄未能開學。縣府官員員額，一再縮減，公安局長原薪六

十元，教育局長四十元，均各減半數；督學及各校長原薪三十元，皆減

為十二元；教員原薪二十六元，減為十元。即此減定數目，尚不能全數

發給，每人僅月給六元維持費（有時因現款困難，代以米麵），以渡生

活，綏西情形，可見一斑。205（3）搜索強劫，靡計不施：孫軍初到時，

強迫保衛團分赴各鄉村派要糧草，後以保衛團無法搜索，即分遣該軍下

鄉，強要一次，後當走開時，復大肆掠索，車、馬、駱駝無一被遺，民

間地窖所藏糧粟，亦被羅掘一空，即使富家，亦患糧少，貧民更多整日

枵腹者。（4）扶老攜幼，相率逃亡：綏西農民，多來自綏東地方，因一

九二八、二九年間，後套豐收，他處荒歉，於是一時逃亡者，咸向西行。

自綏西連年災患後，農民已無辦法，經此浩劫，又有不得不東行逃亡之

趨勢。206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包頭日報》社特派記者趙寒標自

包頭搭乘大同公司汽車西行，赴臨河作實地之視察，記述包、臨途中所

見情景：「百里內未見一耕田農夫，沃野荒蕪，殊堪浩歎。途中多東行

逃亡者，鳩形鵠面，鶉衣百結。有擔挑者，一端置鍋籠什物，一端置嬰

其中，婦亦多背負幼子，厥狀頗慘。」207 
至於寧夏省所受的影響，據該省省城民眾所推派的赴平代表馬三級

（黨部委員）、徐宗孺（教育界）、魏鴻發（省道管理處處長），一九

三四年四月在北平向記者詳談戰後寧夏一般民眾困苦情形云：（1）寧夏

之劫：寧夏全省共有十縣，其中如磴口、紫湖、居延等三縣（按：寧夏

全省當時共八縣，紫湖、居延為設治局，而非為縣），皆異常荒涼。人

                                                 
205 《中央夜報》（南京），1934年 3月 28日，第 2版。 
206 《包頭日報》，1934年 3月 24日，第 3版。 
207 《包頭日報》，1934年 3月 28日，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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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較多者則為平羅、寧夏、寧朔、中衛、金積、靈武等七縣。此次經孫

殿英軍隊蹂躪者竟佔其半，其他雖未直接受砲火之災，但間接攤派軍費、

糧草等項損失，亦不在少數。平時寧夏省境內，只有省主席馬鴻逵及馬

鴻賓等部隊五、六萬人，孫殿英軍開入寧夏省境後，約有五、六萬人，

更有青海、甘肅部隊約五、六萬人，總計十餘萬，在僅有十縣的寧夏，

吃食二月，現時民間困苦情況，實不堪言狀，災民總數竟達七、八十萬，

雖由當地募捐萬餘元，並由紅十字會製作農具數百副，但杯水車薪，實

無濟於事，故來向中央呼籲，謀徹底之救濟。（2）蹂躪慘狀：此次孫軍

入寧夏，由磴口至平羅、寧夏，北至石嘴山，且孫軍楊猴小匪部擾亂後

方，至寧朔一帶，所經各處，兵士毫無紀律，四出搶掠，掘地三尺，推

敲牆壁，搜尋財物，各戶財物莫不被掠一空。農民整個損失，尚無確切

調查，預料當在數百萬元以上。據黨部方面調查，軍費已用過者一百一

十三萬六千餘元，借用商會者七十二萬元，各縣借款達四十一萬元，各

縣種植農具耕禾等損失亦在百萬元。關於善後事，寧省當局對此實無辦

法，因本身並無此力量。（3）財蓄已盡：孫軍前攻寧夏省城二次，情形

均頗危險，幸均未下，雙方死傷均甚多。寧夏大小禮拜寺最富寨子，如

謝家寨、金家寨、董家寨、朱家寨、勉家寨等，每寨均有十數萬之積蓄，

但經此次戰事，各寨均成廢墟，房屋亦蕩然無存。昔日繁富區域，今日

反難再維持生活，戰事停止後，因無食物被餓斃者甚多。當戰事初起，

曾有一部分難民，逃出城外，伏於溝內以避砲火，時值大雪，被凍斃者

不可勝計；事後又無人顧及，屍身在野地中被野犬吞噬，慘狀百出。寧

夏城內於戰事緊張時，曾落砲彈四百餘發，平羅則落砲彈三百餘發，幸

預掘地窖，人民死亡者尚不甚多，損失則不堪言。（4）米價昂貴：寧夏

食糧因地勢關係，每年收穫僅敷當地居民食用，絕難積糧，在戰期內憑

空添若許士兵分利，食糧當不足用。當時寧夏城內每天給養需用食糧二

百數十石，當地每斗重約四十斤，每日當在千斤左右。食糧缺乏，價格

高漲，戰時市價老米每元不足十斤，白麵每元五斤，白米每元六斤。更

因孫軍在境內發行兵站兌換券，分十元、五元、一元、一角數種，發行

確數不知，聞只印刷費即達十數萬元，鈔票價格亦頗驚人。因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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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逐漸高漲，如哈德門香煙每包二角五分，白糖每斤六角，紅糖每斤

五角，煤油十八元一箱，蠟燭每箱九元五角，手巾每條二三角，粗白布

每匹五丈，售價九元。因回教中人死後，每人需用白布三丈，此次回教

軍人陣亡甚多，白布甚為缺少。在先寧省人民並不食高粱等物，只以之

飼養牲畜，後雖欲食高粱亦不可多得，高粱價目每斗約二元七、八角。

（5）學校教育：寧夏教育本在萌芽時代，經此次戰爭之破壞，教育經費

已五月未發，且各校多已改為傷兵醫院，教務停頓。新聞報紙寧夏只有

《民國日報》，每日出版一小張，且係一面印刷。208 
由上述可知，寧夏省受害之烈，真可謂滿目瘡痍。又寧夏第十五路

軍，原多直、魯、豫人，孫殿英部亦多直、魯、豫人，嚴陣對壘，往往

互呼：「老鄉！你們有大米、洋麵麼？若不有，請勿客氣！」「老鄉！

快繳槍繳彈，大家合攏一塊來幹！」「老鄉！好好準備吧，今夜我們要

總攻擊了！」對方應曰：「好好好！歡迎，歡迎！」此種羊、杜遺風，

戰後之戰區小孩，猶仿學其詞，互呼為戲，雖曰趣聞，然亦笑裏含悲

之慘劇。209 
 
 
 

（責任編輯：張遠 潘志群 校對：王亞灣 黃俊棋） 

                                                 
208 〈戰後之寧夏〉，《大公報》，1934年 5月 1日，第 4版。當時寧夏縣黨部所辦民眾學
校已開學，有學生百餘人，其他各機關民眾學校，戰後亦開始辦理。全省共有完全小學

校三十餘所，中學二所，師範學校一所，女子師範一所，除第二中學在中衛外，其餘之

校皆在省城，一中師範兩校，共有七班，學生三百餘人，女子師範及附小共有學生二百

餘人。 
209 陳賡雅，《西北視察記》（上海：申報館，193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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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Conspiracy and Traumatizing 
Effects of War:  

The Battle Against Sun Dien-ying in 1934 

Hu, Peing-sheng* 

Abstract 

In June 1933,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ppointed Sun Dien-ying (孫殿

英 ) as West Chinghai Settlement Governor, who was then the Chief 
Commander of the Ninth Group Army of the North China Troop. Having 
accepted the assignment, Sun and his troops marched westward from Chahar 
Province and stationed in the west of Suiyüan Province. On January 11, 1934, 
disregarding order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un launched a large-scale 
attack against the Ningsia Army which wa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Ma 
Hong-kui (馬鴻逵), Chairman of the Ningsia provincial government. Both 
Ma Ling (馬麟), Chairman of the Chinghai provincial government, and Chu 
Shao-liang (朱紹良), Kansu Pacification Commissioner and Chairman of the 
Kansu provincial government, sent troops to Ningsia, to fight alongside the 
Ningsia Army against Sun’s troops. This battle lasted until March 22. In the 
end, Sun’s troops were defeated, and the survivors withdrew to the west of 
Suiyuan Province and were later incorporated into Shansi and Suiyuan Army.  

In general, analyzing the cause and the outcome of this battle, it can be 
found that political conspiracy dominated the entire event. Sun Dien-ying and 
each of the involved military-political leaders, such as Chiang Kai-shek, Yen 
Hsi-shan (閻錫山), Feng Yü-hsiang (馮玉祥), Chu Shao-liang, Ma Hong-kui,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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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a Ling,  was racking his brain in order to obtain maximum benefits 
from this battle. On the other hand, this battle caused a large number of 
casualties, considerable economic loss and substantial suffering in the 
involved province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mments on the battle against 
Sun Dien-ying, based on mainly Achives of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蔣

中正總統檔案》), Archives of Yen Hsi-shan (《閻故資政錫山遺存檔案》), and 
the Paot'ou Daily News (《包頭日報》). 

 
 

Keywords: Sun Dien-ying, The Battle against Sun Dien-ying, Sun’s troops, Allied troops, 

Shansi and Suiyüan 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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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戰爭記憶——解讀《東史郎日記》
∗ 

 羅 久 蓉
∗∗ 

提 要 

自一九八七年東史郎公開戰地日記之後，他個人的戰爭記憶就成為一個

爭議性符號。在日本歷任政府對於二次世界大戰侵略中國態度持續曖昧

的情況下，東史郎公開日記與謝罪等舉動被賦予各種不同的政治解讀：

中國人把重點放在印證日軍在華暴行史實的部分，在日本國內，他雖然

有一批支持者，卻也是右翼團體眼中的叛徒，他的戰爭記憶不斷受到挑

戰與質疑。本文試圖從近代西方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對惡的分析角度，討論東史郎一個人的戰爭記憶如何衝擊有關侵華日軍

暴行的集體記憶。除了剖析東史郎日記產生的背景，比較它與其他陣中

日記的異同，並探討東史郎對戰爭的反省以及促使他公開懺悔謝罪的原

因。 
 

 
 
 
 
 
關鍵詞：漢娜．鄂蘭 戰爭暴行 戰爭記憶 平庸之惡 武士道 

                                                 
∗ 本文初稿在 2005年 7月 28、29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辦之「集體暴力及其記述：

1000~2000年間東亞的戰爭記憶、頌讚和創傷」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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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東史郎與「平庸之惡」 

三、見證歷史與記憶戰爭 

四、一個人的戰爭記憶 

五、結論 

一、前言 

一九六一年，匿居阿根廷多年的前納粹黨人艾希曼（Adolf Eichmann）
被以色列政府情報人員秘密逮捕到耶路撒冷，接受公開審判。猶裔哲學

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替 The New Yorker 雜誌撰寫的採訪報

導中，首次用「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分析納粹屠殺猶太人現

象。
1
她從人的角度出發，把惡放在歷史情境下來觀察，這論調是大多數

相信納粹屠殺六百萬猶太人乃是一種「本質的惡」的猶太人所不能接受

的。他們的不滿主要針對漢娜．鄂蘭將納粹德國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的罪

行視為尋常之惡，認為這樣做無異替反猶主義勢力張目。不僅猶太領袖

深致不滿，猶裔知識分子亦群起攻之，無視漢娜．鄂蘭在譴責希特勒與

屠殺暴行這點上，立場始終堅定一致。此後二十年，以色列學界對她進

行全面抵制。
2 

面對大規模的戰爭殺戮與集體暴力，惡的起源及其與人的自由意志

之間的關係，是東西學界共同關切的問題。一九三○年代，當暴力在德

國以及歐洲各地蔓延開來的時候，也正是日本軍隊在東方「膺懲支那」

                                                 
1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4,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by the Viking Press 1963.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3), first 
published 1951. 

2 Steven Ashheim, ed. “Introduction,” Hannah Arendt in Jerusale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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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時。一九八七年東史郎公開日記後，他的個人戰爭記憶加深了人們對

於日本士兵之戰場行動與心理狀態的理解，提供了一個可與漢娜．鄂蘭

對話的平台。
3
儘管日軍在華暴行發生的背景、原因與後果，都與納粹屠

殺猶太人大不相同，東西方的戰爭經驗不可隨意比附，但在「平庸之惡」

這個概念框架下，二者並非毫無可以互通之處。漢娜．鄂蘭通過閱讀審

判紀錄與實際觀察，探討艾希曼昏昧的內心世界，東史郎則留下珍貴的

內心獨白，讓讀者看到「平庸之惡」如何滋生，如何與個人的道德良知

糾纏繚繞。本文無意將戰爭暴行化約為簡單的道德良知問題，但我們必

須承認，在這個議題上，政治、社會、經濟等制度性因素固然重要，人

的自由意志與道德良知也是關鍵所在。 

二、東史郎與「平庸之惡」 

（一）「平庸之惡」 

「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主要相對於稍早漢娜．鄂蘭在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書中提出的「絕對至惡」（radical evil）而言。

在那本書裡，她認為極權主義把惡推展到極致，剝奪了人之所以為人的

一切可能，因此造成的惡是絕對的。從「絕對至惡」到「平庸之惡」，

是否代表漢娜．鄂蘭對惡的看法一種根本的轉變，在學界引起諸多討論。

漢娜．鄂蘭本人證實，她對惡的想法在聆聽艾希曼審判之後起了變化，

她說：「我現在認為惡從來不是『絕對的』，只是趨於極端，既乏深度，

                                                 
3 中日戰爭期間，東史郎兩度奉召入伍，足跡遍及中國東北、華北、華中，一九三七年十
二月中旬，他的部隊參與了攻打南京的戰役。戰後他因在出版日記中指涉一未透露姓名

的隊友涉入暴力事件，而被一狀告上法庭（此即「郵袋事件」，詳後）。由於日記對南

京大屠殺著墨不多，本文在處理他對戰爭的記憶與反省時，並未特別著重討論南京大屠

殺歷史事件。此外，東史郎日記中與日軍暴行有關的記載都是發生在特定時空下，由於

日記的意義是在作者東史郎戰後開始反省之後始逐一浮現，本文亦未針對個別事件或事

件之間的關聯詳加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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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具妖魔本色。惡之所以能夠蔓延到讓世界荒蕪，正是因為它能如黴

菌般在地表蔓延。令人感到挫折，因為裡面空無一物，這就是它的『平

庸性』。」
4 

漢娜．鄂蘭在提出「平庸之惡」這個概念的同時，並不否認極權制

度對人箝制戕害至深且鉅，應予譴責並嚴加防範。縱使她從一開始便因

以色列政府強力介入，強烈質疑在耶路撒冷審判艾希曼的客觀性與公正

性，深信艾希曼應為參與屠殺猶太人的罪行負責。但當她在法庭上，目

睹艾希曼如何用一些陳腐可笑的言詞，替自己參與運送一批批猶太人到

集中營的行動極力辯解時，她開始意識到，行惡之人不必然如想像中那

般恐怖猙獰。什麼原因把小奸小惡的平民百姓變成血腥的劊子手，甚至

邪惡的化身？ 
漢娜．鄂蘭感到好奇：為什麼像艾希曼如此其貌不揚、言語乏味的

普通人，在犯下如此滔天罪行之後，猶能如此理直氣壯地聲稱自己對猶

太人毫無惡意，不僅沒有惡意，且帶善意。艾希曼不是莎士比亞筆下的

悲劇英雄，他最大的罪惡源於自我吹噓（ bragging）與腦中無物

（thoughtlessness）；因為虛榮，他努力討好上級，從不質疑上級交辦事

項的是非對錯。因為無法思考，他不能想像由他負責運送的猶太人坐上

火車之後的悲慘命運，卻還得意地誇耀自己在他們邁向死亡途中，努力

減輕他們痛苦的功勞。他似乎從未清楚意識到，面對如此巨大的憂傷，

他的自我辯解顯得多麼浮誇、輕薄，而又無力。漢娜．鄂蘭得到一個結

論，艾希曼雖非罪大惡極者流，卻因缺乏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道德判斷

能力，而喪失了人性。
5 

如果漢娜．鄂蘭通過艾希曼在法庭上的可笑演出，洞察極權暴政的

                                                 
4 見“Eichmann in Jerusalem: An Exchange of Letters between Gershom Scholem and Hannah 

Arendt” 最早登載於 1964年 1月號的 Encounter雜誌，51-56。後收入 R. H. Feldman ed., 
Hannah Arendt: The Jew As Pariah (New York: Grove Press, 1978), 240-251. 轉引自
Richard J. Bernstein, “Did Hannah Arendt Change Her Mind?:  From Radical Evil to the  
Banality of Evil,” in Larry May & Jerome Kohn ed. Hannah Arendt: Twenty Years Later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6), 128-129. 

5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286-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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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面，那麼應為納粹屠殺猶太人暴行負責的將不只艾希曼一人而已。

正是因為成千上萬個「艾希曼」基於各式各樣理由，停止或根本無法從

一個人的角度，設身處地去想像猶太人的困境，才導致如此大規模的殘

酷殺戮與暴力氾濫。在這意義上，「平庸之惡」比「絕對至惡」更可怕；

一旦人失去如實思考、判斷的能力，對抗極權暴力的最後一道防線終將

崩解。漢娜．鄂蘭在此碰觸到康德哲學的核心──一個具有道德自主性

的個體如何通過自我反省，做出合理的判斷與選擇，以及面對極權暴力

時，個人的道德良心與責任能夠起什麼作用。
6
雖然所有集體暴力之形成

背後都有制度上的因素，但個人卻不能因此推卸責任，不只居上位的納

粹領袖，每一個「艾希曼」，甚至包括跨越種族界線的「艾希曼」，都

必須為屠殺猶太人的罪行負責，承擔道德責任的目的不是為了他人，而

是為了給自己一個交代。 
漢娜．鄂蘭是在西方政治哲學與歷史的脈絡下，針對二次世界大戰

期間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罪行，批判二十世紀極權主義，但正如她認同

猶太人的身分，卻拒絕讓自己的思考侷限在猶太主義之下，她對極權暴

力下惡的剖析也突破了既定思維框架，散發出懾人的光芒。漢娜．鄂蘭

從艾希曼身上看到「平庸之惡」的可怕，因為它會像黴菌一樣快速蔓延；

東史郎的戰爭記憶則用另一種方式告訴大家，在某些特定歷史條件下，

無心為惡之人也可能做出傷天害理之事。 

（二）超越平庸 

晚年的東史郎以近乎宗教般的虔誠，通過出版日記及其他方式，為

                                                 
6 「絕對至惡」這概念最早出現在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 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中，有些學者認為這是瞭解康德道德哲學，特別是有關人的自由，一個
核心的概念。有關「絕對至惡」與「平庸之惡」之間的關係，以及漢娜．鄂蘭在這個問

題上與康德哲學的繼承關係，各家說法不一。即使漢娜．鄂蘭本人承認想法改變，Richard 
J. Bernstein仍然提出質疑，他認為「絕對至惡」與「平庸之惡」是一體的兩面，只不過
漢娜．鄂蘭現在把目光轉向人的處境。Richard J. Bernstein, “Did Hannah Arendt Change Her 
Mind?: From Radical Evil to the Banality of Evil,” Hannah Arendt: Twenty Years Later, 
127-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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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早年參與侵略戰爭的行為，表示懺悔。在集體大於個人的日本社會，

這舉動很不尋常。在許多方面，東史郎的參戰經驗和許多日本士兵並無

二致，當年他們都是懷抱熱愛祖國、效忠天皇的赤誠，投入報國行列的

青年，在異域殺戮戰場上，出生入死，目睹或直接參與了戰爭暴行。 
一九一二年四月，東史郎生於京都府竹野郡間人町，出生甫三月，

明治時代宣告終了。和許多同齡日本小孩一樣，東史郎的童年浸淫在大

正時代活潑自由的思想氣氛下。如果東史郎的成長過程有任何異於常人

之處，應是六歲那年，開釀酒舖的父母把他送給同族無嗣的東助治郎家

作養子。在一定程度上，這決定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讓他同時擁有兩

個家庭、兩份親情，及兩重歸屬。終其一生，東史郎似乎與原生家庭的

父母、兄弟姊妹保持親密關係。其次，經營船舶業的養父母家境優渥，

他不必像許多同齡小孩一樣，小學一畢業，就得工作，賺錢養家。在京

都府立第二中學求學期間，他受教於後來成為日本著名歷史作家的海音

潮五郎。海音潮五郎教授漢文和中國歷史，為人特立獨行，不修邊幅。

東史郎稱海音潮五郎為自己「終身的良師」，如果要從師生關係揣想他

日後對反省戰爭罪責的堅持，這種潛移默化可能也是影響之一。除此以

外，東史郎從小有志當小說家和新聞記者，這使他對周遭事物的觀察比

一般人更敏銳。他喜歡閱讀，文筆曉暢，戰場上也盡量抽空讀書閱報，

充實自己。這些特質後來一一反映在他的日記書寫中。然而，東史郎當

作家與新聞記者的夢想，在他十九歲那年因為養父猝逝而破滅；他不得

不中斷在立命館大學預科一年級的學業，回家接掌祖傳事業，經營小型

戲院。 
一九三七年九月，他第一次奉召入伍，開往中國戰場，參加天津、

上海、南京、徐州、武漢、襄陽等戰役，一九三九年九月退伍，一九四

一年六月與同鄉久江小姐結婚，婚後共育有四女一男。一九四四年三月，

他再度接到徵召，前往中國打仗，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日本投降後被

遣返。戰後，東史郎在家族事業的基礎上，先在家鄉經營戲院，電影式

微後，轉而經營紡織工廠，後來紡織業景氣下滑，又轉而投資經營金屬

加工業。他的事業蒸蒸日上、家庭生活美滿，曾連任三屆町會議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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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擔任過教育長。與那些每月仰賴政府津貼為生的戰友相比，經濟獨立

不僅提升了他的社會地位，也讓他有更多堅持理念的迴旋空間。
7 

東史郎回國後，除了在一九四○∼一九四一年間，利用經營八家電

影院餘暇整理部分戰地日記外，未對侵華戰爭作任何公開反省或批判。

不僅如此，一九四六年九月從中國大陸被遣返後不久，他還在《青年團

報》發表〈復員軍人的憤懣〉一文，對天皇制給予「熱烈的讚美」。
8
京

都第十六師團步兵第二十聯隊第三中隊的戰友會每年聚會一次，東史郎

年年參加，和昔日出生入死的隊友互動良好。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他公

開日記後，第三中隊發出嚴厲譴責，謂其證詞是對所有死難戰友的「冒

犯和汙衊」，並將他從戰友會除名。
9
由東史郎與增田六助、上羽武一郎

三人提供陣中日記、手記的《我的南京步兵隊──一個召集兵體驗的南

京大屠殺》問世後，在日本國內造成很大的震動，因為這是首度有日本

下級士兵站出來，不畏同儕壓力與右翼團體威脅，現身說法，證實南京

大屠殺並非空穴來風。一夕之間，東史郎發現自己被隊友和主流社會孤

立。自此，他經由書寫記憶，開闢另一個人生戰場。 
表面上，東史郎的轉變來得十分突然，甚至和他每年聚會一次的第

三中隊隊友們也沒有察覺任何異樣，然而早在一九八一年，也就是同意

出版陣中日記摘錄六年前，他就開始用自己的方式進行反省。是年十一

月中旬，中國歷史學者章開沅赴東京出席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國際學術會

議，與東史郎在淺草一家小酒館意外邂逅。只見一位自稱「日本士兵」、

「面容凝重」的老者緩緩走到章氏面前，彎腰一鞠躬，說自己曾在南京、

開封等地「做過許多對不起中國人民的事情」，並懇請章氏回國後代他

                                                 
7 以上主要根據東史郎著，《東史郎日記》翻譯組譯，〈序〉，《東史郎日記》（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1~4；〔日〕竹內迅著，田原、張嬿譯，《為證言的證言：一
個日本記者的東史郎訴訟案實錄》（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33~35。 

8 引文出自一九九七年東京高等法院對東史郎訴訟案二審判決書，判決書指出，〈復員軍
人的憤懣〉一文中，批評「漸漸擡頭的日本共產黨領導者」，不僅未見《東史郎日記》

中零星出現的人道主義論調，反替天皇制度辯護，因而質疑日記的真實性。見竹內迅著，

田原、張嬿譯，《為證言的證言：一個日本記者的東史郎訴訟案實錄》，184。 
9 竹內迅著，田原、張嬿譯，《為證言的證言：一個日本記者的東史郎訴訟案實錄》，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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捎回他「永恆的懺悔」。
10 

一九八一年，當東史郎在淺草酒館以「前日本士兵」身分，向章開

沅鞠躬道歉時，他所選擇的稱謂同時包含個人與集體兩種意涵。二次世

界大戰前，日本士兵所受軍國民教育的內容顯示，戰時日本軍人的集體

意識遠大於個人意識。
11
東史郎在戰爭結束四十多年後，選擇以這種方式

介紹自己，顯示他不僅自認是一名日本士兵，更強調自己是第十六師團

步兵第二十聯隊的一分子，他和日本軍隊都要為侵略中國道歉。同樣的，

就道歉對象而言，章開沅的個人身分地位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一個

中國人。兩人握手道別時，章開沅乃是作為全體中國人的代表，接受一

個番號第十六師團步兵第二十聯隊日本士兵的道歉，與他本人是否為日

軍暴行的直接受害者，無直接關係。 
自一九八七年日記公諸於世後，東史郎這種代表日本人和日本士兵

向中國人謝罪的傾向，愈見明顯。同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大屠殺五十

週年紀念，七十五歲的東史郎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當年日軍血洗

過的南京。面對中國倖存者，他的頭始終低垂，不願擡頭。據說是因為

「我確實在心中磕頭，即使外表不是屈膝磕頭的姿勢，眾多被害者近在

眼前，我的心在磕頭致歉。」
12
在《東史郎謝罪》這本書的封面，一個滿

頭華髮、眉目低垂、合十跪坐的老人成了全體日軍加害者的代表。
13 

一九九七年八月中旬，東史郎應邀出席紀念南京大屠殺六十週年的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當他以〈與「虛構派」挑

起的南京戰爭審判做鬥爭〉為題，報告自己在日本國內與否定日本侵華

史實的同胞奮戰經過時，他的「聲調漸趨激昂，面色轉赤，目光炯炯。

                                                 
10 章開沅，《從耶魯到東京：為南京大屠殺取證》（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1~8、

82~86；章開沅，《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見證》（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 
11 若槻泰雄著，趙自瑞等譯，《日本的戰爭責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原名《日本の戰爭責任》（東京：原書房，1995）。 

12 竹內迅著，田原、張嬿譯，《為證言的證言：一個日本記者的東史郎訴訟案實錄》，37~42。 
13 見朱成山編，王重義、陳雲華、張仁康、王重圭繪畫，《東史郎謝罪》（南京大屠殺史
系列繪畫本〔一〕）（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封面右下角即是一張東史郎合
十跪坐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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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憤激處，振臂高呼，彷彿向全世界聲討邪惡、維護正義⋯⋯。」
14 

作為一個曾對中國老百姓施暴的參戰日本士兵，東史郎用自己的戰

爭記憶見證了「平庸之惡」的可怕；即使無心為惡之人也不能免，因為

一不留神，它就會像黴菌一般迅速蔓延。是什麼原因促使東史郎這樣一

個喜歡思考但在許多方面無異常人的尋常日本士兵，犯下日後令自己和

家人蒙羞的罪行？又是什麼原因使他從一個驕傲強悍、效忠天皇的日本

士兵轉變成為一個柔軟謙卑、匍匐在地的謝罪符號？東史郎坦承自己在

進行效忠天皇的「聖戰」時，曾不止一次背棄了人之所以為人最可貴的

道德判斷力，這種時候，他也和其他士兵一樣，變成了野獸。換言之，

施暴時的東史郎和漢娜．鄂蘭筆下那個喪失想像力、道德判斷力的艾希

曼沒有兩樣。 
東史郎是後來少數站出來懺悔、謝罪、承擔道德責任的日本士兵，

也許我們更應該問，為什麼挺身而出的是──或只是──東史郎和少數日

本士兵？其他日本士兵如何面對記憶深處那些不堪回首的虐殺畫面？戰

爭暴行的責任應該由誰來負──國家、個人、或戰爭？為回答這些問題，

我們必須探討東史郎日記轉化為戰爭記憶的過程，以及促使這些記憶轉

化為反省動力的元素。 

三、見證歷史與記憶戰爭 

東史郎的陣中日記包含見證歷史與記憶戰爭兩部分，但到目前為

                                                 
14 稍後，東史郎在一張紙上寫下當年部隊番號、職級、地址、姓名、電話、年齡： 

京都第十六師團步兵第二○聯隊上等兵 
日本京都府竹野郡丹後町間人 
東  史  郎 
    Tel: 0072 750070 
        八五歲 

據說章開沅與東史郎筆談結束離去後，東史郎與「東史郎訴訟後援會」事務局長內山小

夜子，及另一位日本友人三人「抱頭痛哭」。章開沅，〈東京往事〉，《從耶魯到東京：

為南京大屠殺取證》，8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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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焦點多集中在與南京大屠殺有關的歷史見證方面。事實上，這不是

一部單純回到過去的史料。通過作者與文本長時間的互動，它把戰地見

聞逐步轉化成為記憶戰爭、反省戰爭的作品。因此，日記的價值不僅在

於替日軍在華暴行作見證，除了見證歷史，它引領我們進入一個日本士

兵的內心世界以及他的戰爭記憶。 
《東史郎日記》作為一部記憶戰爭的原始材料，在過去幾十年中歷

經三次「再現」。從一九三七年九月到一九四一年，作者兩度整理或改

寫部分內容。第三次「再現」發生在一九八○年代日記公開後，不過這

次文字書寫內容不變，改變的是作者詮釋戰爭記憶的角度，因此，即使

日記出版時未易一字，它對作者和讀者的意義已經起了很大變化。 
從見證、記憶到反思，東史郎日記的生產過程，以及近二十年來作

者與文本之間的頻繁互動，使它從一開始就脫離一般陣中日記現場目擊

的特質，進入記憶戰爭的範疇。本節將從日記前兩次的「再現」，說明

為什麼東史郎日記不是單純的目擊者資料，它所涉及的歷史真實不限於

一切以證據為依歸的真實。其中透露的有關個人的戰爭責任的訊息，可

以呼應前述漢娜．鄂蘭有關「平庸之惡」的討論。 
顧名思義，陣中日記是官兵們在征戰之餘，記下當天在戰場的經歷

見聞。因此，當人們試圖從其中尋找戰爭暴行的證據時，並不特別感到

意外，事實上，這也正是一九八七年東史郎和另外兩位前士兵公開日記

的目的之一，然而就此目的而言，東史郎的記述並不能令人人滿意。
15
東

京高等法院二審判決書甚至懷疑日記是出於偽造。
16 

日記作為一種文類，在日本大眾書寫文化中佔有特殊地位。日常生

活細如鳥獸蟲魚，大若風土人情、國家興衰，無不可作為觀察對象。一

八六八年明治維新後，日本民眾識字率普遍提高之後，日記／日誌書寫

                                                 
15 如一位網路作者批評，東史郎日記雖有一定參考價值，但對日軍佔領南京後的情形著墨
不多，有些地方輕描淡寫、草草帶過，對日軍泯滅人性的大屠殺隻字未提等等。西島，

〈從《東史郎日記》到《拉貝日記》所引申的思考〉，http://wx.91.com/Article/117447.html 
(accessed 2005/7/13)。 

16 竹內迅著，田原、張嬿譯，《為證言的證言：一個日本記者的東史郎訴訟案實錄》，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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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成為國民教育訓練的一部分，參與者不限上層階級，市井小民一樣熱

衷，不僅承平時代勤於筆耕，戰爭期間也不荒廢，特別當戰爭與殺戮是

在異國土地上進行時，將自己沿途所見所聞忠實記錄下來，也算是另一

種形式的旅行誌。第二次中日戰爭時期，日本軍人書寫「陣中日記」蔚

為風潮，許多士兵的行軍背包裡都放著幾本筆記本，利用夜晚或戰鬥停

歇時隨手記上幾筆，成為許多官兵生活的一部分。這些日記留存數量不

多，成為日後重建日本侵華戰爭記憶的重要參考資料。 
許多陣中日記採流水帳方式重點記錄，但也有一些內容事後經過謄

寫擴充。以一九八九年出版的《南京事件：京都師團關係資料集》為例，

該書收錄增田六助、上羽武一郎、北山與、牧原信夫、東史郎等五人的

陣中日記，加上增田的〈陣中手記〉與上羽的〈陣中備忘錄〉（〈陣中

めも〉），總共七篇。對這些日記的稱呼包括「日記」、「手記」與「備

忘錄」等。雖然三者皆可通稱為陣中日記，但就書寫內容、形式而言，

仍可在它們之間作某種區分，不過因為個人使用習慣不同，這種區分並

非絕對。 
例如上羽武一郎的〈陣中備忘錄〉和〈陣中日記〉顯然是在不同時

間完成；備忘錄逐日記載當天發生的事情，內容十分簡略，屬流水帳式。

日記部分根據備忘錄謄寫，添加了不少抒發個人感情與觀察周遭事物的

內容。 
北山與沒有像上羽武一郎那樣，提供「雜記帳」或「備忘錄」，但

從筆記本的形式與內容判斷，他的〈陣中日記〉應該也是事後經過謄寫。

首先，他使用市面上大學生用的小型筆記本，九本筆記本格式整齊劃一。

封面自題「陣中日記」四個大字，一一標明日記內容發生的地點與時

間。
17
第一冊首頁先定義日記的內容，乃記錄本人參加「實現東亞建設理

想」的「聖戰」經過，指出這是在隆隆砲火聲中，利用戰鬥間隙記錄下

來的個人見聞。其次，北山與解釋，由於他是以第十六旅團二十聯隊第

三大隊機關槍手的身分，記錄所屬團隊的戰鬥經過，故在首頁錄下第三

                                                 
17 下里正樹，《（續）隱された聯隊史：MG中隊員の見た南京事件の實相》（〔續〕被隱瞞
的聯隊史──機關槍中隊隊員們看到的南京事件真相）（東京：青木書店，198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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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隊前後任大隊長、中隊長、小隊長，隊員的姓名，及戰馬的名號，並

註記人馬死亡狀況。最後，日記一開始的「戰鬥大要」，列舉北山與從

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奉召入伍，到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五日返國除役

這段期間，在中國戰場上所參與的大小戰役。
18 

收錄在《南京事件：京都師團關係資料集》的增田戰地日記包含〈陣

中日記〉與〈陣中手記〉兩份資料，但他對「手記」的定義與東史郎略

有不同；增田〈陣中手記〉主要針對一個主題，記述發生了什麼事。因

此，署名「第二小隊 第三分隊 增田六郎」的「南京城內掃蕩の卷」

（南京城內掃蕩篇）便是從一個士兵的角度，記述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二

月十三日日軍攻陷南京這天，所親歷與觀察到的戰鬥掃蕩經過，文章一

開始便指出南京陷落是日本國史上光輝燦爛的一日。十三、十四日兩天

的增田「陣中日記」雖然同樣以記事為主，但內容相對簡略。
19
可見可在

敘事結構與寫作目的上，對「日記」與「手記」稍加區分。 
東史郎日記的謄寫過程較上羽和北山日記更複雜。一九八七年，他

的日記在京都「嚮往和平戰爭展」公開展出時，共包含「原本」與「手

記」兩部分，「原本」係由八本規格大小不一的「雜記帳」、「日記帳」、

大學筆記本，和以便條箋、事務用箋等紙張自行裝訂而成的記事本所組

成。因係利用戰鬥間隙寫成，內容較簡略。東史郎回憶這部分日記的寫

作情形時說：「每次作戰結束後就著手下次進攻的準備，部隊要休整。

我利用休整期間把戰場的情況寫了下來。因為是匆忙之中寫下來的，所

以是一個概況。」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返國。從一九四○到一九四一

年，東史郎趁自己記憶力尚未衰退之時，「對戰地日記進行了整理」。
20 

東史郎的「手記」共有五冊，記載他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入伍

在中國戰場第一階段的經歷，乃是根據「原本」加上當時猶新的記憶，

                                                 
18 井口和起、木阪順一郎、下里正樹，《南京事件：京都師團關係資料集》（東京：青木
書店，1989），39~86。 

19 井口和起等，《南京事件：京都師團關係資料集》，22~32。 
20 東史郎著，《東史郎日記》翻譯組譯，〈序〉，《東史郎日記》（以下省略作者及譯者
名，簡稱《東史郎日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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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而成，內容較「原本」詳細，除了記錄戰場見聞，也包含個人對戰

爭的反思。不過這部分日記只整理到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後來東

史郎根據戰地日記編寫的《福知山步兵第二十聯隊第三中隊隊史》，記

載第三中隊參與的南京、徐州等重大戰役。至於一九三八年九月底到一

九三九年九月退伍前的日記，則未加整理。
21 

由於東史郎一九三九年返國後只把部分「原件」轉為「手記」，後

半部日記公開保留原貌，可見對他而言，未經謄抄的「雜記帳」、「流

水帳」也是陣中日記的一部分。一九三八年十月∼一九三九年九月後半

部「原件」於二○○○年中文譯本出書時，書名題為《東史郎戰地日記》，

以與《東史郎日記》有所區別。以上這些以「雜記帳」、「流水帳」、

「手記」等不同名稱記錄的戰爭經驗，儘管書寫體例與格式互異，但皆

可歸於「陣中日記」這個文類之下。 
東史郎、北山與、增田六助、上羽武一郎、牧原信夫等日記都是以

作者本名發表或出版。有的前日本士兵雖然提供陣中日記，但不願以真

實姓名發表。如京都師團第三大隊第三機關銃中隊的〈M. N. 伍長日記〉

及〈A. J. 少尉日記〉。
22
和北山與同屬第三機關銃（槍）中隊的一位隊

員手書〈僕の戰場真理：南京攻擊〉一文，以兩張 A4 大小的紙複印，在

「鎮星會」（第三機關銃中隊戰友會）公開時，也要求匿名。
23 

許多陣中日記毀於戰火，能以較完整形式保存下來的數量不多。除

了必須克服當事人的心理障礙，還多少帶著點運氣成分。戰時日本實施

                                                 
21〈後記〉，《東史郎日記》，499。井口和起等，《南京事件：京都師團關係資料集》，

500~501。 
22 下里正樹，《（續）隱された聯隊史：MG中隊員の見た南京事件の實相》，26、85~93、

78~83。 
23 這些不願以真名發表的日記內容多涉及敏感的南京大屠殺爭議。如〈僕の戰場真理：南
京攻擊〉證實日軍在攻陷南京城之後確有虐殺俘虜情事，〈M. N. 伍長日記〉則對如何
處置棄械投降後的中國俘虜，做了具體詳盡的描述。〈A. J. 少尉日記〉的作者隸屬第二
○聯隊，他陣中日記記載了十二月十四日，也就是南京陷落次日，隨軍入城掃蕩的情形，

日軍將逮捕的兩百多名國民黨俘虜，一律處死。下里正樹，《（續）隱された聯隊史：

MG中隊員うの見た南京事件の實相》，59~61、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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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新聞檢查，日本國內民眾對戰爭的認識與瞭解，幾乎全部來自官方

資訊。在這種情形下，軍人除役返國，所有私人行李都必須通過設在廣

島似島的檢疫所，陣中日記也在檢查項目之下。內容平鋪直述如增田六

助、上羽武一郎日記者，基本上都准予放行。但若記事詳盡或個人色彩

濃厚、好發議論者，被沒收的可能性相對提高。東史郎日記「原件」屬

於後者，之所以未被扣留，乃是因為一九三九年七月底，東史郎所屬部

隊奉調返國時，他因長期罹患瘧疾，身體狀況欠佳，遵照醫囑留在南京

入院治療，延至九月十六日始搭乘醫療船「波上丸」返抵國門。東史郎

上岸後直接被送進本地醫院繼續治療。因係單獨返國，個人行李未經廣

島檢疫所「憲兵攜帶物檢查」。
24 

在與東史郎同屬第十六師團的舟橋照吉身上，我們看到這種戰時檢

查機制的嚇阻力量。舟橋在華期間總共寫了三本陣中日記，其中兩本在

返國時被沒收。一九八七年東史郎公開日記後，引起日本右翼團體激烈

反彈，致使家人也生活在恐懼之中，舟橋見狀，連忙將剩下的一本日記

付之一炬。後來他雖然鼓起勇氣，在京都集會上公開替南京大屠殺作見

證，但這時手上已無任何一本日記。
25  

與其他日記相比，北山「陣中日記」的際遇算是比較特別。據他本

人說，他的日記事先經過中隊長檢查，因此是放在機關中隊公用行李之

內運回日本，未經檢疫所檢查。如前所述，依照陣中日記的前言內容與

筆記本形式判斷，北山的五本「陣中日記」應係經過謄寫。在這種情況

下，中隊長檢查通過表示日記內容本身無害，抑或檢查標準寬鬆，不得

而知。但如果後來發表的北山日記確係根據雜記帳等戰地備忘錄謄寫，

而這種情形在現存陣中日記中又非孤例，那就不可避免涉及陣中日記的

寫作動機以及個人記憶的真偽問題，東史郎的日記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24 東史郎著，紀廷許、王丹丹、王鍵譯，《東史郎戰地日記 1938.10-1939.9》（北京：世界
知識出版社，2000，以下簡稱《東史郎戰地日記》），第四卷；下里正樹，《（續）隱
された聯隊史：MG中隊員うの見た南京事件の實相》，143~144；竹內迅著，田原、張
嬿譯，《為證言的證言：一個日本記者的東史郎訴訟案實錄》，78~82。 

25 竹內迅著，田原、張嬿譯，《為證言的證言：一個日本記者的東史郎訴訟案實錄》，52~53。 



一個人的戰爭記憶：解讀《東史郎日記》 
 
 

 

181 

 

在一九九三年橋本光治控告東史郎誹謗名譽的「郵袋事件」中，
26
東

京高等法院二審判決書質疑東史郎日記的真實性，原因是法官在五卷《東

史郎日記》之中，發現了一些戰後的新思想，因而懷疑其中相當一部分

文字戰後經過「加筆和更改」。法官舉一九四六年九月東史郎在《青年

團報》所發表的〈復員軍人的憤懣〉一文為例，指出該文擁護軍人立場，

批判日漸擡頭的日共領導者，對天皇制充滿熱烈讚美，「然而聲稱完成

於戰前的《東史郎日記》中，零星出現的有關人道主義的記述與論調，

在這篇文章裏卻隱藏得無影無蹤。」據此，法官得出的結論是：「雖然

東史郎一味堅持聲稱《東史郎日記》是後來（昭和 15 年到 19 年 3 月以

前）自己準確無誤地謄寫、以實際體驗寫成的陣中日記等資料而完成的。

                                                 
26 橋本光治是東史郎第一次出征所屬第十六師團步兵第二十聯隊第一大隊第三中隊第三小
隊分隊長。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日軍佔領南京之後的第八天，橋本在南京最高

法院前，將一不知名的中國人裝入一隻郵袋，在袋上繫一長繩，來回拖走，然後澆上汽

油，點火燃燒，此時袋內發出令人戰慄的哀嚎聲；橋本又在郵袋上綁兩顆手榴彈，把人

袋丟進法院前面的池塘，轟然一聲爆炸。此事經東史郎日記披露後，一九九三年四月下

旬，橋本光治向東京地方法院按鈴申告東史郎毀謗名譽，指不僅此事出於東史郎空口捏

造，南京大屠殺也非事實，東史郎對他的「指控」，不僅嚴重傷害日本軍隊榮譽，對日

本人民也構成傷害，要求賠償名譽損失日幣二百萬元，並登報謝罪。此即「郵袋事件」

訴訟案。事實上，節錄自東史郎日記的《我的南京步兵隊》及日後出版的全本《東史郎

日記》中，包括橋本光治在內許多士兵名字都已作更動，橋本光治變成「西本」。不過

在稍後記者下里正樹所著《被隱瞞的聯隊史》一書中，卻用了「橋本」的姓氏，雖無名

字，明眼人一看便知橋本必為「殺人遊戲」的施暴者，橋本光治即以此控告東史郎、下

里正樹及青木書店誹謗名譽。一九八七年東史郎日記公開後，雖然在日本國內廣受矚目，

但作為一部記錄個人戰爭經驗的文件，它的影響力一直要到一九九三年橋本提起誹謗訴

訟案，才充分展現。自東史郎日記公開六年以來，橋本始終保持靜默，現在突然一狀告

到法庭，背後的目的費人猜疑。種種跡象顯示，橋本光治控告東史郎，主要目的是試圖

藉此扭轉東史郎日記所呈現的日軍軍紀敗壞的負面印象，最終否定南京大屠殺的真實

性。換言之，橋本訴訟案的爭議不在他個人是否是「加害者」，而在於「進入」中國戰

場的日軍是否扮演侵略、虐殺的角色，背後牽涉到日本全體國民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歷史記憶問題。本案纏訟多年，雖然法律最後判定東史郎敗訴，但過程中所引發的社會

爭議卻產生一個意想不到的效果：原告與被告在進行攻防戰時，不約而同地把一個人的

歷史記憶拉高到民族集體記憶的層次。這大概是東史郎一九三七年九月寫「陣中日記」

時所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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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本法庭不得不遺憾地告訴大家：我們無法全面接納東史郎的供

述。」
27
法官在此顯然是以歷史現場目擊的標準來判定日記之真偽。 

本來「郵袋事件」訴訟案的爭執焦點是某一特定「歷史事實」是否

存在，但二審判決把焦點轉移到作為首要證據的東史郎日記的真實與

否。如果東史郎日記是在該事件發生五十多年後，唯一能夠證明橋本曾

惡意將一中國人置於郵袋中，點火焚燒並綁上手榴彈，推入水塘中引爆

者。則質疑東史郎日記的可信性，無疑是替他洗刷污名最有力的辯護。 
東京高等法院判決東史郎敗訴的理由之一是，由於日記係事後謄

寫，加上日記撰寫者對某些事物的價值觀有超時之嫌，顯示日記內容可

能係事後竄改，作為法庭證據公信力不足。此一法律判斷背後的預設是，

就記憶論記憶，唯有當下記錄的第一手日記資料方可謂「真實」，否則

即使稍後謄寫或整理出於同一人之手，仍有可能出自偽造。根據此一標

準，謄寫、整理後的陣中日記不復具有真實性，這種看法對陣中日記是

否合理公平？ 
東史郎指出，軍隊行軍途中，往往一連數日找不到紮營休憩之處，

隔兩、三天後補記是常有的事。在這種情形下，如果一味拘泥「日記」

表面詞義，很容易忽略這種特定形式的記憶從印象產生到形諸文字時間

差的問題，誰也不能保證所有陣中日記均為「當下」所記。另一方面，

謄寫也有各種不同的形式，有些人在謄寫過程中，不添加任何新的內容，

如在「郵袋事件」訟案中因日記曝光而引發爭議的《中澤日記》即為一

例，日記作者中澤終一接受錄影訪問時說：「所謂日記，只不過是我的

筆記本，大概記錄一些何年何月發生了什麼事。根本沒有詳細的活動情

形。無論怎樣查找也找不到更多的線索。這個日記本稍微大了一點，復

員之後，我重新整理了一下⋯⋯只是謄寫到常用的筆記本上，大小和信

紙差不多。」
28
此處「謄寫」應作「謄抄」解。前面提過北山日記事後應

經過整理，其中「謄寫」的成分可能大於「謄抄」。原因在於，北山與

日記之所以保存下來，有兩種可能：一是上級果真信任專一，對其日記

                                                 
27 竹內迅著，田原、張嬿譯，《為證言的證言：一個日本記者的東史郎訴訟案實錄》，183~184。 
28 竹內迅著，田原、張嬿譯，《為證言的證言：一個日本記者的東史郎訴訟案實錄》，158~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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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事涉日軍暴行和表達個人憤懟處，不以為意；如若不然，以原件通過

中隊長檢查的可能性不大。另一可能是北山在原始戰地日記的基礎上，

把記憶還原並進一步深化，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謄寫。不同於東史郎，北

山日記是否經過謄寫從未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北山也未就此問題表示

個人意見。但東史郎從不諱言他返國後謄寫了部分日記：一九四○年到

一九四一年間，「我在故鄉間人街的家中專心謄寫《東史郎日記》」。
29 

謄寫與未謄寫的兩部東史郎日記中文全譯本，於一九九九、二○○

○年先後在中國大陸出版。兩部日記涵蓋的時間前後大約都是一年，但

《東史郎日記》的篇幅幾乎是《東史郎戰地日記》的兩倍。
30
可見謄寫本

與原件之間確實存在某種差異。使謄寫動作與日記真偽問題成為矚目焦

點的主要原因在於，現存「原件」日記不包含攻打南京那一部分，法官

因此懷疑日記的真實性，懷疑有關橋本虐囚的記述或出於作者道聽塗

說、事後添加，或根本是憑空杜撰。
31
對此，有必要區別東史郎所謂「謄

寫」與「謄抄」之間的不同。 
首先，從未經謄寫過的《東史郎戰地日記》判斷，雖然東史郎抱怨

打仗時連續數日無法寫日記，但他的日記「原件」顯然不是用中澤終一

等人流水帳形式寫成。敏銳的觀察、犀利的文筆、夾雜豐沛的情感，使

東史郎記錄的戰爭體驗、戰地見聞有別於一般士兵的陣中日記。行軍途

中，除了日記，他經常提筆給家人、朋友寫信，這些信經過傳閱，頗獲

好評。一九三九年二月八日，友人佐佐木來信對他的文筆恭維備至，慫

恿他將信件出版，但東史郎不為所動，他認為這些信沒有流傳價值，對

方作此提議，不是拿他窮開心，就是別有所求。
32 

                                                 
29 竹內迅著，田原、張嬿譯，《為證言的證言：一個日本記者的東史郎訴訟案實錄》，79。 
30 江蘇教育出版社的《東史郎日記》內文總共四九八頁，世界知識出版社的《東史郎戰地
日記》為二七六頁。 

31 有關東史郎日記所引起的爭議調查，詳見竹內迅著，田原、張嬿譯，《為證言的證言：
一個日本記者的東史郎訴訟案實錄》，78~81。 

32 一九三九年二月八日，東史郎接友人佐佐木來信，佐佐木讀了東史郎的來信後，激賞不
已，他認為不比發表過《麥子與士兵》、《土地與士兵》、《花與士兵》、《水與士兵》

等士兵系列小說的隨軍作家火野韋平寫得差，「我把你迄今為止的來信全部匯集成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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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現在《東史郎日記》部分原件已不知去向，我們很難以直接比

對方式，呈現第一部分日記在謄寫過程中所發生的變化，但佐佐木的讚

美證實東史郎的文筆確實在水準以上。如果他致友人書信能引起如此強

烈的共鳴，陣中日記這種被時間、空間嚴格限制的記事文類，顯然無法

滿足他直抒胸臆的欲望。在這種情形下，前半部日記內容應屬「謄寫」，

而非逐字逐句「謄抄」。但這並不表示謄寫過程中增加的篇幅和內容，

一定出於憑空想像或捏造，只能說是作者透過書寫方式，將原始記憶深

化「淬鍊」，不一定涉及史實「竄改」問題。如東史郎所說，戰場上不

可能每天固定寫日記，許多陣中日記行諸文字時的時空環境，已和目擊

現場有長短不一的距離。就人對歷史事件的認知而言，從事件發生的一

刻起，已脫離原始情境，這時與過去的連接端賴人的記憶，但在變動不

拘的時間流轉之中，人的認知也在不斷改變中。在這種情形下，時間先

後順序是區別見證與記憶的一個指標，但卻不是唯一的指標，因為必須

考慮人的認知轉變因素。 
為證明經過謄寫的《東史郎日記》相對於「原件」確屬贗品，必須

找出一個偽造文件的合理動機。然而無論是鋌而走險或伸張正義，似乎

都不在東史郎考慮範圍之內。
33
即使一九八七年以後的東史郎在人們眼中

成為正義的化身，但照他自己的說法，一九四○到一九四一年謄寫陣中

日記期間，向中國人俯首認罪謝罪這個念頭，根本不曾出現在他腦海中。 
對東史郎而言，日記主要是寫給自己看的，與文筆好壞無關。在《東

                                                                                                                         
正在讓一位熟人看。他對你寫的內容給予了好評，認為遠比《麥子與士兵》、《土地與

士兵》等書更加感人，更加具有打動人心的感召性，就甚至想把它投到哪家雜誌社去發

表。至於體裁，可以直接用出征士兵的從軍日記的形式。如用時下的流行詞作標題的話，

能否用『刺刀與士兵』，或者考慮『戰鬥』這類的名稱⋯⋯。」對佐佐木的熱心，東史

郎的反應是：「絕對要阻止他⋯⋯這件事足以讓人出一身冷汗。」《東史郎戰地日記》，

110~111。 
33 一九九九年四月，東史郎的辯護律師接受中國中央電視台「實話實說」節目主持人崔永
元訪問時，駁斥對東史郎日記真實性的懷疑。他指出，以南京城內大量處置中國俘虜來

看，「寫日記這件事若被憲兵發現，將會危不可言，所以有必要故意編纂謊言嗎？」竹

內迅著，田原、張嬿譯，《為證言的證言：一個日本記者的東史郎訴訟案實錄》，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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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郎戰地日記》中，他引石川啄木的話說：「一本日記的價值，除了對

作者本人之外，與他人沒有任何關係。」
34
他強調當年寫日記，絕非為了

發表，身處槍林彈雨之中，他隨時有戰死沙場的心理準備，也明白「倘

若戰死，我的日記當然會與我的肉體俱焚。」甚至他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返國後謄寫部分日記，目的也不是為了公開發表，而是希望給後代子孫

留下一個人生紀錄。
35  

除了強調謄寫日記的動機無關世人毀譽風評，東史郎也試圖澄清謄

寫日記的目的，不是對戰爭做任何價值判斷，而是為了如實呈現戰爭的

美與醜。日記一開始他就以激情而又感性的筆調寫道： 

大概需要許多篇幅記述的這本日記，將會成為我一生中最動情、最美

好的回憶。我要在這裡記下戰場上的真實。只有通過記述真實，才能

真正明白戰場上的將士們的思想和行動。既然要記錄真實，那麼就要

記錄戰場上的美與醜。
36 

但何謂真實？如何才能呈現戰場上的真實？東史郎提出人道主義的

主張：「我相信，只有作為一個講人道的人，一個裡裡外外都不受任何

束縛的、完全自由的人，其腦海深處才會浮現戰場上的真實情形。新聞

界所報道〔導〕的內容，幾乎可以說都摻和了誇大與虛假的成分。而且，

又是通過政府宣傳機構的掩飾，真實每每被故意隱匿起來了。」他自身

的經驗告訴他戰爭是「殘忍、悲慘、暴虐、放火、屠殺等等慘無人道的

眾惡之極的概括性代名詞。」
37
正因為東史郎對戰爭與真實體會深刻，他

覺得有必須交代自己是用一種什麼樣態度在謄寫陣中日記：一方面，作

為一個人，他的想法不是固定不變的，「今後還會有各種想法，但那種

想法還將根據戰爭時日的延續和經驗的積累而生變化。」另一方面，他

                                                 
34 《東史郎戰地日記》，76。石川啄木（1886~1912），日本詩人，小說家，本名石川一，
一八八六年十月二十八日生於岩手縣。著有《憧憬》（1905）、《一把沙子》（1910）、
《悲哀的玩具》（1912）、《笛子與口哨》（1911~1912）等詩歌集。 

35 〈序〉，《東史郎戰地日記》，7。 
36〈後記〉，《東史郎日記》，3~4。 
37〈後記〉，《東史郎日記》，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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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量不把這些變化反映在謄寫日記上，因為日記所記載的是另一個時空

下自己的感受和經驗。他堅定地說：「如今我正在整理這本日記，即使

發現有些想法是錯的，我也要保持原貌。為什麼？因為據此可以知道心

靈的軌跡。」
38 

這段註記顯示，東史郎的人道主義始於心靈解放，終於誠實面對自

我，與稍早石川啄木所謂日記只對個人有價值語並不衝突。換言之，真

實在這裡並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客觀存在，而是唯有透過心靈自由才能

再現。東史郎察覺，雖然人的認知在不斷向前推移的時間進程中可能會

改變，但這並不表示人必須否定自己走過的道路或曾經犯下的錯誤，二

者可以並行無礙。 
問題是即使東史郎主觀上願意誠實面對「我」在中國戰場上所犯「錯

誤」，他是否能夠透過謄寫日記還原歷史真相？在再現一九三七年九月

∼一九三八年九月歷史「真實」時，他如何保證一九四○∼一九四一年

的「我」對事物的認知，不會妨礙或干預一九三七∼一九三九年的「我」

在日記中所再現的「真實」？由於東史郎始終未能提出前半部的日記「原

件」，
39
這些問題的答案可能永遠是一個謎。另一方面，依照東史郎對於

真實與再現的定義，即使有日記原件可資比對，恐怕也無助於建立或澄

清法律意義上的「真實性」，無論東史郎如何堅持他之所以謄寫日記，

只是為了還原歷史真相，恐很難說服法官以及原告，他從人道主義出發

對於戰爭的認知一定放諸四海而皆準。就東史郎個人對戰爭的記憶與反

省而言，部分經過謄寫的《東史郎日記》的內容沒有必要承擔還原歷史

真相的責任，即使這並不表示所述必然非真。 
在此有必要對謄寫過程中個人記憶變化的內容，稍作釐清。陣中日

                                                 
38〈後記〉，《東史郎日記》，13。 
39 東史郎始終未提交一九三八年三月以前的日記做為證據。據東史郎本人的說法，這批日
記一九八七年借給「京都戰爭展」展覽，後來弄丟了。但展覽會代表堅持，他們「並未

接觸過上述原始資料」，二審東京高等法院因此認為這部分的日記「原本不存在」。參

考竹內迅著，田原、張嬿譯，《為證言的證言：一個日本記者的東史郎訴訟案實錄》，

18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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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包括歷史事實與個人反省兩部分。人對某一特定歷史事實的認知，固

然會因所處位置與觀察角度而呈現不同面貌，但有一些客觀史實不取決

於個人好惡。至於屬於個人反省部分的記憶，基本上是主觀的，在一般

情況下，無須訴諸社會公評。東京高等法院因在《東史郎日記》中發現

戰後新思想，即對日記的真實性產生根本懷疑，乃是將個人記憶中客觀

史實與主觀認知兩部分混為一談的結果。即使東史郎在日記謄寫過程

中，改寫或添加部分內容，儘管史實部分可以訴諸公評。站在個人的角

度，凡涉及思想、情感、認知等變化，實無竄改之虞。東史郎通過反覆

思量，謄寫自己的陣中日記，對親歷的戰爭記憶進行反省，只要不故意

扭曲史實，幾乎沒有外人置喙的餘地。如果日記所述與其他說法出現矛

盾，應只針對史實部分糾謬，而非將兩個論述範疇的真實混為一談。作

為一個歷史事件，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橋本光治是否曾在南京司法院前將

一不知名的中國人塞入郵袋點火焚燒，即使歷史真相可能一時或甚至永

遠晦暗不明，最終是有真偽的。至於日記作為承載個人記憶的工具，除

非有充分證據顯示日記確係出於偽造，所謂的真偽問題不會浮現。
40 

綜上所述，經過謄寫之後、篇幅顯著增加的《東史郎日記》是作者

以陣中日記「原件」為本，對戰爭記憶進行反芻與省思的結果。
41
自一九

八七年東史郎公開戰時日記及相關文件以來，由於東史郎所屬大野部隊

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首先攻佔南京城的日本軍隊，加上長期以來

南京大屠殺在日軍侵華暴行議題上所具指標作用，這部日記成了討論南

京大屠殺及日軍在華暴行的一項重要證據。下里正樹首先以《（續）隱

された聯隊史：MG 中隊員の見た南京事件の實相》為題，引用東史郎

日記以及其他證據，證明南京大屠殺並非憑空想像。翌年，《南京事件：

京都師團關係資料集》一書刊出東史郎有關佔領南京前後的日記摘錄。

                                                 
40 公眾人物寫日記時，腦中往往有歷史臧否人物的概念，如此一來，自然影響下筆輕重與
分寸拿捏，這是日記作為史料本身難以突破的限制，胡適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江勇振，

〈男性與自我的扮相：胡適的愛情、軀體與隱私觀〉，收入熊秉真主編，呂芳上、盧建

榮合編，《欲掩彌彰：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私」與「情」：公義篇》（臺北：漢學研究

中心，2003），195~226。 
41 這只是東史郎通過日記進行自我反省的第一步，以後還有後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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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史郎本人也在同年根據日記發表《我的南京士兵隊》。一九九三年，

法院判決橋本光治誹謗訴訟案東史郎敗訴，進一步把焦點集中到日記內

容中有關佔領南京後日軍虐殺事件中的單一事件。一九九九年與二○○

○年，《東史郎日記》與《東史郎戰地日記》先後被翻譯成中文，介紹

給中文世界讀者。凡此種種，有形無形把東史郎陣中日記導向一個特定

的方向：人們一方面試圖從他的日記中尋找支援南京大屠殺存在的證

據，一方面想把他塑造成為日本反省戰爭罪責的代表或典型人物。然而，

當我們把日記放到東史郎個人認知轉變與誠實面對自我這兩個脈絡下來

觀察，赫然發現在撰寫陣中日記、出版陣中日記，以及向中國人謝罪這

幾個「東史郎」之間，沒有必然的衝突。而東京高院判決書所舉日記不

可信的諸多曖昧矛盾之處，恰是東史郎以一個日本士兵身分記憶戰爭最

值得玩味的地方。 

四、一個人的戰爭記憶 

上述「郵袋事件」二審敗訴宣判時，東史郎發表談話：「法國的羅

曼．羅蘭曾經告訴我說：『振作起來！超越自我！不要躊躇徘徊，半途

而廢！勇做一名好壯士！』」
42
上一節已經提到，他在《東史郎日記》中

                                                 
42 見竹內迅著，田原、張嬿譯，《為證言的證言：一個日本記者的東史郎訴訟案實錄》，

185。一九一五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 1866~1944）是二十世
紀初著名的人道主義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高舉反戰旗幟，使他成為全世界知識分

子的道德良心，但也因此迭遭法國政府抵制。東史郎這段經過二度轉譯的話出處不詳，

從內容判斷，或與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羅曼．羅蘭在巴黎《人道報》發表的〈精神

獨立宣言〉有關：「起來！讓精神從這些妥協中、恥辱的聯盟中以及變相的奴役中釋放

出來！精神不是任何人的僕役，我們則是服務於精神的僕役。我們沒有別的主人。我們

之所以存在，是為了傳播和捍衛精神的光明，為了使迷路的人們能夠集合在光明周圍。

在黑夜裡，在各種激情的旋風中，我們的職責在於堅持固定的方向，指出北斗星的方位。

那些驕傲的激情、互相吞噬的激情，我們不作選擇，一律擯棄。我們唯一尊重的是真理，

自由的、無國界的、無限制的真理。毋庸說，對於人類，我們絕不是漠不關心！我們為

人類而操勞，但是為了整個人類。我們不認識這國和那國的人民，我們只認識人民，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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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本〈後記〉中，以人道關懷為主要訴求，連懷疑日記真實性的二審法

官也承認其中有一些「零星出現」的人道主義言論。
43
因此，東史郎引用

羅曼．羅蘭的話，表示自己與右翼分子奮戰到底的決心，並非偶然。 
另一方面，如果東史郎戰時或戰前曾被人道主義理想吸引，是什麼

原因促使他等了五十年，才挺身而出，為歷史真相辯護？東史郎一個人

的戰爭記憶顯示，人道主義如果不能轉化為尊重生命的實際行動，畢竟

只是空洞的名詞，從不忍人之心升起到把「想法」轉為行動，中間的過

程漫長艱辛。以下將從中國觀、集體與個人、生死觀三方面，探討東史

郎日記所反映出來的戰爭記憶與他個人對戰爭的反省之間的關聯，以及

為什麼後來公開謝罪變成東史郎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彷彿唯有通過

不斷自我反省與公開懺悔，他才能夠繼續存活在人間。
44 

（一）「他者」支那 

十九世紀末葉日本帝國主義的崛起，主要是以鄰為壑。一八九四年，

第一次中日戰爭日本大敗清國，簽下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使日本首度

嚐到明治維新現代化的甜美果實，也更加襯托出中國的老大與落後。在

這種不對等關係中，日本軍國主義向海外取得資源、疏散本國人口壓力

的一連串行動，無不以中國為擴張對象。日本先後提出「滿洲主權未定

論」、「中國不是一個國家」、「膺懲暴戾支那」等說法，以合理化其

殖民主義。依此邏輯，從滿洲事變到蘆溝橋事變，挑起戰爭的責任不在

日本，而是因為中國敵視日本，與共產勢力勾結。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

五日，日本海軍轟炸中國首都南京的同時，日本政府發表〈帝國政府第

二次聲明〉：「日本的忍耐也已到達極限，為了懲罰中國軍隊的暴力行

                                                                                                                         
一的、全世界的人民……」，中譯引自楊曉明，《欣悅的靈魂：羅曼羅蘭》（成都：四
川人民出版社，1997），276~279。 

43 竹內迅著，田原、張嬿譯，《為證言的證言：一個日本記者的東史郎訴訟案實錄》，184。 
44 東史郎第一次到南京謝罪時，演講均以「我就是被稱作東洋鬼子的東史郎！」作開場白，
這使他成為中國人心目中一位真正的謝罪者和懺悔者。http://news.xinhuanet.com/ 
(accessed 200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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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以促使中國政府反省，如今已到了不得不採取斷然措施的時候。」
45

語氣在挑釁中帶有強烈的鄙夷。 
東史郎日記稱「中國」為「支那」，「中國人」是「支那人」。後

來他說當時不知道這些是貶抑詞，為保持日記原貌，出版時未加更動，

但「支那」與「支那人」這兩個用語顯然已從最初不帶價值判斷的「秦」

的諧音，變成負面指涉名詞。即使東史郎說他不知道「支那」與「支那

人」代表鄙視與不屑，但他選擇的觀察位置與行動，顯示這種想法已經

深入一般日本士兵腦海，使他們很難平等對待中國以及生活在這塊土地

上的人們。中國的落後、中國人的不潔與卑劣正好加深了這種優越感，

把「膺懲暴戾支那」變成一場聖戰。 
對「支那人」，東史郎從一開始便是以全稱類別觀念去理解；中國

人之於他，並非一個個鮮活的血肉之軀。一九三○年代，日本人普遍接

受中日國民性優劣不同的概念，在以偏概全的理解下，中國人只是一個

空洞的名詞，任何現象都可以中日國民性高下優劣不同來概括解釋。到

中國之前，東史郎對中國人的瞭解主要來自閱讀，到中國之後，他用親

身經驗來印證書本上的知識。如他從作家杉山平助那裡知道中國人缺少

激情、不懂感謝。後來他雖然知道自己在敵對狀態下接觸的不是中國人

真實自然的一面，種種討好與諂媚的舉動無非是為了求生存，然而他仍

然把中國人看做一個整體，也同意杉山平助的觀察，認為中國人意氣不

揚，少有士為知己者死的氣概。
46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四日，東史郎乘坐日本軍艦抵達大沽港口，登陸

後他對中國以及中國人的第一個印象就是骯髒，只見「骯髒的支那人」

來兜售葡萄，雖然大家都很口渴，但部隊禁止士兵向中國人購買食物，

即使沒有這項規定，東史郎也不放心吃那種「不乾不淨」的東西。翌日，

開始行軍，晚間抵達軍糧城，部隊強宿民家，東史郎對自己分隊住宿的

房屋評語也是一個髒字，他寫道：「我根本無意住在這麼髒的人家，我

倒覺得住在露天下比這還好呢。」一九四一年謄寫這段日記時，東史郎

                                                 
45 若槻泰雄著，趙自瑞等譯，《日本的戰爭責任》，182~183。 
46 東史郎，《《東史郎戰地日記》，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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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自己當時的心情說：「那時，只要是支那人家的房子，即使是算乾

淨一些的，我大概也根本沒心思去躺下來。」 

相對於對「支那」的厭惡，東史郎以日軍軍容壯盛為傲。離開軍糧

城那天早上，他和他的戰鬥夥伴因為即將展開的行軍之苦，心情鬱悶，

但一想到「這是在支那農夫、支那豬和支那雞的面前」，他們就「精神

抖擻」，「在髒髒的農夫和討厭的豬以及許多飛來跑去的雞當中」，離

開了軍糧城。
47
不過他很快就發現骯髒是戰爭的一部分，急行軍途中，

士兵們經常一個月無法洗澡或換洗衣服。登上中國陸地不到一星期，他

已經在日記中寫道：「如果有清潔感，有潔癖，就不能成為火線上的戰

士。早晨起來要洗臉，上了廁所要洗手，有這種念頭的人是不能當火線

上的戰士的。」然而，對東史郎而言，這種骯髒不同於「支那人」的骯

髒，這是「回歸野性」的髒，代表的是勇氣和鬥志！
48
 

從第一天起，東史郎就以敏銳的觀察力，比較中日兩國不同的風俗

習慣，包括日本和服與中國婦女服裝、洋裝的優劣、
49
中國與日本對待

戰死者屍體的態度，
50
「支那」的落後與「支那人」的審美觀等等。

51
在

這些觀察中，有的只是描述眼前景象，如他發現在華北養鳥非常普遍，

華南的中國人留頭髮，華北的中國人卻個個光頭。華北、華南民居式樣

構造的不同，有些則印證了關於中國落後的看法，如廁所簡陋不潔，
52
鑿

井而無「排水」概念，農村沒有電燈，農民用打火石和火槍，過著近乎

                                                 
47 不只「支那」農夫髒，鄉下髒，天津也是一個髒得「令人嘔吐的城市」。《東史郎日記》，

16、19。 
48 《東史郎日記》，34。 
49 如東史郎看到在天津看到的日本婦女大都穿和服，就說「她們不穿輕率的支那服裝和洋
裝，這實在是值得頌揚的。」《東史郎日記》，20~21。 

50 《東史郎日記》，34。 
51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進入南京城以後，東史郎發表對南京的觀感：「我一點都
不覺得南京是現代化的都市，建築物多是粗糙的木結構。支那人的審美觀簡直是太原始

了。」《東史郎日記》，208。 
52 《東史郎日記》，25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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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人的生活。
53
這一切都證明，相對於已經現代化的日本，中國是一

個落後國家，於是除了「膺懲」之外，在日本士兵眼中，這也是一場文

明與野蠻之戰。 

作為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國民，東史郎努力在中國人面前，維持日本

軍人的驕傲和尊嚴，即使在掃蕩南京國際難民區軍紀蕩然情況下，也不

例外。例如，當一名被搜身的中國男子掏出一張二十元的紙幣，遞給東

史郎的時候，他立刻懷疑對方有沒有看不起自己的意思；「是要我的錢

呢，還是想用錢來收買我？他以為我們日本軍人都是見錢眼開的，和支

那士兵一樣。」想到這裡，他「啪！」的給了男子一個耳光，把錢扔到

地上，又補上一記耳光，才大踏步走出房間。即使當時日軍佔領南京城

後姦淫擄掠的惡劣行徑，早已使日本士兵在中國老百姓面前的形象滑落

至禽獸不如的地步，東史郎仍然執著於維護「正派」、「偉大」的日本

軍人形象。
54 

這些偏見在與中國人實際接觸過程中，一點點轉化為鄙視，也成為

施暴的藉口。如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向南京推進時，東史郎在隆平縣一

個中國人家中值勤，吩咐男主人打點水，當看到打來的是不潔的髒水時，

他氣得給了那人一個耳光，中國夫妻倆跪在地上不停道歉，然後打來乾

淨的水。東史郎感嘆：「大概支那人就是這樣的吧。」
55 

一九三八年二月，他在磁縣遇見一群開口閉口都是錢的「支那人」，

毫無「戰敗國民所特有的羞惡感。只要給他們好臉色，他們就會得寸進

尺。」雖然他發現磁縣的情形有點特殊，或許是當地日軍安撫政策不當

所致，但厭惡之餘，他認為對付這些中國人，除了高壓統治，別無其他

辦法。
56 

一九三八年四月九日，東史郎和隊友觀看一家中國人在他們面前內

鬥不休，他們覺得有趣，故意扔些值錢的東西為餌，然後在一旁作壁上

                                                 
53 《東史郎日記》，463。 
54 《東史郎日記》，209。 
55 《東史郎日記》，89。 
56 《東史郎日記》，236~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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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東史郎形容這家人就像「飢餓的狗互相爭吵、搏鬥」，他看不起他

們！
57
 

以上三個例子分別發生在不同時空背景下，它們共同指向東史郎如

何透過一些特殊的個別經驗，得出適用於所有中國人通論，他將這一切

都歸諸於中國人根深柢固的「國民性」。 

東史郎部隊第一次到大連時，即與一個日本居停主人討論「支那國

民性」問題。主人告訴他，中國人是一個不可信任的民族：「對支那這

個國家的國民絕不能松〔鬆〕懈大意。即使彼此的關係再親近，一旦事

關錢的問題，他們馬上就會成為敵人。」
58
東史郎將中國人的性格歸納

成以下幾點：自私自利、性格千變萬化、喜歡自我吹噓、不能堅守原則、

沒有骨氣、趨炎附勢，不是譁眾取寵，就是卑躬屈膝，和他們交往就像

和「幫閒者」打交道一樣，令人啼笑皆非。上述中國國民性與生俱來，

即使經過知識薰陶也無法改變。例如，他承認宋美齡是位有教養的女

士，但骨子裡認為她仍是一個中國人，教養不過給這性格罩上一層「面

紗」。
59
 

這種本質性的論述把利己與缺乏國家觀念看成是中國人國民性的

一體兩面，儘管近代許多中國有志之士毫不諱言對此現象表示憂心，但

在從小被灌輸效忠天皇思想的日本人眼裡，這種利己思想適足以證明中

國根本缺乏作為一個現代獨立自主國家的條件，因而大可以此合理化日

本對中國的侵略與統治。基本上，國民性論述是以理論與經驗相互印

證，形成一個不斷自我強化的封閉系統，把中日文化差異歸諸於歷史、

地理、種族等因素，最終目的是為了證明日本挾其成功的現代化經驗，

有權向中國及亞洲其他地區施展領土擴張的野心。 

因為鄙視「勇於內鬥、怯懦自私、骯髒不潔、沒有羞恥心、毫無國

家民族觀念」的中國人，許多日本士兵執行「膺懲暴戾支那」戰鬥計畫

                                                 
57 東史郎：「我發現支那人是相當自私的利己主義者，我們看不起他們，他們是一群狗。」
《東史郎日記》，314。 

58 《東史郎日記》，116~117。 
59 東史郎聽說宋美齡很會宣傳，他將此歸諸於「支那」的國民性。《東史郎日記》，327~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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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自覺或不自覺地將「支那佬」非人化：這些軍隊宣傳摻雜著戰地個

人體驗的印象，在日軍進行燒殺擄掠暴行時，發揮巨大作用；讓許多日

本士兵在自己與施暴對象之間，保持距離；殺中國人就和殺一條狗沒有

兩樣。東史郎在日記中歌頌生存競爭，以其為適者生存的必然法則；正

義就是力量，「唯有力量才是正義。世上一切都是弱肉強食，此外什麼

也不是，有力量才是正義。世上一切有力量者就是正義者。在這個力量

即是正義的面前，所有的善將不再是善。在力量的面前，人道不知為何

物，惡道也可成為正義。」
60
 

在這種優勝劣敗的思想主導下，日軍在華暴行之所以一發不可收

拾，背後固然有軍事、政治、社會及文化等複雜因素，但崇尚強權與鄙

視弱者是一體的兩面，一切後果應由中國人自己來承擔。如果中國人本

來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適者生存」法則下該被淘汰的一群，日軍飄洋

過海前來「膺懲」，又何罪之有？ 

鄙視和仇視不同，鄙夷一個人不見得總與仇恨結合，但鄙夷卻會加

深仇恨，而憎恨敵人是戰場上存活的不二法門。
61
但作為日本軍國主義

教育的一部分，二者都是建立在把中國和中國人視為抽象「他者」的前

提上。為了自保，日本士兵被教導必須區分「我們」與「他們」。這裡

的「他者」可以是農民，可以是敵軍，東史郎知道對「他者」不能心存

憐憫，戰場上沒有慈悲： 

我們每當宿營時，都是首先掃蕩村子，殺掉農民，然後睡覺。農民之

死可以保障我們睡眠的安全。 
我們往往僅僅為了天亮之前平安地睡上三個小時而讓許多農民去

死。這也是戰場上的一大悲慘情景。
62 

                                                 
60 《東史郎日記》，94~96。 
61 東史郎對殺人這個動作曾經做過一番省思。他在日記中指出，武士道精神就是犧牲與無
我，前者是「樂於把生命獻給君主」，後者是佛教禪宗所說的輕視生命。只靠理性無法

殺人，也就是說，除有正當的理由之外，還須對於對方「有強烈的憎恨之感」。《東史

郎日記》，212~213。 
62 《東史郎日記》，156~157。 



一個人的戰爭記憶：解讀《東史郎日記》 
 
 

 

195 

 

東史郎生平第一次在戰場上將子彈瞄準一個逃跑的士兵時，心中閃

過一絲猶豫，登時理智與感情交戰。然而看到對方被子彈奪走生命應聲

倒下之後，他就不再提因果循環所蘊含的恐怖了。
63 

東史郎在日本士兵之中，並不是一個特別殘暴的人。據他自己說，

第一次出征，與敵軍交火下的「正常」殺戮之外，他總共殺了三個中國

人。考察他轉變的原因，每一次都發生在他把中國人從「類」轉化為個

人的時候。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日，南京陷落前三天，東史郎的部隊來到附近

的一個小村莊，他和隊友外出徵收糧食。當他看著蠻橫的隊友從柔弱無

助的婦女家中搶奪僅存的一點糧食時，感到悲哀，他問自己： 

她們有什麼罪過呢？ 
那個戰友懂得愛和同情嗎？ 
難道這就是男子漢的勇敢嗎？ 

緊接著，他在這戶人家微暗的角落發現一個藤條箱，打開一看，是個出

生不久的嬰兒，他慌張地跑開了，他不知道這個孤伶伶被拋棄的小生命，

在失去母乳滋潤的情況下，還能活多久。
64  

另一方面，東史郎的道德與良知多半只停留在思想層次，他無法將

人道關懷轉化為愛敵人的具體行動。在普世價值與叢林法則之間，後者

永遠壓倒前者。他目睹戰爭的「殘酷和悲慘」，但除了感嘆「這就是戰

場」之外，他能做的非常之少。如果發現藤條箱裡嬰兒的不是他，而是

他那兇惡的隊友，也許嬰兒會立刻死於刺刀之下，東史郎跑開，讓嬰兒

自生自滅，可能已是現階段他所理解人道主義的最高極限。因為滋養人

道主義的養分──悲憫與同情──很快就將被弱肉強食的殘酷現實所取

代。東史郎的人道主義就像無根的蘭花，綻放之後立即枯萎。看到中國

孩子，他想到祖國日本的孩子，中國孩子的苦難更加堅定了他求勝的意

                                                 
63 《東史郎日記》，37~38。 
64 由於運送糧食的輜重部隊無法跟上野戰部隊行軍的腳步，日軍每到一地，就到當地老百
姓家徵收糧食，填飽肚子繼續前進；為了取暖、煮飯，還拆掉民房充當柴火。這些行為

幾乎已成了所有日軍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東史郎戰地日記》，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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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無論戰爭多麼殘酷，他都要為下一代而戰。在這場生與死的搏鬥中，

戰場勝負決定了下一代國民能夠吃到的食物： 
任何時代日本的孩子都不會有如此羞恥的記憶，這是何等幸福啊！戰

爭必須打贏！戰勝國國民吃麥飯和栗子飯，而戰敗國國民只能過吃稗

子和野草的生活。
65 

為了有力氣繼續行軍打仗，東史郎即使明知奪走的是農民賴以存活的最

後一點糧食，仍須強行徵收，如果人道主義強調弭平鴻溝，平等對待所

有人，戰爭卻是建立在完全相反的邏輯上。當兩國處於交戰狀態中，所

有中國人都是日本人的敵人。
66 

日本軍人素以武士道精神自豪，但是武士道與現代人道主義精神是

否相容？東史郎對這問題曾做過反思。對他而言，武士道精神代表勇敢、

正義，但不是殘忍。看見隊友們舉起刺刀，揮向跪地求饒的中國農民，

他問自己什麼才叫真正的勇敢，如果隊友無情砍殺手無寸鐵的農民代表

堅強勇敢，自己的不忍人之心是否代表膽小、懦弱？他的答案是：殘忍

不同於勇敢，殘忍不是日本人的人格特質，真正的日本人是正義而勇敢

的，只有西洋人和支那人才殘忍，他的分類如下： 

殘忍而勇敢的人──西洋就有這類人。 
殘忍而膽小的人──就像支那人。 
正義而又勇敢的人──就像日本人。

67 

這段關於殘忍與勇敢的自問自答文字想係事後追記而成，但這並不影響

內容本身的真實性，因為眼見隊友殺紅了眼，看著「捲曲的屍體和鮮血

在朝陽中閃耀」，東史郎極有可能在腦中閃過什麼是殘忍這個念頭，覺

                                                 
65 《東史郎日記》，170。 
66 東史郎與他的隊友看到被他們強徵扛彈藥的七旬中風老人不支跌倒在地，哀哀求饒，不
僅不允，反而拳打腳踢，命令他改背背包。東史郎在這裡用的是「我們」。事後他自問：

「我們為什麼如此慘無人道呢？這是因為巨大痛苦的厭惡使我們漠視了人道，再加上扛

過一次背包和彈藥，我們自身也難保了。」這件事發生於一九三七年十月二日左右。《東

史郎日記》，66~67。 
67 《東史郎日記》，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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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有進一步演繹之必要。但必須指出，正如日記所示，當東史郎懷疑自

己與隊友相比是否膽小如鼠，也是他心中人道主義擡頭之時，可是緊接

著他卻用了一個類似國民性的概念，以正義、勇敢來描述日本人。作為

一個群體，日本人既不膽小也不殘忍，殘忍的是「支那人」與部分「西洋

人」，殘忍之外，前者膽小，後者勇敢。顯而易見，此處東史郎並非以自

己或隊友等親身體驗作為分類的基礎，他心目中正義而勇敢的日本人是

超越個案的「應然」，而非「實然」。因此在中國戰場上日軍所有的殺戮

暴行都是特殊事例，而非普遍常態，可以「這就是戰爭」的邏輯輕易化解。 
有論者從文化本質論觀點全盤否認侵華日軍曾經犯下所謂的大屠殺

暴行，理由是沙漠與森林、島嶼與大陸的戰爭文化各不相同，日本武士

道孕育出來的戰爭文化強調遊戲規則與榮譽心。又日本從奈良、平安時

代，即虔誠佛教，相信「死者皆成佛」、「山川草木皆成仙」，言下之意，

從這種文化孕育出來的子民不可能不尊重生命。相反的，中國歷史上的

戰爭文化酷殺嗜血。
68
這種粗糙的文化決定論不值一駁，它忽略了武士道

在近代戰爭文化下的種種變化，以及東史郎及無數日本士兵所賴以自

保、自解的「這就是戰爭」邏輯已經偏離了海牙公約所欲規範的現代戰

爭遊戲規則，如果一定要用武士道精神來解釋日本軍人在中國戰場的暴

虐行為，也只能說時空背景的轉變意味著遊戲規則已徹底不同。不僅現

代大規模戰爭與武士道的遊戲規則不同，現代武器所造成的人命傷亡也

改變了戰爭死亡的意義，徘徊在武士道精神與你死我活鬥爭中的東史郎

為求自保，也只能屈服於現實之下，他的日記適足以說明這點。 
東史郎日記顯示，厭戰不等於反戰。東史郎的厭戰情緒源於一種素

樸的人道主義關懷，在這種時候，他對中國民眾的苦難有一種感同身受

的瞭解。然而事實證明，這種基於情感的普世同情卻也最禁不起考驗，

一旦人道主義關懷與自身或袍澤的生死存亡發生衝突時，他很快地退回

自己的小小世界，不再堅持原則，他對戰爭的厭惡僅止於一時的情緒宣

洩，「這就是戰爭」替他行為的前後不一致提供了最佳藉口。 

                                                 
68 黃文雄，〈序〉，〔日〕東中野修道著，邱振瑞譯，《徹底檢證南京大屠殺》（臺北：
前衛出版社，2001），1~5。 



羅 久 蓉 

 

 

 

198 

 

（二）集體與個人 

日本陸軍是一支以出生地編成的「鄉土部隊」，軍官士兵的動靜舉

止盡收來自同村或同鄉弟兄眼底。在效忠天皇的同時，日本軍人不僅要

為自己的名譽奮戰，也時時刻刻不忘家人與鄉里榮譽繫於一身。這成為

凝聚軍隊團結與向心力的妙方，也是士兵情感上不可少的依恃。
69
作為一

個不是特例的特例，東史郎的日記替這種由以士兵個人為核心層層向外

擴散凝聚而成的侵華日軍「羞恥文化」，留下珍貴的紀錄。 
通過層層向外延伸的同鄉關係網絡，所有日本國民都成為「鄉土部

隊」的後援與精神支柱，來自家鄉友人的信件往往給予海外征戰士兵無

比的鼓舞。
70
東史郎日記一再提到的「面子」

71
與「羞恥」

72
，成為他衝

鋒陷陣的一股動力；另一方面，「鄉土部隊」也對士兵的行為形成某種

約束；一九三九年九月，東史郎因罹患瘧疾未隨戰友同艦返國，弟弟重

一勸他三思而行，理由也是擔心外人「說三道四」。
73 

                                                 
69 太平洋戰爭後期，日本國內因為大量動員，導致兵源不足，鄉土部隊逐漸為由來自不同
地區士兵組成的混合部隊所取代。若槻泰雄指出，一九四二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

本陸軍的編制原則上以士兵的出生地為單位，編成所謂「鄉土部隊」，通過鄉里關係，

日本士兵不僅要為自己的榮譽而戰，還要時時刻刻想到家人以及本鄉本土的榮譽。日本

陸軍普遍認為，「鄉土部隊」或「建制部隊」（即維持原先編制的部隊）戰鬥力強，「混

合部隊」戰鬥力弱；在鄉土部隊之中，戰鬥力強弱又有地區性差異。若槻泰雄著，趙自

瑞等譯，《日本的戰爭責任》，60~63。 
70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這天東史郎一下收到親友三十封信，「我歡呼雀躍起來。對於我
們來說，沒有比接到故鄉來的書信更讓人興奮的了。這比我們歷經千辛萬苦攻打下一座

軍事重鎮還高興。」而大阪友人河村伊之助收到東史郎來信的興奮之情，也不亞於寫信

人。他把東史郎的來信當成「傳家寶」一般保存起來，拿去給市內婦女會和其他團體的

人輪流閱讀。《東史郎日記》，263。 
71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東史郎日記提到赴前線，讓他挽回了「在天津丟掉的面子」。
《東史郎日記》，37~38。 

72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三日，「自從接受生命以來，我們又銘記了什麼叫羞恥。這種思想
根深蒂固，它不會讓我們苟活。即使我們對生的渴望再熾烈，它不允許我們偷生。」《東

史郎日記》，225。 
73 《東史郎戰地日記》，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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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果「鄉土部隊」的編制有助於鼓舞士氣，增強戰鬥力，

不可否認它也助長了軍隊中的集體暴力。 
一旦涉及道德與良心問題時，這種文化孕育的「羞恥」與「面子」

以及因此衍生的道德標準與價值觀，只適用於個人所屬團體，從個人、

家庭、學校、球隊、機關到國家，層層向外擴散，在這同心圓範圍以外

的人與事，一律被排除在外。因為羞恥是外溯的，因此形成的道德相對

性，非源於認知紛歧，而是個人於外在壓力產生連鎖效應時所做「正確」

選擇。在東史郎身上，我們看到相對於集體，個人的聲音與力量在士兵

們作選擇和取捨時是多麼微弱。 
就對戰爭暴力的容忍尺度而言，「鄉土部隊」本身就是一個潛在的

共犯結構。被家庭、學校、鄉里層層網住的日本士兵不是一單獨的個體，

在環環相扣的生命共同體中，他只是一個小螺絲釘。大家都明白，一個

螺絲釘鬆動就可能使得整部機器停止運轉，因此即使明知不對或不應

該，絕大多數的人都選擇沉默或視而不見，在一個集體大於個人的群體

中，個人的道德、良心必須暫放一邊。在自利與利他、自保與死亡之間，

如果士兵們曾經有過內心掙扎或浮起對人的同情，在現實環境中，也多

半會迅速消失，因為「我們也想被人同情，我們也很苦」。
74
即使良知偶

被喚醒，個人微弱的抗議聲永遠敵不過集體自保與嗜血的欲望。 
如果同心圓範圍以外的行為依循的是一套不同的生存法則，道德的

一致性勢必遭破壞。其中蘊含的強烈諷刺在以下兩則日記中清楚呈現。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東史郎與他的小隊長就「人道」與「虐

殺」的定義有過一番爭論，東史郎認為二者理應有所區別；揮刀殺敵絕

不能手軟，但對強徵來勞動的農民應給予同情，而不是在利用完畢後殺

掉了事。小隊長堅持要殺，他的邏輯是「愛敵人就是恨自己的部隊。作

為小隊長，我不能讓自己手下的任何人受傷。」他反問代苦力求情的東

史郎：「你能證明他們都是些善良的農民嗎？」因為不能證明十六名苦

力不是殘敵，他們必得受死！東史郎的求情不無感情成分；其中一名年

老的苦力令他想起日本家中年邁的父親。他懇求隊友饒了這個老人，但

                                                 
74 《東史郎日記》，67~68。 



羅 久 蓉 

 

 

 

200 

 

四人齊聲反對。後來在苦力遭隊友痛毆踢打時，東史郎曾試圖解開長相

酷似乃父的老人脖子上的繩索，被隊友嚇阻，最後十六個苦力都被處決

了。東史郎雖然痛斥隊友殘酷不仁，但因為自己沒有堅持的勇氣，他懷

疑自己是不是一個膽小鬼。稍後當其中一人有可能是敵人間諜時，他最

後這一點點疑慮也消失不見了。
75 

類似情節也曾發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下旬日軍向南京城推進途中，

隨著戰況轉趨激烈，日軍沿路徵收糧食、姦淫婦女，濫殺無辜的情形也

日趨嚴重。十一月二十四日這天，在常熟附近的一個村莊裡，東史郎偷

偷放走了七個被抓的中國婦女，但是正當他以為「自己做了一件善事」

而感覺欣慰時，卻發現經他示意逃走的婦女之中的一個又被抓回來了，

東史郎心想：「她的命真不好，算了吧。」他不但沒有勸隊友放手，反

而加入他們帶有強烈性暗示的說笑之中，當一個隊友帶著這名女子消失

在黑暗中時，他還和其他人「出於好奇去瞅了一下」。
76 

東史郎依其自訂「人道」與「虐殺」之分，提出「為什麼非殺這些

女人和孩子不可」的問題。在他看來，仇視甚至砍殺敵國軍人都是「天

經地義」的，然而七、八歲的小孩和柔弱無助的婦女又能做什麼呢？但

當手無寸鐵的農村婦女成為隊友的甕中鱉、俎上肉時，他除了歸諸命運，

什麼也沒有做，或者應該說，他發現自己什麼都不能做。可是，當他接

下來也加入隊友的嘻笑行列時，即使他本人沒有下手（有沒有不知道），

一個微妙的變化發生了；這時的東史郎已從一個譴責暴力的「我」變成

默許暴力的「我們」中的一員；鄉土部隊的袍澤認同淹沒了個人的是非

道德判斷。 
有一點可以確定，並非所有日本士兵都是心狠手辣的殺手，但每位

士兵在軍隊走向暴力化的過程中，或多或少都助長了戰爭暴行，也許他

們當時只是一個旁觀者，看著少數幾個性格殘暴的隊友以毆打、殺戮、

姦淫為樂，內心不以為然，可是無力挺身抗拒。戰時許多日本士兵虐囚、

                                                 
75 東史郎的小隊徵用十六名苦力做防衛工程，工程結束，「就是這些一直順從勞作的十六
個苦力上西天之日」。《東史郎日記》，278~283。 

76 《東史郎日記》，14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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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刀斬首、縱火姦淫的相片流傳，日後當他們通過這些相片，重拾當年

親歷戰爭的記憶時，他們心中在想些什麼，是不是和二○○五年拍下虐

囚照片的英國士兵一樣，認為糾正同僚暴行「不是我的職責所在」？
77
即

使沒有「鄉土部隊」強烈的袍澤認同，要想衝破階級嚴明的軍隊管理體

制，表達個人獨立思考意見，在近七十年後的西方民主國家軍隊中，仍

然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另一方面，正因為受限於一些制度性因素，個

人在戰爭暴力現場的位置，對如何形塑一個團體或國家的集體記憶，變

得格外重要。 
在橋本光治控告東史郎誹謗案中，二審法官根據東史郎一九三七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日記所稱，是日橋本在南京最高法院前，將一中國人綁

在郵袋中，澆上汽油，點火引爆手榴彈，丟入水塘中爆炸。認為以東史

郎當時所在位置，他的證詞應該更具體而精確，因此懷疑此事純屬子虛

烏有。
78
然而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來問同樣的問題：橋本施暴時，東史郎

和其他在場的人的空間位置在哪裡，他們在做什麼？ 
「郵袋事件」在東史郎日記中只佔了一頁篇幅。東史郎像放投影片

一樣，把故事一格一格往前移動： 

第一段：東史郎所屬部隊奉命從駐地返回南京，擔任警戒任務。 
第二段：簡介南京中山路上最高法院的灰色建築，前面一輛破爛不

堪的私人轎車，馬路對面有個池塘。一個「不知從哪兒拉

來」的「支那人」出場。橋本提議把他綁在郵袋裡，澆上

汽油，點火燃燒。本段結束前，橋本從破車中取出汽油，

澆到袋子上，又在郵袋上繫一繩，把袋子在地上來回拖走。 
第三段：「稍有一點良心的人皺著眉頭盯著這個殘忍的遊戲，一點

                                                 
77 New York Times, 2005.1.19. 
78 東史郎的錯誤是把「群碼鎮」誤書為「馬群鎮」。由於東史郎說他站在能夠聽到橋本說
話聲音的地方，法官認為如果此言屬實，東史郎應該能夠掌握到橋本的一舉一動，他的

記憶不應該犯下如此嚴重的錯誤。法官又以他對橋本犯行具體細節的描述「曖昧」、「抽

象」為由，推斷「東史郎之所以無法再現當時的具體情形是因為他並非親眼目擊本案行

為」，並進一步認定「本案行為根本未曾發生過。」竹內迅著，田原、張嬿譯，《為證

言的證言：一個日本記者的東史郎訴訟案實錄》，18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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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都沒有的人則大聲鼓勵，覺得饒有興趣。」 
第四段：橋本點火。 

第五段：橋本在袋子上繫兩顆手榴彈，將它扔進池塘，火漸熄滅，

袋子下沉，「嘭！」一聲。手榴彈爆炸，掀起水花，水面

復歸平靜，遊戲結束。 

第六段：「像這樣的事情在戰場上算不上什麼罪惡。只是西本〔橋

本〕的殘忍讓我們驚詫。」 
第七段：「一會兒，這伙人便將上面的慘事統統忘記，如同沒事人

一樣又哼起小曲走路了。」
79 

短短七百字呈現的是一個相當完整的敘事畫面：南京最高法院建築前的

馬路、池塘、廢車、郵袋、汽油、手榴彈，加上一個加害者、一個受害

者，和一群圍觀的日本士兵，構成施暴現場。如東史郎所述，橋本是殺

人元兇，但若細讀日記，讀者會發現橋本行兇有其歷史背景，並且他是

在圍觀眾人鼓譟之下，將不知名的「支那人」一步步推向死亡。 
首先，這時日本已經開始處決投降的中國俘虜。十二月十四日進城

後，東史郎所屬部隊接獲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前去「收容」一批已經解

除武裝的俘虜，人數約在七千人左右。根據東史郎日記所載，任務結束

後，部隊奉命到「馬群鎮」執行警戒任務。抵達「馬群鎮」時，他們聽

說上級把俘虜分配給各中隊，每一中隊二、三百人，都已「自行處死」。

東史郎不解為何要殺掉俘虜，覺得這樣做「太不人道，太殘酷了」。但

其他中隊奉命處置俘虜的消息已在士兵中間流傳開來，換言之，他們知

道俘虜一被逮到，終歸是一個死字。 
被炸死的「支那人」是從那裡拉來的，東史郎日記沒提。但無論來

自何方，這名中國男子的命運，在他出現在一群日本士兵面前的那一刻，

就已經決定了。
80
擺在面前的橫豎是死路一條，問題是怎麼個死法。因此，

在橋本把他裝進郵袋之前，「戰友們」已像小孩玩抓來的小狗一樣地戲

                                                 
79 《東史郎日記》，204~205。 
80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軍攻下南京城之後，立即展開搜索殘敵行動，因為南京陷
落時，許多中國軍人脫下軍裝，丟掉武器，許多平民也被當成軍人就地「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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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著他。在圍觀日本士兵眼中，橋本的殘忍不能說特別殘忍，他只是把

一個中國人的剩餘價值發揮到極致，讓他在邁向死亡過程中，替日本士

兵提供最後一次取樂的服務。而橋本建議把人裝入郵袋以及隨之而來的

一連串危險動作，只是順應現場氣氛，把遊戲推向高潮而已。對於這些

仍然沉浸於勝利喜悅與驕傲中的日本士兵而言，俘虜不值得同情，之前

七千俘虜放下武器，向二個中隊的日本兵舉手投降的景象，可笑復可悲。

其中大概不少人像東史郎一樣，打從心裡看不起這些未能奮力一搏、保

衛疆土的異國軍人，認為他們比豬狗都不如。雖然稍早東史郎部隊把俘

虜集中之後，沒有等到處置的命令下來，就離開了。但既然俘虜遲早要

「處置」掉，死前取樂戲弄又算得了什麼？  
東史郎把在場圍觀的日本士兵分為兩類，一是「稍有一點良心的

人」，一是「一點良心都沒有的人」。他們唯一的差別是，對這場「殘

忍的遊戲」，前者皺著眉頭看，後者興致勃勃地大聲鼓譟，但他們全都

在暴力現場，目睹了一個「支那人」的死亡，卻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制止

橋本，原因或許就像東史郎說的，這種事情在戰場上根本算不上什麼「罪

惡」。雖然大家對橋本的殘忍感到「驚詫」，但驚訝的原因不是因為攸

關人命，只因凌虐程度已經超出一般所能接受範圍。即使如此，不一會

兒，大家便將才發生的事情拋到九霄雲外，「如同沒事人一樣又哼起小

曲走路了」。 
依照東史郎的法庭證詞，他當時也在現場，目睹整個事情發生經過，

但敘述時，他把自己抽離出來，以第三者語氣敘述這件事發生的經過。

問題是這代表什麼意義。東史郎大概會把自己歸類為「稍有一點良心的

人」，但這點良心只能使他蹙起眉頭，卻不足以促使他出面制止隊友殘

虐的行為。在這件事上，除了軍隊服從文化與同儕壓力，一個重要原因

是受虐者是「支那人」。即使東史郎覺得讓七千俘虜的生命從地球上突

然消失，是一件既「不人道」又「很不應當」的事，但面對一個「支那

人」之死，他什麼話也沒有說，什麼事也沒有做，除了把它記在日記上。 
如果鄉土部隊的組織型態替士兵們提供一個合理化暴力的環境，那

麼生活在集體大於個人的環境中、還保有一點良心的日本士兵，面對屍

首易處、血流成渠的處置俘虜景象，又如何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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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八月，落在廣島與長崎的兩顆原子彈迫使日本棄械投

降。在稍後組成的遠東戰犯審判法庭及中國軍事法庭戰犯審理過程中，

除了比例極少的日軍官兵被定罪懲處之外，數十萬橫掃中國戰場的日本

士兵以自由之身被遣返回國。這些曾替中國老百姓帶來巨大苦難的日本

軍人回到故鄉，重拾他們被戰爭打斷的人生，娶妻生子，在各行各業加

入戰後重建工作，有家庭美滿、事業成功如東史郎者，有平凡過一生如

北山與者。共同的戰爭經驗以及戰後日本政府的優遇，使這些前日本士

兵成為日本社會中一個特殊的社群，他們以小隊、中隊、大隊、聯隊為

單位，組織社團，定期聚會，並由成員將大大小小的記憶匯整成官方或

半官方文書，流傳後世。然而這些用心經營的公共記憶多半殘缺不全，

剩下片片塊塊即使對最親近的家人也難以啟齒的空白，成為血淋淋的戰

爭戳記。 
對這段埋藏心靈深處的記憶，各人反應不一；在看得見的部分，多

數人對自己當年遠赴中國東征西討、捍衛祖國生存利益的經歷仍然感到

驕傲。在看不見的部分，有人夜晚從睡夢中尖叫嚇醒，宛如當年慘死砲

火刺刀下的無數生靈，穿過時空長廊，向加害者討回公道。一九三七年

十二月和東史郎同屬上海派遣軍京都第十六師團十九旅團二十聯隊攻打

南京的兩名機關槍手增田六助和北山與均屬後者。他們晚年臥病在床，

一想到進城翌日奉命到玄武門附近以機關槍掃射中國俘虜，即悔恨交

加，難以自己，在生命即將走到盡頭的一刻，地獄輪迴、因果報應等觀

念令他們輾轉難安。兩人都公開了自己的陣中日記，替南京大屠殺作歷

史見證，北山與並拖著老殘病弱的身軀回到南京，向中國人謝罪。 
和增田、北山二人相比，東史郎算是比較幸運的，因為不是機關槍

手，他沒有直接扣動扳機，奪走一條條活生生的人命。雖然後來離開南

京在下關上船時，曾親眼目睹江邊遍佈浮屍的慘狀，但由於他們在接收

了七千名俘虜之後就奉命離開，因此沒有實際參與「處置」俘虜的任務。

在這種情形下，他安慰增田六助和北山與，士兵只是奉命行事，戰爭責

任應由上級軍官來負，最高應上溯至天皇，因為「軍官的命令是天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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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誰都無法違抗。」
81 

到目前為止，有關日軍侵華責任歸屬問題，在日本國內仍存在重大

爭議，日本右派甚至否認這是一場侵略戰爭。從某個角度來說，戰後遠

東軍事法庭在象徵性地處決了少數幾個高階將領及 B、C 級戰犯之後，就

嘎然而止，無異免除了日本天皇在這場戰爭中的全部責任。增田六助、

北山與遭受良心譴責背後固然有個人因素，但和他們直接扣動扳機絕對

有關。大多數生還的日本士兵返國後和東史郎一樣，對自己曾經參與或

親眼目睹的姦淫燒殺等暴行，以「這就是戰爭」為由，將責任從個人肩

頭輕輕卸下，個人道德良知在面對集體行動時的無力與無奈，充分反映

在戰後的集體失憶症上。但除了機關槍手之外，其他參與暴行卻未在戰

後接受司法審判的士兵，是否可以戰爭不免殺戮為由脫卸罪責？ 

（三）生死觀 

漢娜．鄂蘭認為，極權主義最大的惡在於把人變成多餘（superfluous）；
當一個人無法對存有的意義進行思考、做出判斷，他不只對自己而言多

餘，對他人也是多餘的。同樣的，即使承認殺人是戰爭必要之惡，攫取

生命──即使是敵人的命──仍是一種自我褻瀆，更何況所殺者是手無寸

鐵的無辜百姓！當一個個日本士兵在圍觀袍澤鼓勵下，高舉軍刀，屏息

揮向跪在地上的中國人的頸項時，他們對生與死抱持什麼樣的看法？有

多少日本士兵會像漢娜．鄂蘭所說因為必須和一個「殺人犯」──即自

己──朝夕共處而寢食難安？ 
相信日本軍中不會完全沒有類似想法的士兵，但因為戰後絕大多數

人選擇沉默，故很難得出一個確切的統計數字。即使如此，從現有資料

判斷，數量應該不會太多，有些人起初也許感到不安，但很快就麻木或

習以為常了，東史郎本人就是一個例子。一九九九年，他替《東史郎日

記》中譯本作序時指出，日本士兵接受中日戰爭是一場「聖戰」的教訓

──「效忠天皇重於泰山，你們的生命輕如鴻毛。寧當護國之鬼，不受

生俘之辱！」這樣一來，更可以理直氣壯地替殺人辯解：「既然自己的

                                                 
81 竹內迅著，田原、張嬿譯，《為證言的證言：一個日本記者的東史郎訴訟案實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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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輕於鴻毛，不值一提，中國人的生命豈不是更輕嗎？所以就喪盡天

良地屠殺了他們。」
82 

一九三七年九月，東史郎出征赴中國戰場前，他的生母和養母分別

來旅館與他道別。生母笑著送他一把匕首，要他英勇殺敵，萬一被俘，

就切腹自殺，「因為我有三個兒子，死你一個沒關係」。養母卻哭著求

他一定要活著回來。養母的眼淚令人感傷，生母的激勵卻令人鼓舞，東

史郎則渴望作一個忠誠、勇敢的士兵，把自己的軀體獻給國家！兩位母

親的臨別贈言，代表日本人面對生命與死亡兩種不同的態度。雖然東史

郎用「都市人見多識廣」、「鄉村人孤陋寡聞」來解釋兩人之間的差異，

然而在舉國一片「聖戰」聲中，養母只能暗自飲泣，生母的冷靜剛強才

是符合國家利益並值得大家效法的榜樣。十一月下旬，東史郎在部隊向

上海行進途中，接到友人佐佐木健一的來信，信中附上家鄉報紙報導生

母以匕首勉勵兒子殺敵報國的剪報。
83  

東史郎生母口中的切腹，是與榮譽緊密連接日本武士道文化的重要

表徵。雖然古今中外不乏為榮譽犧牲生命之例，但把自殘當作展現生命

意義的極致，卻是日本武士道特有的文化，與日本的羞恥文化緊密聯繫

在一起；對中世紀的日本武士而言，榮譽與羞恥是一體的兩面，榮譽不

僅是人的第二生命，也是超越生命的最高人生價值。二十世紀初，新渡

戶稻造（Inazō Nitobe）在他為西方讀者所寫 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
（《武士道：日本的靈魂》）一書中指出，武士道的切腹不是一般自殺

行為，而是蘊含深遠法律與儀式意涵的文化建制（institution）。幕府時

代 的 日 本 武 士 通 過 一 套 「自我 毀滅細緻 化」（ a refinement of 
self-destruction）的儀式，擺脫因為榮譽遭玷污所陷入的困境，在平靜面

對死亡的過程中，表現忠誠、忍辱、節制和寬容等高貴品質。
84 

武士道這種否定自我、超越自我的精神在十九世紀後期日本近代國

                                                 
82 東史郎，〈序〉，《東史郎日記》，1。 
83《東史郎日記》，5~6、103~104。 
84 Inazō Nitobe, 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 (New York: ICG Muse, 2001).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05 by G. P. Putnam’s Sons,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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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興起後，逐漸與忠君思想結合，國民對天皇「不求回報的忘我忠誠」

漸具強制性。明治時代知識界還曾高談把人道主義與愛國主義結合的理

想，大正自由主義盛行時期，小學修身課尚可見「人類愛」、「人道」

等字眼。但到了昭和時代，世界主義與人道主義的想像空間已大幅壓縮，

武士道的自我超越轉化成以天皇為唯一效忠對象的忠君愛國思想，日本

人全都成了「天皇的臣民」。
85 

若槻泰雄檢討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的戰爭責任時指出，日本士兵之

間生死與共的感情使他們比西方人更容易跨越生死的界線；此一傾向在

戰爭後期陣亡者激增時，表現得特別明顯；陶醉在「死亡美學」中的日

本士兵，個個無所畏懼地迎上前去擁抱死亡。
86
然而，在槍林彈雨中體會

「死亡美學」，果真如「剎那寂滅」的櫻花般淒美？面對生死無常，東

史郎心中不無掙扎，雖然他理智上告訴自己要把「一切乃至生命，奉獻

給親愛的祖國」，但求生意志依然強烈。雖然〈戰陣訓〉等忠義規訓全

都指向死亡，但他發現自己並不想死： 

我們總是在面臨死亡的時候，越發強烈地感覺到生的寶貴和美麗，

越發對它強烈地嚮往，也越發羨慕能在山野裡四處奔跑的健康。 

東史郎看到自己的軟弱，不得不承認自己是一個「極端懦弱的自私小

人」。
87 

在以武士道精神為號召的現代忠君愛國主義薰染之下，日本士兵是

否比較容易跨越生死界線，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其中除了若槻泰雄

所說袍澤感染力，也在於武士道精神不僅講求犧牲奉獻，更耽溺於死亡

所帶來的人格昇華與淒美。跨越生死界線不僅含有道德上的正當性，也

帶有美學上的意義。武士道文化孕育出以下三種跨越生死形式： 
（一）自利性殺人：武士切腹，重死輕生、視生命如朝露、草芥。 
（二）利他性殺人：切腹儀式中「介錯」補刀，協助武士完成超越

自我的心願。 
                                                 
85 若槻泰雄著，趙自瑞等譯，《日本的戰爭責任》，58~59、121~122。 
86 若槻泰雄著，趙自瑞等譯，《日本的戰爭責任》，59。 
87 《東史郎日記》，1937年 12月 9日、1937年 12月 13日，頁 167、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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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復仇性殺人：奪取敵人性命。 
切腹的儀式化與細緻化不可避免地導致對人的物化，在武士道跨越

生死的實踐中，殺人成為一門客觀的技巧或學問，無論是自殺或殺人，

殺者都強調把自己從身心抽離，進入渾然忘我的「禪境」。 
東史郎分析戰爭中面對死亡與殺人的心理狀態：「除了某些特殊的

人⋯⋯並沒有無我之情況，而是拋棄全部個人的感情，使理性、觀察力

達到高度統一，能夠進行恰當的判斷。」「如果要殺某人的話，除了有

正當的理由之外，還要對他有強烈的憎恨之感。但即使沒有正當的理由，

僅憑感情，也可以殺他；而如果只靠理性，殺人是很難做的。」這種心

態可以歸納為武士道的兩大要素──「犧牲精神」與「輕視生命」。
88
在

許多試斬或斬首照片中，都有一群圍觀的日本士兵，有人面帶微笑，有

人表情肅穆。當這些來自相同背景、分享共同記憶的士兵們，看著朝夕

相處的隊友凝神揮舞刺刀，砍下敵人首級時，眼中沒有驚慌和恐懼。這

時，對日本士兵而言，跪在面前、等著人頭落地的中國人不再是一個生

命，而只是一個自利利他的復仇符號──敵人。 
誠如東史郎日記所示，由此顯現的是一種嚴重扭曲的生死觀。 
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東史郎所屬部隊向徐州推進途中，抵達大伾

山附近的一個村莊，天色已晚，他命隨車的中國苦力把「徵收」
89
來兩隻

雞的毛拔掉，準備作晚餐。因為言語不通，他以手勢向苦力比劃，示範

拔毛動作，苦力見狀，即從活生生的雞身上開始拔毛。東史郎無奈，只

得再把雞抓過來，扭了扭雞的脖子，示意殺死之後再拔毛。這時，「苦

力從我的手上接過雞，硬是擰斷脖子，然後捏著流血的雞頭，拔起毛來。

他若無其事地做著他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我覺得這太殘酷，看著他的

                                                 
88 《東史郎日記》，1937年 12月 31日，頁 213。 
89 日本士兵在中國戰場上行軍，因為補給不及，沿路向中國老百姓搜刮糧食、蔬菜，每到
一個村莊，都要搶奪許多牛、豬、雞等，美其名為「徵收」。雖然上級曾有不准強取豪

奪的命令，但是在沒有糧食供應的情形下，日本士兵「徵收」中國老百姓糧食用品之舉，

已成慣例，他們視掠奪為勝利者的權力，但不肯承認這是「掠奪」。東史郎指出二者的

分野：「掠奪」讓人「心情黯然」，「徵收」則沒有罪惡感。《東史郎日記》，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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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他卻平靜地拔著毛，拔著活生生的雞的毛。這是何等兇殘啊。」
90 

東史郎因為有不忍「雞」之心，譴責苦力的殘忍，可是他卻吝於把

這份不忍施捨給他的敵人。大約兩週前，東史郎在潞王墳車站，親手把

一個二十歲左右中國青年的頭砍下。他在日記上記下平生第一次砍人經

過的每一個細節，包括周遭人的談話、自己的心理反應和心得：「我認

為砍人的時候，刀往前伸會砍不動。如果要說刀往前伸與刀往後拉，哪

一個更需要力氣的話，我想還是往後拉需要相當的力氣。鮮紅的血流了

出來，刀刃上只留下一道很細的血痕⋯⋯砍人的時候要果斷，必須是一

瞬間。隨著『嘿』的一聲吶喊，立即砍下去。」 
這段精準無比的文字顯示東史郎明白自己正在做一件什麼樣的事

情，他對自己身體的感覺異常敏銳，但對眼前的獵物不投注絲毫感情。

看到「奄奄一息」的年輕人右耳上方頭部被砍去一半時，他感到噁心，

但仍想到如何不損壞借來的軍刀。相對於二週後看到中國苦力扭斷雞脖

子，大呼「殘酷」、「兇殘」，他對在自己刀下身首異處的中國青年之

死，卻缺乏同情。兩相對照之下，比例明顯失衡。砍人事件發生當天晚

上，他和隊友下山回到營地，飲酒唱歌，「酒後大醉，躺倒在地」。
91
噁

心是生理反應，以「何等兇殘」譴責對一隻雞的暴力卻蘊含強烈道德判

斷，讓人感到諷刺的是，前者對人，後者卻是對雞！ 
「試斬」在日本軍隊裡被認為是鍛鍊新兵勇氣的一種方法。東史郎

砍頭事件令人震驚之處在於，他在日本士兵中不是特別兇暴的一個，據

他自己說，第一次出征總共殺過三個人，用當時日軍的標準來看，他不

僅稱不上殘暴，甚至可以算是有惻隱之心的士兵。他曾不止一次興起救

人念頭，後來雖均未成功，但有此發心，已屬不易。但為什麼他決定在

潞王墳車站與隊友們一起扮演「死神」的角色？
92 

                                                 
90 《東史郎日記》，307~308。 
91 以上見《東史郎日記》，1938年 2月 24日、1948年 2月 25日，頁 291~295。 
92 這是東史郎自己用的字眼：「潞王墳車站成了屠宰場。我們是死神。」《東史郎日記》，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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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史郎自己沒有提供答案，也許他想藉此獲得同儕肯定。
93
但一個更

可能的解釋是在他的道德邏輯裡，殺敵是戰士的天職，因此把一個「支

那」青年的頭砍下來，不能與把雞脖子硬生生扭斷相提並論，其中沒有

殘暴與否的問題。如前所述，東史郎在日記中曾不止一次說中國人豬狗

不如，語氣充滿鄙夷與不屑：「用刺刀殺人比殺一只雞還容易」、「⋯⋯

支那人的屍體還不抵一頭死豬」、「豬還可以用來飽餐一頓」、殺支那

人「不如殺一條野狗」。
94 

斬首事件發生後翌日凌晨，東史郎和隊友奉命偵察敵人行蹤。途經

砍頭現場，東史郎看到頭部後面的刀口在夜色中已經乾裂，呈黑紅色。

他閉上眼睛，不想再看。隊友開始唱〈袈裟曲〉，為死者超渡時，他腦

中突然浮現年輕人頸部「石榴般的刀口」。稍後他一人唱〈袈裟曲〉，

但自稱內心十分平靜，「感覺不到任何恐怖和不安，完全是一種坦然的

心態」。
95 

東史郎自始至終是以一種置身事外的態度談論自己親手完成的斬首

事件。他不僅「坦然」面對石榴般的頸部刀口，且把經過情形鉅細靡遺

地行諸文字，記在日記裡。前面曾提到他謄寫日記的用意是「作為自己

的人生記錄留給子孫後代⋯⋯」，
96
對這段文字之所以能夠保留下來並翻

成中文，介紹給中文世界的讀者，唯一合理的解釋是，即使一九八七年

的東史郎公開日記是為了保留「歷史真相」，但在撰寫原始日記的一九

三八年四月，或謄寫日記的一九四○∼一九四一年，他之所以能夠「坦

然」面對，並視潞王墳車站為生命中一段「值得回憶」的片段，乃是因

為至少在一九四○∼一九四一年戰爭激烈進行時，這種行為在隊友眼中

根本不是罪惡。如果類似「試斬」事件因為受刀者是敵人，並且是豬狗

不如的「支那人」，而能解除一切道德束縛，那麼東史郎的無動於衷顯

                                                 
93 東史郎日記上記載，站在旁邊的島田說被他的「幹勁嚇了一跳」。但那天東史郎是隊上
唯一殺人的士兵。《東史郎日記》，294、297。 

94 《東史郎日記》，277~278、312。 
95 《東史郎日記》，295~298。 
96 〈序〉，《東史郎戰地日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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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這種殺人方式在戰時甚至戰後的日本，並未違反社會倫理。同樣的，

戰爭初期引起全世界震驚的「百人斬」照片之所以能夠通過新聞檢查，

見諸報端，顯示日本軍隊在意識到外界反應不佳而禁止發佈消息之前，

這是一項被日本社會大眾接受的行為。 
在從個人到國家層層擴大的「鄉土部隊」結構中，東史郎的暴力行

為當時沒有引起隊友譴責，回國後也無須面對父老鄉親質疑，不僅因為

「人道主義」在戰場上只是一個空洞的名詞，也和浸淫在武士道忠君愛

國思想下日本士兵輕視生命的態度有關。在一個奉「膺懲暴戾支那」為

天皇聖諭的國度裡，死亡與戰爭暴力被徹底美化了，以致於即使像東史

郎這樣一個對一隻雞被活生生扭斷脖子拔毛的人都懷有某種同情的人，

面對被自己砍殺腦袋的中國士兵，除噁心之外，竟未感受到任何恐怖和

不安。這責任應該由東史郎本人來承擔，或歸咎於他周遭的社會環境？

這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但無論如何，武士道生死觀提供日本士兵一

個安心施暴的環境，讓他們相濡以沫地跨越生死之間的界線。在這裡，

他們無須擔心懷有敵意的道德譴責，也沒有內心深處的恐懼不安。即使

經歷刀斬人頭如此血腥的畫面，好心的隊友會陪他一起唱〈袈裟曲〉，

甚至讚美他的陽剛勇猛，在這種情形下，有何理由不把戰場上的經歷原

原本本記錄下來，供後世子孫緬懷？
97 

五、結論 

從東史郎日記的內容及其在日本國內所引起的強烈反彈，特別能理

解一九六一年漢娜．鄂蘭提出「平庸之惡」，為何遭到猶裔社群以及部

分學界的激烈圍剿；她對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審的報導顛覆了人們對惡

的想像，也打破加害者與受害者的界線。而她強調唯有通過個人的自覺

與反省，才可能防範悲劇不再發生，不但主張大家拋開既定的思考模式，

                                                 
97 包括東史郎在內的許多前日本士兵，返國後對日軍在中國戰場虐殺中國人的事情保持緘
默，連家人也不曾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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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求進行更深刻的自我反省。雖然這對許多人來說，都是一個沉重的

負擔，但漢娜．鄂蘭認為，這是人能夠面對自己、繼續活下去唯一的方

法。一九六四年，她接受英國國家廣播公司訪問時，把她對納粹屠殺罪

行的反省擴充為一個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命題，她指出，那些拒絕協助納

粹屠殺猶太人的人，不認為道德只是盲從法律、規定，他們服膺的是另

一套標準： 

他們問自己，假使做了這樣的事，今後他們是否還能面對自己。他們

決定不做的理由，不是因為世界將因此變得更加美好，而是因為唯有

如此，他們才能和自己和平共處，有些人因為拒絕服從，選擇了死亡。

簡言之，他們拒絕殺人，不是因為服從「十誡」中「汝不可殺人」的

戒律，而是因為他們不願與殺人犯為伍──這殺人犯不是別人，正是

他們自己。
98
 

正如東史郎日記所述，真正本性兇殘的士兵可能只是日軍中的一小

部分，但在後勤補給不足的情況下，許多人強取豪奪、燒殺擄掠。而上

級長官的縱容更使局面一發不可收拾。在這場生與死的鬥爭中，無論東

史郎如何為死亡的意象所迷眩，他仍出於習性與本能，選擇讓敵人倒下，

讓自己活下去。
99
這是戰爭殘酷的一面，也是東史郎後來必須面對的歷史

真實。 
從自我安慰「這就是戰爭」，到公開承認這是一場日本軍國主義者

發動的「侵略戰爭」，東史郎走過一段漫長的人生道路。身為鄉土部隊

的一員，他微弱的人道主義關懷與過去所受的軍國主義教育理念扞格不

入，因此碰上殘酷的戰爭現實立刻消失不見，但它的存在卻是無庸置疑

的。人道主義與現實主義兩種力量的拉鋸戰，或許是促使東史郎在五十

多年後決定公開日記並遠赴南京謝罪的原因之一。對東史郎以及許多前

日本士兵而言，接受戰爭殺戮的現實，是他們得以在戰爭中和戰爭結束

                                                 
98 Derwent May, Hannah Arendt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6), 112-113. 
99 《東史郎日記》顯示，早在抵達南京之前，日軍已經開始濫殺無辜，東史郎稱這「野獸
般的野蠻行徑」，就像是「殺人工業」，而「我們就是這個工業的忠實職員」。《東史

郎日記》，1937年 10月 11日，頁 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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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得以存活的理由。可是另一方面，這種妥協心態也替個人或集體戰爭

暴行製造了一個便捷好用的藉口。一旦接受「這就是戰爭」的邏輯，個

別施暴者即可輕易卸下心理負擔，這意味著集體與個人對暴力容忍度將

有可能提高。北山與的個案顯示，愈是理想性高的青年，愈難接受戰爭。 
東史郎日記所透露的訊息是多方面的。我們在其中看到一個年輕日

本士兵的殘暴與傲慢，也看到他內心的柔弱與迷惘。但促使他在戰爭結

束後近四十年站出來反省的，與認知轉變有關；一旦把效忠對象從天皇

與強權轉移到歷史與人民，他逐漸瞭解到個人的限制與社會現象的複雜

性，於是在從眾與獨行之間，他選擇了後者。正如日本社會學者野田正

彰以日軍在華暴行為題所作社會調查顯示，懺悔與謝罪並非某個特定的

姿態或動作，而是一種心態的轉變。
100
雖然這並非造成戰爭暴行的全部

原因，我們也不應忽視制度方面的影響，但東史郎日記所透露的自我矛

盾、自我成長，以及自我覺醒等訊息，卻已充分展現歷史記憶與戰爭暴

行之間的糾結。 
 
 
*在此特別感謝大會評論人陳鵬仁教授與稍後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指
正。一切文責本人自負──作者謹識。 

 
 
 

（責任編輯：張遠 凃宗呈 校對：李龢書 吳欣芳） 

                                                 
100 野田正彰著，朱春立、劉燕譯，《戰爭罪責：一個日本學者關於侵華士兵的社會調查》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野田正彰（Masaaki Noda, 1944~）是日本著名
的精神醫學家，現執教於京都女子大學現代社會學部。本書日文版於一九九八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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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ary of Azuma Shiro:  
One Man’s Reminiscence of the War 

Lo, Jiu-jung* 

Abstract 

Ever since Azuma Shiro made public his wartime diaries in 1987, he has 
become a symbolic figure associated with the memories of war atrocities 
committed by the Japanese troops in China between 1931 and 1945. Given 
the post-war Japanese authorities’ continuous reluctance to confront the issue 
of war crimes, it is little wonder Azuma Shiro’s diaries have been subjected to 
diverse interpretations both in China and in Japan. Taking Hannah Arendt’s 
analysis of the banality of evil as a starting point, this essay deals with various 
ethical implications involved. Examining how one man’s wartime 
remembrances can impact the collective memories of a nation, it argues that 
despite all the external limitations, there is nevertheless room for an 
individual to make his or her own decisions. It is hoped that a more detailed 
analysis of Azuma Shiro’s diaries will facilitat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xtensive violence unleashed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Keywords: Hannah Arendt, war violence, war memories, Banality of evil, Bush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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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貨幣區系、黃金流動 
與市場整合

∗ 

 陳 彥 良
∗∗ 

提 要 

春秋以前中國貨幣制度之發展已頗成熟。從春秋到戰國時期，貨幣的

流通呈現出多元的形式，包含以三晉地區的布幣，東方齊、燕的刀幣，西

方周、秦地區的圜錢，以及南方楚國的以銅貝為主的貨幣系統等四種。戰

國後期由於跨國交易的拓展和延伸，四個不同貨幣區塊彼此逐漸相互匯

流，加上此時黃金躍身成為戰國列國共同的貨幣，古代經濟世界遂發生了

更根本性的變化。 
先秦黃金產於南方，長江流域為主要產地。考古發現戰國時代做為交

易媒介與貯藏之用的金版、金餅為數甚多。出土的戰國金版上呈現的鈐印

文字和切成零細小塊的現象，以及伴隨出土為數不少之天平與砝碼，表示

黃金不但做為長途貿易、巨額交易以及儲藏的可靠工具，同時也擔負了日

常交易的貨幣職能。另一方面，先秦文獻亦見許多戰國黃金流動的史料或

思想紀錄。黃金的越區流動，表明黃金已經成為跨國、跨區域市場的共同

貨幣。 
先秦黃金貨幣的確立，標誌著各個不同貨幣區之間分散割裂的市場限

隔的打破，使得一個統一的貨幣體系得以形成。整個看來，戰國黃金具有

的國際貨幣性質與發揮的作用，是中國古代經濟史的一個重要發展。 

關鍵詞：貨幣區 黃金 市場整合 戰國 經濟史 

                                                 
∗ 本論文之寫作承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計畫補助（編號：93-2411-H-259-020），謹
致謝忱。作者由衷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先生助益甚多的指正。 

∗∗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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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論 

二、戰國四大貨幣區 

三、貨幣流通區塊的交互重疊與圜錢的擴大使用 

四、黃金做為地區性的貨幣：楚國的金版、金餅以及天平、砝碼 

五、戰國文獻中做為國際貨幣和計價手段的黃金 

六、結論：戰國黃金做為國際貨幣的意義 

一、序論 

貨幣是交易的媒介，市場形成的重要基礎。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說，

貨幣與經濟體系的運作、興衰有著直接的關係。這種關係包含貨幣的發

行、貨幣的數量、貨幣的本位形式等等方面。關於貨幣的研究，由於視

角的差異，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如過去的「錢幣學」（numismatics），

是一個專門的學問，其中一部分可以隸屬於廣泛的歷史學的一個分支。

「貨幣區」（currency area）的討論起於當代的議題，是一個比較新穎的

經濟學概念，至少在史學研究中，這樣的方向尚未正式成為一個研究領

域。所謂的貨幣區，意指貨幣的流通範圍，涵蘊著在地域上一個與之相

對應的市場的基本規模。本文比較注意貨幣流通的區域性問題，主要因

為貨幣流通區域的大小，以及貨幣區塊的分合，對於整體市場之運行的

便利、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的高低，起著決定性作用。從經濟史

的角度理解，貨幣區的概念代表的是一個獨特的視角，是值得探討的方

向。
1 

                                                 
1 知名加拿大經濟學家、一九九九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有歐元之父之稱的蒙代爾（R. A. 

Mundell）曾提出「最適貨幣區理論」，討論不同貨幣制度的規模以及貨幣統一的影響。
蒙氏的學說頗可以做為一個歷史觀察的借鏡。中國古代從春秋、戰國至秦代統一，正是

一段典型的擁有多元貨幣體系的時期，觀察此一階段貨幣體系的發展和轉變，毋寧是一

個新鮮及有趣的課題。參閱 R. A. Mundell, “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4 (September 1961, Nashville), 657-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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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討論的是戰國跨區域的市場形成的過程，而以當時原有所區隔

的四個貨幣區之間的互動與交流，以及在這過程中黃金所扮演的角色為

焦點。隨著考古愈來愈多的發現，以及先秦楚文化研究的推廣，楚國黃

金貨幣的歷史逐漸為人所注意。知名的貨幣史研究者，如彭信威、朱活、

王毓銓、安志敏、汪慶正、趙德馨、李家浩、后德俊、劉和惠、黃錫全、

黃德馨等，先後都對這個問題做出很大的貢獻。可以確定的是，當代的

學者已將楚金的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2
但平心而論，之前的研究雖

然極為出色，不可忽略，但或許仍有改進的空間。比方說：第一，一般

學者多只從單一的區域貨幣的角度來探討楚國金版交易的獨特性，而未

考慮與戰國整個市場結構的發展變化相結合，這樣不免會侷限了問題的

向度。其次，春秋戰國文獻有關黃金使用的史料非常的多，但學者多著

重於新出土的金版、金餅等實物的研究，往往忽略了和流傳下來的文獻

史料互相參證、發明，即使有也做得不夠。第三，戰國到秦漢的貨幣發

展史體現在刀、布、圜、貝四個貨幣區域的形成、演變與消失，而這個

過程與黃金有何關聯，學者一般不會加以考慮，這就使得古代貨幣史的

理解變得片斷而不連貫。現在這三個缺失應該、而且都可以加以解決。 
作者過去曾為文指出，秦國利用了這個國際貨幣體系，加上蜀地黃

金利源的攫奪，在充沛的財力基礎上，更有效地發揮既有的軍事的優勢，

乃得以吞滅六國。這主要偏重於貨幣對於政治的影響，材料上也以戰國

文獻史料居多。
3
本文則補充較多的考古研究所得，對春秋戰國到秦代之

間的古代貨幣發展課題續作發揮。 

                                                 
2 相關著作散見本文註腳之引書。另外，先秦史諸名家如童書業、楊寬、許倬雲、李學勤、
張鴻雁等，對這一問題也都著墨不多，難窺真相。參閱童書業，《中國手工業商業發展

史》（臺北︰木鐸出版社，1986）；楊寬，《戰國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增訂版）；許倬雲，〈周代都市的發展與商業的發達〉，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中國上古史編輯委員會編，《中國上古史待定稿》第三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1985）；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張鴻
雁，《春秋戰國城市經濟發展史論》（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88）。 

3 陳彥良，〈先秦黃金與國際貨幣系統的形成──黃金的使用與先秦國際市場〉，《新史學》
15：4（2004，臺北），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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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貨幣的使用淵源甚早，而早先以及同時物物交換以至實物

貨幣的出現亦久歷年所。據《史記．平準書》所載：「農工商交易之路

通，而龜貝刀布金錢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

而記云。」
4
是茫渺一片，難以說清。此外如《詩經．小雅．衛風》有「氓

之蚩蚩，抱布貿絲」
5
之語，所抱之布是物物交換，或者已經做為實物貨

幣來使用，敘述簡略，也是難以確論。《漢書．食貨志》則說：「凡貨，

金錢布幣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望〕為周立九府圜法，

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

四丈為匹。故貨寶於金，立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太公退，

又行之於齊。⋯⋯」
6
描述姜太公為周的貨幣制度創立一代成法，所指事

件甚明確，看起來還具有劃時代意義，但整個故事的真實性如何，卻仍

是一個疑問，或許已經糅合了一些秦漢制度在裡面。 
夏、商貨幣制度雖然資料不足，難以董理，但可以確定的是，文獻

和考古史料上均能以大量的事實證明殷商已大量使用貝幣──以貝為

幣。甲骨卜辭多見「貝朋」、「朋貝」、「取貝」、「賜貝」等語，商

代青銅銘文也數見「貝二朋」、「貝十朋」、「錫貝五朋」、「錫貝十

五朋」等紀錄；這種「貨貝寶龜」（《說文．貝部》
7
）的趨勢從商朝延

續至西周。
8
《詩經．小雅．菁菁者莪》有：「錫我百朋」。

9
「朋」是計

算貝幣的單位，一朋十個，如《漢書．食貨志》：「為大貝十朋」。
10
顏

                                                 
4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點校本，含〔宋〕裴駰集解，〔唐〕
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1442。 

5 〔漢〕毛公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
1955影印武英殿本），134。 

6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點校本），1149~1150。 
7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影印經韻
樓本）。 

8 傅筑夫，〈古代貨幣的突出發展及其對社會經濟所產生的深遠影響〉，《中國經濟史論
叢》（臺北：谷風出版社，1987），619。 

9 《毛詩正義》，353。 
10 《漢書》，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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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古《注》：「蘇林曰：『兩貝為朋』」，兩貝指的是兩個貝排；所以

一排五，二排則為十。
11
西周青銅器銘文中使用貝朋的記載也很多，而且

錫貝的數量大有增加。朱活指出，商器最多十朋、二十朋，而周公東征

鼎有「貝百朋，用乍尊彝」的紀錄。周器銘文「易貝卅寽」，一般貝以

朋計，而寽為金屬計重，那麼這裡所錫之貝應屬金屬鑄貝。周代墓葬也

常出現天然貝和金屬鑄貝，數目可達數千，貫穿成串。這些為數眾多的

貝不可能僅只是裝飾品，而應當是當作財貨而殉葬的。
12 

事實上金屬鑄幣早在殷商時代即已出現，但各地區的發展顯得很不

一致。一九五三年，河南安陽大司空村出土三件殷商銅制貝幣，據悉是

迄今所發現最早的金屬貨幣。
13
《國語．周語》（卷三）有景王二十一年

（524 B.C.），「將鑄大錢」之說，
14
可見銅質小錢在此之前早已施行，

而其形制難以肯定。不過春秋之時吳國仍使用以青銅塊為主的稱量貨

幣，發展顯然落後許多。
15 

綜合上言，在西周以前，早期貨幣即已出現（當然，此時自然經濟

形態的以物易物仍是主要交易模式），大率以貝為之，這是學界一般的

結論。然而這方面的記述最多只能做為探討問題時某種程度的背景參

照，欲求其詳，存在許多困難。但是，到了東周時期，各地金屬鑄幣的

普遍發達，貨幣區域的塊狀割裂現象，以及它的演變過程，給中國經濟

                                                 
11 朱伯康、施正康，《中國經濟通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162~163。
但也有人主張「朋無定數」，將時間拉長來看，這種說法可能是對的。但做為交易的媒

介，貝朋必有一約定成俗的計算方式和單位，這固無可置疑，這樣看來，「朋」有無定

數並不是問題的重心。此說見白秦川，〈先秦貨幣二考〉，《歷史研究》1997年第 2期
（北京），5~10。 

12 朱活，《古錢新探》（濟南：齊魯書社，1984），7。 
13 朱活，〈試論我國古代貨幣的起源〉，《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第 8期（北京），34~38。
按：本文所引各期《文物參考資料》、《中國錢幣》、《文物》、《考古》出刊地均為

北京，不另註出。 
14 〔周〕左丘明（舊題），《國語》（臺北：里仁書局，1980標點本），118。 
15 戴志強、周衛榮，〈中國早期的稱量貨幣：青銅──長江下游地區出土青銅塊的科學驗
證〉，《中國錢幣》1995年第 2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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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提供了這方面研究的極佳素材。春秋至戰國貨幣種類的豐富多

樣，與貨幣制度的蓬勃發展，使這個階段與西周以前區別開來。這個現

象的發生，與當時交通的拓展、經濟的發達、金屬冶鑄技術的精進、商

人群體的興起、貿易的繁盛有直接關係。 
粗略地說，從西周後期開始，歷經春秋戰國時代，一直到秦漢之際，

中國的貨幣史完整地展現了一個從原始到成熟，從區域割裂到整合一統

的完整過程。當然，隨著地域和時代的不同，其間又有著曲折、細微的

變化。一般的認識是，中國從春秋到戰國，除了政治集團的分裂與對立，

貨幣的流通也呈現多元的形式。在金屬鑄幣──這是古代最標準的法定

貨幣──方面也已非常成熟。例如，以東方、東北方齊、燕的「刀幣」，

北方與中部三晉地區的「布幣」（鏟形幣），西方秦、周的地區圜（或

圓、環）錢和南方楚國為主的銅貝（俗稱蟻鼻錢、鬼臉錢）等四種金屬

鑄幣，足以代表各地區文化與經濟上的高度發展。 
從春秋經歷戰國到秦、漢之間的歷史，是一個動盪不安、戰亂頻仍

的時代，政治的衝突與社會的翻轉相互激盪，經濟、制度上的變動革新

也層出不窮。齊、晉、秦、楚諸國單純貨幣樣式的不同，是一個引人入

勝的問題，但重要的是，它們在促進區域經濟所起的作用。如《史記．

貨殖列傳》：「⋯⋯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

據張守節《正義》的說法，「輕重謂錢」，九府者，「皆掌財幣之官」，
16

所以根據現在的理解，管仲施政的成功，後面應有以貨幣政策為基礎的

財政改革的背景。迨及戰國，可以認為齊國城市經濟的繁榮，很大程度

也應歸功於春秋以來所創立的較為健全的貨幣制度。 
雖然先秦貨幣的發展呈現多元並進的局面，然而在另一方面，地區

貨幣的差異性確實也造成了交易的障礙。特別是戰國中、後期，跨國性

的貿易興起之後，由於從這一區到那一區，諸如錢幣之計價、稱重、兌

換、匯率（？）的問題，而且無論刀、布、圜、貝，皆係銅鑄，幣值相

對都較低，恐怕不適於大宗和遠距交易，以故原有的區域割裂的貨幣區

系間貿易障礙無疑將會更趨嚴重。 
                                                 
16 《史記．貨殖列傳》，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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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解決必然是以一種共通的貨幣取代或填補此一交易困難所造

成的市場缺陷，而問題的答案，應該就是黃金。從中國長遠的經濟

史角度看，黃金做為一種新興貨幣的出現，委實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

始。隨著考古出土實物的增加，研究的累積，豐富了我們對於古代經濟

發展的認識。 
粗略地觀察，中國古代黃金產地主要位於長江流域，特別是長江中

游一段以及漢水等支流，尤以楚國出產最多，戰國眾多文獻史料已經證

實這一點。一個關鍵的現象是，黃金的流通遠遠超出楚地之外，而及於

當時中國境內各個主要國家的領域。換言之，黃金已為列國政府與民間

所共同持用，流通的範圍大抵相當於當日七雄之全境。迨至秦統一中國

後，實施金、銅「複本位」制度，造成古代經濟史上一次重大的制度變

化，影響極鉅，但它的演變並非一日而躋。我們從春秋到戰國四大貨幣

區的形成，以及彼此之間互動的趨勢，方可看出真正的問題所在。 

二、戰國四大貨幣區 

東周以下，隨著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各地對於先進貨幣的需求普遍

提高。西周以前的朋貝或金屬鑄貝不能滿足這種需求，於是有新的貨幣

制度的出現。大約在春秋晚期，由於各地區的條件不一，因此各自發展

出不同的貨幣形制。春秋戰國時代，就整個中國而言，逐漸形成了四個

主要的貨幣流通體系，或四個貨幣區塊，此一態勢至戰國而發展到最成

熟階段。戰國四大貨幣區中，大約以齊國為中心的東方區域，由於經濟

最先發展，因此它的刀幣體系發展最為完善，式樣也非常繁多。 
原始刀幣很明顯是從青銅工具削刀演變而來，那是先秦貨幣發現數

量最多的一種。雖然學界沒有一定的看法，但根據經濟發展的程度，可

以暫且假定刀幣是在齊國最先出現，而一般地說，齊所鑄造的刀幣質地

也最為精良。刀形鑄幣先後流行於齊、燕、狄、鮮虞中山、趙等國，尤

其在齊、燕、狄三地流行的時間最長。齊用「大刀」、「明刀」，燕亦流

行明刀，趙、中山則用直刀為多。此外又有尖首刀、針首刀以及截首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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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的國別、年代、成因，世人了解有限，爭議很多，迄今仍無定論。 
齊國的刀幣以大刀最為著名，大刀是形體最大、份量最重的刀幣，

種類很多，考古發現數量已不算少。學者粗估，一九五四年以後約發現

九千枚又數十公斤。
17
依鑄地名稱分，有即墨之大刀、齊之大刀、安陽之

大刀等等型類。考古所發現齊的大刀一般都在 43 克以上，最輕也有 30.8
克。「齊大刀」這類鑄幣面文均有「法貨」二字，所以又稱為「齊法貨」、

「即墨之法貨」、「安陽之法貨」等等。
18
把鑄幣稱為法貨，是齊國鑄幣

的特徵，先秦其他諸國少有。朱活的理解是，所謂法貨，意即法定通貨，

就是合乎政府規定之標準的鑄幣，齊國推行這樣的制度，是受到法家思

想的影響所致。這也說明齊國政府掌握鑄幣權較其他諸侯國為早。
19  

刀形貨幣有多種類型。刀面鑄有「明」字者稱明刀。燕鑄明刀出土

範圍廣，自遼寧瀋陽、旅順、吉林輯安、山西永濟，一直到朝鮮半島，

以及日本、琉球都有出土。
20
它的數量相當大，黃錫全估計，迄今出土可

能已有 20 萬枚之譜。
21
事實上，所謂「明」字文，當即「匽」字之省，

或讀為「眼」，眼、匽亦即燕，銅器銘文做匽、郾。
22
但除了燕鑄明刀，

齊亦有明刀，刀面書文與燕明刀僅有小部分差異。齊明刀據傳早於清嘉

慶年間於山東博山香峪村出土，所以泉界多以博山刀稱之。面文釋「明」，

或釋「莒」，或釋「昜」、「匽」等，故又稱齊莒刀、齊昜刀等等。 
齊明刀為齊所鑄，數量較少。學界一度疑惑何以齊鑄燕國貨幣。舊

                                                 
17 黃錫全，《先秦貨幣通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224。 
18 二字原為先秦古字，學者有釋寶化、圓化、大化、去化或大刀等不同意見，而以法化（法
貨）、大刀被接受最多；錢幣學界多釋為前者，古文字學者則多取後者，莫知孰是。參

閱黃錫全，《先秦貨幣通論》，290。 
19 此一觀點不一定為學界普遍接受，或可以備一說。參見朱活，《古錢新探》，108~109。 
20 參閱石永士、王素芳，〈試論「」字刀化的幾個問題〉，《考古與文物》1983 年第 6
期（西安），80；李學勤，〈沖繩出土明刀論介〉，《中國錢幣》1999年第 2期，3~5。 

21 黃錫全，《先秦貨幣通論》，224。 
22 此說大略為陳夢家、楊寬、朱活、黃錫全等學者所持。參閱黃錫全，《先秦貨幣通論》，

245~246；黃錫全，〈燕刀「明」字新解〉，《先秦貨幣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1），
26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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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認為乃燕樂毅據齊地時所鑄，問題是燕軍入齊僅有五年時間，這種說

法比較難令人接受，而且時代隸屬戰國早期，與燕齊戰爭發生的時間不

合。
23
李學勤指出，這是齊人為與燕國貿易，所以仿照燕國貨幣形制而造，

這是比較近情的說法。
24
春秋戰國狄、鮮虞、中山一帶出土或著錄的有尖

首刀、針首刀、「成白」刀；而趙國亦施用直形刀，或稱鈍首刀、圓首

刀、直刀，這些地區和國家，形成一個以刀貨為交易手段的貨幣區。 
主要流通於三晉地區的布幣，是由名為「錢」（或耒）或「鎛」的

古農具演變而起，「錢」與「鎛」同為農具，但前者為鏟類，後者乃鋤

屬，說布幣的起源，應以前者為是。
25
與刀幣相似，布幣也是由鏟形農具

的交換而逐漸取得貨幣的資格。商代已出現青銅鏟，原始布幣的形成或

許是在西周晚期。
26
早期布錢首部中空，可以入柄，稱作「空首布」，其

形貌乃模仿實際耒形農具的式樣而來。空首布有小型、中型、大型以及

特大型諸式。特大型空首布始鑄年代應該在東周初期，春秋中晚期以後

隨著時間的推進，逐漸趨於小形化。戰國以後，空首布基本上已不見流

行，流行的是一種較先進稱作「首不空布」，或喚作「平首布」的布幣，

大都鑄有地名。由於切合時代的需要，平首布數量以及流通地域都要遠

遠超過空首布。平首布錢主要流行於三晉地區，而趙、韓、魏俱是大國，

因此衍生許多形制。以足分有橋足、尖足、方足和圓足，以首分有圓首、

銳角，以肩分有圓肩、平肩與聳肩，以襠分有平襠、尖襠，又有三孔布

錢或是無孔布錢。籠統言之，由各種特徵組合而成，樣式互別，以及大

小有分的錢幣，便可以概括布幣的所有種類。如大型平襠銳角幣為韓國

                                                 
23 石永士、王素芳，〈試論「」字刀化的幾個問題〉，《考古與文物》1983年第 6期，

98~100。 
24 李學勤，〈重論博山刀〉，收入中國錢幣學會編，《中國錢幣論文集》第三輯（北京：
中國錢幣出版社，1998），轉引自黃錫全，《先秦貨幣通論》，270。 

25 鏟形幣（或耒形幣）習稱「布幣」，有人認為，布幣之名起於王莽，是後起之說。實則戰
國已稱「布」幣。見白秦川，〈聳肩尖足空首布起源於耒說〉，《中國錢幣》1989年第 1
期，3~7；葉世昌，〈鏟形銅鑄幣在戰國時即已稱布〉，《中國錢幣》2002年第 2期，26~27。 

26 馬飛海總主編，汪慶正主編，《中國歷代貨幣大系．先秦貨幣．總論》（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198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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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貨幣，小型尖襠銳角布當是魏或衛的貨幣。根據鑄地之名，趙國使用

聳肩及平肩方足布、尖肩尖足布、圓肩圓足布，而以小方足布最多。 
三晉布幣一般都銘刻鑄造地點，統計所有布錢之鑄地，可能有數百

種之多。一九六一年冬，山西祁縣子洪鎮下王莊村發現一個繩紋陶罐，

裝滿戰國貨幣共重 24.5 公斤。這批貨幣都是平首方足布，保存完好，特

徵全部是平首、平肩、梯形襠、方足。長 4.4~4.6 公分，寬 2.2~2.7 公分，

一般重 6 克左右，最輕的 4.8 克，最重的 7.5 克。鑄造地涵蓋趙、韓、魏、

燕以及其他地名一時不能確定國屬的共 29 種。
27
這一例子說明三晉布幣

非全為三晉所鑄，而由於戰國列國交通，使用者也絕非全為三晉之人。 
春秋以降，楚國通行的貨幣之一是貝形錢幣，與齊刀、晉布對比，

它仍留有殷商天然貝幣的形跡，顯然是比較落後的。這類貝形鑄幣自南

宋．洪遵《泉志》之前即已稱呼為「蟻鼻錢」，蟻鼻或有細小之意；
28
又

稱「鬼臉錢」，為銅質所製，間雜以錫、鉛。楚國銅貝最早至少可以上

溯至春秋中期，戰國中晚期極盛。蟻鼻錢的祖型是貝，先秦楚墓葬時有

發現，因其質地，可以歸類為海貝、骨貝、木貝、泥貝和銅貝五種。
29
考

古所見楚銅貝刻文有近十種形式，而以「巽」（有多種訓讀方式）字貝

最多，但也有無文銅貝。無文銅貝屬於春秋時代的鑄幣；就其發展階段

看，有文銅貝在後，屬新式鑄幣。而「巽」字的原意可能是楚的重量名，

後來成為通行銅貝的專名。 
出土的楚國貝幣，形狀或許大同小異，可是幣文不同，重量也差異

極大。大的 7 克，小的 0.5 克，甚至有輕到 0.1 克的。蟻鼻錢出土地點非

常廣闊，涵括江蘇、浙江、山東、河南、安徽、湖北、湖南、陝西等省，

大抵舊楚境地域內均有發現。其中陝西所出土，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

陝西咸陽長陵車站發現「巽」字蟻鼻錢，伴隨齊刀幣、三晉布幣以及秦

半兩錢共十五種戰國錢幣同時出土，同出土的古代器物也多有戰國特

徵，證明為戰國時代所埋藏，很可能是由於商業流通的關係而使各國鑄

                                                 
27 傅淑敏，〈祁縣下王莊出土的戰國布幣〉，《文物》1972年第 4期，57~61。 
28 羅運環、楊楓，〈蟻鼻錢發微〉，《中國錢幣》1997年第 1期，8。 
29 魏航空、方勍，〈楚國貝幣思考〉，《中國錢幣》1997年第 1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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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集中於一地。
30 

楚國自身特殊的幣制除了銅貝之外，又有「良金一朱」、「良金二

朱」、「良金四朱」等形式的銅質牌錢。在歷史上銅牌錢早經記錄，當

代著名泉籍王獻唐的《中國古代貨幣通考》有專門記述。
31
但晚近到目前

為止，出土只有十八枚。這是比較稀見而難以詳論的楚國鑄幣。
32 

流通於魏、周、秦的圜錢也是先秦青銅鑄幣的四大系統之一。圜錢

即圓錢，或稱環錢，早期圓錢的文字有垣、共、共屯赤金、桼垣一釿等等。

最早的圓錢是垣字和共字錢。據裘錫圭，桼垣在戰國分屬魏、趙，後來

為秦所佔，所以魏可能是最先出產圓錢的國家。
33
先秦圓錢早期是圓形圓

孔，後期是圓形方孔，是由前者發展而來。圓錢直接取象於璧（或說紡

輪）。前述《漢書．食貨志》記載周景王鑄大錢，「肉好皆有周郭」，
34

所謂「好」，即璧、環之類中間的中空部分。照這樣看，或許春秋時代

已有圓錢，但實際情況不甚明瞭，難以確定。 
秦的圓形圓孔錢刻文有「一珠重一兩十四」、「一珠重一兩十二」、

「半圜」等類型；圓形方孔錢則有半兩、兩甾、文信、長安等形制。何

清谷、黃錫全認為，秦的圓孔圜錢是商鞅變法的產物，而圓形方孔的「半

兩」錢是秦惠文王二年（336 B.C.）「初行錢」之後的事。杜維善則認為，

半兩錢最早出現在秦獻公七年（378 B.C.）或更早，秦孝公十八年（344 
B.C.），商鞅頒定度量衡器標準後，方孔圓錢已成定制。

35
不知孰是。一

九四九年之後，在陝西咸陽和四川巴縣冬筍壩、郫縣和青川郝家坪等地

                                                 
30 陝西省博物館文管會勘查小組，〈秦都咸陽故城遺址發現的窰址和銅器〉，《考古》1974
年第 1期，16~26。 

31 王獻唐，《中國古代貨幣通考》（濟南：齊魯書社，1979），1107~1147。 
32 楚國貨幣中另外還有銀幣，出土更少，重要性也相對較低。參閱黃錫全，《先秦貨幣通
論》，62~66、354。 

33 參閱：裘錫圭，〈近幾年來山西省出土的一些古代貨幣〉，《文物》1976年第 10期，88~90；
裘錫圭，〈戰國貨幣考（十二篇）〉，收入氏著，《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
429；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965〕），55~56。 

34 《漢書》，1151。 
35 杜維善，《半兩考．戰國時期半兩》（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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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古發掘中，都出土了秦統一之前的半兩錢。其中青川郝家坪五十號

墓出土的七枚半兩錢與二件木牘同時出土，根據種種跡象判斷，這批隨

葬物入葬時間可能在秦武王二年（309 B.C.）左右。從秦惠文王二年到秦

武王二年時間不超過四十年，而半兩錢不太可能剛剛鑄造就葬入墓中。

因此，惠文王二年的「初行錢」
36
不僅鑄造以銖兩記重的圜錢，很可能還

鑄了半兩錢。但秦鑄半兩錢並不排除其他錢同時仍在流通。
37 

至於秦於何時開始鑄造錢幣，有學者認為最晚不到秦獻公七年「初

行為市」之後。
38
秦獻公遷都櫟邑之後，開始在新都設立市場，置吏管理，

徵收市稅。這代表秦的經濟已發展到一定程度，鑄行通貨，應該是順理

成章之事。迨孝公用商鞅變法，商鞅說：「食賤者錢重；食賤則農貧，

錢重則商富」，
39
他的觀察之中有秦的現實經驗做基礎。但秦國鑄錢，較

之東方諸國風行刀、鏟、圜、貝形錢幣，時間上都要偏晚。如上述，秦

惠文王二年「初行錢」，但實際上在這之前秦國已確然鑄造圓形圓孔的

錢了，出土史料不勝枚舉。《史記》所述，蓋指惠文王所推行的以圓形

方孔錢為主要內容的一場貨幣改革。
40
除此之外，就現有資料來看，除了

原有的圜錢之外，秦似乎從未鑄行它國的貨幣，與楚、齊、燕、趙、韓、

魏六國不同，這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現象。我們推測，這應該可以說明，

圓錢確為先進的貨幣，而秦正確地選擇了此一形制，無形之中便佔有了

其他國家所無的貨幣優勢！蔣若是等學者指出，秦半兩錢的出土與戰國

末期對外之經略路線相關，看來似乎是秦依照征戰之順序，將此一新的

貨幣通行於六國，而且在消滅六國之後，確定為統一帝國的新貨幣。
41 

                                                 
36 《史記．秦始皇本紀》，289。 
37 陳振裕，〈湖北秦漢半兩錢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江漢考古》1988年第 3期（武漢），

84；四川省博物館、青川縣文化館，〈青川縣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牘〉，《文物》1982年
第 1期，12~13。 

38 陳遵祥、路遠，〈首帕張堡窖藏秦錢清理報告〉，《中國錢幣》1987年第 3期，3~12、31。 
39 〔秦〕商鞅撰，賀凌虛註譯，《商君書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二版，
以下簡稱《商君書》），172。 

40 何清谷，〈秦幣辨疑〉，《中國錢幣》1996年第 2期，20~21。 
41 參閱郭樹金、楊宏偉，〈長平之戰遺址出土半兩錢分析〉，《安徽錢幣》1998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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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簡單的物理角度看，圓錢的形式最能減少使用上的撓折和磨損。

這一點從鏟形幣的演變可以略知端倪。將鏟幣的形制按時間排一序列，

即可見它從聳肩趨向平肩，繼而向類圓肩發展；另一方面則從尖足向方

足與圓足變化。
42
據此可以推測，具備圓形構造的貨幣才是最理想的形

式。而從圓孔向方孔的轉變，則或許出於修造過程的需要（我們知道，

傳統製錢於加工之時，以木條將錢幣從中串起，以便一整串旋轉銼修），

又恰好符合古代天圓地方的世界觀念，因此圓形方孔錢成為秦代以下最

為通行的法定貨幣。 

三、貨幣流通區塊的交互重疊與圜錢的擴大使用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大抵自行鑄幣，而到後來，所鑄之幣並非全然

是本國貨幣。另外，戰國考古往往在非鑄幣國發掘出屬於他國之貨幣。

這兩個現象清楚顯示：不同貨幣區塊間互相滲透匯流的趨勢逐漸在形

成。如劃為刀幣區的燕國，爰金、銅貝區的楚國皆鑄起鏟形（布）幣；

而布幣區的趙國製造直刀，亦有一些不見銘文的直刀。
43
戰國隸屬中山國

的河北靈壽縣出土各式刀、鏟形幣。最後，戰國末期列國更出現偕同鑄

行圓錢的普遍現象。這些說明戰國各國貨幣的鑄造與流通兩方面，呈現

著多元且匯流的趨勢。 
趙國鑄行的直形刀，依其銘文，有：「甘丹」（邯鄲）刀、「白人」

（柏人）刀、白刀、成刀、王刀、藺刀、言昜刀、言昜新刀、言刀、言

半刀等多種類型。趙鑄刀幣主要仍是為與鄰近燕、中山以及齊國的商業

交往。趙國刀幣出土不多，除趙境有發現十數次之外，燕下都以及河北

                                                                                                                         
（合肥），轉引自黃錫全，《先秦貨幣通論》，333~334；蔣若是，〈論秦半兩錢〉，《華
夏考古》1994年第 2期（鄭州），85~96。 

42 吳良寶，〈試論幾種平首布幣的形制關係〉，《江漢考古》1998年第 2期（武漢），89~91。 
43 劉宗漢，〈「比堂」布新考〉，《中國錢幣》1993年第 2期；黃錫全，〈「比堂
」應是楚幣〉，《中國錢幣》1995年第 2期，24~27；黃錫全，《先秦貨幣通論》，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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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都曾出現，證明已流通於境外。
44
張弛、高婉瑜等人已指出，春秋

到戰國之間的貨幣區出現刀、布幣合流的現象，從春秋開始，到戰國後

期趨於頻繁。
45
考古常見同一批窖藏出土，卻有不同的戰國青銅鑄幣被發

現，可以證明。 
但事實上，除了刀、布合流，布、貝亦已合流。這是說流行蟻鼻錢

的楚國也鑄起布幣。楚布幣一般形式是平首方足，有廓，狹長形，首部

有一圓形穿孔，分大小兩種，兩者形體類同。鑄文大者曰「旆比當忻」

或「橈比當忻」，即「大幣當釿」的意思；小者曰「四比堂忻」，即四

幣當一釿之意。
46
楚布幣在宋．洪遵《泉志》及鄭樵的《通志．金石略》

書中已有記載，近數十年續有發現，但多較零碎。出土地點包含原有楚

境以及陝西咸陽，集中於今安徽、江蘇、浙江、山東、河南等地。楚境

流通布幣已為考古發現所證明，但究竟是否為楚人所鑄，則學界仍有不

同看法，或以為是韓、鄭所鑄。
47
實際上在這裡我們是可以跳過這一段爭

論的，因為，楚國境內的流通布幣事件本身即已證明戰國布、貝合流現

象的存在。所以是否為楚國鑄造，或竟是他國所出，雖是一個有趣的問

題，但結論是什麼，都已無法推翻布、貝合流的事實。 
以往燕下都曾出土大型尖足布的陶範，證明燕國亦曾鑄行此類布

錢。
48
但燕亦鑄方足布，如鑄文有安陽、平陰、平陽、韓刀、襄平、右明

司鏹（釋文已改今體）⋯⋯等類方足布。石永士認為，燕國安陽布是仿

                                                 
44 黃錫全，《先秦貨幣通論》，316~317。 
45 這裡所說的刀、布的「合流」，實即前賢王獻唐先生所說的貨幣「交變」。參考張弛，
〈論先秦刀布並行流通現象的產生與發展〉，《中國錢幣》1997 年第 4 期，38~40；高
婉瑜，〈布幣流通的歷史解釋〉，《中國錢幣》2003 年第 2 期，33~38；以及王獻唐，
《中國古代貨幣通考》，330~357。 

46 面文四字，學者隸定，互有不同，總共有十數種之多，但意解大略可說相近。參閱趙德
馨，《楚國的貨幣》（漢口：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246~255。 

47 參閱黃錫全，《先秦貨幣通論》，376~379。 
48 石永士、王素芳，〈燕國貨幣的發現與研究〉，《中國錢幣論文集》第二輯（北京：中
國金融出版社，1992），61；黃錫全，《先秦貨幣通論》，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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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趙國安陽布製造的，鑄於燕下都，目的也應該是為便於和趙的交流。
49

戰國東西二周原來流通圓錢，但同樣地，兩小國也鑄造刻文有東周、尋

土、尸氏等多種方足布。 
燕、齊雖以流通刀幣為主，但已鑄有布錢，同時也鑄行圓錢；這說

明布、錢、刀三幣也已合流。燕、齊刀貨區已經發現的圓錢有三種：「一

刀」錢、「明」字錢和「夻化」錢。夻化錢，刻文有「賹刀」、「賹二

刀」、「賹四刀」、「賹六刀」等四種，最為通行。
50
「賹」可能是鑄地

名，也可能不是，但其屬齊卻無疑問。賹圜錢是刀貨區圜錢的代表，這

一地區的刀貨和圜錢都以「化」為單位，是其中之一證。一九六○年二

月，山東濟南市區五里牌坊出土古幣一瓮，內有齊刀 59 枚、賹刀圜錢 601
枚共三種，「一刀」圜錢 1 枚，埋藏時間為戰國末年。學者推測賹圜錢

是戰國晚期齊襄王復國後所鑄。
51
「明」字圜錢和「一刀」圜錢出土於濟

南、內蒙古和東北地區，應該是燕地所鑄。這些可稱之為東方系圜錢。

東方系圜錢的總體形制特徵是方孔，一般均有郭。
52
齊三種圜錢以及陶

範、銅範、範母多在山東發現，且多與齊大刀同出，證明當是戰國時物。

齊國圜錢屬新式鑄幣，不記鑄地之所在，或有中央政府統一鑄幣之涵義。

朱活認為，田單、襄王復國之後受到強秦的影響，以及欲緩和國內政經

情勢不安的局面，於是推出這類新的貨幣。
53
襄王復國以後，是否繼續鑄

行齊大刀尚存疑問，但或許是為了調和新舊兩種鑄幣的使用，所以在圜

錢幣面刻記與刀幣價值相當的兌換關係。這樣一來，既可以發揮新幣的

諸多優點，又可以讓舊幣的持有者不致產生立即損失，造成市場的擾動。

                                                 
49 石永士，〈就燕下都出土的布幣範試談「安陽」布的幾個問題〉，《中國錢幣》1989年
第 1期。 

50 「賹」字之義可以討論。有學者以《廣韻》「賹，記人、物也」為解，應該是恰當的。
賹刀、賹四刀以及賹六刀，意思則若曰當一枚、四枚和六枚刀幣。見何琳儀，《古幣叢

考》，轉引自黃錫全，《先秦貨幣通論》，316。 
51 黃錫全，《先秦貨幣通論》，316~317。 
52 王毓銓，《中國古代貨幣的起源和發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116~120。 
53 朱活，〈談山東濟南出土的一批古代貨幣──兼論春秋戰國時期有關齊國鑄幣的幾個問
題〉，《文物》1965年第 1期，43~44。 



陳 彥 良 

 

 

 

232 

此說頗可取。 
而燕國亦鑄行圜錢。現已發現燕圜錢之鑄文為「明四」、「明刀」和

「一刀」共三種。以刀為名是燕地錢幣的傳統，而鑄成圓錢，則已融入

周、秦鑄幣的新因素。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五年，遼寧省遼陽下麥窩曾出

土燕一刀圜錢四百餘枚（同時出土趙、魏、韓各式布幣四千餘枚）。
54
而

燕國自身的明刀鑄幣在山東、河南、內蒙以及陝西咸陽都有發現。
55
如此

同時、同地點發現的戰國多類型的錢幣，代表的是跨區域的貨幣交換以

及商業往來，對於我們理解戰國的國際貿易和市場之整合有積極的意義。 
戰國末期，除上述之齊、燕以外，周、魏、趙及秦諸國亦皆鑄圜錢

──這可謂布、圜合流。有別於東方系圜錢，周韓魏圜錢的基本特徵是

孔為圓形，一般周緣無郭，且以「釿」為單位。秦國圜錢的特徵與此大

抵相同，惟它以「兩」（或說是「銖」）為單位，而又不載地名，是顯

著的差異。除了上述魏有垣、共、共屯赤金、桼垣一釿等圓錢外，戰國

東西周圓錢則有鑄文「西周」、「東周」、「安臧」等，趙有「藺」、

「離石」、「廣平」、「襄二甾」等。一般說來，使用圓錢為三晉戰國

晚期的趨勢，而非是在秦滅其國而佔領以後才有的貨幣。 
戰國各國多鑄行他國貨幣，而考古亦多見各國鑄幣混合窖藏的現

象，這種現象或可以直接稱呼為「數幣合流」或「多幣合流」。這種各

式刀、圜、布、貝等數國鑄幣混合埋藏的現象已見多次紀錄。前文提到，

一九六三年陝西咸陽長陵車站出土先秦銅幣一批，包括有齊刀幣、燕刀

幣的殘片，三晉的鏟形幣、半兩圜錢，楚的橈比當釿鏟形幣，以及有文

銅貝，共 139 枚。
56
一九五七年，北京朝陽門外發現的三千八百多件古幣

中，有明刀、邯鄲、柏人等小直刀，和「晉陽」、「離石」等布幣共三

十多種不同鑄地的小方足、尖足布幣，顯然非出於一國一地。
57
一九五六

年，山西芮城縣出土的四百六十餘枚布幣中，大多數是戰國晚期小方足

                                                 
54 鄒寶庫，〈遼陽出土的戰國貨幣〉，《文物》1980年第 4期，94~95。 
55 朱活，《古錢新探》，153。 
56 趙德馨，《楚國的貨幣》，231。 
57 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北京朝陽門外出土的戰國貨幣〉，《考古》1962年第 5期，25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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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共有韓、趙、魏、燕等國的二十多種地名。
58
一九七三年，河南新鄭

發現大批貨幣，有魏國的梁夸釿、安邑、陰晉等橋足布、莆子方足布，

韓國的宅陽、屯留方足布，趙的陽邑、藺、中都、北屈等方足布。一九

二九年，河南方城北山出土一百五十餘枚梁夸釿布，方城離韓、魏不遠，

但屬於楚之北門重地；此一發現說明，魏、楚跨境貿易的活躍。河北易

縣燕下都遺址曾出土一千一百多枚布幣，其中包含趙韓魏幣四、五百枚。

八○年代內蒙赤峰多次出土戰國貨幣，赤峰平庄新窩鋪村發現戰國貨幣

2,589 枚，大多為燕幣，其中一枚是秦國半兩錢，個體較大，面文半兩，

背面素平。半兩錢與燕國刀、布、圜錢摻雜一起出土，說明半兩錢還與

燕國貨幣同時在燕地流通，這枚半兩錢必鑄於秦始皇統一貨幣之前。蘑

菇山亦發現分屬韓、趙、魏、燕布幣 73 枚。赤峰地區累計出土戰國貨幣，

除了楚國郢爰和蟻鼻錢之外，其他六個國家的貨幣都已有發現。
59
一九六

二年冬，西安長安縣韋曲鄉首帕張堡發現一個釜內裝古錢 1000 枚，其中

997 枚是半兩錢，還有兩錙錢 1 枚、齊幣鎰化錢 2 枚，經考定，該釜為戰

國器物，入藏年代亦為戰國之時。
60 

以上所見同一地點出土多種鑄幣，絕非偶然之湊集。這些數幣合流

的現象，無不意味著一件事實，那就是在當時國際貿易的現實要求下，

一種共通貨幣的出現是必然的歸趨。現在看來，戰國四大貨幣區從涇渭

分明到犬牙交錯，進而水乳交融，代表的是諸國鑄幣型態邁向統一的前

哨。 
戰國各地區區內貨幣雖然鑄地不一，刻文多元，但形制差別不大，

做為區內商業交易的工具並不會有太大的困難。但若延伸到跨區域的交

易，則不同形制規格，必然會造成交易的阻礙，此所以各國後來都鑄別

國使用的鑄幣，以利越國之商貿貨販。而由於跨區域的交流愈來愈密切，

方孔圓錢因為具有刀、布、貝幣所缺乏的優點，或許又因為通行於周、

                                                 
58 吳連城，〈山西省芮城縣出土戰國的貨幣〉，《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第 6期，64~65。 
59 項春松，〈內蒙古赤峰地區發掘的錢幣〉，《考古》1984年第 2期，138~144。 
60 陳遵祥、路遠，〈首帕張堡窖藏秦錢清理報告〉，《中國錢幣》1987年第 3期，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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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秦等列國交通輻輳之中心，以故成為國際上最為流行的貨幣。
61
但不

可否認，方孔圓錢成為主要貨幣仍應有秦國政府的推動與強制。 
秦在翦滅六國的過程中，在新佔領區推行秦的貨幣制度，但由於就

地取材，必然羼雜許多六國鑄幣制度的舊因素，或許再加上私鑄的問題，

以至於各地貨幣出現形制不一的現象。但在秦人的力量還未穩固之前，

只能暫時承認這些形制不一的新貨幣，以利統治的貫徹。一九七五年出

土的湖北雲夢秦簡〈金布律〉規定「錢善不善，雜實之」；「百姓市用

錢，美惡雜之，勿敢異」，不管幣質好壞都一律通用，帶有強迫推行新

幣的意思。當然秦政府的這種做法不一定有效，而且成果亦不一定好。
62

《史記．平準書》太史公言（《漢書．食貨志》文意略同）： 

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二〕等，黃金以鎰名，為上幣；銅

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

寶藏，不為幣。
63 

這正式表示一個新的貨幣制度的開始，但實際上這一個統一中國之後的

貨幣改革，法律上的意義較現實上的意義為多。 
我們認為，秦朝正式發佈與推行黃金上幣、半兩銅錢下幣的政策，

不過是整個上古時代貨幣統一的趨勢或序列中的階段之一。在這之前，

戰國時代各個貨幣流通區塊的相互延伸與交互重疊，以及黃金的普遍通

行，這兩個時代趨勢已經預示了它的最終結果。這樣看來，秦始皇只是

在政治上順應和加速了這個既定的潮流而已。 
戰國中後期，刀幣、布幣、圓錢漸漸不獨在原所屬貨幣區鑄行，其

他各地都有出現，使原本界線清楚的貨幣區塊，相互之間產生了滲流漫

                                                 
61 趙德馨指出，楚「旆比當釿」、背文「十貨」鏟幣中的「旆」，通沛，沛地屬於楚，近
魏、鄰齊，其幣形狀長方形方肩方足布，又似兩刀的合體，「當釿」，與魏幣相似；「十

貨」，單位可與齊刀相通，故此必可方便齊、魏、楚三地貿易，可備一說。但客觀地看，

它的優點仍不能與圓錢比論。參看趙德馨，〈論先秦貨幣的兩種體系──從貨幣文化的

視角考察楚國與黃河流域各國貨幣的異同〉，《江漢論壇》2004年第 9期（武漢），94。 
62 秦、漢兩代強迫民間使用質地惡劣的錢幣（即所謂「行錢」）的例子，是一個有趣的問
題。參看吳榮曾，〈秦漢時的行錢〉，《中國錢幣》2003年第 3期，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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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的現象，使交易障隔逐漸泯沒消除，而其中圓錢尤為各國所接受。戰

國晚期圓錢出現於刀貨區、鏟形幣區，也出現於刀、布並行區，成為最

為通行的銅鑄貨幣。我們認為，這一時期不同貨幣區間的交融，以及圜

錢在各地的出現，代表古代中國境內貨幣制度逐步趨向統一。雖然如此，

其中的困難依然存在，亦即，如果想要找到足堪擔負長途貿易的重責大

任者，則因為包括方孔圓錢在內的這些青銅鑄幣的幣值還是太低，勢必

有所不便。
64
可以推測，解決的辦法必然是大家共同採用一種幣值較高、

運送成本低又較易保值的替代貨幣，而它的答案，其實已經呼之欲出。 

四、黃金做為地區性的貨幣： 
楚國的金版、金餅以及天平、砝碼 

黃金在自然界多以原形狀態，即生金的形態存在，與其他金屬顯著

不同的是，它的不易氧化變質以及具有良好的延展性等特性，早為人類

發現、愛好、製器與收藏。《說文》早就談到，金「黃之為長，久薶不

生衣，百煉不輕。」黃金熔點為 1,063°C，比純銅的 1,083°C 稍低，但比

青銅的熔點高。目前所見資料當中，最早的要屬一九七六年甘肅玉門市

火燒溝遺址墓葬中出土的黃金製器，它的年代與夏代約略同時。在商朝，

黃金的熔煉技術更為人們所掌握，考古已有多次商代黃金耳環、金笄、

金臂釧等等人工飾物出土。四川廣漢三星堆商代地區文化亦顯示高度發

展的黃金熔煉技術，這與黃金之盛產應有關係。
65 

在戰國一段時期內四川有巴、蜀二國，《華陽國志．蜀志》載道︰

                                                                                                                         
63 《史記．平準書》，1442。 
64 彭信威指出，各式戰國銅鑄幣都有等級之分。無論布幣、刀幣和圓錢，大都存在大小兩
種，一般兩小枚等於一大枚，這說明當時有近似主幣與輔幣的觀念。但即便如此，由於

本身購買力的限制，銅鑄貨幣仍難以做為長途貿易或巨額交易的有用的貨幣工具。彭信

威，《中國貨幣史》，61。 
65 段渝，〈商代黃金製品的南北系統〉，《考古與文物》2004年第 2期（西安），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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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其國富饒，得其布帛金銀，足給軍用。」
66
先秦楚國也以物產豐富著

稱，其中之一就是黃金，上古文獻多有這方面的描述。但楚地產金，在

範圍上可以無疑問，雖然個別地名不一定都能夠確切指出。如《管子．

輕重》：「楚有汝、漢之金」（〈國蓄〉篇等數見）；
67
〈地數〉篇：「金

起於汝、漢之右洿」；
68
〈輕重甲〉假管仲之語道：「使夷吾得居楚之黃

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
69
《戰國策．楚策》中記載楚王

誇言云：「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
70
《韓非子．

內儲說上》也指出，「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

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眾，壅離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
71
《史記．

貨殖列傳》載：「豫章出黃金」；
72
《禹貢》談到各州貢物，描述揚州、

荊州各有金三品，一般解釋三品之中即包含黃金，可以無疑。這些地點

或就在楚國，或是長江流域一帶。由於楚國盛產黃金，因此黃金在舊荊

楚之地實物發現最多，不足為異。
73 

楚國金版、金餅，戰國文獻不見記載，但實物發現絕不算少。其時

黃金算是一種稱量貨幣（weighed money），沒有固定的形式與重量，與

秦以下如半兩錢的金屬鑄幣（metal money）不同。從實物上看，楚國的

                                                 
66 〔晉〕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26。 
67 〔周〕管仲撰，〔唐〕房玄齡注，《管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
四庫全書本），1131。 

68 《管子》，1087。 
69 《管子》，1131。 
70 〔漢〕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40。 
71 〔周〕韓非，《韓非子》（臺北：成文出版社，1980），544。 
72 《史記》，3268。 
73 近代以來，黃金在江、漢流域仍有採獲。例如一九三八年湖北建設廳調查報告《漢水沿
岸沙金記載》，鄖、均兩縣在淘金鼎盛的清末，每日產量達 100 兩以上。湘西、鄂西、
湘東、贛西北、鄂東南一代江河之中，沙金積存豐富。湖南汨羅江和漢江流域的恆河礦

段，至今仍是具有代表性的黃金礦床之一。一九七八年發現的曾侯乙墓出土甚多精美古

物，而估計該墓黃金用量總共約達 8,430 克以上，足見當時楚黃金數量之盛多。參閱趙
德馨，《楚國的貨幣》，278~279；譚維四、白紹芝，〈淺論曾侯乙墓的黃金製品〉，《江
漢考古》1983年第 3期（武漢），5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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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版類多戳蓋有方形印記，從十數印到二十二印不等，但也有大到六十

印者，所以俗又稱印子金。因為打印的關係，整體遂成曲版狀，中央內

凹，四角上翹，形狀獨特。這類金幣有若干形式，一般來說，大體依鑄

地起名，銘刻於金版之上。出土最多的是銘文呈現「郢爯」（舊釋「郢

爰」，由於引用資料的緣故，本文二名通用）的類方形金版，其他如陳

爯（「陳爰」）、專爯金（「專鍰」）、爯（「爰」）、覃金（或「盧金」、

「鹽金」）、羕夌、戈（或釋「中」）以及少貞等，也多為方版狀。
74 

歷史紀錄裡面，最早發現黃金郢爯於東晉時期。據梁朝沈約所撰《宋

書．符瑞志》：「永和元年三月，盧江太守路永上言，於春谷城北，見

岸邊見紫赤光，取得金，狀如印。」
75
這正是楚金餅，所說地點在長江末

段的東晉舊治春谷縣，即今繁昌、蕪湖一帶。
76
近代以來，著錄更多。

77
一

直到今天，這類已發現的古代黃金貨幣，已經累積到相當多的數量。另

一種形體較厚，被稱為金餅、餅金或馬蹄金，如部分陳爯（「陳爰」）、

羕夌等，圓餅狀者比較多，但也可見到方版狀者；羕夌僅河南襄城出土

一件，為半圓。舊時因《漢書．武帝紀》所述，學者以為漢以後才有此

類金餅，但現在看來戰國時代已經流通，但形制與漢代金餅應有所差別。 
就考古出土的地點分布，可以約略推測戰國之時金幣的流通範圍，

但實際上這樣的推測必有許多限制。據不完全統計，一九四九年以後，

中國大陸曾出土戰國楚、秦金版或金餅，計有湖北、安徽、江蘇、浙江、

                                                 
74 郢爰之「爰」應讀做「爯」，即「稱」字，持此說者有林已奈夫、安志敏、黃錫全及羅

運環等人。見林已奈夫，〈戰國時代の重量單位〉，《史林》51：2（1968，京都），127；
羅運環，〈楚錢三考〉，《江漢考古》1995 年第 3 期，64~74；黃錫全，《先秦貨幣通
論》，348~350。 

75 〔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點校本），852。 
76 《初學記．寶器部》引《晉永和起居注》的記載，則誤為「谷城北」，前面少一「春」
字。後經劉和惠指出，出土地點實不在《初學記》所說的湖北谷城。參見劉和惠，〈關

於郢爰一則史料辨誤〉，《中國錢幣》2000年第 2期，32~33。 
77 如《金泥石屑》、《楚金爰考》、《善齋吉金錄》、《觀堂別集補遺》、《浦口湯泉小
志》、《衡齋金石識小錄》等書，見安志敏，〈金版與金餅──楚、漢金幣及其有關問

題〉，《考古學報》1973年第 2期（北京），62~63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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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河北、河南、陝西、廣西九個省，共約六十市縣，如果含仿金版、

金餅的泥、陶、銅質或包金、包銀冥幣，這名單還應加上湖南、上海等

省市。
78
出土地點最多者為江蘇，共二十五市縣；安徽次之，有九個市縣。 

若就範圍而言，則曾經發掘出戰國金版金餅的地區，以舊楚地最為

密集，但是東邊延伸到江蘇吳縣、江陰（但更東邊的上海地區則曾出土

陶、泥質金版與金餅），浙江武康和德清、
79
安吉，

80
以及山東日照、

81
臨

淄等地，
82
最西則到陝西興平、臨潼、

83
咸陽、

84
西安，

85
最北涵蓋河北易

縣、滿城，
86
最南則抵達廣西的貴縣。

87
所以，僅僅就已出土且已記錄的

先秦金版分佈之地域範圍來看，則大約除趙國之外，幾乎已經涵蓋戰國

七雄全部的領土。但是如果像上文已經述及的，趙地本屬戰國多種銅鑄

貨幣的流通區，因之據此推斷它亦必是黃金的流通區域，應不算是誇張

孟浪之言。當然以上的估計受到文物保存與研究發表文獻極大的限制，

可以確信，秦以前黃金的實際流通範圍只會比這估計更大，而不是更小。 

                                                 
78 由於資料繁多，學者統計每有不同。參閱：于中航、賀傳芬，〈戰國金幣小議〉，《中
國錢幣》1999年第 2期，9。 

79 文物編輯委員會，《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221。 
80 匡得鰲，〈浙江安吉發現「郢爰」〉，《考古》1982年第 3期，332。 
81 鄭家相，《中國古代貨幣發展史》（北京：三聯書店，1958），198。 
82 王毓銓，《中國古代貨幣的起源和發展》，139。 
83 朱捷元、黑光，〈陝西興平縣念流寨和臨潼縣武家屯出土古代金餅〉，《文物》1964年
第 7期，35~37。  

84 一九七二年二月，陝西咸陽市窖店公社西毛大隊路家坡村出土八件完整的陳爰，八件疊
放在一起，其中版狀金幣 5塊、餅狀 3塊，重量分別為 250、250、249、250、235、265、
258、230克，共重 1,987克。餅狀含金量為 95%，版狀 96%。八件之中有五件陰刻戰國
文字，但出土遺址是屬於秦代的，因此其流入秦國的時間大概在戰國末至秦代之間。參

閱咸陽市博物館，〈咸陽市近年發現一批秦漢遺物〉，《考古》1973年第 3期，167~170。 
85 劉向群，〈西安漢城發現一枚「郢爰」〉，《文物》1965 年第 1 期，61~62；李家浩，
〈試論戰國時期楚國的貨幣〉，《考古》1973年第 3期，192~196。 

86 鄭紹宗，〈河北省發現西漢金餅和元代銀錠〉，《文物》1981年第 4期，91~92。 
87 參閱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廣西貴縣羅泊灣二號漢墓發掘簡報〉，《考古》1982
年第 4期，363，圖版陸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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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戰國金版金餅出土數量分省統計 
省  名 次  數 塊  數 總 重 量（克） 
安  徽 14 135 18977.291035 
河  南 5 444 12809.7 
陝  西 4 25 2506.6 
江  蘇 28 59 1285.26375 
河  北 2 2 514.7 
廣  西 1 1 239 
湖  北 4 4 67.98 
浙  江 1 1 62.8 
山  東 2 2 42.3 
合  計 56 654 36505.634785 
說明：本表係根據黃德馨，〈湖北出土的爰金為什麼這樣少〉，《中國錢幣》1996

年第 2期，33；以及陳爾俊，〈江蘇出土的楚國郢爰〉，《考古》1995年第
3期，259~264兩文增補改作而成。基本上，因為所發掘實物中有些已遺
失，統計不全，表列數據仍遠未完整，隨時有更新之需，在此僅供參考。 

 
戰國大宗的黃金實物出土主要在安徽省的壽縣、

88
阜陽，

89
河南的扶

溝、
90
襄城，

91
江蘇省盱眙，

92
陝西省咸陽等地，這些金幣含金量至少都

在 95%以上。其中一九八二年江蘇盱眙穆店南窯莊所發現窖藏，有一精

製銅壺內裝「郢爯」金版 11 塊，重 3243.4 克，含金量高達 99%；
93
其中

一塊重 610 克，是歷來發現最大的一塊金版，純度也相當高，接近純金。

除了真正的黃金鑄幣之外，湖北江陵、河南信陽、淮陽、湖南長沙、安

徽壽縣則出土泥質、陶質、鉛質或銅質仿金或貼金冥幣甚多，可以推斷，

戰國時期這些地區的黃金使用同樣實在不虛。
94 

                                                 
88 涂書田，〈安徽省壽縣出土一大批楚金幣〉，《文物》1980年第 10期，67~71。 
89 阜陽地區展覽館，〈安徽阜陽地區出土的楚國金幣〉，《考古》1992年第 10期，162~167。 
90 河南省博物館、扶溝縣文化館，〈河南扶溝古城村出土的楚金銀幣〉，《文物》1980年
第 10期，61~66。 

91 郭建邦，〈河南襄城出土一批古代金幣〉，《文物》1986年第 10期，87~90。 
92 姚遷，〈江蘇盱眙南窯莊楚漢文物窖藏〉，《文物》1982年第 11期，5~12。 
93 同批金幣其他尚有金餅 25塊，共重 7663.4克，據考應為秦漢時物。而據該銅壺之銘文，
顯示該壺屬於戰國燕國的器皿。 

94 關於仿金冥幣的問題，讀者可以參看黃錫全，《先秦貨幣通論》，34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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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扶溝古城村於一九七四年發現的窖藏銅壺，內盛金幣 392 塊，

其中金版 195 塊，金餅 197 塊，由於金版有郢爯 170 塊，陳爯 17 塊，符

合楚幣的特徵。這批窖藏的考古報告發表時，報導區分所出金餅為 I、II、
III、IV 四式，也都認定為楚幣。但是針對這一點，黃盛璋先生的解讀顯

得很重要，應該加以說明。黃氏認為，I、II、III 式形狀為圓餅，係楚製

大概無疑問。但他分析指出，扶溝古城村舊為春秋曲洧，屬鄭，戰國鄭

為韓所滅，地遂入於韓，實非楚地，因此遽認為出土者為楚金幣不一定

對。其次，古城村出土金版之外，其餘皆為三晉鑄幣，就其中 IV 式之金

餅（馬蹄形 2 號）銘刻文字看，可以斷言與楚無關，而屬三晉系統，這

樣說的話，它應該就是韓國鑄金幣。再以量制看，這塊金餅亦屬三晉而

非屬楚。IV 式金餅 1、3、4、10 等號也都有刻文，甚至刻劃不只一處，

有的已經切割為半塊或四分之一塊，是多次流通之證。
95
而一九七八年襄

城所出金版郢爯、陳爯、少貞共 26 塊，另有圓餅金 7 塊、馬蹄金 14 塊，

其中 12 塊馬蹄金與扶溝所出類同，也應是韓國金幣。
96
黃氏的研究表示，

雖然黃金的原始產地大概都出自楚，但戰國金版或金餅之鑄造地點並非

楚國所專有，這是說其他列國應該也鑄行黃金餅錠，而其形制可能就是

馬蹄形之類。我們認為這個觀點確實應該注意，因為這幾點現象無疑已

經表示，黃金鑄幣之做為戰國國際貨幣，已經有了確切不易的實物證據。 
再者，上面所舉河南扶溝與襄城兩地出土金版的案例並非孤立的特

例。一九七三年，河北文管處分別於易縣燕下都西干坻及滿城凌天寨公

社賈庄發現圓形金餅各一枚，純度均為 98.5%，淨重分別為 264.8 和 249.9
克。有的學者就其出土情形，認為掘獲的金版屬漢金而非戰國金幣。但

黃盛璋再從它的銘刻文字看，認為都是戰國文字而非屬西漢，甚至有可

能就是燕國文字，這樣說來，該物的確應該屬於燕國貨幣。
97
上面所述的

                                                 
95 黃盛璋，〈關於圓餅金幣若干問題新考〉，《考古與文物》1984年第 6期（西安），85~86。 
96 黃盛璋，〈新發現的「羕陵」金版及其相關的羕器、曾器銘文中諸問題的考索〉，收入
國家文物局文獻研究室編，《出土文獻研究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107~119。 

97 參閱鄭紹宗，〈河北省發現西漢金餅和元代銀錠〉，《文物》1981 年第 4 期，91~92；
黃盛璋，〈關於圓餅金幣若干問題新考〉，《考古與文物》1984年第 6期，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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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個例子，說明除了楚國以外，戰國其他國家應該也都有自己的黃金

通貨。在這裡，我們或許可以大膽預測，更多實物證據的出土，應該只

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近數十年來，陝西一省已發現秦統一六國之前所鑄金餅 25 塊。較早

一點的例子是一九二九年興平縣念流寨村民所發現金餅 7 枚，但因為時

間久遠，其中 6 枚已經失散。保留至今的最後 1 枚，其直徑 50 公釐，圓

形薄身，陰刻一「寅」字，背面邊高中低。這枚金餅鑄造時間約在戰國

晚期至秦代。其次，一九六三年臨潼縣武家屯管莊東村農民李海峰在村

東南掘出銅釜一個，內藏金餅八枚，共重 250 克，合秦制恰為 1 斤。按

該組金餅形制、質地、重量及銘文書體，與念流寨出土者相同，據判斷，

鑄造期間亦當為戰國晚期到秦代之間。
98 

歷來出土或發現戰國黃金貨幣的報告相當分散零碎，完整、確實的

統計困難度相當高。上文的表一是以黃德馨的統計為藍本，增補修改而

成。但必須說明，這樣的數字不可能完全正確，因為，考慮到黃金是值

錢之物，歷代無不寶重，而且跟一般出土古文物不同的是，黃金貯存、

隱藏都極容易，又易於變現，因此雖有出土，但並不一定就會公諸於世，

而能為學者眼見、錄之於文的，應只佔其中之極少數。如果真要求將分

布零散之公私收藏徹底徵集、搜羅記錄，更是不可能的事。另外我們也

應注意，雖然出土金版可以確定的以楚金最多，但如黃盛璋所表明的，

並不能排除戰國其他國家也鑄造黃金貨幣，或將零碎金塊重新鎔鑄成新

版或新幣流通使用或寶藏，如同後世的銀錠一般，原則上可以在市場上

不停地流轉。過去亦曾多次出土漢代金餅即所謂的麟趾金或馬蹄

金，這類漢式金餅或許其中就含有原本流用於戰國的黃金（如上述，戰

國已有馬蹄形金幣）。 
以上的討論，圍繞在澄清與解讀上古黃金的原產地、鑄造地以及考

古出土地點之分佈等相關問題。不過在進行這樣的討論之時，我們應該

明白一項原則，那就是說，基本上就戰國國際貨幣制度的考察而言，確

定黃金流通地域的分佈情形，比確定是否為楚國或在楚地所鑄重要得多。 

                                                 
98 何清谷，〈秦幣辨疑〉，《中國錢幣》1996年第 2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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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黃金主要帶有稱量貨幣的屬性，在交易過程中，除了黃金成色，

確定一枚塊金的實際重量是非常重要的。一九四五年，湖南長沙近郊楚

墓出土一套共十枚青銅砝碼，判斷即為稱量金重之用。考古所獲這類稱

金工具已有多次，雖然多為零散不成套的，但做為史料證明則已經足夠。 
過去也曾有粗略的統計，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年代初為止，湖

南長沙、常德、衡陽等地區發掘、清理將近二千座楚墓，其中即有 101
座出土天平和砝碼，比例已不可謂不高。

99
這些大量天平砝碼的出土，意

味著在當時實用上的普遍性與重要性。完整成套的例證，如一九九○年

秋，湖南沅淩縣太常鄉 1016 號戰國晚期楚墓所出土一套共五枚青銅砝

碼。一九八三年，湖北江陵九店磚瓦廠 423 號楚墓則出土一套共六枚青

銅砝碼，用途均與前者類同。除了三組砝碼外形都是呈環形、青銅質地，

同為戰國時期楚墓出土等共同特點之外，每一組砝碼只在其中一枚砝碼

中鑄有銘文，而且銘文鑄在最大或次大的砝碼上。銘文內容是戰國楚國

的重量單位「益」（鎰）或「兩」。江陵砝碼則有陰鑄「四兩」銘文；

長沙出土的第 9 號砝碼則出現「鈞益」銘文；鈞益者，半鎰之意。江陵

「四兩」砝碼今重 61.75 克，長沙「鈞益」重 124.4 克，其最重一枚砝碼

則重 251.3 克，約為「鈞益」的兩倍，應恰為一益（鎰）之重。如此說，

一益等於十六兩，則「益」與「兩」是十六進制。
100
此為楚制。 

 
表二：一九四五年出土湖南長沙近郊楚墓十枚稱金青銅砝碼數據 

編 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外徑(mm) 7.5 9 11 13.8 17.5 23 30 35.1 49.1 60.6 

重量(g) 0.69 1.3 1.9 3.9 8 15.5 30.3 61.6 124.4 251.3 

銖、兩 1銖 2銖 3銖 6銖 12銖 1兩 2兩 4兩 8兩 16兩 

說 明     半兩     1斤 

 
                                                 
99 高至喜，〈湖南楚墓中出土的天平和砝碼〉，《考古》1972年第 4期，42。 

100 后德俊，〈關於楚國黃金貨幣稱量的補充研究──從楚墓出土的三組有銘青銅砝碼談
起〉，《中國錢幣》1997年第 1期，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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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一九九○年出土湖南沅淩楚墓青銅砝碼實測數據 

編  號 1 2 3 4 5 

內徑 (mm) 9 8   11  7  19  

外徑 (mm) 15 17   24  19.5 33  

重量 (g) 1 2.55 5.1 6.5 19.2 

重量（以「益」計） 1/250 1/100 1/50 1/40 1/12.5 

 
根據后德俊的解釋，我們對楚國砝碼計量的內容及涵意可以有更清

晰的理解。戰國時代楚制一「兩」約為今 15.6 克，一「益」（通「鎰」）

等於 16 兩，即約為今 250 克左右。
101
沅淩 5 號最大砝碼有陰刻「分細益」

銘文；細者，小之意。「分細益」就是將砝碼析分成更小的單位。如表

三所顯示的，湖南沅淩楚墓青銅砝碼是統一在以「益」為單位的基礎上。

這樣，以 1/250 益、1/100 益、1/50 益等砝碼稱量計價，克服了原來的益、

兩、銖之間複雜的換算問題，表現一種更為快速便捷的貨幣計量與交易

方式。交易黃金過程欲求快捷，足可見其使用的普遍與頻繁。
102 

青銅砝碼最小達 1/250 鎰，是現實所需。考古所發現金幣，以塊數而

言，最多的還是剪切成小塊狀的金版。一九九五年的一篇報告中指出，

江蘇 48 個出土郢爰金版，其中大小不足 1 印的有 18 塊，1 印的 36 塊，2

                                                 
101 另外，高至喜推算楚一斤之制為 251.53克，數據非常接近。其他學者如安志敏、朱活等
結論也都相當一致，楚斤、鎰約為 250 克之說已成為學界共識。見高至喜，〈湖南楚墓
中出土的天平和砝碼〉，《考古》1972年第 4期，44。 

102 表二及表三均根據后德俊，〈關於楚國黃金貨幣稱量的補充研究──從楚墓出土的三組
有銘青銅砝碼談起〉，《中國錢幣》1997年第 1期，10~11改作。另組砝碼之測量數據
分別如表 A。 

表 A：一九八三年出土湖北江陵九店楚墓六枚青銅砝碼數據： 

編號 1 2 3 4 5 6 

內徑 (mm) 5 11 12 16 18.5 26 
外徑 (mm) 12 20 24 31 37 48 
重量 (g) 2.13 7.63 15.43 30.97 61.75 1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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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的 5 塊，2 又 1/4 印的 1 塊，3 印的 1 塊，合計 64 塊，都是很小的切塊。

其他各處發現大小均有，沒有固定規律，一般來說，從三數克到數十克

的零切細塊也都很多，有的甚至小到不足 1 克，顯然是用於小額交易的

遺留。
103
可以想見在進行日常交易的時候，像這樣大小不一的切塊當然

需要天平砝碼等較精確的稱量工具測其實重。 
戰國黃金的使用相當頻繁，而青銅材質之先秦鑄幣還是在流通之

中，因之在貨幣使用過程當中，金、銅兩種金屬之間勢必出現某種兌換

比例。前面提到，出土的楚國貨幣有文字舊釋為「良金一朱」、「良金

二朱」、「良金四朱」等形式的銅質牌錢，黃錫全據《郭店楚墓竹簡》

文字構造指出，這些文字實在應該讀作「視金一銖」、「視金二銖」、

「視金四銖」，無疑這是最合理而且正確的解釋。
104
錢牌本身為銅質鑄

成，而視金之「金」字意指黃金。它們的意思分別是在說視同黃金一銖、

視同黃金二銖和視同黃金四銖，顯然這是做為一種等值貨幣或替代物來

使用。楚一銖之重在 0.65 到 0.69 克，「視金一銖」銅牌錢重量在 34 到

37.5 克之間，本身價值與一銖之黃金大致相當。
105
如此一來，則似乎已

經說明，楚地黃金擁有本位幣的性質，而銅錢牌則發揮輔幣的作用，或

者是某種形式的兌換券。當然金版仍是最重要的貨幣。 
前述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也保留了若干黃金使用的說明與規定，

相當具有史料價值。其中〈效律〉規定了關於黃金使用的罰則：「黃金

衡累不正，半銖以上，貲各一盾。」
106
所謂「黃金衡累」，即指稱量黃

金用的天平砝碼。〈效律〉這句話是說如果稱量一斤而有半銖誤差，要

罰主管官吏盾一件，而一般衡器一斤的誤差要到達三銖才罰一件盾。稱

量黃金而有專門規定與罰則，無非意味著在當時黃金的流通非常普遍，

                                                 
103 陳爾俊，〈江蘇出土的楚國郢爰〉，《考古》1995 年第 3 期，259~264；于中航、賀傳
芬，〈戰國金幣小議〉，《中國錢幣》1999年第 2期，9~10。 

104 或釋為「現金」，無礙其為黃金兌換，亦可備一解。據聞目前湖南省博物館已藏有「視
金」銅牌 300枚。 

105 黃錫全，〈楚銅牌錢「見金」應讀做「視金」〉，《中國錢幣》1999年第 2期，6~7。 
106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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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受到統治者的重視，以至於有相關法律的出現。 
雲夢秦簡有數處提到黃金的使用，但當時貨幣不單限於金，更多提

到的是錢，實際上反映的是金、錢並行的制度；或許數額高者用金，低

者以錢。簡文中的〈金布律〉：「錢十一當一布。其出入錢以當金、布，

以律。」可見金、錢俱屬法定貨幣，而得到秦政府的認可。秦簡中〈法

律答問〉則說明如果舉發一個殺人犯，「當購二兩」，意思是獎賞二兩

黃金；如果抓獲被判「完城旦」的逃亡刑徒一人，亦受黃金二兩的獎賞。

〈法律答問〉又有：「『廣眾心，聲聞左右者，賞。』將軍材以錢若金

賞，毋（無）恆數。」
107
獎賞得以黃金或圓錢行之。可以揣測，後世「金

錢」一詞成為貨幣的通稱，應該是從戰國而來。
108
但這仍可說明一件事

實，那就是在《史記．平準書》所述秦統一中國後，明定黃金、圓錢為

上幣與下幣之前的戰國時期，黃金已經是普遍流用而且合法的貨幣。 
上述考古實物的出土讓我們知道黃金使用的普遍，雲夢秦簡的出土

則做了重要的補充，但這樣的說明似乎仍不足夠。事實上楚國黃金的使

用相當廣泛。一九八六年出土的湖北荊門包山二號楚墓竹簡，墓主為戰

國中期偏晚楚左尹卲佗。根據簡文記載推算，卲佗下葬年代為公元前三

一六年，簡文之中提到楚國當時的特殊形制的黃金、金版等，其中有西

元前三二二年楚國十一個地區為糴種而向國庫貸款黃金的記載，這倒給

了黃金使用的親切例證。原文條列甚多，僅舉二例如下（文字已改為今

體）：
109 

（一）大司馬邵陽敗晉師於襄陵之歲，享月，子司馬以王命命巽陵

公黽、宜陽司馬強買越異之黃金，以貸鄗間以糴種。（簡 103號） 
（二）正易司馬達、芙公騎為正易陽貣越異之金十鎰一鎰四兩。易

陵司馬達、右司馬志為易陵貣越異之金四益。（簡 119號） 

包山簡 103~119 號均為向越異借貸黃金的紀錄。值得注意的是，借貸人

都是各地的官員，借貸的用途主要是為了購買種子；而且竹簡 103 號還

                                                 
107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36、105。 
108 《管子》書中多見金、錢聯言，亦可證。 
109 參考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編，《包山楚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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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這是執行王命的政府行為。「越異」可能是「國庫」，或國家的

某個金融機構，目前還無法確認，但可以確認它是擁有大量黃金的貸方。

從簡文看來，借方似乎也是官員，借貸是為了給當地購買糧種。借貸當

然要約定償還時間，104 號簡就記有「期至屈柰之月賽金」；也有不能按

時歸還的情況，簡 105~114 號都有「過期不賽金」的紀錄。包山簡還有

「正昜之酷里人邵⋯⋯，貸徒薾之王金不賽」（簡 150 號）的私人借金

的個案。
110
另外，簡 115~119 號只記借貸黃金的數量，沒有說明用途。

這批竹簡顯示，為用於糴種，「越異」在大約一個月之內就貸出約 180
鎰的黃金，相當於今天的 45,000 克，45 公斤！

111 
包山楚簡是上文所述諸例之外，讓我們知道黃金用途廣泛的另一個

例子。我們可以推測，其時糴種可以借貸黃金，黃金又是通用貨幣，因

此除了糴種之外，出於其他目的，或在別的場合，都應當存在黃金借貸

的現象。其故無他，本來貨幣就是市場上最容易利用的資本形式，《管

子．巨乘馬》記載對耕田百畝的農夫，春耕之時，政府「資子之幣」。
112

《管子．國蓄》還說：「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

而國無失利也。」
113
然而在戰國，這種由政府發放的農業貸款，也可以

是由黃金來完成的。 
這樣看來，過去曾有先秦記載稱「金」者皆指銅而非黃金的看法，

這類疑慮已經可以完全消除。
114
而既然黃金的流通已超出舊楚國的範

                                                 
110 王穎，〈從包山楚簡看戰國中晚期楚國的社會經濟〉，《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4年
第 3期（廈門），16~17。 

111 后德俊，〈「糴種」考〉，《中國農史》1995年第 4期（南京），25~28。 
112 《管子》，986~987。 
113 《管子》，1015。 
114 事實上前輩經濟史家傅筑夫先生已經做過澄清的工作，但晚近出土的考古史料無疑地更
有證據力量。二○○三年，河南長葛縣官亭鄉后白村被村民稱做「骨頭溝」的土溝中發

現古代人骨和三枚小金塊，經清理檢視證實為郢爰金幣。從人頭骨上發現的銅箭鏃判斷，

該處為一古戰場，而爰金即當日陣亡將士所攜，可見郢爰亦可為隨身攜帶的貨幣。參閱

傅筑夫，〈由春秋戰國到秦漢大量流通的黃金究竟是金還是銅？〉，《中國經濟史論叢

續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以及朱京葛、喻戰勇、王軍，〈河南長葛出土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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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因之若說只有楚國是唯一「以黃金為流通貨幣的國家」，這種說法

也不算正確，應該予以拋棄。
115
基本上，春秋以前，文獻上單稱金者，

實多為銅，但亦間有指黃金的。《國語．齊語》：「美金以鑄劍戟，試

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斸，試諸壤土。」
116
其他史料中多見金

革、金玦、金石、金節、金奏、金聲聯言，這些的金字大抵均為銅之舊

稱。但如《國語．晉語》所載：「公子夷吾⋯⋯退而私於公子縶，曰『黃

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
117
則顯然已

經是真正的黃金。戰國以後，由於銅字已經習用，明顯區別於金，故凡

用金字，都可以很輕易地辨識出其為金為銅，儘管文句中沒有特別的說

明。除此之外，戰國之後金在含義上又普遍有引伸為廣義的貨幣的趨勢。

如《戰國策．秦策》載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於是出私

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宜陽拔。」
118
此處之「金」字不必然就是黃金，

而有一般意義上的錢的意思。以金代錢、金錢並用之習慣稱呼的流行，

是有貨幣發展的時代背景的。戰國楚地黃金供給充足，包山楚簡已經給

了一個生動的說明，所以《戰國策．楚策三》有「楚國之食貴於玉，薪

貴於桂」的說法，
119
就不算奇怪了。可以想見，由於黃金貨幣充裕，而

相對使得以金幣表示的物價隨之上漲，這樣的解釋應該是合理的。 
早先知名的貨幣史家彭信威就曾認為戰國黃金不是十足的貨幣，「不

具備貨幣的兩種最重要的職能，即價值尺度和購買手段或流通手段。」
120

這個說法，缺少的也是從豐富的先秦文獻與考古史料的考查，現在看起

來委實大有漏洞，後來遭到多位學者反駁，
121
我們也已經在上文提出非

                                                                                                                         
蓋戳記的楚「郢爰」〉，《中國錢幣》2005年第 2期，36。 

115 李祖德，〈試論秦漢的黃金貨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 1期（北京），52。 
116 《國語》，240。 
117 《國語》，312。 
118 《戰國策》，154。 
119 《戰國策》，538。 
120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66~70。 
121 于中航、賀傳芬，〈戰國金幣小議〉，《中國錢幣》1999 年第 2 期，8；以及安志敏，
〈金版與金餅──楚、漢金幣及其有關問題〉，《考古學報》1973年第 2期（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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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多的證據，可以證明它的錯誤。就如同前面說的，迄今考古所發現戰

國金版，有那麼多完整如初鑄者，但更多的則是零切細碎小塊，而不論

完整或零切，都表現出固定的鑄造形式。兩種形式的存在有力地表明，

金版既是人們儲藏的對象，但又肩負著日常交易手段之功能，已經是完

全意義上的貨幣。 
在中國經濟史上，戰國的金版無疑代表著一個古代市場發展的突出

階段以及貨幣使用的時代特徵，這從上面的敘述可以約略看出一個端

倪。然而在考古史料之外，戰國的文獻記載更多數量且更全面地展現了

這個時代潮流的面貌。 

五、戰國文獻中做為國際貨幣和計價手段的黃金 

大約從春秋後期開始到戰國中期之間，黃金已經成為一種並非罕見

的計價手段，文獻史料可徵。如《孫子．用間》：「凡興師十萬，出兵

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
122
已表明國家的戰爭花費是

用黃金來計算的。當然，我們知道，某種貨幣成為普遍的計價手段，必

意謂著該一貨幣已經在交易領域廣泛流通。雖然據何炳棣先生之研究，

《孫子》為中國第一本私家著作，成書於春秋末季，不為偽作。
123
但看

起來，《孫子》之敘述似乎更契合於戰國時代的特徵。下面的文獻分析

明白顯示，到了晚周戰國，可以看到黃金做為一種經常使用的貨幣的趨

勢更為明顯，而且所費黃金數量更鉅，交易更為頻繁，更為市場所倚重。 
大家所熟知的，現存《管子》一書裡面關於戰國貨幣的著名說法：

                                                                                                                         
61~89；劉和惠，〈郢爰與戰國黃金通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一集（長沙：荊楚書
社，1987）。 

122 孫武，《孫子》（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81；《管子．輕重甲》：「今倳戟
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與《孫子》

的估算可以說是相當。 
123 何炳棣，《有關《孫子》《老子》的三篇考證》（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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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黃金、刀幣者，民之通貨也」，
124
兩

句話肯定了黃金在當時社會交換過程中的關鍵地位，也已很清楚地點出

這個現象。〈乘馬〉篇裡面也說：「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

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然後接著說「儉則金賤，金賤則事

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
125
這些話是在說，

以黃金所表示的價格的漲落是觀察經濟事務的一項指標，黃金的或貴或

賤也會直接影響國政的運作。〈權修〉篇有：「金與粟爭貴」之說，
126
則

表示糧食市場和黃金貨幣的價格對比。〈乘馬〉一文又有： 

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制當一鎰，

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
127 

這是在說齊國貨幣計算主要以黃金為準，但如絹與布有時也可以做為替

代，三者有相當固定的兌換比值。而整個地看，金、絹、布雖然都具有

相似的功能，但是在〈乘馬〉文中的意思，黃金顯然仍是最通用的貨幣。 
上述《管子》這些言論，對於經濟系統運作的說明自然要超越《孫

子》之語，它所刻劃出來的是古代經濟史上一個時代的重要特徵，意義

絕不能輕忽。而在下面，我們還可以清楚看出，《管子》所謂黃金「民

之通貨」之命題，不獨應用於齊地為然，而是戰國各國普遍都有的現象。 
戰國時代，如《管子》所說，「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

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
128
資產千金、萬金的

有錢人是不少的，而「巨家以金，小家以幣」，
129
黃金與刀幣同為財貲，

但若做為資產的象徵，自然無過黃金者。不單《管子》，韓非也指出，

凡人率皆貪多務得，「大為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
130

                                                 
124 《管子．輕重乙》，1166。 
125 《管子》，77。 
126 《管子》，36。 
127 《管子》，78。 
128 《管子．輕重甲》，1132。 
129 《管子．山國軌》，1037。 
130 《韓非子．解老》，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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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金子是不厭其多，愈多愈美；《韓非子．八說》就有「萬金之家」。
131

《呂氏春秋》卷十八有一則故事開頭說：「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

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
132
這裡同樣可以領略到，

大抵戰國社會一般仍以黃金做為錢財唯一之指標。 
相較於一般常人的黃金喜好，戰國列國政府其實不遑多讓。《管子．

輕重》認為政府應「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

幣，⋯⋯先王以守財物，以禦民事，而平天下。」（〈國蓄〉）
133
在這

裡，它把「幣」的涵義做了擴大的運用，不唯指法定貨幣，而且延伸為

增加財富的有力槓桿。〈山權數〉曰： 

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

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134 

所謂乘時，本來是做為典型的《管子》「輕重」諸篇所特有的輕重術的

操作手法，而同樣是以黃金做為主要憑藉。這種輕重術最好讓「天下之

金四流」（〈輕重丁〉），
135
而「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

衡立」，
136
配合政府在國際市場的操作，「鉉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

君」（〈輕重甲〉）。
137
從輕重術的操作手法看，黃金也已經是完全可

以滿足一般貨幣地位的市場工具了。 
《戰國策．西周策》提到「溫囿之利，歲八十金」；

138
《管子．輕

重乙》：「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
139
這些是在指出田園稅租的年度

                                                 
131 《韓非子．八說》，976。 
132 〔秦〕呂不韋著，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臺北：華世出版社，1985），1178。 
133 《管子》，1016。 
134 《管子》，1055。 
135 《管子》，1195。 
136 《管子》，1134。 
137 《管子》，1131。 
138 《戰國策》，63。 
139 《管子》，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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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以黃金計值。〈輕重甲〉：「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
140
則就連

小農年收入也可以黃金為準據。《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載齊威王三十

五年公孫閱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
141
說明就連託

人到街市裡買卜求卦也是以黃金支付的。而〈韓策〉曾載韓國因為財力

拮据，所以「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
142

這倒是比較罕有的商品了。前述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中有以黃金做

為獎賞之例，而《荀子．議兵》亦記載「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

者則賜贖錙金」，
143
即齊國之法，得一敵人首級獲一錙黃金的賞賜。戰

國一兩為 24 銖，6 銖為 1 錙，若一兩以 16 克計，則 1 錙就是 4 克重了。 
就戰國諸多文獻所示，可見黃金實有多種用途，並不止於上述諸類

而罷。日常使用中它的蹤跡幾乎無處不見，而且在交易、計價上都顯示

出一種約定成俗、固定的計數方式，而這正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貨幣的

最明顯特徵。例如，可以做為祝壽之禮︰「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

母壽」（《戰國策．韓策二》）；
144
「燕王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燕

策三〉）；
145
一般買賣也是用黃金，這類史料俱在，無庸抱疑。如：燕太

子丹「得趙人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燕策三〉），
146
後來將這把匕

首淬以毒藥，荊軻即用之以刺秦王，秦王因御醫夏無且之助，倖免於難，

因此秦王乃「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燕策三〉）；
147
如此則用於賞賜救

命近臣。燕國「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地百里」（〈燕策二〉）；
148

王室大婚，出現這個數目字並非不合理。戰國民間借貸用黃金也有案例

的，《莊子．外物》：「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

                                                 
140 《管子》，1134。 
141 《史記》，1893。 
142 《戰國策》，1016。 
143 〔周〕荀況著，李滌生集釋，《荀子集釋》（臺北：學生書局，1979），316。 
144 《戰國策》，994。 
145 《戰國策》，1099。 
146 《戰國策》，1136。 
147 《戰國策》，1139。 
148 《戰國策》，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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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
149
其事雖

不成，但譬喻的出現不能不有它實際的社會背景。賭博也以黃金，〈達

生〉篇即云：「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
150
這是說

以黃金做賭注，則患失怕輸之情生，中心搖怖，故不能投中。
151
而似乎

連繳學費也用上了：「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莊子．

列禦寇》）
152
當然，《莊子》一書多寓言，但故事雖假，黃金不見得就全

是虛。歷來《墨子》一書公認是最可靠的，而其中例證也存在。〈耕柱〉

篇：「子墨子游荊耕柱子於楚，⋯⋯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公輸〉

篇載墨子曾「獻十金」，
153
以勸公輸盤放棄為楚造雲梯攻宋。

154
《孟子》

亦然，〈公孫丑下〉提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

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
155
也說明孟子周遊列國，收受諸侯餽

贈以黃金者不只一次。《墨》、《莊》、《孟》、《商》、《韓》戰國諸子

同以黃金為貨幣使用，而且列國同然，彰顯的是一個新時代的普遍特徵。 
《墨子．新士》說：「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展示了一件名

貴的皮裘的市場價值。事實上，戰國值千金之物很多，如《韓非子》中

有「千金之玉卮」（〈外儲說右上〉）、
156
《莊子》有「千金之璧」（〈山

木〉）、「千金之珠」（〈列禦寇〉）等等。
157
《韓非子》還提到：「懸

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六反〉）
158
諸如此類，皆可以想見市

場以黃金交易之尋常。先秦史料文獻中這一類以黃金做為奉送、賞賜、

                                                 
149 〔周〕莊周著，〔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924。 
150 《莊子集釋》，642。 
151 《呂氏春秋校釋》，卷 19，〈去尤〉引此文作：「以瓦殶者翔，以鉤殶者戰，以黃金殶
者殆。」意思相同。 

152 《莊子集釋》，1046。 
153 〔周〕墨翟著，〔清〕孫詒讓著，《墨子閒詁》（臺北：華正書局，1987點校本），445。 
154 《墨子閒詁》，391。 
155 〔周〕孟軻，《孟子》（臺北：藝文出版社，1955影印武英殿本），75。 
156 《韓非子》，735。 
157 《莊子集釋》，685、1061。 
158 《韓非子》，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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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壽、借貸、賑濟、贈遺、買賣之用的例子非常之多，絕不是單一孤立

的現象。而買賣的內容包括有名馬、象床、寶劍、狐裘（《戰國策．燕

策一、齊策三》、《史記．孟嘗君列傳》）等等，甚至奴隸（《戰國策．

衛策》、《韓非子．內儲說上》），品類委實繁多。
159
《戰國策．西周

策》記述一段故事： 

函冶氏為齊太公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

千金，折而不賣。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
160 

高誘注云：「雖千金，猶未盡其本價，故折其錢而不賣。」這是在說齊

太公不識貨的那把寶劍有人想買，且已出價一千金，函冶氏囑咐他的兒

子，故事的重點要把它的非凡價值公諸於世，這樣它的價碼由

於名氣變大自然就衝得更高。由此可見，市價的計算仍以黃金為準。其

次，越人欲買齊之良劍，證明其時跨國交易不算稀罕。《史記．仲尼弟

子列傳》敘述︰「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家累千金」，
161
不言

自明，子貢的財富並非獨獨在魯國一地賺來。〈越王句踐世家〉言：「朱

公中男殺人，囚于楚。朱公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
162
這裡說明陶朱公將黃金跨越國境運送到楚，以求解救他的兒子（後來

不幸失敗了），也算是另一種跨國的黃金流動。戰國時代某種型態的「技

術轉移」也是以黃金來完成的。《莊子．逍遙遊》中一個著名的段落： 

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

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

百金，請與之。」
163 

這一段話說的就是這類的故事。事實上，戰國時代像上面所說的「百金」、

「千金」、「千鎰」地累積與花費的事例極夥。諸如此類的證據都在說

明，戰國時代，黃金已深入一般民間日常交易的領域，同時在另一方面，

                                                 
159 楊寬，《戰國史》，140~142。 
160 《戰國策》，60。 
161 《史記》，2201。 
162 《史記》，1753。 
163 《莊子集釋》，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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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已然成為國際市場上最重要的交易媒介。當然，由於是貴重金屬，

所以一樁交易若以黃金支付，其買賣額度都要算是比較高的；然而在楚

國，由於是黃金的產地，這一點則應另做考慮。 
上面所述，都是屬於日常交易與計價的範疇，尚不太能看得出黃金

在戰國跨區域經濟領域中所擔負的特殊角色與功能。但就以下史料所見

即有不同。《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提到： 

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

舍之。
164 

城邦時代，列國國境出入之處皆設有關，關有關征，即收納「貨賄之稅」，

至戰國猶然。
165
上面出於《韓非子》的一段引文可以說明，商人出入國

境關卡，亦必攜帶黃金，否則碰到有心敲詐的關吏，即無以為賄賂出脫

之用。荊門包山二號楚簡也有政府收斂關金的記載： 

陵卜尹塙以楊虎斂關金於邾敚臾仿之新昜一邑、靈地一邑、礪一邑、

貴一邑、房一邑、俈楮一邑⋯⋯，不量其關金將徵之於其尹令。（簡

149號） 

簡文顯示，楊虎此人負責斂關金，因為他「不量其關金」而被訴訟。至

於關金該如何抽、抽多少，可能沒有一個固定模式。
166 

然而戰國商旅出門攜帶黃金，卻不僅僅為繳納關稅，或者施行賄賂，

實際上它為的是一個更重要的目的。《管子．輕重乙》就提到︰ 

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秸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

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
167 

由此可以看出，戰國國際貿易的一個要角正是黃金，商人即以此實現穿

國越境的買賣。換言之，黃金為商人所持有，正因為那是戰國跨國交易

的憑藉、長途貿易賴以成形的基礎。但這條史料主要說的還是齊國的例

                                                 
164 《韓非子》，569。 
165 杜正勝，〈古代的關〉，《古代社會與國家》（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2），597~601。 
166 王穎，〈從包山楚簡看戰國中晚期楚國的社會經濟〉，《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4年
第 3期，16~17。 

167 《管子》，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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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過，下面的另一段紀錄更可以看出，除了齊國之外，戰國黃金已

成為國際通用貨幣，而且做為跨國貿易的基礎這一點更為明確而肯定

了。《商君書．去彊》篇中提及： 

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於竟內，粟十二石死於竟

外；粟十二石生於竟內，金一兩死於竟外。
168 

這一段理論性的概括非常貼切地呈現國際貿易的實質內容。它指出在國

際貿易過程中，假如其他條件不予考慮，那麼一定數量的糧食從本國流

出，必定伴隨著相同市價的黃金流入，反之亦然（包含運費？）。如所

周知，商鞅學派制度理念的特點之一，是它持有極深的反商意識，但是

在這裡，它卻能夠將戰國黃金、商人與國際收支的關係很精要地表達出

來，觀察著實深刻，對於戰國跨區貿易的認識而言，也有很大的啟發性。

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就《商君書》這段話來看，已非常清楚地顯

示出戰國黃金在當時國際經濟領域所擁有的功能以及地位之非同一般。 
黃金成為國際通用貨幣，奠定戰國跨國交易的貨幣基礎。但這同時

間接造成國際政治局勢的變動加劇。針對這一點，因為篇幅關係，本文

不擬細論，僅簡單地舉幾個例子做為說明。〈秦策〉中敘述的一則史事

則可看出，戰國各國除了軍事征伐手段之外，使用「黃金攻勢」的一個

面相︰ 

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散不能三

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鬥矣。
169 

〈秦策〉又道：  

〔頓弱〕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于燕、趙，而

殺李牧。齊王入朝，四國畢從，頓子之說也。
170 

〈魏策一〉也說：「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

                                                 
168 《商君書》，44。 
169 《戰國策》，203。 
170 《戰國策》，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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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孫衍曰︰『王予臣百金，臣請敗之』。」
171
《韓非子》敘述燕國執政

者子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外儲說右下〉）。
172

這些例子都在說明，由黃金所鋪排的跨國市場，以及它所肩負的高額交

易的媒介功能，助長了戰國群雄政治上的爾虞我詐的激烈程度；而從相

反的角度來看，戰國七雄之間的攻伐競爭，也提供黃金在經濟領域之外

另一個發揮的處所，從而展現出更不尋常的力量。不可忽略的一點是，

黃金甚至成為秦統一六國的財政基礎。
173 

前引史料，《墨》、《莊》、《孟》、《國策》諸典籍金、斤、鎰

並用。《商君書．去彊》篇則強調「兩」，或許是秦國較早時期黃金較

不那麼普遍，購買力較大之時的特徵，又或許戰國衡制在中晚期之間已

有變化。朱活認為，戰國秦地的鎰的單位本比斤（釿）重。鎰以下還有

一個單位斤（釿），現藏上海博物館的「平安君鼎」，銘文有「五鎰六

釿半釿四分釿」可證。根據戰國布錢來衡量，釿越來越小，逐步接近「兩」

一級的單位。
174
汪慶正則根據早期「三川」空首布推算出戰國早期一鎰

約等於十釿，換算成今制，即約 348.75 克。
175
只是這方面的資料和證據

                                                 
171 《戰國策》，813。 
172 《韓非子》，774。 
173 關於戰國黃金與國際政治的交互影響的探討，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陳彥良，〈先秦黃
金與國際貨幣系統的形成──黃金的使用與先秦國際市場〉，《新史學》15：4，1~40。 

174 參見朱活，《古錢新探》，230~231；王毓銓，《中國古代貨幣的起源和發展》，116~120。
上引《商君書》所說國際貿易市場上金 1兩價值為粟 12石（應該已考慮到運費），而《管
子．輕重甲》提及：「粟賈（價）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

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這是說粟每釜值 40刀錢
（或 40個賹化圜錢，見朱活，《古錢新探》，132），金則每鎰值 4000刀錢，兩者換算，
黃金 1鎰可購粟 100釜。一鎰 16兩，則 1兩金可購 100÷6＝6.25釜。而齊 1釜正相當於
秦 1石，所以以金價換算的秦、齊二國粟價是有點距離（此外，〈輕重甲〉一篇又提到
「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與前說就比較接近）。〈輕重乙〉還提到：「昔狄諸侯，萬

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骸金；程諸侯，磧山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似乎顯示粟價

與粟的畝產量以及市場黃金流量之多寡有關。這牽涉到的問題比較多，值得進一步研究。 
175 汪慶正，〈十五年來古代貨幣資料的發現和研究中的若干問題〉，《文物》1965年第 1
期，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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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還不夠多，難以確論。往常舊說，秦國一鎰的重量等於二十兩（裴駰

《史記集解》引孟康曰：「二十兩為鎰」；
176
孫詒讓《墨子閒詁》則說：

「鎰，二十四兩」），
177
這或許屬於早期衡制。因為就一九六四年西安阿

房宮遺址出土的高奴禾石銅權，以及內蒙古伊克昭盟準格爾旗（近陝西

省北境）出土的兩件金飾牌銘「一斤二兩廿朱少半」、「一斤五兩四朱

少半」實測，計得每斤重 254.18 克及 248.514 克；1 斤為 16 兩，已與舊

說不同。
178
自秦孝公十八年（344 B.C.）商鞅頒定度量衡器標準，從傳世

的商鞅量尺和商尺看，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所採用的制度就是商鞅制度的

延續，衡制應當也不例外。對照而言，如同前文所述，楚制已可以確定 1
鎰為 16 兩，其重約今 250 克。

179
無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戰國末期，

無論楚、秦、趙、魏、周、燕列國黃金大抵都以斤（或金）、鎰為單位，

這時鎰之重已等同於斤（或金），兩者都相當今天的 250 餘克左右。考

慮到度量工具之實物長久埋藏土中受氧化或腐蝕而形成誤差，但就算這

樣它們的差別還是非常之小。
180
現存《戰國策》以及晚周諸子文獻之記

載，可見時人時而稱斤、時而稱鎰，而不致紊亂。《商君書．徠民》：

「齊人有東郭敞者，猶多願，願有萬金」；
181
〈定分〉：「雖有千金，

不能以用一銖」，
182
都以「金」為單位，與戰國東方諸子亦多合轍。此

一現象，或許正是因為黃金使用普及的緣故。 

                                                 
176 《史記》，1443。 
177 《墨子閒詁》，6。 
178 黃錫全，《先秦貨幣通論》，72。 
179 后德俊，〈關於楚國黃金貨幣稱量的補充研究──從楚墓出土的三組有銘青銅砝碼談
起〉，《中國錢幣》1997年第 1期，10~11。而據一九七七年燕下都辛庄頭墓區M30出
土 20件記重的金飾件，其斤、兩、銖制與諸國亦都類同。石永士，〈燕國的衡制〉，《中
國考古學會第二次年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轉引自黃錫全，《先秦
貨幣通論》，70、73。 

18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考古學．兩周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2004），470~473。 

181 《商君書》，127。 
182 《商君書》，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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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的說明可知，東周時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跨國流通關係的

深化，使得交易的計量方式漸漸趨於一致，於是到了戰國之末，各地的

重量單位產生了共同化、標準化的現象。這也就是說，黃金貨幣稱量單

位的趨於一致，所反映的歷史事件之一，是東周後期黃金做為國際共同

貨幣的實質發展。而絕無疑問地，共同貨幣之現象確實有利於戰國經濟

的進步和統一。
183 

六、結論：戰國黃金做為國際貨幣的意義 

本文探討古代從春秋到戰國貨幣區系的演變，和黃金做為國際貨幣

的興起的問題。我們討論了齊刀、晉布、秦圜、楚貝諸貨幣區系的面貌、

由來和性質，以及其最終的變化趨勢。秦統一中國後，施行金、銅（「半

兩」圓錢）「複本位」，自此法律上統一的幣制遂告實現。 
我們指出，秦代統一幣制之前，由於區域交通的頻繁，戰國原有四

大貨幣區的框架已經逐漸發生變化與重組，那就是各個貨幣區之間已經

有刀、布合流，圜、刀合流，貝、布合流或刀、布、圜合流的現象。貨

幣出現跨區流動的現象，以及貨幣區塊之界限的逐漸消蝕，彰顯或預示

著兩種時代趨勢：其一，當時建立在商業貿易網上的貨幣跨區域流通已

經相當頻繁，使得在單一貨幣區內僅僅使用、鑄造自身所屬貨幣區之貨

幣變得不敷時代的需求。其二，在原有的貨幣制度不敷所需之時，倘若

出現一種較圜、刀、布、貝更為方便適用的貨幣，這一新貨幣的通行，

將使兩個以上的貨幣區交疊共融而最終成為單一的貨幣區。 
職是之故，黃金在戰國的大量流通，著實意味著古代經濟上一項重

大的變革與發展。因為，正是它才能滿足包括戰國七雄在內的泛華北地

區貨幣單一化的普遍需求，而由此奠定了市場統一的貨幣基礎。戰國諸

子眾多的紀錄內容中，已透露黃金已取代其它列國鑄幣，至少在戰國長

                                                 
183 李學勤，〈楚簡所見黃金貨幣及其計量〉，《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
學出版社，2005），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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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或跨國貿易的層次上，它的流行證明了自身的適用性與先驅性。戰

國末至秦代，黃金的使用以及圓錢的推廣，使得刀、布、貝幣的重要性

逐漸減輕。到了秦滅六國，除了半兩方孔圓錢之外，這些舊有的鑄幣形

式遂逐漸在市場中消失。
184  

在史料證據上，考古所發現戰國做為交易媒介與貯藏手段的金版金

餅數量是相當之多的，而傳統所留下的關於戰國黃金的文獻紀錄亦並不

缺乏。這兩個線索代表著二重涵義，值得重視。分別言之：一方面，出

土金版上面所呈現的鈐印文字，以及同時出現完整方塊和受到人為剪切

而成零細小塊的現象，以及眾多出土楚墓內均發現天平砝碼，表示黃金

既可以做為長途貿易、巨額交易的可靠與便利工具，同時也擔負日常交

易貨幣的職能；這種突出的表現是先秦舊有的刀、布、圜錢及銅貝四類

區域性貨幣所未能擁有的。另一方面，文獻上可以見到許多戰國各大諸

侯間黃金流動的史料紀錄，而其時大國與大國之間彼此相距二、三千里，

這些例證均已表明此時黃金已然成為戰國列國國內以及跨國、跨區域市

場的共同貨幣。當然，接下來可以預測的是，假定沒有其他因素的干擾，

古代多元的貨幣區的融匯統合，化而為單一的貨幣體系，在長途貿易、

跨國市場的形成與運作上，必然產生重大的推助作用。 
總結而言，本文的論點是，從西周開始，歷經春秋戰國時代，一直

到秦漢之際，中國的貨幣史完整地展現了一個從原始到成熟，從區域割

裂到整合一統的完整過程。其中最令人矚目的現象，即戰國黃金做為共

同貨幣的確立。從市場整合的觀點看，戰國黃金成為列國共同貨幣，標

誌著政治的集團與集團之間，分散割裂市場限隔的打破，使得一個統一

的貨幣區域得以形成。到這裡，我們還應該分辨出其中另一個重要的涵

義：秦於統一六國之後，將黃金與銅（半兩）錢貨幣的法制化，只是在

法律上進一步實現貨幣統一的工作。客觀地看，在戰國後期的歷史演變

中，貨幣統一的任務早已在國際市場的運轉、活絡中自動完成；其肇端

固無有待於政治力的有意推助。作者認為，由此而得到的一個結論是：

古代貨幣史發展的最終結果，應該在於以黃金為主的新的貨幣體系，為

                                                 
184 陳振裕，〈湖北秦漢半兩錢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江漢考古》1988年第 3期，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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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以下的整體市場奠定了基本的模型。 
最後，作者僅提供一個非常粗淺的看法做為本文的結束。一般來說，

中國歷史的發展，到了春秋戰國，在各方面都發生了極大的、影響深遠

的變化，這一系列的變化就是所謂的「周秦變革」。周、秦之間發生了

劇烈變革是大家習知的一個常識，而變革的內容也是長久以來眾多學者

關心的主題。但我們認為，過去大家都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在變革的

同時，由於黃金這個最重要的貨幣因素，使得古代彼此分隔的貨幣交易

地域區塊完成統一（後來秦代的法定半兩錢也有助長作用），從而在這

個貨幣基礎上形成了一個單一市場架構的事實。黃金貨幣所促成以及代

表的泛華北市場，或許不是周秦一連串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革中一個

最重要的內涵，但是，它必然亦屬不容忽視的歷史關鍵事件之一。
185 

無論如何，考慮到貨幣制度對於人類生活和社會、經濟發展的深刻

影響，吾人應該可以肯定：中國歷史上從戰國到秦漢之間，第一次正式

實現單一的貨幣體系，第一次完成整合性的跨區域市場，其意義與重要

性應不在編戶齊民社會的肇興、倫理性質的法律的確立等等重大歷史事

件之下！ 
 
 
 

（責任編輯：李長遠 校對：李修平 施姵妏） 

                                                 
185 西漢黃金數量仍多，依舊是法定貨幣，武、昭之前，它的地位似乎較秦代甚至還有所提
昇。但東漢以後史籍所載黃金卻漸稀少，作為法定貨幣的情況大約已經一去不復返。而

約莫從漢、魏之際開始，由於諸多因素，原來高度發展的貨幣體系便來到一個長期潰縮

的另一階段。這個戲劇般的變化，可以讓我們領略到，中國古代統一貨幣體系的形成與

消失是一個饒具興味的研究課題。關於秦漢黃金的使用與流變，過去較知名的學者如馬

非百、勞榦、彭信威諸家都曾做過開拓性的研究，比較晚近的論文則可以參閱秦暉，〈漢

「金」新論〉，《歷史研究》1993 年第 5 期（北京），17~31；李祖德，〈試論秦漢的
黃金貨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 1期（北京），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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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cy Areas, Circulation of Gold  
and the Integration of Markets in Ancient China 

Chen, Yeng-li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currency areas, gold circulation and combination 
of markets in ancient China.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ith the 
split-up of the country, different areas of currency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vast 
territory. The eminent four currencies were Bu (布幣) of “three Tsins” (三晉), 
Dao (刀幣) of Ch’i (齊) and Yen (燕), Chien of Ch’in (秦) and Chou (周), 
and copper cowrie of Chu (楚). They were, namely, spade, knife, round coin 
and imitation cowry. By the end of the 3rd century B.C., market functions and 
the Ch’in laws helped to create a common currency in the former 
international market. That is, the circulation of gold superseded the four 
existing currencies, thereby forming a unitary market. The unitary market 
formed in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established the groundwork for the 
subsequent economic history in China.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on ward, the currency system gradually 
developed from separation to consolidation. The monetary partition was 
ended with the official introduction of gold and half tael coin (半兩錢) by the 
Ch’in government. My purpose here is to analyze the origins, courses and 
effects of the change of money institutions in ancient China. The formation of 
a unitary market and the appearance of a common currency are crucial issues 
in study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Keywords: the Warring States, currency area, gold, integration of market, common cur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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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陸志鴻治校風格與臺大文學院

（1946.8~1948.5）∗ 

 李 東 華** 

提 要 

本文探討光復初期（1945~1950）臺灣大學陸志鴻校長治校特色及文學院

的發展狀況。陸氏隨前任校長羅宗洛前來接收帝大工學部，非屬於臺灣行

政長官公署系統人士，其得繼任校長，乃由於行政長官陳儀向教育部長朱

家驊之推薦。陸氏性格溫婉，頗受省政當局之脅制，大學一級單位主管之

任命權為長官公署所攫取，校內、外界線趨於模糊。本文探索重點：一、

二二八事變在陸氏任內發生，負責處理文學院院務之林茂生教授不幸遇

害，此一不幸事件與前述景況皆有關聯。本文根據直接、間接史料，重探

此一事件之真相。二、討論首任文學院院長錢歌川之得任經過與到任後之

措施。錢氏得長官公署之同意獲任，因其非久任大學教職之學者，驟然主

持臺大文學院，對教師之聘任、研究工作之推動，有不盡善處。三、二二

八事變後，長官公署遭撤廢，公署官員及文教勢力大量轉移至臺大文學

院。本文以許壽裳前來中文系任教為主軸，對此一現象稍加鋪陳，以明其

時政、學關係離合之特色。最後，探討陸氏在光復初期臺大校史上的地位，

特別以文學院為例，說明此一「向下沉淪」時期的功過得失。 
 

關鍵詞：陸志鴻 長官公署 林茂生 二二八事變 錢歌川 許壽裳 

                                                 
* 本文為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研究計畫：「變遷與傳承：光復初期的臺大文學院（1945~50）」
（編號：NSC93-2411-H-002-039）完成之部分成果，特此致謝。撰寫期間，承研究助理
臺大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楊宗霖代為蒐集報刊資料，並此致謝。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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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二、陸志鴻接掌臺大 

三、二二八事變前的臺大文學院 

四、二二八事變與林茂生遇害 

五、錢歌川到任與文學院之轉折 

六、文學院之「初建」 

七、許壽裳來校任教及其被害 

八、陸志鴻去職：兼論其功過得失 

一、序言 

有關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特別是自一九四五年臺灣光復到一九五○

年大陸易手間轉折時期的研究，素來少受重視。晚近有關臺灣光復初期

史之研究，皆偏向政治及社會經濟方面。其實自臺北帝大到臺灣大學的

歷史演變，非僅止於一校之歷史，其與臺灣社會文化之變遷、學術思想

之轉變，皆有密切之關係。更因其居臺灣最高學府之地位，最易受到政

治勢力之牽連，加以校園中菁英師生之趨向與作為，相當程度足以反映

臺灣政局與社會之變遷。本人自三年前開始研究光復初期（1945~1950）
的臺大文學院歷史，原本以為區區五年的歷史，應該不難追索，但實際

接觸後發現並非如此。其一，早年臺大檔案、公文留存並不完備，蒐集

頗費心力。再者，院史研究應以校史為前提與背景，而相關校史亦乏人

研究，因此研究須先究明校史之關鍵人物與相關問題，相當程度增加了

研究的複雜性。其三，光復迄今已歷六十寒暑，當時主要人物泰半凋謝，

加以時局變遷，縱有可訪之當時人士，言語亦多保留，探索真相更增困

難。所幸首任羅宗洛（1898~1978）校長留有回憶錄，並經其弟子黃宗甄

整理發表其〈接收臺灣大學日記〉，作者據以為主要資料，撰成〈光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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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的臺大文學院（1945~1950）──羅宗洛接收時期〉
1
一文。本文則擬

繼續研究羅氏後任陸志鴻（1897~1973）校長及其時文學院的狀況，發現

其複雜性遠甚於前期。首先是有關陸氏得任校長過程，至關重要。作者

於偶然機緣中得到陸氏受臺灣行政長官陳儀（1883~1950）向教育部朱家

驊部長推薦之訊息，成為明瞭陸校長治校背景之重要關鍵。其次，其任

內發生二二八事變，臺大雖公私損失不多，但實際處理文學院院務的哲

學系教授兼先修班主任林茂生（1887~1947）遇害，其間值得探索之問題

仍多，成為本研究重點之一。第三，早期臺大校史、院史乏人整理，本

研究實亦具披荊斬棘、理清基本事實之責，故重點之二置於史實之重建

與敘述，分別依據原始資料建構二二八事變前與事變後的歷史。事變後

之歷史以首任文學院院長錢歌川（1903~1990）之到任與文學院之「初建」

為主要內容。另以事變後被廢長官公署文教勢力之移轉至臺大為主題，

論述臺大與政治勢力結合與分離的發展。第四，一般校史、院史書寫的

重點應包括教學與研究工作的發展，但陸氏任內臺大初經改制，文學院

曾對外停止招生二屆（只收豫科與先修班學生），故學生甚少，教學活

動不多，自三十六學年度起始有稍趨正常的教學活動。至於研究工作，

則幾全陷停頓，關於教研活動本文著墨甚少，其因在此，此亦彼時校園

景況之實情。 

二、陸志鴻接掌臺大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八日，臺大校長羅宗洛因臺省長官公署拒撥臺

大經常費問題，赴南京向教育部、行政院交涉。行前，羅校長組織校務

委員會，由教務長戴運軌、總務長陳兼善及長官公署教育處處長范壽康

（允臧）三人為常務委員，於羅公出期間處理校務，去職之意已定。經羅氏

交涉後，教育部及行政院同意將臺大經費暫列入臺灣省預算中，再由行

政院指令臺省長官公署核撥予臺大。同時，羅氏向教育部長朱家驊（1893~ 
                                                 
1 李東華，〈光復初期的臺大文學院（1945~1950）──羅宗洛接收時期〉，收入周樑楷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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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堅辭臺大校長。七月一日，羅氏遄返上海，回任中央研究院植物

研究所所長原職。朱家驊及臺大當局在挽留羅氏不成後，
2
著手物色新校

長人選。此時，臺省行政長官陳儀聽從其顧問沈銘訓（仲九）之建議，
3
以

最迅捷之手腕，向教育部推薦隨羅氏來臺接收臺大、負責工學部接收、

接收後並任工學院院長的陸志鴻氏擔任校長（以其為教育部所派人員，

非長官部系統）。果然順利獲得教育部之同意。
4
八月初，教育部發布陸

志鴻出長臺大。陸氏時在大陸從事中央大學實驗室及眷屬之復員工作，

於八月十三日來臺履新。 
陸志鴻，字筱海，浙江嘉興人，前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陰曆五

月二十日生。民國四年秀州中學畢業後留學日本，翌年考入東京第一高

等學校預科（一年）就讀，再經本科三年後，入東京帝大工學部礦冶科，

民國十二年春畢業。畢業後於三井公司三池煤礦任職一年後返國，任教

南京工業專門學校。民國十六年夏，南京工專併入第四中山大學，次年

五月改名國立中央大學，陸氏轉任土木系教職，教授工程材料、金相學、

材料力學、應用力學等課程，並先後在中大建立材料及金相學實驗室，

前後任教中大逾二十年。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後，隨教育部羅宗洛特

                                                                                                                         
《結網二編》（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年 7月），455~493。 

2 臺大在六月十一日，七月十二日、十五日曾三度致電羅校長挽留。六月十一日電文「請
速回校主持」。七月十二、十五日除匯旅費外，並請一、早駕回臺，二、校款已竭，請

月底如期攜巨款回校，均未留住羅校長。見臺大總務處文書組檔案股藏，《臺大發文歸

檔簿》第一冊，校總㈠字第 463號（六月十一日）、515號（七月十二日）及 517號（七
月十五日）電文目錄。 

3 沈銘訓，號仲九，浙江紹興人，為陳儀沈氏夫人堂弟。早年留學日、德，曾任教於上海
勞動大學。民國二十三年二月，陳儀出任福建省主席時，沈任省府秘書及顧問，省府出

入之公文、報告，均經沈草擬或整理，權力極大，與李擇一、徐學禹號為三大顧問。三

十四年十月，陳儀任臺省行政長官，沈又隨行來臺為顧問，有陳儀「智囊」及「理論權

威」之稱。詳見文思編，《我所知道的陳儀》（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28~31，
錢履周口述，〈主政福建、觀禮臺灣〉一節。 

4 見王泳筆述，〈羅校長與陳儀關係〉（口述稿）。王氏隨羅前校長來臺接收，接收後任
秘書及文書組主任等職。本文係應筆者詢問，筆述其見聞，史料價值極高。王氏已於民

國九十四年五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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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來臺接收臺北帝大，負責工學部接收工作，接收後任工學院院長。

三十五年二月，返回重慶中央大學，從事復員工作。陸氏先將其主持多

年之材料實驗室與金相學實驗室遷返南京，六月中攜眷離渝返鄉。在停

留渝、寧期間，陸氏曾代表臺大向教育部接洽各項事務。
5
七月中，臺大

校務委員會頻電其返校「共維危局」。
6
不意，八月初教育部發表其繼掌

臺大，遂於十三日抵校就職。 
陸校長既為陳儀向教育部推薦，教育部鑑於前任羅校長與長官公署

扞格之前例，亦樂見長官公署不用自己集團人士之雅量，故順利核准陸

氏出任校長，冀望彼此能和衷共濟，共謀臺灣高等教育之重建。事實上，

沈仲九之看上陸氏，並向陳儀推薦，主要在於陸氏個性溫和，不像前任

羅校長之堅持立場，是易與之人。
7
此外，陸氏既為長官公署之推薦得任

校長，長官公署又有指揮監督臺大之權力，因此陸校長到任後，除聽命

於教育部外，對長官公署亦相當「禮讓」。公署方面在得寸進尺之下，

出現相當程度脅制臺大校務之局面。 
陸氏蒞任後，臺大校務受制於省政當局者，可由新人事派任上看出。

如重要行政主管陳世鴻氏，本職為長官公署參事，三十五年八月陸氏任

校長後，先充校長秘書，十月一日轉任總務長，三十六年初臺灣省立法

商學院併入臺大後，再兼任法學院院長。
8
甚者，有謂「各院院長要由他

                                                 
5 有關陸校長生平經歷，主要參考謝承裕〈陸志鴻先生傳記〉（1993.10）（影印本），及
周廣周〈當代師表陸志鴻教授〉（《中國一週》336 期〔1956.10.1，臺北〕）兩文。兩
文均承陸校長哲嗣陸震來教授寄贈，特此致謝。 

6 臺大總務處檔案室藏，《臺大發文歸檔簿》第一冊，三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校總㈢字第
537號電、七月二十五日 539號電。 

7 有關陸氏性格，其任內任文學院院長的錢歌川回憶說：「陸志鴻校長是一個好好先生，
勤奮有餘，魄力不足。」（錢歌川，〈苦瓜散人自傳〉，《錢歌川文集》〔瀋陽：遼寧大

學出版社，1988〕，卷 4，753。）他處又說：「忠厚有餘，魄力不足，不能使同仁團結
一致，抵禦外來的襲擊。」（〈我教過的學校〉，前引書，卷 4，516~517。）其任內先
後擔任註冊組主任及總務長的蘇薌雨回憶說：「陸校長是一位勤奮的學人，中午不回家，

帶『便當』在學校吃，可惜他沒有毅力，胸襟又不開闊，不適於挑大樑。」（蘇薌雨，

〈臺灣大學二十六年〉〔上〕，《傳記文學》29：1〔1976，臺北〕，54。）可供參考。 
8 陳世鴻氏本職任秘書及改任法學院院長，俱見《35-38年度行政人員名冊》，藏臺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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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指長官公署）派人，至少也要得到他們的同意才能聘請」，
9
像首任

文學院院長錢歌川（詳後）的任命即為顯例。
10
至於教授之聘請，亦多有

因長官公署之因素聘任者，像文學院教授蘇薌雨等。
11 

陸氏一年十個月的校長任期，相較於前任羅校長時期的過渡性，也

是臺大校務逐步進入正規的時期。舉凡中文公文程式的制定、職雇員之

任用及學制之定型等，皆依次逐漸定型。 

三、二二八事變前的臺大文學院 

陸校長就任時，前任羅校長已將原帝大文政學部劃分為文學院與法

學院。另有原附屬於文政學部的南方人文研究所，則易名為華南人文研

究所。文學院因種種因素始終未聘定正式院長，
12
暫由先修班主任林茂生

                                                                                                                         
人事室。前引蘇薌雨〈臺灣大學二十六年〉（上）一文回憶說：「總務長陳世鴻氏，以

前在福建給陳儀當過行政專員，是陳長官派來的，為人官僚氣十足，非常跋扈，陸校長

辦事受他的挾制，無可奈何。」為一旁證。 
9 這是錢歌川的回憶。見〈入臺記〉，原載《游絲集》，收入《錢歌川文集》，卷 1，661~664。
錢本身得任文學院院長即為一例，詳後文。 

10 農學院院長王益滔之任命，亦有異狀。原本陸校長欲聘汪厥明為農學院院長，王益滔為
農經系主任。（見 36-8.11臺大校總㈠第 587號電，臺大總務處檔案室藏，《臺大發文歸檔
簿》第一冊）但十月十一日發表時，汪厥明被聘為農藝系主任，王益滔反被聘為農學院

院長。（36.10.11之聘函，見載同前）是否長官公署有意見，不得而知。按：汪長王五歲。 
11 蘇薌雨的回憶，為明顯例證。他說：「廣西大學工學院有一位同事曾啟新教授⋯⋯接受
了陸校長的聘請，要來臺大任教。曾教授和陸校長的通信中提到我，陸校長在回信中要

曾先生約我一起到臺大來。曾先生先我一個月到臺大來，我回到臺北時，曾先生陪我看

陸校長，事出意料，當時陸校長竟一字不提留我在臺大。這時候，臺灣省長官公署的教

育處長是范壽康先生，堂兄蘇維梁擔任省參議會教育組的召集人，聞悉此消息，打電話

給范處長，經過范先生的招呼，聘書就下來了。」（蘇薌雨，〈臺灣大學二十六年〉〔上〕）

錢歌川與蘇氏二人皆提及教育處長范壽康，彼時其對臺大人事之影響可見。范壽康

（1896~1983），字允臧，浙江上虞人，東京帝大畢業。曾任安徽大學文學院院長（1932）
及武漢大學教授。抗戰期間從政，勝利後，因沈仲九之推薦，繼趙迺傳之後為臺灣省教

育處處長（1946.1~1947.4），係長官公署對臺大指揮、監督權之執行者，故權力甚大。 
12 三十四年底、三十五年初，羅校長謀聘柳無忌及樓光來為文學院院長未果。三十五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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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以校務委員名義兼理院務。
13
法學院院長則為周憲文教授，周並兼代

華南人文研究所所長。
14
三單位均在文學院大樓內辦公，行政、總務、教

務全由事務員鄭左鶴一人率領技工、工友辦理。文學院下分設文學、歷

史、哲學三系。今將三十五年八月份文（法）學院向校方提出之教職員

名冊二份，
15
全引於後： 

 
文法學院職員名冊（八月現在） 

姓名 現任職務 到職時期 備註 

林茂生 校務委員 

東洋哲學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一日  

陳紹馨 社會學 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  

魏建功 文學院 

係（系）主任

 未到任 

周憲文 法學院院長  兼華南人文

研究所長 

張舜琴 英文學 民國三十五年七月一日 未到任 

吳守禮 國語學 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  

鄭發育 心理學 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十八日  

石朝桂 西洋哲學 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  

余乃鉥 國史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一日  

陳炯澤 東洋哲學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一日  

                                                                                                                         
月九日，羅氏自大陸述職歸來，在機場接受記者訪問時曾言：「文學院院長已聘定前中央

大學歷史系主任，不久即可來臺。」此歷史系主任顯指沈剛伯氏。但因羅校長在五月中即

決定去職，禮聘沈氏亦無結果。八月中陸氏接校長後，曾再次接洽沈剛伯與方東美來臺

大任職。（36.10.5臺大校總字第 882號函，電匯一萬元及五千元給方東美及沈剛伯文）臺
大檔案已留下了「哲學係（系）主任方東美（未到任）、文學院院長沈剛伯（未到任）之

記載」。（《文學院 34年教務關係書類》，89，藏臺大圖書館校史資料室〔下同〕。）後沈、
方二人均未受聘赴任，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臺秘字 1314號函註銷沈剛伯等之匯款。 

13 校方致文學院公文，均署校務委員，由林茂生蓋印簽收。此形式至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六
日均然。二月二十六日以後公文，仍署校務委員，唯以下皆空白，無林氏簽收印記，至

三月二十六日止。三月二十六日以後公文，已無校務委員名稱。 
14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十四日有校公文一件，蓋文政學院名，周憲文批曰：「文法學院已分
別成立，此件送回改正後再辦。」見《文學院 35年度通知關係書類》，編號 346-02。 

15 〈三十五年八月文學院職員〉，《文學院 34年教務關係書類》，8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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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 教授 副教授 講師 助教 備註 

文學係（系）主任 魏建功     

哲學係（系）主任 
方東美 

（未到任）
    

文學院院長 
沈剛伯 

（未到任）
    

東洋哲學 
林茂生 

後藤俊瑞
  陳炯澤  

社會學 陳紹馨     

英文學 
矢野禾積

張舜琴 
    

國史學    余乃鉥  

南洋史學 
桑田六郎

岩生成一
小葉田淳  長岡新治郎  

西洋哲學  淡野安太郎  
石朝桂 

林素琴 
 

國文學  吳守禮    

民族學  宮本延人    

 
這兩份名冊，大體呈現羅前校長對文學院佈局的最後型態，但原先

他想聘請的院長沈剛伯、哲學系主任方東美均未克到任，文學系主任魏

建功也因臺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委的工作，未能來臺大專任，因此院長、

系主任均懸而未決。 
三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及二十五日，文學院再向校方提出教職員名冊

二種，大致可了解陸校長就任一學期後的文學院情況。第一份條列各系

教職員名單（職、工省略）
16
如下： 

一、哲學系： 
教 授：劉天予、林茂生、蘇薌雨、洪耀勳、曾天從、後藤俊瑞、

淡野安太郎 

                                                 
16 見《文學院 36年度通知關係書類》，編號 34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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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師：鄭發育 
助 教：陳炯澤、林素琴、石朝桂 
 
二、史學系： 
教 授：陳紹馨、夏德儀、桑田六郎 
副教授：金祖同、曾憲楷、宮本延人 
講 師：陳荊和、許汝鐵 
助 教：余乃鉥、裴溥言、卜新賢 

 
三、文學系： 
教 授：張舜琴、臺靜農、張志超、矢野禾積 
副教授：吳守禮、黃得時 
助 教：趙圖南 
 

第二份為各系研究室之組織成員表：
17 

一、哲學系 
1. 中國哲學研究室：林茂生、後藤俊瑞教授，陳炯澤助教 
2. 外國哲學研究室：劉天予、洪耀勳、曾天從、淡野安太郎教授，

許汝鐵講師，石朝桂、林素琴助教 
3. 心理學研究室：蘇薌雨教授、鄭發育講師 
 
二、史學系： 
1. 中國史學研究室：夏德儀教授，金祖同、曾憲楷副教授，余乃鉥、

裴溥言助教 

                                                 
17 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員工調查，二十五日文學院填報表。見同上註。彼時文學院組
織十分混亂，據夏德儀教授三十五年十二月七日記載各研究室負責人為：文學系研究室

二，中國文學：金祖同；外國文學：張志超。哲學系三，中國哲學：林茂生；西洋哲學：

洪耀勳；心理學：鄭發育。史學系三，中國史學：夏德儀；南洋史學：陳荊和；民俗社

會學：陳紹馨。見汪榮祖整理，〈夏德儀教授二二八前後日記〉（以下簡稱〈夏日記〉）

三十五年十二月二日，《傳記文學》86：2（2005，臺北），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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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洋史學研究室：桑田六郎教授，陳荊和講師，卜新賢助教 
3. 土俗人種學研究室：陳紹馨教授，宮本延人副教授 
 
三、文學系： 
1. 中國文學研究室：臺靜農、魏建功教授，吳守禮、黃得時副教授，

趙圖南助教 
2. 外國文學研究室：張舜琴、張志超、矢野禾積教授 

 
綜合二表，可以看出陸校長接掌臺大後三系、八研究室的初步組織

結構與人事概況。其間值得注意者有五：其一，由羅校長決定聘任之院

長、系主任皆因羅氏去職而未到任，形成院、系乏人負責之局面。其二，

新聘教師有因省政當局而聘任者，如前述蘇薌雨教授及新聘之西洋哲學

教授劉天予，其本職為長官公署參事。其三，聘任標準有較前任羅校長

寬鬆者，如哲學系洪耀勳、曾天從二先生，原為羅校長聘任為副教授，

未及半年，二人皆自三十六年一月一日起改聘為教授，原因不詳。其四，

原留任之日籍教授，有第一批遣歸者：如岩生成一教授、小葉田淳副教

授及長岡新治郎助教皆在三十五年十二月返日。
18
其五，前表列許汝鐵為

史學系講師，後表又將之列為哲學系外國哲學研究室成員；
19
又如裴溥言

助教專長為中國文學，卻在中國史學研究室服務，可見其時系際界線並

不明顯，至於研究室之組織則仍承繼原講座制度，顯示了臺北帝大組織

系統的延續性影響。 
在教學方面，由於光復後日籍學生全數遣歸，三十四年底首次招生

又未招文、法學院學生，故三十五學年度上學期文學院只有新招之大一

學生十名（由先修班升入，其中文學系九名、史學系一名）及舊生三名，

三名舊生為二年級學生張耀熙、三年級學生林宗毅及四年級學生張美惠。

                                                 
18 〔日〕小葉田淳有《想い出の道：引揚を經驗した一歷史家の足跡》（京都：思文閣，

1999）一書，中有〈臺大時代の思い出〉一文（頁 22~46），原刊京都女大《史窗》46
（1989，京都），中文譯文為黃昆堅譯，收入張秀蓉主編，《臺北帝大的生活》（臺北：
臺灣大學，1999），79~87，可以參看。 

19 許汝鐵係擔任訓導處生活管理組主任，或為其歸屬不明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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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張美惠為史學系學生，其餘二人為主修外國文學之文學系學生。
20
因

此，該學年文學院開設課程甚少，紀錄所及，僅有以下數門：
21 

英文學史，每週二小時。（矢野禾積教授） 
英文散文選讀，每週三小時。（淡野安太郎教授） 
英文小說選讀，每週三小時。（矢野禾積教授） 
英米（美）文學名著選讀，每週三小時。（矢野禾積教授） 
戲劇選讀，每週三小時。（矢野禾積教授） 
法文（選修），每週六小時（其中三小時為翻譯）。（淡野安太郎

教授） 
德語（選修），每週四小時。（石本岩根教授） 
國語、國文（選修），每週四小時。（吳守禮副教授） 

顯示文學院因為文學系有主修外文之學生，因此僅有外國文學研究室開

設有專門課程。史學系因張美惠為四年級畢業班學生，故僅選修地理學

及畢業論文兩科，分別由富田芳郎教授及南洋史學教授桑田六郎提出成

績。
22
意即當時文學院院本部除由林茂生教授以校務委員身分坐鎮辦公

外，只有文學系由矢野禾積教授負責的外國文學研究室是實際運作，維

持教學的單位，開設課程亦較多。歷史系因有舊生一名，但無系主任，

故於學生註冊選課時，學校特請陳紹馨教授指導，
23
勉強維持系務運作。

                                                 
20 見《文學院教務關係書類》，336。民國三十五年度記，學生註冊證。該學年下學期文學
系三年級增學生蔡子謀一名，可能係轉學生。三十五年八、九月間，臺大曾招生三次，

二次在臺招考，一次在杭州招考。（參國立臺灣大學編，《國立臺灣大學概況》〔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1947年 4月〕）因當時大陸學制與本省不同，故先修班招生，以本省學
生為限；本科新生則無分內地、本省，皆可報考。（參《民報》，1946 年 9 月 14 日晨
刊，第 2版。） 

21 見三十五年度第一學期考試時間表（三十六年二月三∼八日），及三十六年一月九日文
學院填報下學期開課表。均見《文學院教務關係書類》，336。 

22 見三十六年一月十四日文學院史學系南洋史學科教授桑田六郎之畢業論文成績，及署名
富田芳郎之地理科成績單。收在《文法學院教務成績關係書類》，335。張美惠原修習岩
生成一教授之荷蘭語，因三十五年十二月岩生返日而中止。 

23 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教務處函。函云：逕啟者，文學院史學系學生選課事宜，敦請
陳紹馨教授指導，相應函達，並希查照辦理為荷。收在《文學院教務關係書類》，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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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系則因沒有學生就讀，因而無任何教學活動，專長西洋哲學之淡野

安太郎教授反而支援文學系開設英文散文選讀及法文課程。 
至於原屬帝大文政學部之南方人文研究所，在易名華南人文研究所

後，則由法學院院長周憲文氏兼代所長。三十五年三月，當日籍職員遣

歸後，該所新聘任朱家貴、卜新賢兩位助教，並於四月到職，隨即展開

佚失圖書、雜誌目錄卡片之重建工作，九月中資料整理已大致就緒。二

人並準備運用所中之資料、文獻，著手對臺灣經濟做專門之研究。
24
三十

五年五月羅氏離臺前夕，曾向臺灣省參議會報告，指出： 

南方人文研究所，注重華南、南洋人文之研究，應改稱華南人文研究

所，研究臺灣與荷蘭、西班牙、葡萄牙、英、法、日等之歷史的關係，

臺灣、華南、南洋之民俗學的研究、南洋華僑之發展史等等。關於此

類之文獻，所中甚多。過去所中有精通荷、西等國之文字與南洋史之

日人，應予留用，使其搜集、整理、翻譯稀有之史料。
25 

顯示前任羅宗洛校長對該所之重視。以彼時羅氏留任之桑田六郎（原所

長）、岩生成一教授、小葉田淳副教授及長岡新治郎助教等專家來看，

羅氏之理想與期望應能實現。但在陸校長接任後不及三閱月，校方即以

「經費不足，暫停研究」之由，
26
做出停辦華南人文研究所之決議。十一

月十六日校方行文華南人文研究所： 

奉校長通知：「據本校第六次校務會議議決，華南人文研究所應暫時

停止工作」等等，記錄在卷。該所所有圖書應即日移交圖書館集中整

                                                 
24 朱、卜二人皆上海暨南大學經濟系畢業生，顯由原任暨大經濟系教授之兼所長周憲文召
聘來臺大服務。該所工作情況，見華南人文研究所三十五年九月向陸校長提出之工作情

況報告，收在《華南人文研究所通知關係書類》，民 35 年度，239，藏臺大圖書館校史
資料室（下同）。 

25 〈今後之臺灣大學〉，《臺灣新生報》，1946年 5月 12日，第 2版。國立臺灣大學編，
《接收臺北帝國大學報告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未署年月），此部分略同。 

26 〈本校校史年表〉，《國立臺灣大學校刊》（以下簡稱《校刊》）第 1期（1947.10.1），
第 3 版。三十五年九月則：「華南人文研究所暨華南資源科學研究所，因經費不足，暫
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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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印章等送校長室保管，所有工作亦暫時停止。
27 

華南人文研究所停辦後，岩生成一、小葉田淳與長岡新治郎三人於同年

底返回日本，朱家貴去職，卜新賢轉任南洋史研究室助教。創立於一九

四三年，研究資料眾多，成果亦稱豐碩之南方人文研究所至此告終，維

持僅三年。 

四、二二八事變與林茂生遇害 

民國三十六年爆發的二二八事變中，臺大公私物資損失不大，但文

學院教授林茂生的遇害，卻成為事變中高等教育機構知識分子遭難的具

體代表，在現代中國及臺灣學術史上具有深刻的時代意義，在臺大校史

上更是不可磨滅的傷痛。爰於此節專論之。 
林茂生，字耕南，臺灣臺南人，前清光緒十三年（1887）生。臺南長

老教中學肄業，一九○八年赴日轉入京都同志社中學，一九一○年畢業，

旋考入京都第三高等學校高等科。一九一三年依制升入東京帝大哲學

科，一九一六年畢業，開日據時期臺灣人獲頒文學士之首。得文學士學

位後，林氏返臺服務，先後任教於母校長老教中學及臺南商專。一九二

七年，獲總督府官費支助，赴美留學，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教育，一

九二九年以 “Public Education in Formosa Under the Japanese Administration: 
A Historical and Analytical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Cultural 
Problems”（〈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公立學校教育〉）論文為題，獲得博士

學位。一九三○年返臺，其後轉任臺南工專教授，教授英、德文，並曾

兼任圖書課長職，以迄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
28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投降，臺灣光復，十月十七日教育部特派

                                                 
27 十一月十六日，致戍巧校秘字第 1118號函，收在《華南人文研究所通知關係書類》，239。
第六次校務會議早於十月二十九日召開，停辦公文晚半個月始發。附設於理、農學院之

南方資源及科學研究所亦同時停辦。 
28 有關林茂生之研究甚夥，李筱峰，《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臺北：玉山社，1996）
一書，分期論述其一生行徑，可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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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羅宗洛等抵臺接收臺大，羅氏聽聞林茂生為臺灣文科人望，擁有東京

帝大文學士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歷，因此推薦林氏任臺大接收委

員（稱校務維持會委員），獲得陳儀之聘任，由羅氏委派負責文政學部

之接收工作。
29
隨後，林氏受聘為臺大教授（聘期自十一月一日起，為國

立臺北大學
30
聘任最早教授之一）。 

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羅宗洛率校務維持會委員正式接收臺北帝

大，其後諸接收委員先後受聘擔任各院院長（如理學院院長蘇步青、工

學院院長陸志鴻、農學院院長蔡邦華、醫學院院長杜聰明），唯獨林茂

生未能受聘擔任彼時負責接收之文政學部（已決議分設為文、法兩學院）

院長職。推測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兩項：其一，陳儀已向羅宗洛「派任」

文、法兩院之院長；且文、法兩院教育與思想、文化相關，事涉主觀及

立場問題，陳儀交代要多聘任國內學者前來，傳佈中華文化。
31
其二，林

氏原非臺北帝大教授，對文政學部之瞭解、認識不同於醫學部之杜聰明，

因此羅宗洛未能聘林氏為文學院院長。從羅氏一方面積極物色文學院院

長，一方面仍請林茂生以校務委員名義處理院務，並聘林氏擔任先修班

主任
32
等事看來，二人關係似未因此事而有嫌隙。但羅氏欲聘任之文學院

院長，諸如柳無忌、樓光來及沈剛伯等，均因故未能到職，加以羅氏迅

即去職，因此林氏始終以校務委員名義兼理文學院院務，直至二二八事

變遇害為止。 
                                                 
29 羅宗洛，《羅宗洛回憶錄》（上海：中國科學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2003），並參考
該書所附〈接收臺灣大學日記〉。 

30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羅宗洛等接收臺北帝大後，原沿日人稱呼，易名為國立臺
北大學，經教育部提請行政院會議，決定易名為國立臺灣大學。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教

育部以高字第 63242 號代電通知臺大，十二月二十五日代校長羅宗洛刊布告於《臺灣新
生報》，自此改用國立臺灣大學校名。 

31 羅宗洛，〈接收臺灣大學日記〉，十一月十七日則，陳派任朱××、吳××二人，分任
文、法二院院長。招聘國內學者宣揚祖國文化，見國立臺灣大學編，《接收臺北帝國大

學報告書》，〈四、對於今後改進大學之意見：文政學部之改造與充實〉。 
32 先修班由前帝大預科改制而來。原臺北高等學校及臺大預科二年級臺籍學生直接編入臺
大本科一年級就讀，一年級學生編入先修班就讀，加上新招入學學生，學生人數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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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變中，林氏遇害，相關之研究已多。然多由林氏與政界之

關係觀察立論，或謂林在日據末期曾任皇民奉公會部長職，至貽漢奸之

名而遭難。或謂林在光復後即出任《民報》社長，《民報》言論頗有忤

逆當局之處而遭難。或謂林氏因為留美出身，與美國駐臺領事館方面關

係密切，事變期間因聯絡美方，意圖國際干涉而遭難，不一而足。
33
以上

三說，皆言之成理，但事過境遷，完全還原真相實有困難，加以親歷事

變之當事人，或已作古，或語帶保留，正確推究其原因更加不易。本文

僅欲由林氏與臺大的環境和關係為範圍，對其遭難經過，做一探索，或

能補前賢論述之不逮。 
首先論林氏之性格與行事作風。從羅宗洛〈接收臺灣大學日記〉來

看，羅到臺灣，聽聞林氏之名望後，不待見面溝通，即向陳儀推薦林氏

協同接收臺大。林茂生原非帝大教授，且居住於北投，故與其他接收委

員往還不多。此一情況與另一省籍接收委員杜聰明比較，尤為明顯。杜

氏善於交際，原住帝大大正町宿舍，由羅校長交代，移居佐久間町原大

島金太郎之官舍，與羅校長寓所鄰近，故日日聚首，酬酢不斷。林氏與

羅等雖有公誼但無私交。林氏當時對未能接任文學院院長事是否有所不

滿，值得觀察。但至少在三十五年九月底當內定之院長沈剛伯因羅氏去

職而未到任，
34
文學院長期乏人主持，陸校長既未積極尋求適當人選，又

不欲讓林茂生真除，始終以接收時臨時委任之校務委員名義讓林茂生代

理文學院院務，林茂生顯露了不滿。九月三十日，林茂生為社長的《民

報》，其社論題目為〈對臺灣大學的期望〉，其中有「只看那文學院院

長到現在還沒有來任」字句，略可概見。林氏對此一現象不滿，以林氏

之立場而言，無可厚非。事實上對當時文學院之人事處理不滿者亦不限

於林氏一人，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到臺大史學系任教的外省籍教授夏德

儀氏也有批評： 

大學之人事方面紊亂達於極點，人多而毫無效率！腐敗情形，殆難言

                                                                                                                         
為羅氏臺大改制最重要一環，將此重任交予林氏負責，委任之重、信任之深可見。 

33 李筱峰，《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264~311。 
34 李筱峰，《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26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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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文學院則尤其可笑！無院長，哲、史二系無主任，（魏）建功兼

任文系主任，而始終並未到校辦公。於是整個文學院殆陷於無人負責

之狀態。
35 

夏氏之看法，雖部分與林氏一致，但對文學院院務之批評則亦牽涉到林

氏之職責。依夏氏日記，夏於三十五年十月中旬來臺後，迅即與吳守禮、

洪耀勳等省籍教授建立私誼，甚至與日籍教授桑田六郎、宮本延人等人

也有互動，但與實際負文學院行政責任的林茂生卻始終沒有接觸。
36
此或

與林氏當時出任民報社長、省參議員等職，忙於校外事務有關。林任職

臺大後，一反日據時期與政治保持適當距離之態度，積極參與政治，此

等作法與一般學界看法頗有差異，這或許是同仁對其產生距離的原因之

一。 
其次，陸志鴻掌臺大後，臺大校園生態已有相當之改變。由於陸氏

之得任臺大校長出於長官公署之主動推薦，故頗聽命於省政當局。有一

級主管由長官公署官員轉任者，有先得公署之同意而聘任者，故校園內、

外界線漸趨模糊，校外事件與校內情勢頗易牽連。林氏對此一情勢之轉

變，似缺乏敏感度，於是逐漸形成校方、甚至官方對林氏之猜嫌。夏德

儀日記續云： 

文學院之事務室則更糟糕，不知究竟管了些什麼事？⋯⋯ 
文學院中有台籍教授為林茂生（兼先修班主任）及陳某者皆想乘文學

院無人負責之際，爭取領導權，故有文學院同人懇親會之舉。十一月

廿四日在北投聚餐，我託故未參加。
37 

顯然對林氏負責之文學院事務及林氏意圖猜疑甚深。夏氏初至臺大（未

滿二月），即有此看法，除出自一己之觀察外，受其他同仁影響最有可

能。以日記所見，彼時與夏氏往來最密切者為文學院副教授金祖同，彼

先夏氏來臺（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到職），係陸志鴻校長所聘任，與校內

                                                 
35 汪榮祖整理，〈夏日記〉，三十五年十二月二日追記，16。 
36 見汪榮祖整理，〈夏日記〉。 
37 見汪榮祖整理，〈夏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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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管關係良好。
38
夏氏對林氏之成見若來自金氏，則反映當時校方領導

階層對林氏是頗有猜嫌的。只是林氏不察，或知而不以為意，遂致埋下

不利之因子。 
二二八事變前夕，臺大校園大體晏安，唯亦顯現本、外省人摩擦之

現象。接收之初，羅代校長持不能因接收而降低臺大水準之鵠的，堅持

留用日籍教授，此舉當時頗遭致省籍同仁不滿，幸經溝通後，未生事端。

但在羅代校長去職後，因校務紊亂，「校長懦弱無能」，
39
氣氛丕變，臺

灣社會對接收之不滿情緒逐漸顯現於臺大校園，本、外省人間之嫌隙頗

有一觸即發之勢。二月二十六日，臺大文學院文學系助教趙圖南被校內

工友毆打，彼指控係由省籍事務主任陳某所指使。
40
次日，趙向夏德儀、

臺靜農二教授請求援助。二十七、二十八兩日臺、夏二人兩次往晤陸校

長及陳世鴻總務長，要求注意。
41
不想此一校園被毆事件與社會上之二二

八事變幾乎同時爆發。 
二二八事變期間（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十一日），林茂生是否捲入

運動？是否參與社會上處理委員會之活動？成為學者探索其遭難因素的

關鍵。前此結論是林氏除參加過一次處理委員會會議外，並無積極參與

事變活動之跡象。
42
林氏哲嗣林宗義亦說林氏在事變期間忙於他的公事

（臺大與《民報》）。
43
但由臺大方面遺存史料來看，林在事變期間並未

                                                 
38 夏德儀於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到臺大後，接待、接洽全由金祖同氏安排引見。與臺靜農、
夏德儀同受魏建功氏介紹來臺之裴溥言則說：「（中文系）還有一位不知誰請的金祖同

先生」。見裴溥言，〈由林文月教授《臺大與我》一文想起〉，收入氏著，《溥言雜憶》

（臺北：三民書局，2004），31~37。由夏氏日記可知，金與學校行政當局關係良好，他
不是長官公署介聘，就是陸校長聘的。金氏早年（1935~1936）曾隨南京古物保存所的衛
聚賢氏從事江南考古挖掘工作，其餘學經歷不詳。參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

1895~1949》（北京：三聯書店，1997），194~195。 
39 為〈夏日記〉用語，見三十五年十二月二日追記十一月四日與圖書館交涉事。 
40 陳某指陳英湛氏，彼於二二八事變後被免去事務主任一職。 
41 汪榮祖整理，〈夏日記〉，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兩日日記，《傳記文學》86：

3（2005，臺北），40~41。 
42 李筱峰，《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269~271。 
43 林宗義，〈林茂生與二二八──他的處境與苦悶〉，收入陳芳明編，《二二八事件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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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校辦公（至少未處理公文）。按：林茂生在職期間，所有校方發來文

學院之公文，一般均蓋校務委員名戳，再由林氏蓋私章簽收。今所見文

學院留存公文，林氏最後蓋章簽收之公文，校方發文日期為二月二十六

日，以後即不見林氏蓋印簽收之公文（名銜下皆空白），
44
顯見二二八事

變爆發後林氏並未到臺大上班，處理公文。 
其次，林宗義回憶說三月四日林氏曾受邀出席兩個會議──「二二

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及臺大的委員會。有認為臺大的委員會是校務委員

會者，
45
此與事實可能有出入。按：林宗義回憶其父對臺大會議的感想是： 

秀才造反。在中國歷史上，秀才造反，從未成功。他們只會講，只會

計劃起義，卻不能使計劃付諸實現，因為缺乏經驗、勇氣，也缺乏軍

事力量的支持。
46 

由此段敘述可知，此會絕非臺大校方召開之校務委員會，而係臺大省籍

師生召開之響應事變之會議。似與李翼中〈臺灣二二八事件日錄〉所載：

「國立臺灣大學、私立延平學院、省立師範學院學生數百人集合，標舉

擁護獨立」之事相關，唯李氏記載該會時間是三月二日。再由晚近新出

史料來看，林氏亦曾參與三月一日民眾向長官公署之抗議活動。藍博州

〈革命醫師郭琇琮〉一文引郭氏女友林雪嬌證言說： 

三月一日，我興奮而緊張地跟著郭琇琮到石橋頭（今延平路一段與長

安西路交叉口），與王添灯、林茂生等會合，準備前往長官公署抗議。

我還記得，臺大文學院院長林茂生特地以師長的身分，告誡郭琇琮，

絕對不能傷害無辜的外省同胞。
47 

                                                                                                                         
論文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89），24~41。 

44 林茂生蓋印決行之公文止於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校方通知：「國立廈門大學之參觀
團將來校參觀」之公文。二月二十七日，校方通知：「本校診療室訂於三月三日起開診」

公文、三月四日通知：「自明日（五日）起照常上課」公文，及未署年月：「本大學自

即日起照常辦公」公文，校務委員名戳下皆空白。此期間林氏未到校辦公可見。 
45 李筱峰，《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270~271。 
46 林宗義，〈林茂生與二二八──他的處境與苦悶〉，25。 
47 藍博洲，〈革命醫生郭琇琮（中）〉，《傳記文學》84：5（2004，臺北），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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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段資料，林茂生應是在三月一日參與了學生向長官公署的抗議活

動，並非三月四日。可見在事變初期，林茂生確實捲入了校內外的活動，

雖然他的參與並非主動，且參與會議時尚勸阻激進者「不能傷害無辜的

外省同胞」。但此時警備總部已開始蒐集情資，「掌握為首分子動態」。

時任警總參謀長柯遠芬〈臺灣二二八事變之真象〉一文云： 

（三月三日）此時事變完全變質，且愈演愈為複雜，軍事已奉命不得

介入事變，我為防萬一惡化至必須軍事平息暴亂時，應該如何因應，

我乃思及「擒賊擒王」的辦法，再度召集情治負責人、總部調查室陳

達元少將、憲兵張慕陶團長、軍統臺北站長林頂立，指示偵察事變幕

後策動分子，並掌握為首分子動態，以備將來平亂之用。亦幸事先有

此準備，於事變到達最高潮時，政府宣布臺灣全省進入緊急狀態同

時，一舉而將為首陰謀分子逮捕。
48 

以下再節錄夏德儀日記中有關事變之記載，以明當時臺大之狀況： 

三月一日：（裴君溥言）（按：臺大文學院助教）又謂在大學中見趙

圖南（按：二月二十六日被工友毆打之文學系助教）被工友數人抓去，

結果如何不得而知。學生有布告，大意謂軍人槍殺台灣同胞，我等愛

台灣、愛中國，應趕快起來云。校長陸君日昨未能返官舍，今日仍在

校中云。又聞劉天予（按：文學院教授，由長官公署轉任者）君亦被

打。⋯⋯晚八時，臺家忽有本省人（三人）來扣門，云為組織義勇隊

來募捐，靜農與以四百元而去。 
三月二日：午後，與（臺）靜農同往魏寓訪工學院長魏君（按：魏喦

壽教授），彼亦伏處家中二日，未敢外出，情形究竟為何，不得而知。 

三月三日：昨今兩日報紙皆送來，記事變經過較詳。 

三月四日：歸納各方所述，大致暴動之事已稍平靜，目下轉入要求自

治問題。⋯⋯下午，公共汽車已照常行駛。裴小姐返宿舍息宿。下午，

大學教務處送來課表，並通知自明日起照常上課。 

三月五日，靜農大早往大學上課，並無學生，只文學院事務室內職員

                                                 
48 柯遠芬，〈臺灣二二八事變之真象〉，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事件
資料選輯（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1~36。引文見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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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常辦公云。⋯⋯金祖同兄來，閒談二小時而去。張基瑞君（按：師

範學院史地系副教授）亦改著西裝來訪。⋯⋯傍晚，裴君溥言送來代

購食米十五斤，每斤三十六元。聞中央已調兵二師赴台，一由浙閩方

面出發，一由廣東方面出發。專憑武力鎮壓，恐亦非上策也。 

三月六日，早晨到文學院上課，無學生，在事務室小坐而返。 

三月七日，竟日悶處寓內看書⋯⋯ 

三月八日，⋯⋯上午大學有課，未往，其實亦無學生也。金祖同君來，

述及昨彼之鄰居及彼寓內，均被匪徒撞入，搶去衣服數事⋯⋯又謂據

彼所知，事變前途，未可樂觀云。 

三月九日，昨夜十一時半，忽聞槍聲大作。歷半時許始止。⋯⋯今晨

猶聞槍聲斷續也。⋯⋯竟日槍聲未斷，全市戒嚴，公共汽車停駛。近

郊小火車亦不通，女僕未來。晚間，家家滅燈，聲息全無，殆如死城

也。裴君溥言，移來寓內住。⋯⋯昨夜鄰居洪家有流彈穿門入室。我

等為意外計，睡於壁櫥內，並以桌椅等物障於外圍，藉資防護。聞大

學中本省人要求陸校長開會，實行改組並調整待遇，其事究竟如何，

不得而知。 

三月十日，昨夜殊安靜，未聞槍聲⋯⋯大早靜農來告，謂聞之劉天予

君云，中央軍隊已到（據云有兵二師，又憲兵二團）並已實行捕人，

前夜與昨日之時放槍係示威作用云。此事大約可以結束。下午，彝秉

（按：夏師母）聞鄰居許家云，大學駐兵一連。 

三月十一日，⋯⋯據云昨晚電台官方廣播：軍隊之來係保護人民，毋

庸驚恐。⋯⋯已從事搜捕叛徒，望勿窩藏云云。又聞前為暴徒佔據之

各機關，已恢復原狀，並有軍隊防護。今日外省人已能到處行走，而

本省人則反斂跡，以全市各處俱有軍隊搜捕叛徒也。聞王添灯已被捕。 

三月十二日，今日為總理（誕辰，全市懸旗。上午與靜農、基瑞同往

（李）濱蓀處，閒談片刻，李季谷按：省立師範學院院長）、陳泮藻

二君又來，聞知消息不少。出李寓後與靜農至和平東街小步，適遇農

學院林君（按：疑為林穆光教授），彼告予，林茂生亦被捕矣。⋯⋯

下午，孫培良（按：省編譯館編纂）兄自外間來，亦謂林某被捕，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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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陸志鴻尚往保釋，亦可謂糊塗之至矣。 

三月十三日，⋯⋯上午十時許忽聞傳言，緊急戒嚴，不知何故。傍晚

聞此次叛國事變之犯，此說不知確否。王添灯已被正法，緊急戒嚴，

或係此故也。 

三月十四日，⋯⋯今日市內公共汽車已開行。⋯⋯ 

三月十六日，裴（溥言）君將行李取去，回宿舍住。⋯⋯半月以來，

心緒至為不寧。目下秩序已漸恢復，自明日起，應即開始治事。 

三月十七日，連日報紙皆載臺大已照常上課，實際本省學生迄無一人

到校，一時恐難上課也。 

三月廿二日，大學通知廿六日正式上課。學生註冊報到限廿五日截

止，逾期不到者取消學籍。上午與靜農同到校本部會議室參加文史科

討論會。 

三月廿三日，前住大學之軍隊，已撤去矣。
49
 

由夏教授日記所反映事變期間臺大情況來看，一、除少數教員被毆打外，

大學校區大體平靜；二、事變期間，學生因參與校外活動者眾，故被迫

停課近月，但行政人員則迅速恢復上班；三、大學中本省人要求陸校長

開會，實行改組並調整待遇一節，似為校園中唯一可能與林茂生扯上關

係之事。事變後，陳儀呈報中央之「辦理人犯姓名調查表」列舉林茂生

之三項罪狀是：一、陰謀叛亂，鼓動該校學生暴亂；二、強力接收臺灣

大學；三、接近美國領事館，企圖由國際干涉，妄想臺灣獨立。
50
其中前

二項皆與其臺大職務有關，前者謂其鼓動臺大學生之校外活動，後者則

謂其參與校內之奪權活動。衡諸史實，事變初期，林氏雖一度捲入校內

外活動，但往後似未參與。三月八日抵臺調查的閩臺監察使楊亮功〈二

二八事變奉命查辦之經過〉
51
一文回憶說： 

                                                 
49 摘錄自汪榮祖整理，〈夏日記〉，《傳記文學》86：3，41~44。 
50 陳儀，〈辦理人犯姓名調查表〉，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
選輯（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174~177。 

51 該文轉見於蔣永敬、李雲漢、許師慎編，《楊亮功先生年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1988），340~408。引文見頁 367~368。 



李 東 華 

 

 

 

288 

 

三月十六日，我到臺灣大學視察。臺大雖已復課，但學生不多。⋯⋯

有一件事必須說明的，是林茂生教授的被捕。林茂生是臺灣籍的參政

員，當時擔任臺大圖書館的主任（按：有誤，應為先修班主任），並

曾主辦過《民報》。我視察臺大回來後，順路訪問在臺養病的白鵬飛

先生（廣西大學校長），白告訴我林茂生被捕事。我問林茂生有沒有

參加此次暴動？白說林並未參加，有人（杜聰明）曾勸他出來，說：

「此時不來，尚待何時」，林並未理會。我為這事去見陳公洽，詢問

林的被捕事，陳公洽卻說林是因為搞獨立運動被捕，他並對我講了些

林怎樣搞獨立運動的話。但並未答覆我處理林茂生的辦法。我回到監

察使署辦公處後，再掛電話找陳公洽的顧問沈仲九，要他們慎重處理

林茂生的案子，沈亦含糊答覆。後來才知道當我查問時，林已被處決

了。 

白校長謂林未參與活動一事，尚有異源史料佐證。時任臺大校長室秘書

的王泳先生回憶說： 

林茂生，留美，有為有守，為有志之士。時任臺大先修班主任。⋯⋯

關於林茂生先生，茲舉兩事，可證其為確係以國為重，以學生為重的

君子人也。二二八期間，一切停頓，一日，我在家無聊，乃至後我一

條巷子的王益滔院長（按：臺大農學院院長）家閒話。其時廣西大學

校長（名字忘記，似乎是黃如今先生。）（按：應為白鵬飛）來臺遊

歷，止宿王府。是日他們兩位跟我說：林茂生先生目睹二二八亂象，

於日前來此請教黃（按：應為白，下同）校長，擬以臺人、臺大教授

為臺人所重之身分出面協調主持二二八事變之諸先生，尋求和平解決

亂局之道。黃校長對他說：現在局勢，猶如法國大革命，形同暴民政

治，以文士之身，說強項之士，大都以自我犧牲結束，於事局無補，

勸林先生勿自蹈火坑，而以閉門不出、家居觀變為是，於是林先生乃

閉戶不出、靜觀變局矣。 
二二八事變後，（臺大）訓導處生活管理組主任許汝鐵語我云：此次

事變林茂生先生表現最佳。他說：當時臺籍學生擬請林先生出面領導

他們以維時局，以盡他們身為臺灣最高學府的臺籍高級知識青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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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林先生說：你們是學生，學生以讀書為事，不應及於其他。世局

有變，能在學校讀書，仍以在學校讀書為是，倘若學校不能讀書，則

應回家讀書，尚未學成，不可問世。學生因而各自回家，閉門自修，

黌舍晏安，時人稱焉。而致此功者實為林先生，世少知者。林先生在

當時學生心目中之分量，由此可知。 
許汝鐵主任，福建金門人，西南聯大教育系畢業，世代僑居三寶

瓏。三十七年奉命出任廈門師範學校校長，未久，大陸變色，久

失音問。
52 

由上引各項史料，廣西大學校長白鵬飛氏之說法有兩則史料佐證，可信

為真。而許汝鐵身負學生生活管理之責，對林勸導學生之言及學生行動

有最直接的觀察與瞭解。綜合觀之，事變初期，林雖應校內外之邀，參

與部分校內外之活動，但隨後即「閉戶不出，靜觀變局」，應為接近事

實的看法。但林氏何以仍難逃厄運，竟不幸遭難？以下僅依史料略作引

申，以明事實之真相： 
一、過往所說，林氏之「皇民奉公會」背景，應該不是他遭難的主

因。蓋陳儀呈報南京「辦理人犯姓名調查表」中，林氏與陳炘緊鄰並列，

陳炘名下有「1. 前日本皇民奉公會臺中州支部生活部長」一項，林氏則

僅列其「國立臺灣大學教授」一職。 
二、林氏自以「校務委員」名義處理文學院院務開始，或已得罪臺

省行政長官公署當局。蓋林氏未能以接收委員身分改任文學院院長，主

因即在長官公署已向羅宗洛（代校長）「推薦」文、法兩學院院長。羅

雖推卻省方之「推薦」，但仍由林氏代理文學院院務，已間接形成與長

官公署之對立。余曾以「校務委員」一職詢問當年在校人士，均言校務

委員應係短暫過渡時期名稱，或為接收帝大以後（十一月十五日）至十

二月下旬國立臺灣大學正式成立期間之名稱，或為羅代校長離校期間（三

十五年二月九日至四月八日赴渝述職及五月十八日以後離職期間）之名

稱，而林氏竟以此名義處理文學院院務達一年以上，頗不合常理。特別

是陸校長在三十五年八月上任以後，長官公署逐步「攫取臺大，各院院

                                                 
52 見王泳回覆作者詢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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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要由他們派人，至少也要得到他們的同意才能聘請。」
53
林氏更成長官

公署及臺大當局心目中的礙事（眼）者，前述夏德儀日記的反映即為顯

例，而林氏所主持之《民報》，對省政當局不乏微詞，可能也是公署仇

視林氏的另一原因。 
三、林氏對光復以後時局或有不滿，對臺灣未來發展或有他想，即

便如此，除事變初期被動參與校內外之活動外，並未實際參與任何所謂

的「變亂」活動。但林氏何以依然遭難？罪名一、二兩項又全屬校內之

因素，此一現象頗耐人尋味，似乎由臺大方面找尋答案較為合理。大膽

斷言，應是臺大方面有人向長官公署傳遞了不正確的訊息，誇大了林氏

的「罪狀」。其理由如下： 
一、長官公署勢力既於陸校長任職後涉入臺大校務，事變爆發後，

以往涉入政治甚深，兼有《民報》社長、省參議員及國民參政員身分的

林茂生氏自然形成動見觀瞻、動輒得咎的敏感人物。事變前夕，二月二

十六日臺大校園發生文學院助教被省籍工友毆打事件，即係不祥之兆。

其投訴於臺靜農、夏德儀二教授，二教授再投訴於陸校長（二十七日）

及陳世鴻總務長（二十八日），陳為長官公署直接派任者（原任公署參

事），此事難免不被視為暴亂事件之一環。三月一日，該助教又被工友

抓去、文學院劉天予教授亦被毆。劉天予係長官公署參事轉任臺大教授

者，彼既被毆，更令人產生聯想，因而傳達臺大校園並不平靜之負面消

息於公署。 
二、夏德儀日記中所述「聞大學中本省人要求陸校長開會，實行改

組並調整待遇一節」，與前引楊亮功文「我問林茂生有沒有參加此次暴

亂？白說：林並未參加，有人（杜聰明）曾勸他出來，說：『此時不來，

尚待何時』」二事合而觀之，似乎臺大校園也有奪權情事發生，
54
但由上

                                                 
53 見錢歌川，〈入臺記〉，《錢歌川文集》，卷 1，661~664。 
54 余詢問事變期間在臺大之年輕同仁，有臺大校印嘗為杜聰明所奪之說，與楊亮功文同指
杜聰明為領導者。事變時任臺大醫學院教授之魏火曜也回憶說：「事發時有一小群台灣

人想接收台灣大學，要台灣人當校長，所以在醫學院召開會議，會議開到很晚才散。」

熊秉真、江東亮訪問，鄭麗榕紀錄，《魏火曜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



論陸志鴻治校風格與臺大文學院（1946.8~1948.5） 
 
 

 

291 

 

引二段史料，林後來並未參與，應屬事實。 
三、林茂生於十一日清晨在家被捕，來人究以何項理由將林氏騙走？

林氏家屬說法有矛盾之處。林宗義引述其母對林茂生被捕之情形時說：
55 

（三月十一日）兩個中國人進來，著中山裝，腰帶有槍，要向父親說

台大校長有口信給他。我進去告訴你父親時，他說他已聽見了。他仍

穿日本式睡服，出來到客房與這兩位差使見面。我不知道他們在談什

麼，幾分鐘之後，他來到臥室換衣服，要與他們出去。然後他取出皮

包與印章，悄悄遞給我。我問他要去那裏？他只是說：「去看陳儀」，

這兩位武裝人員站在你父親的兩旁，走到屋外等候的黑色轎車。那裏

又出現四個人，他們已在監視這幢房子。他們都坐進車裏去了。 
母親與家人都在客廳等我，要討論怎麼辦。我們立刻決定，母親去拜

訪台大校長，告訴他父親被武裝匪徒架走的事，他們是以校長差使的

藉口進屋的。母親見到校長時，他堅決否認派任何差使出去，他答應

要探聽這件事，而去問陳儀辦公室，以及保安司令部的柯遠芬將軍，

他是負責戒嚴期間的安全。 

此段回憶，先說「臺大校長有口信給他」，又說「去見陳儀」，前後頗

有矛盾之處。合理的推論應解釋為：臺大校長有口信要他去見陳儀。如

此，臺大校長在此事件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如真如陸校長「堅決否認

派任何差使出去」，
56
則必有人冒用臺大校長之名，帶走林氏。陸校長自

應出面澄清，並大聲向長官公署抗議。但除傳言「陸志鴻尚往保釋」外，

陸校長並無其他作為。陸氏事後之作為，更令人費解，三月十六日閩臺

監察使楊亮功巡視事變後之臺大，陸竟未向楊報告林茂生被捕「失蹤」

事，反而是其後楊拜訪作客臺灣的廣西大學校長白鵬飛時，由白校長口

中得知此事。學校之代理文學院院長被以「校長口信」之名誘捕，校長

對長官公署竟然沒有任何抗議動作，甚至在政府特派監察使來調查時，

竟然隻字不提，實有違常理。 

                                                                                                                         
史研究所，1990），33，更可證明事非無稽。 

55 林宗義，〈林茂生與二二八──他的處境與苦悶〉，21~45。引文見頁 41。 
56 林宗義，〈林茂生與二二八──他的處境與苦悶〉，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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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國軍抵臺及林茂生被捕事，不久即在臺大校園中迅速傳開。

夏德儀日記三月十日云：「一大早得臺靜農告知中央軍隊已到，並已實

行捕人」，告訴臺氏此消息之劉天予教授，應在前一日（九日）晚間即

得知消息，距離國軍自基隆登岸不過一天。前已提及，劉氏係由長官公

署轉任臺大教授者，也是三月一日被毆打之教授。而三月十一日清晨林

茂生被捕後，局外人之夏德儀在次日（十二日）上午即已聞知此事。告

知此事之「農學院林君」，頗疑為林穆光教授，彼係接近校部人員，且

在三月二十一日被聘為先修班主任，取代林茂生氏。
57
三月二十六日起，

校方公文不再加蓋「校務委員」簽收名戳。
58
如此快速改聘人員接替林之

先修班主任職務，又如此快速將林氏文學院校務委員名銜除名，難道校

方已知曉林氏遇難？這些作為都令人起疑。雖然，臺大校內自農學院王

益滔院長及作客之廣西大學白鵬飛校長、訓導處生活管理組主任許汝鐵

都證明林氏並未鼓動學生參與暴亂，但由公署派遣人員控制下的臺大行

政當局卻與省政當局沆瀣一氣，藉公權力整肅了校內教授。 
質言之，自陸志鴻出長臺大後，長官公署勢力已伸入臺大校園。總

務長陳世鴻（後轉任法學院院長）、文學院教授劉天予皆為長官公署參

事轉任，文學院副教授金祖同氏亦可能為彼輩所援引任職者。前述夏德

儀氏對林茂生之負面看法，極有可能係反映彼輩之看法。在二二八事變

初起，彼輩見臺大發生教授、助教被毆打事件，又見林氏參與校內外各

項活動，未到校辦公，極有可能向長官公署或警備總部傳遞了不利林氏

之說詞。陳儀所列林氏前二項罪狀：「陰謀叛亂，鼓動該校學生暴亂」

及「強力接收國立臺灣大學」，都有可能是來自臺大內部的指控。至於

林氏「接近美國領事館，企圖由國際干涉，妄想臺灣獨立」之指控，或

                                                 
57 經查《三十六年度臺大教員名冊》（藏臺灣大學人事室資料室），二二八事變以前到校
農學院教員中，林姓僅林穆光一人。林氏三十五年十月到職，顯係陸校長任內所聘，極

有可能與長官公署方面有關係。林穆光接替林茂生之先修班主任，見三十六年三月二十

一日雨寅馬校總人 1943號通知。文云：「查本校先修班主任經改聘林穆光先生兼任，相
應通知查照為荷。」《文學院通知關係書類》，編號 347-01。三月二十四日校方並通知
林茂生無庸兼任先修班主任。 

58 俱見《臺大文學院留存公文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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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臺大無關。林雖與美國副領事 George Kerr 接近，也有臺灣地位未定之

託管論等看法，但是否真有行動，仍缺乏直接證據佐證。 
退一萬步來說，縱使林氏以上罪狀確鑿，是否即構成立即逮捕、不

經法律審判即殺害之正當理由？軍政當局未經大學同意（或竟已知會校

方），即擅自逮捕貴為文學院代理院長之教授，秘密殺害，而大學當局

除傳言「尚往保釋」外，無任何作為，這是什麼國立大學？縱使長官公

署有指導、監督中央機關之權，做為國立大學的負責人難道可以噤聲不

言，任令公署為所欲為？當然，在事變後期，當事件被定位為暴亂後，

太多公理、正義都在「平亂」中消失無蹤。逮捕濫殺亦非僅止於林氏一

人，軍警亦曾到臺灣高等法院逮捕檢察官，但楊鵬院長還專程向閩臺監

察使楊亮功控訴此事，請求查辦，楊說：「長官公署與高等法院同是中

央機關，不能任意不通知即行到法院捕人。」
59
雖亦無法挽回，但至少展

現了法官的風骨，維繫了法院的尊嚴。作為臺灣第一學府的臺灣大學，

表現竟然不如法院，可悲可嘆！ 

五、錢歌川到任與文學院之轉折 

有關臺大文學院長之人選，三十五年四月羅宗洛校長欲聘之沈剛伯

氏因羅氏迅速去職而未能到任，陸志鴻校長上任後，遂重新物色人選。

由臺大校內流傳消息，十一月中傳言陸校長擬聘魏建功氏擔任文學院院

長，但魏氏時任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之職，原任羅校長也擬

聘其為中文系主任，但均未到任。
60
三十六年一月中，校中又傳陸校長欲

                                                 
59 見楊亮功，〈「二二八」事變奉命查辦之經過〉，收入蔣永敬、李雲漢、許師慎編，《楊
亮功先生年譜》，366~367。 

60 魏建功自三十五年五月來臺後，即任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一職，亦列名臺大
文學院教職。三十五年七、八月間，又名列文學系主任一職。〈夏日記〉，三十六年一

月十一日記：「文學院長一席迄今無人，一個半月之前，陸曾面告金祖同，囑其轉達（魏）

建功擔任此職」。一個半月前，約為三十五年十一月間，但魏氏亦未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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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顧頡剛氏來長文院。
61
但不久，校中又傳文學院院長已聘定錢歌川氏擔

任，
62
錢氏遲至事變後之四月中始到臺大履新。 

錢歌川氏與陸校長並無淵源，錢之得任院長關鍵全在長官公署。三

十六年八月錢氏自述其情云： 

（上略）恰巧在民國三十四年的冬天，陳長官（按：陳儀）曾電召來

臺，那時長官公署駐渝辦事處，已經替我準備飛機票和安家費等等，

我正打算辭去教育部的工作既〔即〕來臺灣的，不意那時友人朱世明

將軍發表駐日代表團的團長，外交部要我去替他主持秘書處，他們認

為像我這樣對於中英日文都懂得一點的人，去協助朱將軍創辦代表團

是很適當的。我因為公誼私情，只得婉謝了臺灣的邀約。⋯⋯這樣生

活過了三個月，代表團已規模初具，我找到了一個替死鬼，便請假回

南京了。 
臺灣之行，既已拒絕在先。這時既令很想去，似乎也沒有機會了。 
正在這個時候，與國立臺灣大學有關的一些朋友不知怎的忽然想到了

我，函電交馳地要我到臺大來主持文學院，還有位朋友特意跑到南京

去「勸駕」，我聽說臺大有五十萬卷的圖書，早已心嚮往之，其遲遲

沒有即刻接受的緣因，就是生怕院務太繁⋯⋯而且教育部的事恐也不

容易一下完全擺脫，果然次長杭立武兄首先就反對，他出面拍了一通

電報回絕陸筱海校長，電文只有六個字：任務重，不能離。南京既脫

離不了，後來聽說臺灣方面也發生了問題，就是那時的長官公署正想

攫取臺大，各院院長要由他們派人，至少也要得到他們的同意才能聘

請。校方把我的名字提出來的時候，省方表示不太歡迎，理由是從前

長官電召我未應命，現在大學請我，而我就答應來，這不是使他們很

                                                 
61 〈夏日記〉，三十六年一月十一日記：「（臺）靜農謂昨訪陳達夫，從其談話中聞知，
陸確曾函聘顧頡剛來長文院，顧尚無覆信云。」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

頡剛》（上海：華東師大，1997），頁 227云：「1947年 1月，報載臺灣大學聘父親任
文學院院長，他致信該校校長陸志鴻懇辭此事。」此事非無稽。 

62 〈夏日記〉，三十六年一月十四日記：「臺大文學院長，聞已聘定錢歌川。」一月十九
日又記：「裴溥言告我，謂聞秘書處職員云，新聘文學院長錢歌川又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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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面子嗎？ 
這樣一來，我可能來臺的第二次機會，似乎又成了泡影。 
然而現在我畢竟來到了臺灣⋯⋯可見雖則好事多磨，終屬有志竟成

呢。⋯⋯天下事常從絕處逢生，在你認為已經絕望的時候，別人又會

來使它得到轉機的。就在臺灣二二八事變前不久，前教育處處長范壽

康兄回到了南京，他問我怎麼樣，意思是要不要來臺灣，我對他的表

示是無所謂。當然我知道中央不讓走，邊省不歡迎，我又何必向他表

示我內心的趨向呢？學校畢竟不是官場，用不著需要疏通，教授亦自

有其身價，不肯低首鑽營，而只能待人來聘。但大學方面對於我的事

始終虛座以待，而且上海的朋友仍然在催促我早日赴臺。他們知道了

長官公署的意思，便向教育處長解釋了一番，說我第一對於作官不感

興趣，且當時陳長官找我，並未指明職務，使我無從考慮。如果指定

是文教方面的事，也許我早就接受了，不過聽說多半是給我一個參事

的名義，所以我覺得不必來，並無別的意思。經朋友這樣解釋之後，

省方的誤會是消除了。
63 

錢氏自述得任臺大文學院長之經過，至為詳明。說明錢氏與陳儀有舊，

他之得任，也是長官公署點頭下的產物，給「長官公署正想攫取臺大，

各院院長要由他們派人，至少也要得到他們的同意才能聘請」，做了最

佳的註腳。此事亦證明陸校長已喪失聘任一級主管的權力！ 
錢歌川，筆名味橄，又號苦瓜散人，湖南湘潭人，祖籍江蘇武進（常

州），一九○三年閏五月生於湖南芷江。幼承庭訓，隨父之仕宦轉徙於

湖湘各地。先後就讀長沙明德小學、青年會中學、湘潭益智中學及益陽

信義中學等校。一九一九年東渡日本，翌年考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英文

科，獲湖南省官費。在校隨岡倉由三郎等習英文，一九二六年卒業（特

別預科一年，本科四年）。畢業後隨即返國，任教於長沙明德中學、省

立第二中學等校。次年，北伐之國民革命軍入湘，錢氏投筆從戎，任二

十九軍司令部秘書，隨軍東下，于役贛、皖等省。一九二九年辭軍職，

返長沙。一九三○年春，轉赴上海發展。初任教於浦東中學，旋由開明

                                                 
63 錢歌川，〈入臺記〉，《錢歌川文集》，卷 4，661~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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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局夏丏尊之介紹，入中華書局服務，主編《新中華》半月刊，並從事

寫作與譯述工作。一九三六年八月，錢氏得書局同意，以自費留學英國，

入倫敦大學研究。在英前後三年，以自聘塾師習英文寫作及會話，英文

造詣大增。一九三九年四月返國，原擬重回中華書局工作，但書局已因

抗戰而解體，遂謀從事教職。先應四川大學聘為副教授，於赴成都履任

時途經樂山，時遷樂山之武漢大學以教授職爭聘，遂留樂山任教於武漢

大學外文系，教授大一英文，與王儒勉、王雲槐合編有大一英文教本（中

華書局出版）。一九四二年夏，任教甫三年，因故辭職，轉往重慶英國

新聞處工作，主編中文週刊《世說》。未幾，再轉往美國新聞處任翻譯，

直至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為止。任職期間，亦在東吳、滬江、之江三大

學合設於重慶之聯合大學兼課。在渝期間，又因參與友聯社之活動，結

識政界、軍人、學者及企業家甚多。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錢氏轉往教育部任職，為學術審議委

員會專門委員。臺灣行政長官陳儀曾電邀錢氏來臺任職，因錢氏友聯社

同仁、同鄉朱世明出任中國駐日代表團團長，力邀兼通英、日文的錢氏

幫忙，錢氏乃由外交部徵召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底隨代表團赴日，擔任主

任秘書一職，但前後僅三閱月即辭職歸國，仍回教育部服務。
64
一九四六

年八月，陸志鴻出任臺大校長，錢氏有意來臺服務，經過前述一番周折，

錢氏終被聘為臺大文學院院長，於一九四七年四月下旬抵臺履新。
65 

錢歌川蒞任時，正係「二二八事變」初平息之際，政局的迅速改變，

對臺大影響甚大。首先是受事變影響，有少數外省籍教員因受驚嚇而辭

                                                 
64 有關錢歌川生平，彼因為著名散文作家，有關憶述文字極多。出版者有：《北平夜話》、
《詹詹集》、《流外集》、《觀海集》、《偷閑絮語》、《巴山隨筆》、《游絲集》、

《淡烟疏雨集》、《三臺遊賞錄》、《蟲燈纏夢錄》、《竹頭木屑集》、《狂瞽集》、

《搔癢的樂趣》、《罕可集》、《牙慧錄》、《秋風吹夢錄》、《客邊瑣話》、《籬下

筆談》、《瀛壖消閑錄》、《浪跡烟波錄》、《楚雲滄海集》、《雲容水態集》、《浮

光掠影集》、《苦瓜散人自傳》等，晚年有《錢歌川文集》總其成。本文主要依據其自

述，對前後重出及矛盾處加以比對、梳理而成。 
65 錢氏於四月十九日起簽收文學院公文，四月二十二日簽呈調呂碧霞至院長室服務。見《文
學院人事關係書類》18，頁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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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返回大陸，如：文學院之金祖同副教授、余乃鉥助教。
66
隨後，四月二

十二日國民政府行政院院會通過撤廢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設省政

府，並撤換陳儀，改派魏道明為首任臺灣省政府主席。因長官公署之撤

廢及陳儀之去職，原本長官公署在臺大之勢力迅速消失，原受公署指派

或仰仗公署勢力在臺大服務者，或辭職他去，或離開行政職務專任教職。

這股勢力以一年中先後擔任秘書、總務長及法學院院長之陳世鴻氏最具

代表性，他在三十六年四月被免去總務長之職，八月再免兼法學院院長，

專任法學院教授。
67
但也因長官公署之撤廢、陳儀之失勢，公署方面過去

隨陳儀來臺工作之官員、學者，也因與陸校長有舊，而大量轉入臺大任

教。官員中以過去對臺大脅制、影響甚大的教育處處長范壽康轉任文學

院哲學系教授最具代表性；另，省訓練團教育長韓逋仙轉任法學院法律

系教授（三十六學年度並兼訓導長一職）。學者則以原臺灣省編譯館撤

廢後，
68
轉入臺大任教者最多。諸如：館長許壽裳（季茀）任中文系教授

（八月以後並兼系主任），編纂兼名著編譯組主任李霽野、編纂周學普

為外文系教授，編纂兼臺灣研究組主任楊雲萍（友濂）任歷史系教授，

編纂謝康、李竹年（何林）及日籍國分直一分任文學院外文及歷史系副

教授，編輯周家鳳任中文系助教，日籍立石鐵臣任歷史系講師等。另有

黎烈文，亦由省屬單位轉來臺大任教法文課程。 
「二二八事變」後的另一重大轉折，則為受事變影響，政府決心全

數遣送留任之日人返國。三十六年四、五月間，留任臺大之日籍教師大

量離臺返日，文學院有矢野禾積、淡野安太郎、後藤俊瑞三教授及長岡

                                                 
66 二人在四月中分別辭職及續假（後亦辭職）返回大陸，見四月十六日臺大總人字第 2147、

2148號通知。余乃鉥，福州人，自四月起被解聘，原因不詳。 
67 三十六年四月十七日，臺大總人字第 2158號聘函，陳世鴻准辭總務長，聘曾啟新為總務
長。八月中，陳世鴻再辭法學院院長，陸校長另聘劉鴻漸教授擔任院長。陳所任用之法

學院教務、訓導二主任亦隨之去職。見《校刊》第 1期（1947.10.1），第 4版。 
68 三十六年五月十六日，臺灣省政府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決議撤廢臺灣省編譯館。有
關臺灣省編譯館，詳參黃英哲，〈臺灣省編譯館研究（一九四六、八∼一九四七、五）

──陳儀政府臺灣文化重編機構研究之一〉，收入張炎憲等編，《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

集》（臺北：吳三連基金會，1998），9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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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治郎助教離職，文學院日籍教員僅餘桑田六郎教授及宮本延人副教授

二人。八月以後再加前述編譯館轉來之國分直一副教授與立石鐵臣講

師，合共四人。即因日籍教授之去職，原本勉強維持教學機能之外國文

學研究室開設之課程無以為繼，五、六月間錢歌川院長除自任「文法及

修辭學」一科外，並聘用兼任教師數人接替日籍教授所遺課程，所聘教

師及任教科目如下： 
兼任教授 張易，散文選讀及作文  三小時 

張易，歐美文學名著選  三小時 
兼任教授 黎烈文，法語    三小時 

傅從德，英語語音學及翻譯 三小時 
六月十八日再加聘兼任教授饒餘威擔任英國文學史（三小時）。

69
致使該

學期課程延至七月十一日至十四日舉行期末考試。至此，羅宗洛校長留

用日籍教授、期望學術水準不因接收而下降之政策，大體告終。 

六、文學院之「初建」 

從三十六年「二二八事變」到臺灣省政府重建對臺大的衝擊階段過

去後，三十六年八月新學年開始，文學院終於「創建」。先是，七月間

教育部核准臺大增設外國文學系，
70
文學院增為中文、歷史、哲學、外文

四系。其次，錢歌川院長正式聘任四系主任，分別為中文系許壽裳、歷

史系涂序瑄、哲學系范壽康（十月十三日又兼本校圖書館館長），及外

文系饒餘威，組織規模初具。其三，再由院長、系主任聘請各系教授。

新聘者，中文系有詞學專家喬大壯教授，外文系有傅從德、李霽野、王

國華、馬宗融及黎烈文教授，歷史系有郭量宇（廷以）及楊雲萍教授。
71

                                                 
69 三十六年五、六月份兼任教員名冊，《文學院教務關係書類》，336。 
70 三十五年十二月六日，臺大校秘字第 1256號呈文教育部，請准創辦外國文學等系。三十
六年九月二十四日臺大校方通知，教育部高字第 48318 號令核准。同時增設者尚有理學
院數學、物理二系及農學院農業化學系。工學院礦冶系未准。 

71 見《校刊》第 1期（1947.10.1），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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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延續帝大預科的先修班停辦，除升入文學院各系之九名文科舊生

外，並新招高中畢業新生二十五名。茲將該年度學生統計表列後，以供

參考：
72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系級 
系別 舊 新 舊 新 舊 新 舊 新 

合計 

中文系 0 15 0  0 2 0 0 17 
外文系 6 6 11  1 0 1 1 26 
歷史系 2 2 2  0 0 0 0 6 
哲學系 1 2 0  0 0 0 0 3 
合 計 9 25 13  1 2 1 1 52 

 
由一年級招收新制學生，人數開始凌駕舊制學生且多數就讀中文系來

看，光復接收改制後的新式學制初步取代日據之舊制。二、三、四年級

舊生絕大多數集中於外文領域及史學系，則明顯係日據臺北帝大學制之

延續發展。說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自此始展開新制，亦不為過。 
新學年開始後，因學校當局延續舊帝大規制，研究設備費之提供仍

以研究室（即舊講座）為單位。光復以來，文學院仍運作之舊有研究室

為英文學、中國文學、中國哲學、西洋哲學、心理學、中國史、南洋史

及土俗人種學等八室。如按系劃分，則中文、外文系僅各有一研究室，

而史學系與哲學系則各有三研究室，頗不平衡，而總數較之他院亦明顯

偏少，錢歌川院長對此頗為不滿，先後有簽呈（八月二十五日）及私函

（九月一日）向校方表達。八月二十五日簽呈云： 

查本院各研究室共設八室，僅其他學院三分之一，每室研究設備費僅

一萬元，其他學院皆為二五○○○元。即就本院而論，史、哲兩系，

每系有研究室三，而最重要之中國文學及外國文學兩系，每系反僅一

室，即史哲兩系各有研究費三萬元，而中、外文學系各僅一萬元，殊

覺不甚合理。且該項研究費用皆用於添置圖書雜誌（一九四○年以來

                                                 
72 見《校刊》第 1期（1947.10.1），第 4版，〈本年度新舊學生別統計表〉（1747.9.17），
文學院部分。該年度新生分別在臺灣、南京及廣州三區招生，臺灣區錄取二百餘名，南

京區 19名，廣州區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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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圖書雜誌全無，急待添置。）近來物價高漲數倍，⋯⋯呈請自八月

份增設研究室，並提高各室之研究設備費。 

陸志鴻校長批示：「請魏代總務長（按：工學院長魏喦壽教授）核」。

魏代總務長先批：「請文學院開列書單，送總務處幫助購買」。錢歌川

院長深覺不滿，九月一日再以私函向陸校長表達文學院意見，函云： 

八月二十五日簽呈未蒙批准，殊覺悵然。茲擬再以私函方式請求重新

予以考慮。若依魏代總務長所擬據實數呈請校長核發，既無限制，對

本院實最有利。以目下中外書價從事補充，一九四○年以後新書則每

筆甚易達至台幣數百萬元，屆時校長是否可照數核發，殊屬疑問。因

以文學院立場皆應添置，若依科學家審核，則文學書無一本為要也。 
若以簡直方法解決，將國文及外文二系各增兩講座，每月不過四萬

元，直為多聘一教授，且如未用去時，年終仍得退還本部，文學院不

能據為己有，所費想有限也。 
此事發動者為國文系之許季茀、臺靜農諸先生，原意並非為此區區二

萬元研究費之爭取，實則與對外觀瞻有關。世人皆說臺大不注重文

科，對二二八實應負相當責任。以目下我校情勢觀之，亦不免容易假

人以口實。本校負責全校之四長皆係科學家，不免輕視文教，致未能

使本校各院平均發展。且襲承日本人之殖民地政策而忽視光復後最重

要之文教。文學院學生之少，全係日本殖民地政策必然之結果，不可

以此作為歧視文學院之理由。我輩因此正應對文學院特別致力，使之

達到臺灣教育特殊之使命。若繼續再予壓迫，則臺灣何時可以歸心？

我校當權諸公注重科學之結果，亦應有所表現，若所發表者仍係日人

之研究報告，則我國人接收後雖在科學家主持之下，而科學方面亦不

能超過日人，或維持原狀。文學方面再不能予以發展，豈不令外人竊

笑，故謹續呈，尚須注意及之。
73 

此簽呈與私函深具意義，尤以私函為然。從簽呈來看，錢院長為爭取文

學院日常經費，除要求提高各系研究設備費外，並對光復以來中文、外

                                                 
73 簽呈及私函，均見《文學院研究設備費書類》，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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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領域之受冷遇抱不平。其實自光復以來，因文學院乏人主持，其規制

大體延續帝大舊制，而史學、哲學兩系因留用日籍教授及臺籍教師較多，

因而各研究室（講座）仍延續運作者亦較多。文學方面，外國文學講座

教授矢野禾積留任，教學機能且持續運作，但因未正式設系，故僅具研

究室之名。中國文學系雖已具名，但基本上沿自帝大文學科東洋文學講

座，又無學生，故亦僅維持一個研究室的名義。此時，習外文之錢歌川

來任院長，又新成立外國文學系，而原中文系又加入許壽裳等重量級教

授，自不能任令文學院中史、哲凌駕中、外文之局面，而要求加強中文、

外文兩系之經費，以求平衡。而私函則更進一步反映文學院對光復以後

科學家當道下忽視文科之不平，且自省此或為二二八事件爆發因素之

一，實具有深刻的時代意義。溯自光復以降，首任校長羅宗洛雖出身科

學家，但對文科之重視十分罕見，彼慎選文學院院長，並大膽留用文科

日籍教授以延續研究工作之作為，即為顯例。無奈陳儀干涉臺大人事與

經費等問題，致令羅氏不久其任。繼任陸校長既屈從行政長官之權威，

對文學院院長不能堅持品質與人選，致拖延大半年，新院長始在二二八

事件後到職，臺大文學院前後停擺達一年半之久，外界有「臺大不重視

文科」之觀感，並非無因。事件後，首任院長到任，各系組織初立，錢

氏以文學院長身分對校長發此諍言，一方面爭文科應有的地位，另一方

面也有檢討過去、策勵將來之意味。九月二日魏代總務長批：各系每月

研究費三萬元，解決文學院的「要求」。 
承續研究費的提升，文學院暨所屬各系亦積極擘劃教學及研究工作。

光復後第一次院務會議於三十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召開，議決教授代表之

產生方式、調整及分配本院空間及整理圖書等等。初步決議中文系設國

文、國語與國學三研究室，外文系設英語學、英文學、近代外國語文與

英語教學四研究室，史學系設中國史學、亞洲史學、西洋史學與社會學

及民族學四研究室，哲學系設中國哲學、西洋哲學與教育心理學三研究

室。
74
空間分配則利用寒假期間完成調整規劃，中文系設於文學院東館右

                                                 
74 《校刊》第 4期（1947.11.15），第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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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上，外文系設左樓下，史學系設左樓上，哲學系則設於樓上後座。
75
學

年初中文系與史學系亦分別召開系務談話會（十月十三日及十八日），研

討圖書、課程及研究問題。史學系且於寒假期間就院務會議之決議，進

一步歸併成立六個研究室，並由教師擬定研究題目，展開研究：
76 

 
室別  研究者 研究題目 

主持人 郭廷以教授 中國近代史 
夏德儀教授 五胡漢化考 
楊雲萍教授 (1)晚明清初史 

(2)臺灣史 
宋兆珩教授 民國史 
謝康副教授 中國上古史 
周召南副教授 臺灣地理研究 

1. 中國史學研究室 
研究員 

國分直一副教授 臺灣先史考古學研究 
主持人 涂序瑄教授 西洋史學之起源及其發展 

吳倜副教授 工業革命史 
2. 西洋史學研究室 

研究員 

徐先堯助教 德意志羅曼主義時代史 
主持人 涂序瑄教授兼  

桑田六郎教授 (1)南洋華僑研究 
(2)中西交通史研究 

陳荊和講師 南洋史概說 
立石鐵臣講師 南洋藝術史 

3. 南洋史學研究室 
研究員 

張美惠助教 (1)亞洲天主教傳教史 
(2)臺灣史 

4. 日本史學研究室 主持人 楊雲萍教授兼  
主持人 陳紹馨教授兼  5. 民族學研究室 
研究員 宮本延人教授 高山民族研究 

6. 社會學研究室 主持人 陳紹馨教授 社會生活季節的研究 
 

                                                 
75 〈簡訊〉，《校刊》第 9期（1948.3.1），第 4版。 
76 〈文學院史學系成立六研究室〉，《校刊》第 9期（1948.3.1），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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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基於學界對二二八事件之檢討，自三十六學年度起，文學院

負責之共同教育有加強之措施。首先為增強省籍青年對祖國之認識起

見，大一學生不分院系，加強國語文課程，每週上國語課三小時，國文

課五小時，以期在語言及寫作上能自由表達，不生隔閡。
77
二年級以上學

生原有國文課二小時供選修，也有主張應再加強者。
78
其次，省籍新生不

分院系，必修「中國近代史」一科，使其明瞭近百年來本國之情勢。
79
其

三，三十六年底教育部令臺大增設國語專修科，以培育閩、臺兩省國語

教育師資。該專修科在三十七年三月籌備就緒，由臺大中文系與臺省國

語推行委員會共同籌辦，由該會主委魏建功教授擔任主任。首期學生則

由閩、臺兩省教育廳各保送十名（複試後正式生十八名）。
80
除特殊教學

措施外，外文系亦加強提昇全校學生之英語教學工作，大一英文採程度

分班方式上課，並採小班教學（每班三十五人以下）。
81
大一中、英文教

學經一學期之教學後，在三十七年二月間分別召開教學會議，檢討成果。

大一中國語文開始採用本校選印之「國文選」及「國語文選」統一教材，

同時仿效英文教學，依程度重新分組教學。大一英文則決定對程度最佳

之第一及第二組學生（共分九組）增加閱讀教材，
82
這些都是文學院一新

耳目的措施。 
三十六學年度開學伊始，臺大出版《敦煌秘籍留真新編》一書，也

象徵文學院學術工作的重新起步。按該書所收秘籍文獻，影印自巴黎國

                                                 
77 〈文學院兩年來工作概況〉，《校刊》第 5期（1947.12.1），第 5版。又見〈文化圈內〉
報導，《臺灣新生報》，1948年 1月 13日，第 5版。 

78 詳參李竹年，〈我對於本校國文教學的意見〉，及張則貴，〈三十七年度國語文教育問
題〉二文之討論，均載《校刊》第 10期（1948.3.1），第 6~8版。 

79 〈文學院動態〉，《校刊》第 1期（1947.10.1），第 4版。 
80 文學院自三十六年底開始籌辦，由中文系許壽裳主任負責。見〈文學院第二次院務會議
記錄〉（1947.12.27）。見《校刊》第 11期（1948.4.1），第 3版。該專修科設置未及一
學期，即自三十七學年度起轉由省立師範學院設立。 

81 三十六年十月六日開學後，七日即舉行英文分班測驗，十一日公布測驗結果，將學生分
組，於十三日起正式上課。〈英文實行分組教學〉，《校刊》第 2期（1947.10.16），第
3版。 

82 見《校刊》第 9期（1948.3.1），第 1、2版。 



李 東 華 

 

 

 

304 

 

家圖書館，原係伯希和（P. Polliot）取自敦煌之六千本寫本（十餘箱）移

藏該館者。由前臺北帝大文學科東洋文學講座神田喜一郎留歐時

（1934~1936），就伯氏所收卷軸中擇優者攝影返臺，曾先後兩次影印出

版。先出者稱《敦煌秘籍留真》，因所收多零篇單頁，未足饜喜好者之

望，遂決定再印《新編》，收文獻二十三種，於大戰末期付印，因戰爭

因素，雖已印妥但未及裝訂，大學已易主。至此，臺大將之裝訂成四百

部，由中文系許壽裳主任作序，並為之刊行。
83 

七、許壽裳來校任教及其被害 

文學院初建，正擬開展教學、研究工作之際，卻連續發生不幸事件，

嚴重影響文學院的發展，其中以三十七年二月十八日深夜中文系主任許

壽裳教授被殺害事件最受矚目。 
許壽裳，字季黻（茀），號上遂，浙江紹興人，一八八三年生。一

八九九年至一九○二年就學杭州求是書院，隨高平子（恕）學。一九○

二年秋，考取浙江官費留日，初在弘文書院習日文，繼考入東京高等師

範學校，一九○八年春卒業。畢業後，留日習德文，預備留歐，因故未

果，於一九○九年三月返國。留日期間，結識陳儀、周樹人（魯迅）等

人，並曾隨章太炎習國學。返國後，投身教育事業，擔任浙江兩級師範

學堂教務長。中華民國成立後，許氏應教育總長蔡元培邀，赴南京任職，

先後任教育部秘書、江西省教育廳長（1917~1920）等職。其後任教北京

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北平女子大學文理學院及廣

州中山大學等校。抗戰期間，任教西北聯合大學及華西大學，後任考試

院考選委員會專門委員。三十五年六月應陳儀聘，來臺創辦臺灣省編譯

館，從事名著翻譯及教科書編纂等工作。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後，臺省

長官公署撤廢，陳儀去職。五月中，臺灣省政府成立後，再廢省編譯館，

                                                 
83 詳參〈學術界偉大貢獻，影印敦煌秘籍留真完成〉，《校刊》第 1 期（1947.10.1），第

3 版。許壽裳，〈印敦煌秘籍留真新編序〉，《校刊》第 2~4 期。另參〔日〕日比野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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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壽裳館長轉應臺大之聘，擔任中文系教授兼主任之職。
84 

從許氏經歷來看，他在清末嘗參與革命，與章太炎關係密切；入民

國後，又隨一代師表蔡元培任事，故資歷顯赫，望重士林。但他與魯迅

親近，思想上較左傾，與掌握全國教育系統的C.C.派間並不契合。而援

引許氏之陳儀，在政界屬政學系，與C.C.派間亦有摩擦。陳儀原擬聘許

氏任臺大校長，因教育部長朱家驊已派人選而未果。有認為臺灣省編譯

館之設置，為陳儀彌補許氏、替許氏量身定作，係因人設事之舉。
85
許氏

來臺時，已年逾六旬，在光復初期臺省人文學界乏人主持的情況下，自

然形成舉足輕重的碩學鴻儒地位。因此在臺省編譯館決定撤廢後，成為

臺大爭聘之對象。 
其實在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報載國府通過臺省新主席人選魏道明

之任命時，許氏即於次日向陳儀長官面交辭呈，與陳儀同進退之心意極

明，但未為陳儀接受。五月五日，臺大教務長戴運軌（伸甫）已面邀許

氏任臺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許氏答應考慮。五月十五日，臺大聘書已

至。
86
次日，臺灣省政府第一次會議通過撤銷省編譯館決議。許氏受聘臺

大後，並極力為編譯館離職同仁謀出路，力薦其同事李霽野、楊雲萍、

傅溥（巽生）、李竹年（何林）、國分直一、立石鐵臣及周家鳳等於臺

大當局。又為楊雲萍僅被聘為副教授不平，以不就中文系主任兼職力爭，

                                                                                                                         
夫，〈神田喜一郎〉，收入江上波夫編，《東洋學の譜系》2（東京：大修院，1994）。 

84 有關許氏生平，許世瑛有〈先君許壽裳年譜〉，收入紹興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浙江
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以下簡稱紹興文史資料委員會等編），《許壽裳紀念集》（杭

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208~240。同書，李季云〈許壽裳先生傳初稿〉一文，亦
可參看（頁 167~173）。 

85 憬之，〈追念許壽裳先生〉，原載香港《華商報》，1948 年 2 月 24 日，收入紹興文史
資料委員會等編，《許壽裳紀念集》，130~134。文中敘述長官公署撤廢後，外間乘時攻
擊編譯館云：「陳儀因人設事啦，經費太多啦，沒有成績啦，思想有問題啦，不一而足。」

其實，以成立不足一年（嚴格說只有九個月）的編譯館來說，成績並不差，其設立宗旨

也切合時宜。 
86 均見〔日〕北岡正子、秦賢次、黃英哲編，《許壽裳日記：自 1940年 8 月 1日至 1948
年 2月 18日》（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3，以下簡稱《許壽裳日記》），
1947年 5月 5~15日，24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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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亦終得教授之聘。
87
從自身受聘，迄其推介人選幾全依其意進入臺大任

職來看，許為臺大當局重視、禮遇，至為明顯。從某種角度來看，長官

公署文教勢力在公署撤銷後大量轉入臺灣大學，而許壽裳正是他們無形

的領袖，其影響力遠非資淺年輕之錢歌川院長所能比擬。 
許壽裳到職後，積極任事，新聘喬大壯教授，並與臺靜農等昔日友

朋共事，認真擘劃中文系之課程與全校國語文教育課程。同時，並以望

重士林之身分，為文學院爭地位與尊嚴，除前述要求學校重視人文教育

外，在文學院第一次院務會議中提案： 

大學為學術機關，教授、系主任及院長皆係聘請者，對校長行文不應

用簽呈，應改公函（亦猶校長向省政府及教廳不可用呈文一樣），是

否有當，請公決案。
88 

本案看似小事，但對提振學術機關之自我認知、學者之自我尊嚴，有振

聵啟蔽之作用。 
另一事足資證明許在當時臺大之地位者，是校歌歌詞之撰作，許氏

蒞任臺大不久，即應校方之請，撰作校歌歌詞，於《臺大校刊》第一期

刊布。其詞云： 

一、海水洸洸，挾民族之輝光；沈鄭遺烈，於今重矞皇。民權保障，

憲政提其綱；民生安泰，氣象熾而昌。 
二、阿里蒼蒼，對學府之講堂；登峰造極，日知月無忘。不倦不厭，

教學相得彰：光被大眾，充塞乎八荒。 
三、學海洋洋，喜楫擊而帆揚。研究有得，企業連繫將；企業有利，

研究益加強。前進前進，康樂祝無疆！
89 

                                                 
87 見北岡正子等編，《許壽裳日記》，1947年 5月 19日至 9月 11日，250~261；楊雲萍，
〈許季茀先生的追憶〉，收入紹興文史資料委員會等編，《許壽裳紀念集》，116~119。
楊氏言許初見楊，在說明編譯館人員待遇時，即說：「編纂等於大學教授，編審等於副

教授⋯⋯。」（頁 116）這或許是許為楊力爭之主因。 
88 〈文學院第一次院務會議記錄〉（1947.10.31），原件，藏文學院辦公室。 
89 《校刊》第 1期（1947.10.1）。又見《校刊》第 6期（1947.12.16）刊詞曲，曲為蔡繼琨
作。許先生並撰〈新年展望和校歌歌詞〉一文（《校刊》第 7期〔1948.1.1〕），闡釋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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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初得許氏來長中文系，方期陸續開展教學研究工作之際，三

十七年二月十八日夜竟發生許氏被殺害事件。事因其時治安不佳，竊案

頻傳。二月六日許氏領取臺大薪俸後，遺失於辦公室，久隨許氏之周家

鳳助教因之去職；二月十三日夜，竊賊又盜去許氏寓所內富士牌腳踏車

一輛。
90
不想，十八日夜許氏更被殺遇難，何不幸至此！ 

許教授案不數日即破案（二十二日晚十時宣布），兇手為前長官公

署工役高萬俥，因潛入許宅行竊，為許氏發現而痛下殺手。
91
但因許氏與

魯迅之特殊關係，左派學者質疑官方說法，懷疑其為政治謀殺案者，始

終不絕。
92
許氏之死，是文學院難以承受的損失。許氏去世後，陸校長聘

喬大壯教授繼任中文系主任。 

八、陸志鴻去職：兼論其功過得失 

陸志鴻校長自上任以來，初期受制於長官公署當局，遷就政治勢力

進入校園。二二八事件後，政治勢力稍緩，但因個性軟弱，魄力不足，

臺大主要幹部，如馬廷英、沈璿（理學院院長）、范壽康諸人，仍很跋

扈，不太一致與陸校長合作，
93
校務不見起色。三十七年一月十五日，教

育部長朱家驊首次視察臺大，返回南京後，即定撤換臺大校長決策。四

月十五日，行政院院會通過准許陸志鴻辭職，任命甫當選院士之中央研

究院化學研究所所長莊長恭氏接掌臺大。
94
陸氏未嘗辭職，而說准其辭

                                                                                                                         
歌內容及意義。 

90 北岡正子等編，《許壽裳日記》，1948年 2月 6日及同年 2月 13日。 
91 《臺灣新生報》，1947年 2月 20~25日。《公論報》亦併同參看。 
92 許氏學生袁珂（聖時，原臺省編譯館編輯），〈悼憶許壽裳師〉（收入紹興文史資料委
員會等編，《許壽裳紀念集》，57~64），曾對案發時眾人議論、懷疑有所敘述。五十年
後，陳漱渝，〈薪盡火傳、教澤永懷──許壽裳先生殉難五十年祭〉（收入馬會花編，

《摯友的懷念──許壽裳憶魯迅》〔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10）一文，
則直指許案是「政治性謀殺」。 

93 錢歌川，〈苦瓜散人自傳〉，《錢歌川文集》，卷 4，753。 
94 莊氏雖遲至六月一日始就任臺大校長，但四月十五日行政院五十一次院會已決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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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且不待學年結束即撤換校長，都說明陸氏之去職，十分難堪。 
陸氏去職，校內有教授認為是朱家驊視察臺大時，學生提出問題向

部長請教，態度雖然溫和，但部長認為學生不安分，校長不能辭其咎責，

故免陸氏職。
95
按報載，一月十五日下午四時，臺大學生開歡迎會歡迎部

長，朱氏先致詞，略謂：臺大前身帝大是日本排名第四或第五的好學校，

但我國師資缺乏，將全國有名的教授全集攏來，也不過能辦四、五所好

大學而已。臺大在光復後兩年中，學生人數比過去多，圖書亦增加了十

萬冊，但真正說來，離我們的理想尚遠。大學之好，縱然有好的校長與

教授，而無好的學生還是不行！你們對我這次的來，寫有「歡迎朱部長

充實臺大」！難道我還有不充實的嗎？這種舉動是內地大學的不良習

慣，我很擔心！同學安心讀書，就是充實臺大，祇有關心讀書，不要關

心旁的。隨後，學生代表致答詞，提出九項要求，請求部長當面答覆：

（一）提高經費，（二）增派部聘教授，（三）復員費，（四）充實設

備，（五）提高教授待遇，（六）增加學生公費，（七）收復校產，（八）

配給自費同學食米，（九）增設商學院。朱部長聽後，沒有任何表情與

答覆，立刻退出了會場，同學們在失望的空氣中，譁然起來。部長雖去，

但留秘書方志懋與學生座談至五時半。由報載知朱部長在六時晚宴前，

又視察參觀了臺北工職與醫學院。
96
推測朱氏雖對學生不高興，但離去原

因仍在時間因素。且臺大學生之建言，比起當時學潮頻仍、動輒罷課的

                                                                                                                         
立臺灣大學校長陸志鴻辭職照准，遺缺任命莊長恭接充」，《臺灣新生報》在四月二十

一日率先刊載此消息。 
95 此說有證據二。一、文學院院長錢歌川〈苦瓜散人自傳〉說，一九四八年的春天，朱家
驊以教育部長的身分，蒞臺視察。學生開座談會歡迎，很溫和地向部長提出了幾個問題，

但部長卻認為學生不太安分，校長不能辭其咎責。他回到南京不久，大約是五月初吧，

便下命令把陸校長撤職了。（《錢歌川文集》，卷 4，753~754）二、蘇薌雨，〈臺灣大
學二十六年〉（上）：「三十七年春季，教育部長朱家驊氏，蒞臺視察，那時候，臺大

學生開座談會歡迎他，席間學生提出幾種問題請教部長，態度相當溫和，言詞亦沒有激

烈的地方，但是這位部長卻表示不高興。回到南京不久，於五月間就把陸校長換掉了。」

（《傳記文學》29：1〔1976，臺北〕，55） 
96 《公論報》，1948年 1月 17日，第 3版。《臺灣新生報》，1948年 1月 17日，第 5版，
報導較簡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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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大學生來說，不可同日而語。說此事是陸校長去職之主因，顛倒了

是非曲直。 
陸校長去職原因，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茲引當時較具民間性質

的《公論報》社論，以為旁證。三十七年六月二日，臺大新任莊校長就

職次日，《公論報》社論〈臺大易長〉云： 

二年來臺大三易其長，學校非官場，變動的如此頻繁，實在值得注意。

我們願在此，就本省人民的立場說幾句話。 
臺大先天既足，後天亦佳，可謂得天獨厚，但是竟會弄得目前般的缺

乏生氣，豈不令省民失望？ 
檢討二年多來的臺大，我們深覺特殊性的臺灣省政影響臺大的發展極

大。本省發行地方性的貨幣，因此臺大的經費，便成了省府預算科目

之一。經費既「仰給」於省政當局，學校行政之受省政影響殆不可免；

長官公署時代，當局對本省教育事業另有一套看法，「插手」勢所當

然。省政改制以後，學校一樣要看行政當局的顏色。在如此情形下之

臺大，校長須跑衙門，學生須迎送長官，既要敷衍推薦，又得報告「施

政」，這樣的「國立」，如何辦得好？羅宗洛校長，非無抱負也，陸

志鴻校長，非不遷就現實也，但是可奈何這「現實」？即以陸校長言，

知之者皆稱讚他的誠篤忠厚，但是他在校一年多，也只無過而已。 
臺大有圖書，有設備，有讀書研究的環境，然而請不來好教授（不是

說沒有好教授），培養不起濃厚的學術空氣（不是說沒有用功的學

生），據我們所知道的，教授學生對於學校本身行政也不盡滿意，⋯⋯

學生則怨專任教授太少，而兼任教授太濫，滿學校「廳處長」，上一

課停二課，不是派代表，便是馬馬虎虎唸書了事。這點「功過」，可

應推在負責人身上了吧。 
我們希望新校長第一先要提高學校的地位；大學之為大，需要充實內

容，爭取崇高之學術地位，要是過份遷就環境，日夜忙於奔走應付，

那就無暇兼顧「學術」了。 
要充實學校內容，提高學術地位，添聘好教授是唯一的先決條件。⋯⋯

臺灣今天是中國的世外桃源，正是兵不荒，馬不亂，物價對於教書人

的威脅既比較輕，也沒有一起一伏的學潮。既有如此的好校舍、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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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好設備，假如做校長的決心整頓，為什麼不能多「引誘」些學者

來？ 
其次要希望於新校長的就是力求人事的安定。（下略） 

此文所述，雖對當事人語多保留，但至有見地。光復以來，臺大辦不好

的首要原因，厥在「特殊性的臺灣省政」的影響，文中論之已詳。但另

一關鍵則在學校當局是否「遷就現實」，作為國立大學的校長，縱使遭

逢此一「特殊性的臺灣省政」，也應在行事上、程度上畫一「遷就」的

底線，不能毫無原則、風骨的任意「遷就」。陸校長的根本問題即在此。

他既遷就省政當局的「插手」，他就不敢自主聘請他想聘的「好教授」；

他既遷就現實，毫無政、學界限，就形成滿學校「廳處長」兼任教授的

現象。甚者，陸校長在臨卸任時，被指控把原有若干職員改為教員，
97
他

的「遷就」現實，可就太過了！ 
臺大學生對陸校長的看法，在新任莊校長不續聘三十餘位教師事件

中表露無遺。八月十七日，臺大學生自治聯合會印發〈告各界人士書〉

有言： 

莊校長到校後第一件事是不續聘三十幾位不稱職的教授、副教授、講

師和助教，這一點我們是表示擁護的。因為我們在講堂中眼見耳聞，

深深感到臺大這樣的教授實在太多了，一方面貽誤我們學業，一方面

空佔名額，消耗經費，更在無形中成了聘請名教授的障礙，所以非是

這樣，不能談到革新臺大、整頓臺大。
98 

甚者，在事件中傳言學生因換校長及解聘教授而罷課時，署名學生鐘靈

者投書《公論報》。其書云： 

臺大同學對前任陸校長的學者風度萬分欽敬，對陸校長的治理校政卻

感到十分的不滿意。譬如以教授的質來說，固然其中不少是諄諄善誘

的好教授，但很多是濫竽充數的，尤其是兼任教員就沒有什麼責任

                                                 
97 《公論報》，1948 年 7 月 21 日，〈臺大人事糾紛平議〉社論云：事實上過去臺大的教
員請得太濫，人所共知。據校方謂，前任校長臨卸任時，把原有若干職員改為教員，這

更是一大錯失。 
98 《公論報》，1948年 8月 19日，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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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這是我們在陸校長任內最感到不滿的，也就是我們最吃虧的一點。 
這次學校當局對若干教職員不予續聘，我們認為大致能合乎同學的要

求，可以說這是莊校長振興臺大的一種表現。莊校長這種措施，大多

數的同學是表示贊同的，所以因解聘而生的罷課，我們也應當加以否

認。
99 

學生們最不滿的師資一項，其實文學院的情況已經足以說明。文學院從

羅宗洛校長在長官公署壓力下欲聘柳無忌、樓光來不果後，羅仍努力欲

聘中央大學沈剛伯來任院長。但在陸校長任內，沈剛伯不來，傳言陸欲

聘顧頡剛來長文學院，應是他想聘的「好教授」，但因屈從長官公署壓

力，最終聘了長官公署推薦或同意的錢歌川氏。從錢氏學歷看，他出身

東京高等師範，僅具中等學校師資之訓練。抗戰期間，赴英留學，則以

聘家庭教師提昇英文寫作程度為主。從錢氏經歷看，他只有專任大學教

授三年的資歷（民國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1939~1942〕，武漢大學，另

在重慶曾兼任四年），所任課程則以大一英文為主。錢氏自述職志，亦

在從事文藝創作、編輯等文化工作，教育並非其一貫志業。
100
以此人擔

任文學院首任院長，較之前述諸人之久任教職、望重士林來看，差別甚

大，不知長官公署標準何在？臺大陸校長標準又何在？以毫不熟悉學界

之錢氏來「創建」文學院，其情況可以想見。三十六年八月，錢氏聘任

職美國新聞處的饒餘威（錢氏亦曾任職重慶英國及美國新聞處）為外文

系主任，中文系主任則係學校禮聘的前編譯館館長許壽裳氏，歷史系主

任則聘其東京高師同學涂序瑄教授擔任（涂曾升學九州帝大，獲文學士

學位），哲學系主任聘請對其有恩的前長官公署教育處處長范壽康擔任，

人選頗遭物議。而所聘教師，除大量屈從長官公署及許壽裳之介紹外，

可議者亦多。
101 

                                                 
99 《公論報》，1948年 7月 21日，第 3版。 
100 以上錢氏經歷，詳參錢歌川，〈我教過的學校〉、〈苦瓜散人自傳〉、〈四十年教育生
涯〉、〈四十年前臺灣零憶〉等文，均收入《錢歌川文集》一書。 

101 所知者如史學系三十七年二月一日聘之西洋史張××教授。錢歌川後與張××興訟。錢
氏，〈苦瓜散人自傳〉回憶說：「涂序瑄推薦一位張××來教歷史。張是美國俄海俄州

立大學的碩士，原係杭州的蒙旗子弟。在莊長恭大刀闊斧之下，和許多我約聘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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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年六月一日，臺大新任莊長恭校長就任，陸志鴻校長去職。

陸校長去職後，一度傳言將返中央大學任教，但因缺乏旅費，無法攜眷

離臺赴京。
102
臺大學生聞訊，曾醵金相贈，但為陸氏嚴拒。

103
陸氏實則

留臺大工學院機械系任教，直至退休為止。 
 
 

*感謝三位審查者之審閱意見，讓我避免了許多錯誤與不當，謹致由
衷敬意與謝意。 

 
 
 

（責任編輯：楊俊峰 校對：周宏庭 林基銓） 

                                                                                                                         
一同離開了臺大。那時師範學院的英文系，還是張易在負責，請他幫忙把張××搞進去

教英文。但到底不是他的本行，不久就離開了師院。又寫信來找我幫忙介紹工作。⋯⋯

我心想他既是留美的碩士，大一英文應該總可以教的⋯⋯我就毅然決然，推薦他來（台

南）工學院教英文，第三度為他解決了失業問題。⋯⋯使我大吃一驚的，是發現他這個

留美碩士的英文知識，實在太淺，低得太離譜了。閱讀能力如何我雖不得而知，但他的

寫作能力，實在不能及格。他一動筆便有錯誤，我以介紹人的身分，只得冒昧的請求他

下筆小心⋯⋯不料他不了解我的一番好意，反而惱羞成怒，竟在臺北報紙上登出一則廣

告，指名罵我不學無術，出身初級師範，竟混入高等學府，騙取教授頭銜，實在誤人子

弟等等無理的侮辱。」又如聘余×為文學院講師兼圖書館主任，見〈簡訊〉，《校刊》

第 9期（1948.3.1），第 4版。稱余氏國立成都大學畢業，歷任四川各中學及國立西北大
學、國立蘭州大學教職員，共十二年。但〈涂序瑄先生行述〉（載胡健國主編，《國史

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25輯〔臺北：國史館，2001〕）則稱：余女士畢業於四
川大學外文系，曾任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講師，及廈門大學講師。余×為歷史系涂主任

夫人。 
102 《臺灣新生報》，1948年 6月 16日，第 5版。 
103 《公論報》，1948年 7月 21日，第 3版，臺大學生鐘靈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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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beral Arts College  
under Lu Chih-houng’s Presidency 

(1946.8~1948.5) 

Lee, Tong-hwa* 

Abstract 

Historians of modern Taiwan history generally ignored the problem of the 
history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dai), especially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from the end of Japanese colonialism to the loss of the Mainland to the 
Communist regime. The history of Taidai and her Liberal Arts College is not only 
about one university, one college, but also an important issue of Chinese academic 
history and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aiwa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econd 
president Lu Chih-houng’s (陸志鴻) administration of Taidai,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Liberal Arts College affairs. The main discoveries are: first of all, Lu’s 
appointment as the President was supported by Governor Chen-yi (陳儀), the ruler 
of Taiwan province, and the political power extended thus to the campus of Taidai. 
Second, “the February twenty-eighth incident” happened during this period, and 
professor Lin Mu-shen (林茂生), acting dean of the Liberal Arts College, was 
arrested and killed by political authorities. What was the role of President Lu and 
Taidai in this tragic affair? Third, Chien Ge-chuan (錢歌川), the first dean of the 
college, took office just after the incident. What were his administrative ideas and 
practical methods? Fourth, the instruction and research works of the time is rarely 
mentioned, as this was a transition period of considerable turmoil. 

 

Keywords: Lu Chih-houng, Governor Office, Lin Mu-shen, February twenty-eighth incident, 
Chien Ge-chuan, Hsu Sho-zang.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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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蘭宗教改革後的服從論述 

 李 若 庸
* 

提 要 

英格蘭宗教改革後，亨利八世政府陷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困境。原本以順

服著稱的英格蘭民眾，因為對宗教與經濟政策的不滿，迅速且自發地集

結。一五三六年的「聖寵朝聖行」（the Pilgrimage of Grace），在民眾的

自我定位上是一次「集體的請願活動」，是民眾向統治者君王的陳情。

但這個自十四世紀以來規模最大的群眾集結，很可能演變成為真正的武

裝叛亂。對於軍事武力有限的亨利政權而言，及時建立一套論述「說服」

民眾棄甲返家，至為重要。宗教改革以後，原本依附在羅馬天主教會下

的服從理論出現了縫隙，亨利政府急需重塑其服從論述來為其政權背

書。庭戴爾（William Tyndale）的服從理論適時滿足了亨利政府的需要，

亨利政府技巧地「借用」庭戴爾的論點，讓英格蘭民眾在國教會的架構

下，重新尋回服從的宗教意義。「聖寵朝聖行」此一危機的化解，是服

從論述發揮說服功能的證明；亨利政權化解危機的能力在歷史上留下深

刻的印記。「聖寵朝聖行」的解散，為亨利八世順利推動「官方宗教改

革」寫下一記精闢的註腳。 

 

關鍵詞：聖寵朝聖行 服從理論 英格蘭宗教改革 庭戴爾 

                                                 
*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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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朝聖者」的請願 
二、庭戴爾的服從理論 
三、亨利八世的回應及其服從論述 
結論 

前言 

研究英格蘭宗教改革的學者長久以來對一個現象深感疑惑：信仰羅

馬天主教會的英格蘭社會為何接受了國王與羅馬決裂，自立英格蘭國教

會（the Anglican Church）？學者們感到困惑的關鍵是，信仰是深入內心

的事，涉及生命終極的救贖問題，「改宗」（conversion）這樣重大的轉

變，不應該在短期間內經由政治操作的手段達成。為了回答這個問題，

學界衍生出兩派涇渭分明的解釋立場：以狄更斯（A. G. Dickens）為主的

學者認為，在宗教改革之前，改宗的種子已經深埋民間。人們對於羅馬

教會長期的不滿，隨著英格蘭國教會的成立而展現為大規模的改宗行

動。因此，英格蘭社會轉而信奉國教會，其實是經年積累的結果，亨利

八世的宗教政策只是催生婆。狄更斯等人是以英格蘭民間曾經歷一場大

規模的信仰改宗為立論的前提。海格（Christopher Haigh）與斯卡瑞斯布

里克（J. J. Scarisbrick）等修正派則對「民間的信仰改宗」（尤其在亨利

八世朝發生，甚至於完成）一事抱持高度懷疑。修正派認為，大規模的

信仰改宗運動未曾在亨利朝的宗教改革行動中完成，英格蘭民眾實際上

仍隸屬於羅馬天主教會。由羅馬天主教徒轉變成為國教會信徒是一個漫

長且艱困的過程，在不同地區並且有不同的時程表。1 

                                                 
1 A. G. Dickens,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London: Batsford, 1989, 2nd edn); Christopher Haigh, 

The English Reformations: Religion, Politics, and Society under the Tudo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J. J. Scarisbrick,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English People (Oxford: Blackwell,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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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修正派的衝擊，學界對於宗教改革的落實達成了初步的共識：

信仰改宗並未如預期的快速與順利，其間存在著許多地域上的差異。由

此前提發展出另一個問題，亦即，英格蘭民間既然無法在短期內斬斷與

羅馬在信仰上的羈絆，人們為何接受（忍受）了英格蘭國教會的建立？

易言之，英格蘭國教會如何能在羅馬天主教的不利大環境中成立？ 
對於此點，學界的解釋莫衷一是，其中，懷汀（Robert Whiting, 1949~）

的解釋最具說服力。他在《人民的盲目虔信：民間信仰與英格蘭宗教改

革》（The Blind Devotion of the People: Popular Religion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一書中指出，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並沒有讓英格蘭從天主

教國家轉變成為新教國家，大部分的英格蘭人仍然保留其傳統信仰。不

同的是，他們從原本積極參與宗教活動的教徒，轉變成為「消極」

（passive）甚或「冷漠」（indifferent）的基督徒。宗教改革沒有在短時

間內讓英格蘭人成為新教徒，它只是讓人們「放棄」成為（羅馬）天主

教徒。而促成此種轉變最重要的因素是英格蘭民眾的「服從感」（sense of 
obligation）：他們相信統治者得到上帝的認可，人們在道德上對其有服

從的義務，反抗是罪惡的行為。
2 

懷汀的研究有兩個重要的貢獻，一是他將英格蘭宗教改革的歷程做

出更細緻的區分，藉此釐清學界的真正爭論所在。懷汀指出，英格蘭的

宗教改革其實歷經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英格蘭民眾「放棄成為羅馬

天主教會信徒」，第二階段才是人們接受新的教會、「積極成為國教會

的成員」。第一階段在亨利八世朝便順利完成，此點由國教會的終得成

立獲得證明，並為學界普遍接受。真正具爭議的是第二階段的「改革」：

英格蘭民眾何時成為國教會「真正」信徒（不再僅是形式上尊奉國教會）？

一般相信這個轉變經歷了相當漫長的過程，而且學界的看法分歧。
3 

懷汀研究的另一個貢獻是在於「服從感」的提出。懷汀不討論第二

                                                 
2 Robert Whiting, The Blind Devotion of the People: Popular Religion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esp. 172-173. 
3 近來有一篇研究英格蘭民眾接受宗教改革程度的文章，值得參考。見 Sean Field, “Devotion, 

Discontent, and the Henrician Reformation: The Evidence of the Robin Hood Stories,” 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41:1 (Jan. 2002, Chicago),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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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的改宗辯論，而將重心放在第一階段國教會得以建立的原因探討。

如前所述，他以「服從美德」為主軸，說明人們因著傳統的服從信念，

而在面臨信仰與忠誠兩者矛盾之時，選擇以「沉默」代替「反抗」，「默

許」國教會的成立。他以英格蘭西南地區為例，論證此種服從特質的存

在，以及它與亨利八世政策得以推行的關係。 
確實如懷汀所論，「服從感」是官方宗教改革得以推動的關鍵。但

此種心理特質並不只是反映在人們消極回應亨利的宗教政策上，此種心

態亦曾被亨利政府積極運用，藉以幫助其政策的推行。弗萊卻（Anthony 
Fletcher）在其著名的《都鐸的叛亂》（Tudor Rebellions）一書中就曾這

樣論道：「都鐸政府缺乏軍事力量以維持秩序與服從，因此需要一個廣

泛接受的『服從理論』（theory of obligation）。而對這個理論的需求，

隨著一五三○年代的變化與危機，益發重要。」
4
弗萊卻指出了「服從理

論」在亨利八世執政上的重要性，服從心理因此不僅發揮在民間被動的

順從上，也被主動運用在官方的政策推行上。 
遺憾的是，學者們雖然注意到「服從感」的重要，但在懷汀之後，

少有作品針對此點深入探究。亨利政府如何運用「服從論述」來達成其

政治目的？有沒有具體的例子展示亨利政府在此點上的成功操作？本文

希望藉由彌補此一研究上的缺憾，對此問題與宗教改革研究作出貢獻。 
「服從理論」固然一直為都鐸政權所提倡，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個

理論在宗教改革之後面臨了重大的挑戰。原因是，都鐸官方原本提倡的

服從理論是建構在以教皇為教會領袖的世界觀（如果不是宇宙觀）之上。

在這個大架構之下，人們服從的是經由教皇認可的基督徒國王，人們服

                                                 
4 Anthony Fletcher, Tudor Rebellions (3rd edn.,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83), 1-3. 
亦參見 Barrett L. Beer, “John Stow and Tudor Rebellions, 1549-1569,” 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27:4 (Oct. 1988, Chicago), 352-374. 有關都鐸時期「服從與義務」論述發展的研
究，可參考 Richard Rex, “The Crisis of Obedience: God’s Word and Henry’s Reformation,”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9:4 (Dec. 1996, Cambridge), 863-894. 至於都鐸後期的相關論述，
參見 Dan G. Danner, “Christopher Goodman and the English Protestant Tradi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8:3 (Oct. 1977, Kirksville, Missouri), 60-73. 
Richard L. Greaves, “Concepts of Political Obedience in Late Tudor England: Conflicting 
Perspectives,” 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22:1 (Autumn 1982, Chicago), 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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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君王的同時，也克盡了虔誠基督徒的本分，服從因此與天主教信仰密

不可分，服從君主的本身包含著宗教上的意義。這個服從理論在英格蘭

教會與羅馬教會分道揚鑣之後出現了裂縫，原本為教廷所背書的國王失

去了宗教上的神聖性（亨利八世在一五三三年被開除教籍），聽從英格

蘭國王不再等同於服從羅馬天主教會，「忠於國王」與「忠於教皇」兩

者間出現了衝突。亨利八世政府要繼續運用服從理論來協助其政策的推

動，首先便得解決此理論上的困境，讓民眾在放棄羅馬天主教會之後，

重新在英格蘭國教會的架構下找到服從義務的宗教意義。 
亨利八世政府確實致力於宗教改革後服從理論的重新建立，然而新

的論述並非一蹴可得。亨利政府如何重塑服從論述？證諸亨利朝所發行

的各種政論文宣，可知其論證的原創性甚低，借用既有學說的情況普遍。

然而其理論根據究竟肇始於何處？這是本文試圖回答的第二個問題以及

另一項貢獻。 
一五三六年，英格蘭北部發生大規模的動亂，史上稱為「聖寵朝聖

行」（Pilgrimage of Grace）。仔細研究此一動亂，是回答上述兩問題極

佳的切入點。這次在英格蘭北部的群眾集結人數一度高達六萬人，是一

三八一年「農民革命」（Peasants’ Revolt）以來最大規模的動亂。
5
研究

英格蘭宗教改革中的群眾政治的沙根（Ethan H. Shagan）曾這樣表示：「如

果群眾前進倫敦，沒有任何王家武力阻止得了。」
6
這是亨利八世即位以

來面臨的最大一次危機，也是宗教改革以後唯一可能危及政權存續的反

抗行動。這個重大危機最後在亨利政府的高明運作下和平化解，沒有發

生大規模的武裝衝突，而其中關鍵的因素便在於群眾的「服從感」。亨

利政府適時地提出一套有效的服從論述，「說服」大部分的群眾領袖棄

甲返鄉，服從論述於是化解了危機。而這個事件也說明，群眾服從心理

的適度操作，確實幫助了亨利政府渡過難關，如果規模龐大如「聖寵朝

                                                 
5 Michael Bush, The Pilgrimage of  Grace: A Study of the Rebel Armies of October 1536 

(Manchester,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6), x, 418-424. 下一次如此大規
模的聚眾活動，直到一六四○年代的大內戰（English Civil Wars）才再出現。 

6 Ethan H. Shagan, 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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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行」者，都能透過說服的手法獲得化解，則亨利政府能通過重重考驗

也就成為合理的結果。釐清亨利政府「服從理論」的內涵與操作，有助

於我們回答「英格蘭國教會何以能夠建立」這個核心的問題。
7 

一、「朝聖者」的請願 

你不該為了共同的利益而加入我們「聖寵朝聖行」，而應該是出於

你對於全能的神的信仰的愛，出於為神聖教會戰鬥以求得其存續，

為了保全國王個人和他的子女，為了淨化貴族，為了驅逐所有血統

卑賤而對抗國家的邪惡臣子，讓他們離開陛下以及他的樞密院。 

──一五三六年「聖寵朝聖行」宣誓詞
8 

                                                 
7 對於「聖寵朝聖行」的研究，最經典的著作當推 Dodds姐妹在一九一五年的作品。該書
一直被認為是了解此一事件的標準讀物，是第一本大量參考原始史料，詳細重建叛亂過

程的專書，相當忠實地反映出叛亂行動背後的複雜性，為日後相關研究奠定基礎（詳見

後述）。最近一本與此主題相關的重要著作是 Bush的 The Pilgrimage of Grace，Bush在
書中對近一世紀以來的「聖寵朝聖行」研究提出看法。他認為，由 Dodds所建立起來的
研究傳統過於倚重官方檔案的陳述，缺乏從叛民角度的探討，如果從「朝聖者」的資料

著手，來理解這個事件，將會呈現相當不同的真相。他以為學界「過於簡化」了「聖寵

朝聖行」的複雜性，譬如叛民們的訴求通常被簡化為宗教或是經濟因素，而叛亂的性質

也依各自著重的研究階層，被定位為「貴族」或「平民」。事實上，參與叛亂者的階層

比一般所分析的複雜，他們來自各個階層（包含平民、教士與貴族），而太著重於原因

與領導階層，對於叛軍的組成、政策的擬定、以及其請願書的研擬過程等重要議題，都

缺少深入探討。過去的研究也多傾向將「聖寵朝聖行」視為「一個叛亂」，而忽略了叛

亂有其發展的不同階段與地區性差異。Madeleine and Ruth Dodds, The Pilgrimage of Grace, 
1536-7, and the Exeter Conspiracy 153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5); Mi-
chael Bush, The Pilgrimage of Grace: A Study of the Rebel Armies of October 1536.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6), 1-7. 與「聖寵朝聖行」相關的官方文件主要收錄在 J. S. 
Brewer, J. Gairdner & R. H. Brodie eds., Letters and Papers, Foreign and Domestic, of the Reign 
of Henry VIII, 21 vols. and addenda (London: Longman & Co., 1862-1932), vols. 11 and 12. 亦
參見 Ethan H. Shagan, 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89. 

8 J. S. Brewer, J. Gairdner & R. H. Brodie eds.,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 11, 
no.705(4). 本文引用版本收錄於 Anthony Fletcher, Tudor Rebellions,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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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三六年，英格蘭北部發生叛變，觸發叛變的原因是中央派員前

來解散小型修院。
9
克倫威爾（Thomas Cromwell, 1485~1540）派遣里（Sir 

Thomas Legh, d.1545）與萊登（Richard Layton, c.1498~1544）兩人至林

肯郡（Lincolnshire）調查修院，在當地引起很大的反彈。十月一日，林

肯郡的勞思（Louth）首先出現暴動，中央的專員遭受攻擊；民眾佔領了

郡治所在的林肯（Lincoln），要求停止解散修院，懲處主事的克倫威爾，

並且解除「異端」主教（在此指不信奉羅馬天主教者）的職務。林肯郡

的騷動雖在十月十九日瓦解，但於此同時，更為嚴重的動亂開始在林肯

郡北邊的約克郡（Yorkshire）爆發。
10
十月初曾南下參與林肯郡行動的約

克郡士紳羅伯．艾斯克（Robert Aske, 1500~1537），將運動帶往北方。
11

十月十三日，他與當地士紳思達波頓（William Stapulton）會面，席間提

                                                 
9 關於解散修院問題，David Knowles與 Joyce Youings的著作當屬經典。參見 D. Knowles, 

The Religious Orders i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5-1959). 此書
第三冊尤其重要。此冊後來節錄出版，另名為 Bare Ruined Choi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1985). J. Youings, The 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71). 較晚近的相關研究則有 Myron C. Noonkester, 
“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Sheriff,”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23:4 (Winter 1992, Kirksville, Missouri), 677-698. Mary L. Robertson, “Profit and Purpo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omas Cromwell’s Landed Estates,” 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29:4 
(Oct. 1990, Chicago), 317-346. R. W. Hoyle, “The Origins of the 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8:2 (June 1995, Cambridge), 275-305. 

10 因此Michael Bush認為林肯郡的動亂是整個「聖寵朝聖行」請願的先聲。參見Michael Bush, 
The Pilgrimage of Grace, ix.  

11 Aske 是約克郡士紳 Sir Robert Aske (d. 1529)的第三個兒子。其妻 Elizabeth 為 Baron 
Clifford之女。Aske家族並且與北方重要貴族，如 Cumberland, Northumberland等，有血
親與姻親關係。史家因此對於此次請願的成員結構有很多的討論，也對其性質與階級定

位有許多不同的意見。參見William Brustein, “Class Conflict and Class Collaboration in 
Regional Rebellions, 1500 to 1700,” Theory and Society 14:4 (July 1985, Dordrecht), 445-468. 
William Brustein, “The Geography of Rebellion: Rulers, Rebels, and Regions, 1500 to 1700,” 
Theory and Society 16:4 (July 1987, Dordrecht), 467-495. S.J. Gunn, “Peers, Commons and 
Gentry in the Lincolnshire Revolt of 1536,” Past and Present 123 (May 1989, Oxford), 52-79. 
Steven G. Ellis, “A Border Baron and the Tudor State: The Rise and Fall of Lord Dacre of the 
North,”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5:2 (June 1992, Cambridge), 253-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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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朝聖者」（pilgrims）一詞。
12
「朝聖」的概念於是成為行動的主軸。

艾斯克將接下來的行動定位為一次「尋求『聖寵』（grace）的『朝聖行』

（pilgrimage）」，「聖寵朝聖行」（the Pilgrimage of Grace）於是誕生。
13 

十五日，艾斯克開始在東約克郡（Kexby Moor, East Riding）宣讀林

肯郡的請願條文號召群眾，「朝聖者」快速集結。十六日，艾斯克率領

「朝聖者」進入郡治約克（York），並且在約克大教堂（York Minister）
的門板貼上告示，「下令」恢復被解散的修院。二十四日，群眾已聚集

有三萬之眾，包括約克大主教愛德華．李（Edward Lee, 1481/2~1544）與

達西男爵（Thomas Darcy, Baron Darcy of Templehurst, 1467~1537）等地

方顯貴，均加入了「朝聖」的行列。十八日，「朝聖者」往南向「龐蒂

弗拉克特」（Pontefract）推進，
14
十九日佔領「龐蒂弗拉克特堡」

（Pontefract Castle），要求當地的士紳與教士們加入朝聖的行動。至此，

超過五十位以上的約克郡士紳參與了「朝聖行」，其中且包括一位貴族

與九名爵士。 
奉命撫局的是負責處理林肯郡動亂的諾弗克公爵（Thomas Howard, 

3rd Duke of Norfolk, 1473~1554）。他於十月十七日進駐林肯郡時聽聞約

克郡的騷動，隨即派員前進約克，希望「給予叛民致命的一擊」。但「朝

聖者」的勢力超乎諾弗克的預期，於是他建議亨利國王，一方面在林肯

郡南邊設一條防線，阻止「朝聖者」往南推進；一方面亦派人前往勸說，

希望「朝聖者」自動解散。亨利同意了諾弗克的提議。雙方於是在二十

七日展開第一次的談判。諾弗克公爵替亨利國王承諾，日後將召開國會，

具體討論「朝聖者」的請求，國王並將大赦此次的參與者，不予懲治。
15

                                                 
12 Stapulton 身邊陪有兩名林肯郡行動的參與者。艾斯克在交談中提到，這兩位從林肯郡來
的訪客是「朝聖者」（pilgrims），有一段「朝聖行」（pilgrimage）等待著他們。 

13 Michael Bush, The Pilgrimage of Grace, 8. 
14 「龐蒂弗拉克特」為西約克郡（West Yorkshire）的一個城鎮，在約克的南方。一四○○
年時，理查二世被囚禁在此，最後在此處被殺。 

15 二十九日，諾弗克公爵寫信向亨利國王報告「朝聖者」的兵力狀況，表示停戰協定勢在
必行，因為王家軍隊的武力已不足以面對「朝聖者」。亨利接受了諾弗克公爵的建議，

要求他在展開新一輪談判的同時，重新集結軍隊，以備談判破裂後可能展開的軍事鎮壓。 



英格蘭宗教改革後的服從論述 
 
 

 

325 

 

十一月二日，「朝聖者」代表艾列克（Ralph Ellerker）與包斯（Robert 
Bowes）在諾弗克公爵的帶領下，前往溫莎（Windsor）謁見亨利國王（直

接向國王陳情是「朝聖者」在停火協定中提出的要求）。亨利八世親自

接見，艾列克兩人深感驚訝。亨利深知這是展現王者寬宏的好機會：他

不僅未提到任何懲處要求，並且表現他對和平與民眾福祉的關切。亨利

在諾弗克公爵的「勸說」下，同意接受請願書，審慎思考答覆。 
三天後，亨利做出回覆，表示「朝聖者」是因「錯誤的訊息」集結，

他願意「有條件」給予赦免。不過此時約克郡出現進一步動亂，又有三、

四千名的群眾集結騷動，亨利政府於是在十四日提議第二次談判。
16
十五

日，「朝聖者」擄獲由克倫威爾派遣的補給船，並得知後者要求屋爾爵

士（Sir Ralph Eure）從北面攻擊，動亂於是進一步擴大。二十一日，八

百名「朝聖者」代表在約克集會三天，提出幾項主張：國王「全面赦免」

（general pardon）此次「反叛之罪」、召開國會、再接受請願書，諾弗

克公爵代亨利應允。十二月二日，「朝聖者」在「龐蒂弗拉克特」擬定

第二份陳情書，由公爵轉交國王。八日，亨利的回覆到達，「朝聖者」

的請願獲得首肯，群眾散去；士紳們在諾弗克公爵面前表達順服，當場

撕下「朝聖者」的標記，結束抗爭。但群眾散去後，局勢未如預期發展，

亨利政府並未積極實踐其承諾。部分不滿群眾於是繼續集結，發動零星

的攻擊。不過都鐸中央的主要威脅已解，最後留下來二百多人被強行鎮

壓處決（包括領銜的達西與艾斯克兩人），結束了英格蘭史上所稱「聖

寵朝聖行」的抗爭行動。
17 

「聖寵朝聖行」留下了兩份「朝聖者」呈遞的請願書。這兩份珍貴

的史料，讓我們得以探悉聚眾的原因以及「朝聖者」的心理狀態。「聖

                                                 
16 亨利方面仍然堅持懲治部分「朝聖者」，並且要求「朝聖者」在國王的回覆公開之前先
行歸順。亨利也拒絕再接受新的請願。 

17 Ethan H. Shagan如此分析此次「聖寵朝聖行」的活動：亨利八世最初採取懷柔的低姿態，
派員傾聽抗議者的心聲，並做出含糊的讓步承諾。溫和派因為對王室仍懷有相當的忠誠

情懷，決定接受和解返鄉，留下來的少數激進成員因不具實質威脅，最後被中央政府以

武力強行逮捕。亨利政府此次處理危機的方式便是其化解類似威脅的基本模式。參見

Ethan H. Shagan, 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8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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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朝聖行」是亨利八世朝面臨的最大危機，這個危機最後被和平化解。

其間的關鍵在於「朝聖者」雖對時局不滿，但心中仍保有「忠君」與「服

從」等價值觀。這些「朝聖者」所持有的價值觀，提供了亨利政府運作

的空間，掌握「朝聖者」的心理因此是瞭解此次危機得以平安落幕的關

鍵。從另一個層面看，「朝聖者」的心態相當程度反映著當時英格蘭民

間的普遍心理，深入剖析「朝聖者」的訴求與心境，有助於我們掌握一

五三○年代亨利八世推動宗教改革時的環境氛圍，進而理解英格蘭國教

會得以成功建立的原因。本節將探討「朝聖者」的訴求與心理。 
一五三六年的「聖寵朝聖行」共留下兩份請願書，可供參考。一份

是十月中旬艾斯克送給約克市長哈林頓（William Harrington）的陳情，

內容有五款，這份陳情因為是在約克市遞交，因此被稱為〈約克請願書〉

（The York Articles）。
18
另一份為十二月正式提交國王的〈龐蒂弗拉克

特請願書〉（The Pontefract Articles），此文件是由〈約克請願書〉擴展

而成。
19
比較之下，呈交給哈林頓的〈約克請願書〉相對簡短，訴求的事

項也較集中，〈龐蒂弗拉克特請願書〉就顯得龐雜許多，訴求內容林林

總總，達二十四項之數。整理這兩份史料出版的布克維茲（D. S. Ber-
kowitz）認為，兩份陳情書的差異反映出主事的艾斯克對龐蒂弗拉克特的

談判深感樂觀，以為各種意見均能藉此獲得解決。這種樂觀顯示艾斯克

                                                 
18 此文件收錄在 J. S. Brewer, J. Gairdner & R. H. Brodie eds.,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11, no.705(1). Public Record Office 有另一個版本 (P.R.O. SP1/108 fol.45). David 
Sandler Berkowitz 收錄的是 P.R.O.的版本。參見 “The York Articles, October 1536,” in 
Berkowitz ed., Humanist Scholarship and Public Order: Two Tracts against the Pilgrimage of 
Grace by Sir Richard Morison (Washington: The 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 1984), 166-167. 
（以下稱為“The York Articles, October 1536”） 

19 此文件收錄在 J. S. Brewer, J. Gairdner & R. H. Brodie eds.,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11, no.1246(1)。留下的時間為 1536年 12月 2~4日。Public Record Office有另一個完
整版本(P.R.O. SP 1/112, fol.119)。Berkowitz收錄的是 P.R.O.的版本。參見“The Pontefract 
Articles, December 1536”, in Berkowitz, Humanist Scholarship and Public Order, 168-171.
（以下稱為 “The Pontefract Articles, December 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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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一直將自己定位為請願而非叛變。
20 

〈約克〉與〈龐蒂弗拉克特〉兩份請願書顯示，一五三○年代中期，

英格蘭民間對亨利八世執意推行改革政策已相當不滿，到達忍受極限。

人們對政府的不滿主要在幾方面：第一是宗教政策，其中又以一五三五

年開始進行的「解散修院」（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引發最多的

反彈。
21
〈約克請願書〉一開始便點名批評，修院解散不僅讓許多侍奉工

                                                 
20 Berkowitz ed., Humanist Scholarship and Public Order, 168.  
21 關於亨利八世的宗教政策，可參考Margaret Bowker, “The Supremacy and the Episcopate: 

The Struggle for Control, 1534-1540,” The Historical Journal 18:2 (Jun. 1975, Cambridge), 
227-243. G. W. Bernard, “The Making of Religious Policy, 1533-1546: Henry VIII and the 
Search for the Middle Way,”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1:2 (June 1998, Cambridge), 321-349. 
從 Dodds的作品問世以後，對於「聖寵朝聖行」的研究大概有幾個主要的脈絡：第一個
是從「宗教」因素切入，探討天主教及新教信仰與叛民之間的關係。最初的解釋是：保

有強烈天主教信仰的英格蘭北部居民，因為對亨利八世一連串的改革政策深感不滿，因

此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起來反抗。由此可知，天主教信仰在英格蘭北部深植人心，新教

改革只是少數人的強勢作為。以 A. G. Dickens為主的另一群學者則認為，新教政策在相
當程度上受到北方居民的接受，真正為了信仰因素而反抗者，其實是叛民中的少數。

Dickens將林肯郡的叛亂解釋為一個「雜亂無章、可恥，並且相當可悲的事件，不能被神
聖化為天主教社會對於宗教改革的抗議。」研究經濟史的 Youings 也認為，「解散大部
分的小型修院⋯⋯只是一五三六年叛亂的次要原因之一」。M. E. James在研究林肯郡的
叛亂之後也指出，早期的解散修院與叛亂間缺少直接的關聯。其中 Dickens 對於英格蘭
北部新教信仰的研究，更導致之後三十年的宗教改革辯論。可參見 D. Knowles, The 
Religious Order in England; J. J. Scarisbrick, Henry VIII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68); R. Smith, Land and Politics in the England of Henry VI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0), esp. ch. 5; Christopher Haigh, Reformation and Resistance in Tudor Lancashire and 
The Last Days of the Lancashire Monasteries and the Pilgrimage of Grac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A. G. Dickens,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Youings, The 
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 C. S. L. Davies, “The Pilgrimage of Grace Reconsidered,” 
Past and Present 41 (1968, Oxford), 54-75; C. S. L. Davies, “Popular Religion and the 
Pilgrimage of Grace,” in A. Fletcher and J. Stevenson eds., Order  and Disorder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58-91; Mervyn 
James, “Obedience and Dissent in Henrician England: The Lincolnshire Rebellion, 1536,” in 
his Society, Politics and Culture: Studie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88-269. 較晚近的研究可參考 William Palmer, “Scene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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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廢弛，也讓原本接受修院救濟的貧民頓失倚靠，衍生許多社會問題：
22 

致國王，我們的主上： 
許許多多的〈約克請願書〉修道院被解散了，不僅許多侍奉神的工作

未能妥善進行，許多您境內的人民也失去救濟，我們認為這對於國家

造成重大的傷害，並且許多修女失去她們的俸金，被迫離開。
23 

教會的人事任命也是爭議的焦點：包括坎特伯里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在內的重要神職人員，都遭到「朝聖者」指名。他們被挑戰

主要不是因為個人的能力或操守，而是在信仰上「偏離正統教義」： 

陛下您近來在英格蘭提拔的幾位主教，我們認為他們曲解了基督的信

仰。他們包括有坎特伯里主教、羅徹斯特主教（Bishop of Rochester）、
烏斯特主教（Bishop of Worcester）、索爾茲伯里主教（Bishop of 
Salisbury）、聖大衛主教（Bishop of St. Davids）、都伯林主教（Bishop 
of Dublin）。我們尤其認為林肯主教（Bishop of Lincoln），開啟了
您的庶民身處的所有困擾，為您子民的煩惱之源。

24 

艾斯克等人抨擊英格蘭境內的「異端」思想，要求恢復羅馬教皇「教會

最高領袖」（the Supreme Head of the Church）的頭銜，歸還修院被沒入

的財產，恢復教會享有的什一稅與第一年聖俸（Annates）等。
25
教會既

                                                                                                                         
Provincial Life: History, Honor, and Meaning in the Tudor North,” Renaissance Quarterly 
53:2 (Summer 2000, New York), 425-448. 

22 救濟貧病是當時修道院在社會上扮演的重要功能。相關問題參見 A. L. Beier, The Problem 
of the Poor in Tudor and Early Stuart England (London: Methuen, 1983). Paul Slack, Poverty 
and Polic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don: Longman, 1988).  

23 “The York Articles, October 1536”, 166. 
24 “The Pontefract Articles, December 1536”, 167.  
25 一五三二年，國會通過「有條件限制年俸法案」（Act in Conditional Restraint of Annates, 23 

Henry VIII, c.20），國王可以暫時保管英格蘭教士應繳給羅馬的第一年聖俸。亨利八世最
初的用意是要藉此給予羅馬壓力，以取得離婚許可，但羅馬方面不為所動，國會於是在

一五三四年又通過「完全限制年俸法案」（Act in Absolute Restraint of Annates, 25 Henry 
VIII, c.20），完全終止向羅馬繳交此費用。不過此費並非自此不需繳納，而是要「改交
給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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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的司法特權也被要求歸還：
26 

由國會立法再次確認教會享有的優惠與權利。不得對教士刀劍相向，

除非他犯了不名譽的罪；教會相關人士享有司法特權，教會依法享有

四十天或更長的庇護權，能提供所有有極度需求的人保護，就像在此

國王統治之初的時日一般。
27 

「朝聖者」關心的議題相當廣泛，包括修院、人事，以及脫離教廷

後的各層面改變。「朝聖者」的主張顯示，英格蘭民間對於亨利八世一

五三○年代以來的改革多感不滿。他們的反應證明，英格蘭社會在宗教

立場上仍然保守，人們對於羅馬天主教會存在著強烈的忠誠情感，並且

從「聖寵朝聖行」在短時間內集結數萬之眾可知，亨利八世建立國教會

時的環境險峻。 
「朝聖者」的不滿也涉及經濟層面。

28
亨利八世在一五三四年開始推

動許多影響人民生計的法案，其中包括該年通過的特別津貼法案，同意

國王在接下來的兩年徵收特別津貼，並且在一五三七年徵收「十五分之

                                                 
26 依據一一六四年亨利二世頒布的「克拉倫敦法令」（The Constitution of Clarendon），教
士如提出訴請，可改由宗教法庭審判。一旦被判有罪，則失去其教士的身分，再轉回世

俗的司法系統審判。此種免經世俗刑事審判過程的「豁免權」，一般被稱為教士享有的

特權，最早於一四八八年被削減。之後經過多次的修改，一五三六年最新通過的法令（28 
Henry VIII, c.1）規定，所有教會人士，不管是否正式授任神職（教會裡有許多在其中工
作但非授有聖職者，在此亦視為廣義的「教會人士」），均享有一次的申訴權（即要求

改送至宗教法庭審理）。在此處，叛民們要求此種申訴權不以一次為限。 
27 “The Pontefract Articles, December 1536”, 170-171. 此指教會的庇護權。依照英格蘭的共同
法，一個犯重罪者（felony）可尋得教會四十天的庇護期，在此期間，犯罪者可考慮選擇接
受審判，或是認罪後流亡國外（未得國王許可不得返國）。原則上每個教堂都可行使此庇

護權，但隨著歷史的發展，英格蘭後來發展出二十二個左右得到國王特許的地方，世俗司

法權力不得進入，人們可終身自其中尋得庇護。亨利八世廢除這其中許多地方的國王特許。

總的來說，「朝聖者」在宗教事務上主張回歸天主教會，打擊新教「異端」，〈龐蒂弗拉

克特請願書〉與〈約克請願書〉大致無異，不同之處只在於提供細節的多寡。Berkowitz認
為這是為了更具體地與官方談判。Berkowitz, Humanist Scholarship and Public Order, 168. 

28 關於英格蘭北部的經濟問題，可參見 R. W. Hoyle, “An Ancient and Laudable Custom: The 
Defin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enant Right in North-Western  England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ast and Present 116 (Aug. 1987, Oxford), 2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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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十分之一稅」（the fifteenth and tenth）。
29
一五三六年，國會同意解

散年收入在二百鎊以下的修院（27 Hen. VIII, c.28），將釋出的財產沒入

國庫。國會並且通過引起高度爭議的「受益權法」（the Statute of Uses, 27 
Hen. VIII, c.10）。

30 

                                                 
29 所謂的「十五分之一與十分之一稅」是一種傳統由國會通過，給予王室的收入，理論上，
這是一種加諸於「動產」上的稅。此種稅收的總數後來固定化，僵化為對平民徵得二萬

九千五百鎊，教士一萬一千至一萬二千鎊。國會為了滿足國王的需要，可能一次通過二

項、三項，甚至多項的「十五分之一與十分之一稅」（亦即國王可經國會同意，徵收上

述數目兩倍、三倍或多倍的稅收。此稅通常在國會通過後，分多年徵收）。有關都鐸稅

法，參見 J. D. Alsop,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udor Taxation,”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97 (1982, London), 1-30. J. D. Alsop, “Innovation in Tudor Taxation,”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99 (Jan. 1984, London), 83-93. G. L. Harriss, “Thomas Cromwell’s ‘New 
Principle of Taxation’,”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93 (1978, London), 721-738. R. S. 
Schofield, “Taxation and the Political Limits of the Tudor State,” in C. Cross, D. M. Loades 
and J. J. Scarisbrick eds., Law and Government under the Tudo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27-255. 

30 Michael Bush, The Pilgrimage of Grace, 110-112. 「受益權法」的正式名稱為「一項關於
受益與遺囑的法案」（An Act Concerning Uses and Wills）,「受益權法」是後代習用的稱
法。「受益權法」是一項「土地法」的改革，從中古晚期開始，地主們便常運用「受益

權」（use）的設定，規避共同法中土地轉讓的規定，「受益權」的使用產生許多相伴而
生的問題。其中亨利政府最為關心的是其損及王室權益的部分，因為依照封建土地法，

當國王的附庸或佃戶（直領王室土地的平民）去世，國王享有以下兩種權利：一是「監

護權」（wardship），一是「土地轉移費」（relief）。前者是在土地繼承人未成年時，
由國王擔任其法定監護人，負責其教育，處理其財產，除生活必需，土地所得均歸國王。

後者指的是土地繼承人將該地的第一年收入（primer seisin）交付國王，以換取合法繼承
的權利。當地主將土地以設定受益權的方式轉移給一個「受託管理者」，國王就無法取

得上述的收益，因為「受託管理者」不是一個特定的個人，可以經常更換。當土地所有

權轉移至「受託管理者」手中後，土地的擁有者便是一個法定代理人（猶如今日的信託

基金管理者），此持有土地所有權的法定代理人沒有死亡的問題，亦即該土地不會再出

現「所有權人死亡」，所有權需得轉移的問題。國王因此沒有機會徵收「土地轉移費」，

或是行使其傳統的「監護權」，「受益權」的設定因此損及王室權益。土地轉移費用的

徵收本就是一項國王與人民利害衝突的作為，亨利政府為了增加收入，竭盡可能地開源，

國王傳統的封建權利於是成為其拓展財源重要的管道。這樣的作法有其合法基礎，但國

王與民爭利是事實，既有利益受損的地主們自然發出不平之鳴。相關研究參見 E. W. 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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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八世一連串的經濟政策讓民間感受沉重的壓力。〈約克請願書〉

的第三款寫道： 

陛下您經由國會法案取得一項十五分之一（quindene）的稅捐，加諸
在羊隻與牛隻上。在本郡中，您子民的牛羊現今正面臨重大的損失。

陛下您徵收此十五分之一的稅，您的子民將被迫以每頭牛四便士，以

及二十頭羊十二便士的價錢抵押牛羊。如果考慮到他們已經陷入的貧

困情狀，以及其在過去兩年所蒙受的損失，這對他們將是龐大的索

求。
31 

「朝聖者」最在意的是「受益權法」的施行。同樣在〈約克請願書〉這

樣寫道： 

我們卑微地請求陛下您廢止「受益權法」，因為我們認為該法限制了

您忠誠子民的自由權（liberties），它涉及我們在遺囑中處理我們的
土地、對債務的清償⋯⋯以及幫助與救濟我們的子女。我們認為您的

法律對我們長期以來享有的自由造成巨大的傷害，也對整個國家造成

不安。
32 

「朝聖者」的訴求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人事任用的部分。
33
〈約克請願

                                                                                                                         
“The Genesis of the Statute of Uses,”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82 (October 1967, 
London), 673-697. Michael Bush, “‘Up for the Commonwealth’: The Significance of Tax 
Grievances in the English Rebellions of 1536,”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06 (1991, 
London), 299-318. Michael Bush, “Enhancements and Importunate Charges: an analysis of the 
tax complaints of October 1536,” Albion 22 (1990, Chicago), 414 ff. 

31 “The York Articles, October 1536”, 167.  
32 “The York Articles, October 1536”, 166-167. 
33 近年來也有人開始注意個別人物在此叛變中所扮演的角色。譬如研究政治史（尤其是視

Thomas Cromwell為改革英雄）的 Elton便把「聖寵朝聖行」定位為宮廷中失勢派系在地
方運作，以圖挑戰中央的「小規模動亂」，「朝聖者」的訴求因此雖然提及對國王任命

大臣的不滿，但不能被視為是北部地區對於 Cromwell的普遍不滿。R. W. Hoyle則試著
修正M. E. James的看法，為Earl of Cumberland在此叛亂中扮演的角色辯護。見G. R. Elton, 
“Politics and the Pilgrimage of Grace,” in Barbara Malament ed., After the Reformation: 
Essays in Honor of J. H. Hexter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0), 25-56. R.W. 
Hoyle, “The First Earl of Cumberland: A Reputation Reassessed,” Northern History 22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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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除了對教會人事表示意見外，也對亨利政府的行政官員感到不滿，

包括克倫威爾在內的主政大臣，都被點名批判。 

我們身為您忠誠的子民，認為陛下您提拔了些出身低微、聲名不佳的

人進入朝中，圍繞在您身邊。這些人圖利自身。我們質疑的是克倫威

爾大人、理查．李奇爵士（Sir Richard Rich），「擴增法庭」（Court 
of Augmentation）的主持人。34 

〈龐蒂弗拉克特請願書〉中也有「清君側」的要求，「朝聖者」要求懲

處克倫威爾等人： 

讓克倫威爾大人、大法官（Lord Chancellor），以及理查．李奇爵士
受到應得的懲罰。他們破壞了這個國家的優良律法，維護異端的錯誤

教派，是最早引入、創造這些異端的人。
35 

中央級的官員被點名，派遣至地方主持修院解散的人員亦不能倖免。這

些官員被指控訛詐收賄、破壞傳統，並且在宗教上包庇異端，致使國家

偏離正統教會。 

里與萊登兩人應受適當的懲罰。他們在訪視期間勒索敲詐，向修道院

收取四十鎊、二十鎊不等的金錢，以及馬匹、動產、租賃契約等。他

們收取賄賂，犯下惡行。
36 

〈約克〉與〈龐蒂弗拉克特〉兩份請願書顯示，英格蘭民間對亨利政府

一五三○年代以來的施政持負面觀感，社會的保守性格依舊強烈，建立

英格蘭國教會的工程艱鉅。 
                                                                                                                         

Leeds), 63-94. Mervyn James, “The First Earl of Cumberland (1493-1542) and the Decline of 
Northern Feudalism,” in his Society, Politics and Culture, 148-175. 

34 “The York Articles, October 1536”, 167. 宗教改革期間，亨利八世為了增加王室收入，設
立一系列的財政法庭，用以處理相關事務。一五三六年，依據國會決議，亨利再設「擴

增法庭」，專門處理解散修院後相關的土地與財物管理問題，Richard Rich是當時的負責
人。相關研究參見W. C. Richardson, History of the Court of Augmentations, 1536-1554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1). Youings, The  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 

35 “The Pontefract Articles, December 1536”, 169. 



英格蘭宗教改革後的服從論述 
 
 

 

333 

 

然而，請願書所展現的氛圍中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正面訊息，亦即「朝

聖者」對國王始終保持崇敬：他們不僅在言詞上尊稱亨利為「我們的主

上」、「最敬畏的王上」，並在文件中自稱「忠誠的子民」。他們對於

政府有許多抱怨，但歸咎的對象不是國王本人，而是圍繞在他身邊的「不

肖臣子」。那些跟隨國王身邊，「操守聲譽欠佳，出身低微」的人士，

要為錯誤的政策負絕大部分責任，國王只是「識人不明」，受到了欺瞞。 
「朝聖者」的請願顯示，英格蘭社會的保守性格不僅表現在反對改

革上，也展現在對傳統國王的支持中，「朝聖者」的「尊王」語言，反

映了此種心理狀態。除了極少數成員，大多數的「朝聖者」仍自認為是

「國王的忠誠子民」（the trewe and faithful subjects）。他們無意冒犯君

主，他們的行動是為了服侍上帝與忠諫國王。 
「朝聖者」的此種心態與認知，呼應著研究英格蘭北部社會的詹姆

士（Mervyn James）的觀察。他認為，「聖寵朝聖行」有一種特殊的現

象，即擔任領袖的地方士紳多稱自己是「被迫」膺受此位。從林肯郡開

始，「叛亂」就一直呈現出保守的特質，郡內貴族與士紳一直對公然反

抗一事感到不安，他們不願意公開宣告此次反抗的合法性；領銜的胡塞

（Lord John Hussey, 1465/6~1537）等人不願正面對抗平民，但也不願公

開與亨利國王為敵。
37 

「聖寵朝聖行」的保守特質該如何解釋？「朝聖者」不願公開反叛，

似乎不是由於缺乏反抗理論的支持。波爾樞機主教（Cardinal Reginald 
Pole, 1500~1558）在一五三六年出版了《捍衛統一的教會》（Pro eccle-
siasticae unitatis defensione）一書，以「有限服從」（limited obedience）
的概念，為公開反抗亨利一事背書。波爾告訴英格蘭人民，亨利八世寵

信奸佞，壓迫貴族民眾，崩解基督教世界，這些已構成合理（法）反抗

                                                                                                                         
36 “The Pontefract Articles, December 1536”, 170. 
37 Mervyn James, “Obedience and Dissent in Henrician England,” 259. 關於「反抗理論」的後
續發展，參見 Richard L. Greaves, “John Knox, the Reformed Tradi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sistance Theory,”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8:3 (Sep. 1976, Chicago), 1-36. David 
H. Wollman, “The Biblical Justification for Resistance to Authority in Ponet’s and Goodman’s 
Polemics,”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13:4 (Winter 1982, Kirksville, Missouri), 29-41. 



李 若 庸 

 

 

 

334 

 

他的理由。
38
波爾是當時重量級的意見領袖，他在義大利帕度阿（Padua）

的居所為英格蘭人文主義的搖籃，大多數留學義大利的學者（包括亨利

身邊的重要策士史塔基〔Thomas Starkey〕與莫里森〔Richard Morison〕
等人），都曾得到波爾的贊助，並且在其家宅活動。亨利本人一直等待

波爾就離婚問題表態，他的這本論著因此備受矚目。波爾的「反抗理論」

為「朝聖者」提供了「合法」對抗國王的基礎。但事實證明，波爾的呼

籲在英格蘭獲得的回應甚少，亦沒有得到「朝聖者」的青睞。這可視為

民間的服從性格的旁證。 
「聖寵朝聖行」是亨利八世執政以來最大的一場危機，亨利政府處

理的方式大致分為兩個步驟：先以「說服」勸說大部分的民眾棄甲返鄉，

再以「武力」強行鎮壓留下來的少數「頑抗分子」。都鐸政權沒有能力

直接對抗六萬之數的群眾，因此化解危機的關鍵在於第一階段的「說服」

工作。 
亨利八世的「說服工作」中最關鍵的部分為強調「服從理論」。與

羅馬教廷決裂後，建立在天主教會架構下的服從論述出現了裂縫。亨利

八世政府適時地作出修補，在新建的英格蘭國教會體系下，重新塑造服

從的宗教意義。 
一五三六年之前，英語世界最重要的服從理論出自威廉．庭戴爾

（William Tyndale, c.1494~1536）。庭戴爾以教會改革派的立場批評羅馬

教廷的諸多缺失，為了使其改革意見得以落實，庭戴爾賦予王權更高的

                                                 
38 Reginald Pole, Pro ecclesiasticae unitatis defensione (Rome, 1536). Pole的父親為Sir Richard 

Pole，與亨利七世同出於Margaret Beauchamp的血統，Pole本人因此具有王室血脈。他
一直得到都鐸王室的栽培，並且在一五二一年於亨利八世的贊助下，前往義大利的 Padua
大學求學。Pole本人受到很好的人文主義訓練。信奉羅馬天主教的 Pole遲遲未對亨利離
婚一事表態。許多與 Pole關係密切的人文主義策士（如Morison、Starkey等人）都相信
Pole終將屈服，接受國王自立教會一事。但 Pole在此時期祕密寫作了《捍衛一個統一的
教會》一書，支持羅馬教廷，並對之前亨利的官方文宣做出反擊。本書的對話對象之一

是在一五三五年由亨利的策士 Richard Sampson所出版的 Oratio qua docet Anglos regiae 
dignitati ut obedient (Berthlet, 1535?). 參見W. G. Zeeveld, Foundations of Tudor Policy 
(Cambridge, Mass, 1948), 105-108. 



英格蘭宗教改革後的服從論述 
 
 

 

335 

 

神聖性，寄望世俗國王成為教會改革的主要力量。庭戴爾強調王權直接

受命自上帝，國王是上帝在人世間的代理人，基督徒對於國王有服從的

義務，此種義務是為「絕對」（absolute），基督徒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被

允許反抗國王。庭戴爾的意見符合亨利八世的需求，成為其豐富的理論

資源。庭戴爾有那些有利於亨利八世的主張？亨利如何參考庭戴爾的學

說，建立起自己的服從論述？這些是本文接下來要申論的重點。 

二、庭戴爾的服從理論 

庭戴爾在一五二八年（一說一五二七年底）出版的《一位基督徒的

服從》（The Obedience of A Christian Man）是歐陸宗教改革後，英語寫

作「服從理論」的經典。這本書採納了路德（Martin Luther）的「服從論

述」，大幅提升服從世俗權威（secular authorities）的重要性。庭戴爾的

理論很早便為亨利八世所知悉，
39
克倫威爾並曾嘗試網羅庭戴爾為其效

勞。雖然如此，庭戴爾因為反對亨利八世離婚，其著作在一五三三年之

前一直被列為禁書，相關論點也未為亨利採納。一五三四年下半葉，亨

利八世決定將英格蘭教會朝「國王至上」（royal supremacy）的方向推進，

庭戴爾的「服從理論」開始為亨利政府所重視，成為其服從論述最重要

的來源。此番理論借用在一五三六年達到成熟：亨利政府在對「聖寵朝

聖行」的回應中完整呈現其服從論述。「聖寵朝聖行」過後，克倫威爾

要求身邊的策士致力以文宣小冊（pamphlets）與佈道詞（sermons），倡

導「服從國王」的理念，
40
庭戴爾的「服從理論」是亨利政府服從論述最

                                                 
39 亨利透過 Anne Boleyn 的引介，得以閱讀此書，他當時對此書的讚賞眾所周知。亨利表
示：「此書是我與所有國王所該讀。」（This book is for me and all kings to read.）Marvin 
W. Anderson, “William Tyndale (d.1536): A Martyr for All Seasons,”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17:3 (Autumn 1986, Kirksville, Missouri), 331-352.  

40 G. R. Elton, Policy and Police: The Enforcement of the Re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omas 
Cromwe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193. Richard Rex, “The Crisis of 
Obedience: God’s Word and Henry’s Reformation,”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9:4, 863-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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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根據，瞭解庭戴爾有助於掌握亨利八世的服從主張。 
庭戴爾的服從思想深受路德的啟發。

41
路德從一五二○年代開始發展

出「服從世俗權威」的觀點。「服從」本為基督教神學中重要的價值，

其主要依據「十誡」（Decalogue）中的第四誡：「當孝敬父母，使你的

日子在耶和華──你的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Honour your father 
and your mother, so that you may live long in the land the Lord your God is 
giving you）。

42
中世紀天主教會對第四誡的解釋並不嚴格限定在字面上

的血緣親子，在強調子女對父母的服從義務之外，教會亦將服從對象擴

大至「精神上的父親」（spiritual fathers），也就是教士。
43
對世俗權威

的服從是中古晚期才有的發展。
44
即便如此，天主教會對服從對象仍有清

楚的排序：教會「優先於」世俗權威（國家）。 
路德對第四誡的解釋是將「父親權威」（paternal authority）從家庭

擴大至整個人類社會，亦即「父親權威」不僅指字面上的「一家之長」，

                                                 
41 此點是 Richard Rex提出的最新論點，他反駁 Stephen Haas的論點，後者認為 Tyndale的
觀點為其原創。參見 Richard Rex, “The Crisis of Obedience: God’s Word and Henry’s 
Reformation”, 以及 Stephen Hass, “Henry VIII’s Glasse of truthe,” History LXIV (1979, 
London), 353-362; “The Disputatio inter clericum et militem: was Berthelet’s 1531 edition the 
first Henrician polemic of Thomas Cromwell?,” Moreana XIV 55 (1977, Angers [France]), 
65-72; and “Martin Luther’s ‘divine right’ kingship and the royal supremacy: two tracts from 
1531 parliament and convocation of the clergy”,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xxxi (1980, 
London), 317-325. 

42 〈出埃及記〉，20：12。依據中古天主教會的算法，此項為十誡中的第四條誡律，英格
蘭教會在一五三七年改採「改革教會」的看法，將之歸為第五誡。不過路德與 Tyndale
在討論此問題時，仍遵循傳統的算法，本文因此採第四誡稱之。另外，在基督教神學中，

「孝敬」（honour）與「服從」（obedience）是相等的，此種概念的對應甚可追溯至希
伯來時期。相關討論參見 Richard Rex, “The Crisis of Obedience: God’s Word and Henry’s 
Reformation,”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9:4, 866, 867.  

43 例如 Berthold von Regensburg、John Mirk (Johannes Mirkus)等都持此看法。Richard Rex, “The 
Crisis of Obedience: God’s Word and Henry’s Reformation,”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9:4, 868. 

44 十五世紀的日耳曼佈道家 Johann Nider便在其 Praeceptorium (Douai, 1611)一書中提及此
點。參見 Richard Rex, “The Crisis of Obedience: God’s Word and Henry’s Reformation,”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9:4,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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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擴及所有的世間權威。路德主張，第四誡不僅訓示子女對父母服從，

也要求妻子對丈夫、僕從對主人、臣民對國王克盡服從義務。路德最重

要的貢獻在於強調服從世俗權威與服從宗教權威同等重要。
45 

庭戴爾依循路德的脈絡發展其服從理論，他主張王權來自上帝的賦

予。他引用《羅馬書》中保羅的談話為證：「人世間所有權力來自上帝。

人世間獲得權力的人，便是上帝的代理人（minister）。」
46
國王在世間

享有權力，他的權力自然來自上帝，他也因此成為上帝的代理人，具有

神聖性。對於富神聖性的國王，人們有服從的義務。
47 

庭戴爾從「位階社會」的角度進一步論證對國王的服從。他表示，

上帝創造了一個有秩序的位階社會，每個人在其間有其被指定的位置，

以及被賦予的職責。有些人的工作是領導，有些人的工作是服從：諸如

妻子應該服從丈夫，僕役應該服從主人，臣民應該服從國王。
48
上帝給了

這個世界律法來維持位階社會的秩序與運作，國王便是主持法律的裁決

人。基督徒的義務便是服從國王以及他所執行的律法。 

                                                 
45 路德對於「十誡」的闡釋，最早出現於一五一八年他對Wittenberg教民的一系列講道中。
當時他所強調的主要是家庭關係，尤其是妻子對丈夫的服從，只有在講道的最後，他才

補充說明「十誡」中亦意含有對於宗教與世俗權威的服從。一五二○年，路德對於「十

誡」的解釋漸趨成熟，他在 De bonis operibus一書中詳細談論服從世俗權威的問題，不
過此時世俗權威在服從的序列上，仍位在生身父母與精神導師（spiritual parents）之後。
一五二三年，路德在《論君主的世俗權力》（Secular Authority of Princes）開始引用《羅
馬書》做為論證的起點，此為其強調服從世俗權威的開始。到了一五二八年，路德在其

一系列的講道中已完整發展其對第四誡新的解釋，他表示，享有父親地位（paternal status）
的權威有幾種，前三種分別為生身父親（father by birth）、家族大家長（father in the 
household）、以及國家的統治者（father of the land），第四種則是主教。路德在此時最
重要的發展是他引用第四誡強調，對這四種「父親權威」的服從同等重要，世俗權威自

此與宗教權威在服從理論上取得同等的地位。Richard Rex, “The Crisis of Obedience: God’s 
Word and Henry’s Reformation,”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9:4, 866-867. 

46 《羅馬書》13：1-8 中寫道：「讓每一個靈魂都順從於較高權力者的權威吧」，因為「世
上只有上帝方有權力，所有權力均來自於上帝的任命」，「反抗權力便是反抗上帝的任命」。 

47 William Tyndale, The Obedience of A Christian Man (Antwerp, 1528; London: Penguin, 
2000), 36. 

48 William Tyndale, The Obedience of A Christian Man, 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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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因此給予所有國家法律，並且在所有土地上設置君王、行政長官

與統治者為其代理，藉由他們統治世界。祂要求所有申訴均交由他們

處理，就如你在《出埃及記》第二十二章中所讀到的。
49 

庭戴爾強調，在位階社會中，下位者對上位者的服從是「絕對」的，

不管上位者做出何種損及下位者的行為，後者都不可反抗，理由是「裁

決」與「懲處」之權歸屬於上帝。 

下位者不可為自己向上位者報復或者激烈地反抗他，不管所受的損害

為何。他如果如此做，他便因此而受詛咒：因為他將只屬於上帝的工

作攬在自己身上；上帝說復仇屬於我，我並且將給予獎賞。而基督也

說，所有拿起劍的人將毀於劍。你拿起劍來為自己復仇嗎？你因此不

留空間給上帝還給你正義，剝奪祂最高的榮耀，你不願意他成為你的

裁判者。
50 

庭戴爾引述《聖經》中掃羅（Saul）與大衛（David）的例子來闡釋他的

論點：掃羅王出於嫉妒，多次迫害大衛，但大衛並未向掃羅報復，原因

是「上帝任命他（指掃羅）為國王，應許了他王國」。大衛順從於上帝

所指定的王。後來掃羅在耶和華的安排下落入大衛之手，後者仍不願施

加報復，只因為他「曾經是」上帝所任命的國王。大衛如此說：「上帝

在你我之間做了裁判並且為我復仇。但我的手並未加諸在你的身上，一

如俗諺所言，以怨報怨⋯⋯上帝是裁決者，在你我之間做裁決，祂看見

並接受了我的訴求，給予我正義。」
51
「大衛為什麼不殺害掃羅？」庭戴

爾這樣問；掃羅不僅迫害大衛，也違背了上帝的命令，殺害上帝的八十

五位祭司。
52
庭戴爾的答案很明確：「因為這樣不合律法」。審判之權屬

於上帝，大衛服從上帝任命的國王。 

因為這是不合律法的。他如果這樣做，就是犯了違逆上帝的罪。因為

                                                 
49 William Tyndale, The Obedience of A Christian Man, 37. 
50 William Tyndale, The Obedience of A Christian Man, 38. 
51 William Tyndale, The Obedience of A Christian Man, 38-39. Tyndale在此指的是《舊約聖經》
〈撒母耳記上〉中記載以色列的掃羅王與大衛王間的故事。 

52 相關典故參見《舊約聖經》〈撒母耳記上〉2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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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讓國王成為每個王國中一切事務的裁判者，在其之上，沒有其他

的裁判者了。裁判國王的人就是裁判上帝；將手伸到國王身上的人，

就是將手伸到上帝身上；反抗國王的人就是反抗上帝，詛咒上帝的律

法與命令。如果臣民有罪，他應該被帶到國王面前審判。如果國王有

罪，他應該留待上帝的審判、憤怒以及報復。而反抗國王的官員，就

如同反抗國王，因為官員是受到後者所任命或指派，以執行命令。
53 

庭戴爾的絕對服從理論有一耐人尋味的觀點，亦即，對國王的絕對

服從並不僅限於「基督徒國王」，面對異教徒君主時，臣民的服從仍然

是絕對且不容質疑的。他引述〈馬太福音〉（22：15-22）中一段關於納

稅的討論為證：法利賽人為了陷害耶穌，派人詢問耶穌「是否可納稅給

凱撒？」耶穌的回答是「凱撒的物當歸凱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

庭戴爾如此解釋這段經文：「納稅給凱撒是否合法？」人們如此問耶穌，

因為他們認為「反抗一位異教徒君主並不犯罪」。但耶穌明白譴責這樣

的行為，也譴責這樣的思想，因為「反抗君王」的思想無論如何都不應

該存在，「否則思想終將成為行動，並且同樣走向毀滅。」為了讓反抗

思想徹底根絕，基督徒即使面對異教徒君王，也應該懷抱服從之心。
54
庭

戴爾的論點可說將服從的主張推展至極致。 
庭戴爾的絕對服從理論不僅涵蓋世俗社會，也擴及教會人士。庭戴

爾認為，王權「直接受命」自上帝，高於世間的所有權威，包括教會；

國王甚至高於人世間的法律，他只接受上帝的約束；所有人，包括教皇

在內，都應該受到國王的管制。庭戴爾以此回應「教士應否在司法上享

有豁免特權？」他的看法是：教士不應享有特權。國王無權給予任何人

特權，因為他只是執行上帝命令的工具：他無權決定，也無權赦免任何

人。未能忠實執行上帝命令的國王，本身亦是有罪的。
55  

你因此了解到，在這個世界上君王是不受法律限制的，可依自己的希

望行事，無論對錯；他需要遵循的只有上帝。另一個結論是，沒有任

                                                 
53 William Tyndale, The Obedience of A Christian Man, 39-40. 
54 William Tyndale, The Obedience of A Christian Man, 40. 
55 William Tyndale, The Obedience of A Christian Man,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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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不管他是何種階級，可免除上帝的這條律法。即使是僧侶和修

士、教皇或主教，如果他們觸犯了法律，也不能免受皇帝或國王的劍。

因為經上如此寫道，讓每一個靈魂服從於上位者的權威。沒有人可以

免除，所有靈魂都需遵從。較高的權威屬於國王與君主，上帝給予他

們劍來懲罰任何犯罪的人。上帝並沒有給予他們劍，讓他們懲罰一

人，但讓另一人得到釋放，可以犯罪卻不受懲處。
56 

庭戴爾表示，真心服侍上帝的神職人員也不需要豁免特權，因為他們遵

奉上帝的意旨，過著比常人更為道德且貞節的生活，這樣的教士如何會

犯罪？又如何需要國王的豁免？ 

過著有德生活的聖職者不需害怕世俗的劍，沒有狡騙與掩飾，不需害

怕國王以及他所帶來的上帝的懲罰，不需購買特許，以便犯罪不受懲

處。
57 

庭戴爾對於王權的定義接近於「人世間的最高權威」。在這個架構

下，我們可以歸納出一套附屬的服從理論：國王是上帝任命的代理人，

他亦是得到上帝授權的裁判者。上帝所設計的是一個「位階的社會」，

在這個社會中，每一個人都被安排有位置與職責，在下位者需克盡服從

上位之義務。上帝要求的服從是絕對的服從，不管是臣民對君王，僕從

對主人，或者妻子對丈夫，教士亦應服從國王及其法律。 

三、亨利八世的回應及其服從論述 

庭戴爾的服從理論是亨利政府重要的統治依據，亨利的服從論述在

一五三六年回應「聖寵朝聖行」時臻於成熟。亨利對該事件的回應同時

從兩方面進行：一是公開具名的正式回覆；另一則為私下匿名的政論文

宣。這兩類文本高度互補：除了從不同的角度鋪陳亨利的主張，也在態

度上剛柔互濟、恩威並施。這兩類文本對瞭解亨利政府的運作相當有幫

                                                 
56 William Tyndale, The Obedience of A Christian Man, 40-41. 
57 William Tyndale, The Obedience of A Christian Man,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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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我們可從中完整掌握亨利八世的服從論述，也能理解亨利政府如何

結合公開的宣告與私下的論理說情，雙管齊下，向民眾進行遊說。 
亨利八世依庭戴爾的理論建構出的服從論述如下：上帝為人類設計

了一個位階的社會，此位階指的不僅是以血統出身為憑據的「身分位

階」，並且是以才智能力為區分標準的「智識位階」。在位階社會中，

國王是上帝所任命的領導者，人們應克盡本分，接受被指派的位置，服

從所擇定的國王。服從國王是英格蘭人民信奉上帝的具體表現，它不僅

展現在對國王個人的服從上，也表現在對國王的法律及其決策的全然服

從上。 
亨利政府的正式回覆見諸兩份文件：一是回應林肯郡的〈對林肯郡

叛國與造反者請求的回覆〉（Answer to the Petitions of the Traitors and 
Rebels in Lincolnshire），

58
另一為回覆約克郡的〈對約克郡叛民的請求國

王陛下所做的回覆〉（Answer Made by the King’s Highness to the Petitions 
of the Rebels in Yorkshire）。

59
這兩份文件均出自亨利八世策士薩德勒

（Ralph Sadler, 1507~1587）之手，再由王室的專用出版商布特雷（Thomas 
Berthelet）印行。

60 
嚴格地說，這兩篇回應文，宣告的性質高於實質答覆。亨利對許多

                                                 
58 此文件目前收藏於英國的 Public Record Office (E.36/118, fol.98). 它並收入 J. S. Brewer, J. 

Gairdner & R. H. Brodie eds.,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11, no.780 (2).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STC 15650)收藏有 Thomas Berthelet在一五三六年出版的版本。此版可
見 Henry VIII, Answer to the Petitions of the Traitors and Rebels in Lincolnshire, in Berkowitz 
ed., Humanists Scholarship and Public Order, 172-176. 

59 此文件由 Ralph Sadler撰寫。手稿收在 Public Record Office (SPI, pt.ii, pp.506-510). 它並
收在 J. S. Brewer, J. Gairdner & R. H. Brodie eds.,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11, 
no.957. 與手稿相較，正式版本在語調與內容上都做了些許更動，後者更強調君王的權
威。此文件於一五三六年由 Thomas Berthelet 出版，目前僅存的版本收在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STC 13077). 此版可見 Henry VIII, Answer Made by the King’s Highness 
to the Petitions of the Rebels in Yorkshire, in Berkowitz ed., Humanists Scholarship and Public 
Order, 177-184. 

60 Sadler最初是 Cromwell身邊的謀士，後因此得到亨利八世的賞識，提拔到身邊（Gentleman 
of the King’s Privy Chamber），最後成為國王主要的祕書（secretary）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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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諸如濟貧問題與「受益權法」等，均避重就輕，以國會背書等含

糊理由帶過。亨利政府不在正式的官方回覆中答辯，並不表示它可以就

此避開問題，正如許多學者所言，都鐸政府的順利運作，有賴民間的鼎

力合作。因是之故，亨利政府必須對「朝聖者」的訴求做出完整回應，

才可能「說服」他們結束抗爭。亨利八世顯然亦深諳此點，他於是在官

方的正式回覆之外，亦安排策士撰寫文宣小冊，藉由細緻的申論，打動

起叛民眾的心。一五三六年，兩本政論小冊就此產生，它們是較早完稿

的《悲嘆，煽動叛亂所帶來的毀滅與破壞》（A Lamentation in Which Is 
Showed What Ruin and Destruction Cometh of Seditious Rebellion, 1536），

以及隨後出版的《對叛亂的糾正：平民百姓對其君王與統治者國王應有

的真誠與忠貞尊敬》（A Remedy for Sedition Wherein Are Contained Many 
Things concerning the True and Loyal Obeisance That Commons Owe unto 
Their Prince and Sovereign Lord the King, 1536）。

61
這兩本小冊雖為匿名

發表，但一般相信，撰文者為克倫威爾新近提拔的策士──理查．莫里

森（Richard Morison, c.1510~1556）。莫里森的文宣小冊中不僅進一步闡

釋亨利政府的論點，並且運用修辭與宣傳技巧，為官方的政策辯護。一

五三六年亨利政府面對「朝聖者」所展現的高明說服手腕，證明了亨利

政權在逆境中建立英格蘭國教會的能力。 
官方回覆與政論文宣在態度上的差異，從開場白便能略見端倪。亨

利八世在〈對約克郡⋯⋯的回覆〉中態度堅定、語氣強硬。他向「朝聖

者」表明其基本的立場：國王是「信仰的捍衛者」，王權是絕對、不可

侵犯，任何人都不能對國王提出質疑，百姓尤其無權也無能過問國王的

宗教政策。 

首先是關於維護信仰的問題⋯⋯我這樣宣告並且聲明：身為君王，我

確實意欲並且一直以來都如此，亦即無論生死都戮力於維護、捍衛、

                                                 
61 這兩份文宣小冊為達到宣傳的效果，原以「無名氏」（anonymous）的名義發表。但經後
代學者考證，已可確定負責執筆者為亨利八世的文膽 Richard Morison (c.1510~1556)。此
兩篇小冊收在 Berkowitz ed., Humanists Scholarship and Public Order, 85-165. 以下分別以
《悲嘆》（A Lamentation）與《糾正》（A Remedy）簡稱這兩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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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遵守信仰的純正；對此，沒有人能夠或膽敢挺身反駁。我因此非

常驚訝，無知的民眾竟會賦予自己指示與教導我的責任⋯⋯無知之民

如此放肆地⋯⋯意圖糾正我⋯⋯他們最為正直的國王與統治君主。
62 

相較於亨利在〈對約克郡⋯⋯的回覆〉中的強硬措辭，莫里森在《悲

嘆》的開場白所採用的語氣就溫和、感性許多。文宣小冊因為不是以國

王的立場發言，因此不需顧慮論述者的身分與形象，在言辭的運用上更

具彈性，甚至近於煽情。莫里森的文字運用了高明的修辭技巧：他先是

利用對比的手法，一面讚頌國家給予人民的「真實無偽」的愛，一面又

極力斥責叛亂的行為，稱之為「邪惡、違背自然與缺乏判斷力」的舉措，

應遭受最嚴厲的懲罰。對比之後，行文轉為感性訴求，要求民眾反求諸

己「正直的心」，在和諧共榮與叛亂危害間做出正確的抉擇。文末再適

時提出嚴厲控訴，指責那些「追求己利」的人「無視上帝、國家、君王，

以及自然與人類律法」，是連人都稱不上的野獸，不配當英格蘭人。短

短數百字的開場，其中有理性說明、感性訴求，再有嚴詞控訴，深富變

化，充分展現文宣寫作的多變與彈性。 

如果我的學習所賦予我的雄辯，猶如我的國家所給予我的真實無偽的

愛，讓我發出悲嘆，那麼我將勇敢地說，沒有任何事是像叛變如此地

邪惡、違背自然，並且遠離人類所有的判斷力，應該被避免；也沒有

任何人的背叛行為，比試圖將國家一分為二更為嚴重，應加諸所有的

懲罰⋯⋯姑且不論上帝的誡律，或者所有自然與人類的律法，難道正

直的心無法在國王子民與國王陛下間和諧互動所會產生的珍貴結

果，與公開叛亂所會招致的極度危害兩者間，做出選擇嗎？⋯⋯誰能

夠說自己身上流著正直的血，如果他不敬畏上帝，不熱愛他的國家，

不服從他的國王，卻挖空心思地違抗自然、誠實和所有好的法律？誰

能宣稱他是一個英格蘭人，卻完全不在意英格蘭的福祇被踐踏於腳

下？他是一頭野獸，他永遠不能被視為人，當他訴求的只是自己的財

富與快樂。
63 

                                                 
62 Henry VIII, Answer Made by the King’s Highness to the Petitions of the Rebels in Yorkshire, 

177-178. 
63 Richard Morison, A Lamentation, 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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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八世回應「聖寵朝聖行」的方法便是提出一套「服從論述」，

此一「服從論述」可以從「位階」的概念談起。他在〈對約克郡⋯⋯的

回覆〉中曾經提到，「無知的民眾竟會賦予自己指示與教導我的責任」

（見前引文），顯示亨利論述的背後，存在有「位階」的想法。此番「位

階」的觀點，莫里森在兩本政論文宣中有詳盡的闡述。莫里森在《糾正》

中表示，人依照聰明才智的差別，在社會上擔任不同的角色：有能有智

者負責統領，資質較差者被領導統治。此種位階社會出自上帝的安排：

有能者與次等者，領導者與跟隨者，形成一種和諧的秩序；有人統籌，

有人服從，共創安寧與富足，兩者都是社會所不可或缺。 

較次等者應甘於受較明智者的統馭與管理。那些被自然賦予特殊才能

與時運的人，在不破壞法律的情況下，被置於高位。這是偉大神意的

展現，藉此在高位與低位者之間，在渺小與偉大者之間，產生出愛與

親善，任何一方對於另外一方，在安全、財富與安寧上，都是不可或

缺的⋯⋯人們並非並肩同行，而是有人在前先領，其他在後跟隨；具

有智慧與謀慮者應擔任決策，指派有力量、行動敏捷者付諸執行。
64 

值得注意的是，「身分位階」雖然存在，但莫里森強調的是「智識位階」。

亦即「能力」是決定一個人社會位置的考量，有慎斷天賦者，宜擔任決

策之職；有行動能力者，可負責政策的執行；而芸芸大眾，接受指導，

安於其位，忠於其君。 
「智識位階」立論的進一步發揮，展現在對人事任命的回應上。莫

里森表示，「能力」才是決定社會角色的依據，亨利國王之所以提拔「出

身低微」的官員，是為了體現此種「用人唯才」的原則： 

我可以真實無咎地這樣說，感謝我們最為慈藹的主上國王，他始終宣

稱，真正的貴族是那些有德行者；一直以來，他清楚地表明，他希望

他所有的臣民競相展現才能、智慧與德行；這才是唯一的晉升之道，

也是尊貴之所在。
65 

                                                 
64 Richard Morison, A Remedy, 110.  
65 Richard Morison, A Remedy,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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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森用相當淺顯的譬喻來說明「用人唯才」的理由。他表示，治國需

要才能，有無能力，一試便知，無法欺瞞。就像一個人馬術不佳就難免

顛簸跌倒，而如果瞄不準目標，就射不到標的。「如果主人箭射得不好，

損失很小，或者說，損及的只是自身。」「但如果將共和體政府交到沒

有能力的人手中，災難不可勝數。」
66
治國需要能力，所以要提拔有才能

的人，提拔幹才就應該饗以適當的身分品位。莫里森最後回到「位階社

會」的論點：如果一個社會賢愚不分，勤惰不明，善惡得到同樣的尊敬，

那麼誰還願意殫心竭慮為國家謀福利？他引用柏拉圖的論點，說明社會

訂出清楚的價值位階的重要：唯有如此，不同能力與德性的人才能在社

會上得到不同的「合宜」回報，也才能讓社會依循正確的價值運作，長

存且繁盛。 

我們為何要竭盡所能，當我們所做的一切最後必須面對我們的出身，

而非我們的能力的檢驗？一個共和體不可能長存，柏拉圖如此說，如

果德行不是最被尊崇的價值。任何城市，他說，要長保平安與繁榮，

必須妥善分配兩樣東西，榮耀與恥辱。這樣才是好的分配：首要與最

高的榮耀給予才智超群者；次要的給予體能優越者；第三才給予具備

外部條件者，如擁有高貴出身，土地與財富的人。如果你打破這個順

序，將其中某類放置在其他類的位置；譬如，財富是最受敬重，體能

次之，而德行最後，則不可能繁盛。這個城市不可能長存，柏拉圖如

是說。
67 

莫里森從「位階」的概念進一步推展至「法治」的理念。他表示，

人們雖然依照不同的天賦而得到不同的報償，但社會的運作仍有原則可

循，那就是「法律」：每個人雖然有地位上的差異，但法律保障每一個

人應享的權利。
68 

莫里森在《糾正》中對「法治」做出相當多層次的闡述。他說明法

律具有神聖性，人世間的法律來自上帝的給予，法律在具體成文的過程

中雖然經過有人為的建構，但其神聖性仍然存在。遵守法律除了具有俗

                                                 
66 Richard Morison, A Remedy, 115-116. 
67 Richard Morison, A Remedy,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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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意義之外，還蘊含有宗教的理由：遵從法治是在體現更高的道德與信

仰規範。 

所有法律都是出自上帝，用以確保人類的財富與安全，雖則它們是由

人所制定⋯⋯所有不受法律管轄的王國、地區、城市與市鎮，猶如野

獸所在的森林，不適合人類居住。感謝上帝，我們不缺好的法律。
69 

從「法治」的角度，反叛是「違抗自然、誠實與所有好的法律」，

是破壞「正義」與「秩序」的行為。沒有法治，便沒有正義。在沒有正

義的社會，強權就是真理，力量便是公義，意志可以達成一切。有法律

的地方人們才能脫離野蠻，得到安全與保障。一旦陷於動亂，法律不行，

正義便失去了舞台。此時弱肉強食，強權成為真理，人們重返叢林社會

法則。從這樣的觀點，「叛亂」是缺乏公理正義的行為，因為叛亂展現

的是力量，叛亂者放棄了合法的救濟途徑，試圖經由「力量」達成訴求。

「聖寵朝聖行」正是放棄合法途徑的不義行為。 

確實，在動亂之時，法律失去了聲音；或者更適當的說法是，在士

兵們狂烈的吶喊、喧囂，馬兒的嘶叫聲，以及駕馭馬匹發出的嘈雜

聲中，人們失去了聽聞的能力。正義將她的臉隱藏起來，當她見到

這樣的規則通行著：強者壓迫、劫掠弱者，但沒有人對他譴責。正

直是無法容忍力量居於公義之上，當意志就是能力之時，反叛有其

理由。
70 

莫里森也從「利害」的角度強調法治的重要。他在《糾正》中這樣

申論：從現實考量，放棄法治亦不利於財富的追求，因為「法治」的另

外一面便是「秩序」。社會是一個「共和體」（commonwealth），而「共

和體」一詞是由「共」（common）、「富」（wealth）兩字組成，意指

政治體中的所有人共享富庶與繁榮。做為一種政治體制的理想，它需要

法治來維繫運作，如果富人無法得到保障，富裕讓人身陷危險，社會缺

乏秩序，誰還願意努力追求營生？富裕共榮的社會由何而生？如果每個

                                                                                                                         
68 Richard Morison, A Remedy, 116. 
69 Richard Morison, A Remedy,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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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要主導，誰來服從？如果最富有者也是最可能陷入不幸的人，「共

和體」如何可能存在？秩序必須被建立，必須找到一種最適合於統治者

與被統治者的統轄秩序。
71 

亨利政府建立「服從論述」，除了需說明「位階」的概念外，還得

闡釋國王在位階社會中的位置。亨利的基本立場是：王權是神聖的，亨

利國王來自上帝的選擇。身為英格蘭教會的最高領袖，他有權做任何宗

教決策，他的重要政策並且得到代表各階級的國會的背書。莫里森從「神

意」的角度申論亨利國王的神聖性。他在《糾正》中表示，神意展現在

統治者的選擇上：君王出自上帝的任命，國王之得以世襲繼位更是如此。

如何知道神意存在？亨利八世取代長兄亞瑟王子（Prince Arthur, 1486~ 
1502）成為英王便是一種神意的展現。亨利七世的長子亞瑟溘然早逝，

造就了次子亨利得繼大統，從神學的角度看，這代表著上帝為英格蘭選

擇了一位更適合的君王。 

上帝創造君王，尤其在以世代相襲統治的地區。上帝帶走亞瑟王子，

讓國王亨利八世成為我們的領袖與統治者。
72 

亨利在〈對約克郡⋯⋯的回覆〉中，宣示了國王的神聖地位，其自

我定位亦展現在他對修院問題的回應上。他在回覆文中表示，他的「一

切作為合乎上帝與世間律法」，他是英格蘭教會的最高領袖（the Supreme 
Head），比以往的國王更有權介入宗教事務。 

對於他們〔朝聖者〕所指陳的教會，我並未做出任何上帝律法或人

類法律所不允許之事，或者任何有損於國家之事，倘使我的作為能

被公正地衡量與考慮。在我們英格蘭自己的教會中，我是在人世間

最高的領袖。和那些立論基礎更為薄弱的前人相較，我並未做出比

他們更為可議之事。
73 

                                                                                                                         
70 Richard Morison, A Remedy, 109-110. 
71 Richard Morison, A Remedy, 110. 
72 Richard Morison, A Remedy, 117. 
73 包括愛德華三世（Edward III, 1327~1377）、亨利五世（Henry V, r.1413~1422），以及亨
利六世（Henry VI, r.1422~1461, 1470~1471）在內的許多國王，都曾藉故解散部分修院。



李 若 庸 

 

 

 

348 

 

亨利也強調，「王權得到國會的背書」，身為教會領袖的國王雖然「有

權」解散修院，但這個政策本身，是出於國會的決議。 

關於禁制修道院一事，我希望你們以及所有的子民都能夠清楚明

白，這是經過這個王國中所有貴族──不管是俗世或宗教──的同

意，並也是所有平民百姓，透過國會，表示過同意；不是如你們希

望全國所相信的那樣，是由任何一位或一群大臣，僅靠其個別的意

志與空想推行。
74 

亨利在回應「朝聖者」的其他經濟訴求時，也引用國會為王權背書。

以最受爭議的「受益權法」為例，他辯稱這是「代表英格蘭各階級」的

國會的決議，國王只是「被動」尊重國會。「朝聖者」身為社會的成員，

缺乏反抗「各階級」的基礎。 

說到「受益權法」，我真訝異於你們腦中的瘋狂；在什麼基礎上你

們認為自己有權要求我破壞那些由這個王國中所有貴族、騎士、與

士紳們所通過的法律與法令，轉而贊成與這些毫不相關王國中最卑

微的你們。更何況，這些受益權的行使毫無根據，未經任何法律的

承認，是從君王處篡奪而來，違反所有的公平與正義。
75 

關於聖俸的問題，他也以同樣的態度處理：國會同意增加國王的經費，

以支付國王辛苦持「國」的應得。 

關於第一年聖俸的問題，我要你們知道，這也是得到國會的授予，

以用來支付我為了支撐你們以及我其他子民的財富，所付出的巨額

且透支的費用⋯⋯我並且知道你們──我的平民百姓們，長期以來

對於國家的財貨、土地，與產業掌握在教會人士手中，多所不滿。
76 

亨利政府的回應中，最重要的是其對「服從」概念的討論。亨利在

〈對林肯郡⋯⋯的回覆〉中，說明了他對於「服從」的看法。他表示，

                                                                                                                         
Henry VIII, Answer Made by the King’s Highness to the Petitions of the Rebels in Yorkshire, 
178-179. 

74 Henry VIII, Answer to the Petitions of the Traitors and Rebels in Lincolnshire, 173. 
75 Henry VIII, Answer to the Petitions of the Traitors and Rebels in Lincolnshire, 173-174. 
76 Henry VIII, Answer to the Petitions of the Traitors and Rebels in Lincolnshire, 17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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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忠貞的子民應該盡力服從國王，而不是假忠君之名，行叛亂之實。

他以人事權的問題來闡揚其論點。亨利表示，選擇大臣與教卿從來就是

國王的權限，「粗鄙無知」的百姓不應過問，後者想要「管轄」國王，

是嚴重違反上帝與人間的律法。所有規範均要求人民克盡服從（侍）之

職，叛亂者不是國王的忠誠子民。 

關於選擇官員一事，我從來沒有讀過或聽過，也從來不知道，有那一

位君王的大臣與教卿，是由粗鄙而無知的平民所任命。也從來不知

曉，這些人適合且有能力為其君主去分辨與選擇適當而勝任的官員。

你們是如何地放肆啊，區區一群粗野百姓──全王國中最為蠻橫無

理、缺乏經驗的一群人，挑剔你們的君王所選擇的大臣與教卿；並且

違反上帝與人類的律法，想要管轄你們的國王，那個所有的律法都要

求你們應該服從，並且以性命、土地與財物服侍，不因任何世俗原因

違抗的國王。你們卻反其道而行，像個叛徒與造反者，而不是你們所

聲稱的忠誠的子民。
77 

亨利強調，服從國王亦是一種宗教責任。他表示，「朝聖者」的聚

眾行為是違法的：此舉不僅違背了英格蘭子民應盡的忠誠義務，也觸犯

了上帝的誡律。他要求「朝聖者」記起自己的服從義務，棄械返家，不

要辜負了深愛國家人民的國王，也莫要使英格蘭蒙羞： 

我的平民百姓竟然造反，非法聚集，反抗你們的君王，違背了你們

忠誠的義務，以及神的誡律。因此，閣下們，記著你們的愚昧與叛

行，別讓你的祖國英格蘭蒙羞，別再如此讓人悲傷地冒犯你們真正

的國王與天賦的君主，那個總是對你們展現無比深愛的君主。記著

你的服從義務，記著你必須服從於我──你的國王，不管是依照上

帝的律令，或者是自然法。因此，我要求你，根據前述的義務，你

們每個人都退回到自己的家中，不要再違反我的法律以及你的義務

聚集在一起。
78 

                                                 
77 Henry VIII, Answer to the Petitions of the Traitors and Rebels in Lincolnshire, 172-173. 類似
的論點也出現在亨利對約克郡叛民的回應中。見 Henry VIII, Answer Made by the King’s 
Highness to the Petitions of the Rebels in Yorkshire, 182. 

78 Henry VIII, Answer to the Petitions of the Traitors and Rebels in Lincolnshire,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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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森在政論小冊中不斷揭櫫服從的重要，他以亨利國王的神聖性

為立論基礎。《糾正》寫道：沒有人能宣稱，自己的智慧高於上帝，沒

有人敢揚言，自己比上帝更知道適合的國王人選。對於上帝所點選的國

王，人民只有服從一途；上帝在選擇國王的同時，也給了人民「服從國

王」的律令。 

我們會比上帝更有智慧嗎？我們比上帝更能決定誰應該統治我們

嗎？上帝使他成為君王，也創造了這條法律，服從你的君王。
79 

莫里森解釋：「服從」不僅及於國王個人，還包括國王的法律與人事安

排（權）。「朝聖者」如果承認，「國王為上帝所任命，人們對他有服

從的義務」，就不該對國王的人事任命提出異議：「你們怎能在服從他

的同時，拒絕他的法律，使他受辱，憎恨國王陛下喜愛的人們？你們也

應喜愛這些人，如果你們不是因為錯誤的訊息而憎惡他們。」
80
國王的人

事權是王權的一個部分，被上帝任命的國王，應該完整行使被賦予的職

權。服從國王所擇定的官員，是服從國王的延伸。 
莫里森也從務實的角度說明「尊重國王人事權」的重要。他表示，

國王輕易撤換身邊的大臣，將導致臣下離心離德；干涉國王的人事任命，

不僅逾越了臣民的服從本分，也損及王室政府的健康運作。撤換大臣並

不是「朝聖者」所「天真」想像，僅是「革除不適任官員」如此簡單。 

如果國王輕易地便因外在壓力撤換他所認可的大臣，則誰還願意提

供君王真誠的侍奉？誰能提供君主忠誠的侍奉？誰會想得到他最高

的恩寵？如果愚昧而寡斷的民眾提出惡意的要求，陛下就在沒有任

何其他原因的情況下，罷黜了他（以及其他會議）
81
所認為的最值

得寵信的人選？
82 

莫里森最後回到「智識位階」的角度，說明服從國王人事選擇的意

義。他表示，國王之所以能自主任用大臣，不僅由於其地位神聖，也因

                                                 
79 Richard Morison, A Remedy, 117. 
80 Richard Morison, A Remedy, 117. 
81 在此指的是「國王會議」（King’s Council），由國王與核心的決策幕僚組成。 
82 Richard Morison, A Remedy,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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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比芸芸大眾更具有判斷力，知道如何才有益於社會國家。就像基督

徒不應對上帝「選擇國王」一事妄加置喙，人民也不應對國王的「選擇

大臣」出言干涉。 

我們不過是凡人，我們之中許多人是無知，許多人是缺乏學識的。

讓我們體悟，我們遠不如上帝知道誰應該成為我們的統治者。讓我

們滿足於上帝為我們所選的君王的統治。上帝選擇他，因此帶走了

亞瑟王子──陛下的長兄。如果我們接受他做為我們的君王、領袖

與統治者，我們也就該讓陛下任用他認為對我們最為有益的官員統

治我們，而不是由我們指示他，我們認為誰最適合。我們鮮能判別

誰對我們有利，或誰最真心為我們著想。
83 

從以上兩節論述可以清楚看出，亨利政府的服從論述深受庭戴爾的

啟發；兩者均強調王權的神聖性、位階社會，以及服從的重要。他所闡

揚的是一個法治的秩序社會，以智識能力為評判的標準，有能者居前領

導，無知者心悅跟隨。位階具有宗教上的意義，人世的領導人──國王，

是出於上帝的選擇，虔誠基督徒必須服從上帝的抉擇；此服從不僅意指

對國王的服從，還包含誠心接受國王所決定的政策與所選任的官員。亨

利八世與羅馬教廷決裂後，「服從國王」頓時失去了原本在天主教神學

中的意義，亨利八世因此需要積極重建王權。他發現援引庭戴爾的觀點，

申論世俗國王在宗教上享有神聖性有其必要性與方便性。亨利重塑服從

理論，強調國王是受到上帝任命的統治者，服從亨利國王並接受他的決

策與安排，是服從上帝的虔誠行為。「服從國王」在亨利的論述中重新

取得宗教上的意義。 
亨利政府的「服從論述」，無疑對「朝聖者」形成龐大的道德與信

仰壓力。以虔誠基督徒自居的「朝聖者」，以匡扶「正統信仰」為訴求，

以「忠誠子民」自任。他們未必同意亨利八世的宗教政策，但這些「信

仰捍衛者」接受「國王為上帝所認可」的共同價值。亨利政府從王權的

神聖性出發，闡述人民服從的義務，有效地削弱「朝聖者」反抗的正當

性，確是相當高明的說服手法。 

                                                 
83 Richard Morison, A Remedy,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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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亨利八世決定與羅馬決裂後，英格蘭民眾陷入了一種認同的矛盾。

他們一方面自認為是「信仰正統的基督徒」，一方面又自詡為「英格蘭

國王的忠誠子民」。「遵奉教皇」與「忠於國王」這兩個原本不相牴觸

的信念，在亨利脫離羅馬教會，自任為英格蘭教會的領袖後，出現了衝

突。這樣的矛盾衝突展現在一五三六年「聖寵朝聖行」群眾的論述中。

他們雖然抗議政府傷害天主教會的行為，要求重返羅馬教會，但卻將所

有的「錯誤」歸咎於國王身邊的大臣。「朝聖者」的觀察不一定正確，

亨利國王在決策的過程中不必然處於全然被動的地位。然而對「朝聖者」

而言，唯有以此種方式陳述才能合理化其聚眾的行為，避開其內在價值

的矛盾。「聖寵朝聖行」所採取的論述顯示，「忠君」價值仍深植民心，

「服從國王」仍是英格蘭民間普遍持有的信念，民眾的「服從心態」提

供了亨利國王得以轉危為安的契機。在一五三六年的危機中，亨利政府

借用庭戴爾的理論，適時地提出一套新的服從論述，讓處於忠君與信仰

矛盾中的英格蘭民眾，勉強在國教會的系統中尋回服從的宗教意義，進

而停止抗爭。讓英格蘭民眾接受國教會仍是一條漫長的道路，但「忠君

論述」的勝出，說明了英格蘭民間存在著亨利政府可運作的空間。亨利

政府利用「服從論述」的重塑，說服人民，化解危機。亨利政權的危機

處理能力令人印象深刻，而一五三六年「聖寵朝聖行」危機的解除，也

為亨利八世之能完成第一階段的「官方宗教改革」，留下了一記精闢的

註腳。 
 
 
 

（責任編輯：胡雲薇 校對：張毅瑄 陳詩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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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rse of Obedience  
after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Lee, Juo-yung* 

Abstract 

Henry VIII (r.1509~1547) faced a crisis unprecedented after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The English subjects, known for their obedience, voluntarily 
gathered to demonstrate their dissatisfaction with Henry’s religious and 
economic policies. In the Pilgrimage of Grace of 1536, the ‘rebels’ considered 
themselves as ‘pilgrims’, whose holy pilgrimage was to seek the King’s grace. 
This largest ‘gathering’ since the Peasants’ revolt in 1381 could have turned 
into a rebellion, if the Tudor king, lacking military forces, has failed to 
persuade his subjects. After the Reformation, Henry was urgently in need of a 
new theory of order and obedience to replace the old one, which was based on 
the worldview of Catholicism. William Tyndale’s theory of non-resistance 
fulfilled the needs of King Henry. The pilgrimage was dissolved under the 
grace of the King. Tudor regime’s capacity for crisis solving is impressive. 
The dissolution of the Pilgrimage of Grace explains the comparatively smooth 
Reformation in 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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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柏林的史論 

——從觀念史的思考到決定論的批判 

林 慈 淑
∗ 

提 要 

本文專究柏林的歷史思想，探討柏林在一九五○年代時，對「觀念

史」這個領域的思考和期許，以及對西方近代史學和文化思潮的一些評

述。本文更宏觀的企圖是藉由柏林，條理出二十世紀中葉英國史學和文

化發展的一二軌跡。 
探究柏林的思想之路，首先照見的是觀念史研究在英國歷史學界中

的困境。柏林認定觀念史處理的是過去之人的獨特意識經驗和結晶，正

呈現他循著勒弗喬（A. O. Lovejoy）這派「觀念史」的腳步而來。他持著

多元主義的原則，不認同十九世紀史學的變革具有進步意義，和當時許

多史家的看法悖反而行。他質疑非個人解釋的力量日漸膨脹，惋惜個人

在歷史中的作用和責任受到漠視和壓抑，是對二十世紀以來社會科學以

及社會史興起的擷頏。而在一九五○年代批判黑格爾和馬克思的形上哲

學風尚中，柏林更以決定論之名強力回應此時代風潮。 

 

 

關鍵詞：以撒．柏林 觀念史 史學 決定論 

                                                 
*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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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柏林從哲學到觀念史之路 

三、柏林論觀念史研究的價值與方法 

四、柏林論近代史學變革的意義 

五、柏林批判「決定論」 

六、結語 

一、前言 

有關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這位二十世紀著名的思

想家，學界論及他的學術貢獻時，多半想到的是他的政治哲學，
1
而他的

自由主義論說，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傳統中，的確佔有舉足輕重的地

位。如柏林著名的《自由四論》（Four Essays on Liberty）於一九八六年

時，已有中譯本在臺發行。
2 

                                                 
1 有關柏林的政治思想和自由主義的研究，可以參見格雷（John Gray）所列書目和介紹：

John Gray, Isaiah Berli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182-183. 另外，伊
安．哈理斯（Ian Harris）也曾就柏林的著作和他人探究成果提供了詳實而中肯的介紹和
評述，頗值參考：Ian Harris, “Berlin and his Critics,” in 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49-265. 伊安．哈理斯，〈柏林及其批評
者〉，收在以撒．柏林著，胡傳勝譯，《自由論》（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397~417。 

  不單國外學界傾向於討論柏林的自由主義，國內研究柏林的趨向亦然。目前所見討論柏
林之作，幾乎都出自政治學者之手，討論的主題多半環繞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議題。

如李振坤，〈柏林自由理論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余桂霖，〈伊賽．柏林的政治學與理論〉，《復興崗學報》50（1993，臺北），153~180；
程春益，〈以撒．柏林著「兩種自由概念」介述〉，《萬國法律》74（1994，臺北），
12~16；蘇文流，〈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政治學報》13（1985，臺北），287~323。 

2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柏林論著的
中譯另有彭淮棟譯，《俄國思想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彭淮棟譯，《現
實意識》（臺北：臉譜出版社，2004）﹔馮克利譯，《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南京：
譯林出版社，2002）；胡傳勝譯，《自由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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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翻閱柏林的論著，不難發現，這位思想巨擘畢生從事更多的是

屬於「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領域的研究。一九四○年代，柏林的

寫作主要針對俄國思想，一九五○年代後，他逐漸轉向十八、十九世紀

啟蒙和浪漫運動的鑽研探討。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一九五○年代多篇

文章，如〈二十世紀的政治理念〉（“Political Idea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歷史的必然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現實意識〉（“A Sense 
of Reality”）中，暢談歷史學科的研究特質和方法。柏林也曾在一九六五

年時，不無自嘲地說道：「自己更像一個歷史學家，教席卻是以政治哲

學理論為重心。」
3
也就是說，柏林當時心目中自認為是歷史學家更甚於

政治學家，顯見他在歷史領域──包括觀念史研究和歷史思想方面，確

曾費心經營。 
柏林以政治哲學稱譽學界，但他的史學思想較少獲得青睞。究其原

因，一個可能是柏林思想博雜旁通，各方面都有涉獵，歷史只是其中一

部分，自然分散了世人對他這方面觀念的注意，或者根本就將其史學思

想劃歸入他的政治哲學之內，雖然柏林的史觀的確與其政治理念密切相

關。此外，柏林的歷史著作主要環繞近代西方觀念的沿革發展，但這一

領域的研究始終難獲英國哲學和歷史學界普遍的認同。再者，英國著名

史家愛德華．卡耳（E. H. Carr, 1892~1982）可能也要為柏林史學思想長

久以來的黯淡命運負上些責任。卡耳在一九六一年出版且盛名歷久不衰

的《歷史論集》（What is History?）中，不但嘲笑一班包括柏林在內的「通

俗」（common sense）歷史學家，並認為柏林所抱持的是過時的自由主

義式史觀，
4
而柏林「將個人天才視為歷史的創造力」這一看法也被卡耳

鄙為初民時代的產物，放在今天的社會中來看顯得幼稚而不成熟。
5
卡耳

這些嚴厲的批評對於英國讀者應有一定的影響力，對於柏林史學思想的

                                                 
3 邁克．伊格納蒂夫（Michael Ignatieff）著，高毅、高煜譯，《他鄉：以撒．柏林傳》（臺
北：立緒文化，2001），398；Michael Ignatieff, A Life: Isaiah Berlin (London: Vintage, 2000), 
261. 

4 愛德華．卡耳（E. H. Carr）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5
〔1968〕），27~28；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1961), 29. 

5 愛德華．卡耳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37；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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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傳更可能是不小的殺傷力。
6 

儘管如此，晚近以來柏林的歷史觀念仍然逐漸得到某些學者關注。

格雷（John Gray）在其書《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第三章〈歷史〉

內，
7
針對柏林的歷史觀念，提出較全面性的探討。格雷傾向從縱的時間

長軸來定位柏林，亦即從啟蒙以來的前後思潮中尋找柏林的身影。格雷

的研究重心在於比較柏林和休姆（David Hume, 1711~1776）、赫德

（Herder, 1744~1803）、托爾斯泰（Tolstoy, 1828~1912）、啟蒙運動思想

家、馬克思等這些人物之間的思想異同。帕克（Christopher Parker）在《英

國 1850 年以來的歷史傳統》（The English Historical Tradition Since 1850）
中，以個人主義和全體主義兩個暗喻，作為分析英國十九世紀中葉至二

十世紀中葉歷史思想發展的基準，而柏林被列為英國個人主義傳統的重

要承繼者。
8
柯拉科福特（James Cracraft）認為值此後現代思潮對史學產

生重大衝擊之際，反思柏林的學說，甚具啟發性。如柏林坦承史家無可

自免於價值判斷，他之宣揚自由選擇和多樣化等價值，皆有振聾發聵的

意義，能為一般實務性史家提供某種哲學的導引。柯拉科福特目光所及

的是，柏林以哲學角度出發的歷史議論，並與現今思潮之間的關連性。
9 

本文專究柏林的歷史思想，探討他如何闡發「歷史」。柏林這方面

的思索至一九五○年代已然孕育成熟，形之於文。他在這些年中，縱論

史學的發展趨勢以及史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種種問題。但限於篇幅，本文

                                                 
6 英國後現代史家凱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指出，《歷史論集》出版三十餘年來，仍
然在史學的課程和講演中得到學者的「強力推薦」，並且始終維持銷售熱潮。見凱斯．

詹京斯著，江政寬譯，《後現代歷史學》（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7﹔Keith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 (London: Routledge, 1995), 
2-3. Richard J. Evans另也對卡耳其書縱橫史學界多年這點，有所分析：Richard J. Evans, In 
Defense of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1-3. 理查．伊凡斯
（Richard J. Evans）著，潘振泰譯，《為史學辯護》（臺北：巨流出版公司，2002），1~3。 

7 John Gray, Isaiah Berlin, 76-97. 
8 Christopher Parker, The English Historical Tradition Since 1850 (Edinburgh: John Donald 

Publishers LTD, 1990), 40. 
9 James Cracraft, “A Berlin For Historians,” History and Theory 41 (October 2002, Middle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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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主要論證一九五○年代時，柏林對「觀念史」這個領域的思考和期

許，以及對西方近代史學和文化思潮的一些評述。吾人期望將柏林的歷

史思想放入二十世紀中葉英國學術發展脈絡中，進行審視與比較。或可

說，本文更宏觀的企圖是藉由柏林，條理出二十世紀中葉英國史學發展

的一二軌跡。 
以今日的眼光視之，柏林並非「正統」或「專業」的史家，他的「文

化人」色彩甚至濃過「學者」的特質，就此而言，本文探究他歷史思想

之價值與意義，有必要先行一提。這個問題或可從兩方面來考量：一方

面，柏林雖非「正統」的史家，然他的的確確於一九五○年代發表多篇

論史性質的文章如：〈二十世紀的政治理念〉、〈歷史的必然性〉、〈刺

蝟與狐狸〉（“Hedgehogs and Foxes”）、〈現實意識〉以及〈科學的歷史〉

（“A Concept of Scientific History”）等等，而且柏林在高談歷史的字裡行

間，皆以歷史學家的身分發言，毫無一絲勉強之意。此一現象其實緣自

英國史學直至一九五○年代為止，專業化發展猶未完全，使得「歷史領

域」的開放性遠勝於今。因此，柏林的歷史思考並不致因為「專業性」

不足而不值一哂。 
另一方面，柏林確實和二十世紀中葉英國許多歷史、哲學學者多有

往來，或是有間接聯繫。他和著名的歷史哲學家柯靈烏（R. G. Collingwood, 
1889~1943）同屬牛津哲學圈中人，也和同樣鑽研歷史哲學的賈蒂納

（Patrick Gardiner,1922~）時有往來，賈蒂納在其著作《歷史解釋的性質》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1952）前言中，特別向柏林的鼎力

相助致謝。
10
另在一九三○年代即發表《經驗及其模式》（Experience and 

Its Modes）一書的歐克秀特（Michael Oakeshott, 1901~1990），
11
曾於一

九五三年前往聆聽柏林演講，而同場聽眾中還有《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Conn.), 277-300. 

10 Patrick Gardiner,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11 Michael Oakeshott,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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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1945）的作者巴伯（Karl Popper）。
12
又，

柏林在文章中多次提及當代基督教派史家巴特菲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他更和馬克思主義史家希爾（Christopher Hill, 1912~2003）
以及著名歷史學者卡耳先後結為好友。這些學術網絡多少反映出柏林在

當時英國學術界中的地位。因此，將他的歷史思想放在當代文化脈動中

加以觀照，應具有重要的意義。 
總而言之，本文擬將柏林的歷史思想視為一九五○年代的文化現象

之一，希冀透過此一文化現象，勾勒出冷戰初期英國史學發展和文化發

展的更廣泛圖像。 

二、柏林從哲學到觀念史之路 

（一）二十世紀初期牛津的學風 

柏林出身巴爾幹半島拉脫維亞地區的猶太家庭。一九一○年代，由

於巴爾幹半島的動亂以及俄國大革命，使得柏林一家離開故鄉，輾轉遷

往彼得格勒，並在柏林十歲時，定居英國倫敦。柏林的學術養成教育主

要在牛津大學，他一生的教職生涯也都在牛津的芝切爾（Chichelle）學

院和沃夫森（Wolfson）學院度過。 
柏林在一九二○年代末期進入牛津時，主攻哲學，而且成績優異。

但他最後何以捨「哲學」而就「觀念史」？關於這點，和柏林交情匪淺

的美國思想史家懷德（Morton White）在《一個哲學家的故事》（A 
Philosopher’s Story）這本書中，有所著墨。據懷德說，二次世界大戰前，

柏林在牛津大學可說是一個正在崛起的、閃亮的哲學之星，是出色的哲

學研究者奧斯丁（J. L. Austin, 1911~1960）、 艾爾（A. J. Ayer, 1910~1989）
的同輩。然而戰爭期間，柏林任職美國，並對自己從事哲學研究工作的

能力產生了懷疑。這份懷疑因為數理邏輯家薛佛（H. M. Sheffer, 1883~ 

                                                 
12 Karl Popper,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London: Routledg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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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的話而加深了。薛佛告訴他：若要從事真正的哲學研究，必須是

數理邏輯家或科學心理學家背景，否則最好不要做此打算。柏林回到英

國後，經過思慮，決定放棄哲學。懷德說，一九四九年春季他和柏林再

度於哈佛見面，柏林此刻正在斯拉夫研究系所講授歷史課題，當時的他

已經決定從哲學轉向觀念史，不過仍然十分留心英國哲學的發展。
13
懷德

所記載的這段逸事，後來也為柏林傳記《他鄉：以撒．柏林傳》（A Life: 
Isaiah Berlin）的作者伊格納蒂夫（Michael Ignatieff）所引述。

14 
根據懷德的考察，柏林轉向觀念史研究的關鍵是在一九四○年代中

期。不過，柏林其實在一九三六年時，已以觀念史的方式研究馬克思，

並於一九三九年完成頗具學術價值的《馬克思傳》（Karl Marx）。
15
由此

或可推論，柏林對於「觀念史」的興趣恐怕起始更早。只是從一九三○

年代遲至一九四○年代末期，柏林的興趣才見明朗顯現，其中的延宕，

令人玩味。而具有關鍵作用者，恐怕是當時牛津的哲學研究風尚。 
柏林是在一九二八年秋天進入牛津聖體（Corpus）學院。他在晚年

〈我的思想之路〉（“My Intellectual Path”）這篇演講稿中，回顧了第二

次世界大戰前牛津的學術氣氛。他提及當時同事之間最關注的是：「延

續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國哲學界一股逐漸回歸經驗主義潮流而來的

議題。此一經驗主義的回歸主要是受了兩位著名的劍橋哲學家摩爾（G. E. 
Moore, 1873~ 1958）和羅素（Bertrand Russel, 1872~1970）的影響。」

16
在

                                                 
13 Morton White, A Philosopher’s Story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21-222. 
14 柏林生平從未想過為自己立傳。他晚年時，倒接受了伊格納蒂夫的邀約。自一九八○年
代初期開始，伊格納蒂夫耗費十餘年時間，與柏林密切晤談，記錄柏林的口述回憶，並

細心爬梳諸多尚未公開的書簡資料，終完成目前所見柏林最重要的傳記 A Life: Isaiah 
Berlin（1998），中譯：高毅、高煜譯，《他鄉：以撒．柏林傳》（以下簡稱《他鄉》）。
伊格納蒂夫說，一九四四年初，柏林在哈佛教員俱樂部（Harvard Faculty Club）和數理
邏輯家薛佛之間的相遇，促使柏林深思哲學研究的限制，使柏林萌生放棄哲學之意。一

九四四年春天，柏林從美返回英國，下了飛機後，決定放棄哲學，走向觀念史。同時也

向他所任教的新學院（New College）要求教授哲學史。見是書頁 196~197。 
15 Isaiah Berlin, Karl Marx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6 Isaiah Berlin, The First and The Last (New York: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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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柏林簡要點出了一九三○年代哲學問題的重心，是承續自一次世

界大戰前「經驗主義的回歸」。熟悉英國思想發展的人皆知，英國哲學

相較於歐陸，向來具有濃厚經驗主義的色彩。這一獨特而長遠的傳統甚

至影響英國各方面學術的發展。柏林對英國這一哲學傳承有以下的概述： 

英國哲學普遍是一種由培根開始的經驗主義哲學。這種哲學從培根傳

到霍布斯，又傳到洛克。洛克是經驗主義者，不是在宗教與倫理方面，

而是在世界與自然認識方面的經驗主義者。之後又出現柏克來

（Berkley）⋯⋯對被稱為外部世界的看法上，他則是經驗主義者。
休姆與穆勒（Mill）也是經驗主義者⋯⋯。17 

既然經驗主義由來已久，為何柏林會談及一九三○年代牛津有「回歸」

經驗主義之風？這就必須溯及十九世紀末迄二十世紀初哲學史的一段發

展。 
十九世紀下半葉，黑格爾哲學傳入英國，促成以康德和黑格爾為基

礎的唯心論哲學的興起，此派學者尤以格林（Thomas Hill Green, 1836~ 
1882）、布來德雷（Francis Herbert Bradley, 1846~1924）、波桑逵（Bernard 
Bosanquet, 1848~1923）著名。比柏林稍早進入牛津的歷史哲學家柯靈烏，

在他的《自傳》（An Autobiography）中即稱這個學派為「格林學派」（the 
School of Green）。18

而除了英國之外，義大利同樣也有唯心論哲學的支

脈。大體而言，這些哲學家的研究興趣偏向理解甚於建構。依這些學者

之見，只有從「整體」的觀照角度始有可能真正理解某物。而且，在唯

心論者的眼中，實在界就是思想，思想之外，並無他物。 
唯心論在英國異軍突起，甚至柏林也坦承曾受其影響，他聲稱自己

早年是「英國的黑格爾派」。
19
關於唯心論在英國哲學界的影響，柯靈烏

                                                                                                                         
24-25. 

17 以撒．柏林、雷敏．亞罕拜格魯（Ramin Jahanbegloo）著，楊孝明譯，《以撒．柏林對
話錄：思想的瀚海》（臺北：正中書局，1994，以下簡稱《以撒．柏林對話錄》），145。 

18 R. G. Collingwood, An Autobiograph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16-17. 
19 以撒．柏林、雷敏．亞罕拜格魯著，楊孝明譯，《以撒．柏林對話錄》，197。不過，柏
林在晚年的《最初和最後》（The First and The Last）這本論集中，對於他和唯心論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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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柏林這兩位先後的「牛津人」認知有些差距。同樣以回憶方式提到這

個運動時，柯靈烏認為「就任何一方面的意義來說，（它）都未曾主宰過

牛津的哲學思想與教學」，「因為格林學派未曾主導過牛津的教師，所以，

儘管一九一○年代牛津瀰漫著一股對它的敵意，卻不足以稱為對它的反

動。」
20
柏林卻認為黑格爾哲學曾在英國佔有「主導地位」，

21
此所以他

用「回歸」一詞，形容一九一○年代以來牛津哲學回轉經驗主義的發展。 
無論如何，唯心論哲學在英國這塊經驗主義的沃土上，的確生存不

易，
22
早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羅素和摩爾已分別為文批駁唯心論。

如一九○三年摩爾發表〈批判唯心論〉（“The Refutation of Idealism”），

針對唯心論代表人物布來德雷的思想進行批判。羅素和摩爾正是柏林口

中所謂「回歸經驗主義」潮流的開山祖師，他們所引領的這股潮流即形

成所謂的「實在論」（realism）。 
「實在論」者是以古老的牛津學風為根基，並且因應唯心論，致力

於探討：除了可感知經驗之外，是否存在著其他現實？「實在論」者認

為外部世界是一種物質的現實，外部世界獨立於觀察者之外，如實存在，

並可以被直接感覺到（當然也可能被曲解），而人對世界所產生的思想

主要是透過命題──語言去表達。因此這類學者強調藉由日常生活的語

                                                                                                                         
係說法與稍早時有些不同。他自述「我從來沒有相信過被稱為唯心論的⋯⋯那種觀點」。

見 Isaiah Berlin, The First and The Last, 31. 
20 R. G. Collingwood, An Autobiography, 16-17. 柯靈烏在此似乎有意淡化唯心論的影響，帕
克（Parker）認為，柯靈烏此舉或許是由於他不願承認自己和唯心論以及格林學派之間曾
經有過深切的淵源。參見 Christopher Parker, The English Ideas of History from Coleridge to 
Collingwoood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0), 161-162. 另參見奧康諾（D. J. 
O’Conner）著，洪漢鼎等譯，《批評的西方哲學史》（臺北：桂冠出版公司，1998），
下冊，1244。 

21 以撒．柏林、雷敏．亞罕拜格魯著，楊孝明譯，《以撒．柏林對話錄》，198。 
22 例如布來德雷（Bradley）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學術聲望已經降低，到了一九三○年代，
布來德雷的學說更成了眾矢之的。參見奧康諾著，洪漢鼎等譯，《批評的西方哲學史》，

下冊，1144~1163。不過，柯靈烏反倒認為這個學派的沒落是來自內部的活力消失，無以
為繼，而非受到奠基於英國經驗主義的「實在論」之衝擊所致。R. G. Collingwood, An 
Autobiography,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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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分析，以測試命題的有無意義。從實在論者的觀點看來，所有的命題

價值相等，因為世界之中並沒有所謂的「價值」，倫理學和美學的領域

是偶有的、超驗的，所以不可能存在任何這類型的命題。 
實在論可說是稟承英國經驗主義，加以推陳出新後的發展。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國哲學界中，實在論的影響深遠。不但柯靈烏曾接受

過實在論的訓練，柏林也自承從黑格爾哲學派出走後，就成為實在論者。

正因為英國經驗取向的思想模式根深蒂固，一九三○年代末期，維也納

學派（Vienna School）始能順利登陸英國，並發展出「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風潮。依柏林所述，「邏輯實證論」者最重要的主張就是檢

證原則，他們相信命題的可證性（verification）乃是檢驗命題的基本標準。

也就是說，陳述必須通過嚴密的驗證，否則只是不實際的、而且是無意

義的事實。
23 

不過，邏輯實證論並未取代實在論的勢力。由於實在論者不同意邏

輯實證論一派把科學語言視為所有語言典範的觀點，一九三○年代末期

又出現了一股結合英國經驗主義和探析日常語言用法的「牛津哲學運

動」。這個運動以牛津年輕一代哲學家為主流，而柏林是其中的核心人

物。柏林自述，一九三六年由他發起的一個特別小組討論會，討論會的

聚會地點正是在他的寢室內。
24 

綜上所述，二次世界大戰前，經驗主義是牛津哲學的根本骨架，由

此而轉化出的實在論、邏輯實證論以及牛津哲學運動，都注重語言學的

研究和分析。可想而知，這樣的學術風氣下，自然不會重視從歷史脈絡

研究觀念思想的路子。誠如柯靈烏的觀察，實在論者認為千古以來的哲

學問題是不變的、永恆的，從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到笛卡兒所問的問題

皆同，只不過提出的答案相異罷了。此所以摩爾會說：整個西方哲學不

過是柏拉圖哲學的注腳而已。秉持這樣的思考前提，實在論者認為哲學

「史」是一門沒有哲學意義的課。「幾乎完全不談歷史」，
25
這是柯靈烏

                                                 
23 Isaiah Berlin, The First and The Last, 26-27. 
24 以撒．柏林、雷敏．亞罕拜格魯著，楊孝明譯，《以撒．柏林對話錄》，196~197。 
25 R. G. Collingwood, An Autobiography, 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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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牛津所發出的喟嘆。 

（二）觀念史研究的景況 

依此看來，二十世紀以來的牛津哲學傳統實非孕育哲學史或觀念史

研究的溫床，整個學術走向尤不利於從事歷史方法的探究。而任何人在

此環境下試圖採用歷史的取向，必定吃力不討好，那是一條艱辛而孤寂

的路。 
事實上，當柏林還正積極參與甚至建構牛津哲學傳統時，柯靈烏已

率先一步宣示哲學研究與歷史方法結合的重要性。柯靈烏曾表白：「歷

史方法論久被完全忽視的事實（至少英國如此），使我鼓起勇氣想把注

意力投注到歷史方法論上，希望藉此悟出一些知識中為『實在論者』所

隱蔽的真理⋯⋯。」
26
但是，在彼時牛津一片實在論籠罩的文化氣氛中，

欲反其道而獨行，並不容易。作為一個反動者，柯靈烏的心境也許可從

這一、二句話中隱隱識出：「我並不期望其他哲學家了解我」，「我終

於發現我被歸類了。只是我也已經習慣了。」
27
吾人不難讀出這些豁達的

話語之中，顯然又含有幾許無奈。無怪乎德瑞（William Dray）會認為，

柯靈烏在《自傳》中是個「寂寞的思想者，他努力對抗外界的紛爭，只

因在當時那樣一個專業環境中，人們冷漠的對待、甚至充滿敵意的看待

柯靈烏這樣的想法：歷史可能會產生獨特的哲學問題。」
28 

柯靈烏的處境其實也是柏林後來的寫照。在〈我的學術之路〉這篇

演講稿中，柏林對於自己如何走上觀念史研究這個問題，描述不多。他

回憶一九三○年代時，自己身為牛津哲學運動的一員，卻已對當時流行

的現象論哲學有所懷疑，他總認為這種哲學不過奠定於虛幻不穩固的基

                                                 
26 R. G. Collingwood, An Autobiography, 86. 柯靈烏在此主要著眼於歷史「方法」對於哲學
研究的重要性。但他對「歷史」的看法曾有所變化。他在一九一五年的文章中，尚把歷

史視同客觀的「事實」。見 Christopher Parker, The English Idea of History from Coleridge to 
Collingwood, 171-172. 

27 R. G. Collingwood, An Autobiography, 55-56. 
28 William Dray, History As Re-enactment: R.G. Collingwood’s Idea of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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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上。
29
柏林說：「雖然受到維也納學派以及他們所討論問題和學說的影

響，我卻從來沒有真正成為它的信徒」，
30
「⋯⋯我積極參與這些（實在

論所關切問題）討論，⋯⋯然而我始終是個異端，儘管還算是友善的異

端。」
31 

柏林除了對牛津哲學的走向一開始就持著保留的態度之外，他也曾

在一九三○年代初期，慕名前去旁聽柯靈烏所開授的「歷史哲學」課程。

為柏林作傳的伊格納蒂夫記述： 

他還去聽柯靈烏的歷史哲學課。柯靈烏堅持用歷史方法研究哲學問

題，在牛津哲學家中獨樹一幟。柏林後來對歷史哲學，如十八世紀那

不勒斯人維科（Giambattista Vico）這類哲學先鋒，以及對自己逐漸
形成的「認為歷史方法是研究哲學的最好方法」這一信念的興趣，如

果說跟牛津有什麼淵源的話，那就是柯靈烏。
32 

除了柯靈烏的薰陶之外，另有一人對於柏林的「歷史」之路也有推

動之功。一九三二年夏天，柏林通過畢業考試，獲得優等成績，同年十

月便受推薦進入新學院（New College）擔任哲學教師，由是因緣際會地

與一九二五年以來即任新學院院長的費雪（H. A. L. Fisher, 1865~1940）
成為忘年至交。

33
費雪是自由主義派史家，他因《歐洲史》（A History of 

Europe）這本暢銷書而在英國大眾之間擁有極高的名望。在此書前言中，

費雪倡言人類歷史的進展中沒有模式（pattern）可言，反倒充斥著偶然和

不可預見的支配力量，他並斷言歐洲的問題「非出於經濟，是出在道德

和政治上」。
34
費雪的觀點在當時知識分子間頗有影響力，

35
而柏林在一

                                                 
29 Isaiah Berlin, The First and The Last, 32-33. 
30 Isaiah Berlin, The First and The Last, 27. 
31 Isaiah Berlin, The First and The Last, 28-29. 
32 伊格納蒂夫著，高毅等譯，《他鄉》，85~86；Michael Ignatieff, A Life: Isaiah Berlin, 58. 
33 伊格納蒂夫著，高毅等譯，《他鄉》，88；Michael Ignatieff, A Life: Isaiah Berlin, 59.  
34 H. A. L. Fisher, A History of Europ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35), vol. 1, vii. 

Christopher Parker, The English Historical Tradition Since 1850, 127. 
35 如巴伯（Karl Popper）在其名著《歷史定論主義的窮困》中引述費雪的觀點為證。見卡
爾．巴伯著，李豐斌譯，《歷史定論主義的窮困》（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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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年代所發表的史觀和費雪的理念之間，也有相通之處。費雪當時

擔任霍姆（Home）圖書館一套大眾化叢書的編輯，他在一九三三年邀請

柏林為這套叢書撰寫一本有關馬克思的傳記。柏林正是藉此機緣，完成

了他第一本思想史之作《馬克思傳》。 
上述一二事例透露出柏林對於以歷史方法探究觀念的興趣早已萌

芽。但是在時勢所趨之中，「逆流而行」需要相當大的勇氣，或因此柏

林遲至一九四○年代末期才正式宣告自己的學術意向。
36
爾後，柏林在《以

撒．柏林對話錄》內追憶自己的學術之路時，如此坦承：  

作為一個哲學家，我並不孤獨。在牛津任教時，我是一個哲學小組的

成員，我們有共同的語言，談論同一個題目。我還是這一運動的踴躍

參加者。⋯⋯之後，我的興趣有所改變。觀念史在英國學術界並不時

髦。事實上，我在知識份子中有些孤立。
37 

柯靈烏和柏林，一前一後，以歷史哲學和觀念史為志趣，然而在英

國的學術長流中，孤寂似乎成了他們無可避免的共同經歷。觀念史研究

不但在柯靈烏的時代，甚至下到二十世紀中葉柏林學思成熟時，仍無法

獲得英國以及牛津學術圈的認同和共鳴。
38
不過，一九四○年代和五○年

代之際，柏林畢竟明白展現自己的轉向。 

                                                                                                                         
Karl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Routledge, 1991), 109. 

36 柏林走上觀念史的另一個可能因素是他在一九四五年的俄國之行。在俄國旅行的兩年時間
內，柏林親炙許多受到俄國當局迫害的知識分子，尤其是當時受到俄共監控的女詩人安娜．

艾克瑪托娃跌宕的人生苦難，燃起了他對俄國思想的研究熱情。柏林在俄國文化中找到了

他從事觀念史研究的第一個著力點。參見伊格納蒂夫著，高毅等譯，《他鄉》，254~263。 
37 以撒．柏林、雷敏．亞罕拜格魯著，楊孝明譯，《以撒．柏林對話錄》，117。 
38 根據柏林的好友哲學家漢姆謝（Stuart Hampshire）的回憶，柏林在戰爭期間志趣轉向觀
念史，此後他在牛津就變得頗為孤寂，因為當時牛津沒有觀念史研究的歷史學者，而他

和過去哲學界的朋友也失去了可以聊天和論辯的知識話題，他的談話長才從此不再有發

揮的舞台，最後只能倚賴偶爾前往美國排遣他的孤寂，那裡有一些研究生對思想史有興

趣。見 Ved Mehta, Fly and the Fly Bottle (London: The Shenval Press, 1962), 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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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柏林論觀念史研究的價值與方法 

（一）觀念史與思辨玄學之別 

一九三○年代末，柏林奉派前往美國，先後在紐約新聞處以及華盛

頓大使館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柏林返回英國，重新在牛津新

學院擔任教職，直到一九五○年才擺脫了繁重的教學工作，回到萬靈（All 
Souls）學院專事研究和寫作。也是在此時，柏林終於明確宣示他轉戰觀

念史領域的決心，他的意念展現在一九五○年《外交事務》（The Foreign 
Affairs）這本雜誌上他所發表的〈二十世紀的政治理念〉一文。 

依柏林自述，他撰寫〈二十世紀的政治理念〉，「多少是出於對史

達林統治下最後數年的蘇聯政權所行的政策之反感」。
39
而後世學者討論

這篇文章時，也常著眼柏林如何闡說多樣性的價值、個人自由抉擇之重

要等信念。
40
不過，柏林在文章之始開宗明義論述史學，這部分饒具意義，

卻常為人忽略。細閱柏林個人的學術作品，此文第一部分「觀念史上的

對比」，當是柏林經過長期的潛沉醞釀，決定跨入觀念史的重大一步，

他更在這短短數頁之間表達了他對當前史學潮流的看法。 
柏林首先點明觀念史研究的知識建構問題。他指出：「研究觀念史

的學者，無論心中如何自覺到審慎與細心的必要性，畢竟不可避免要透

過某種模式（pattern），來理解他們的史料。」
41
有趣的是，柏林馬上澄清，

運用模式並不同等於黑格爾式的那種形上幻想（metaphysical fantasy），

唯以追求凌駕一切的歷史「定律」（laws）為要旨。柏林說，模式為研

                                                 
39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71，註釋 1；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55. 
40 Airleen Kelly, “A Revolutionary Without Fanaticism,” in Roland Dworkin, Mark Lilla and 

Robert B. Silvers, eds., The Legacy of Isaiah Berlin (New York: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01), 7. 另外，伊格納蒂夫說這篇文章「可以作為一篇冷戰的文本、一篇自由主
義者在蘇聯威脅面前捍衛自由的文章來讀」。見伊格納蒂夫著，高毅等譯，《他鄉》，

302~303；Michael Ignatieff, A Life: Isaiah Berlin, 198. 
41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71；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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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過程之必要，歷史學者面對過去紛雜的史料和現象，必得運用模式、

加以「解釋」。柏林論道：「『理解、對照、分類、排比』，以各種複

雜程度或大或小的模式來研察事理，並不是什麼特殊的思考方式，這其

實正是思考的本身。」
42
另一方面，柏林也提醒讀者，切莫以為世間必定

存有某種自明的、不受人為解釋左右和安排的「單純事實」（bare facts），
此種認定同屬謬誤之列。 

柏林說明「事實」與「解釋」的依存關係，若就當代史學發展脈絡

來看，實非新創的見解。距此十餘年前，柯靈烏已明白指出：歷史的「事

實」和科學中此時此刻由感官直接經驗的「事實」不同；歷史事實是「依

據一套規則與假設構成的複雜系統，經過解釋史料的過程，而後推定出

來的結論。」
43
而與柏林大約同代的巴特菲爾德（H. Butterfield）更直接

挑明，許多看似中立的記敘背後，其實都在運用歷史解釋，甚且歷史解

釋經常染有國家和地域的色彩，
44
巴特菲爾德便以剖析存在英國史學傳統

中根深蒂固的輝格史觀而揚名學界。與這些同輩相較，柏林的上述論點

的確未出其右。但他真正意圖釐清的恐怕更應是「歷史解釋」和「建構

超然定律」全然不同這點。柏林意在指出，史學研究固因詮釋所需，必

得透過模態為個別孤立的事實定位，以安排事實之間的秩序，但是此一

策略和建構形而上的指導歷史的原則卻是兩回事。柏林這一特意區別，

看來似是劃清界線之舉，在當代背景中倒是有跡可尋。 
十九世紀上半葉由黑格爾領軍的唯心論「歷史哲學」，歷經孔德、

馬克思以不同方式接續發揚之後，十九世紀末曾經式微一時。
45
直至第一

                                                                                                                         
55. 

42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72；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56. 

43 柯靈烏（R. G. Collingwood）著，陳明福譯，《歷史的理念》（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82），
182；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133. 

44 Herbert Butterfield, The Englishmen and its Histor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4), 1. 

45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黑格爾式歷史哲學的沒落之因，或與十九世紀民族意識的勃
發、民族國家史學的興盛有關。此外，隨著史學日益走上專業化，大規模思考人類整體



林 慈 淑 

 

 

 

372 

 

次世界大戰前後，由於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和湯恩

比（Arnold Tonybee, 1889~1975）的著作相繼問世，又再度引發一波鑽研

的熱潮。然而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人們經常把希特勒的興起、蘇

聯共產政權的發展等種種現象，歸於這類「歷史哲學」的貽害。第二次

世界大戰結束後，那些曾經試圖從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中尋求未來希

望的知識分子紛紛覺醒，轉而批判這類玄思哲學，斥之為「知識分子的

鴉片」。
46
英國作家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的作品即可說是

戰後西方知識界那股厭惡抽象義理氣氛的最佳表徵。另在哲學方面，如

愛丁堡大學的華雪（W. H. Walsh, 1913~1986），在他那本出版於一九五

一年的《歷史哲學》（Philosophy of History）中，將黑格爾式那種欲從

整體人類歷史的演進中尋得終極意義和法則的思考，定型歸納並命名為

「思辨歷史哲學」（Specul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以明確和探究

歷史學科問題的「分析歷史哲學」（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劃

分開來。
47
這些發生在不同領域的反思風潮，很可能讓柏林在護衛觀念史

研究進行詮釋工作的正當性之餘，深恐他的從事被誤認為黑格爾的玄學

一流，因而鄭重提出申明。 
乍看之下，柏林強調「模式」的建構出於安排事理所需，而形而上

的玄學則意在追求終極的定律，兩者似只因「目的」不同而為異類。然

而，柏林在三年後的另一篇文章〈歷史的必然性〉內，談及近期西方文

化中某些人熱中追求「歷史模式」時卻說：「對這些人而言，發現重大

                                                                                                                         
過去的探究取向被許多史家目為只純粹建立在想像而非實證的基礎上，恐亦為其不受重

視之因。參見 Patrick Manning, Navigating World History: Historians Create a Global Pa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31; Mark T. Gilderhus, History and Historians: A 
Historiographical Introduction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2000), 58. 

46 取自Raymond Aron的書名：Raymond Aron, 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 (New York: Doubleday, 
1957). 另見 Roland N. Stromberg, After Everything: West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since 1945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5), 6. 

47 華雪（W. H. Walsh）著，王任光譯，《歷史哲學》（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0），
6~8；W. H. Walsh,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Publishers, 1984),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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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pattern）、或規律（regularity）的觀念，自然非常具有吸引

力⋯⋯。」
48
對照柏林前後均用「模式」一詞，指涉卻大不相同，前者為

說明觀念史探討所需，後者為抨擊當世西方思潮的主流，前後顯有矛盾

和不一之處。柏林雖以研究目的不同隔開彼此，但觀念史家用來安排事

實的「模式」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其形成過程與形上玄學有何差距？柏

林的比較中顯然留下了未解之謎，同時也留下未來學者議論的空間。 
二十餘年之後，新歷史主義者懷特（Hayden White）聲稱，歷史敘

事都隱含虛構，也都具有解釋（explanation）的成分，但沒有哪種解釋比

其他解釋更接近真實；歷史著作反映的是不同模式的解釋，敘事本身並

不存在足以判定高低、真誤的標準。懷特舉例說，黑格爾、馬克思、湯

恩比等所謂「思辨歷史哲學家」，經常被一些自詡為「正牌」的史家

（proper historians）抨擊，他們的作品被貶抑為解釋勝過事實。然而懷

特指出，從來就不曾有所謂「真確的歷史」（proper history），所有的歷

史都內含形上意識，而且那是歷史呈現過程中必要的「詮釋策略」

（interpretative strategies）。
49 

無可否認，二十世紀中葉一些歷史學者亟欲把思辨歷史哲學劃歸形

上玄想的同類，俾與專業的歷史研究隔開，以便進行批判和自清。華雪

使用「思辨」一詞，即是表明把這類思考取向視同「純哲學」、「先天

主義」（a priorism）。
50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至後現代主義者的手中，卻

把柏林這輩學者建築出的分際全然抹平了。在懷特那後現代主義的探照

燈下，觀念史「模式」和黑格爾代表的「思辨哲學」之間的差距未如柏

林想像的那樣大，兩者實都預含「後設歷史」的成分。柏林的見識的確

未臻於此，不過，他也非當代的特例。 
 

                                                 
48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26；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96. 
49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Press Ltd., 1987), 51-52. 
50 華雪著，王任光譯，《歷史哲學》，4、154；W. H. Walsh,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 1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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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史方法的必要性 

柏林雖未能識出觀念史模式和形而上玄學其實具有某些共同的成

分，他倒能深切體會所有知識和思想皆具「歷史性」（historicity）。柏

林指出，歷史著作以及任何文化的產物，其所展現的意象和擬喻，常與

時代的風潮或知識傾向契合。「在一部曾一度普受推崇的史學作品中，

所顯示的社會、經濟、及政治概念與預設⋯⋯對該一時代的一般特色所

作的透露⋯⋯」，才是值得注意的要點。換言之，在柏林的觀念中，史

學作品所展現的解釋範型（models）乃依著各時代的興趣和背景而來，

一部作品反映的是該時代的研究旨趣，因而史學作品存在的價值是「對

該時代所採取的標準、所追詢的問題、『事實』與『詮釋』各自扮演的

角色，更為可靠的指標。」
51
這意味著：研究者最應該「藉由人們看待過

去（或現在、或未來）的方式有何改變，以及在慣用的成語與口號、懷

疑與希望、恐懼與欣賞等方面有何變化⋯⋯」，
52
來理解各時代的知識結

晶。 
柏林據此聲明：並沒有一套絕對的真理或嚴格的事實性標準，足以

評斷古今中外的歷史學家。史學評論必須建構在時空架構內，那是「以

特定社會、特定時期為準，於研究主題範圍內，在有關精確、客觀以及

審慎的『忠於事實』方面，所能獲致的最精微的概念而已。」
53
所以，柏

林指出，若指摘某個史家誇張、有偏見，這並非苛責他們不符合某種放

諸四海皆準的鐵則，而是意指他們的研究和他們那個時代、地方以及社

會「公認的檢證」和「詮釋典範」相去太遠。 
柏林闡明歷史解釋無法離時代背景而論，各時代的問題意識既然不

同，便絕難有一致適用的評比標準。他也由此確認：進行差異比較的「歷

                                                 
51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75；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58. 
52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75；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58. 
53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73；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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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方法」之重要。柏林援自己的興趣為例，研究過去社會中「最典型人

物的意識經驗（conscious experience）」時，「歷史方法是必需的：唯

有透過與過去的對比及差異，我們所屬的時代經驗中一些獨具的特徵，

才能在相關的背景上，充分浮現出來，使我們能給予適當的審查與描

述。」
54
所以當柏林環顧歐洲近代智識的脈動時，即特意忽略不同時代之

間互通而相似的觀念，而專注於二十世紀特有的政治觀點。他欲藉此找

出十九世紀的思想家彼此之間的「共通的觀念」，以與二十世紀思想家

做整體的對比。柏林宣稱：歷史的理解（historical understanding）唯有深

入西方文化傳統中的斷裂和差異的交替過程，始能獲得。也可以說，柏

林所謂的歷史方法，運用在大範圍的比較研究上時，就是一種化約或捨

同求異的策略。 
以上柏林從作品和思想的「歷史性」進而暢談他對觀念史領域的研

究期待，他彷彿藉此公開明志：他將踵繼柯靈烏的步伐，將歷史引入觀

念探索之中，以歷史比較方法研究各時代的觀念特質。然而，柏林的宣

告中，尚有一個無可迴避的問題：如何考量社會情境與思想發展的關係，

那些「最典型人物的意識經驗」在多大的程度上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

當代觀念史學者對此議題各有己見，因而在觀念史最盛行的美國學院中

即衍生出兩種研究取向。 

（三）「觀念史」或「思想史」？ 

雖然牛津以及整個英國歷史、哲學界對觀念史的興趣缺缺，一海之

隔的美國形勢卻大不相同。自二十世紀初，觀念史領域在美國文化圈中

已然成形。尤其至一九三○和一九四○年代，當時激烈政治變動的背後

往往和意識形態衝突有關，多少帶動學界探究觀念和思想的風氣。另外，

西方知識發展到二十世紀，逐漸朝向支離化、專門化，而觀念史具有把

各個部分串聯起來的作用，
55
此或也是觀念史研究得以在美國學術版圖中

                                                 
54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75；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58. 
55 鮑墨（Franklin Baumer）著，李日章譯，《西方近代思想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林 慈 淑 

 

 

 

376 

 

逐漸佔得一席之位的背景之一。 
然而，觀念史這個範疇從初始就有路線之別。一些學者側重於探究

任何時代中某些觀念的演變和表現，認為抽象而獨立的觀念，會在現實

過程中自主推進。這種研究取向一般稱為「觀念史」（ the history of 
ideas），並且多以一九二○年代和一九三○年代美國哲學歷史家勒弗喬

（A. O. Lovejoy, 1873~1962）為代表。
56
勒弗喬的成名之作是一九三六年

出版的《存在的大鎖鏈》（The Great Chain of Being）。他在這本書中，

從複雜的教義和理論中尋找出某些普遍的「單位思想」（unit-ideas），

進行縱深角度研究。勒弗喬和他的一些學生隨後在一九四○年代創辦了

自己的期刊《觀念史雜誌》（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藉由這個

刊物，勒弗喬建立了某種觀念史研究的典範模式。 
另一種研究取向則從社會面解析心靈和思想的發展，學者多名之為

「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此派在研究方法上重視思想與社會的

互動，而不只措意於思想的內涵，也就是更注意思想的運用問題。但關

於這一脈傳統的起源，各方說法不一，或推崇《新英格蘭思想》（The New 
England Mind）的作者米勒（Perry Miller, 1905~1963）的重要性，

57
或視

研究十八世紀啟蒙思想而聲名大噪的史家貝克（Carl Becker, 1873~1945）

                                                                                                                         
1988），5~6。 

56 Stefan Collini, “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 History Today 35: 10(October 1985, London), 
46-47. 

57 米勒（Perry Miller）乃是一九三○年代美國史學者，他重建了整個清教徒作家的思想體
系，並著重於刻劃「生命概念」的相互關聯性。米勒的書打破了美國歷史起源的一元解

釋，對建構美國歷史的傳統帶來甚大的衝擊。尊米勒為美國思想史開先河者，如 Roger 
Chartier, “Intellectual History or Sociocultural History? The French Trajectories,” in Dominick 
LaCapra & Steven L. Kaplan eds.,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13. 另亦見吉伯特（Felix Gilbert），〈思想史之目標與方法〉，
收入 Felix Gilbert & Stephen R. Grauband合編，李豐斌譯，《當代史學研究》（Historical 
Studies Today）（臺北：明文出版社，1982），111~115。但是，也有學者認為米勒的研
究方向仍然和勒弗喬的觀念史為同一個路線。如 Robert Darnton,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90),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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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一研究的濫觴。
58
也有學者上推精通十八世紀末革命史並且曾任美國

歷史學會會長的布林頓（Crane Brinton, 1898~1968）為典範代表。
59 

一九三○年代以降，有關各時代的心靈活動問題逐漸引發美國學界

探究的熱潮，但在「觀念史」和「思想史」兩個詞義的界線上，學者的

看法始終不一。
60
這當然顯示研究者對於探究人類心靈活動這個課題的切

入角度以及理解的目的不易謀合。就某種意義來說，何謂「觀念史」和

「思想史」，與何謂「歷史」，乃是一體兩面的問題。晚近以來，當歷

史解釋逐漸看重社會力量的作用和時代因素的影響時，「觀念史」和「思

想史」兩者間的消長自然日見分明，「思想史」較之「觀念史」被視為

更接近「歷史」。之後再演變至今，甚至兩者都已無法獨立自存，而必

須納入「社會史」或「文化史」的架構中，始見其意義。 
但在二十世紀中葉，柏林決意踏上這條研究之路時，這兩個詞仍經

常為人混用，兩者的分際似乎也不那麼鮮明，彼此之間尚有含混模糊、

難以認定的地帶。如柏林雖然多稱自己的研究為「觀念史」，但也曾使

用「思想史」一詞。
61 

柏林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40~1945）奉派任職美國，對於美國的

學術趨勢應該有所了解，甚至熟悉。一九四九年時，他又應哈佛大學俄

羅斯研究中心之邀到美訪問和講學，且於此時結識了米勒。
62
從研究路線

來看，柏林對於過去時代中特出人物的「意識經驗」興趣濃厚，毋寧近

                                                 
58 Robert Darnton,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194-195. 
59 黃俊傑，〈思想史方法論的兩個側面〉，《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4 期（1977，
臺北），358。 

60 譬如一九八五年 History Today 這本雜誌規劃了一個專題論壇：「論何謂思想史」（On 
“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集數位史家之力，重新反省觀念史或思想史在史學研究
中的定位和意義。參見 History Today 35:10, 46-54. 其他討論另見 Annabel Brett, “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David Cannadine ed., What is History Now?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113-131. 

61 Isaiah Berlin, “The Sense of Reality,” in Isaiah Berlin, ed. by Henry Hardy, The Sense of 
Reality: Studies in Ideas and their History (London: Chatto & Windus Limited, 1996), 27. 

62 伊格納蒂夫著，高毅等譯《他鄉》，292；Michael Ignatieff, A Life: Isaiah Berlin,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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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勒弗喬或者米勒的「觀念史」一途。
63 

不過，柏林是否完全否定思想所在的社會力量？在〈二十世紀的政

治理念〉中，柏林曾對此加以說明。他提及，某個社會中人們所言所思

產生的概念，可能是出於其他社會、心理或物理環境的影響，然這些成

因的研究屬於經驗科學的工作。他坦言自己情有獨鍾的是一個時代或一

個社會中，最具特色的個人的意識經驗、成就。往後，在《以撒．柏林

對話錄》中，柏林也對訪者表示，年鑑史學派所鑽研的「心理」背景固

然有其重要性，但他懷疑今人對於蘇格拉底時代的雅典、雅典的「心理」、

雅典的生活方式所知能有多少？「我們只能片面的去研究為什麼它們（思

想）會產生如此強大的影響力」，「儘管我們對產生這些思想的物質環

境、歷史細節以及它們是如何傳播缺乏了解，但這些思想還是流傳下來

了。」
64
這或可解釋柏林為何只願就思想本身的演變進行了解，他似因歷

史建構過去圖像的困境，而對於這種社會心理的解釋敬謝不敏。當然我

們也可以說，柏林未能見及：建構過去思想，與建構過去的社會脈絡，

兩者同樣都有困難，也都無法避免文本對應真實的問題。 
綜觀柏林之見，不同時代衡量意識經驗的「公認的檢證標準」不同，

因而不可能存在一套全人類和所有文化適用的判斷指標，這樣的思考似

乎是對每個時代的文化特色和所屬思想發展示以平等對待和寬大尊重。

柏林在晚年的自述中把自己這一思想因子稱為「多元主義」（pluralism），

而且歸功於維科（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和赫德的啟發。他在〈我

的知識之路〉內，提到維科時說： 

真正的知識是有關事情為何如此的知識，而不只是敘說事情是什麼的

知識，我們越是鑽研這個道理，越會明白，荷馬時代的希臘人提出的

問題是不同於羅馬人提出的問題的，羅馬提出的問題也不同於基督教

中世紀或十七世紀的科學文化或維科自己的十八世紀時代的問題。問

題不同，答案自然不同，使用的語言和象徵也不同。⋯⋯文化相異，

                                                 
63 Norman J. Wilson, History in Crisis: Recent Directions in Historiography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9), 74. 
64 以撒．柏林、雷敏．亞罕拜格魯著，楊孝明譯，《以撒．柏林對話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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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觀點就不同。因此從來沒有一個普遍性的答案可以適用於不同

人的問題。
65 

柏林介紹赫德的學說時，同樣強調：每種文化都有自身的參照點，「並

沒有什麼普遍性的答案，可以對這個文化有效，又適用那個文化。」
66
由

此可證，前後三十餘年間，柏林始終維持著一種多元主義的文化觀點。 
格雷研究柏林的思想根源，也認為這一思想特質是來自柏林「歷史

主義式的」人性論：「柏林拒斥啟蒙運動和輝格黨的歷史觀⋯⋯他反對

那種超歷史的全球性進步和退步的評價判斷⋯⋯像赫德和黑格爾一樣，

柏林也採歷史主義式（Historicist）的觀點來看待人性，也就是說，大多

數人的善（與惡）是被歷史創造出來的⋯⋯。」
67
格雷並且判定「柏林從

人類本性的歷史主義觀點，建構他的價值多元的人類學理論。」
68 

柏林擷取赫德和維科所持的人性和文化的歷史主義觀點，從而堅守

多元主義的價值，那麼在這多元文化的角度下，柏林如何看待過去與現

在的變遷？維科和赫德儘管拒絕單一方向的進步主義，卻對於歷史的演

進大抵表示樂觀。
69
赫德即認為：人類的進步不是一種「科學」，而是一

種「努力」、一種成長，其展現的方式也是多元多樣的。
70
而同樣帶著歷

史主義論調的黑格爾更堅信歷史能夠揭示意義，這種意義只能透過歷史

顯現出來，進步的方向亦只能由歷史的脈動中加以掌握。那麼，柏林是

否也認同進步的信念？關於這個問題，或可從柏林評論西方近代史學的

演進中，獲得一些線索。 
 

                                                 
65 Isaiah Berlin, The First and the Last, 41. 
66 Isaiah Berlin, The First and the Last, 44. 
67 John Gray, Isaiah Berlin, 83-84. 
68 John Gray, Isaiah Berlin, 74-75. 
69 伊格爾斯（Georg G. Iggers）著，周樑楷譯，〈歷史主義〉，收入張京媛主編，《新歷史
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296。 

70 Paul Hamilton, Historicism (London: Routledge, 1996),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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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柏林論近代史學變革的意義 

（一）史學的「浪漫式革命」 

在〈二十世紀的政治理念〉中，柏林直抒他對西方近百年史學發展

的議論。他承認，近代以來在歷史解釋方面出現了重大的變化，可稱為

「歷史寫作的浪漫式革命」。此一革命「將寫作的重點從『個人』的成

就，轉移到極少個人色彩的『制度』之成長與影響上⋯⋯。」
71 

柏林所謂「浪漫式」史學革命，應是相對於「理性」而來。他在這

篇文章稍後，分析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各自的需求和目

的時，指出這些主張共同認定「他們的時代充滿著社會與政治問題。但

唯有自覺的運用那些所有天生睿智之士都會贊同的真理，才能解決這些

問題。」
72
柏林說，上述假定是「極為理性主義式的。⋯⋯但整個浪漫主

義運動都隱含地否定了這些假定⋯⋯。」此外，柏林還提到：「過去的

反動派與浪漫主義者，雖然大力主張制度性的權威和神諭，要比個人的

理智，擁有更高的智慧⋯⋯。」
73
以上這些段落差可顯示柏林口中「理性

史學」與「浪漫史學」之別，在於看待歷史時側重的是少數個人的理智

作用，抑或群體的、制度性的力量形塑。 
柏林這裡的區分重點以及他對浪漫史學的評價，顯然和一些史家的

觀點出入頗大。某些史家提及「浪漫史學」時，總是強調其對「個體性」

和「獨特性」的尊崇，是對於啟蒙理性史學講究一切訴諸理性那種僵化

和機械觀點的一種挑戰。
74
但柏林看重的是歷史解釋如何由個人理智，轉

                                                 
71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73；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56. 
72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86；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66. 
73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15；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88. 
74 Michael Bentley, “Introduction: Approaches to Modernity: Western Historiography since the 

Enlightenment,” in Michael Bentley ed., Companion to Histori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1997), 412. Ernst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 Modern (London: The 



以撒．柏林的史論──從觀念史的思考到決定論的批判 
 
 

 

381 

 

而強調外在制度或力量。甚且，柏林所謂「浪漫式革命」在時間上非只

限於十九世紀初期，而是涵蓋十九世紀後整個西方史學的演進，同時還

包含了科學派史家。如他提到有些：「⋯⋯『科學的』史學家們批評編

年史家的『傳奇故事』，他們的譴責至少有一部分是暗指早期歷史作者

的作品，與後來最受景仰及信任的科學發現之間，有所謂的牴觸現象存

在⋯⋯。」
75 

當然，我們不難看出柏林盱衡浪漫史學的演進，其中否定的成分多

於積極迎接。他也曾明白表示，過去的希臘羅馬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 
c.460- c.400 B.C.）和塔西徒斯（Tacitus, c.56-c.117），或十八世紀的伏

爾泰（Voltaire, 1694~ 1778），相較於新史學派的代表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薩維翁（F. Carl. von Savign, 1779~1861），或米敘

列（Jules Michelete, 1798~1874）等人，並未顯得更加主觀、含混或虛妄。

在他眼中，新與舊之間，未必前者為優，而後者為劣，前者並非較後者

進步，不過是各時代側重的角度不同而已。 
平心而論，柏林聲稱十九世紀以來的新史學普遍注重外在的力量，

而輕忽個人理智的作用，這種見解不免有過於簡化之嫌。柏林口中的新

史學派代表蘭克和米敘列在史學風格上其實大異其趣，前者偏向政治和

檔案的研究，後者以文化與民俗歷史見長，而薩維翁則是著名的日耳曼

法律史學者。他們都被柏林一概歸類為十九世紀「浪漫革命」的代表，

在他的天平上，他們同樣都循著國家、法律、眾人生活習俗等「個人理

性」以外的角度來探究歷史的發展。在這些同個世紀的人物之間，柏林

無疑應用的是「捨異求同」的歷史比較法，因而得出這樣的概論。 
無論如何，柏林最急於昭告的是，經歷過革命後的這些史學家及其

著作，其「忠於事實」的程度不必然高於過去，史學典範的轉移並未代

表了進步。他的觀點可由以下這段話充分展現出來： 
新史學也者，不過是從如今所謂不同的「角度」寫成的著作而已。新

史學所要記載的事實與從前的不同，所要強調的重點也不同，既然對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240-250. 

75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74；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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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旨趣有所轉變，當然所使用的方法也就隨之改觀。新史學的概

念與術語，反應了史學家們對何者可以構成證據一事，在觀點上已經

改變，到頭來連對何謂「事實」，便有了與不同以往的觀點。
76 

上述之見顯然是立足於一個與進步論相反的基石上。儘管柏林承認西方

十九世紀迄二十世紀發生了史學上的變遷，但他在「多元觀念」的前提

下，否認這一變革具有任何進步意義，同時也貶抑如蘭克於西方近代史

學上的重要性。以柏林所處時代來看，此一解釋角度頗為特出；尤其在

反對「進步觀」這點上，柏林和二十世紀中葉許多史家的看法大相逕庭，

其中包括他的兩位至交好友。 

（二）近代史學是斷裂或進步？ 

試看一九四七年知名的考古學家柴爾德（Gordon Childe, 1892~1957）
出版一本小書：《什麼是歷史》（What is History?）（和一九六○年卡耳

那本享譽學界的書同名），其中他說道：「歷史是針對過去所有留下的

資料進行的科學研究，歷史將會成為不斷進步的科學（a science of 
progress）⋯⋯歷史應該揭示某種秩序。」

77
柴爾德在期許歷史可能的發

展之餘，堅信史學是一門進步之學。 
再如一九三○年代柏林在牛津的好友、也是馬克思派史家希爾

（Christopher Hill），於一九四八年發表〈馬克思主義與歷史〉（“Marxism 
and History”）一文。希爾在這篇比柏林〈二十世紀的政治理念〉出版時

間稍早的文章內指稱：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中葉，史學歷經重大的進展

和革命，這些進展包括現代史學不再從個人的好壞賢愚解釋歷史，轉而

考慮社會階級背景；強調意識的社會起源，且注重經濟史的重要性等。
78

希爾把這一切視為馬克思主義直接和間接的促成，並且認定近百年來的

                                                                                                                         
57. 

76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73~74；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57. 

77 V. Gordon Childe, What is History (New York: Henry Schuman, 1953), 3. 
78 Christopher Hill, “Marxism and History,” in John Tosh, ed., Historians on History (England: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0), 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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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持續在前進之中。 
此外，一九五五年時，史家巴特菲爾德出版《人類論往事：探究歷

史學的歷史》（Man On His Past: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從此書名不難得知作者在這部作品中的宏觀要旨，他欲縱

觀近代西方史學的源流與發展。巴特菲爾德贊同十九世紀確實有場「知

識革命」之說，這個革命是由德國領先群倫，繼而影響十九世紀末英國

重要的史家如艾克頓（Lord Acton, 1834~1902）。雖然巴特菲爾德認為這

場革命是緩進的、是大大小小許多德國史家共同的心血創作，他仍高聲

讚揚尼布爾（Barthold Georg Niebuhr, 1776~1837）和蘭克是開啟歷史研

究革命的關鍵人物，而蘭克更是十九世紀史學的第一人。
79
簡言之，巴特

菲爾德同樣是以進步眼光賦予十九世紀史學意義。 
而於一九四○至一九五○年代和柏林感情甚篤的史家卡耳，亦在一

九六○年問世的《歷史論集》中宣揚「進步」的信念。他說：「今天的

歷史家較之百年前的歷史家，在科學的領域裡，更有自信的理由」，
80

「⋯⋯對這些問題，一九二○年代的歷史家較之一八八○年代的歷史家

更接近客觀的批評，而今天的歷史家較之一九二○年代的歷史家又更接

近客觀批評；下一個世紀的歷史家或許又會更接近一些。」
81
卡耳甚至意

有所指： 

懷疑論者或許會說，新解釋並不見得比舊解釋更真，⋯⋯然而，從

事經濟和社會目的的研究較之從事憲法和政治目的的研究，既然代

表人類發展上一個更廣泛、更前進的階段，那麼我可以說，經濟和

社會的解釋比憲法和政治的歷史解釋也更代表歷史上更前進的階

段⋯⋯歷史是一門進步的學問，一為它對事件的過程（這過程本身

                                                 
79 Herbert Butterfield, Man on His Past: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5), 22, 28. 
80 愛德華．卡耳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50；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51. 
81 愛德華．卡耳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120；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124. 關於
歷史學是否具有累進的性質，伊凡斯認為歷史學的知識的確是累進的。見理查．伊凡斯

著，潘振泰譯，《為史學辯護》，57~58；Richard Evans, In Defense of History, 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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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進步的）提供不斷擴展而又深入的認識。」
82 

在這些話語中，滿溢的是卡耳對於自身所處時代的歷史學已超越前人成

就的樂觀自信。
83 

上述幾位學者其治學方法和理念不盡相同，但都是一九五○年代英

國史學界中具有舉足輕重地位之士，他們於環顧近一、兩個世紀的史學

演進時，率皆以「進步」、「革命」的角度端視，而且讚許歷史是一門

通往進步的學科。此一看法在史學史論著中頗得支持，幾乎蔚成主流觀

點。
84
雖然談及催生這一變革的主力，學者之見莫衷一是，或歸諸馬克思

之功，或尊蘭克為始祖。如柴爾德在其書中把馬克思思想奉為西方近代

史學發展的顛峰，希爾更逕視西方史學變革盡為馬克思主義的締造。卡

耳在《歷史論集》中雖未直接說明立場，但他多次於字裡行間稱許馬克

思並摘引其言，
85
顯見對馬克思也頗有崇敬之意。相較之下，卡耳對蘭克

貶意甚明。他在書中僅有兩次正式提及蘭克，語氣都屬負面，視蘭克為

                                                 
82 愛德華．卡耳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114~115；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118. 
83 對卡耳進步信念的批評，可參考理查．伊凡斯著，潘振泰譯，《為史學辯護》，264~269；

Richard Evans, In Defense of History, 194-198. 
84 在西方史學論著中也有對此表示質疑和持保留態度者，如 Georg Iggers。Georg Iggers說：
這種號稱新型態的史學和舊式歷史學之間未必是全然的斷裂，兩者之間仍有一脈相續之

處，都認為歷史的進程是連續的、有方向的，他們都認為事實上存在著一種歷史（a 
history）這種東西，它與多樣性的歷史完全不同。Iggers並指出，蘭克代表的是德國的史
學模式，注重歷史與國家政治目的的連結。但蘭克之外，同時期的法國也有許多出色的

史家，如米敘列，他們的史學取向偏向大眾和文化史，更具有公共歷史的特色。他認為

十九世紀末，史學重心逐漸傾向蘭克史學派，各國相繼仿效德國的職業化史學路線，就

某方面來說，也就意味著史學的狹窄化，「從比較廣泛的文化史倒退到了更加狹隘的集

中研究政治的歷史學」。對於這樣的發展，Iggers的惋惜勝過欣喜。伊格爾斯（Georg Iggers）
著，楊豫譯，《二十世紀的史學》（臺北：昭明出版社，2003），5；Georg 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nover: Wesleyan University, 1997), 4. 

85 例如，卡耳在抨擊那種把歷史事件的發展委之於人以外力量的觀點時，說道：在這個問
題上「我將毫無保留的接受馬克思的話」，他並隨即援引馬克思的一段話為證。另如卡

耳談到歷史應該追求一般化，而一般化並非指構建一套歷史體系這個問題時，竟話鋒一

轉，對馬克思遭人誤解有意構造歷史體系這件事，甚感不平。參見愛德華．卡耳著，王

任光譯，《歷史論集》，41~42、57~58；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43-44,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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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迷信事實」的表徵。
86
當然，這三位都與馬克思學派的淵源或

深或淺。另一方面，基督教派史家巴特菲爾德傳承英國科學治史傳統，

尊蘭克和德國史學為近代史學的先河，此一觀點並在一九七○年後有馬

威克（Arthur Marwick）延續發揚。馬威克大力推舉蘭克，以其和尼布爾、

法國的米敘列齊名，譽此三人是十九世紀史學革命的推手。
87 

儘管在論及近代史學革命的推動力上，英國史家的看法分歧，但都

共同肯定十九世紀迄二十世紀的史學變革是為進步的發展，然而柏林的

思考卻與此背道而馳。柏林認為十九至二十世紀的史學遞變雖可說是一

種斷裂，但不可稱此一發展以及蘭克的史學或馬克思主義即謂進步。這

些變遷不過就是反映十九世紀時，人們追求的問題、所看重的事與過去

不同，以至於在有關「證據」以及如何使用「證據」等方面，和前人的

做法有別。按柏林之見，若要說彼時「新史學」別有新意的話，那就是

解釋歷史時不再強調「人」的重要性，轉而強調「社會環境」的因素；

捨棄從人的理智理解歷史，而歸諸理智以外的制度環境。近期史學發展

的意義盡皆在此。於是乎，在柏林的評價中，馬克思或蘭克並無任何值

得鑄記的劃時代貢獻。展讀柏林之見，這番逆流而行的思考，或可預示

柏林和希爾以及卡耳這兩位曾經相交甚篤的史家，終究不免因道不同而

必須分道揚鑣。
88 

                                                 
86 愛德華．卡耳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3、13；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3, 13. 在
這裡，卡耳顯然認定蘭克為實證主義者。巴特菲爾德曾經慨嘆英國人誤解蘭克甚深，以

為蘭克只重事實、沒有思想，不關注廣泛和普遍性。卡耳似乎正是巴特菲爾德所抨擊對

蘭克懷有偏見的學者之一。見 Herbert Butterfield, Man on His Past, 104。此外，蘭克的形
象在十九世紀以來的美國和日爾曼的史學界歷時而不同，蘭克史學的歷史意義亦與時變

化。參見 Georg Iggers, “The Image of Ranke in American and German Historical Thought,” 
History and Theory, 2 (1962), 17-40. 另外，臺灣近代以來的歷史學界對於蘭克史學的詮釋
方向也歷經改變，這部分可參考蘇世杰，〈歷史敘述中的蘭克印象──蘭克與臺灣史學

發展〉，《當代》163期（2001，臺北），48~77。 
87 Arthur Marwick, The Nature of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1970), 34. 
88 柏林和這兩位史家都曾經有過深厚交情，後來卻都因為理念不合而日見疏遠。一九三○
年代的牛津大學馬克思主義一時盛行，柏林曾經參與自由主義者的俱樂部，而和希爾相

熟，柏林撰寫《馬克思傳》時，希爾還遠從莫斯科寄資料援助柏林寫作。一九四七年後，



林 慈 淑 

 

 

 

386 

 

柏林以多元觀念為基礎，堅持改變並非進步，各時代有其獨特的提

問和相應的答案，無法以同一套標準衡量。然而，這一思考走向有否可

能掉入相對主義的暗巷中？畢竟，歷史主義和相對主義僅有一步之隔。

當一切的知識和文化表現都被視為歷史的產物，是否就意味著價值和倫

理上的虛無化？這也正是二十世紀歷史主義面臨的最大危機和最深的反

省。
89
如柏林所言，每個時代的思想創造都有其獨特背景，則該如何評論

這些價值？或根本不存在任何的價值標準？柏林如何在其間思量定奪？ 
事實上，柏林並未跨入相對主義的深淵。

90
他在否認近代西方史學的

「進步」價值中，實不難探出他的批判意味。柏林欲以多元主義抗衡西

方近代思潮的絕對正當性，他在〈二十世紀的政治理念〉中儘管盡力維

持平衡、公允的語氣，論述之間仍不能掩蓋他的褒貶和取捨。不過，就

在不到兩年的時間之後，意即一九五三年時的〈歷史的必然性〉這篇文

章內，柏林一反保守含蓄，已然理直氣壯表露自己的立場。他掄起批判

和裁決之筆，以「決定論」指斥黑格爾、馬克思等西方思想家之謬，護

衛個人意志和自由存在歷史中、現實中之實。 

                                                                                                                         
兩人因為對布爾什維克黨的觀點歧異而漸行漸遠。參見伊格納蒂夫著，高毅等譯，《他

鄉》，103~104、266~267。Michael Ignatieff, A Life: Isaiah Berlin, 70, 174-175。卡耳和柏
林則在一九四○年代末期相熟，至一九五○年代初期卡耳旅居牛津，兩人往來密切，但

一九五五年之後，隨著卡耳遷往劍橋，兩人史觀的差異也日益明顯，終至於一九六○年

代，兩人為了史學問題互打筆戰。 
89 一九二二年，Ernst Trosltsch發表〈歷史主義的危機〉，被視為歷史主義發展到極致後的
最深刻反省。見鮑墨著，李日章譯，《西方近代思想史》，600~603；伊格爾斯著，楊豫
譯，《二十世紀的史學》，43。 

90 Thomas Nagel認為，柏林「不是一個價值上的歷史主義者，依我來看，他真正是一個道
德上的現實主義者（moral realist）。他的多元主義所以顯得特別而且有趣，應如 Ronald 
Dworkin 所說，那是一種現實主義式的多元主義，而不是相對主義式的多元主義。柏林
堅持一點：他深信價值之間的確存在著真正的、永恆的衝突。」Nagel力辯柏林非一般所
認定的「歷史主義」者，他同時也不能被列入相對主義的陣營中。Thomas Nagel, “Pluralism 
and Coherence,” in Ronald Dworkin, Mark Lilla and Robert B. Silvers, eds., The Legacy of 
Isaiah Berlin, 105。John Gray同樣有此看法，參見其書 Isaiah Berlin, 6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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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柏林批判「決定論」 

（一）決定論思想的根源 

一九五○年代，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冷戰初期，人們對於希特

勒的極權組織記憶猶新，一股厭棄抽象、追求具體的保守氣氛因此瀰漫

在這些年代之中。相對的，這也是一個「⋯⋯能清楚的看到意識型態的

力量正在衰微⋯⋯」的時期。
91
從英國著名的政治史家納米爾（Lewis 

Namier, 1888~1960）在一九五五年觀察時局而寫下的一段話，更可嗅出

一九五○年代的氛圍。 

有些政治學家抱怨，今天的英國有種「疲乏後的平靜」，對一般的政

治缺乏爭論，對實際問題兩黨雖然都在追求具體的解決，卻忘記了全

盤的計劃和理想。可是在我看來，這種態度倒是一個大國成熟的表

現，而且我還希望這種態度能長久繼續下去，不受政治哲學的介入所

困擾。
92 

然而不應忽略的是，在人們對抽象哲理的興趣日益消退之際，另一面的

表現則是對西方十九世紀以來形而上哲學的一波波批判和駁斥。 
環顧一九五○年代的英國學界，批判黑格爾、馬克思之聲，確實時

有所聞，學者分從不同的角度，直指「歷史哲學」的弊端。前已提及的

華雪（W. H. Walsh）於一九五一年撰寫《歷史哲學》一書，正是此時代

風潮的映照。 
華雪把他所謂「思辨歷史哲學」的獨立研究之始歸諸赫德和黑格爾，

其後，歷史哲學「就其傳統形式而言，並沒有隨黑格爾偕亡。馬克思曾

以不同的方式來繼承黑格爾的衣缽，而近代學者史賓格勒和湯恩比等又

相繼在研究。」
93
華雪承認這脈思辨歷史哲學有「間接性的貢獻」，那就

                                                 
91 華特金士（Frederick M. Watkins）、克拉姆尼克（Issac Kramnick）著，張明貴譯，《意
識型態的時代》（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119。 

92 愛德華．卡耳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31~32；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33. 
93 華雪著，王任光譯，《歷史哲學》，6；W. H. Walsh,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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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引起一般人對十八世紀末還盛行的那些散漫年鑑和空虛說教

發生反感，從此刺激了十九世紀歷史研究的大步邁進，複雜而富有批判

精神的歷史學亦自此開始。」
94
但緊接著，華雪以大量篇幅指斥：「思辨

歷史哲學家⋯⋯的工作是騙人的，因為他們似乎只在玩弄一套抽象邏輯

的把戲──這些邏輯思考在其固有範圍內是否正確已成問題，更不必說

可以應用到歷史上了。」
95 

有趣的是，華雪在書中對眾思辨歷史哲學家的批評語多嚴厲，不假

辭色，唯獨對馬克思的態度例外。譬如，華雪斥責「康德的理論表面上

似乎很複雜和微妙，可是在歷史家看來卻完全是武斷而無根據」。
96
至於

孔德的「⋯⋯體系與其說是科學的，毋寧說是『形上的』，⋯⋯它的建

立完全是為了適應孔德個人的偏見。」
97
提到當代的史家湯恩比時，華雪

更是語帶蔑視：「五十年後還會有人讀《歷史研究》一書麼？由於這部

書充塞著許多湯恩比自己的⋯⋯意見和偏見，再加上後半部是如此草率

從事，我很懷疑會有許多人去讀它」，「⋯⋯他那豐富想像力的優點蓋

不住他那雜亂理解力的缺點」。反觀作者對馬克思的評述頗為委婉，似

乎有所顧忌：「⋯⋯用他（馬克思）自己的話來說，他的理論和其他類

似的理論⋯⋯不同，是因為它具有科學的基礎。這⋯⋯的確值得哲學家

研究，因為馬克思所謂的『科學基礎』其正確性如何，並不太明顯。」
98 

華雪對自己的這種差別對待其實有所交代。他坦承「現在知道孔德

的名字的人或許不會太多，但『馬克思』一名則不免會引起強烈的反應。

                                                 
94 華雪著，王任光譯，《歷史哲學》，156；W. H. Walsh,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 

149. 
95 華雪著，王任光譯，《歷史哲學》，152；W. H. Walsh,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 

145. 
96 華雪著，王任光譯，《歷史哲學》，131；W. H. Walsh,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 

128. 
97 華雪著，王任光譯，《歷史哲學》，161；W. H. Walsh,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 

153. 
98 華雪著，王任光譯，《歷史哲學》，166~167；W. H. Walsh,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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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贊成和反對的陣線使我們對馬克思的學理不能做一個公正的評

估⋯⋯。」
99
華雪道出了現實中擁護和敵視馬克思主義的兩方人馬相互對

峙和環伺下，欲給予馬克思一個客觀的公允之論，實為不可承受的重。 
華雪所感受到的壓力其實正間接反映出，二次大戰後的英國，儘管

批判馬克思主義之風正熾，但並不意味著這股思想力量隨之衰退。耐人

尋味的，一九四六至一九五六年之間正是英國馬克思歷史學派傳統的形

成時期，
100
這段期間內，「共產黨史家小組」（The 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 Group）在當時學界中頗為活躍，其成員包括和柏林相熟的希

爾，以及後來知名的馬克思派史家朵布（Maurice Dobb, 1900~1976）、

霍布斯邦（E. Hobsbawm）、湯普森（E. P. Thompson），這些學者均致

力於將馬克思的理論與歷史研究相結合。而一九五二年創刊的《過去與

現在》（Past and Present）雜誌，更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亟思和非馬

克思歷史研究圈子交流而建起的一座溝通之橋。這些現象都可視為是馬

克思思想在英國學界中蓄勢待發的指標。就此來看，一九五○年代英國

知識分子批判馬克思之風，應不只是出於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局的檢視

和反省心態，恐怕還包含著對於當今馬克思主義勢力擴張的一種憂心。

柏林在一九五三年寫下〈歷史的必然性〉，應也是具有醒世憂時的自許

意味。 
〈歷史的必然性〉這篇文章是柏林於一九五三年應倫敦政經學院之

邀、以紀念孔德貢獻為名發表講演的改寫文。在許多學者眼中，這是一

篇抨擊決定論和護衛個人自由意志的力作。和柏林同時代的荷蘭史家蓋

伊勒（Pieter Geyl, 1887~1966），於一九五五年總論這篇文章旨在證明決

定論用於歷史解釋上的虛謬。而且，蓋伊勒語氣委婉的說，「柏林先生

的心時時刻刻被決定論的問題佔滿，他的解答漫漫散見他的論述之中。」

言下之意，柏林的論證鬆散不夠精確（或與此文脫胎自演講稿有關），
101

                                                 
99 華雪著，王任光譯，《歷史哲學》，162；W. H. Walsh,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 

154. 
100 Harvey J. Kaye, 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Oxford: Polity Press, 1984), 10. 
101 柏林的寫作通常帶有演講式的、自由揮灑的風格，很少見其如一般學術論文羅列引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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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伊勒因此還盡力釐清並整理出他個人所見三個重點：決定論為什麼錯

誤？這種錯誤的危機何在？以決定論解釋人類事務，可能導致的具體結

果為何？
102
其實，更簡要地說，柏林這篇文章的結構大略分為兩部分：

前半部處理決定論的思想特色和根源，後半部著墨的是決定論對史學概

念方面的影響。 
柏林首先點出十九世紀以來，「在歷史哲學家之間，甚至在歷史學

家之間，盛行著一種回復到古老觀點的傾向，認為從一個『客觀的』角

度來看，凡是現有的事物，都是最好的事物。」
103
持有這種觀點的人認

為歷史受到某些超越力量的主宰和支配，「這些巨大的實體或力量，所

指的到底是什麼東西？它們的功能又如何？關於這個問題，每一位理論

家的看法，都不一樣。隨便舉個例子來說，如：種族、膚色、教會、國

家、階級、氣候、灌溉方式、工業技術、地緣狀況、文明、社會結構、

人類精神、集體潛意識（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等，都可能是。」
104

柏林指出，在這種思想的趨向下，人類的演進被視為是這些力量的體現，

因而可以從中識得規律與法則。於是，「在歷史事件的推演過程中，發

現重大的『模式』（pattern）或『規律』（regularity）⋯⋯」是這些人汲

汲於歷史中追求的目的。 
柏林統稱這些看法為「決定論」（determinism），他並進而挖掘這

種思考的根源。據他考察，決定論思想一則出於古老的形上學，其中最

主要的成分是目的論因子（teleological）：「這種觀點自有人類思想以來，

就已存在。它可以衍生出許多形式，但皆具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即是：

人類以及所有生物，甚至包括無生物在內，都不僅祇是表面所呈現出來

的那種東西而已；萬物都具有「功能」（functions），會追求「目的」

                                                                                                                         
證據。參見 Stefan Collini, English Pasts : Essays in History and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3), 197. 

102 Pieter Geyl, Debates with Historians (Meridian Books, 1955), 264-271. 
103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24；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94. 
104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52；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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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
105
在目的論者的觀念中，世界的發展朝著某個方向進行，

且受到固定的「法則」所支配。這方向與法則，在某種程度上，可被那

些使用正確研究方法的人發現。此外，柏林也看出一些古老的形上觀念，

如「表象」和「實在」的二分法，對西方哲學中決定論的廣布亦有推波

助瀾之功。 
除了源出古代，柏林認為近代以來自然科學的盛行更使決定論思考

如虎添翼。決定論者往往援「科學的」方法為名，去無限延伸歷史知識：

他們先聲稱擁有對事實的確定知識，或大抵是確定的知識，然後，以某

種形上系統或經驗系統為武裝，從這種知識的島嶼出發，去填補過去歷

史的空隙，有時，武裝甚至填補屬於未來的無限空隙。
106
柏林之意，決

定論者借用了「科學」和「客觀」兩大護法，藉以鞏固自身的知識權威。 
以上柏林深入西方傳統內核，考察黑格爾、馬克思、史賓格勒以及

湯恩比這些歷史哲學家論說的來龍去脈，並彰顯他們思想的公分母──

決定論──在西方文化中的原初基礎。也許，就某個角度而言，柏林對

決定論的診斷似乎比起華雪評述「思辨歷史哲學」來得「深入」幾分。

蓋華雪的討論重在刻劃思辨歷史哲學的純粹「形上」思考，和「實務」

（working）歷史學家的思考之間如何扞格不入、難以相容，且他多半將

此脈哲學理論之不當，諉諸黑格爾、孔德、湯恩比等「個人」的武斷或

「偏見」。而柏林則跳脫個人之責，敞開視窗，從西方文化的古今傳承

中找尋「決定論」的源頭。但是，值得注意的，柏林的處理方式卻正顯

現出他的自我矛盾：他思考決定論的癥結，並非追究黑格爾、馬克思等

「個人」的責任（這反倒是華雪所依循之路），而是推及西方久遠的「傳

統」。看來柏林在觀念史的論述上，似也無可避免地落入他自己的批判

之中──捨棄個人責任、尋求更廣泛的解釋因素。
107 

                                                 
105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37；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104. 
106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43~145；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108-109. 
107 Sidney Morgenbesser和 Jonathan Lieberson也看到柏林此一自我矛盾的問題。他們指出：
柏林批判一般的歷史解釋，總是陷入法則和趨勢的牢籠內，無以自拔；但是柏林討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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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訴諸人以外的力量這點來看，柏林僅就起源和思想特質解說「決

定論」，
108
他似乎無意於進一步從現實變動的因素中，去察知這一脈思

想的消長。亦即柏林並未道出，何以二十世紀以來，這類型的思考能夠

擄獲許多人心之因。反觀同時期的史家崔弗羅伯（Hugh Trevor-Roper）
談及此現象時，則是扣緊在時代脈動的分析上。 

崔弗羅伯推論馬克思學說盛行的直接原因，乃出於大眾對「歷史哲

學」的渴求。崔弗羅伯說，十九世紀的古典史學由於過度重視史料，導

致這門學問日益窄化專門，知道的史料越多，了解的過去越少，於是乎

歷史專業無法滿足一般人對理解現實問題的需要，人們最後只得轉求歷

史哲學，企望從中覓得普遍的意義。此外，崔弗羅伯更強調一九四五年

以來，西方發生普遍的文明「危機」，人們再無法天真抱持十九世紀自

滿自得的進步史觀，在人心普遍徬徨的情勢下，能夠指引變遷之義的史

賓格勒、湯恩比、馬克思等現代歷史先知，因此應時而出。
109 

從上述對比中，已可顯示柏林對觀念史的研究，重在探尋思想內在

的脈絡和彼此的斷續。譬如他爾後在一九六○年時撰寫的〈浪漫主義革

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場危機〉（“The Romantic Revolution”）中，也是

從抵制浪漫主義太過強調個人的主觀和意志這樣的角度，賦予黑格爾和

馬克思思想意義。
110
也就是說，柏林側重觀念之間的流變，卻無意觸碰

思想的社會起源。無論如何，正本清源只是柏林處理決定論的部分關注，

他念茲在茲的更該是揭示決定論思想之弊。 

                                                                                                                         
科等思想家時，似乎也在提供一些「普遍的」歷史圖像，也進行著一般的歷史解釋。見

Sidney Morgenbesser and Jonathan Lieberson, “Isaiah Berlin,” in Alan Ryan ed., The Idea of 
Freedom: Essays in Honour of Isaiah Berl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29-30. 

108 不過，蓋伊勒認為柏林在分析決定論思考的根源上，忽略了宗教因素，尤其是聖奧古斯
丁及其《上帝之城》對於決定論的影響不容忽視。見 Pieter Geyl, Debates with Historians, 
266. 

109 H. R. Trevor-Roper, Historical Essay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7), 285-287. 
110 以撒．柏林，〈浪漫主義革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場危機〉，見以撒．柏林著，彭淮棟
譯，《現實意識》，252~253；Isaiah Berlin, “The Sense of Reality,” in 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The Sense of Reality, 18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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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決定論否定個人的抉擇自由 

柏林所以反對決定論者，最大的理由正在於其完全否定了個人自由

選擇的可能性。柏林認為無論任何形式的決定論，「這些看法所共有的

一項特徵是：終極說來，個人作抉擇的自由，只是一個幻覺；相信人類

可做另一種選擇，只是昧於事實的想法。」
111
決定論者把歷史演進的方

向和目的委之於社會、形勢的力量，或形而上的、超然的原因，則個人

在歷史中的作用必然隱而不見。在柏林看來，決定論者把人類的演進，

視為「更大實體」（large entities）的推動，
112
如此一方面可說卸除了個

人行為的影響與責任，一方面卻也削減了個人自由抉擇的空間和意義。

柏林說，這是以否定「道德困境」的存在為手段，藉此達到擺脫「道德

困境」以及「道德抉擇」之責的企圖。
113 

柏林議論的軸心是個人抉擇的自由，這是柏林據以對抗決定論的中

心支柱。對柏林而言，此一信念不是理論假設，而是來自經驗可及的事

實。他指出，我們無法否認，人類有些時候的確是做了選擇，「而且他

們的選擇不能完全以物理學或生物學上所接受的那種因果解釋，予以說

明。」
114
不過，有關個人自由選擇這部分的演繹在〈歷史的必然性〉中

並不多見，或因這篇文章旨在批判而不在建構，在破而非立。直待數年

後，柏林撰寫〈兩種自由觀念〉（“Two Concept of Liberty”）時，才有較

為明晰的詮說。 
為什麼柏林如此堅持個人抉擇的自由，甚至畢生無悔？在〈兩種自

由觀念〉中，柏林說明了人類面對選擇以及進行選擇的必要。他洞悉人

世間各種價值彼此經常無法相容，甚至互相衝突，因此，在這些理想之

                                                 
111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46；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110. 
112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53；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115. 
113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75；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131. 
114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63~164；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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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作出艱難的抉擇，本是人類境遇中所無可避免的一項特徵： 

我們日常所經驗到的世界，是一個使我必須在同樣「終極」的目的、

和同樣「絕對」的需求中，有所抉擇的世界，而在這些目的和需求

中，某一部份的實現，也必然會使其他部份遭受犧牲。其實，人類

所以如此重視「選擇的自由」的價值，也正因為人類處在這樣的情

況中⋯⋯。
115 

或可揣想，柏林歷經二十世紀以來，西方傳統價值觀的崩毀，以及

一九三○年代各種意識形態對立衝突的現實，因而從中深切體認到，並

不是所有的「善」都可以相容貫通，職是之故，唯有「多元主義」才是

最能符合實際和人性的一種主張。然而，柏林發現到，「從柏拉圖以降，

直到黑格爾及馬克思的最後門徒為止」，卻不斷向世人宣稱「必定有一

最終的和諧狀態存在，使所有的暗謎都得到解答，使一切的矛盾，都得

以化解。」
116
柏林駁斥這些形而上的決定論昧於事實，違反了人類日常

的經驗和知識。深察柏林的這番立論，他的多元主義是奠基於某種道德

上的實在論（realism），
117
此一思維依稀可見牛津哲學所屬的實在論遺

緒。由此亦可證明，柏林並未墮入相對主義或懷疑論的深淵，他以此堅

持，佇立於歷史必然論的洪流之中。 
綜上所言，柏林力辯決定論思潮，繫於他對個人自由選擇的確信。

他深諳人類日常生活中多元並存的事實，據此反對決定論者強求「一致

性」並以一套完美的社會規劃君臨天下。在他看來，「一元論」以及對

於唯一標準的信仰，無論是來自十八世紀哲士對於烏托邦社會的憧憬，

或來自德國歷史定論主義（historicism）的論說，最終都必然會面臨不符

其實的窘境，因為人類歷史的發展從來不可預見。而令柏林更為憂心的

是，決定論者為了削足適履，以野蠻行為強力達至原初理想，終必帶給

                                                 
115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289~290；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213-214. 
116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289；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213. 
117 John Gray, Isaiah Berlin,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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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嚴重的傷害。
118 

瀏覽柏林在一九五八年〈兩種自由觀念〉時說的話，不能不令人想

起甫於前一年出版《歷史定論主義的窮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的思想家巴伯（Karl Popper）。巴伯在這本書中對歷史定論主義者同樣

提出抨擊，指出他們預測人類歷史發展的理論邏輯，脆弱而難以成立。

此即他和柏林兩人的見解常被援以相比的由來。
119
不可否認，柏林和巴

伯的確都可列為一九五○年代學界中，所興起的一股抵拒社會科學

（social science）的趨勢之一環，然而這兩位哲學家的出發點其實並不相

同，對於決定論或歷史定論主義的評價也頗有差距。 
巴伯批判的論據在於歷史的發展受到知識成長的影響很大，

120
因此

無法以任何定論預知未來。柏林則由多元主義入手，聲討一元化的理論

不但未切實際，且更壓制個人抉擇的自由。巴伯對於歷史定論主義的謬

誤攻伐凌厲，但他承認，此一論說並非全無可取之處。例如談及歷史解

釋這個議題時，他嘉許歷史定論主義是對某種幼稚的政治史解釋的制

衡，那種政治史只是述說大暴君和大將軍的故事，太過看重偉人和領導

者如亞歷山大、拿破崙的分量。但是，歷史定論主義者捨個人而訴諸時

代、國家或其他形式的精神力量，在巴伯看來，無疑是誤入歧途之舉；

他以為應該加強的是社會制度、社會運動等屬於社會學（sociology）工

作方面的分析。
121
在這點上，巴伯和柏林的歧異立時顯現。 

柏林譴責決定論者最切的正是他們放棄了追究亞歷山大、希特勒等

歷史人物應負之責，讓個人有脫逃責任的口實，
122
此正是他三番兩次抨

                                                 
118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293；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216. 
119 Stefan Collini, English Pasts: Essays in History and Culture, 207; Ian Harris, “Berlin and his 

Critics,” in 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253. 
120 卡耳．巴伯著，李豐斌譯，《歷史定論主義的窮困》，vii-viii；Karl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vi-vii.  
121 卡耳．巴伯著，李豐斌譯，《歷史定論主義的窮困》，123~125；Karl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148-149. 
122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54~155；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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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近代史學中「非個人解釋」流風日長之因。柏林先在〈二十世紀的政

治理念〉內，提及十九世紀以來歷史解釋的變革，從忽略個人成就，到

偏重制度性力量的影響。隨後在〈歷史的必然性〉中，柏林又再次歸納

當今流行的歷史理論，可區分為「個人的」（personal）以及「非個人的」

（impersonal）二種，採「個人」解釋取向的歷史學家探尋個人的意向及

其作用；而「非個人」的歷史解釋否定動機的重要性，認為人類的行為

多半起於非人所能控制的原因，如物理因素、環境或習俗的影響，或如

種族、國家等更大單位的「自然」推力。
123
柏林早先以「浪漫史學」和

「理性史學」之別，說明史學的演變，如今則代之以意義更加鮮明的「個

人」和「非個人」解釋以為區分，此在在顯示柏林愈益想要凸顯個人是

歷史前進不可或缺的因素，個人相對的必須對歷史負責。柏林遺憾的是，

即使史學傳統內也難以抵禦「決定論」思想的滲透，而逐漸輕忽個人，

反去標舉超個人的法則或實體。在柏林看來，西方近代文化發展中的最

大思想貽害，莫甚於此。 

（三）個人意志或社會因素？ 

柏林和巴伯、決定論者的思想對立中，觸及歷史解釋上的一個重要

議題，此即「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歷史解釋應該關注的是個人或

者社會因素？ 
其實，今日來看，歷史的發展究竟是出於個人自由意志，或者更多

是源於社會和時代力量的驅動，這個問題應已不再構成歷史理論的爭執

核心，史學家多半採取較為中庸立場強調兩者的相互作用，甚至許多史

家更堅信，只有從歷史人物身處的文化範疇中才能真正了解該歷史人

物。但是從十九世紀迄一九六○年代社會史勃興為止，如同柏林的觀察，

是一段從個人的史觀轉向社會史觀的過渡期，於是，個人意志抑或社會

力量不免在此段時期成為史學解釋角力所在。 

                                                                                                                         
Liberty, 115-117. 

123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27~128；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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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強調個人意志力量的熱切來看，柏林在當世中倒非踽踽獨行者。

例如和柏林同為猶太裔的納米爾（Lewis Namier），一樣傾向個人造就歷

史說。納米爾認為：「歷史基本上是、而且越來越是由人的心志和性格

塑造而成。」不過，納米爾對「個人」的剖析倒比傳統史學的定義更為

寬廣：「人的心志並非都在運用理智（rationality），雖然理智曾經被珍

視為心志的最高貴特質。」
124
也就是說，納米爾儘管偏向個人承載歷史

的演進之責，但個人的行為並不都出於理智的思慮，更可能是受到非理

性動機的驅使，而非理性（ irrational ）並不必然等同於不合理

（unreasonable）。 
相對於納米爾，卡耳則和巴伯立足於另一端。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

的卡耳堅稱，將個人天才視為歷史的創造力，這類看法只能行於單純的

文化中，卻不能適用於較複雜的社會內；個人必然受到社會力量和歷史

環境的約制，因此「無論從哪個意義來看，歷史都是一種社會的過程，

在這過程裡，個人的身分是社會動物，至於社會和個人間那想像的對峙，

僅足以混亂我們的視聽。歷史家和事實間的相互關係⋯⋯不是抽象和孤

立個人之間的對話，而是今天的社會和昨天的社會對話。」
125 

上述引文見諸卡耳《歷史論集》第二章「社會與個人」，其實從此

篇名便不難感受到卡耳視社會力量超乎個人意志的堅持。無怪乎，卡耳

在文中點名抨擊柏林〈歷史的必然性〉，認為柏林只注意個人素質和行

為，此種歷史解釋屬於落伍的「惡王約翰式的歷史觀」（Bad King John 
Theory of History）。

126 
只是，卡耳的貶謫是否全盤合理？毫無疑問，在上述個人和社會的

兩極拉力之間，柏林傾向前者，但究竟柏林看待個人行動的自主性達至

何種程度？在卡耳和當代史家伊凡斯（Richard Evans）眼中，柏林徹底

                                                 
124 Lewis Namier, “Histor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56), 384. 
125 愛德華．卡耳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47；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49. 
126 愛德華．卡耳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37；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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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個人是獨立自主的、是生來就具備不受束縛的自由意志⋯⋯。」
127

因此是屬於絕對的個人意志論者。然而早在一九五○年，柏林討論觀念

史時，便已承認個人意識多少受到某些社會力量的影響，另外，〈歷史

的必然性〉中也有立場相同的一段話： 

這樣的看法，又隱含了對「個人責任」的信仰，至少，在某一個程度

上是如此。至於「可能性的範圍」（the realm of possibility）有多大，
可供自由選擇的途徑有多少，這就要看個人對「自然」與「歷史」作

如何的解釋而定，但是，這種可能性的範圍及自由選擇的途徑，卻不

可能完全沒有。然而，在我看來，那些沉溺於形上的、或科學的「決

定論」中的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們，所否認的卻正是這些東西。
128 

上述話語恐怕要讓卡耳和伊凡斯對柏林的評估有再商榷之必要。柏

林清楚表明，個人自由的權限有多大這個問題，是有討論的空間，端賴

論者如何劃定「自然」和「歷史」的範圍。譬如世代的傳承或社會的思

想氣候對個人抉擇過程中的影響，究竟應劃歸自然因素或歷史因素？在

一九五八年發表的〈兩種自由概念〉中，柏林也做此申明： 

最終人類總要在諸多終極價值之間加以選擇；他們照他們的方式去選

擇，因為他們的生活與思想，取決於基本的道德範疇與概念，這些範

疇與概念，至少是歷經長久的時空而來，不論其起源為何，早已是他

們的存有與思想，以及他們認同感的一部份，同時，也正是他們所以

為人的部份因素。
129 

顯然柏林並非天真以為，個人完全可以「自主」抉擇，個人選擇行為是

在歷史形成的價值背景，和複雜的意義網絡中進行，所以柏林抱持的不

                                                 
127 理查．伊凡斯著，潘振泰譯，《為史學辯護》，151；Richard Evans, In Defense of History, 

111. 
128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58；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119. 
129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294；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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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然主義式的個人自由，而是歷史主義式的個人自由。
130
柏林從未否

定影響思想的物理和社會力量的存在，只不過他念茲在茲的是，盡力凸

顯個人意識的作用和自由抉擇，以因應決定論的謬誤。由此來看，斷言

柏林贊同「個人是獨立自主的、是生來就具備不受束縛」，恐為誇大或

曲解之論。
131 

批判決定論乃是柏林在二十世紀中葉論史的重心，此一要素更可說

貫穿了柏林全部的學術思考。甚至在一九八三年《黨派評論》（Partisan 
Review）雜誌刊登的一篇柏林受訪紀錄中，柏林的強調一如他在一九五

○年代所提出的基本論說：價值理念無法相容、個人抉擇的必要、相信

唯一真理存在的危險等。
132 

當然，柏林的關注有其一貫性，但也不應忽略他的思想有其細微的

變化歷程。一九五○年時，柏林只以「多元主義」為憑藉，闡明各種思

想趨勢皆有其時代背景，新走向的歷史解釋未必比舊的歷史解釋進步高

明，他藉此試圖解消新的史學潮流的正當氣勢。證諸〈二十世紀的政治

理念〉中，柏林雖不能茍同近世以來壓抑「個人自由選擇」的趨向，仍

然語氣平和，諄諄教誨世人：「少一些救世主般的熱情，多一些開明的

懷疑主義，多一些對個人怪癖的容忍、多一些有彈性的措施⋯⋯不必那

麼機械死板、那麼狂熱激情地使用所謂普遍性的原則，⋯⋯『尤其不要

過度熱衷』⋯⋯。」
133 

                                                 
130 John Gray, Isaiah Berlin, 72-73. 
131 卡耳的《歷史論集》和伊凡斯《為史學辯護》都同樣以「社會與個人」為章節標題，顯
見他們更強調社會作用。或因此一立場導致兩人看待柏林時，不免有誇大柏林對於個人

選擇自由範圍之嫌。柏林在一九六五年為《自由四論》出版所寫的「導言」中即特意聲

明，他並不認為自由選擇的範圍很廣，相反的，「自由的疆界遠比那些人所想像的狹窄

的多」。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34；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28. 事實上，卡耳的立場前後也有所改變。據伊凡斯的分析，在《歷史論集》寫
後數年，卡耳承認個人在歷史中地位較諸他以往所想還要來的重要。參見理查．伊凡斯

著，潘振泰譯，《為史學辯護》，216~217；Richard Evans, In Defense of History, 161-162. 
132 Enrique Kiauze訪問，蔡英文譯，〈自由主義的挫敗與自由主義的義蘊──英國自由主義
思想家伊撒柏麟訪問錄〉，《幼獅月刊》63:1（總 397期）（1986，臺北），67~72。 

133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20~121；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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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約隔三年，柏林在〈歷史的必然性〉中態度轉趨強硬，直接挑

戰新歷史解釋的思考本質，譴責決定論者訴諸非個人力量、蔑視個人抉

擇自由之不當。柏林在前一篇文章中，猶強調沒有絕對客觀的標準作為

度量每個時代的思想成就，但下至〈歷史的必然性〉的扉頁之間，他的

臧否褒貶，一無顧忌。再者，柏林早年曾是黑格爾學派，至撰寫〈二十

世紀的政治理念〉時，他暢談觀念史之中，已刻意與黑格爾劃清界線，

再至〈歷史的必然性〉，柏林挾「決定論」全面抨擊黑格爾、馬克思、

湯恩比等思想家。柏林的思想歷程隱隱可見。 

六、結語 

縱觀柏林的史論，可能碰到的一個問題是：很難將柏林的思考歸於

某個流派或某一思想傳統。他對於研究過往人物觀念意識的執著，似乎

有著西方文化中重視理智的色彩；他的多元主義受到如赫德和維科等德

國歷史主義哲學家的啟發；他對於日常生活中價值多樣化、價值衝突難

以協調的堅持，既有實在論的影子，又彷如他是自己筆下那造成西方理

性主義危機的浪漫主義者。
134
柏林思想這種「難以歸類」的特質，使得

本文無意於西方文化長河中尋找他的歸屬和定位，而著重他與二十世紀

中葉英國學術文化的關係。當然，這樣的研究角度──探討個人與社會

之間的多重關係，其實與柏林看待歷史人物以及對於「觀念史」的思考

取向是有所背離的。 
論者譏諷柏林一生為數可觀的著述中，雖然書寫和創作的時機不

一、形式上討論的問題也相異，但柏林在這些文字中自始至終彈著同一

個主調，決不歷時而變，那就是拒斥「天真的企求統一和調和，而犧牲

                                                                                                                         
Liberty, 92. 

134 以撒．柏林，〈浪漫主義革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場危機〉，見以撒．柏林著，彭淮棟
譯，《現實意識》，227~257；Isaiah Berlin, “The Sense of Reality,” in 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The Sense of Reality, 16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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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的論點。
135
此一評價不能說毫無道理，畢竟柏林自一九五○年代

以來的確維持著他始終如一的關注，從未改其護衛個人自由選擇的意

念。但嚴格來看，這樣的評論也不盡符應柏林在一九五○年代思想的演

變歷程，尤其可能窄化柏林思想的內涵及其歷史意義。儘管柏林論史有

其限制，他的論述中仍然涵蓋了不少二十世紀中葉英國學術文化圈中的

重要論題，他猶如一個可以窺知當時一些時代徵候和現象的窗口。 
探究柏林的思想之路，首先照見的是觀念史研究在英國歷史學界中

的困境。柏林認定觀念史處理的是過去之人的獨特意識經驗和結晶，正

呈現他循著勒弗喬這派「觀念史」的腳步而來。他持著多元主義的原則，

不認同十九世紀史學的變革具有進步意義，和當時許多史家的看法悖反

而行。他質疑非個人解釋的力量日漸膨脹，惋惜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和

責任受到漠視和壓抑，是對二十世紀以來，社會科學以及社會史興起的

擷頏。而在一九五○年代批判黑格爾和馬克思的形上哲學風尚中，柏林

更以決定論之名強力回應此時代風潮。 
柏林的史論既是那個時代和文化普遍趨勢的映照，有時卻也是一抹

反射。藉由他的思想，可以尋繹一九五○年代英國歷史與文化發展的一

些概況。 
 
 
 

（責任編輯：翁稷安 校對：楊月惠 邱士杰） 
 

                                                 
135 Stefan Collini, English Pasts: Essays in History and Culture,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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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iah Berlin on History:  
From the Reflection on the History of Ideas  

to the Critique of Determinism 

Lin, Tzu-shu*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nquire into the historical view of Isaiah Berlin in the 
context of current historiography, and to relate his ideas to the work of his 
contemporaries. Through this investigation, it is hoped that some lights can be 
shed on the intellectual climate of England in the 1950s.  

The analysis focuses on Berlin’s comments o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his eval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and his 
concern over the influences of determinism. The reconstruction of Berlin’s 
thought reveals the research dilemmas facing Oxford academic circles, the 
dominance of the progressive view of historiography shared by many 
historians while rejected by Berlin, and the growing ascendanc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Marxism. 

 
 
 
 
 

Keywords: Isaiah Berlin, history of ideas, historiography, determi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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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討論§ 

從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 
重論秦漢的刑期問題 

邢 義 田
* 

提 要 

本文主要檢討過去學者對秦漢刑期的看法，並據江陵張家山漢簡〈二年

律令〉、其他出土文獻及傳世文獻，從概念和實際存在的律令兩個層次，

重新論證漢文帝以前的秦漢刑罰已存在某種形式的有期刑。刑期制出現

的背景十分複雜，今日已難以全面了解，但和春秋戰國以來綿延不斷的

戰爭和人力需求應有關係。秦的法律體系是在百餘年戰爭中逐步形成

的，是戰時體制下的產物。漢承秦制，因而也繼承了秦法律體系早已存

在卻不及整頓的問題。其中兩大問題即刑期制和肉刑。漢文帝改革的意

義並不在將過去的終身刑或不定期刑改為有期刑，而在使原本存在的有

期刑常態化、體系化、固定化和全面化。 

 

 

 

 

關鍵詞：二年律令 秦漢法律 刑期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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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繫城旦舂六歲」 

二、「償日作縣官罪」 

三、刑期制出現的背景 

四、小結 
 
 
刑期是中國古代法律發展史上一個重要且關鍵性的問題。中國古代

的刑從何時開始有了刑期？秦刑有期或無期？這些問題自睡虎地秦律發

現以後，引起極多的爭議，迄無定論。贊同秦刑無期、不定期或未定期

以及自漢文帝始立刑期者，似乎較多。
1
一九八三年，湖北江陵張家山二

四七號漢墓出土大量簡牘，尤其是〈二年律令〉部分，對我們進一步討

論這個問題提供了新的基礎和線索。
2 

本文原在《臺大歷史學報》三十一期（2003）發表。不久即發現其

中對「刑盡」一詞的解釋有重大錯誤。刑盡之刑實指肉刑，非指刑期。
3
當

時解讀和思考不知何故，誤入歧途。為補前愆，近來改訂舊文，刪去不

妥。唯私意以為，某種形式的刑期制在文帝以前已然存在，原旨未變，

論證則參酌時賢之作，頗有修訂增補，尤其對刑期制出現的背景做了較

舊作為多的討論，篇幅幾增一半。所說是否得當，敬祈方家指正。 

                                                 
1 一些早期的相關爭論，可參栗勁，《秦律通論》（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277~283；

籾山明，〈秦漢刑罰史研究の現狀〉，《中國史學》1995年第 5期（東京），131~153。
無期說贊同者較多，較佔優勢，參張建國，〈西漢刑制改革新探〉，《歷史研究》1996
年第 6期（北京），12~24，收入氏著，《中國法系的形成與發達》（北京：北京大學出
版社，1997），228~248。 

2 以下徵引張家山漢律一律，據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
四七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3 刑盡之刑指肉刑，學者多已指出，不再贅言論證。參三國時代出土文字資料研究班，〈江
陵張家山漢墓出土「二年律令」譯注稿その（一）〉，《東方學報》76（2004，京都），
176；支強，〈《二年律令．具律》中所見「刑盡」試解〉，收入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出
土文獻研究》第 6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12月），162~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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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繫城旦舂六歲」 

以下打算從〈二年律令．具律〉中的一條談起。簡 90~92： 

有罪當耐，其法不名耐者，庶人以上耐為司寇，司寇耐為隸臣妾。隸

臣妾及收人有耐罪，（繫）城旦舂六歲。（繫）日未備而復有

耐罪，完為城旦舂。城旦舂有罪耐以上，黥之；其有贖罪以下及老小

不當刑、刑盡者，皆笞百。城旦刑盡而盜臧（贓）百一十錢以上，若

賊傷人及殺人，而先自告也，皆棄市。
4 

我對這一條的理解可以語譯如下：「有罪當處耐刑的，如果法無明文處

以耐刑，罪犯身分如為庶人以上（包括庶人及有爵者），
5
耐為司寇；其

身分如為司寇，則耐為隸臣妾。如隸臣妾及受牽連為收孥者有耐罪，則

繫城旦舂六年；如果在繫城旦舂的服刑日數未滿之前，又犯了耐罪，即

完為城旦舂。城旦舂如果又犯了耐以上的罪，黥為城旦舂；城旦舂如果

又犯了贖罪以下的罪，以及因老小身分不當受肉刑，或城旦舂已受盡黥、

劓、斬趾之肉刑，都要杖笞一百。
6
城旦受盡〔前述〕肉刑後，又犯下盜

贓一百一十錢以上的罪，或賊傷人和殺人，其先自首的，一律棄市。」 

這是對理應處以耐刑、法條缺少明文的情形下，如何依當事人身分

處以不同之徒刑，以及這些不同身分的當事人在又犯下輕重不等之罪行

時的處罰規定。其詳細意義，張建國已作了極細密的分析。
7
這裡關注的

                                                 
4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具律〉，簡

90~92，頁 146。 
5 「庶人以上」指庶人及庶人以上有爵者採張建國說，參氏著，〈張家山漢簡《具律》121
簡排序辨正──兼析相關各條律條文〉，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accessed 
2005.11.30）。 

6 關於刑盡之義，支強認為指「肉刑執行完畢」，參前引〈二年律令．具律中所見「刑盡」

試解〉一文，165；日本三國時代出土文字資料研究班在前引〈江陵張家山漢墓出土「二
年律令」譯注稿その（一）〉一文註 8指出，如和簡 89連讀，肉刑有黥、劓、斬趾之輕
重，所謂刑盡或是指受盡了黥、劓、斬趾種種不同的肉刑。本刊匿名審查人也有相同之

意見。我十分贊同後一看法。 
7 參前引張建國，〈張家山漢簡《具律》121簡排序辨正──兼析相關各條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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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關鍵性的詞：「繫城旦舂六歲」。「繫城旦舂六歲」亦見於睡虎地

秦律。
8
「六歲」應該如何理解？有些學者認為是刑期，有些認為不是。

9

如果〈二年律令〉確實是呂后二年或更早的律令，其中之刑是否有了刑

期，直接關係到刑期是否始於文帝的爭論。
10 

刑期問題或許可以從兩個不同的層次來看，一是刑期的概念，一是

現實的刑律中是否有「有期刑」。本文所謂的「有期刑」，是相對於「終

身刑」而言，不論它在刑律體系中是本刑或加重刑，不論其形式是勞役、

拘禁或贖金（可以金錢贖免之有期勞役或拘禁），不論期限是否固定，

只要是一種有期限的刑罰，其期限可以日月年計算，都是有期刑。 

就概念而言，刑期在戰國時已經明顯存在。《周禮．司寇刑官．司

圜》曰：「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

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

                                                 
8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法律
答問〉簡 111、118等，頁 120、121。 

9 如張建國在前引〈張家山漢簡《具律》121 簡排序辨正──兼析相關各條律條文〉一文
中，即特別強調「繫日未備而復有耐罪，完為城旦舂」一段，可以用來證明秦沒有《漢

舊儀》所說完城旦舂四歲、鬼薪三歲、司寇二歲的有期刑，而秦和漢初耐以上的勞役刑

為不定期刑。 
10 高恒，〈秦律中「隸臣妾」問題的探討〉，原刊《文物》1977年第 7期（北京）、〈秦
律中的刑徒及其刑期問題〉，原刊《法學研究》1983年第 6期（北京），兩文皆收入氏
著，《秦漢法制論考》（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60~73、86~97。吳樹平，〈雲
夢秦簡所反映的秦代社會階級狀況〉，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雲夢秦簡研究》（北

京：中華書局，1981），79~130；栗勁、霍存福，〈試論秦的刑徒是無期刑──兼論漢
初有期刑的改革〉，《中國政法大學學報》1984 年第 3 期（北京），68~74；張金光，
〈關於秦刑的幾個問題〉，《中華文史論叢》1985年第 1期（上海），34~41；于豪亮，
〈從雲夢秦簡看西漢對法律的改革〉，《于豪亮學術文存》（北京：中華書局，1985），
146~149；張建國，〈西漢刑制改革新探〉，《中國法系的形成與發達》，228~248。滋
賀秀三，〈前漢文帝の刑制改革をめぐって──漢書刑法志脫文の疑い〉，《東方學》

79（1990，東京），1~8；後收入氏著，《中國法制史論集》（東京：創文社，2003），
557~566；中譯見劉俊文主編，姚榮濤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卷 8（北京：
中華書局，1992），7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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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
11
「任之以事」即服勞役，依罪之

大小，服役之長短從一年至三年。服役期間除任事，還受教誨，能改邪

歸正者，才有出圜土免歸的希望。這裡的一至三年，應可看作是有固定

時限，並有上、中、下等級的勞役刑或徒刑的刑期。這一點，《唐律疏

義》卷一早已引證，以說明徒刑之源，近年吳榮曾和劉海年都曾論及，

我是同意的。
12 

其次，如果我們同意《周禮》是戰國時代的作品，其中反映的刑期

概念剛好可以和出土的文獻對應起來。臨沂銀雀山所出漢簡有題作〈委

積〉的殘文： 

⋯⋯卒歲少入百斗者，罰為公人一歲，卒歲少入二百斗者，罰為公人

二歲，出之之歲〔□□□□〕□者，以為公人終身。卒歲少入三百斗

者，黥刑以為公人。
13 

又題為〈李法〉的部分有殘句： 

⋯⋯為公人三日，李主法，罰為公人一⋯⋯
14 

《銀雀山漢墓竹簡（壹）》注釋謂：「公人指被罰為公家服役的人」。
15

所謂「被罰為公家服役的人」，未嘗不可看成是勞役刑的刑徒。「黥刑

以為公人」一句表明肉刑加徒刑的複合刑的形式已出現。由此或可推想

可能也有斬趾或刖以為公人、劓以為公人等等。此外，依罪輕重，有三

                                                 
11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影印嘉慶二
十年南昌府刊阮元校十三經注疏本），543。 

12 《周禮》中另有更多刑期的資料，吳榮曾〈胥靡試探──論戰國時的刑徒制〉一文已論
之甚詳，不贅。見其《先秦兩漢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155；該文原刊《中
國史研究》1980年第 3期（北京）；又吳榮曾，〈論六國的從坐制和刑徒制〉，《周秦
社會與文化研究：紀念中國先秦史學會成立 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西安：陝西師
範大學出版社，2003），261~273；劉海年，〈秦律刑罰考析〉，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雲夢秦簡研究》，186。 

13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簡 941~942。 

14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壹）》，簡 896。 
15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壹）》，頁 147。關於公人，還可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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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歲，二歲、終身、加黥刑之別。因簡過殘，可能還有其他等級。

這裡特別要指出兩點：第一，隨欠租穀或某種物資的多少（百斗、二百

斗⋯⋯），被罰服勞役的時間長短不同，其長短明白訂定，不是許多學

者常說隨赦令而不必終身的不定期或未定期刑。第二，「以為公人終身」

一句十分關鍵。原簡（簡 942）「終身」二字有些殘缺，但殘存筆劃清晰，

所釋應可接受。為何需要特別標明「終身」？如果當時所有的刑都是無

期或終身刑，標明「終身」即了無意義。某些公人標明「終身」，正好

證明有些必非終身，而有期限。這應該是刑期制（包括固定的刑期等級）

或刑期的概念，在戰國時已出現的有力證據。目前學界大致都承認〈守

法〉、〈守令〉等篇是與《管子》有關的齊國著作，時代當屬戰國。
16
至

於〈委積〉和〈李法〉是不是如某些學者主張，是齊國已施行的法律，

文帝的刑期改革是否受到齊法的影響，還需要比較明確的證據。
17 

此外，《尉繚子．兵令下》說：「三軍大戰，若大將死，而從吏五

百人以上不能死敵者，斬。大將左右近卒在陣中者，皆斬。餘士卒有軍

功者，奪一級；無軍功者，戍三歲。」
18
《尉繚子》一書因山東銀雀山漢

墓出土了相關殘簡（〈兵令〉簡 977~981），證明是先秦早已存在的文獻。

據李解民考證，其作者比較不像是秦王政十年（237 B.C.）入秦的尉繚，

而是與梁惠王（369~319 B.C.）對答的尉繚，反映的是梁惠王晚年的魏國

情況。
19
果如此，在西元前四世紀，尉繚可能已對梁惠王提出了以戍邊若

干歲作為懲罰的建議。這是刑期概念存在於戰國時代的又一證據。 

                                                                                                                         
孫仲奎，〈「隸臣妾」與「公人」〉，《文史哲》1988年第 6期（濟南），39。 

16 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356~365。 
17 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齊國法律考析〉，《史學集刊》1984年第 4期（吉林），14~20；
陳乃華，〈論齊國法制對漢制的影響〉，《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 2期（北京），38~44。
陳乃華認為文帝採刑期制是受齊法影響。本文要論證的是秦法本身已有部分刑期制的存

在，文帝承秦制即足以發展出更全面的刑期制。文帝以後的刑名仍秦之舊，未見納入「公

人」，值得注意。戰國時各國有不同爵制，除楚漢之際，劉邦曾部分採用楚爵，天下一

統之後，全採秦爵，可以參照。我比較贊成漢初全盤承襲秦制之說。 
18 〔周〕尉繚，李解民譯註，《尉繚子譯註》（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143~144。 
19 〔周〕尉繚，李解民譯註，《尉繚子譯註》，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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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時代各國刑律的實態，以及曾否實施有期刑，我們所知十分有

限。秦刑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已出現有期刑，則屬無疑。睡虎地秦簡〈法

律答問〉有一條：「隸臣妾（繫）城旦舂，去亡，已奔，未論而自出，

當治（笞）五十，備（繫）日。」這是說一位隸臣或隸妾又受到繫城

旦或舂的加重處罰，他（她）逃亡並且確已逃出，在他（她）的逃亡罪

還沒有論決之前，他（她）自首了。這時應罰杖笞五十，並服滿繫城旦

舂應服的勞役期限。這裡的「備繫日」、前引〈具律〉的「繫日未備」

以及下文所引張家山簡 93~94，頁 147「償日」的意義相近，都是以日數

來計算某一種應受到的懲罰期限。〈法律答問〉「隸臣妾（繫）城旦

舂」一句雖沒有說出繫城旦舂多久，但應是有期限的，否則下句「備繫

日」就沒了著落。繫城旦舂有期限這一點，應屬無可否認。我們再來看

〈法律答問〉中的兩條： 

當耐為隸臣，以司寇誣人，可（何）論？當耐為隸臣，又（有）

（繫）城旦六歲。
20 

葆子獄未斷，而誣〔告人，其罪〕當刑鬼薪，勿刑，行其耐，有（又）

（繫）城旦六歲。
21 

這兩條都是身為刑徒之人又去誣告別人，各該如何論處？結果是在其本

刑（耐為隸臣、耐為鬼薪）之外，再加繫城旦六歲。姑不論「城旦」本

身是否有一定的刑期，或根本如某些學者所說為無期刑，
22
在論處這兩種

誣告時，增加的繫城旦部分是以六年為期。這證明在加重處罰的情形下，

城旦舂可以以有期限的形式出現。這就不能說秦刑都是無期刑。 
再如〈法律答問〉的另一條：「或盜采人桑葉，臧（贓）不盈一錢，

可（何）論？貲（徭）三旬。」23〈秦律雜抄〉：「不當稟軍中而稟者，

皆貲二甲，法（廢），非吏殹（也），戍二歲，徒食、敦（屯）長、僕

                                                 
20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法
律答問〉簡 118，頁 121。 

21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簡 111，頁 120。 
22 如高恒，〈秦律中的刑徒及其刑期問題〉，《秦漢法制論考》，90~91。 
23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簡 7，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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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弗告，貲戍一歲。」24「徭」或「戍」本來都是孟子所說的「力役之徵」，

不能說是一種刑罰。秦代卻將百姓不樂承受的負擔加在罪犯身上，當作

一種處罰，這種處罰隨罪之輕重有三十日、一年或兩年之不同。將徭、

戍當刑罰來利用，三十日、一年或兩年就不無刑期的意味。高恒先生將

這一部分貲徭和貲戍當作是「有服勞役期限的刑徒」，無異於同意秦刑

中有一部分是有期刑。
25
貲徭和貲戍之「貲」應是指積欠的債務，可用徭

役或戍守的勞役形式抵償，其勞役的長短因金額的多少而不同。這和下

節要說的「償日作縣官罪」原則一致。 

二、「償日作縣官罪」 

「償日作縣官罪」和「作官府償日」見於〈二年律令〉簡 93~98。這

對了解刑期問題也十分重要：
26 

鞠（鞫）獄故縱、不直，及診、報、辟故弗窮審者，死罪，斬左止（趾）

為城旦，它各以其罪論之。其當（繫）城旦舂，作官府償日者，

罰歲金八兩，不盈歲者，罰金四兩。□□□□兩，購、沒入、負償，

各以其直（值）數負之。其受賕者，駕（加）其罪二等。所予臧（贓）

罪重，以重者論之，亦駕（加）二等。其非故也，而失不□□以其贖

論之。爵〔〈注釋〉：爵字疑衍〕戍四歲及（繫）城旦舂六歲以

上罪，罰金四兩。贖死、贖城旦舂、鬼薪白粲、贖劓黥、戍不盈四歲，

（繫）不盈六歲，及罰金一斤以上罪，罰金二兩。（繫）不盈

三歲、贖耐、贖（遷）及不盈一斤以下罪，購、沒入、負償、償日

作縣官罪，罰金一兩。 
這幾簡稍有殘缺，大意仍很清楚。它是規定官吏在司法上故意出罪入罪，

不夠公正，在察驗、決斷和審理上有故意不徹底追查的情形時，凡所審

                                                 
24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簡 11~12，頁 82。 
25 高恒，〈秦律中的刑徒及其刑期問題〉，《秦漢法制論考》，86~97。 
26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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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罪行當處死刑者，司法官吏自己要被罰斬左趾為城旦，其他則依輕

重，分別論處。凡當處以繫城旦舂，允許在官府服勞役以抵償服刑日數

者，一年課罰金八兩；凡繫城旦舂不滿一年者，罰金四兩（其下略有殘

缺，尚難理解）。接著說收受不當財物枉法者，加其罪二等。如給予不

當財物的罪較重，以量刑較重者論處，也加罪二等。凡不是蓄意審理不

公的（以下稍殘），則以贖論之。此條以下的部分可以改列成下表： 
 

凡當處以戍四年、繫城旦舂六年以上罪的 罰金四兩 

凡當處以贖死、贖城旦舂、鬼薪白粲、贖斬宮、贖劓黥、

戍不滿四歲、繫（城旦舂）不滿六歲、罰金一斤以上罪的
罰金二兩 

凡當處以繫（城旦舂）不滿三歲、贖耐、贖遷、罰金不滿

一斤以下罪的，購、沒入、負償、償日作縣官罪的 
罰金一兩 

 
如果以上的理解無誤，就不能不承認刑期的存在： 
第一，在可以罰金贖罪的情形下，戍四年、戍不滿四年（在〈二年

律令〉中有戍二年、一年等情形）、繫城旦舂六年、不滿六年或不滿三

年都有一定的服刑年數或年數等級，並且是以本刑而非在某刑之外，以

加重刑的姿態存在。 
第二，所謂「戍四歲及繫城旦舂六歲以上罪」、「贖死、贖城旦舂、

鬼薪白粲、贖劓黥、戍不盈四歲，繫不盈六歲，及罰金一斤以上罪」、

「繫不盈三歲、贖耐、贖遷及不盈一斤以下罪」，「以上罪」和「以下

罪」之語明明將「繫城旦舂六歲」等等當作區分刑罰輕重等級的界限。

「繫不盈六歲」、「繫不盈三歲」的「繫」是「繫城旦舂」的省語。簡

94 的「不盈歲者」是承簡 93「繫城旦舂作官償日者」而來，應指繫城旦

舂不滿一年的。如果承認繫城旦舂三歲、六歲、不滿六歲、不滿一歲和

戍四歲、不滿四歲具有以服刑時間長短表明刑罰等級輕重的意義，則必

須承認刑期已成為量刑輕重和劃分刑罰等級的一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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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此條出現前所未見的「償日作縣官罪」一詞。
27
「償日作縣官」

無疑是為官府勞役，以一定的勞役日數抵償某種罪應受的懲罰。而所謂

的「償日作縣官罪」，從上下文看，應是被當作同一類某些罪的處罰形

式，繫城旦舂者就是以這樣的方式處罰。「其當繫城旦舂，作官府償日

者，罰歲金八兩，不盈歲者，罰金四兩。」如果一年罰金八兩，繫城旦

舂六歲，罰金達四十八兩，三歲二十四兩，不到一年的四兩。償日作縣

官如果已被當作同一類的某些罪的處罰形式，無疑應該算是一種本刑，

不是其他徒刑的加重刑；如可以論贖，其罰金依刑期長短而變化。這樣

的刑不當作有期刑看待是說不通的。〈注釋〉即以刑期為前提，作成解

釋說：「作官府償日，在官府服勞役以抵償刑期」，
28
其說正確。 

城旦舂基本上是勞役刑，誠如許多學者所指出，和鬼薪、白粲、司

寇一樣，原本都是以勞役內容為區分而有的刑罰。其差別在於勞動內容

的性質、艱苦程度、是否加上刑具，或穿上特殊顏色或樣式的衣帽。此

外，它們還有是否加上肉刑名目的區別。以漢代的城旦為例，相關的肉

刑名目如： 

黥（〈奏讞書〉簡 27，頁 215；簡 47、48，頁 216；簡 73，頁 219；簡 122，頁

222；簡 158，頁 224；簡 187，頁 227；簡 192，頁 227） 
斬左止（〈二年律令〉簡 93，頁 147；〈奏讞書〉簡 34，頁 215） 
右止（居延簡 EPT56:281） 
髡（居延簡 EPS4.T2:100） 
髡鉗（居延簡 227.8、560.2A、EPT56:37、EPT56:344） 
髡鉗釱左止（居延簡 117.32、EPS4.T2:25、69） 
髡鉗釱左右止（居延簡 EPT56:280AB） 

這些肉刑名目只是傳統刑名和刑等關係的延續，應已非實質的肉刑。
29
此

                                                 
27 「償日作縣官罪」一詞見於簡 97末（償日作縣）及簡 98起首（官罪）。近來學者對簡

93~98的歸屬頗有不同意見，但對簡 97、98二簡相連接，並無異議。此二簡不論就木簡
形制、字跡和內容上看，原本接續編連應無疑問。 

28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頁 147。 
29 文帝廢肉刑後，雖不再行肉刑，名目持續存在，東漢明帝前後數詔可為證。又有些肉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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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城旦舂另還有刑期上的區別。張家山這幾簡證明：有些繫三年，有

些繫六年。「繫不盈六歲」、「繫不盈三歲」、「不盈歲」之語意味著

或許還有其他不等的刑期長短。目前我們所見秦漢律令，都是摘抄摘錄，

而秦漢律令又以繁瑣細密著稱，因此可以推想應該還有很多我們不知道

的內容，包括猶待發現的刑期等級在內。 

三、刑期制出現的背景 

高恒、于豪亮、富谷至、籾山明、張建國和滋賀秀三等學者都認為

到文帝改革才有了刑期。最有力的證據不外是《漢書．刑法志》說文帝

詔廢肉刑，並「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和《漢書．晁

錯傳》稱頌文帝「罪人有期」這兩句話。
30
文帝無疑曾改革刑律，對徒刑

刑期訂出一套較完備和固定的體系，又減輕量刑並廢除肉刑，因此受到

漢人的稱頌。 
然而，這並不表示刑有刑期一事在文帝之前完全不存在，文帝一聲

「有年而免」，刑期制就突然出現。從刑無刑期到刑而有期，從不定期

到定期，應是一個十分漫長而且複雜的發展和調整過程。刑期很可能是

從偶然、權宜、局部和非常態，逐步變成一種原則，走向常態化、全面

化和系統化。睡虎地秦律和張家山漢律其實剛好見證了文帝以前刑期已

以某些形式存在，卻尚未系統化和全面化的狀態。 
前文提到的「其當繫城旦舂，作官府償日者，罰歲金八兩」正是一

個線索。這幾句話一方面說明某些繫城旦舂被允許為官府勞動以抵償服

刑日數，而以每年罰金八兩計算，這也就意味著「刑期」曾以一定的形

式存在。可是另一方面，這幾句話剛好也意味著有些城旦舂並不能作官

                                                                                                                         
並未盡除，如宮刑，此見於明帝章和元年詔，前人早已指出。我以為文帝以後肉刑基本

已廢最好的證據，是王充《論衡．四諱》駁刑徒不上丘墓時說：「古者用（肉）刑，形

毀不全，乃不可耳。方今象刑重者，髡鉗之法也。若完城旦以下，施刑綵衣系躬，冠帶

與俗人殊，何為不可？」 
30 參前註 10，及富谷至，《秦漢刑罰制度の研究》（東京：同朋舍，1998），15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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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以償日，而是終身勞役。以終身勞役而言，城旦舂、鬼薪白粲和隸臣

妾等原無不同。因此我們在〈二年律令〉的另一條中見到以金贖城旦舂

和鬼薪白粲都是一斤八兩。
31
如果城旦舂和鬼薪白粲非終身，有明白的刑

期上的差異，屬於不同等級的勞役刑，就不應有罰金相同的情況。因此

我們必須承認，城旦舂和鬼薪白粲等原本毫無疑問都是終身刑。 
可是在終身或無期刑中，因為某些還不清楚的因素，有些分化出來

有了期限，或許是因債務、逃亡，按日計算而無固定的服刑時限，
32
或以

定額罰金折算一定的年月日數，這正是刑從「無期」、「不定期」或「未

有期」到「有期」過渡階段的現象。在過渡階段，只局部見到某些無期

刑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有了時限，有些仍舊不變。例如，城旦舂在作為

加重刑的情況下，有了年或日可以計算的時限，作為本刑仍為終身。此

外，迄今並不見有繫司寇、繫鬼薪白粲，或繫隸臣妾若干歲的。
33
可見有

期刑是一局部的現象。 
刑罰上小小的分化，開始時或出於一時權宜，問題較小；如果分化

擴大，期限多樣，甚至分出等級，逐漸變成某些類別刑罰的原則，就必

                                                 
31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簡 119，頁

150。 
32 徐世虹指出，「其當繫城旦舂，作官府償日者」的後半句是抵償逃亡或逋徭的天數。又
指出城旦舂「這個勞役刑雖然是有期限的，但並不固定。當以勞役抵償時，其所抵償的

是罰、贖、債務的錢數或逃亡天數，抵償方式是「日居某錢」及「償亡日」，即勞役的

結束以錢款及逃亡天數的償清為底線。」見徐世虹，〈「三環之」、「刑復城旦舂」、

「繫城旦舂某歲」解──讀《二年律令》札記〉，收入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出土文獻

研究》第 6輯，85、87。 
33 日本學者若江賢三曾試圖論證犯耐罪的隸臣妾為三年刑，完刑者為四年刑，黥刑者為六
年刑。見若江賢三，〈秦漢時代の勞役刑──ことに隸臣妾の刑期について〉，《東洋

史論》1（1980，筑波）、〈秦律における勞役刑の刑期再論〉（上）、（下），《愛媛
大學法文學部論集》25、27（1992、1994，松山），73~104、71~105；相關評論見籾山

明，〈秦漢刑罰史研究の現狀〉，《中國史學》1995 年第 5 期，139；若江之答辯見其
〈秦律における隸臣妾の特質とその刑期〉，《古代文化》49：6（1997，京都），343~354。
又瀨川敬也對籾山明氏說亦提出商榷，見瀨川敬也，〈秦代刑罰の再檢討──いわゆる

「勞役刑」を中心に──〉，《鷹陵史學》24（1998，京都），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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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會牽動整個刑律體系。我們看到的睡虎地秦律最少是商鞅變法後上百

年中累積下來的，其刑罰有古老的肉刑和終身勞役，也有勞役加肉刑的

複合刑，又有贖、遷和某些形式的有期刑，紛然雜陳。它們是如何構成

了一個體系？過程如何？老實說，我們迄今幾無所知。 
要了解刑期制如何出現，似乎不能不注意商鞅以後上百年戰爭的大

背景。商鞅以後的百餘年正是華夏戰爭頻仍，社會變動劇烈的時代，秦

更是無日不戰，直到一統。秦民編為什伍，以耕戰為尚，其刑律只可能

是戰時政治、社會、經濟體制下的一環。在百年戰爭期間，戰爭會對刑

律體系和司法帶來什麼影響？一統之後，由戰時進入承平，秦的刑律從

一國之制變為天下之制，是否有過全盤或某種程度的調整？這些問題十

分重要，卻苦無資料足以回答。 
以下僅僅提出一些初步猜想。秦的刑律體系為了因應戰爭和國土擴

張造成的內外複雜情勢，不但刑律本身日益膨脹，也不免會有超乎常態

的從權規定或法令。例如張家山漢簡〈奏讞書〉始皇二十七年南郡卒史

蓋廬等獄簿提到一個「令」：「所取荊新地多群盜，吏所興與群盜遇，

去北，以〈儋乏不鬥律〉論。」（簡 157~158，頁 224）這個令很明顯是

針對新降服的楚地的特別情況而頒佈的。楚地情況原不適用既有的〈儋

乏不鬥律〉，或在適用上有疑義，因此才特別下令仍「以〈儋乏不鬥律〉

論」。 
如須於律令之外權宜處置，在漢代就叫「便宜從事」。

34
戰國之時，

隨著戰爭規模擴大，曠日持久，領軍之將手握重兵在外，為不失機先，

君王須充分授權，但又產生如何節制諸將，以免養虎貽患的問題。先秦

兵家多主張「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在出師的儀式中君授斧鉞，以

示將軍有權便宜行事，無待君令。
35
又在軍國體制下，軍政、民政一體，

《尉繚子．將理》謂：「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一方的軍事首

                                                 
34 參邢義田，〈從「如故事」和「便宜從事」看漢代行政中的經常與權變〉，《秦漢史論
稿》（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333~410。 

35 邢義田，〈從「如故事」和「便宜從事」看漢代行政中的經常與權變〉，《秦漢史論稿》，
373~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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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也就是一方治民司法之官。例如，睡虎地秦簡南郡守騰〈語書〉即提

到，當時「聖王作為法度」，聖王指秦王，但「法律未足，民多詐巧」，

「故後有間令下者」，也就是原有的法律留有空隙，民得鑽隙為巧詐，

因此又頒下彌補法律不足的令。可是如此還不夠，南郡守騰更進一步自

行頒佈防民姦私的「方」。
36
他不將自己所頒佈的稱為「令」而稱為「方」，

意味著其所頒未必經過官方或上級同意，
37
也未必有國家法律令同樣的效

力，但在騰治下的南郡和在任期間，卻可要求一郡吏民遵守之如法律令。

因此〈語書〉後文要求「舉劾不從令者」或「犯令」者，是將「方」視

同「令」，而不再特別提到不從或違犯方者。「方」乃為防民詐巧，其

懲罰所涉範圍或輕重，應為既有律令所不及，或和既有律令相出入。類

似頒下方的情況在征服六國的過程中不知還有多少，如果一時一地的方

或權宜規定一多，累積之下，難免牽動整個國家刑罰體系的平衡和公正。 
春秋以來，軍有軍法、軍令。可以想見，軍法比一般刑法要更嚴酷，

更重時效。
38
但自齊桓公用管子，編民為什伍，「作內政而寓軍令焉」，

39

軍、民法律原本可能有的界限不免趨於模糊。例如原本顯然屬軍法的連

坐制，在秦就被普遍擴大施用於編為什伍的民。這種情況恐怕不僅見於

                                                 
36 關於「間令」和「為間私方」的意思，池田雄一認為「間私方」相當於「奸私法」，參
池田雄一，〈秦代の律令について〉，《中央大學文學部史學科紀要》42（1997，東京），
70；最新討論見陳偉，〈睡虎地秦簡語書的釋讀問題（四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
心〈簡帛〉網站 http://www.bsm.org.cn（accessed 2005.11.18）。陳偉曾討論吳福助、張
建國、陳偉武、池田知久、王貴元等人的意見，而認為「間私」當讀作「奸私」，「間

令」或如「板令」，應讀作「簡令」。 
37 漢代地方太守在一郡之內仍有不經同意、逕自頒佈條教的權力，或即本於此。關於條教，
可參余英時，〈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

版公司，1987），167~258。張建國在〈秦令與睡虎地秦墓竹簡相關問題略析〉一文中認
為，為間私方「這些法規必須得到中央政府或秦王的許可或批准」，應非如此。見張建

國，《帝制時代的中國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0。 
38 參陳偉武，《簡帛兵學文獻探論》（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58~61；或見〈簡
帛所見軍法辨證〉，收入楊一凡總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乙編第一卷（北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266~268。原刊《簡帛研究》第二輯，1995。 
39 〔周〕管仲，〔日〕安井衡纂詁，《管子纂詁》（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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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或秦，以爭天下為目標、軍國主義化的列強應都難免。在睡虎地墓主

喜抄錄的秦律中，整理者將其中一部分歸為〈雜抄〉。〈雜抄〉多和軍官任

免、軍隊訓練、戰場紀律、後勤供應或賞罰獎懲有關。所謂〈雜抄〉，其實

原來都是喜職務上所需要，並應歸屬在某些我們至今還弄不清的律目之

下，軍、民法之間的界限幾乎難以分清。當然我們也可以說古代兵、刑

不分，所有的刑法原本都是軍法，治民之法是自軍法分化或擴充而來。
40
 

不論情況究竟如何，一旦戰爭結束，不再從馬上治天下，戰時軍民

不分的政治社會和法律體制勢必要調整，軍歸軍，民歸民。司馬遷在近

百年後回顧漢初的體制改革，曾概括性地說道：「於是漢興，蕭何次律

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史記．太史公自

序》）他將律令、軍法、章程、禮儀分開，又將改制之功籠統歸在四個

人名下，這是司馬遷也是傳統文獻一貫的筆法（詳下）。如果稍稍仔細

研究一下，不難發現這些改制非必同時，也非完全成於一人之手。無論

如何，司馬遷將律令與軍法分開，標舉出了變革的一個大方向。其具體

的情況，可舉三例說明。第一，睡虎地和龍崗秦律簡中的貲罰常以甲或

盾為單位，罰若干甲、若干盾或若干甲、盾。以甲盾為罰，不難推想這

原本或與軍法有關。
41
但承秦律的張家山漢律簡中已完全不見以甲盾為貲

罰的蹤影。其次，睡虎地秦律中有《軍爵律》，反映出商鞅以來以軍功

賜爵的傳統。但漢初的《二年律令》中已無《軍爵律》，而有《爵律》

之目，依二十等爵授田宅的律則被整理者安排在《戶律》中，授田宅已

和軍功無關。從《軍爵律》變化為《爵律》、《戶律》，正好說明軍民

律令之分化。第三例是文帝元年「除收帑諸相坐律令（應劭曰：「帑，

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今除此律。」）」（《史記．孝文

本紀》）文帝廢相坐律令是在所謂「蕭何次律令」之後。這是指一般百

姓不再連坐，並不表示軍伍之中也不再連坐。什伍連坐本為軍法，除相

                                                 
40 相關討論可參籾山明，〈法家以前──春秋時期的刑與秩序〉，收入楊一凡總主編，《中

國法制史考證》丙編第一卷，222~256。 
41 《管子．小匡》提到寓軍令於內政，也就是以治軍之令以治民。管子因齊甲兵不足，遂
主張「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而有犀甲、蘭盾、束矢之罰。又可參《管子．中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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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律令，軍民之法有了更進一步的區別。 
秦在一統天下的過程裡，戰爭為先，刑律調整的腳步恐怕難以及時

跟上，司法官吏的訓練也難如承平之時。最少從戰國起，官吏即分文武。

但是在戰爭頻仍的時代，官吏出入文武之職，所司不免難以明確劃分。

睡虎地秦墓墓主喜一生時而為令史治獄，時而從軍參戰的經歷就是最好

的例證。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保證司法官吏受到適當的訓練，有較充分

的知識和執法的能力，維持司法的公正和公平，是先秦列國都面臨的考

驗。喜的墓中有〈為吏之道〉這樣充滿儒道色彩的小冊，也有南郡守騰

下達縣道有濃烈以法為治色彩的〈語書〉，兩者內容雖也有相通處，精

神上歧異頗大。
42
如果我們同意〈為吏之道〉的性質是一種吏的訓練手冊，

它和長官發佈的〈語書〉在精神上相出入時，這會對戰時或一統後的秦

代司法或地方官吏帶來什麼影響，十分值得玩味。 
在戰時的特殊情勢下，法律和司法都不免有權宜變例，軍法與民法

不免混一，人員不免兼司而訓練不足；戰爭遷延一久，這些問題都會使

法律本身的失衡、矛盾和司法的不公趨於嚴重。所謂秦法酷烈，有不小

一部分和法律的失衡、矛盾以及人員素質不盡理想脫不了關係。漢武帝

時，「禁網寖密」，「郡國承用者駮（師古曰：不曉其指，用意不同也。），

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

（《漢書．刑法志》）
43
昭帝時議鹽鐵，文學曰：「方今律令百有餘篇，

文章繁，罪名重（讀為從），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

知所處」，「律令塵蠹於棧閣，吏不能徧覩而況於愚民乎。」（《鹽鐵

論．刑德》）
44
這些應該是秦時就存在的老問題，不會到漢武帝和昭帝時

才出現。漢高祖入關，即曾嫌秦法「煩苛」，而約為法三章（《漢書．

刑法志》）。秦一統之後，始皇雖「專任刑罰，躬操文墨」，但他和二

                                                 
42 邢義田，〈雲夢秦簡簡介──附：對「為吏之道」及墓主喜職務性質的臆測〉，《秦漢
史論稿》，493~504。 

43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點校本），1101。 
44 〔漢〕桓寬，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台北：世界書局影印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8年版，1960），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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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顯然還來不及清理法律體系積存的問題，國家就亡了。
45 

張家山律簡已經證明所謂的「漢承秦制」，一個主要的內容就是漢

幾乎全盤接收了秦律，46因此，也繼承了秦不及處理的問題。蕭何作律九

章，擇秦律之尤切時需者，來不及全盤整頓。其中兩個來不及整頓的問

題正是肉刑和刑期制，47漢文帝進行改革，才正式面對。張蒼等在文帝的

指示下，作了較原則性的整頓，一方面配合時代需要，廢除肉刑和減輕

刑罰；另一方面將徒刑全面刑期化，以改善肉刑、勞役刑、無期刑和某

些有期刑之間存在的不公、衝突和矛盾。張蒼和馮敬等人所擬的刑期方

案，照張建國對《漢書．刑法志》相關脫漏文句的復原，井然有序，如

果說這些方案毫無以往學說理論或既存制度作為參考或依據，憑空構擬

於一時，實在令人難以想像。48 

                                                 
45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在法律體系上作了些什麼，很可惜幾乎沒有材料可考。琅邪等刻石
中反覆強調：「端平法度」、「除疑定法，咸知所辟」，這是很籠統的政治宣傳，難知

其詳，也難以信據。張建國據之說道：「秦統一中國後對法律作過系統的整理，這時距

後來的漢二年只有短短的十四年，法律在這樣一段時間裡恐怕挑不出多少毛病。漢只要

去掉一些不得人心的嚴法，少徵發點兒徭役，多幾次大赦，取消一些讓人生不如死的督

責之術，對有功之人捨得給予重賞，也就差不多彌補了秦的缺陷。」見張建國，〈試析

漢初「約法三章」的法律效力──兼談「二年律令」與蕭何的關係〉，《帝制時代的中

國法》，45。這樣的說法或許太簡單了些，沒有充分考慮長期戰爭對法律和司法制度可
能造成的影響。 

46 高敏，〈漢初法律系全部繼承秦律說──讀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札記之一〉，收入中
國秦漢史研究會編，《秦漢史論叢》第六輯（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167~176。 

47 此外爵也是大問題。大家都知道秦尚軍功，自商鞅以來，爵祿田宅一以軍功為斷。自睡
虎地秦律和張家山漢初律簡發現以後，大家也都知道有無爵和爵級高低影響到秦漢百姓

的法律權益極大。等到秦一統天下，戰爭結束，立軍功機會必然減少，爵的取得、轉移

或剝奪豈能不作相應的調整？高祖以後，屢屢賜民爵，而無關軍功，這會如何影響爵的

性質和有爵者的法律權益？〈二年律令〉戶律中就有依爵授民田宅的規定。在大環境改

變之後，相關法令的修訂調整恐怕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參楊一民，〈戰國秦漢時期爵

制和編戶民稱謂的演變〉，《學術月刊》1982 年第 9 期（上海），68~73。此文已指出
從軍功爵到賜民爵的問題，但未及深入討論和法律的關係。 

48 滋賀秀三，〈前漢文帝の刑制改革をめぐって〉，《中國法制史論集》，557~566；中譯
見劉俊文主編，姚榮濤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卷 8，76~82；張建國，
〈西漢刑制改革新探〉，《歷史研究》1996 年第 6 期，21~24。最近籾山明引用日本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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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制改革牽動廣泛，高祖劉邦已經開始，文帝繼續而較全面，不過

不是在短時期內可由一人或數人畢其功於一役。有些學者認為法律改革

就是改動一下條文字句，由皇帝一句「制曰可」，或在「瞬間一次性」

的行動裡，即可完成。
49
事情不是這麼簡單。刑罰是法律和司法體系的一

部分，刑罰和犯罪的類別、輕重在每一個環節上都相互關聯，要保持法

律和司法的公正，除了法律本身的合理平衡，還必須有足夠高素質的專

業司法人員。刑律體系本身的改變，或人員素質的缺陷，都可能造成牽

一髮而動全身的影響。以秦刑本身來說，秦的刑罰體系原本以終身勞役

和肉刑為特色，一旦出現刑期制這樣具有原則性的變化，整個體系都可

能受到牽動，其調整不是頃刻間完成得了。張建國即曾指出廢肉刑用其

他刑替換，會造成長期延續的法律變動，文帝之後應該另有改革。這個

看法十分有理。
50
但我認為，其後的改革似不限於他所說的隸臣妾的取

消，和刑期自六年級數改為五年級數而已，應還有無數微調工程，使體

系趨於平衡和合理。奈何這些微調細節，除了景帝和武帝所為尚有隻字

片語，絕大部分沒有能夠在史冊中留下痕跡。 

近世學者討論刑期制，多從法律本身或法律學的角度考慮，比較少

注意傳統文獻背後的史觀，以及這些史觀對真相可能造成的扭曲。中國

傳統文獻經常將漫長時期之內出現的變化歸名於某一偉大人物的一時變

                                                                                                                         
北宋版的《通典》和近衛家熙考訂《大唐六典》的夾注校語，證明張建國對《漢書．刑

法志》的復原可以得到版本上的支持。參籾山明，〈《漢書》刑法志の錯誤と唐代文獻〉，

《法史學研究會會報》9（2004，東京），89~92。 
49 例如粟勁，《秦律通論》說文帝的改革：「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為城旦舂、鬼薪白粲、
隸臣妾、司寇等徒刑規定出具體刑期，一經漢文帝『制曰可』，就完成了立法手續，成為

當時的成文法。」（頁 282）張建國討論文帝肉刑改革時說：「這種改定只需要一次改動
即可完成，也就是說，當文帝同意這一方案，中央機構下達指令後，這種改動無論是對任

何機構或個人手頭的律章，是很快即可替換完成的。例如，《睡虎地秦墓竹簡》中有『擅

殺子，黥為城旦舂』。我們假定漢代繼承了秦代的這一法律規定，那麼，根據張蒼等人改

革方案，律文將變成『擅殺子，髡鉗為城旦舂』。因此，雖說廢除肉刑並以其他刑罰換易，

是從此以後長期延續下去的法律變動，但改定法律這一動作本身，卻非一種持續進行的行

為，所以不妨將這種變動視為瞬間一次性的。」見張建國，《帝制時代的中國法》，208~209。 
50 張建國，〈西漢刑制改革新探〉，《歷史研究》1996年第 6期，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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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如神農氏發明農業，燧人氏鑽木取火，有巢氏教民宅居等等，大家

耳熟能詳，無需贅言。司馬遷寫《史記．秦始皇本紀》，以戲劇性的手

法記錄了一場朝廷之上封建和郡縣制的大辯論；辯論以後，封建似乎即

成過去，郡縣即從此確立。班固寫《漢書．刑法志》，以幾乎同樣戲劇

性的手法描述緹縈救父如何感動文帝，引發了文帝的刑法改革。從表面

看，肉刑因此廢除，而刑期制也於一日之間建立。這樣的英雄史觀和戲

劇性的筆法不但支配著司馬遷和班固，也左右著無數的兩漢著作（其例

可見《新語．道基》、《論衡．感虛》、《風俗通義．皇霸》等）。今

人讀這些文獻，不宜只讀字面，而忽略背後史觀所可能發生的作用。換

言之，我們要弄清《漢書．刑法志》的一字一句，釐清正文和夾注的錯

亂脫誤，但不宜被字句完全綑綁住。跳出來看，太陽之下無新鮮事。刑

期制就像郡縣制，都不是因為一場辯論或一件詔書而忽然出現，它們都

是因應春秋戰國的時代需求，在幾百年變局中逐漸浮現的。 

學者早已正確指出秦漢以前終身隸役罪犯是普遍的現象。終身服役

的罪徒，不論隸臣或隸妾，地位都比庶人低下，但在統治者眼中，其實

和庶人相去不遠，說穿了都是孟子所說的「勞力者」，沒有資格像士以

上的「勞心者」可以治人、可以講「禮」，或者可以執干戈以衛社稷。

春秋戰國以來戰爭頻繁，戰爭型態改變，各國需要普遍徵兵，開始逐漸

以不同的方式擴大兵源。除了國人，原本沒資格的野人開始可以當兵。
51

這個時期之所以賜庶民田宅、土地、姓氏和爵，根本上是因為這時人們

的思考還無法完全跳脫「唯士以上可以執干戈以衛社稷」的封建觀念。

有了田宅、土地、姓氏和爵，庶民不論國野，彷彿躋身於士的行列，也

就夠格成為國家動員的對象。秦漢二十等爵的最低一級名為「公士」，

其意義很可玩味。 
隨著春秋中晚期以來戰爭擴大持久，兵源消耗過劇，士民不足，統

治者不免注意到如何利用身分低下，但數量龐大的奴隸和罪犯。於是罪

隸逐漸可以贖、可以赦、可以免，或者在服役一定期間之後，依某些特

定條件改變身分，成為庶人。這樣的改變在歷史上沒有留下多少痕跡。

                                                 
51 杜正勝，〈全國皆兵的新軍制〉，《編戶齊民》（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4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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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襄公二十三年（550 B.C.），晉國諸大夫相爭時，范宣子焚罪隸斐豹之

丹書，斐豹為之殺欒氏之督戎，可以算是一個以免除罪隸身分為條件，

換取勇士為當政者拚命的例子。
52
這事大概是因太特殊才被記載下來。但

偶發的事例一多就可能成為常態。一旦常態化，原本不在徵召之列，形

同禁錮的罪犯就變成數量可觀的兵源。魯昭公十四年（528 B.C.），楚子

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且撫其民，分

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

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
53
在檢閱甄選部隊，安撫百

姓的過程裡，特別有赦免罪犯、舉拔人才的舉動，值得注意。魯哀公二

年（493 B.C.），趙簡子伐鄭，誓詞云：「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

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
54
免除「人臣隸圉」的賤隸

身分。可見這時除了大夫和士，執賤役的奴隸之類也成為動員的對象，

當政者需要對他們提出交換賣命的條件。這和晉國斐豹之事類似，但斐

豹一人的特殊待遇在此似乎已變成適用於全體賤隸的原則。 
《韓非子．說疑》謂聖王選才「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觀其

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閒，或在囹圄緤紲纏索之中，或在割烹芻牧

飯牛之事，然明王不羞其卑賤也。」
55
這一類選賢於卑賤的話常見於先秦

典籍中，而武丁舉胥靡傅說為相就是常被提起的例子。
56
囹圄中有賢而可

為相者，更多的是不畏死、桀傲果敢，適合當兵的材料。春秋戰國以強

兵為務的君王和謀士豈能視而不見？《六韜．犬韜．練士》說：「有王

                                                 
52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杜注：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
其罪）。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

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漢〕杜預注，〔唐〕孔穎達疏，

《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影印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刊阮元校十三經注
疏本），602~603。 

53 《春秋左傳正義》，820。 
54 《春秋左傳正義》，994~995。 
55 〔周〕韓非，〔清〕王先慎集解，《韓非子集解》（臺北：世界書局，1967），310。 
56 據吳榮曾先生研究，胥靡其意正是「緤紲纏索之中」的刑徒。吳榮曾，〈胥靡試探──

論戰國時的刑徒制〉，《先秦兩漢史研究》，148~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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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鬥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

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贅婿、人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為

一卒，名曰勵銳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名

曰幸用之士⋯⋯」。
57
將王臣失勢者與貧窮、贅婿、胥靡、免罪等分而並

列，可知後者都是身分原本卑下或犯罪的人。這些人招聚起來，變成了

必死之「士」、勵銳之「士」和幸用之「士」！罪隸而被稱為「士」，

是春秋戰國變局下浮現的，但這絕非於一夜之間驟然出現，也不會突然

消失。秦漢以降，常發遣赦免的罪犯（免徒、弛刑）充軍戍邊或從事征

討，基本上仍然沿襲著這個傳統。赦免罪犯只是增加兵源的途徑之一，

另一條途徑不難想到就是罪犯無待赦令，而是依罪輕重，於一定的時限

之後即可結束罪犯之身，而以自由民身分（不論稱之為庶人、百姓、齊

民或黔首），重新加入為君王服務的行列。 

四、小結 

刑期出現的背景必較以上的勾勒要複雜，現在已不易全面了解。從

蛛絲馬跡觀之，刑期的出現，和春秋中晚期到戰國不斷昇高擴大的戰爭，

軍制的改變和人力的需求有關。這只是一個角度的觀察，並不能完全解

釋。各國需求不盡一致，即使都需要兵源，解決的手段也可以不同。 
討論刑期制的出現，一個不可不注意的重要背景應該是秦在上百年

戰爭狀態下發展出來的法律體系，一統之後如何轉換成一個承平時代的

體系。近數十年秦漢法律資料雖已出土不少，但要勾勒出一部秦律「發

展史」，現有資料仍遠遠不足。例如除了〈語書〉，幾無資料可以說明

秦在征服六國的過程裡，如何將秦的法律令施行在新征服的土地上，如

何調整原有刑律和戰時權宜措施的關係，又如何消解秦律本身以及與各

國法律之間可能存在的衝突和矛盾，或如何將它國法律融入秦律系統。
58

                                                 
57 這一點吳榮曾已曾論及，見吳榮曾，〈胥靡試探──論戰國時的刑徒制〉，《先秦兩漢
史研究》，159。 

58 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抄有魏戶律和魏奔命律，張家山〈奏讞書〉在時代上屬於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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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期制在這個刑律調整的過程中又曾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這些問題一時

都還說不清楚。 
大家都知道春秋戰國是中國古代法治發展的重要階段，各國各有自

己的刑律制度。包山楚簡中的楚國刑法及司法即自有一套。張家山〈奏

讞書〉提到魯國舊法有白徒和倡，
59
銀雀山〈守法〉、〈守令〉簡提到齊

有公人，即和秦刑名不同，相關的體系也不會一樣。在類似的時代要求

下，楚、魯、齊如同秦，可能都曾發展出了某種形式的有期刑，如齊有

公人一歲、二歲、終身等之不同，惜其詳不得而知，也不能確定是現實

制度或學說。尉繚曾向梁惠王建議以戍邊三歲處罰無軍功者，魏是否曾

加實行，可惜也無證據。總之，刑期的概念在戰國既已出現，曾實行某

種形式有期刑的國家應該不止秦國吧。 
從〈二年律令〉看，漢初之法及漢所承的秦法中無疑已有有期刑，

唯刑期見於某些特殊的情況下，刑期非必一定，也不成體系。有期刑和

其他大量無期刑之間結構性的關係仍待澄清。不論如何，于豪亮強調漢

文帝「規定了隸臣妾以及比隸臣妾更重的罪犯的刑期」，又結論說「在

秦代，大多數罪人是無期的。」
60
現在看來，這是極為明智的論斷。因為

他沒有排除在秦代有某些較輕的罪（如作官府償日罪），和少數罪人處

以有期刑的可能。其他學者將建立刑期之功完全歸於漢文帝，不免有不

知不覺受古人著述背後史觀誤導，將一個漫長複雜的歷史過程簡單化和

個人英雄化的嫌疑。 
2003.3.25/2005.12 訂補 

 
（責任編輯：凃宗呈 校對：陳姵琁 金柏全） 

                                                                                                                         
部分，抄有假衛人史猷之名，內容卻和《韓非子．內儲說下》晉文公有關的案子類似，

又抄引一件「異時魯法」的案例。兩座地方小吏的墓中不約而同抄錄他國的法律資料，

十分耐人尋味。這是否意味它們和秦律不同，值得參考，或甚至被用來補充秦律之不足？

秦的地方小吏在司法上用得著它們？ 
59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簡 174~179，
頁 226~227。 

60 于豪亮，〈從雲夢秦簡看西漢對法律的改革〉，《于豪亮學術文存》，146~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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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 of Terms of Servitude in the Qin 
and Han Legal Systems Reconsidered: 

Based on “The Legal Text of Year 2,” Newly-unearthed at 
Zhangjia-shan, Jiangling, Hubei Province 

Hsing, I-tien∗ 

Abstract 

Based on the newly published legal texts unearthed at Zhangjia-shan (張
家山), Jiangling (江陵), Hubei (湖北), this paper contends that a system of 
terms of servitude appeared in the Qin and Early Han China. The idea and 
system of terms of servitude took shape gradually in the periods of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States. The melting-down of the feudal system of ranks 
and the needs of manpower of the time contributed to its appearance. The 
main task in the legal reform of the Emperor Wen was not, as many scholars 
assert, to start a system of terms of servitude, but to make the existing forms 
more syste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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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法國史學轉型的歷程 
——評《多元歷史：法國對過去的建構》 

Histories: French 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 
edited by Jacques Revel and Lynn Hunt,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and oth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5. 654p. 

賴國棟
* 

一 

三十年前，年鑑學派（Ecole des Annales）被介紹到中國來時，史學

界應者寥寥。然而，當時年鑑派的思想已遍及法國傳媒，並令這種「新

史學」風尚的影響範圍完全超越法國。來自世界各地的年鑑學派支持者

與批評者都在探尋年鑑學派「通往權力」的歷程。在一九八○年以後的

中國，年鑑史學範式也日益成為史學工作者的口頭禪，並且為部分中國

史家所實踐。1在過去三十年裏，年鑑學派經歷的發展與轉變為廣大學者

所關注，並被引介。因此，當筆者閱讀由雅各．勒韋爾（Jacques Revel）
和琳．亨特（Lynn Hunt）主編出版的論文集《多元歷史：法國對過去的

建構》時，其中包含的那些與中國學者過去所認識的法國史學（或者大

而言之歷史學研究）完全不同的問題意識、思維走向、方法論模式便清

晰可見了。本書編者勒韋爾是法蘭西學院（Académie française）院士、

中世紀史專家，另一位編者亨特則是美國加州大學教授、法國近代史專

                                                 
*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專業研究生 
1 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中山大學歷史系陳春聲、劉志偉與海外學者蕭鳳霞、科大衛等為代表
的研究者在中國華南地區開展區域社會史研究。因他們研究的特色，故一般在國內學術

界統稱他們為「華南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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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一九九○年時，在出版商安德列．史弗林（André Schiffrin）的建議

下，兩位編者便萌生了出版此書的念頭，特別是冷戰的結束與美國文化

之爭更加促動了兩位編者思考這一主題。兩位知識背景有著相當差異的

學者進行了多次深入的探討，在獲得了對主題基本一致的看法後，通力

合作，他們共同為每篇選文撰寫的高度概括性的導言可以見證兩人在觀

點上的一致與和諧。本書選文的作者都是法國學術思想界的名流，而所

選取的文章有些是為中文世界的讀者所熟悉的，如選自布勞代爾

（Fernand Braudel）的〈歷史與社會科學：長時段〉（“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 La longue durée”）、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的〈社會

與人文學科中的科學準則〉（“Critères scientifiques dans les disciplines 
sociales et humaines”）等；有些則並不為中文讀者所熟知，如羅伯特．

布瓦耶（Robert Boyer）的〈經濟學與歷史學：走向新聯盟？〉（“Economie 
et histoire: Vers de nouvelles alliances?”）、亨利．郝索（Henry Rousso）
的〈維希綜合症：自一九四四年以來法國的歷史與記憶〉（“The Vichy 
Syndrome: History and Memory in France Since 1944”）等，但是這些對我

們中文讀者理解法國史學的過去、現在及未來動向，都有著重要的作用

與意義。 
本書的主題是「法國對過去的建構」，目的在於讓我們明瞭法國學

者所理解的歷史學是什麼？歷史學研究的視角、框架與方法是什麼？同

時還要表達，為什麼他們採取這樣一種視角來觀測歷史以及歷史學。當

然，兩位編者並不是要求我們去認同他們的結論，而在於理解他們提出

問題的方式、解答問題的過程及方法，本書共收入論文六十四篇，即說

明了這一點。它一方面體現兩位編者本身乃至他們組織文章之間有著相

當大的差異性以至於矛盾；另一方面又在這種文章的差異與矛盾之中建

立了內在理路與聯繫，從而把他們對歷史學的看法串成一個整體，構成

一幅豐富多彩的動態圖景。正如勒韋爾在導言中所說：「這卷書旨在介

紹一些能夠反映出二戰後法國史學主流趨勢的選文。我們不僅試圖涵蓋

該學科發展流變的情況，而且還把那些使得歷史學充滿了生機活力，但

有時也會把引起分裂的論爭都囊括了進去。」（p. 1）本書的編者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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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理念下把自一九四五年以來的法國史學分為四個部分，以代表戰後

法國史學發展的四個重要時期，也因而形成了本書的四個主題：一、確

定性的時間：社會史與整體史（一九四五∼六○年代）；二、結構主義

時期（六○年代中期∼七○年代中期）；三、史學家的領域（七○年代

中期∼八○年代中期）；四、批評與重構（八○年代中期∼九四年）。 

二 

編者把第一部分的主題基調定為：「確定性的時間：社會史與整體

史」。因為一般來說，幾乎所有的人包括史學家在內都在追求確定性，

而對於時間來說，是內容抑或形式，卻是見仁見智的問題。布勞代爾著

名的〈歷史與社會科學：長時段〉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2
文中作者對其

「長時段」（longue durée）理論作了詳細的闡釋，他所認為的歷史性時

間是被擴大化了的。他將歷史視為長時段地理歷史作用下的產物，而且

歷史的變化不僅可以借助事件來加以說明，個體人的意識還可以置於緩

慢的長時段裡加以測定（但他並不是說結構決定了變化），這些都是為

史學界所共知的。然而編者認為：「當我們閱讀該文本的時候，我們應

該記住布氏剛任第六部主任。事實上，正如我們所料想的那樣，他的責

任在於闡釋與補充一種塑造本文思維的科學策略或模式。」（p. 115）然

而，在傳統歷史學中，史學家一般都強調對事件本身的研究（即歷史所

言為事件，而所敘述的歷史乃是客觀化的存在），而非觀念的重構。布

勞代爾則放棄了基於事件的傳統歷史敘事，轉而重視歷史的持續性而非

                                                 
2 其實布勞代爾的時段理論是很成問題的，但是布氏在中國所受到的待遇卻相反，特別是
其關於文明的解說，在圍繞長時段的固定思維模式下，走入了保守主義的圈套。詳細分

析可參考陳新，〈理性、保守主義與歷史學家的責任──初論布勞代爾史學思想及其實

踐效應〉，《世界歷史》2001 年第 1 期（北京），78~90；同時布勞代爾在美國所受到
的冷遇，還可以參考其他一些文章，具體見陳恒、耿相新主編，《新史學──布勞代爾

的史學遺產》（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賴建誠，《布勞代爾的史學解析》（臺北：
桂冠圖書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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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強調歷史存在是多維度的，若只從單一側面來觀測是行不通的，

歷史研究的問題要像紡織品那樣不斷被編織起來，而且構築歷史點的理

論是長時段。在這裡，布氏用幾個同時發生的複雜的時間流程來代替單

獨的事件概念，儘管學術界對長時段理論存在著頗多爭議，但布勞代爾

強調，歷史研究的多元性與當下歷史研究關注複數的歷史與多個故事
3
則

是相映襯的。但作為歷史研究基本因素的「事件」，終究是否像布氏所

說的那樣「稍縱即逝的亮光」，值得探討，然而事件的大小或重要性卻

並無一定規律，其變化應該更著重於參與者的認知與評估。 
學界一般認為，對社會史而言，其研究對象、領域或史料都呈現出

多樣性，關於這一點認識在布洛赫等人那裏就早已初見端倪。特別是到

了六○年代，法國歷史學家對此展開了激烈討論，最值得一提的是莫尼

爾（Roland Mousnier）、索布爾（Albert Soboul）、拉布魯斯（Ernest 
Labrousse）、杜蘭（Y. Durand）等人對階級、菁英（élite）、秩序（ordre）
的討論，對之後的社會史（包括近代史研究）、思想史研究的定向起了

很大的作用。拉布魯斯基於傳統類型的社會圖景分析，如所有權、收入

的數量及來源、財富的種類等研究社會史。莫尼爾則堅持過去社會只能

以他們自身的標準，如在有序、有社會威望的成員關係中獲得身分認同。

這些討論都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史學的領域，拓寬了社會史，甚至歷史

研究的視界。但毫無疑問的是，年鑑史學的敗筆在於它對政治史與重大

事件（event）的拒斥，這是第二代年鑑史家的失敗之處，也為後來結構

主義者的攻擊提供了突破口。 
一般來說，法國史學家在二戰前與戰後對歷史學的研究與理解存在

兩種不同的情形。在戰後時期，最吸引年鑑派注意的不再是社會史與經

濟史，其原因正是社會史與經濟史業已成為史學界，特別是法國高等社

會科學研究院（L’É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EHESS）
中公認的主導領域，甚至在不久之後成為史學中的傳統領域。在我們看

來，年鑑學派敢於探索理論的勇氣在於進行整體史（histoire globale）研

究，因為在年鑑學者看來，逝去的一切，從日常瑣事到心態（mentalité），
                                                 
3 在法語中，histoire除了「歷史」的含義之外，還有「故事」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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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史都是不應該加以拒斥的。這樣，他們就與馬克思主義拉大了距離。

另一方面，從二戰結束到六○年代中期，最正統的是馬克思主義學派，

這些人比人民陣線時期的前輩更為激進。他們認為，要理解歷史不能過

於忽略「事件」，因為無論如何，階級鬥爭、革命本身就是一場場事件。

而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說，這些事件對於深層力量的發展是具有根本意義

的。以上這些為保羅．維拉爾（Paul Vilar）對馬克思的理解。維拉爾是

著名的《近代西班牙概覽》（三卷本）（La Catalogne dans l’Espagne 
moderne）的作者，也是法國歷史學家中少有的幾個真正馬克思主義的信

奉者之一。他這樣看待馬克思，即馬克思描述了「經濟理論如何融入到

歷史分析，同時歷史闡述又如何融入到理性歷史之中。」（p. 75）維拉

爾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言說、對整體史的理解，導向了他「涉入到與雷

蒙．阿隆（Raymond Aron, 1905~1983）、路易士．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等人的著名

爭論」（p. 75）之中。但其捍衛馬克思的立場在此後並未改變。 

三 

結構與史學本是毫不相干的兩者。因為作為主體的歷史是由具有感

性與理性的人創造出來；而結構主義者所敘述的歷史是不包含主體的，

或主體業已消解。但是，一九六八年五月風暴則動搖了結構主義早期的

反歷史主義傾向，這種動搖意味著它們拓寬了歷史的可能性，使得早已

被年鑑學派所革新的歷史與結構的觀點有望達成和解，這一時期兩者的

和解應該是史學界真正黃金時代的開端。一九六九年，布勞代爾交權於

比爾吉埃（André Burguière）、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勒華拉杜里

（Emmanuel Le Roy Ladurie）等新一代領導集體。在新一代人的觀念重

構下，史學家、人類學家、符號學家、語言學家之間的合作變得更為可

能，編者在本書第二部分以結構主義時期來說明此時法國史學的情勢是

再恰當不過的了。 
一九七一年，歷史學已經開始面臨有利的局面了。在這一年，新一



賴 國 棟 

 

 

 

438 

 

代領導人以「歷史學與結構」為標題出版了一期特刊（即 Annales ESC 3-4
〔1971〕），以清晰表明歷史學面對結構主義所應有的時代姿態。比爾

吉埃在特刊開篇就略帶總結性地指出：「歷史學與結構主義之間的戰爭

將不再發生。」（p. 231）這種贊成結構化的歷史學同時也表明了年鑑歷

史學家渴望接受社會科學並與其結盟；而這種結盟正是涂爾幹（Émile 
Durkheim）的預定目標，即通過抓住結構的範式，通過使歷史成為規範

性而非描述性的學科，從而與社會科學聯合起來。在此種情勢下，時間

緩慢下來，幾乎成為了「靜止不變」（勒華拉杜里語）之物，事件作為

附帶現象與片斷故事的附屬品被拒絕，焦點被置於不斷重複與複製的事

物之上。在拉杜里看來，史學家或有意或無意地從事結構主義研究，但

卻無法隱藏這種研究的價值取向，同時他還強調必須保持在少數變因的

基礎上通過建構分析模型來收集現實。他借用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的「先鋒之後衛」來描述歷史學家的工作，歷史學家或轉

化或復原結構主義，並且人類被非中心化。歷史學家把人類扔進了歷史

的泥潭裏，只能擁有變革的幻象，這裏屬於歷史上重要斷裂的一切都不

被重視，以便有利於當時的主潮，即使這些主潮是「沒有人的歷史」的

一部分（p. 496）。勒華拉杜里於此發現了歷史的零度。同時在這種情況

下，菲雷（François Furet, 1927~1997）等馬克思主義者也為他們的共產

主義信念找到了不可或缺的解毒劑，使得歷史與結構化成了他們脫離馬

克思主義與作為批評理論代名詞的辯證法，以及走向科學意識形態

（scientific ideology）的橋樑。在這種思想中，「真實」（real）歷史的

意義變得不再清晰了，同時也讓對此懷有熱切期望的人失望。 
除此之外還有喬治．迪比（Georges Duby），他受馬克思主義的影

響也很深。他在認真仔細閱讀馬克思與阿爾都塞著作的同時，對結構現

象進行歷時性解讀，《三個等級》（Les Trois ordres: Ou, l’imaginaire du 
féodalisme）在對中世紀的表象與意識形態方面的探尋便是明證。迪比深

受語言學家喬治．杜梅澤爾（Georges Dumézil）的影響，文中他以卡洛

林（Carolingian）王朝為例，同時採納了杜氏在論述印度史詩中的「婆

羅門」（brãhmana）──祭司組成的種族階級的第一等級；「剎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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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atriya）──武士；與「吠舍」（vaiçya）──生產者的「三重功能」

（trois fonctions）之劃分，但又顛覆了認為這是印歐文化結構所特有的

看法。在杜氏那裏，他談「三重功能」是指上帝與英雄所賦予的三種美

德；而迪比則把關注的焦點轉向神話在歷史織物中的浮現等文化習俗

上，轉向神話的深刻滲透力上，轉向其社會實踐意義上，只是他所研究

的社會貫穿著一種矛盾，因為它或轉移或促成了世界的再現，其形式或

性質卻被用來滿足扼殺矛盾的需求。而意識形態是從阿爾都塞那裏借用

過來的，意在指一種表象而非一種社會組織的反思，意識形態的主要功

能表現為普遍性的社會實踐中，它更多地是在生成意義，因而也在製造

現實、生成社會秩序，同時也規約人們的思考方式與方向。由此看來，

不管是作為敘事形式的主導語言，還是語言研究中所關注的焦點，文化

人類學與符號學都有相類似與值得借鑑的地方。 
事件並非是一種新事物，從西米昂（Simiand）到布勞代爾，他們都

在談論這個話題。但是經過長時段理論對事件的批評之後，諾拉（Pierre 
Nora）於一九七四年以一篇〈事件的回歸〉（“Le Retour de l’événement”）
為標題倡言：當代史與政治史不能沒有事件。當然，這裏所指的事件也

在內涵上殊於傳統意義，諾拉指出：「事件應作為表徵（symptom）來

看待⋯⋯他們也是生成資訊系統、意義網與時間體驗的社會建構物。」

（p. 427）這些都是諾拉要重新闡釋或重構的。該文是在當代法國一個重

大事件，即帶來社會大動盪與社會人文科學理論結構變革的「六八年五

月風暴」之後寫成，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該事件在人們心中留下的深刻烙

印，對這些話題的探討影響到後來人們（如利科〔 Paul Ricoeur, 
1913~2005〕，包括諾拉自身在內的學者）關注於「歷史與記憶」、「民

族認同」等問題。 
除此之外，作為結構主義時期的名篇而選入本書中的還有保羅．韋

納（Paul Veyne）的《歷史寫作》（Comment on écrit l’histoire）（1971
年出版，比海登．懷特（Hayden White）的《史元》〔Metahistory〕早

兩年出版）、勒高夫的〈心態：一種模糊的歷史學〉（“Les Mentalités: 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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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oire ambiguë”）、4
菲雷的〈法國左派：從馬克思主義到結構主義〉（“Les 

Intellectuels français et le structuralisme”）等，它們都對結構主義作出了

回應，限於篇幅，筆者就不一一詳釋。但是從編者的眼裏看來，所選文

章都適切地表達了法國歷史學家對結構主義以及結構主義者的看法。從

總體上看，在結構主義與歷史學對話、交流的過程中，矛盾衝突中所回

歸的結構並非是反對歷史的武器，反而使得結構與歷史的和解成為可

能。歷史與其說表現為由因果性聯結的事實系列，不如說表現為結構之

間相互關係的一個系統。 

四 

毋庸置疑，一九六八年對於法國史學來說是關鍵性的一年。「五月

風暴」帶來的不僅是高等教育的改革與調整，而且帶來了整個人文社會

科學的認識論革命，可以說這是世紀之初德國精神科學與自然科學爭論

上的一種延續。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EHESS）在重行評價「六八

年」事件時，年鑑史家從歷史的角度對此進行反省，並對今後的史學研

究工作作出相應的調整。因為是那些促成開放結構觀的人從內部破壞了

結構的範式，使得類似該政治事件的深層次問題也隨之浮出水面，所以

以「歷史學家的領域」來高度概括七○年代至八○年代中期這段歷史不

是沒有道理的。諾拉與勒高夫主編的三卷本《研究歷史》（Faire de 
l’histoire）與勒高夫等主編的《新史學》（Nouvelle Histoire）就是很好

的例子，這兩部綜合性論著的出版標誌著他們試圖探尋歷史學科應放棄

自己的一致性，以便拓寬自己的「實驗」領域，同時也表明要拯救歷史，

就必須放棄普世主義，轉而主張傅柯的一般歷史，即解／建構

（dé-construction）的歷史。此外他們還有一個共同的理想，即「面向專

                                                 
4 當然，對心態史學的看法也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例如，最近就有學者提出：「心態史已
經終結」。具體見 Paul Wirth, “Pour en finir avec 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 - Sainte Anne est 
une sorcière et autres ESSAIS,” Critique: revue générale des publications françaises et 
étrangères 695 (2005),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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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圈外的廣大接受者／讀者」。（p. 319）本書所選取的這些文章，如勒

華拉杜里的〈沒有人的歷史〉（“History Without people”）、〈歷史學家

與電腦〉（“Historian and computer”）或菲雷的〈計量史學〉（“L’Histoire 
quantitative et a construction du fait historique”）等，都紛紛表達了這種理

想，同時也傳達了這樣一個信號：主體已死，人已逝。因為這一時期的

許多歷史研究都把人作為歷史的主體非中心化了。於此，在這種觀念的

引導下，史學家的研究視野與歷史撰述也變得豐富起來，歷史學家在認

識世界、理解歷史、解釋自身之時也變得更為開放起來。 
異質時間的多元化必須由線性時間來支撐與聯結，當它把「總體性」

託付給形而上的過去，時間就不再是同質的，也不再具有「總體性」的

意義。同樣，在勒韋爾看來，歷史學不是要去哀悼「總體史」（histoire 
totale），歷史知識的碎化會走向嶄新的特定空間，其首要目標在於對業

已完全澄清了的客體進行建構，而並非建構「總體史」。在這方面，電

腦對歷史研究的作用可為之推波助瀾，因為它的運用解構了歷史學的實

踐。與此同時，保羅·韋納在與海登．懷特不同的前提假設下，置歷史

學於主觀性、修辭性與學術的無端快感（gratuitous pleasure）之中，歷

史在他那裏被視為至多能建立邏輯一致性情節的文學流派，因此歷史學

根本就不是科學。在韋納看來，在這混亂、偶然的塵世、非連續性，佔

據了歷史學的中心，歷史只能重建「如何可能」，而不能詮釋「是否可

能」的問題。從韋納的信念中可以看出，他是受狄爾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齊美爾（G. Simmel, 1858~1918）、梅涅克（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54）與克羅齊（B. Croce, 1866~1952）一類作家的影

響。然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七○年代這種對小寫歷史（petite histoire）
的興趣出自於對六○年代人類學旨趣的延伸與拓展，他們在尋找歷史深

處的西方文明之另類或他者，事件被排除在外，而關於人性的永久性（或

曰心態）等話題，諸如「兒童」（p. 371）、「家庭」（p. 377）、「死亡」（p. 
381）、「節日」（p. 408）、「氣候」（p. 423）、「性」（p. 449）等，都從

邊緣走向了歷史學的中心舞臺，從而使得史學研究領域紛呈多樣。這些

新視角為今日之「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或「微觀史學」

（Microstoria）、「日常史」（Alltagsgeschichte）、「個案史」（Cas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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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然而，對歷史時間的探討之聲也並非法國史學家所獨有，其中也包

含了來自大洋彼岸的美國，如伯納德．貝林（Bernard Bailyn）在對布勞

代爾的地理史學，特別是對《菲力浦二世時期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Ⅱ）

一書的反思中，指出布氏並沒有對「『地中海世界』一詞做出嚴格界

定⋯⋯也沒有所需要考察的中心問題⋯⋯該書也沒有結論，同時在他命

名為『結論』的十一頁裏只是表達了他對地中海的喜愛。」（p. 353）赫

克斯特（J. H. Hexter）在〈布勞代爾及布勞代爾世界〉（“Fernand Braudel 
and the Monde Braudellien. . . ”）一文中質疑了布氏的兩個困境，即布氏

在《菲力浦二世時期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一書中對經濟活動與物質

結構過分強調，而且並未討論在菲力浦二世時期特別重要的「小共同體

或大共同體是如何形成」（p. 361）等問題。此外，特別值得一提的還有

布勞代爾研究中心的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他把年

鑑派作為一種成功抵抗傳統史學的形態來看待，並且呼籲「歷史學依據

今日人文學科的需要向過去發問，那就對了。這是我們的信條，也是我

們的歷史學。」（p. 369） 

五 

一九八九年是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紀念，史學界對此展開了激烈論

爭。在這裏，革命論戰的勝利者（如《反思法國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的著者菲雷）則創造了一種新的歷史敘事模式。然

而，當時的年鑑史家自身也參與其中，開始探討史學的定向，甚至史學

危機等問題，批評聲不絕於耳。圍繞在年鑑學派周圍的學者自身也在問：

年鑑史學是否存在危機？危機在何處？歷史學又該如何研究？於此，一

九八九年的《年鑑》開篇即提出了「讓我們嘗試實驗」（p. 484），目的

在於揚棄布勞代爾史學模式。對布勞代爾的揚棄可從勒韋爾對微觀分析

與社會建構，及列貝蒂特（Bernard Lepetit）對「計量史學方法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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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503）中看出，前者是對義大利史學家如金茲柏格（Carlo Ginzburg）
史學實踐的一種延伸與拓展；而後者則是對計量史學的運用提出質疑的

一種挑戰式回答。而針對史學界皆知的「三時段論」，保羅．利科的三

卷本《時間與敘事》（Temps et récit）則是對布勞代爾關於時間性的直

接回應。特別是作者「在如何構建歷史研究對象，組織其話語等方面進

行闡發⋯⋯並且本書的主旨就是在質疑年鑑史學的一個決心，即把時間

與敘事從歷史學中一起排除出去。」（p. 526） 
年鑑史學轉變最為顯著的是作為新文化史家的夏蒂埃（Roger 

Chartier），他於一九八九年發表〈作為表象的世界〉（“Le Monde comme 
représentation”）一文，此文標誌著年鑑史學在認識論上的重大轉折。他

批判了布勞代爾的幾個致命問題，如總體史中沒有政治、事件；結構史

中沒有主體的位置；敘述中所隱藏著追求普遍史的保守主義動機。夏氏

在文中提出：歷史學必須重新審視自身的研究主題、交流對象及歷史認

識的架構問題；同時要以對政治本質的追究為原點進行重新架構，同時

賦予政治學及法則論優先權，拋棄結構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主導範式，

通過伊利亞斯（Norbert Elias, 1897~1990）所倡導的「實踐」（pratique）
來建構社會差異。基於此，夏蒂埃認為要與二十世紀六○年代以來支配

新史學的歷史認識原則即「總體史」視野拉開距離。夏氏還宣稱要放棄

布勞代爾範式，不必區分經濟、社會、文化等人的活動性質，也不必對

時間性進行等級劃分，而是通過形成社會的各種聯合與對立關係進行重

新閱讀社會。夏氏還認為：要對文本進行批判性閱讀與研究；把以文字

為交流的一切視為歷史文本，同時分析其不同用法與意義的生成與實

踐。因此可以看出，夏氏認為史學家的歷史認識乃是一種社會的「集體

表象」（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或「鏡象」（mirror-image）。夏氏同

時在主體與意識上拒絕了後現代，也標誌其在歷史認識論上反叛新史學。 
除此之外，許多對歷史研究有利的新的實驗場所也不斷湧現，如塞

烏蒂（S. Cerutti）的〈城市與貿易〉（“La Ville et les métiers”）、弗裏

德森（P. Fridenson）的〈組織作為一種新的研究對象〉（“Les Organisations, 
un nouvel objet”）、諾拉的〈歷史與記憶之間：記憶之鄉〉（“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郝索的〈維希綜合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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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以來法國的歷史與記憶〉等（篇幅所限，故略去不予介紹）。

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以「批評與重構」為主題的這段歷史時期內，歷史

學家進一步開拓了許多新的研究領域。他們既對之前的歷史學研究進行

評判，同時又在研究中探討或塑造新的歷史研究法與歷史敘事模式。 

六 

依編者的主題劃分來看，一九八九年前後法國史學界的爭論應該是

處於對其歷史學進行重新評價階段。這種重評對今後的歷史學研究起了

重要導向作用，使得歷史著述導向了史學家難以認同的「實驗特徵」

（experimental character）（p. 52），因為史學家一般來說是跟「實際上

已經發生了什麼」打交道，而當我們談到歷史實驗，這就不得不讓人驚

訝。這或許是「法國式」（à la française）的思維方式，因為他們並不是

要求去重新發現過去實際上已經發生的事情，而是想科學地重新構造歷

史研究的「對象」，當然，對象的性質總是被所用以考察的理論所決定。 
縱觀全局，法國史學所走過的歷程與年鑑學派一樣，都未像前此道

斯（François Dosse）所言至極的那樣「歷史學已碎化」（l’histoire en 
miettes）（p. 469）。本書說明了許多關於歷史學科在法國的「結構化」，

以及史學家試圖借用社會科學方法與成果來為自身服務的狀況。實際

上，在半個世紀以來，「幾乎所有的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從學科間的關

係到社會史的目標，再到歷史研究的方法，這一點現在已經相當清楚了。

然而在整個事業背後的基本選擇及界定這些選擇的討論，在本質上卻仍

是相同的，那就是正視社會科學及歷史學的工作，並且有意識地謹慎地

建構社會可概念化的範疇。」（p. 53）這些改變對傳統敘事方式的批評、

評價與洞見都開拓了我們對歷史學研究法與對象的思考視野。我們清

楚，年鑑派儘管發生了許多改變，但是其至今仍站在法國史學的前列，

也是今日法國史學的聲譽所在。但是法國史學的「多變性」也並不是年

鑑式的「史界革命」所能涵蓋的，它是在與其他學科更多地交互（le plus 
sa change）中革新自己。因該書初版於一九九四年，故而未能收入近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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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某些漸成經典的文章，然而，對於瞭解法國史學來說，該書仍能讓

我們窺測到法國學者對歷史建構的一般認識與變革歷程。總而言之，法

國史學並不能像我們對待年鑑範式那樣，一言以蔽之曰欣賞或默許，而

更多的應該對他們所提出的問題及其解讀問題的方式進行體會，並作一

些反省與深思。因為畢竟中法兩種不同民族風格的歷史學研究方法與關

注主體在某些地方仍有共通之處。這大概也是歷史學迷人魅力的原因之

一吧！ 
 
 
*在寫作此文的過程中，承蒙匿名評審專家的指點，以及 Jacques 

Revel、Roger Chartier、臺灣清華大學經濟系賴建誠、復旦大學歷史
學系陳新等諸位先生的賜教，謹此致謝！ 

 
 
 

（責任編輯：凃宗呈 校對：張毅瑄 張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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